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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說鵑

1 .你lþ學大全》中文版，主要根據拉丁文版 Sancti Thomac 

Aquinatis,“Summa Theologia巴， Biblioteca de Autores 

Cristianos, 19訓， Madrid, S. A..並參考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義

大利文及西班牙文版本做部分修正，以符合著作者原意，期

適合國人的閱譚習慣。

2. 全集主要結構如下:

聖多瑪斯﹒阿奎11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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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集一

(Vol. 4-12) 

第三集

(\'01.13-15 ) 

創造的天主和天主的受造物 (119題)

第一部的。1.4-6)

德行與↑育、惡習和界的關係 (89題)

法律與恩龍的關係 (114題)

第二部 (vo I. 7-12)

超↑生與本性，粵、能 (170題)

相闊的生活與身分 (19題)

道成肉身的及其救世工程 (59題)

教會的聖事 (31 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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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\'01.16-17 ) 煉獄與原罪的刑罰(附錄2題)



3. 每一道問題的結構均為四個段落:

質疑 (Ad primum sic proceditur....../Objection 1......) 

舉出數1倍!與此論點相反的對立意見。

皮之\ Sed conta/ On th巴 contrary)

根據作者多瑪斯的觀點引經據典的言論。

正解 (Respondeo dicendum quod/I answer th叫)

闡述多瑪斯自己的主張與分析。

釋~ (Ad pri l1lul1l er~o dicendum...... /R叩ly obj. 1...... ) 

逐條回應「質疑」列舉的反對意見。

4. 單冊結構包括編輯說明、目錢、結構樹狀園、正文。

5. 正文中首次出現的歷史人名、書名和教會會議，皆以括號註

明拉丁文名稱，以及人物的生卒、會議的起迄年代。

6. <<神學大全》中引用許多古時和教會早期的苦作，多瑪斯提

及作者時不直呼其名，而以尊稱表示，例如:

哲學家:亞里斯多德

註釋家:亞威洛哀

大師:彼得隆巴

神學家:納西盎的額我略

法學家:柴爾穌

宗徒:堅保祿

中文版隨從聖多瑪斯的用法，以粗體字表示對古代學者的尊

敬。

7. 聖經卷名、人名與章節的摘錄，主要根據天主教思高聖經學

會發行的聖紹。若有不符之處，買IJ按照周克勤神父覆函譯者



所言: r故父與聖帥引用聖經時較為自由，而且由於所用版

本不間，章節數亦可能不同。遇有此種情形，應以神學大全

之版文為唔，但可在括弧內加以必要的註釋。」此外，

rVulgaleJ 原譯為「常用聖經y 為統一用語，採取思高聖

經學會一九七五年出版之《聖經辭典》內的名稱，改譯為

「註解J (1立了文通行本)。

8. 聖經章節的原文引用，均以標楷體呈現，以表示多瑪斯在

《神學大全》中所有的論述、思辯的基礎，都是忠於聖經原

意、發揮福音的主旨;這樣的編排也希望協助譯者易於做清

晰的對照。

9. <<神學大全》拉丁文與英文版本，皆將註解置入正文中，增

力日閱讀的便利性與流暢度，中文版亦採取這樣的方式。

10. 天主教會的聖人譯名，主要以天主教主教團秘書處公布的

「聖人譯名」為主;但是就人名、書名、地名的部分，延用

人耳熟能詳的名稱，如:奧斯定、額我略等舊譯，一方面為

尊重原譯者，另方面也避免新譯名可能造成的生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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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十九題

論肉身復活的問題:先論人死後靈魂何在

一分為七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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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，肉身復活的問題(參閱第三集引言)。因

為我們在討論人類從罪惡的死亡中得救的聖事後，應該討論人

類從罪罰的死亡中得救的肉身復活。

關於肉身復活，共分三點，即是肉身復活前、復活時與復

活後。因此:第一，論肉身復活前的局部，而非全部問題(參

閱第七十四題第七節) ;第二，論肉身復活時的種種情況(第七

十五題) ;第三，論肉身復活後的種種情況(第八十七題)。

關於肉身復活前的問題:第一，論人死後靈魂的居所;第

二，論人靈離開肉身後的性質，及其所受的有形火刑(第七十

題) :第三，論生者給亡者的靈魂的救助(第七十一題) ;第

凹，論天堂聖人的折禱(第七十二題) ;第五，論公審判前的異

兆(第七十三題) ;第六，論在審判前，最後焚毀世界的烈火

(第七十四題)。

關於第一點﹒可以提出七個問題:

一、人死後靈魂是否有收容之處。

二、人死後靈魂是否立即升天堂或者下地獄。

三、那些住在天堂上或者地獄裡的靈魂，是否能出來。

四、靈薄款與亞巴郎的懷抱是否相同。

五、靈薄獄與惡人的地獄是否相同。

六、兒童的靈薄獄與古聖祖的靈薄獄是否相同。

七、居所是否應該分為如此之多。



第一節 人死後靈魂是否有居所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2 質聽 人死後靈魂似乎沒有居所。因為:

1 .正如波其武( Boethius) <<論主日道理)) (De H ebdomad ) 

單 所說的: í學者一致同意，無形物並不佔據地方。 J 0 奧斯定論
主 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二第三十二章也贊成這種意見，說:
第 「我的確可以毫不遲疑地答覆說，靈魂除非有肉身，否則不可能

Z 佔據有形的地方。」。可是，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並沒有肉身，
用 正如奧斯定上文所說。所以，給離開肉身後的靈魂設置住所，

論 是無稽之談。

自 2 此外，凡有固定位置的一切，適合那個位置勝於其它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位置。可是，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卻如同其他精神體一樣，與

任何地方皆無關。因為我們不能說靈魂適合某個身體，不適合

其它身體，因為靈魂完全超越肉身的情況。所以，靈魂不應有

居所。

3.此外﹒除非為了處罰或獎賞，否則不給脫離肉身的靈

魂做任何增添。可是，有彤的地方為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不可能

是罰或賞，因為靈魂由肉身一無所得。所以，離開肉身後的亟

魂不應該有固定居所。

反之 1 .蒼天是有形的地方。可是「蒼天卻是充滿神聖天(吏的

地方 J '正如伯達《六日創造世界論)) (Hexaemeron) 卷一「創

世紀釋義J '關於第一章 2 節所說的。因為天使是無形的，離開

肉身後的靈魂也是無形的，所以，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似乎應該

有某種住所。

2.此外，這就是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)) (Dialogi) 卷

四第二十五、第二十八、第二十九章)所指明的，即是人死後

的靈魂，被帶到不同的有形之地，例如:加普亞( Capuanus ) 



主教日爾曼 (Germanus) 發現在沐浴中的巴沙修

( Paschasius) ，以及陶得祿( Theodoricus )閻王的靈魂，被投入

地獄裡。所以，人死後的靈魂，有某種住所。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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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雖然精神體的存在並不依賴肉體，可是肉

體卻藉著精神體而受天主管理，正如奧斯定《論天主聖三》卷

三第四章，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六章，所說

的。因此，精神體對肉體有某種適合性，即是按某種對應方

式，較高級的物體配較高級的精神體( substantia) 。因此，哲學

家於《形上學》卷十一第八章也主張，分離實體( substantia 

separata) 的等級是依據著游動實體 (substantia mob山s) 的等

級。雖然人死後的靈魂並沒有肉身的形式( for恥a) ，或者固定

的動力 (motor) ;可是，卻有按照靈魂尊貴等級的舒適度，而

配置的物體位置，就像是一種地方，按非物質能有空間的方

式，讓無形物( incorporale) 寓居。愈適居於高級空間者，愈

接近第一實體 (substantia prima) ，即是天主，聖經宣稱天為祂

的寶座(依六十六 1 ;宗七 49 )。因此，我們主張那些完美地分

享天主性( di vlIlitas )的靈魂，住在天堂上;那些沒有分享天主

性的靈魂，住在與天堂相反的地方。

釋疑 1 .無形之物並不是住在人所熟悉的那種地方，即一般所

謂的地方。可是，無形之物卻應該{占據適於精神體所佔據的地

方，這是人無法透徹明暸的地方。

2.二物之間的共同或相似性，共有兩種。第一種是，分

享相同的性質，例如:發熱物彼此相同;無形之物對有形的地

方不可能有這種共同性。第二種，是以平行相稱的說法，因而

聖經以有形世界與無形世界相比喻，例如:稱天主為太陽(智

五 6 ;依六十 19) ，因為精神生活的根源就如同肉身生活中的太



陽。按這種相似性，某些靈魂比較適合某些地方，例如:光明

的靈魂與光明的身體相宜;可是那些因罪惡而成為黑暗的靈

4 魂，卻與黑暗的地方相宜。

3.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不能像物體那樣直接地得到空

單 間，即如同肉體在某處可得以保存;可是，這些靈魂知道，為
大
全

他們指定好地方能使其快樂或痛苦。所以，這些地方就是使靈

第 魂受罰或者受賞的地方。

十

前 第二節人在死後靈魂是否立即升天堂或下地獄
論 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自 質疑 似乎沒有一個靈魂在肉身死後立即升天，或者下地獄。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因為:

1. r註解 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解釋《聖詠》第三十七篇

10節: r再過片刻惡人就不知所在y 說: r聖人在世界末日得

救。在此生之後，你將不是在聖人將在的地方，君王將對他們

說:我父所祝福的，你們來罷! J 可是，這些聖人卻將升夭。

所以，那些聖人在此生之後，並不立即升天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《基本教理手冊》中說: r人在死亡與

未來的肉身復活之間的時間，尚有一段距離，靈魂住在祕密的收

容所( receptaculum) ，按每個靈魂應該獲得的安息或災禍。」可

是，我們不能認為這些祕密的收容所是天堂，或者是地獄。因為

未來肉身復活的靈魂，也將同肉身一起住在那裡，否則分為肉身

復活前與復活後的時間就無意義了。所以，直到公審判之日為

止，靈魂將不住在地獄裡，也不住在天空上。

3.此外，靈魂的光榮大於肉身的光榮，可是肉身的光榮

卻是天主同時賜給全人類的，使每人都由於共同的歡樂而可能

享有極大的喜樂;正如《希伯來書》第十一章的節: r 因為天

主為我們早已預備了一種更好的事 ......J 所指明的。「註解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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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 r共同的歡樂可以使每人都享有極大的

喜樂」。所以，靈魂的光榮更應該延至世界末日，同時賜給全人

類的靈魂。

4.此外，審判決定賞罰，賞罰不應該在審判之先。可

是，全人類是由基督的判決一一最後的審判一一-決定受地獄的

火刑，或者享天堂的褔樂，正如《瑪寶福音》第二十五章 31 的

以後所指明的。

皮之 1. ((格林多前書》第五章 l 節說: r如果我們這地上帳棚

式的寓所拆毀了，我們必由天主獲得一所房舍，一所非人手所

造，而永遠在天上的寓所」。所以，人的肉身被拆毀了，人就永

遠住在天上的收容所。

2.宗徒致《斐理伯書》第一章 23 節說: r我渴望求解脫

而與基督月在一起 J 0 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二卡五

章由這些話而證明說: r所以，那不懷疑基督住在天堂上的

人，也不會否認保祿的靈魂住在天堂上。 J 可是，我們卻不應

該否認基督住在天堂上，因為這是聖教會的倍(保;所以，我們

也不應該懷疑聖人的靈魂被提升天。有些靈魂在肉身死後，也

立即下地獄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泣的所指明的: r那

個富家人也死了﹒被人埋葬在陰間。 J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物體有的輕，有的重，因而被帶到各

自的地方，也就是運動的目的地;同樣地?蠶魂也有J)] 9)<過，

使靈魂得到賞或罰，那就是靈魂之行動的目的地。所以，正如

物體除非受間，因了輕或重立刻達到自己的位置:同樣地，除

非靈魂受阻‘否則靈魂一旦脫離了肉身的現世生活羈絆，也立

即受賞，或者受罰。例如，小罪有時阻礙人璽受賞，先應該加

以淨化;由此受賞勢必延期，因為某個地方被擬使靈魂受賞，



6 

或者受罰(第一節釋疑 3. )。所以，靈魂一旦離開肉身，或者立

即下地獄，或者立即上天堂;除非靈魂受罪罰的阻礙，先應該

加以淨化， f! IJ飛向天堂勢必延期。

聖經的權威和教父的論證都足以證明。因此，相反的意

草 見應該被判為異端邪說，正如《對話錄》卷四和秦納丟
大
全

第

( Genadius) <<教義書>> (De ecclesiasticis dogmatibus )所指明的。

2 釋疑 1. r註解 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自行解釋說: r在他們俏

問 末在聖人們將來所居之處...... J 後面立刻加上說: r即是尚未

論 穿上聖人們在肉身復活時所將穿的雙層外衣J 0 

肉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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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2.奧斯定所論及的祕密收容所，也應該被認為是地拙和

天堂，有些靈魂在肉身復活前住在其中。之所以區分為復活前

與復活後的時期，因為復活前靈魂以沒有肉身的況態處於居所

中，復活後靈魂則以有肉身的狀態處於居所中;也是因為現在

有-確定地方靈魂為的居住，而在肉身復活是肉身的結合，則

不再需要。

3.就肉身而言，人彼此是世代相傳的，因為《宗徒大事

錄》第十七章 26節說: 1-他由一個人造了全人類」。可是，靈

魂卻是個別受造，因為祂「創造了眾人的心靈 J '如同《聖詠》

第三十二篇第 15節所說。因此，天主不宜在靈魂上同時光榮全

人類，如同天主在肉身上同時光榮全人類一樣。

此外，肉身的光榮並不是本體的光榮(恃gloria subs叭ta圳n

t山li昀a叫州1叫lis沁s) ，如同靈魂的光榮是本體的光榮一樣 O 因此，靈魂的光榮

延期，比肉身的光榮延期，更有害於聖人們。因為共同的歡樂

雖增加每人的歡樂，也無法彌補光榮所受的損失。

4.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提出並解答相同的質

疑，說: r如果現在聖人們的靈魂已經住在天堂上，那麼在公

審判之日，他們為自己的正義，還能獲得什麼賞報呢? J 他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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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說: í就是他們在公審判之日所增加的賞報，現在他們只享

有靈魂的喜樂，可是他們未來也將享有肉身的真福，肉身也享

有喜樂，因為他們的肉身也為主而受了痛苦。 J (參閱反之 3. ) 

惡人們也是如此。 一
{
補
編
)
第
六
十
九
題
，
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。
先
論
人
死
後
靈
魂
何
在

住在天堂上或者地獄裡的靈魂，是否能從那裡

出來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扭 住在天堂上或者地獄裡的靈魂，似乎不能出來。因為:

í .奧斯定《論追薦亡者》第十三章說: í如果死者靈魂

能夠使用生者之物，不用說別的，我慈愛的母親每晚都會來找

我，一如己往，縱然千山萬水，亦與我形影不離，期能向我生

活在一起。」他因此結論說:死者的靈魂與生者之物無關。可

是，如果他們能離開自己的收容所，那麼他們就與現世物有

關。所以，他們並不離開自己的收容所。

2.此外， <<聖詠》第二十六篇 4節說: í使我一生的成

月，常居住在上主的殿裡J 0 <<約伯傳》說: í下到陰府的，再

也不能上來」。所以，不論善人或惡人，都不可能離開自己的收

容所。

第三節

3.此外，正如上文第二節所說，死後的靈魂將受賞或受

罰。可是，聖人在肉身死後的賞報並沒有減少，惡人在肉身死

後的懲罰也不減少。所以，他們不可能離開自己的收容所。

皮之 1 .熱羅尼莫「駁魏紀朗J (Contra Vigilantium) 說: í 因

為你說宗徒和殉道烈士的靈魂坐在亞巴郎的懷抱裡，或者住在

安息之地，或者住在天主的祭撞 f' 縱然他們願意，也不可能

參觀那些在他們面前的墳墓。因此，你為天主而立法， {1rH守宗

徒們釘上腳諒手銬，監禁到公審判l之日，也不可能向自己的主



住在一起。《默示錄》第十四章4節論及他們，請: W羔羊無

論到哪裡去，他們常隨著羔羊 dl 0 既然如此，貝IJ羔羊處處都在;

8 所以，凡向羔羊住在一起的人們，都應該相信自己處處都

在。」。所以，死者的靈魂並不離開自己的收容所，這是錯誤的

昌說j去。
大 2.此外，熱羅尼莫「駁魏紀朗」證明白日下: r因為魔鬼不日全

第 惡鷹遊遍全球，迅速之至 o 牠們處處都在，那些傾流鮮血後的殉

十

七用
道烈士，為何應該受監禁，而不能出來呢? J 因此，我們可以結

論說，不僅善人，而且惡人有時也可能離開他們的收容所，因為

論 他們所受的懲罰並不大於處處奔馳的魔鬼所受的懲罰。
肉

身
懂

;舌

的
問

題

3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十二、第十

六、第三十、第四十和第五十五章也能證明這一點，其中有許

多死者顯現給生者的敘述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我們可以認為有人離開地獄，或者天堂，

共分兩種方式。第一，他完全離開地獄或者天堂，地獄或者天

堂己不再是他的地方。如此則我們認為，無人可能離闊地獄或

者天堂，正如之後第七十一題第五節釋疑 5.將討論的。

第二，他們暫時離開地獄或者天堂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們

應該加以區分:就自然律 (lex naturae) 而言，什麼適合他們;

就天主上智的安排而言，什麼適合他們。因為正如奧斯定《論迫

薦亡者》第十六章所說的: r人事的限度是一回事，天主德能的

顯示是另一回事:有的是自然實現﹒有的是奇蹟式地實現」。

所以，就自然律 (cursus naturalis) 而言，離開肉身後的

靈魂，都有天主所指定的收容所，完全與生者不相往來。因為

就自然程序而言，那些俏生活在有死、有壞的肉身內的靈魂，

並不能直接地與分離實體 (substantia separata) 按合，因為他們

的一切知識都來自感官:他們除非為了參與生者的事物，就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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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離開自己的收容所。

可是就天主上智的安排而言，那些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

卻有時間t聞自己的收容所，人們看見他們的顯現。正如奧斯定

《論追薦亡者》所敘述的，當諾蘭市民受野蠻人攻擊的時候，他

們親眼目睹殉道烈士要干i_I (Felix) 顯現;我們認為那些受罰的

讀魂有時也可能如此，天主為教訓人，並使人恐1哩，而許可那

些受罰的靈魂顯現給生者，或者懇求生者救助他們，因為他們

在煉獄裡受苦，正如《對話錄》卷四(參閱質短 3. )所指明

的。可是，這卻有益於聖人和受罰者的靈魂，只要聖人願意，

就可能顯現給生者，惡人卻不能隨心所欲。因為正如那些仍生

活在肉身內的聖人，因天主的恩寵而治贖病人和行奇蹟，這些

奇蹟是因為天主的德能才可行，否則則不然。聖人願意天主受

光榮，天主賜給聖人某種能力，所以可能奇蹟般地顯現給生

者;而非天主偶爾許可，其他人不可能奇蹟般地顯現給生者。

釋聽 1 .正如下文將要指明的，奧斯定說的是自然的共同規

則。但是我們卻不能說，只要死者願意，隨時可以以活著時候

的形像顯現給生者。因為這些與肉身分離的靈魂﹒鼓者完全依

照天主的意願，隨天主安排而以肉眼可見的方式顯現;或者由

於自身的刑罰過於悲苦，祈求憐憫而不得不顯現給人。

2.這些聖經經文是說，沒有人完全從天堂上，或者從地獄

裡出來;並不是說不可能暫時出來。

3.正如第一節釋疑 3.所指明的，靈魂的地方不外乎受罰，

或者受賞;因為為靈魂指定的地方，或者(吏靈魂歡樂，或者使

靈魂痛苦。可是這些歡樂，或者痛苦，縱然靈魂不住在上述的

地方，仍然存留在靈魂上:如同在聖堂中保留了主教的座位，

作為他尊榮的象(毀，即使他並不坐在座位上，絲毫不 irii\:損此座

位的尊榮。



我們也應該答覆相反的意見: (反之 1 . )熱羅尼莫論及

宗徒和殉道烈士的光榮德能有所增加，並不是他們的本性所應

10 該有的。可是，他卻說他們「處處都在J '不應該認為這意指他

們同時在許多地方，或者到處都在;而是意指他們願意去的地

當 方都可以去。

大
全

2. (反之 2. )惡魔、天使、聖人和惡人的霾魂不能相提並

第 論。因為委派善神和惡神是受委派盡統治人、保護人和考驗人

十

七冊
的任務，人的靈魂不能相提並論;可是僅就光榮的德能而言，

這屬於聖人的靈魂，即是他們願意去的地方都可以去。這才是

論 熱羅尼莫的本意。
肉
身
{要
活

的
問

題

3. (反之 3 ， )我們應該知道，雖然聖人或惡人的靈魂有時

親身在他們所顯現的地方，可是不應該認為這是司空見慣的

事。因為在熟睡中，或者在醒寢時，有時也可能有這些顯現;

善神或者惡神的作用，有時也可能教訓，或者欺騙生者。如同

活人有時在睡夢中顯現給人，也同人侃侃而談一樣，可是我們

卻確知他們並不在現場，正如奧斯定《論追商亡者》第十一、

第十二和第十七章的例證所指明的。

第四節 靈薄獄與亞巴郎的懷抱是否相同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靈薄獄與「亞巴郎的懷抱 J (路十六 22) 似乎不同。

因為:

1 .正如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三革三十三章所

說的: r我尚未發現聖經將地獄視為好的地方 J (第三十三

章)。可是亞巴郎的懷抱卻有美好的意義，正如奧斯定在下文所

說的: r天使把這位虔敬天主的窮人，送到亞巴郎的懷抱和安

息的地方，我不知是否有人曾聽說過亞巴郎的懷抱並沒有美好

的意義。」所以，亞巴郎的懷抱與軍薄獄並不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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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此外，凡下地獄的惡人，都不能享見天主究可是，凡

在亞巴郎懷抱裡的人，都可以享見天主;正如奧斯定《懺悔錄》

卷九第三章所指明的，他論及拿比丟 (Nebridius) : r凡那裡

所有的，都稱為亞巴郎的懷抱，我的拿比丟就住在那裡。」下

文又說: r他並沒有把自己的耳朵放在我的嘴邊，而把自己屬

神的口放在他的活泉邊，可以盡情暢飲那稱為無限的智慧。」

所以，亞巴郎的懷抱與靈薄獄並不相同。

3.此外，聖教會並不祈禱人下地獄，卻祈禱天使把亡者

的靈魂送到「亞巴郎的懷抱裡J (出積禮，道明會士日課經‘對

答詞一)。所以，亞巴郎的懷抱與靈薄獄並不相同。

反之 1 .亞巴郎的懷抱就是乞丐拉臣祿被送往的地方。可是，

拉恆祿卻被送到地獄〈陰間)裡，因為正如「註解J (拉丁通行

本註解)講《約伯傳》第三十章 23 節: r 到眾生聚集的家

鄉 J '說: r地獄(陰府)是眾生在基督來臨前的家鄉」。所

以，亞巴郎的懷抱與靈薄獄完全相同。

2. <<創世紀》第四十二章 38節雅各伯對自己的兒子說:

「那你們就要使我這白髮老人在憂苦中降入陰府了。」所以，雅

各伯自知死後要下地獄。所以，死後的亞巴郎也下了地獄，因

此亞巴郎的懷抱似乎是地獄的一部分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除非因信德的功勞，否則人死後的靈魂，

就不可能獲得安息;因為《希伯來書》第十一章 6節說: r 因

為凡接近天主的人，應該相信他的存在。」亞巴郎首先給後恨

的人樹立了信德的芳表，他最先與不信者的團體隔離﹒他也

「獲得了信德的特殊印證 J (音lj十二4; 十七 10 ;羅四 10) 。因

此，人死後的這種安息，稱為亞巴郎的懷抱，正如奧斯定《自Ij

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二第三十四章所指明的。



可是，聖人死後的靈魂，卻不常有同樣的安息。因為他

們在基督來臨後，才會有享見天主的圓滿安息。可是他們在基

12 督來臨前，有兔罰的安息，卻沒有希望己抵達終點的安息。因

此，我們認為聖人在基督來臨前的情況，可以從兩方面來說:

單 第一，他們所得到的安息稱為「亞巴郎的懷抱 J ;第二，從他
喜 們尚未得到的安息來看，稱為「靈薄獄JO
第 所以，在基督來臨前的靈薄獄和亞巴郎的懷抱，偶然地

E 酬，並不是本來地相同。因此，在基督來臨後，亞巴郎的懷
抱與靈薄獄不妨完全不相同:因為凡偶然地相同之物，可以不

論相同。

用

肉

身
價

;置

的
問

題

釋疑 1 .就美好的意義而言，古聖祖的現狀稱為亞巴郎的懷

抱;可是就不美好的意義而言，古聖祖的現狀卻稱為靈薄獄。

既然如此，我們就不能認為亞巴郎的懷抱有不美好的意義，也

不能認為靈薄獄有美好的意義，雖然亞巴郎的懷抱與霾薄獄按

某種方式是相同的。

2.正如聖祖們在基督來臨前的安息，稱為亞巴郎的懷

抱;同樣地，聖祖們在基督來臨後的安息，也稱為亞巴郎的懷

抱一一可是方式卻不相同。因為聖人們在基督來臨前的安息，

是帶廟缺點的;我們主張靈薄獄與亞巴郎的懷抱完全相同，因

為在靈薄獄和亞巴郎懷裡'都不能享見天主。可是聖人們在基

督來臨後的安息，卻是圓滿無缺的，因為他們都草見天主，這

種安息稱為亞巴郎的懷抱，絕不可稱為靈薄獄。聖教會祈禱信

徒被送到亞巴郎的懷抱，指的即是此意。

3.由此可知，應該這樣瞭解「註解 J (拉 J 通行本註解)

對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 22節: 1"那乞丐死了...... J 所說的:

「亞巴郎的懷抱是幸福的貧窮人的安息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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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 靈薄獄與惡人所處的地獄是否相同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靈薄獄與惡人所處的地獄似乎相同。因為:

1. <<歐瑟亞》第十三章4節說，基督咬傷了地獄，並沒有

說基督吞食了地獄，因為祂從地獄中解救了一些古人，並沒有

解救一切的古人(參閱:大額我略， <<講道集)) í福音釋義」卷

二)。可是，如果祂所解救的那些古聖人，不是地獄裡的大多

數，那處聖經就不能說基督咬傷了地獄。因為祂所解救的古聖

人都住在靈薄獄裡，所以住在靈薄獄和地獄裡，完全相同。所

以，靈薄獄和地獄，或者和地獄的一部分，完全相同。

2.此外， í宗徒信經」說: í基督降地獄」。可是，他只

是降到古聖祖的靈薄獄而已。所以，古聖祖們的靈薄獄與地J~X

完全相同。

3.此外， <<約伯博》第十七章 16節說: í這一切只有和

我一同降入陰府」。可是《約伯傳》第一章 l 節卻說，因為他是

聖人，也是義人，而降到了靈薄獻。所以，靈薄j試與陰!何完全

相同。

反之 1. í地J~X永遠無救援J (亡者日諜，晨禱，對答詞七)。有]

是，聖人們卻從靈薄獄中得救。所以，靈薄J~);與地l~~並不相同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二第三卡三章

說: í我們如何相信拉臣祿所獲得的那種安息，是地J~~裡的安

息呢?因為我並沒有親眼目睹。」可是，拉回祿的靈魂卻降到

靈薄獄。所以，靈薄獄與地獄並不相同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人死後的靈魂收容所，可以分為兩種:或

者就地方的位置而言，或者就地方的性質而言，即是就靈魂在

何處受罰，或吉受賞而言。所以，如果我們認為聖祖們的靈薄



獄和地獄，是上面所說的就地方的性質而言，那麼毫無疑問

地，並不相同:一方面是因為地獄有覺苦 (poena sensibilis) , 

14 古聖祖的靈薄獄並沒有覺苦;另一方面是因為地獄也有永罰，

古聖祖們只不過暫時被扣留在靈薄獄裡而已。

直 可是，如果古聖祖的靈薄獄與地獄，是就地方的位置而
言 言，那麼靈薄獄與地獄可能是相同的地方，或者似乎是相連的地

軍 方;因此，古聖祖的靈薄獄是地獄中較高的部分 J 因為凡下地獄

十 的人，由於不同的罪惡而受不同的罰罰。所以，惡人的罪惡深

冊 重，住在地獄中極黑暗和極深的地方。因為古聖祖的罪過極其輕

論 微，所以住在比一切惡人更高而不太黑暗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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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賠 1 .就地方的位置而言，地獄與靈薄獄完全相同:當基督

下降地獄時，從靈薄獄中拯救了古聖祖。聖純上說基督咬傷了

地獄，也降下了地獄。
2.由上文所說的可不言而喻。

3.約伯並沒有降到惡人的地獄，而是降到古聖祖的蠶薄

獄。靈薄獄稱為陰府( pl叫undissimus locus) ，並不是因為是人

類受罰的地方，而是與其它的地方相比較，因為一切受罰的地

方包括在陰府裡。

或者，正如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二論及雅各

伯所說的: í當雅各伯對他的兒子們說: Ií那你們就要使我這

臼髮老人在憂苦中降入陰府了。』他似乎很害怕，以免過分的

憂苦擾亂心靈的安寧，而不能去古聖人的安息之所，卻去罪人

們的地獄。」同樣地，我們也可以這樣解釋約伯的話，那是害

怕者的話，而非他真認為如此(第三集第五十二題第二節釋疑

5. )。



15 

一
(
補
編
)
第
六
十
九
題
﹒
請
問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先
論
人
死
後
靈
魂
何
在

兒童所處的靈薄獄與古聖祖所處的靈薄獄是否

相同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兒童所處的靈薄獄與古聖祖所處的靈薄獄似乎相同。因為:

1 .罪罰應該與罪過相符合。可是，古聖祖和兒童卻因相

同的罪過，即是原罪，而被扣留在靈薄獄裡。所以，二者的相

同罪過也應該在相同的地方受罰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九十三章說: í 兒

童的罪罰最輕，因為他們只是死於原罪。」可是，沒有任何罪

罰比古聖祖所受的罪罰更輕。所以，二者受罰的地方也相同。

第六節

反之 正如本罪 (peccatum actuale) 應該在煉獄裡受暫罰，也

應該在地獄裡受永罰;同樣地，原罪應該在古聖祖的靈薄獄裡

受暫罰，也應該在兒童的靈薄獄裡受永罰。所以，如果地獄和

煉獄並不相同，那麼古聖祖的靈薄獄與兒童的靈薄獄似乎也不

相同。

可是地獄和煉獄的地方是否相同，第一題第一節和第二節

已經討論過了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毫無疑問地，就賞罰的性質而言，古聖祖

的靈薄獄與兒童的靈薄獄並不相同。因為在兒童的靈薄獄裡，

並沒有真福生命的希望;可是在古聖祖的靈薄獄裡，卻有真福

生命的希望，他們也放射出信德和恩寵之光。可是就地方的位

置而言，大概二者的地方是相間的，只不過古聖祖的靈薄獄高

於兒童的靈薄獄而己，正如第五節論靈薄獄與地獄所說的。

釋疑 1 .古聖祖與兒童所有的原罪方式並不相同‘因為就原罪

污穢個人心靈而言，古聖祖已洗淨了原罪;可是從人性方面，



卻仍然有尚未完全補贖的障礙。可是兒童卻有個人的及人性方

面的障礙。因此，兒童和古聖祖的收容所並不相同。

16 2.奧斯定論及的是人自己應該受的罰，那些只有原罪的

人所受的罰最輕。可是還有一種更輕的罰，是為了那些非由於

當 個人罪削減少，而是由於原罪的減少而預備的光榮一甜
言 光榮的延遲到來稱為一種刑罰。

第
十
七
用

第七節是否有許多居所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諦 質疑靈魂的居所似乎不應該分為如此之多。因為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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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人死後正如善人的靈魂有其居所，同樣的，惡人的靈

魂亦有其歸處。可是，死後的靈魂卻由於功績，僅有一個居

所，即是天堂。所以，死後的靈魂由於罪過，也僅有一個居

所，即是地獄。

2.此外，居所是由於功績或罪過而配置給死後的靈魂。

可是，人靈只有一個立功績，或者犯罪的地方而已。所以，也

應該只有一個居所歸於死後的靈魂。

3.此外，受罰的地方應該與罪過相符合。可是，人卻只

有三種罪過，即是:原罪、/J 、罪和大罪(死罪)。所以，人也只

不過應該有三個受罰的地方而己。

皮之 1 .靈魂的居所似乎應該比已指出的地方還要多。因為這

種黑暗的幽冥就是魔鬼的監獄，正如《伯多祿後書》第二章 17

節所指明的。有些人認為尚不只五個居所。所以，靈魂有五個

以上的居所。

2.此外，地上的樂園與天上的樂園並不相同。可是，有

些人卻在令生之後，被提升到地上的樂園，正如論及厄里亞和

哈諾客所說的(德四十四 16 ;四十八9; 否lJ四二 11 )。因為地上，



的樂園並沒有被列入靈魂的五個居所之中。所以，似乎有五個

以上的居所。

17 

補

3.此外，有些受罰的地方應該與罪人的各種情況相符合;

可是，如果人犯小罪而死於原罪中，就沒有任何居所適合他。

因為顯然地，他並不住在天堂上，因為他並沒有天主的恩寵;

他也並不住在古聖祖的靈薄獄中;他也並不住在兒童的靈薄獄 編
中，因為他並沒有受覺苦一可是覺苦卻由於小罪而歸於這種 要
人。並且，他也不住在煉獄中，因為煉獄只有暫罰，可是兒童

的靈薄獄卻有永罰;同樣地，他也並不住在水罰的地獄中，因

為他並沒有犯大罪(死罪)。所以，應該有第六個收容所。

4.此外，就不同的罪過和功績而言，賞罰的多寡就不同

十
九
題

已悶
悶
身

i夏
(參閱:第二集第一部第七十三題)可是功績和罪過的等級卻是 自

無限的。所以，靈魂的居所應該分為無限的，人死後在這些居

所中受罰，或者受賞。

問

題

5 此外，靈魂有時在自己犯罪的地方受罰，正如教宗額 諒
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五寸五章所指明的 ι 因為他們在我 在
們所居住的地方犯罪，所以這個地方也應該算是靈魂的居所; 靈

尤其因為有些人在這個世界上，為自己的罪過已在受罰，正如

《對話錄》卷十五第三章所說的。

6.此外，正如有些死在恩寵中的人，俏有一些應該受罰的

小罪;同樣地，有些死在大罪中的人，也有一些應該受賞的善

工。可是那些帶著小罪而死於恩寵中的人，在受賞前，卻應該有

一個受罰的地方，即是煉獄。同樣的道理，那些帶著自己的善工

而死在大罪中的人，也應該有一個居所。

7.此外，正如古聖祖在基督來臨前，遲於獲得靈魂的圓

滿光榮;同樣地，現在也遲於獲得肉身的圓滿光榮。所以‘既

然區分聖人在基督來臨前所處的居所，應當也區什聖人在墓，曾

來臨後所處的府所。

魂
何

在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就靈魂的各種情況而言，其歸處並不相

同。可是那些與有死有壞的肉身合而為一的靈魂，卻成為立功

18 績者;而那些脫離肉身後的靈魂，卻為自己的功過成為領受禍

褔者。所以，死後的靈魂或者領受最後的賞報，或者不可能領

且 受最後的賞報。可是，死後的靈魂領受最後的首報，可以分為
主 兩方面。第一，關於善工方面，最後的賞報就是天堂。第二，
第 關於本罪方面，最後的賞報就是地獄;或者由於原罪的關係，

E R|l最後的賞報就是兒童的靈薄獄。可是，如果死後的靈魂不能

用 領受最後的賞報，如果是因為個人的罪恕，那麼就是煉獄:靈

論 魂被扣留在那裡，不能立即領受最後的賞報;如果是因為人性

宮 的缺點，那麼就是古聖祖的靈薄獄:古聖祖被扣留在那裡，因
1夏
活

的
問

題

為人性的罪過俏未補贖，不能獲得人性的光榮。

釋疑 1. I行善的方法獨一無二，作惡的方法卻花樣百出 J '正

如狄奧尼11多《神名論>> (De divinis nominibus) 第四章和哲學家

《倫理學》卷二第六章所指明的。因此，受賞的地方獨一無二，

可是受罰的地方卻很多，並無不宜。

2.人在同樣情況下可立功或犯罪，因為功過之可能性相

同。因此，一個地方就應該可以適合全人類。可是，收容有功

過人們的地方，卻是不同的情況。因此，不能相提並論。

3.人為自己的原罪而受罰，可以分為兩方面，正如上文

第六節釋疑 1 .所指明的:或者關於自己方面，政者只關於人性方

面。因此，有兩個合於這種罪過的靈薄獄。

4. (皮之 1.) 這種黑暗的幽冥並不屬於魔鬼，如同是魔鬼

的罪惡所獲得的受罰地方那樣;卻如同是適合他們職責的地

方，因為他們奉命考驗我們。因此，我們並沒有把它列入現在

所討論的居所中，因為地獄的烈火是為魔鬼預備的，正如《瑪

竇福音》第二十五章41 節所指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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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(反之 2. )地上的樂園屬於現世的人，卻不屬於因功而

受賞的人。因此，我們並沒有把它列入現在所討論的居所中。

6. (皮之 3. )這種假設是不可能的。可是，如果這種假設

是可能的，月1麼這種人將永遠在地獄裡受罰。凡有小罪的人﹒

都在冊獄裡受哲罰，於屬於有天主恩寵的人。因此，如果他們

都有大罪，又沒有天主的恩寵，將在地獄裡受永罰。那些帶著

原罪而死的人有小罪，卻沒有天主的恩寵，如果我們假設他永

遠受罰，並無不宜。

7. (反之 4. )賞罰的不同等級並不能使情況不間，分為許

多的居所是按情況而言。因此，這種論證無所證明。

8. (皮之 5. )已死的人有時在我們所居住的地方受罰，並

不是因為這個地方是他們受罰的固有地方 (locus proprius) 

而是因為這樣可以教訓我們，使我們親眼目睹他們所受的罰市]

避惡行善。

那些還活著的人，在現在就為自己所犯的罪過受罰，不

是本題討論的範園，因為這種罪罰並不使人脫離立功勞和犯罪

的情況。可是我們現在所討論的，是在立功勞，或者犯罪情況

之役的居所。

9. (反之 6. )罪惡不可能純粹而不混合著善工，如同至善

毫無罪惡那樣。因此，那些被提升天而享真福，即是享有至苦

的人，也應該煉淨一切的罪惡。因為如果他們在現世並沒有完

全洗淨罪污而死，他們就應該有一個煉淨自己罪污的地方。可

是那些已下地獄的人們，不可能沒有絲毫的善工。因此，不能

相提並論。因為那些已下地獄的人們，可能領受自己善工的賞

報，因為他們過去的善工可能減輕他們所受的罪罰。

10. (反之 7. )基本、的賞報 (praemium essentiale) 在於靈

魂的光榮。可是，因為肉身的光榮由靈魂所傾注，肉身的光榮

完全在於靈魂，如同靈魂是肉身的根源一樣。因此，靈魂沒有



光榮，能使情況不同;肉身沒有光榮，卻不改變情況。所以，

相同的地方，即是蒼天 (caelum empyreu ll1) ，結諸歸於肉身已

20 死的聖潔靈魂 (anima sancta) ，也歸於已與他合而為一的光榮

肉身。可是，相同的地方卻不應該歸於在捏得光榮前後的古里

重 祖靈魂。
大
全

第
十

七用
論
肉
身
價
活
的
問
題



21 

一
{
補
編
)
第
七
十
題
論
靈
現
離
開
肉
身
後
的
性
質
及
其
所
受
的
有
形
火
刑

第七十題

論靈魂離開肉身後的性質及其所受的有形火刑

一分為三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，靈魂離開肉身後的性質及其所受的有形

火刑(參閱第六十九題可|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是否仍然有感覺能力。

二、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﹒是否仍然有感覺能力的行為。

三、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是否可能受有彤的火刑。

第一節 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是否仍然有感覺能力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離開肉身後的重魂，似乎仍然有感覺能力。因為:

1 奧斯定《論精神與靈魂)) (De spiritu et anima) 第十五章

說: í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帶有一切，即是:感覺、想像、理

性、理智、理解力、貪情力( concupiscibilitas )和怒情力( irasci

bilitas) 。可是感覺、想像、怒情力和貪情力卻是感覺能力( poten

tia 的lsitiva) 。所以，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仍然有感覺能力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《論聖教信端》說: í我們只相信人有

本體的靈魂( anima substantiva) ;靈魂離開肉身後，仍然生活

著，仍然保持著敏銳的感覺和才智。」所以，離開肉身後的靈

魂仍然生活茗，也有感覺能力。

3.此外，靈魂或者有本來的能力，正如有些人所說的，政

者至少有自己的本世 (proprietas naturalis) 。可是，凡人本來有

的，都不可能離開他一一-靈魂的主體( SLl卅ctum) 也沒有喪失本

性。所以，離開肉身後的靈瑰，不可能喪失某些能力。



4. 此外，如果整體缺少一部分，那麼整體就不是完整

的。可是，靈魂的能力卻稱為靈魂的部分。所以，如果死後的

22 靈魂喪失某些能力，那麼人死後的靈魂就不是完整的。這是不

適當的 oz 5 此外，為立功績，靈魂能力的作用大於身體的作用:
三 因為肉身只是行為的工具，可是靈魂卻是行為的根源。可是肉
單 身卻必須同靈魂一起受賞，因為肉身在立功績時，與靈魂合

E 作。所以，靈魂的能力更應該向靈魂一起受賞。所以，那離開
用 肉身後的靈魂，並沒有喪失能力。

論 6.此外，如果離開肉身後的靈魂喪失感覺能力，那麼這

自 種能力應該歸於虛無:因為我們不能說能力變為某種物質
復
活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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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( materia) ，因為能力並沒有r，L物質為自己的部分。可是，凡完

全歸於虛無的一切，卻都不會恢復原狀。所以，在肉身復活

時，人靈不會有相同的感覺能17 。可是按照哲學家《論靈魂》

卷二第一章的話，正如靈魂與肉身有關;同樣地，靈魂的能力

也與肉身的部分有關，例如:視覺與眼睛有關。可是，如果那

回到肉身內的靈魂不是相同的，那就不是相同的人。所以，如

果那回到肉身內的靈魂沒有與先前相同的視力，那麼也就不是

與先前相同的眼睛;同樣地，復活起來的，也就不是與先前相

同的部分。也就不是與先前完全相同的人。所以，離開肉身後

的靈魂，不可能喪失感覺能力 ο

7.此外，如果肉身腐化了，那麼感覺能力也就腐化了。

那麼，如果身體疲倦了，感覺能力也應該疲倦。其實並非如

此。因為正如《論靈魂》卷一第四章所說的: I如果老人換了

少年人的眼睛，方!:麼他的視力將一如少年人。」所以，肉身腐

化了，感覺能 1 J M~沒有腐化。

反之 1 .奧斯定《論聖教信端》說: I人共有兩師宵神 (sub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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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tantia) , tlfJ是靈魂與肉身。靈魂有理性 (ratio) ，肉身有感宮。」

所以，感官能力屬於肉身。所以，肉身腐化了，靈魂就不再有

感官能力。

2.此外，哲學家《形上學》卷十二論及人靈離開肉身，

說: r可是如果最後尚有存在之物，那麼我們卻應該問:這存

在物究竟是什麼?因為有些物有此可能。例如，靈魂若有這種

配備，不是整個靈魂，而是智能。整個靈魂或許無此可能。」

由此可見，並不是整個靈魂離開了肉身，只有靈魂的智力

(potentia ir自llectiva) 離開肉身而已;因為感覺能力，或者生長

能力 (potentia vegetut肌a) ，並沒有離開肉身。

3.此外，哲學家《論靈魂》卷二第二章論及理智，說:

「這只是一種離開，如同永恆物離開可朽物一樣。正如有些人所

說的:顯然地，因為靈魂的其餘部分是不能離開肉身的。」所

以，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不再有感覺能力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意見繁多。因為有些人認

為，在靈魂上的一切能力，就像物體上的顏色。他們主張那離

開肉身後的靈魂，仍然保持一切的能力。因為，如果離開肉身

後的靈魂缺少某種能力，那麼靈魂就應該改變自己的本性;然

而，既然靈魂的主體仍然存在，本性不可能改變。

可是，這種想法卻是錯誤的。因為我們所謂的能力，是

指某物能有所主動或被動;然而行動與能行動應該屬於同一個

主體。能力屬於此物，該像是行動者或被動者的主體。因此，

哲學家《論睡眠與醒曙》第一章說: r能力屬於誰，行為也就

屬於誰J 。顯然地，我們看到有些活動之根源是靈魂的機能。嚴

格地說，這些活動不是靈魂的，而是屬於共同體的，因為這些

活動除非藉著肉身，否則不可能完成，例如:耳聞與目睹等

等。因此，這些能力該是屬於共同體的，共同體是其主體，如



l同可第一集第七十七題第五節戶所丹說自的句;這些能力因受靈魂之影響

而屬於靈魂( pr叭r付iη叫ci叩pl山um inflne肘)卜，如同形式( fo叫叮o叮)九丌rmaω) 是組合

2凶4 物的特↑性生之根源那樣。可是，靈魂所完成的一些活動，卻絲毫

不用肉身的器官，例如:瞭解、思考和願意，因為這些行為是

草 屬於靈魂的固有行為。所以，這些行為的能力，不僅屬於靈魂
至 一如同屬於行為的根源一樣一而且也如同屬於行為的主體
第 一樣。因為靈魂的主體仍然存在，固有的情感也應該仍然存

十

七閉
在;主體腐化了，情感也應該腐化。靈魂的行為所有的這些能

力，不必用肉身的器官，因為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仍然有這些

論 能力;可是肉身腐化了，靈魂的行為所利用這些能力，也應該
肉
身
i夏
活

的
問

題

腐化，因為這一切的能力都屬於覺魂 (anima sensitiva) 和生魂

( anima vegetati \，a) 。

因此，有些人區分靈魂的感覺能力，主張這些能力共分

兩種:有些能力是器官的行為，是靈魂傾注在肉身上的，也同

肉身一起腐化;可是有些能力卻根本存在靈魂上，因為靈魂藉

著這些能力，使肉身感覺和耳聞自賭等等，這些恨本的能力仍

然存留在離開肉身的靈魂上。

可是這種主張卻似乎不當，因為靈魂的本體 (essentia)

並不藉著其它能力，而成為器官行為的能力根源。正如任何形

式是以其本質而使材料具形，並是合成物自然獲得之特性的根

源一樣。因為，假如靈魂應該有其它的能力，藉以由靈魂的本

體所傾注的能力成全器官;那麼同樣地，也應該有其它的能

力，藉著靈魂的本體所傾注的中間能力 (potentia media) ，而成

全器官的能力 u 既然如此，則永無止境。因為如果我們應該停

止，最好在開始時就停止。

因此，其他人，如大亞爾伯 (Albertus Magnus) <<言論集

釋義》第四集，主張感覺能力和其它類似的能力，只不過相對

地，仍然存留在離開肉身的靈魂上而已，即是以放果仍然存留



25 

一
{
補
編
)
第
七
十
題
，
論
靈
魂
離
開
肉
身
後
的
性
質
及
其
所
受
的
有
形
火
刑

在原因內的方式。因為如果靈魂與肉身合而為一，那j妻離開肉

身後的靈魂，仍然有再影響這些能力的效力。這種效力也不應

該是靈魂本體的附加物，正如上文所說的。這種意見似乎是比

較合理的。

釋疑 1 .我們應該認為奧斯定的話，意指靈魂本身帶走某些現

實能力，即是智力與理智，另一些能力則是以根源方式，即自IJ

上文所說的。

2.靈魂本身所帶走的官能並不是外表的，而是內在的，

即是屬於智力方面的，因為理智有時也稱為官能，正如巴西略

《織言論贊》早日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六第十一章所指明的。或

者，如果他意指外在的器官，那麼就應該與釋疑 1 .相同。

3.正如上文所指明的，感覺能力與靈魂之關(系，並不如

同本性的情感與其主體，卻如同本性的情感與恨源的關(系。因

此，質疑的論證並不成立。

4.靈魂的能力是指靈魂的能力部分。可是全部這些能力

是這個本性，因為其整個的活力主要是在其中一個部分，其它

部分只是分到這種活力:正如靈魂之活力在理智部分是完整圓

滿的，在其它能力部分則是局部的。所以，離開身體的靈魂保

有智力部分的能力，是全部保有，沒有減少;但是感覺能力的

行為不再保存，正如王權並不因分享王權者之死而減少一樣。

5.為立功績﹒合作的身體乃是立功者的主要部分。可

是，感覺能力卻不如此合作，因為感覺能力屬於偶然物。因

此，不能相提並論。

6.靈魂的感覺能力稱為是器官的行為，並非好似那是器

官的本質形式，而是因為那是靈魂的本質形式;而器官的行

為，是因為那些能17完成器官的專有活動，就如熱度是火(吏物

發熱的行為。所以，同一個火加上別的火的熱度後，那個火們



然存在，正如煮開水所指明的:在水燒熱後，溫度並不相同，

可是水卻仍然相同。同樣地，雖然能力並不相同，可是未來的

26 器官卻仍然相同。

7.哲學家那裡說的是本來就置恨在靈魂上的能力，由他

直 在下文所說的可見一斑: í老年人感到的不是靈魂，而是靈魂
言 所在之處 J '即是身體。因此，靈魂的能刃並不因肉身衰老而衰

第 老，也不因肉身腐化而腐化。

十

搞 第二節 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是否仍然有感覺能力的行為
論 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目 質疑 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似乎仍然有感覺能力的行為。因為: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1 .奧斯定《論精神與靈魂》說: í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

由於想像力、貪情力和忿情力，而受功過的歡樂，或者痛苦的影

響。 J (參閱第一節釋疑 1.) 可是，想像力、貪情力和忿情力卻

是感覺能力。所以﹒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將受感覺能力的影

響。因此，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仍然有感覺能力的行為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才，三第二十四章

說: í肉身並沒有感覺，可是靈魂卻藉著肉身而感覺 J ;之後

又說; í可是有的感覺不是靈魂藉著肉身而感覺，絲毫沒有肉

身而感覺，例如:害怕等等。」可是‘凡沒有肉身而靈魂感覺

到的，卻可能是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也感到的。所以，那離開

肉身後的靈魂，可能有現實的感覺。

3.此外，例如在睡夢中所見的物體形像，屬於感覺方面

的幻覺 (visio imaginaria) ;可是在睡夢中，所見的種種物體形

像，卻適合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。因此，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

新探》說: í我看不出為什麼，當肉身倒下失去知覺，尚未完

全死亡之前，靈魂能看到自己的形狀，就如許多死而復活的人

所說的，那麼完全死亡而離開肉身的靈魂為何不能呢? J 因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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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不是見到了，靈魂不能看到身體的形象。奧斯定先提到那些

無稽之談， E!ll í他們有其身體的某種形狀，因而被帶到他們看

見的那種地方，被體驗到的是感官之影像」。所以，那離開肉身

後的靈魂，可能有感覺能力的行為。

4.此外，記憶力是感覺部分的能力，正如偽奧斯定著的

《記憶與追想)) (De memoria et reminiscentia) 所證明的。可是那

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卻實在記得自己現在所做的一切。因此，

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 26節敘述亞巴郎對終日飲宴的富人說:

「你應記得你活著的時 l'吏，已享盡了你的福」。所以，那離開肉

身後的靈魂，可能有感覺能力的行為。

5.此外，按照哲學家《論靈魂》卷三第九章)的話，怒

情力和貪情力都屬於感覺方面。可是歡樂與憂愁、愛與恨、害

怕與希望等情緒，卻屬於怒情和貪情方面 c 按照我們的信德，

我們主張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有這些情緒。所以，離開肉身後

的靈魂，並不缺乏感覺能力的行為。

反之 1 .靈魂與身體共同擁有的，不能只存留在被分離的靈魂

內;但所有感覺能力的行為，都是靈魂與肉身所共有的 Q 明顯

的事質是，沒有一個感覺能力的運作，能將肉身的器官排除在

外的。因此，分離的靈瑰會失去感覺能力的行動力。

2.此外﹒哲學家《論靈魂》卷一第四章說: í肉身腐化

了，靈魂不再記憶，也不再愛慕了。」同樣地，靈魂也不可能

再有感覺能力的任何行為。所以，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不可能

產生感覺能力的任何行為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有些人把感覺能力的行為分為兩種:第一

種‘是外在的，這些行為是肉身方面的，並不存留在離開肉身

後的靈魂上;第二種，內在的﹒這些行為是靈魂的行為‘仍然



存留在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上。這種主張似乎是f柱柏巨白1拉悶(叩Plu州1

的意見(參閱: ，\亞爾西比篇>> (Alcib) 在一揣一一十五章;

28 <<伊比諾米篇>> (Epinomis) 卷十; <<費多篇>) (Phoedo) 第三十

章) ，他主張靈魂與肉身合而為一，如同完美的質體( substantia) 

且 毫不依賴肉身一樣，而只如同是原動力屬於可動之物一樣:由
大
全

他所主張的輪迴( transcorporatio )可知一斑。可是，因為他主

第 張若非被推動，無物能動;又為兔推衍主IJ無限，他主張第一個

名 推動者是自己推動自己;並主張靈魂是自己推動自己。因此，

冊 靈魂的運動共有兩種:一是靈魂推動自己的運動，二是靈魂推

論 動肉身的運動。既然如此，貝IJ靈魂就有觀看的行為:靈魂首先

自 觀看自己，因為靈魂推動自己;其次是靈魂藉著兩身的器官而
言 觀看，因為靈魂推動肉身。
的
問

題

可是哲學家《論靈魂》卷一第三章卻推翻了這種主張，

他證明靈魂並不推動自己，此觀看和感覺等作為中，靈魂也絕不

被動;這作為卻只不過是靈魂與肉身所組合之物的運動而已。所

以，我們應該說感覺能力的行為，絕不存留在那離開肉身的電魂

t_ ，或許以連根源( radix ramota) 方式存留在靈魂上。

釋豈是 1.有些人否認這部書是奧斯定的著作，因為他們說這部

書是一位西篤會修士艾格魯喜拉維 (Alcherus Claravensis) 的著

作，他根據奧斯定的話所編著，並增加了自己的一些意見。因

此，我們並不應該認為這部著作具有權威。

可是，如果我們認為這部著作真有權威，我們就不應該

認為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受想像和其它種種能力的影響，如同

這種影響是上文所說的能力的行為一樣;而應該認為靈魂的未

來善惡生活，藉著與肉身結合的想像和其它都祖能均而受影

響。我們並不應該認為想像和種種能力產生這頭影響，而應該

認為肉身的想像和種種能力產生了這種影響的研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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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我們主張靈魂藉著肉身而感覺，並不是因為這種感覺

是靈魂本身的行為，而是因為這種感覺因靈魂而成為整個組合

物的行為，如同我們主張熱能發熱一樣。

可是我們卻應該附帶地說明，靈魂沒有肉身也能感覺，

例如:害怕等等。我們應該知道，這種感覺絲毫沒有肉身的外

在運動，因為這種運動代表固有感宮的行為:因為害怕和種種

情緒若沒有肉身的運動，就不會發生。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，

奧斯定在論及柏拉圖派( Platonici )的意見時，是因為他們提出

了這種主張‘正如之前第一集第七十七題第五節釋短3.所說的。

3.奧斯定在本書中所說的，是探討性的意見，並不是決

定性的意見 T 幾于整吉I~著(乍都是如此。因為顯然地，睡眠中的

靈魂與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不能相提並論。因為睡眠中的靈魂利

用想像的器官，肉身的形像早已銘刻在想像中;我們並不能說

肉身的形像銘刻在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上。

按照抽離物質和物質情況的大小程度，或者我們可以

說，靈魂有的事物形像，是按感覺能力、想像力和理解力。所

以，奧斯定之主張按這方式可以成立:物質物之形像在睡眠者

及精神病患的靈魂中，是按想像的方式;而在離開肉身的靈魂

上‘是以智性的方式，並非以想像的方式。

4.正如奧斯定《言論集釋義》卷-所說的，記憶共有兩種

意義。第一，關於過去的時間，記憶是感覺部分的能力 o t安這

方式，則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並沒有記憶的行為。因此﹒哲學

家《論靈魂》卷一說: í肉身腐化了，靈魂不再回憶J (參閱皮

之 2. )。第二，記憶是想像的一部分(第一集第九十三題第七節釋

疑 2. 、 3.) ，這種記憶屬於智力的部分，即是排除時間的差別。

因為這種記憶不僅包括過去的時間，而且也包括現在和未來的

時間，正如奧斯定《論天主監三)> (De Trinitate) 卷十四第十一

章所說的。就這種記憶而言﹒另|1離開肉身後的靈現將有記憶 c



5.我們認為愛慕、歡樂與憂愁等等，共有兩種意義。第

一，這些情緒有時是感宮嗜慾(忱ap仰pe叫叫titωus“s吋蚓巴叭nsJt山tlV叫"

3叩O 並不存留在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上:因為沒有 J心LL心.'、 1臟藏的固定 j運單

動，就不會產生這些情緒。第二，這些情緒是理智方面的，當志

當 行為;既然如此，這些情緒也屬於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。例
大
全

如，快樂似乎是感覺方面的情緒;就另一方面的意義而言，哲

第 學家《倫理學》卷七第十四章也主張天主也有這積情緒，說:

十

七開
已間

「天主享受唯一而單純的快樂J (第十四章第八號)。

第三節 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是否可能受有形的火刑

自 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ji 質疑 離開肉身的靈魂，似乎不可能受有形的火刑。因為:
的
問

題

1 .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說: r在霾魂離開肉身

後，那影響靈魂善惡的事物，並不是有形的，而是相似有形之

物。 J (參閱第二節質疑3. )所以，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不可

能受有形的火刑。

2 此外， I莫斯定在同一書第二十六章中說 r主動常常

優於被動」。可是，有形物體卻不可能優於離開肉身後的靈魂。

所以，離開肉身的靈魂不可能受有形物乏苦。

3.此外，按照哲學家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一第十車和波

其武《論二天性》第六章的話，唯有在物質中互動者，才能主

動和被動。可是靈魂與有形的烈火卻沒有分享物質，因為無形

物( spiritualia) 與有形物( corporaJia )並沒有共同的物質。因

此，彼此不可能變換，正如波其武在同一書中所說的。所以，

那離開肉身的靈魂不可能受有形的火刑。

4.此外，凡是被動的一切，都由主動者有所取。所以，

如果那離開肉身的靈魂受有形的火刑，那麼靈魂就由有形的火

形有所取。可是，某物所取的一切，都是按照取物者的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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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靈魂所取的烈火， ;lt不是物質方式，而是結精神方式。

可是，東西的形式以精神方式存留在靈魂上，是使靈魂完美

( perfectio )。所以，縱然靈魂受火刑，也不是靈魂的刑罰，反而

是吉普魂的完美。

5.此外，如果我們說: r靈魂只因看見烈火而受火刑J ' 

似乎如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二十九章所說的;相

反地，如果軍攻看見地獄的烈火，那麼靈魂只是在理智方面看

見地獄的烈火。因為靈魂並沒有完成視覺 (visio sensitiva) 和

幻覺 (visio imaginaria) 的器官;可是智能的知覺 (visio intel

lectualis) 似乎不可能成為憂愁的原因， r因為憂愁並不相反我

們思考時的快樂y 按照哲學家《雄辯論》卷一第十三章的話。

所以，靈魂並沒有由於這種覺能而受罰。

6.此外，如果我們說靈魂受有形的火刑，那麼靈魂就被

烈火拘留，如同現在靈魂還生活在肉身內時，被肉身拘留一

樣。然而事實並非如此。當靈魂還生活在肉身內時，被肉身拘

留，因為靈魂與肉身合而為一，如同質料與形式合而為一。可

是靈魂卻不是這種有形之火的形式。所以，靈魂不可能因上文

所說的方式而被烈火拘留。

7.此外，一切有形的主動者是以接觸的方式影響。可

是，有形的烈火卻不可能與靈魂接觸，因為同為有形物之間，

才有共同邊界的接觸。所以，靈魂不可能受有形的火刑。

8.此外，除非器官的主動者影響中間物，不可能影響遠

方物。因此，在與能力相等的固定距離內，器官的主動者可以

主動。可是，當靈魂或者魔鬼是在地獄外面，他們有時也在現

世顯現給世人。可是他們卻不免受病苦，因為正如聖人的光榮

絕不會中止;同樣地，惡人的刑罰也不會中止。可是，我們卻

沒有看見一切的中間物受地獄的火刑，也不相信大自然的有形

物有如此大的動能，無遠弗屆。所以，惡人的靈魂所受的 ffiJ



昂，似乎不是受有彤的火刑。

32 皮之 1 .按同一理由，離開肉身的靈魂和魔鬼，也可能受有形

的火刑。可是魔鬼確實受有形的火刑，因為惡人們復活的肉

串 身，被拋入烈火中受卅IJ ，這種烈火必然是有形的;這由《瑪
大
全

竇福音》第二十五章41 節耶穌的意見可想而知: 1"可咒罵的，

第 離開我，到那給魔鬼和牠的使者預備的永火裡去罷! J 所以，

E 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可能受有形的火刑。
冊 2.此外，刑罰應該與罪過相符合。可是，重魂卻因邪惡

論 的貪情之罪，自願屈伏於肉身的權下。所以，靈魂理當受有形
肉

身

f夏
j古

的
聞
單

的刑罰。

3.此外，形式與質料的合而為一，大於主動者與被動者

的合而為一。可是靈魂與肉身的不同本性，卻不能阻礙靈魂成

問|有身的形式。所以，也不能阻礙靈魂受有形之 'fA: 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地獄的烈火並不是所謂的比峭的烈火，也

不是幻想的烈火，而是真正有形的烈火，我們應該主張靈魂受

有形的火刑;因為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五章41 節記載，主耶穌

稱這種烈火為「給魔鬼和他的使者預備的」。魔鬼都是無形的.

如同靈魂一樣。可是靈魂究竟如何受苦，卻有種種解釋。

因為有些人主張靈魂的確看見烈火，即是靈魂受火燒之

苦。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說: 1"靈魂只因看

見烈火而受火昨日 J (參閱質疑 5. )。

可是，這種解釋卻似乎不能令人滿意;因為任何被看見

者，因為是被看見，便是看見者之成全。所以，不司能因為被

看見而變成看見者的懲罰;可是，偶而有處罰或使人悲傷的作

用，即是因為它被視為有害之物。囡此，除了靈魂的確看見烈

火以外，?月火與軍魂還該有另一種關係，即烈火對靈魂有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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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有形的烈火不可能焚燒無形的靈魂，可是靈魂卻領

悟烈火有害於己。因此，其他人主張，這種領1吾使靈魂害怕和

痛苦，以應險聖經上的話: í他們必然要驚惶失措 J (詠十三

5 )。因此，教宗額我i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說: í靈魂被烈火

焚燒，因為她看見自己被烈火焚燒。」

可是，這種解釋卻似乎仍然不能令人滿意。因為在這種情

形下，其實靈魂並沒有是火刑，只不過偽裝受火刑而已。因為，

雖然虛偽的幻想可能是真正的憂愁和痛苦，正如奧斯定《創世紀

字義新探》卷十二所說的(第二節質疑 3. ) ;可是就這種痛苦而

言，我們不能說靈魂實在受苦，而能說靈魂好像看見自己受苦。

這種受苦的方式‘比幻覺 (visio imaginario) 中所有的受苦方

式，距離受真正的痛苦更遠。因為後者的方式稱為對事物的真正

幻覺，是靈魂自己所有的;可是前者的方式卻稱為對事物的錯誤

概念( conceptiofalsn) ，是靈魂自己錯誤的幻想。此外，那離開

肉身後的靈蹺，或者魔鬼，都是絕頂聰明，不會以為有形的烈火

有害於己，似乎絕不會受烈火的折磨。

因此，其他學者說，我們靈魂也應該主張受有彤的火

刑。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說: í我們從聖

上的話，可以推斷靈魂不僅因看見烈火而受火刑，而且也因感

受烈火而受火刑。 J (學閱質疑 5. )。他們解釋這種可能性如

下，這種有形的烈火可以從兩方面看:第一，這種烈火是一種

有形物，如此則對靈魂無可奈何;第二，這種烈火是天主正義

的報復工具，因為這是天主正義的秩序迫切需要的，犯罪的豆豆

魂使自己屈伏於有形物的權下，也因有形物的!使自己屈伏於1懲

罰的權 F 0 (參閱:大亞爾伯， <<言論集釋義》第四集卷凹十

四第三十七、第四十節)可是，工具卻不僅因自己的本性能力

而動，也因主要的動力而動。因此，如果這種烈火因神力而

動，那麼這種?!l火影響人和魔鬼的精神，也就不無理由;正如



《論聖事>> (參閱:第三集第六十二題第一節)所說的，聖事學化

人的靈魂。

34 可是，這種解釋卻似乎也不能令人滿意。因為一切的工

具都有與自己本性相同的行為，而產生工具所產生的行為，不

當 僅原動力產生這種行為，而且原動力完成第一行為，也應該完
室 成第二行為。如同在領洗時，以水洗身體而聖化人的靈魂，如

第 同以鋸子鋸木而建築一棟房屋一樣。因此，烈火應該影響人的

十

七冊
已閉

靈魂，靈魂與烈火該有一點共同性，使烈火成為天主的正義懲

罰罪惡的工具。

因此，除非靈魂與肉身合而為一，否則我們就應該說，

目 肉身的本肝可能影響靈魂，也不可能有害於靈魂，或者使靈
是 魂痛苦。因為我們都知道: í這必腐朽的肉身，重壓著靈魂」
的
問

題

(智九 15 )。可是靈魂與肉身合而為一，卻分為兩種方式。第

一，靈魂成為物質的形式，由靈魂與物質合成一單純物( unum 

simpliciter) 。既然如此，貝IJ靈魂與肉身合而為一，就可以使肉

身復活，靈魂似于也受肉身的重壓。可是，人和魔鬼的靈魂卻

不如此與有形的烈火合而為一。靈魂與肉身合而為一的第二種

方式，如同原動力與可動之物合而為一﹒，或者佔據地方之物與

地方合而為一，如同無形物( incorporale )佔據地方一樣。既然

如此，無形受造物的靈魂就受地方的限制;因此，無形受造物

的靈魂如果存在這個地方。就不可能存在別的地方。雖然有形

物 (corporea res) 的本性有確定無形的精神之地方的作用，可

是有形物的本性卻不可能使無形的精神困在這個地方，以致於

不能去別的地方，如同屈伏於地方的權下一樣:因為精神的本

性並不佔據地方，如同屈伏於地方的權下一樣。可是，後一層

功能是外加在有形烈火上的，因為是天主正義的報復工具，而

能這樣困住精神。這樣就成了精神的處罰，使之不能按照自己

的意願而為所欲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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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的主張，因為他解

釋如何體驗到火燒之苦，說: r當真理宣判富有的罪人應該受

火刑的時候，哪位明智者還將否認惡人的靈魂被囚禁在烈火中

呢! J 儒利安主教 (Julian de toledo.652-690) 也贊成這種主

張，正如聖師教宗額我略一世於《言論集釋義》第四集卷四十

四第七章所引證的: r如果活人的無形靈魂被囚禁在肉身內，

那麼惡人的鼓魂為何在死後就不可能被囚禁在有形的烈火中

呢? J 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一第十章也有這種主張，正

如靈魂在活著時與肉身合而為一，而賜給肉身生命，雖然靈魂

是精神體，肉身是形體;可是，靈魂卻由於這種合而為一，產

生對肉身的熱愛之情。同樣地，靈魂也受烈火的姻綁， I以領

受烈火的懲罰y 靈魂也由於這種合而為一而{，、懷恐懼。

所以，我們應該把上述的主張合而為一，期能完全暸解

靈魂為何受有彤的火丹IJ ;即是說，烈火所有的本性‘足以使無

形的靈魂與它合而為一，如同佔據地方之物地與地方合而為

一。可是，因為熱火是天主正義的報復工具，似乎使靈魂是被

個綁的;因此，這種烈火的確有害於靈魂。既然如此，貝IJ靈魂

以為烈火是有害於己之物，而受火刑。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

《對話錄》卷四順便提及這 A切，正如上文所指明的。

釋疑 1.奧斯定以探究方式講話。他在《天主之城》一書中，

提出了另一種解釋法，正如上文所指明的。

或者可以說:奧斯定認為那直接使靈魂痛苦和憂愁的，

都是精神物，因為靈魂是以領悟的方式，領悟烈火是有害於己

之物。這種領悟的烈火是使靈魂受苦的近因( cansa proxi

ma) ;可是那存在靈魂以外的有形烈火，卻是使靈魂受苦的速

因( causa renota )。

2.雖然靈魂本身比烈火尊貴，可是烈火卻因為是天主正



義的工具而比蠶豆鬼高貴。

3 哲學家和按其武說的，是使被動者變成主動者之性質

詢 的作用。可是，烈火對靈魂的作用卻不是這樣的。因此，這種

論證並不成立。

里 4.?!i火對話魂的作用不是以影響的方式，而是以拘囚的
三 方式，正如上甘情明的。所以，這種論證並不正確。

第 5 在智能的知覺中( \恆的 intellectualis) , ;ÌÍ~不因某物被看

十 見而有憂苦，因為被看見者不可能因被看見而啦!智能相反。在

南 感官層面，被看見者對視覺器官偶而可能有害、有破壞作用。

論 但是智能知覺能夠有安苦作用，因為知道被看到者是有害的;

自 但不是只要一看見就對它有害，而是以其它的方式，靈魂就是
實 這樣看見火時感到憂苦。
的 6. 並非在各方面都相似，只是在某方面，正如上文所指
問

題明的。

7.雖然在靈魂與物體之間並無物質性接觸，但彼此之間有

一種精神性的接觸:就如天界之推動者，因為是精神性的，在推

動天界時，是以精神性的接觸與天界接觸，其方式即所謂的「憂

苦性的觸動 J '正如《論動物之生殖》第六章所說的。這種接觸

足以產生作用。

8.除非天主許可一一或者為教訓世人、成苦為考驗被選

者，否則惡人的靈魂絕不會離開地獄。可是，無論他們是在地

lt.Æ以外的任何地方，總是看見地獄的烈火，這是為懲罰他們所

準備的。因此，這種視覺是他們受苦的直接原因，正如釋疑 1 . 

所說的。他們不論在何處，都受地獄的火燒之苦:如同囚犯住

在監獄之外，似乎也受囚禁之苦一樣，認為自己是被判坐監的

人。因此，正如被選者的光榮，不論被選者身在何處，都不會

減少:基本的賞報不會減少，偶然的賞報也不會減少。如果他

們有時離開天空，那麼這似乎成為他們光榮;同樣地，如果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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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由於天主的許可，能夠暫時離開地獄，也絕不會減輕他們所

受的罰。這就是「詰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對《雅各伯書》第

三章 6節: í燃燒生命的輪子」道理，說: í魔鬼處處都在，

或者在空中，或者在地上，拖著自己的火焰刑具。 J 0 可是質疑

是誤以為有形的烈火是靈魂受苦的直接原因，如同烈火是肉身

受苦的直接原因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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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一題

論生者對亡者靈魂的救助

一分為十四節

車 然後要討論的是，生者對亡者靈魂的救助(參閱第六十九題
主引言)。

第
十
七
冊

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十四個問題:

一、一人所奉獻的救助 (suffragium) ，是否可能有孟於另

一人。

二、生者的善-..l..是否可能救助亡者。

三、罪人所奉獻的救助是否有孟於亡者。

四、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是否有孟於生者。

五、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是否有孟於地獄的惡人。

六、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是否有孟於煉獄靈魂。

七、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是否有益於靈薄獄的兒童。

八、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是否有孟於天堂的聖人。

九、是否唯有聖教會的祈禱、彌撒聖祭和哀矜，才可能或

者特殊地救助亡者靈魂。

十、聖教會所頒的大赦，是否也有孟於亡者。

十一、葬禮是否也有益於亡者。

十二、生者為一位亡者而奉獻的救助，是否也有益於其他

亡者。

十三、生者為許多亡者而奉獻的扶助，是杏有孟於每個亡

者。

十四、不是專為某些人奉獻的普通救助，與專為某些人奉

獻的普通救助，效力是否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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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一人所奉獻的救助是否有益於另一人

有關第一節‘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一人所奉獻的救助( suffragium) ，似乎不可能有益於另

一人。因為:

1. ((迦拉達書》第六章 7 節說: 1"人種仟麼，就收什

麼」。可是，如果一人由於他人的救助而獲得放果，那麼他就由

他人所播的種子而收穫果實。所以，人由於他人的救助，自己

一無所得。

2.此外，每人按自己的功勞而有所得，這屬於完全的正

義。因此， <<聖詠》第六十二篇 13 節說: í 因為你按照各人的

行為﹒予各人以報酬。 J 可是，天主的正義卻不可能有缺點。

所以，一人不可能由他人的行為得到救助。

3.善工是有的勞的，也是值得頌揚的，即是因為這種善正

是自願的行為( voluntarium) 。可是，人卻不可能由另一人的善

工而受頌揚。所以，人的善工也不可能是他人的功績。

4.此外，以善報善，以惡報惡，這也屬於天主的正義。

可是，無人因他人的罪惡而受罰，正如《厄則克耳》第十八章

20節說: 1"誰犯罪，誰就該喪亡」。所以，人也不因他人的善工

而得到幫助。

反之 1. <<聖詠》第一一九篇的節說:

遵守你命令的人為友」。

2.此外，一切的信徒因愛德合而為一，正如《羅馬書》

第十二章5節所說: í都是一個身體的肢體」。可是，一個肢體

卻因別的肢體而獲得幫助。所以，一人因另一人的功勞，可能

獲得幫助。

「我要與一切敬畏你，

我解答如下:人的行為可能有兩種目的。第一‘為獲得正解



某種處境，例如:人因功勞行為而撞得真福的處境。第二，為

獲得處境的某種後續效果，例如:人因某種行為而獲得某種附

40 加的賞報 (praemium accidentale) ，或者免罰。人的行為可能以

兩種方式產生這兩種功能:第一種，藉著功勞;第二種，藉著

車 所禱。這兩種方式有所不同，因為功勞是根據正義;但是所禱
三 者得到所求助的，只是因了被祈求者的慷慨大方。

第
所以應該說，為獲得某種處境，一人的苦工絕不能按功

E 勞方式而有益於另一人的處境，即是由於一人的行為而使他人
間 撞得永生。因為天主按照領受恩寵者的尺度，賞問他分享自己

誦 的光榮;可是，天主卻安排人由於自己的行為﹒而不是由於他
肉

身
{夏
活

的

題

人的行為，配得分享祂的光榮一一這裡指的是光榮的中目稱準

備。可是當他還生活在世的時候，藉著祈禱，他人的苦工卻可

能有益於另一人獲得某種處境，例如:一人可以為另一人祈求

最初的恩寵。因為祈禱依賴我們所折求的天主的仁慈，我們所

可能祈求的一切，都歸於天主的權下。

可是，為獲得這種處境的後續效果或附帶效果，一人的

善工卻不僅藉著祈禱，而且也藉著功勞方式而可能有益於另一

人，共有兩種方式。第一，在根源上相通 ， t(li;{ 苦工中的愛

德。因此，一切因愛德而合而為一的人，都由彼此的善工而獲

得某種利益:按照每人的情形;因為縱然在天主仁，每人也都

分享他人的善工。因此，這就是信經 (articulus f、idei) 所說的

「諸聖相通功 J (communio sanctorum) 。第二，行善工者的意

向，因為他們行這些善工的特殊目的，就是為有益於這些人。

因此，他的善工為這些人而行，行善工者似乎把這些善工讓給

這些人;所以，這些善工或者為滿足補贖，或者為不能改變情

形的類似的目的，而可能有益於這些人，只是不能改變處境。

釋疑 Î .這種收穫就是獲得永生，正如《若望褔音》第開車:3ó



節所說的: I且為永生收集了果實」。可是，永生的分享卻不只

賜給行善工的人而已。 但縱然人為他人獲得水生而祈禱，除非

自己行善工，否則不會獲得永生;即是天主因人的析禱，而問 41 

給人恩寵，因而獲得永生。

2.人為他人而行的善工，是他人得到放果。同樣地，他人 補
編

向我一起行的善工，似乎也成為我的功績。因此﹒如果這人獲得

他人因愛德、或者為他而行的善工效果，就不相反天主的正義。

人類的正義似乎也是如此，所以可以代替他人做補贖。

3.頌揚只與人的行為有關。因此，頌揚「與某事有關 J ' 

正如《倫理學》卷一第十三章所說的。因為沒有人會由於他人 喜
者
對

亡
者

靈
魂
的

救
助

的善工，而成為或顯示他對某事的準備好或不好，因此沒有人

因他人的善工而受頌揚;人只是偶然因他人的善工而受頌揚而

己，因為人似乎有時也是這些善工的原因:或者提供行善工的

寶貴意見，或者協助人行善工，或者提供行善工的其它方法。

可是善工卻不僅因人妥善準備，而且也因人獲得妥善準備的後

續效果、或者處境的後續效果， I市有功於人。

4.我們剝奪那應該歸於他人之物，就是直接地相反正

義。可是，我們交付給某人不欠他的東西‘卻不相反正義，而

是超越正義的範圍一一因為這屬於慷慨大方。可是，除非人被

剝奪那屬於自己之物﹒否則不可能由於他人的罪惡而受害。因

此，人由於他人的善工而獲益匪淺，並非像人由於他人的罪惡

而受罰那樣不宜。

第二節 生者的善工是否可能救助亡者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超 生者的善工似乎不可能救助亡者。因為:

1 .首先，宗徒《致格林多後書》第五章 10節說: 「因為

我們眾人都應出顯在基督的審判台前，為使各人藉他肉身所行

皆
知
七
斗
題



的，或善或惡，領取相當的報應。」所以，人一日離開肉身，

他人在他死後為他所行的一切善工，為他無所增益。

42 2.此外，這與《默示錄》第十四章 13節所說的似乎相同:

神
學

「凡在主內死去的，是有福的!因為他們的功行常隨著他們。」

3.此外，善工只有益於向生活在世的人。可是死後的人

三 卻不是現世的旅行者( viator ) ; <<約伯傳》第十九章 8節論及
第 現世的旅行者，說: ["他攔住我的去路，使我不得過去。」所

E 以，亡者不可能因生者的救助而得救。
冊 4.此外，除非亡者與生者之間有共同的生活，否則無一

論 亡者可因生者的苦工而得救。可是，生者與亡者之間毫無共同

自 生活可言，如同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一第十一章所說的。所
{重
活

的
問

題

以，生者的善工不可能救助亡者。

反之 1. <<瑪力口的下》第十二章的節說: ["這實在是一個聖善

而/重誠的思想。為此，他為亡者獻贖罪祭，是為叫他獲得罪

赦」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《論追薦亡者》第一章說: ["這種習慣

顯示普世聖教會頗大的權威，神父在祭台前祈求主天主，也把

亡者託付給主天主，非常重要。 J 這種習慣由宗徒們開始:正

如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救助死人>> (De su仔ragiis mortuomm) 第

三節所說的: ["救世主的門徒和宗徒們都深知這些奧蹟，在這

些令人驚奇和生動的奧蹟中，他們規定了追悼那些死於信德中

的人們。」狄奧尼修《教會階級論》第七章也加以證明，提及

初期教會的禮儀也為亡者析禱，他同時也主張生者的救助有益

於亡者。所以，毫無疑問地，我們應該相信生者的救助有益於

亡者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愛德是聖教會所有肢體彼此合而為一的鎖



鍊，不僅與聖教會的生者，而且也與那些死於愛德中的亡者合

而為一。因為愛德並不隨肉身生命結束， (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

三章 8節說: r 愛永存不朽 J ;同樣地，亡者也生活在生者的 43 

記憶中，因此生者可以想起他們。既然如此，則活人的救助就

有益於亡者，如同活人的救助有益於活人一樣，共有兩種方 閉

式;第一，因為生者興亡者因愛德而合而為一;第二，因為生 一

者直接地想起亡者。可是，我們卻不應該說，生者的救助使亡 害
者由不幸變成幸福的生活，或者反過來說。可是我們卻應該 士
說，生者的救助可以在不改變亡者處境的情況下，減輕亡者所 題
受的罰。 望

釋疑 1 .當人尚生活在肉身內的時候，已經立下了在他死後有

益的功勞。因此，如果死後對他有益，這是亡者尚生活在肉身

內所行之事的結果。

者
對

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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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按照大馬士革的若望所說的話，我們應該認為上文 助

反之 2.所引證的道理，意指最後審判時將施行的賞罰，即是永

恆的光榮、或者永恆的不幸，每人都將領受，只按照他在肉身

e 內所行的。可是，生者的救助現在卻可能幫助他們。

2.這句話說明永恆賞罰的後果，之前他已先說: r凡在

主內死去的，是有福的! J 

或者我們應該說，活人為亡者而行的苦工，似乎也是亡

者的善工，正如上文第一節所說的。

3.雖然死後的靈魂並不完全屬於現世處境，可是似乎在

某方面仍然屬於現世，因為他們還要等待最後的審判。因此，

他們的去路被「攔住」了，以致不能再以善工改變他們基本的

幸與不幸結局。可是，他卻沒有完全被「攔住」他們的去路，

因為在他們獲得最後的賞罰方面，可能獲得生者的救助，因為

他們仍然是現世的旅行者。



4.雖然哲學家說:在亡者與生者中間，分享公民的善工

是不可能的，因為亡者並不屬於公民生活的範圓;可是，他們

44 卻可能分享公民精神生活的善工，即是他們藉著愛德而分享那

歸向天主的生活， í亡者的精神生活於天主 J (出積禮，道明會

自 亡者臼課，集禱經)。
大
全

第
第三節 罪人所奉獻的救助是否有益於亡者

2 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用 質疑罪人所奉獻的救助似乎無益於亡者。因為:

論 1 .正如《若望福音》第九章 31 節所說的: í天主不俯聽

目 罪人」。可是，如果罪人的祈禱有益於他們所析禱的人，那麼天
1夏
〉茵

的
問

題

主就俯聽了罪人的祈禱。所以，罪人所做的救助無益於亡者。

2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牧靈學>) (Postoralis) 第一集

第十章說: í天主所不悅樂的人，奉派轉求天主，反而招致天

怒。」可是，每個罪人卻都不是天主所悅樂的人。所以，天主

並不因罪人的救助而施仁慈。因此，他們的救助為亡者毫無神

益可言。

3.此外，人的善工似乎對行善的人，比對他人更為有

益。可是，罪人的善工為自己卻毫無所得。所以，罪人的善工

為他人更毫無所得。

4.此外，一切有功勞的善工應該是活的，即是因愛德而

形成(第一集第一一四題第四節)。可是，罪人所行的善工卻是

死的。所以，罪人為亡者而行的善工，毫無神益可言。

皮之 1 .無人可能確知某人有罪，或者有天主的聖寵(第二集第

一一二題第五節)。所以，如果唯有那些有天主聖寵的人所行的

救助才有益於亡者，就很難知道該由哪些人使他亡故的親友得

到救助，如此一來，許多人就不想為亡者謀求救助。



2 此外，正如奧斯定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一-:J章和

《書信集》第四集卷四十五所說的，人在死後能得到他人的救

助，是因為他在世時立下了死後能得到救助的功勞。所以，救 的

助的效力按照被救助者的情況做衡量。所以，善人或者惡人所

奉獻的救助，毫無區別可言。 (
補
編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惡人所奉獻的救助，可以從兩方面來看。 專
第一，看救助的事情本身 (ex opere operato) ，例如:彌撒聖 土
祭。因為我們的聖事本身有效力，不受施行聖事者 (ex operc 題

能有功於己，也不可能有功於人。另一方面，罪人所奉獻的救

ope叫is) 的影響，任何人行聖事的效力都相等(第三集第六十 豐
四題第五節)。既然如此，惡人所奉獻的救助也有孟於亡者。 者

對
第二看行車之人。這時我們應該加以區分。因為我們可 言

瓷室

主盟
的

救
助

以認為罪人所奉獻的救助行動純屬於他自己所有，這時絕不可

助行動是他人的，共有兩種情形。第一種情形，因為罪人代表

整個聖教會奉獻救助，例如:神父在聖堂中，為亡者舉行蹟葬

禮。因為我們認為神父以聖教會的名義，或者代表聖教會舉行

積葬禮，正如狄奧尼修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十三章第四

節所指明的:這位神父所奉獻的救助，雖然他是罪人，卻有益

於亡者。第二種情形，當他施行聖事的時候，如同是他人的工

具一樣。因為工具的善工更應該屬於主要的主使人(原動力

agens) 。因此，雖然以他人的工具方式執行的人並不是能立功

的，可是他的行動卻因為主要的主使者，而成為有功勞的:如

同有罪的僕人，由於那有愛德的主人的命令，而行仁慈善立一

樣。因此，如果一個死於安德中的人‘命令人為自己奉獻救

助;或者其他有愛德的人，命令人為自己奉獻救助;雖然那奉

獻救助的人有罪，這些救助還是有益於亡者。可是，如果那奉

獻救助的人有愛德，就更有益於亡者:因為這兩種人所行的善



工，都是有功勞的。

的 釋疑 1 .罪人所奉獻的祈禱有時並不屬於罪人，而屬於他人。

既然如此，就堪當天主俯聽罪人的祈禱。

單 可是天主有時俯聽罪人的析禱，是因為罪人所折求的，
言 中悅天主的聖意。因為天主不僅顧及義人的利述，也照顧罪人
第 的利益，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五章的節所指明的:並不是因了

寸 他們的功勞，而是由於天主的仁慈。因此， í註解J (拉丁通行

兩 本註解)講《若望福音》第九章 31 節: í天主不偷聽罪人」的

論 道理，說: í f也是以瞎子的資格說話，並不是以一個看得很清

自 楚的人的資格。」
(2 2 雖然天主並不中悅罪人的析禱，可是由於他代表天
的 主，也奉天主之命而奉獻祈禱，罪人的祈禱可能中悅天主。
問

題 3.罪人所奉獻的這些救助，毫無悔益可言，有時是因為

他個人沒有妥善準備，不能從中得到益處。可是其他妥善准備

的人，卻似乎能獲得救助的益處，正如上文所說的。

4.就罪人的善工屬於他自己而言，雖然罪人的善工並不

是活的;可是就罪人的善工屬於他人而言，罪人的善工卻可能

是活的，正如上文所說的。

可是反對的理由說，一人由好人或壞人謀求救助，並無

關重要。因此，我們也應駁斥這些論證。

5. (皮之 1 . )雖然人不能確知他人是否是正有聖寵的情況

下，可是從人的外表可以大致評估他們是否為有聖寵者，因

為: í你們可憑他們的呆實辨別他們 J '正如《嗎育福音》第七

章的節所說的。

6. (皮之 2. )為使救助有益於他人，受益人需有得到這種

益處的能力( capacitas ) ;人是藉著自己在現世所行的善工，才

獲得這種能力，這就是奧斯定之言的意義。此外，也要看善工



的品質。這品質與受益人無閥，而是看行車之人，或是執行

者，或是主使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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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是否有益於活人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似乎無益於活人。因為:

1 .就人頓正義而言，如果人代替他人還慣，那麼人並沒

有免除自己的債務。因為那奉獻救助的人，代替那應受救助的

人還償。所以，他並沒有因此而免除自己的債務。

2.此外，人所做的一切，都應該盡力而做。可是，幫助

二人卻優於幫助一人。所以，如果生者語著自己所奉獻的救助

而還了亡者的潰，也免除了自己的債務，那麼人似乎不應該為

自己做補贖，而應該常為他人做補贖。

3.此外-如果人為他人所做的補贖，對自己同樣有益，按

同理，若同時為第三人做補贖，對第三人也同樣有益，以此類

推。所以一人用一個補贖便能救所有的人，這是錯誤的意見!

反之 1. <<聖詠》第三十五篇 13 節說: 1"不斷是心祈禱」。所

以，人為他人奉獻的救助，也有益於那些做補闊的人。

2.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死於信德的人fr們門，>> (De his qui in n 1 

fide do叮rml悶E位run

聖油，他即是{傅專油者，首先分享傅油禮，後來才博病人;同樣

地，凡為近人的得救而盡力的人，首先有益扣自己，之後也有

益於近人。」既然如此，貝IJ爭論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人為他人而奉獻的救助苦工，可以分為兩

方面:第一，以補償的方式賠補罪罰，這是補贖所關注的。 f去，

這種方式，救助的善工被認為屬於那被救助的人，赦免他應該



受的罪罰，不赦免那奉獻救助者的罪罰。因為在這種賠京市中，

在意的是正義的公平|生 (aequalitas iustitiae) 。這種補贖善工能

的 夠與一個處罰相等，而不與另一個處罰相等;因為兩個罪人的

罪(貢比一個罪人的罪債，需要更大的補贖。

單 第二，救助可以看為是獲得永生的功勞﹒因為救助所有
室 的善工，都出自愛德的根基。既然如此，人的救助善工不僅有

第 益於所救助的人，更有益於那奉獻救助的人。

E 這足以解釋以上三點質疑。因為最前面的論證是的救

用 助是補償性的善工;可是之後的其它論誰，卻出自救助是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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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是否有錢於地獄的惡人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 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似乎有益於地獄的惡人。因為

《瑪力日伯下》第十二章的-43 節說: í 當時在每個死者的內衣

下，發現都有(雅木尼雅)偶像的符辣，這原是法律禁止佩帶

的......猶大把二千銀達 1馬， l毛到耶路撒冷作贖罪奈的獻儀。」

1 .可是顯然地，他們都犯了違反法律的大罪，這樣是死

於大罪中而下了地獄。所以，活人為亡者而奉獻的救助，有益

於那些已下地獄的惡人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於《書信集》卷四十四第二章說: í救

助有益於他們，或者完全獲得罪之赦，放者至少減輕他們的永

罰。 J (參閱第三節反之 2. )。可是，唯有那些已下地獄的人們，

才稱為被罰的 c 所以，活人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有益於那些已

下地獄的惡人。
3.此外，狄奧尼修《教會階級論》第仁宇而﹒ 「如果現

世義人的祈禱有益於那些還活著的人們，那麼他們的祈禱為何

不更有益於那些死後堪當他們神聖祈禱的人們呢? J 由此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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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活人的救助有益於活人，更有益於亡者。可是，活人的救

助卻也有益於那些還生活在現世的大罪人:因為聖教會每天為

罪人而折禱，懇求天主常賜他們回頭歸向天主。所以，活人的

救助也有益於那些死於大罪中的人們。

4.此外，閱讀《教父行傳》卷三，得知大馬士革的若望論

及馬力日略 (Macarius) 在路上找到一個死人的頭蓋骨，他在祈禱

後，又找到了那個死人的頭;這個頭回答說，它是一個已下地

獄的外邦司祭的頭;它承認馬加略的祈禱救了他自己，也救了

其他人。所以，聖教會的救助有益於那些已下地獄的惡人們。

5. 此外，大馬士革的若望也敘述大古自我略為圖拉真

(Traianus) 皇帝祈禱，天主俯聽他的祈禱，說: í我俯聽了你

的聲音，我也寬赦了圖拉真皇帝」。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所說

的: í整個東方和西方都是這事的證人。」可是顯然地，圖拉

真皇帝卻已下了地獄，因為: í他判處了許多殉道烈士的死

刑J '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所說的。所以，聖教會的救助也有接

於那些已下地獄的惡人們。

反之 1 .狄奧尼修《教會階級論》第七章說: í大司祭並沒有

為不潔的人祈禱;因為他為不潔的人祈禱，就是違抗天主的命

令。」馬克西註釋說: r他並沒有為罪人獲得罪之赦而折禱，

因為天主不會俯聽他為罪人奉獻的祈禱。」所以，救助無益於

那些已下地獄的惡人們。

2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》卷二十四第十九

章說: r那時 J '即是在公審判之後， r不祈禱的理由，因為人

已被判受永恆的火刑;如同現在不祈禱的理由，因為魔鬼和他

的使者已被判受永罰。按同理，聖人們並不為不惜的亡者和惡

人祈禱，因為聖人已知道他們被判受永罰‘在這位公正的審判

官台前，他們不可能獲得聖人祈禱的功勞。」所以，聖教會的



救助無益於那些已下地獄的惡人們。

3.此外，奧斯定《書信集》卷四十五第二章)說: í凡亡

50 者的朋友為那些不因愛德，也不因聖事所產生的信德而離開肉

身的人盡祈禱的職責，實屬徒勞無益。 J 可是，一切惡人卻都

單 是這種人。所以，聖教會的救助無益於那些已下地獄的惡人。
大
全

軍 正解我解答如下:關於那些己下地獄的惡人們，共有兩種意

于 見。第一種意見主張，這個問題應該分為兩方面。一方面，關

兩 於時間;他們主張在公審判之後，凡己下地獄的惡人，都沒有

論 絲毫的救助。可是有些惡人在公審判之前，卻有聖教會的救

皇 助。另一方面，他們主張地獄的惡人並不完全相同。有一些惡
軍 人窮凶極惡，即是他們死亡，毫無聖教會的信德和聖事:因為
酌 這些人不應該，也不屬於聖教會的行列，聖教會的救助不可能
問

題 有益於他們。其他的惡人並不是窮凶極惡，即是他們曾屬於聖

教會的行列，有信德、曾領過聖事，也曾行過這種善工。聖教

會的救助應該有益於他們。

可是，他們卻遭遇一些擾亂心靈的疑難，即是因為這些疑

難，似乎從此與他們形影不離。因為既然就強度( intensio) 而

言，地獄的刑罰是有限的;雖然就時間而言，地獄的刑罰卻是無

限的，增多救助，意謂著可能完全豁免地獄的刑罰。這是奧利振

於《統治者)) (Peri Archon) 卷一第六章所舉的錯誤見解。因

此，他們想用各種方法盡力逃避這種疑難。

因為浦瑞械希提魯 (Prae positin肘， 1150-1210年)主張，

救助惡人的方法可能繁多，並不是使他們永遠完全兔於受罰，

而是暫時完全兔於受罰，即是直到公審判之日。這種主張與奧

利振的主張並不完全相同;因為他們的靈魂與肉身，屆時將重

新合而為一，被投入地獄而受永罰﹒毫無得放的希望。

可是，這種意見卻似乎相反天主上智的安排，因為祂有



條不紊地治理萬物。除了懲罰以外，就無法治理罪惡。因此，

除非先補贖罪惡，不可能兔罰。因此，當罪惡仍然存留在惡人

身上峙，他們的刑罰絕不會中止。 51

因此，吉耳貝 (Gíslibcrtus PO汀巴tanus ， 1080----1154年)想

出了另一種解釋，他們主張救助的減刑 (dimínutio poenarum) 

過程，如同直線的分害!j過程一樣:雖然直線是有限的，可是卻

可以無限地加以分割，也是分不完的;因為不是按相同的數量 空
減少，而是按伯同的比例減少。正如我們說，先把整體減少四 士
分之一，其次又減少四分之一，再其次又減少四分之一，這樣 題
可以無限地減少下去。同樣地，他們也主張第一次救助減少一 望
部分罪罰，第二次救助按照相同的比例，又減少一部分罪罰， 者

對

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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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這種解釋卻有許多缺點。第一，因為這種無限的分割適於

連續分量( quantitasωntinua) ，似乎不能變成精神分量( quanti

tas spiritualis) 。第二‘因為如果價值相等，那麼第二次救助能

少於第一次救助，並無理由。第三，因為除非罪過減輕，罪罰

就不可能減輕;除非赦免罪過，也就不可能赦免罪罰。第四，

因為直線的分割達到我們不可能感覺的長度，可感覺的肉身不

可能分成無限的。既然如此，則在許多的救助以後，所存留的

罪罰勢必太小，幾乎絲毫感覺不到，就不再是罪罰了。

因此，其他人又想出另一種解釋。因為亞提書

( Altissiodorensis) <<金言全集)) (Summa aurea) 主張，救助不僅

因減輕罪罰，或者中止罪罰，而且也因安慰受苦者，而有益於

惡人:如同身負重擔的人能以水洗面一樣，因為這樣他更有力

氣身負重擔，可是他的重擔並沒有減輕 c

可是這種解釋卻仍然不能成立，因為永火或多或少重壓

著惡人，是他罪有應得，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》卷

九第六十五章所說的。因此，有些惡人受比較多的火刑，有些

惡人受比較少的火刑。因為惡人的罪過仍然不變，所以惡人不
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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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受比較輕的罪罰。

此外，上述的意見是大膽的假設，當然相反聖人們的主

52 張，也是毫無根據的，當然絲毫沒有權威，也是不合理的。一

方面，因為地獄的惡人並不在愛德的鎖鏈之內，活人的善工因

車 愛德的鎖鏈而與亡者有關。另一方面，因為地獄的惡人完全走
三 到了生命的終點，而獲得了最後的報應，如闊天堂的聖人們一
第 樣。因為肉身所剩下的刑罰，或者光榮，並不能使他們成為現

E 世的旅行者( viator )。因為本來而基本的光榮存留在聖人的靈

冊 魂上;同樣地，惡人的不幸也存留在惡人的靈魂上。因此，他

論 們的罪罰不可能被減輕，如同聖人的基本賞報( praemium 
肉

身
{要
活

的
問

題

巴ssentiale) 也不可能增加聖人的光榮一樣。

可是，我們卻贊成救助有益於惡人:如果他們主張救助

並不是因為有益於減輕罪罰，或者中止罪罰，或者減輕覺苦

( poena sensus) ;而是因為救助可能取消惡人受苦的質料一一

如果他們自知被入遺棄，如同無人照顧的人一樣，他們就可能

有這種痛苦質料。當人們為他們奉獻救助的時候，就減少了受

苦的質料。

可是這種解釋按照普通法也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正如奧斯

定《論追薦亡者》第十三章所說，尤其針對惡人: r亡者的神

魂所在的地方，看不見人在現世所做的，或者所發生的一切。」

因此，他們並不知道世人救助他們的時候:除非超越普通法，

天主賜給某些惡人這種救助。這是絕對不可靠的主張。

因此，主張救助無益於惡人比較妥當;聖教會也無意為他

們析憶，正如上文皮之所指明的。

釋超 1 .在亡者身上不是偶像的符鏢，也不是崇拜偶像的標

記，而是表示他們是勝利者，戰爭的勝利品應該hitf他們。可

是，他們卻犯了貪慾的小罪。因此，他們並不是地獄的惡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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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救助可能有益於他們。

或者按照一些意見指出﹒我們應該說他們在戰鬥中提經

艱險，因而痛悔了自己的罪過，正如《聖詠》第七十八篇 34

節: r上主擊投了他們，他們即來尋覓上主」。可以這樣大概推

估。所以‘為他們獻贖罪祭。

2.此外，在這些話中，懲罰是按廣義意指一切的罪罰。

因此，有時也包括因救助而完全予以補贖的煉獄罪罰，有時也

包括並不完全補贖、而可能減輕的煉獄罪罰。

3.救助亡者比救助生者更為天主所悅納，因為亡者更需

要救助:因為亡者不能自救‘如同活人一樣。可是，生者的現

狀較佳，因為生者可能由罪人而變成有聖寵的人，我們卻不能

說亡者由罪人而變成有恩寵的人。因此，我們為生者與亡者祈

禱的理由並不相同。

4.這種救助並不是使他們的罪罰減輕，正如上文所說

的:而只是人祈禱天主許可他們彼此相見，因而他們得到一種

想像的但非真實的快樂，因為得到了他們所盼望的。就如同

說: r當人犯罪時，魔鬼感到快樂一樣，雖然魔鬼絕不因此而

減輕自己的罪罰:如同說天使同情我們的災難，並不因此而減

少天使的歡樂一樣。 J (參閱: <<依撒意亞》第三十三章 7 節;

《區加利亞》第一章 12節)。

5.關方企圖拉真 (Traianus) 的事件，或許可以假設他因教

宗額我略一世的祈禱而重生，也獲得了天主的恩寵，因而獲得

了罪之赦，後來也免於受罰;也如同一切因奇蹟而從死者中復

活起來的人一樣。顯然地，其中有許多人是偶像崇拜者，也是

惡人。所以應該說，他們的被判入地獄並非是最終的判決。就

高級原因 (causa superior) 而言，天主預見他們重生，天主對

他們的安排也就應該不同(參閱:第六節釋疑 1 . )。

或者按照一些意見指出，圖拉真的靈魂不是完全免除永



罰，而是暫時兔除，直到公審判之日為止。可是，我們卻不應

該說這是救助的通通結果。因為普通法的情況與天主賜給某些人

54 特恩 (privilegium singularis) 的情況並不相同， I如同人事( res 

humana) 的範團與天主德能的奇蹟範圍截然不同」一樣，正如

雷 奧斯定《論追薦亡者》所說的。
大
全

第
第六節 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是否有益於煉獄靈魂

寸 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兩 質疑 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似乎也無益於煉獄靈魂。因為:

論 1 .煉獄是地獄的一部分(第六十九題第五節)。可是「在

自 地獄中，絕無救贖 J (出積禮，道明會亡者臼課，晨經) 0 <<聖
{重
活

的
問

題

詠》第七篇 6節說: I在陰府扭，還有誰稱頌你? J 所以，生

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無益於煉獄靈魂。

2.此外，煉獄的罪罰是有限的。所以，如果生者為亡者

奉獻的救助可以赦免一些罪罰，那麼只要增加救助，就可以完

全赦免罪罰。既然如此，即罪過就將完全不受罰，這似乎相反

天主的正義。

3.此外，靈魂下煉獄的目的，是期能成為潔淨的，才可

以進入天國。除非本身有所改變，無物能成為潔淨的。所以，

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並不能減輕煉獄靈魂所受的罪罰。

4.此外，如果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有益於煉獄靈

魂，那麼那些因受命於他們而為煉獄靈魂奉獻的救助，更有益

於煉獄靈魂。可是，這些救助卻不總是有益的;例如，臨死的

人準備為白己奉獻許多救助，如果真正地奉獻了，就足以赦免

他的一切罪罰。所以，我們假設這些救助直到他被免除罪罰

時，尚未奉獻，這些救助為他毫無梅益可言。因為我們不能說

在奉獻救助以前，救助已有益於他;可是在奉獻救助以後，他

並不需要救助，因為他已被免除了罪罰。所以，生者為亡者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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獻的救助，無益於煉獄靈魂。

反之 1 .奧斯定於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一-0章說: í救助有

益於那些並不太好，又不太壞的人。」。可是，這些人卻都被囚

禁在煉獄中。

2.此外，狄奧尼修《教會階級論》第三集第四節第七章

說: í那為亡者祈禱的天主司祭，為那些度聖善生活，卻由於

人類的軟弱而有一些罪污的亡者祈禱。」可是，這些人卻都囚

禁在煉獄中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煉獄的刑罰彌補肉身還沒有做完的補贖。

因此，正如上文第一節釋疑 2. (參閱:第十六冊第十三題第二節)

所指明的。因為一人的善工有益於他人一一或者生者、或者亡

者一一補贖罪過;毫無疑問地，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司有益

於煉獄靈魂。

釋疑 1.所引證的這句話論及惡人的地獄，在這地獄中，為那些

最後確定受罰的惡人們「絕無救贖y 正如第五節釋短7.所說的。

或者按照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死於信德中的人們》第八

節的話，這些主張該按低級原因理解 (causa inferior) ，說的即是

那些受罰的人們迫切需要的功勞。可是，天主的仁慈卻超越人類

的功勞;按天主的仁慈，有時因了義人的析禱而另有安排，改變

前述的判決。可是， í天主改變自己的聖意，卻不改變自己的計

劃J '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>> (moralia) 卷十六第三十

七章所說的。因此，大馬士革的若望主張尼尼微人、阿哈布和希

則克雅的例證，顯示出天主的仁慈改變自己對他們所有的聖意。

2增加救助而可能全面免除煉獄靈魂的罪罰，並非不合

理。這不等於罪過不必受罰‘而是因為這人代替他人受罰。



3.煉獄的刑罰煉淨靈魂的罪?弓，只是楠贖身1;阻礙人獲得光

榮的罪罰。因為人代替他人受罰，就可以補贖他人的罪罰，正如

56 上文所說的:人為他人所做的補贖，可以淨化他人。

4.救助的效力繫於兩方面，即是:行車者方面(巴X opere z operantc) 與所行的事情 (ex op…pe帥)。我所謂的所行的事
言 情不僅是聖教會的聖事( sacrament咐，而且也包括行動所附

第 帶的效力。正如人們行哀矜，勢必救助窮人，而窮人為亡者折

十

七用
已問

求天主。同樣地，行事者可以指主使者，也可以指執行者

( exs巴quens) 方面。

所以，我主張那垂死的人，一安排他人給自己救助，縱

自 然在奉獻救助以前，就已完全獲得了由主使者方面產生的救助
1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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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賞報。可是在來自所行之事的效力方面，在奉獻救助以前，

卻不可能獲得效力。如果他在此之前已被免除了罪罰，那麼他

!得不可能獲得救助的效果:救助的效果就將歸於那因他們而受

罰的人們。因為人在暫時的事上，可能因他人的罪過而受損

失:煉獄的處罰是暫時的。雖然無人可能受永遠賞罰( retribu

tio) 的欺騙，除非是因為自己的罪過。

第七節 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是否有益於璽薄獄的

兒童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似乎有益於靈薄獄( limbus ) 

的兒童。因為:

1 .靈薄獄的兒童是因他人的罪過而被囚禁其中。所以，

他們更應該獲得他人的救助。

2. 此外，奧斯定於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一-0章說:

「聖教會的救助可以補贖非窮凶極惡者的罪過。 J (參閱:第六

節反之 1 . )。可是，靈薄獄的兒童都不是窮凶極惡的人，因為



「兒童們的罪罰最輕」。所以，聖教會的救助幫助他們。

反之奧斯定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九十三章說: r聖教會的救 57 

助無益於那些不因愛德而產生信德、而離開肉身的人們。 J (參

閱第五節皮之3. )。所以，聖教會的救助無益於他們。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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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我解答如下:未受洗的兒童是因為沒有天主的恩寵，才 早
被囚禁在靈簿獄中。所以，既然生者的善工不可能改變亡者的 士

題
處境，尤其不可能改變基本賞罰的功過(第五節)。所以，生者

的救助無益於靈薄獄的兒童。 苦
者

對
釋疑 1 .雖然原罪的情況可以藉由他人的救助而脫離，可是靈 亡

薄獄中兒童的處境，卻不可能為他人所救助:因為此生之後， 矗

並不是獲得恩寵的時期。 青
2 奧斯定說的是那些並非窮凶極惡的己受洗者，這是上 語

文所指明的: r因為還些祭獻，或是彌撒聖祭，或是其它任何

哀矜‘都是為一切己受洗的人們而奉獻的。」

第八節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是否有益於天堂的聖人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買車 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似乎有益於天上的聖人們。因為:

1.彌撒集禱經說: r正如它們(聖事)有益於聖人獲得光

榮;同樣地，也有益於我們獲得靈魂的治療。 J (聖安德肋紀念

日彌撒，領聖體後經)可是在各種救助中，主要的救助卻是彌撒

聖祭。所以，生者為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有益於天堂的聖人們。

2.此外， r聖事實現其所象徵的J (第三集第六十二題第一

節釋疑 1 . )。可是，彌撒墅祭的第三部分，即是奉獻餅酒，自11象

i對那些度天堂真搞生活的聖人們(第三集第八十三第五節釋疑



8. )。所以，聖教會的救助有益於天堂的聖人。

3.此外，聖人不僅享見自己的真福，而且也享受他人的

58 真福。因為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五章 10節說; r封於一個罪人悔

改，在天主的使者前，也是這樣歡樂。」所以，聖人由於生者

富 的善工，增加他們在天堂上的歡樂。因此，我們世人的救助也
大
全

第

有益於他們。

4.此外，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死於信德的人們》第六節

士 引證金口若望 (Joannes Chrysostomus) 的話，說: r因為，如

兩 果外邦人焚毀自己所有的一切，你是基督徒，就更應該焚毀自

論 己所有的一切:並不是把這一切化為灰燼，如同外邦人把一切

自 化為灰燼;而是把一切變成更光榮的，以圍繞在你身體的四
1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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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。如果死人是罪人，那麼你免除他的罪過吧!如果死人是義

人，那麼你就增加他的酬勞和賞報吧! J 所以，與前面的結論

相同。

反之 1 .奧斯定《語道集》第一五九篇所說; r聖教會為殉道

烈士祈禱，這是侮辱殉道烈士，因為我們應該把自己託付給殉

道烈士的祈禱。 J

2.救助屬於有需要的人。可是，天堂的聖人卻沒有任何

需要。所以，他們並不因聖教會的救助而得助益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救助本身是指某種幫助研幫助並不適於那

一無所缺的人:因為除非人需要幫助，無人應該受幫助。因為

天堂的聖人並沒有任何需要; í他們不但飽嘗天主宮中的盛

是 J '正如《聖詠》第三十六篇9節。所以，聖人們不應該因救

助而得救。

釋疑 1 .我們不應該認為，這些意指聖人因我們膺向他們的節



日，而增加他們的光榮;而意指我們熱烈慶祝他們的光榮，卻

告益於我們。既然如此，我們就可以認識天主，或者讚頌天

土，天主的光榮似乎增加我們的光榮，天主一無所力日，而我們 的

卻有所增加。

2 雖然「聖事實現其所象徵的 J '可是聖事的效果並非產 需

生在所象{致的全部東西上;否則的話，既然聖事象徵基督，就

該在基督身上產生某種效果。這是錯誤的。可是，聖事卻在領 空
聖事者身上，由於聖事所象徵的德能而產生效果。所以，並不 士
是因此而聖教會為已亡的信徒奉獻的彌撒聖祭，有益於天堂的 題
聖人們;而是因為聖教會在聖事中所追念，或者所象{致的聖人 壁

的功勞，使奉獻的聖祭有益於已亡的信徒。 者
對
」

者

靈
魂
的

救
助

3.雖然天堂的聖人因我們的一切幸福感到快樂，可是我

們卻不能說:他們因我們的種種歡樂，增加他們合理的歡樂，

或增加他們的實質歡樂。因為任何願望是按其對象的理由而正

式增強。聖人無論因何而快樂，其歡樂的真正原因是天主本

身。他們這樣歡樂不能有量上的區別;否則的話，他們的基本

賞報一一歡樂於天主一一就有了變化。所以，因了使他們感到

快樂的益處增多的理由是天主，他們的快樂程度並不更強烈，

只是有許多的歡樂。因此，我們的善工對他們沒有幫助。

4.我們並不應該認為生者所奉獻的救助，足以增加聖人

的酬勞、或者賞報，而是有益於奉獻者。或者我們應該說，聖

教會的救助增加已亡聖人的酬勞，或者賞報;因為當已亡的聖

人還活著的時候，已為自己奉獻了救助，即是他們所立的功勞

(第六節釋疑4. )。



第九節 是否唯有聖教會的祈禱、彌撒聖祭和哀矜，才

可能、或者特殊地救助亡者靈魂

60 有關第九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妞 似乎不僅聖教會的祈禱、彌撒聖奈和哀矜，才可能、或

單 者特殊地救助亡者的靈魂。因為:
大
全 1 .應該以罰止罰。可是，大齋卻比哀矜與祈禱更是處罰

第 性的。所以，大齋比上述的救助更有助益。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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冊

2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七世把大齋與下子rJ三種並列，正如

《格拉蒂安法令集》第十三案由第二題所說的: í亡者的靈魂因

論 四種方法:或者因神父的彌撒聖祭、或者因聖人的祈禱、或者
肉

身

1農
活

的
問

題

因朋友的哀矜、或者因親戚的大齋而被釋放。」所以，奧斯定

所提及的三種，似乎不夠。

3.此外，尤其關於效果，聖洗聖事是最大的聖事。所

以，聖j先聖事，或者其它聖事，也應該有益於亡者，或者尤其

應該有益於亡者，如同聖體聖事一樣。

4.此外，這似乎與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29節所說的

有關: í去。果死人總不復活，為什麼逞代他們受洗呢? J 所

以，聖洗聖事也能救助亡者。

5.此外，在不同的彌撒中，有相同的彌撒獻祭。所以，

如果祭獻被列入救助中，並不是彌撒聖祭被列入救助中，那麼

一切為亡者而奉獻的彌撒，或者聖母彌撒、或者聖神彌撒、或

者其它任何彌撒，都有相同的效果。這似乎相反聖教會判定亡

者彌撒的命令。

6.此外，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死於信德中的人們》第十

九章，教訓!人為亡者奉獻「蠟燭和油」等等。所以，不僅彌撒

聖祭，其它奉獻也被列入對亡者的救助中。

正解 我解答的!于:活人的救助對亡者有益，拒付他們因愛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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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與活人連結，也在於活人的意向指向亡者。因此，最適於救

助亡者的善工，是那些最能互通愛德者，及最能使意向指向他

人者。聖體聖事主要是屬於愛德的聖事:因為聖體聖事是聖教

會合而為一的聖事，整個聖教會在祂內，即是在基督內合而為

一，也團結在一起。因此，聖體是愛德的根源和鎖鏈。可是在

各種愛德的效果中，主要的效果是哀矜的善工。因此，從愛德

方面，聖教會的祭獻和哀矜這兩種善工，是死人的主要救助。

可是在指向亡者的意向方面，祈禱卻尤其有益於亡者。因為祈

禱的真正性質不僅與析懦的人有關，如同其它的善工一樣，而

且也與所祈禱的事直接有關。因此，這三種善工是救助亡者的

主要方法，雖然由於愛德為亡者而行的其它任何善工，都有接

於亡者。

釋疑 1 .在一人為他人做補贖時，為使補贖的效果達到那人，

最該注意的是，這人的補贖怎樣轉給那人，補贖的處罰意義貝IJ

在其次。雖然對做補贖的人來說，痛苦補贖罪罰的功能較大，

因為補贖是一種良樂。因此，上述的三種救助，比大齋更有益

於亡者。

2.大齋由於愛德和念念不忘亡者，可能有益於亡者。可

是大齋的真正性質卻絲毫不屬於愛德和念念不忘，這與大齋似

乎無關。因此‘聖額我略一世不同於奧斯定，主張大齋也被列

入亡者救助中。

3.聖洗聖事是精神的重生( regene叫io spiritualis) 。因

此，正如除了己生之物以外，並不因生殖而獲得存在;同樣

地，聖洗聖事也只能在受洗的人身上產生故果而已。這是就聖

洗聖事的本然效果而言( ex opera operato) ;雖然在行車者ñmî

(ex opera operantis) ，或者施行聖洗聖辜者，或者受洗者，都可

能有益於他人，如同其它的功勞行為一樣。可是，聖體聖事在[1



是聖教會合而為一的象徵。因此，聖體聖事的本然效果可能變

成他人的教果，其它的聖事並非如此。

62 4. r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對這節聖經有兩種解釋:

第一，如果死人總不復活，為什麼還為了它們(即是罪惡〉受

葛 洗呢? r如果基督沒有復活，罪惡就不可能獲得赦免」。因為不
至 僅基督的苦難聖死，而且基督的復活也在聖洗聖事內產生效

第 果，基督的復活似乎是我們靈魂復活的原因。

E 第二種解釋， r有些愚民也為那些未受洗而離開肉身自己J

人們受洗，以為有益於他們。」按照這種解釋， 7「:徒的話是由冊

論 應他們的錯誤。
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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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彌撒聖祭不僅是祭獻，而且也是祈禱。因此，彌撒壁

祭的救助包括奧斯定所列入的兩種救助，即是折惜與祭獻。所

以，從祭獻方面，彌撒聖祭也有益於一切亡者，這就是舉行彌

j散聖祭的主要目的。可是以祈禱方面，彌撒聖祭是為達到這種

目的而舉行的有益祈禱。Jl舉行彌撒聖祭者，或者參與彌撒聖

祭者，或者在彌撒堅祭中，祈求聖人轉求救助者的非凡熱心，

都足以彌補這種缺點。

6.奉獻蠟燭和泊，可能有益於亡者，因為做娟和洲都是

哀矜。因為奉獻蠟燭和油，作為聖教會的敬禮立用，互交者也作

為信徒們的敬禮之用。

第十節 聖教會所頒的大赦是否有益於亡者

有關第十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聖教會所頒的大赦( indulgentia) ，似乎也有益於亡者。

因為:

1 .古先，里教會的習慣命令人宣講十字架，使人為自

己、兩個、三個、有時也為十個靈魂，不論為活人和亡者而得

大赦。除非犬般有益於亡者，否則聖教會所頒的大赦就是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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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。所以，大赦有益於亡者。

2.此外，整個聖教會的功勞，比一人的功勞更有效。可

是一人的功勞卻救助亡者，正如行哀矜所指明的。所以，聖教

會的功勞更有益於亡者，因為大赦依賴聖教會的功勞。

3.此外﹒大赦有益於那些屬於聖教會的肢體的人。可

是，煉獄靈魂也是聖教會的肢體，否則聖教會的救助就無益於

他們。所以，大赦似乎有益於亡者。

反之 1 .為使大赦能有益於人，聖教會就必須有頒大赦的適當

原因 (causa conveniens ;參閱第二十五題第二節)。可是這種原

因不可能在於亡者，因為亡者已不能再做有益於聖教會的事，

而聖教會主要是為了這種原因而頒大赦。所以，大赦似乎無益

於亡者。

2.此外，大赦是由頒大赦者自由決定。所以，如果大赦

可能有益於亡者，那麼就屬於頒大赦者的權限，完全赦免亡者

的罪罰。這似乎是錯誤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大赦有益於人，共分兩種方式:一種是主

要地，另一種是次要地。大赦主要地有益於那得大赦的人，即

是做那頒大赦者所規定的善工者，例如:朝拜某位聖人的聖

堂。因為亡者無法做那頒大赦者所規定的善工，所以大赦不可

能直接有益於他們。

次要地和間接地有益於亡者，因為活人代替亡者做那頓

大赦者所規定的善工，即是大赦的原因。按照大赦的種種形

式，大赦有時是可行的，有時卻是不可行的。因為如果大赦的

形式是這樣的: í不拘何人行此種或彼種善工﹒都可能獲得同

樣的大赦J '那麼行此種善工的人，就不可能把大赦的效果變成

他人的大赦效果。因為聖教會不可能把分施公共救助( suffrag-



ium commune) 的意向任由人決定，應用於特殊的人，而使大

赦產生效能(第二十七題第三節釋疑 2. )。可是如果大赦的形式

但 是如此: í不拘何人行此種或彼種善工，他、他的父親、或者

一切被關在煉獄中而與他有關的人，都可以獲得同樣的大赦J ' 

且 那麼這種大赦就不僅有益於活人，而且也有益於亡者。因為聖
大
~ 教會沒有理由把大赦所根據的公共功勞 (meritum commune) 變

第 成生者的功勞，卻不能變成亡者的功勞。

十 我們也不能說聖教會的首長可以隨心所欲地拯救煉獄霾

開 魂。因為聖教會必須有分施大赦的適當原因，才可以使大赦產

論 生效能，正如上文第二十五題第二節所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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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節 葬禮是否有位於亡者

有關第十-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葬禮似乎有這於亡者。因為:

1 回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死於信德中的人們》引證亞達納

11多的話，說: r雖然他死於熱心敬主中，而被提升天，可是你

月IJ拒絕為他呼求天主，也別拒絕在他的墓前點蠟燭。因為這些

物品!兌樂天主，你也將由他而獲得許多賞報。」可是這些物品

卻屬於葬禮。所以，葬禮有益於亡者。

2.此外，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一第十五章所說

的: r 古時義人的葬禮盡力莊嚴肅穆、籌備出頓和墳墓。當他

們還活著的時候，就命令自己的子女關於移靈和安葬自己遺體

的事。 J 可是他們所做的只是埋葬亡者及其物品。所以，這些

物品有益於亡者。

3.此外，除非哀矜有益於人，否則無人願意哀矜他人。

可是埋葬亡者也算是哀矜的善工，因此，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

城》卷一所說: í天使為多俾亞作證，由於他埋葬死人，而蒙

受天主稱揚。」所以，這些葬禮有益於亡者。



4.此外，我們不宜說信徒的熱心徒勞無益。可是，有些

熱心信徒卻被安葬在宗教墓地。所以，葬禮有益於亡者。

5.此外，天主更喜歡仁愛，反而不喜歡懲罰。可是，有些 的

人被安葬在聖地，卻可能有害於人。因此，大額我略於《對話錄》

卷四第五十章說: 1-凡身負重罪之人的遺體，被安葬在聖堂內，

將受極嚴厲的懲罰，反而不會減輕他們所受的懲罰。」所以，我

們禮葬善人將更有益於亡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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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i .奧斯定《論追念薦亡者》說: r凡有益於人體所做的

一切，都不是永生的救助，而是人類的職責。」 望

2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說: r與其說 者
對

辨理喪事，修墳墓和盛大的出積行列是亡者的救助，不如說是 亡
者

活人的安慰。」 靈

3 此外 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二章4節主耶穌說: r你們不 請
要害怕那些殺害肉身，而後不能更有所為的人。」可是聖人死 自

後的遺體，白11可能被禁止安葬;我們讚歐西比烏斯( Eusebius 

de Caesarea ' 26多-- 339 年)所著的《教會史)) (Ecclesiastica 

historia) 卷五第一章，得知里昂的一些殉道烈士即是如此。所

以，如果亡者的遺體未被安葬，那麼無害於亡者。所以，莽19

也無益於亡者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屍體是為生者與亡者而被安葬。為生者而

被安葬:以免生者因看屍體的醜形怪狀而害怕，因屍體的腐臭

而被傳染一一還是關於身體。可是在精神方面，卻有益於:j~

者，因為這足以增加生者對肉身復活的信德。安葬也有益於亡

者，因為生者看見亡者的墳墓，就可以想起亡者，而為亡者祈

禱。因此，立碑刻石， j;j資紀念:因為它稱為墓碑，即是提醒

生者怨起亡者﹒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一和《論追薦亡者》



第四章所說的。可是，外教人卻誤以為安葬有益於亡者，以為

亡者的靈魂因此獲得安息:因為他們不相信靈魂比肉身，更能

66 先獲得安息。這也是錯誤的!

至於安葬在聖地，並不是由於本然效力，主要是由於行

星 事者的效力而有益於亡者。即是當亡者自己，或者他人的遺體
室 被葬在聖地時，把他託付於某位聖人的保護，深信因聖人的折
第 禱將得救;也把他託付給那些服務聖地的人，依靠他們的救

十

七冊
助，尤其是他們為這些安葬在他們中闊的人的祈禱。

可是，那些為安葬所用之飾物，卻有益於生者，因為是

論 生者的安慰一一不是本來地，而是偶然地一一有益於亡者。郎

自 是因為這些飾物足以引起人們的同情心，因而為他們祈禱。因
ji 為安葬的費用或者可以幫助窮人，或者可以裝飾聖堂;因為安
的
問

題

葬亡者也算是一種哀矜。

釋疑 1 回攜帶油和蠟燭到亡者的墳墓，有時也有益於亡者，因

為之後會將油及蠟燭或者奉獻給聖堂，或者哀軒窮人，或者用

這些物品恭敬天主。因此，在引述的字句後又說: í因為油和

蠟燭都是全矯祭」。

2.此外，聖師們都妥善準備自己將要被安莽的身體，他

們說: í亡者的遺體屬於天主上智的安排:並不是因為遺體有

所感覺，而是因為遺體增加肉身復活的信德。」正如奧斯定

《天主之城》卷一所指明的。因此，他們也願意被安葬在誓許的

地方(創二十三，二十五 9 '四十九泊，五十 24) ;他們相信

基督將在這裡誕生和死亡，祂的肉身復活是我們肉身復活的原

因(參閱:第三集第五十六題第一節)。

3.因為肉身是人性 (natura hominis) 的一部分，人自然

而然地愛自己的肉身;按照《厄弗所書》第五章 29 節的話:

「因為從來沒有人恨過自己的肉身 J 0 因此，就這種本性的情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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\ affectus naturalis) 而言，生者也憂慮自己死後遺體的情況，也

憂慮自己死後的遺體是否有某種不幸的遭遇。因此，那些愛人

的人們，親切地照顧人的肉身，為應合他們對所愛之人的感

情。因為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一所說的: í對父母的愛

情愈大，父親的衣服、戒子和其它遺物對後裔愈可愛;如此更

不會輕視他們的遺體，因為遺體的確比我們所穿的衣服更親密

和更接近。」因為安葬人的遺體，使人心獲得安慰;既然人不

能自己安葬自己，就稱埋葬他人為給他行哀矜。

4.正如奧斯定《論追薦亡者》第四章所說的，熱心教友

把自己的親人安葬在聖地，並不是徒勞無益的，因為他們把自

己的死亡託付給聖人的救助。

5.除非惡人是為了人悶的光榮，謀求自己的遺體葬在他

不配的地方，否則惡人的遺體被安葬在聖地，就無害於惡人。

生者為一位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是否也有益於

其他亡者
有關第十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生者為一位亡者奉獻的救助，似乎也有益於其他亡者。

因為:

1 .精神的光明 (iumen spirituale) 比有彤的光明更可分

萃，雖然有形的光明一一例如:油燈為一人而點燃一一卻宵益

於與這人住在一起的所有人一一縱然油燈並不是為他們 I雨點

燃。因為救助是一種神光，縱然是特別為一人奉獻的，對他不

上仁對煉獄中的其他靈魂更為有益。

2.此外，正如奧斯定《書信集》卷四十五第二章所說

的，救助有益於亡者，因為「當他們還生活在世的時候，他們

已經立下了後來能獲得利益的功勞。 J 可是有些人為能獲得救

助之利益所立下的功勞，大於奉獻救助者指定的受益人之功

第十二節



勞。所以，尤其有益於他們，否則他們的功勞就徒勞無益。

3.此外，為窮人奉獻的救助，並不如同為富人奉獻的那

68 麼多。所以，如果為某一些人奉獻的救助，只有益於這些人，

而無益於其他人，那麼窮人的情況就比較不利了。這相反《路

當 力日福音》第六章 20節主耶穌所說的話: r你們貧窮的人是有福
大
主

第

的，因為天國是你們的。」

正 反之 1 人類的正義以天主的正義為典型。可是，如果人為他

用 人而還債，那麼人類的正義卻只寬赦他人。既然那為某人奉獻

誦 的救助解除他的債務。所以，只對他有益。

自 2 此外，正如那奉獻救助的人，似乎補蜻亡者的罪;同
{夏
活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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樣地，人有時也可以為生者而做補贈(第六節)。可是當人為生

者做補贖時，這種補贖只不過被認為是為那個活人而做的。所

以，所奉獻的救助只能有益於所針對的那個人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一點，共分兩種意見。第一，有些

人主張，如蒲瑞坡希提魯( Praepositinus , 1150-121 0 年) <<全集》

(Summa) 卷四「論受洗後死亡的兒童們j (De parvulis qui dece

dunl baptizati) )就說:凡為某人奉獻的救助，不僅有益於這

人，而且也有益於那些最堪受救助的人。他們以油煒為例，主

張為富人點燃的油燈，如果那些同富人住在一起的人們，有更

明亮的眼睛，那麼他們的益處並不少於富人，甚至有過之而無

不及。他們也以高聲朗誦為例，如果聆聽的人才高八斗，另15麼

聆聽的人所得的益處，並不少於高聲朗誦的人，甚至有過之而

無不及。如果我們反駁他們說，在這種情形下，聖教會為某些

人所規定的特殊祈禱，就是徒勞無益的。他們說聖教會為某些

人所規定的特殊析禱，是為鼓勵教友們熱心'卻使得他們勤於

奉獻特殊救助( suffragium speciale) ，而怠於奉獻公共救助



(saffragium commune) ;他們也熱心地為自己的親友祈禱，卻

不熱心為外人前禱。

第二種意見則主張救助比較有益於所針對的那些人。 的

這兩種意見都有真理。因為救助的效力可能來自兩方面

(第一節)。第一，因為救助由於愛德而有效，而愛德使一切善 罷

工成為人人所共有的。雖然救助並不是特殊為他而奉獻，可是

在這種情況下，救助更有益於那些更充滿愛德的人。按這方 會
式，貝'J救助的效力主要在於內心的安慰，因為凡有愛德的人， 士
死後因他人的利益甚於因減輕罪罰而感到快樂:因為人在死

題

後，不再有獲得、或者增加恩寵的可能。所以，他人的善工對 整

於在現世的我們，由於愛德卻有助於獲得或增加恩寵。 者
對

第二，救助有殼，是因為人的意向而及於他人。既然如 亡

此，則這人的補贖算是他人的補贖。毫無疑問地，更有益於那想 靈

要救助的人，甚至於只有益於他，因為真正的補贖是為罪罰的赦 請
免。因此，關於罪罰的赦免，救助尤其有益於那想要救助的人。 當
在遺種情形下，第二種意見比第一種意見更有道理。

釋疑 1 .救助有益於亡者‘因為救助是以神光方式，為亡者所

感受，亡者也獲得某種安慰:亡者所有的愛德愈大，所獲得的

安慰也愈大。可是以救助是補贖而言，那奉獻救助的人，願意

自己的救助變成他人的補贖;救助與光明並不相同，反而與還

{責相同。可是，如果為一人還債，未必還他人的債。

2.這種功勞是有條件的，即是如果活人為亡者奉獻救

助，亡者就可以獲得那有益於自己的救助，不過這只是使亡者

易於獲得這些救助。由此可見，亡者並非直接地獲得這些救

助，而是藉著先前的功勞，使他有獲得這些救助的能力。 因

此，他們的功勞未必徒野無益。

3.富人不妨比窮人在某方面有較佳的情況，例如;補贖



自己的罪罰。可是這與獲得天國卻不能相提並論，褔音胡言窮

人比富人有較佳的情況。

生者為許多亡者奉獻的救助，是否像專為一

人般地有效
有關第十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;

質疑 生者為許多亡者奉獻的救助，似乎有益於每個亡者，如

同專為一個亡者奉獻救助一樣。因為:

1 .我們以高聲朗誦為例，為一人高聲朗誦，與為訐多人

同他一起聽高聲朗誦，為他毫無損害而言。同樣地，生者為一

個亡者奉獻救助，若附加一人，對他毫無損失可言。因此，如

果生者為許多亡者奉獻救助，如向專為一個亡者奉獻救助一

樣，將同樣益於每個亡者。

2.此外﹒我們以聖教會的習慣為例，當聖教會為某亡者

奉獻彌撒聖祭峙，同時也為其他亡者祈禱。如果聖教會不為亡

者奉獻彌撒聖祭，那麼亡者就有所損失，教會不會這樣做。所

以，結論與仁文相同。

3.此外，祈禱的救助主要依賴天主的德能。可是在天主

台前，救助許多亡者與救助少數亡者卻毫無區別可言。所以，

如果生者只為一個亡者祈禱，那麼一種祈禱就救助一位亡者;

如果生者為許多亡者而祈禱，那麼同一祈禱就救助許多亡者。

第十三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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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1 .救助許多亡者優於救助一位亡者。所以，如果生者為

許多亡者奉獻救助，有益於每位亡者，如同只為一位亡者奉獻

救助一樣;聖教會似乎不應該為某亡者而奉獻彌撒聖祭和祈

禱，而應該為一切信徒亡者奉獻彌撒聖祭和所禱。這顯然是錯

誤的。

2.此外，救助的效力有限;如果生者的一位亡者奉獻的救



助，分給許多亡者，那麼分給每位亡者的救助效力就不太大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如果救助的效力是來自與聖教會的肢體合 71 

而為一的愛德，那麼生者為許多亡者奉獻的救助，就有益於每

位亡者，如同只為一位亡者奉獻救助一樣。因為，如果效力分 煙

給許多亡者，愛德並沒有減少，反而增加。同樣地，愈多的亡 一

者歡樂，歡樂也愈大，正如奧斯定《懺悔錄》第四章所說的。
第

七
既然如此，則許多煉獄靈魂囡一種善工而快樂，並不小於一個 士
煉獄靈魂因一種善工而快樂。

題

可是，如果救助的效力是一種補贖，因為那奉獻救助的 空

人願意這些補體變成亡者的補睛，那麼這種特殊為一位亡者奉

獻的救助，比為全體和許多煉獄靈魂奉獻的救助，更有效力。

因為這樣，天主的正義把救助的效果，分給那些店、得到救助的

人們。
由此可見，這個問題屬於之前第十二節討論的問題。顯

然地，這也是聖教會規定生者奉獻特殊救助的理由。

釋提 1 .就救助是一些補贖而言，並不是因為行動方式而有

益，如同教訓或其它行動那樣，是按領受者的準備而產生效

果。救助是按還債的方式產生效果，正如上文第十二節釋疑 1 .所

說的。因此，不能相提並論。

2.因為生者屑一位死者奉獻的救助，似乎也有益於其他

死者，正如上文第十二節所指明的;因此，當生者為一位死者

奉獻彌撒聖祭時，也可以為其他死者祈禱。其它祈懦並非為使

一種救助的補贖，主要地指向其他死者;而是囡為特殊地為其

他死者的祈禱，有益於其他死者。

3.析禱的效果取決於南方面:祈禱者與被祈禱者。因

此，雖然天主的德能寬赦許多亡者，並不難於寬赦一個亡者，
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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亡
者
畫室

魂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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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



可是祈禱者的這種祈禱並不是為補贖許多亡者，相同為補贖一

個亡者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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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節 生者只為亡者奉獻公共救助，與同時奉獻公

共救助及特殊救助，效力是否相同

有關第十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第 質提生者只為亡者奉獻公共救助，與同時奉獻公共救助及特
-E 殊救助，二者致力似乎相同。因為:

用 1 .每人將按照自己的功勞受賞。可是，沒有生者奉獻救

論 助的亡者，與有生者奉獻特殊救助的亡者，死後堪當獲得相等
肉
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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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救助。所以，只有公共救助者，與有特殊及公共救助者，得

到的救助相同。

2.此外，在聖教會的救助中，聖體是主要的救助(第九

節)。既然聖體內有整個基督，似乎有無限的功殼。所以，生者

為一切煉獄靈魂奉獻的彌撒聖祭，足以拯救所有的煉獄靈魂。

因此，只有公共救助者，與有特殊救助和公共救助者，有相同

的效力。

反之 兩種善工比一種善工更為可取。所以，有特殊救助和公

共救助者，比只有公共救助者，獲益更多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這個問題的正解也繫於第十二節所討論的問

題的正解。因為如果生者專為一位亡者奉獻救助，毫無區別地

有益於一切亡者，那麼一切的救助都是公共的。因此，沒有特

殊救助者與有特殊救助者，如果同樣堪當，將挺得同樣的益

處。如果生者為某一煉獄靈魂奉獻的救助，並不是毫無差別地

有益於一切煉獄靈魂，而特別有益於生者所救助的煉獄靈魂，

那JE毫無疑問地，有公共救助與特殊救助者，上t 只有公共救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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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獲益更多。

因此，大師《語錄》卷四十五第四章中，提出了兩種意

見。第一種，主張公共救助與特殊救助都有益於富人，只有公

共救助才有結於窮人:雖然一個煉獄靈魂比男 4煉獄之救助的

來源多，可是他不獲得較多的救助。第二種，那有特殊救助的

煉獄靈魂， H守獲得較快的赦免，但不是更完整的赦免‘因為二

者最後都將完全解除罪罰。

釋疑 1 .生者的救助並不是直接而絕對地，而似乎是附帶條件

地(第十二節釋疑2. )歸於功勞。因此，這種論證不能苟同。

2.雖然那隱藏在聖體聖車內的基督德能是無限的，可是

效果卻受到這里事針對之人的限制。因此，不應該以為，一台

彌撒就能補贈煉獄中的所有靈魂;同樣也不應該以為，一台彌

撒就足以補體一切的罪罰(參閱:第三集第七十九題第五節)。

因此，我們有時奉獻許多台彌撒，以補贖一個罪過。

如果生者為某些亡者奉獻的特殊救助有所剩餘，即是他

們所不需要的特殊救助，那麼我們可以相信，怯，天主的仁慈，會

把這些多餘的教助分給那些需要救助而沒有人救助的煉獄靈魂。

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死於信德中的人們》第二十五節所說

的: r因為天主是正義的，祂將使那些不可能獲得救助的煉獄靈

魂獲得救助;因為祂是智慧的，祂將設法彌補不足的交易。 J _^ 

人所缺乏的，由另一人來彌補，就可以達成這種交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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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二題

論天堂聖人的祈禱

一分為三節一

神
學 然j主要討論的是，天堂聖人的祈禱(參閱:第六十九題引

言言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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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天堂的聖人是否知道我們的祈禱。

二、我們是否應該祈求天堂的聖人們為我們轉求天主。

三、天堂的聖人們為我們的轉求是否常蒙天主俯允。論
肉
身
種
活
的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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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天堂的聖人是否知道我們的祈禱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堂的聖人似乎不知道我們的祈禱。因為:

1. 1註解 J (拉T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十

三章 16節: 1 因為你是我們的父親;亞巴郎雖不起識我們，以

色列雖不記得我們 J '說: 1已死的聖人並不知道還活著的人

們，縱然是他們的子女的所作所為，也不知道。」奧斯定《論

追薦亡者》第卡三章引證這節聖經，說: 1如果如此眾多的古

聖祖(門，都不知道他們所生的百姓的遭遇，那麼死人如何可能

忙於照顧和協助生者的事理和行為呢? J 所以，天堂的聖人不

可能知道我們的祈禱。

2.此外， <<列王紀下》第二十二章 20節，上主對約史雅

王說: 1你在我面前痛哭，我要使你與你的祖先團聚，你的眼

也不會見到我在這地方所要碎的一切災禍。」可是，如果約史

雅王死後卻知道自己百姓的遭遇，約史雅王就沒有獲得救助。

所以，己究的JE 人並不知道我們的行為。因此，他們並不知道



我們的祈禱。

3.此外，人的愛惜愈完美，也愈救助近人的危險。可是

聖人們在現世卻照顧近人，尤其照顧他們的親戚﹒當他們陷肝、 75 

危險峙，公然地救助他們。所以，如果他們知道我們的行為，

因為他們在死後的愛德更大，那麼他們就更應該照顧自己的朋 禮

友和親戚，並幫助他們的需要。聖人們似乎並非如此。所以， ~ 

他們似乎不知道我們的行為和祈禱。

4.此外，正如死後的聖人們草見天主聖言;同樣地，

《瑪竇福音》第十八章 10節也論及天(吏，說: r 他們的天使在

天上，常見我在天之父的函。」可是那些享見天主聖言的天 妻

i吏，並不因此而知道萬事萬物，因為高級天使除去低級天使的 畫

人的
祈
禱

無知( nescientia) ，正如狄奧尼修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七

章第三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雖然天堂的聖人享見天主聖言，可

是他們並沒有因為天主聖言而知道我們的祈禱，也不知道世人

的種種遭遇。

5.此外，唯有天主才是「鑑察心靈者 J (接二十四 12) 。

可是祈禱卻尤其在於心璽。所以，唯有天主才知道我們的析

禱。所以，聖人並不知道我們的祈禱。

反之 1.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》卷十二第二十一章，關於

《約伯傳》第十二章 21 節: r他的兒子受尊榮與否，他也不知:

他們受輕賤與否，他也不覺 J '說: r這節聖經並不能應用於聖

人的靈魂，因為他們的內心享見全能天主的光榮，我們絕不應

該認為他們對外界有所不知。」所以，他們知道我們的祈禱。

2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二第三十五章

說: r對那享見天主的靈魂，整個受造界都是狹小的。它們由

造物主的光明中觀看，一切的受造物都成為近的。」可是，阻

礙聖人的靈魂知道我們的折憶和種種行為﹒是因為他們離我們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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很遠。如果這種距離並不能阻礙他們，正如前文所引權威指明

的，聖人的靈魂應當知道我們的析禱，也知道我們在現世的所

76 作所為。

3.此外，如果他們並不知道我們的所作所為﹒他們就不

互 會為我們祈禱，因為他們並不知道我們的需要。可是這卻是魏
大L> 紀朗 (Vigilantius) 的謬論，正如熱羅尼莫《吉信)> í駁說ñ':~j羽 J

第 所說的。所以，天堂的聖人知道我們在現世的所作所為。

十

七冊 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的本體 (divina 巴ssentia) 是知道萬物的

論 充分媒介。因此可見，天主因享見自己的本體而直觀萬物(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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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:第一集第十四題第五節)。可是我們卻不能說:凡享見天主本

體的，勢必都知道萬物;我們只能說:凡完全理解天主本體的，

都知道萬物(參閱:第一集第十二題第八節) ;除非理解原理的

整個德能，否則原理的知識就不包括由原理而來的萬物知識。因

為天堂，聖人們的靈魂並不理解天主的本體，所以，我們不能說他

們勢必知道萬物，因為他們藉著天主的本體而可能知道萬物。因

此，雖然一切天使都享見天主的本體，可是高級天使卻教導低級

天使某些事(第四節)。可是，每位聖人所需要的完美真福，卻

與他們在天主的本體內所需要享見的事理相等。可是完美真褔卻

需要人「得其所願，並非不正當地所欲」。因為天堂的聖人沒有

絲毫不正心誠意之處，所以他們願意知道那屬於自己的一切。因

此，他們應該在聖言內知道這一切。可是這一切卻屬於他們的光

榮，即是幫助那些需要得救的人們得救。因為這樣，他們就「成

為天主的合作者，沒有比這更神聖的事J '正如狄奧尼修《上天

(天使)階級論》第三章第二節所說的。由此可見，聖人都有他

們所需要的一切知識。因此，天堂的聖人在聖言內，知道那些懇

求他們協助之人的願望，祈禱和熱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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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錯 1 我們應該認為奧斯定的話，意指那些離開肉身的靈魂

的自然認知能力，聖人的這種知識並不是晦暗不明的，如同罪

人所有的這種知識。可是，奧斯定卻沒有論及他們在聖言內的

知識，因為顯然地，當依撒意亞先知說這句話時，亞巴郎並沒

有這種知識:因為在基督受難以前，並沒有人到達享見天主的

境界(參閱:第三集第四十九題第五節釋接 1 . )。

2.雖然死後的聖人都知道現世所發生的一切，可是我們

卻不應該認為，他們囡知道自己在現世所愛的人遭遇困難，就

憂心為患。因為聖人現在充滿真福的喜樂，他們沒有絲毫痛苦

的餘地。因此，雖然他們在死後知道自己的朋友遭遇不幸，可

是因為他們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，他們對憂苦已有所預防。可

是，如果是非光榮的靈魂知道自己的朋友遭遇不幸，或許會感

受痛苦。因為約史雅玉的靈魂脫離肉身以後，並沒有立即獲得

光榮;關於這一點，奧斯定的這種論證說明，亡者的靈魂並不

知道生者的行為(參閱質疑)。

3.縱然在願望方面，聖人的靈魂也完全具有合乎天主聖

意的意志。因此，雖然他們仍然愛近人，可是他們卻認為自己

並不能相反天主的正義的安排。可是我們卻應該相信，他們盡

力幫助自己的近人，也為自己的近人轉求天主。

4.雖然那些享見天主聖言的聖人們，不必在聖言內看見

萬物，可是他們卻看見與自己的完美真褔相關的一切。

5.此外，唯有天主自己才知道人類的思想。可是，因為

天主啟示給其他人一一或者因為其他人享見天主聖言、或者因

為其它方法，他們也可能知道人類的思想。



第二節 是否應該祈求天堂的聖人為我們轉求天主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78 質疑 似乎不應該折求天堂的聖人為我們轉求天主。因為:

1 .無人轉求朋友為自己祈禱，除非相信他要易得到恩惠。

當 可是，天主卻比一切聖人更無限仁慈;既然如此，天主的聖意比
2 其他聖人的意志，更易於俯聽我們的祈禱。所以，在我們與天主
第 之間，似乎不必立一些為我們轉求的中保 (mediator) 。

2 2 此外，如果我們應該折求聖人為我們轉求天主，這只

用 是因為我們知道天主悅納他們的析禱。可是，愈是聖人中的大

論 聖人，天主也愈悅納他的析禱。所以，我們常應該立些在天主
肉
身
i夏
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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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前，為我們轉求的大聖人，而不應該立一些在天主台前，為

我們轉求的小聖人。

3.此外，基督因其人性，被稱為「至聖者 J (達九 24 ) 

因為基督是人，更適於向他祈禱(參閱:第三集第二十一題)。

可是，我們並不祈求基督為我們轉求天主。所以，也不應該折

求聖人為我們轉求天主。

4.此外，人祈求任何人為自己轉求，他的祈求將置於那

為他轉求的人面前。可是，一切都在某人的面前，再把某物置

於他面前，這是多此一舉。所以，我們立一些為我們在天主台

前轉求的聖人，也是多此一舉。

5.此外，甲物的存在，是為了另一物無甲物照樣能存在

或不存在，便是多餘的。可是，聖人為我們祈禱，或者不為我

們祈禱，或者為我們應該祈求他們，或者我們不應該祈求他

們，也是多餘的。因為如果我們堪當他們為我們祈禱，那麼我

們不祈求他們，他們也會為我們祈禱;可是，如果我們不堪當

他們為我們析禱，縱然我們析求他們，他們也不會為我們祈

禱。所以，祈求聖人為我們轉求天主，似乎完全是多此一舉。



反之 Î. ((約{自傳》第五章 i 節說: í任你呼求，看看誰答應

你?諸聖人中，看你轉向那一些? J 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

理學》卷五第四十三章解釋這節聖經所說的: í祈求天主是~~V 79 

逝的祈禱。」所以，當我們願意折求天主時，我們就應該祈求

聖人為我們轉求天主。

2.此外，天堂的聖人比現世的聖人更悅樂天主。可是，

我們卻應該立現世的聖人為我們轉求天主。按照宗徒的芳表，
第

七
《羅馬書》第十五章 30節說: í 弟兄們!我回我們的主耶穌基 十
督，並囡聖神的愛，請求你們，以你們為我在天主前的祈禱，

與我們一起奮門。」所以，我們更應該祈求天堂的聖人，以他 要
堂

聖

人的
祈
禱

們為我們在天主前的祈禱，與我們一起奮門。

3.此外，這是聖教會念諸聖禱文 (Litaniae Sanctorum) 
的共同習慣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按照狄奧尼 11多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

五章的話: í天主對萬物所規定的秩序，是最後物應該藉著中間

物而到達天主台前。」。因為天堂的聖人是天主最知己的朋友，

所以天主的法律秩序，需要還活在肉身內的我們一一都是來自上

主的旅客一一藉著中間的聖人而到達祂台前。天主的慈善把自己

的效果，有時藉著聖人而傾注在我們身上;因為我們報答天主，

應該符合祂對我們的慈善。正如天主的恩惠藉著聖人的幫助，來

到我們身上;同樣地，我們也應該藉著聖人，重新獲得祂的恩

惠，期能到達天主台前。因此，當我們懇求他們為我們轉求天主

時，我們立他們為我們在天主台前的轉求者，如同中保一樣。

釋疑 Î .正如並不是因為天主無能為力，非藉著次要原因而活

動不可;而是因為天主成為宇宙的秩序，使自己的慈善極豐當

地傾注在萬物上，萬物不僅由祂而獲得自己的美善，而且成為
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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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物美善的原因。同樣地，也不是因為我們泣有祂的仁慈，

才需要藉著聖人的祈禱而顯示給我們，而是因為萬物應該通守

80 _t述的秩序。

2.雖然大聖人比小聖人更悅樂天主，可足是，我們祈求小聖

E 人也不無俾益，共分五點理由。第一，因為人于柯刊附[什川H附!
三 對大聖人更熱心，祈禱的效果尤其基於熱心。第三，因為人避
第 惡行善，不{停亭地注意一件事'足以1使吏人日久生!I械i以正。因此，我們

十 折求不同的聖/人\. '似乎足以使我們對每位聖人司引i 起新的熱J心I~心~\、。

用 第三，因為天主賞賜某些聖人，尤其在某些特殊情況下(保呆證

論 j人\. ' {佇伊例F伊列IJ均自如日:聖安當( AntonillS )特別保護人免受地獄的火刑。第

2 凹，因為我們應該恭敬天上諸聖。第五，因為大多數聖人的析
ji 禱，使我們撞得由一位聖人的祈禱所不能獲得的恩惠。
的 3.祈禱是一種行為。可是行為卻屬於各特殊的依賴體
問

題 ( suppositllm particlllare) 。因此，我們念: í基督，為我等折J ' 

除非這旬經文有所增加，就似只與基督的位格( persona )有

關。這似乎與聶斯多干IJ (Nestorius) 的謬論相同，他主張在基

宮內該區分為天主子的位格，及人子的位格(參閱:第三集第二

題第六節) ;或者與亞略( Arills )的謬論相同，他主張聖子的

位格小於聖父的位格(參閱:第一集第二十七題第一節)。因

此，聖教會為避免這些謬論，並不念: í基督，為我等析J

而念: í基督，俯聽我等J '或者: í基督，矜憐我等」。

4.正如以下第三節將討論的，並不主張聖人把我們的祈

禱呈現在天主台前，好像天主不知道一樣;而主張聖人祈求天

主俯聽我們的祈禱，或者因為他們追問天主對祈禱的真理，即

是什麼是天主的上智安排所應該完成的。

5 事實上，人在困難時虔誠地求救於聖人，便成為堪當

聖人為他祈求的人。因此，我們應該祈求聖人們，並不是多此

一舉。



第三節天堂聖人的轉求是否常蒙天主的允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堂聖人的轉求，似乎不常蒙天主俯允。因為: 81 

1 .如果他們常蒙天主俯允，那麼那屬於他們的一切，就吉Ij

常蒙天主俯允。可是凡屬於他們的一切，卻不都常蒙天主俯允;

因此， <<默示錄》第六章 10至 11 節，對請求向世人施加報復的 第

七十
題

殉道者說: r他們還要靜候片刻，直到弟兄迋到了圓滿的數目為

止。」所以，凡屬於他們的一切，更不會常蒙天主俯允。

2.此外， ((耶肋米亞》第十五章 1 節說: r縱使梅瑟和撒

慕爾立在我面前，我的心仍不轉向這人民」。所以，當天堂的聖 要

人為我們m尋求天主時，並不常蒙天主俯允。 堂
聖

人的
祈
禱

3.此外，天堂的聖人好像是「天上的天使」一樣，正如

《瑪寶福音》第二十二章 30節所指明的。可是，天使向天主所

折求的一切，卻沒有常蒙天主俯允，因為《達尼爾先知書》第

十章 12至 13 節說: r我就是因你的祈禱而來的。但是波斯國的

護守天使卻反對我，使我在波斯國守護天使那裡滯留了二十一

天」。除非天使祈求天主救達尼爾，否則那位說話的天使並沒有

來救達尼爾，他的祈禱效果也受到了阻礙。所以，其他為我們

轉求天主的聖人們，也不常蒙天主{府允。

4.此外，凡有所求之人，似乎多少對此有功。可是，天

堂的聖人卻不能立功勞了。所以，他們為我們的祈禱，不可能

由天主有所得。

5.此外，在各方面，聖人的意志都承行天主的聖意。所

以，除非他們知道這是天主所願意的，否則他們不會願意。可

是人所求的，無非是他所願意的。所以，除非他們知道天主願

意，否則他們就不會祈禱。可是，凡天主所願意的，不祈禱也

會實現。所以，他們有所求的所禱並不是有助她的。

6.此外，如果整個天堂的折禱都能有所得，那就比現世
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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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教會的一切救助更有功效。可是，現世聖教會為一個煉獄靈

魂所奉獻的種種救助，卻完全赦兔他的罪罰。所以，當天堂的

82 聖人也為煉獄靈魂祈禱時，如同為我們祈禱一樣，如果他們為

我們的祈求都能有所得，就應該完全赦免煉獄靈魂的罪罰。這

甚 是錯誤的，否則聖教會救助亡者就是多此一舉。
大
全

第 反之 1. <<瑪加伯下》第十五章 14節說: í他就是常為百姓及

十 聖城祈禱的，天主的先知耶肋米亞。 J 顯然地，天主俯聽了他

甫 的祈禱，因為又說: í耶肋米亞伸出右手，交給猶大一把金釗

論 說:你收下這把聖劍，這是天主的恩賜。 J (15 所至 16 節)

自 2 此外，熱羅尼莫《書信)) í駁魏紀朗」說: í你在你的
(2 手冊中說，當我們還活著的時候，可以彼此代禱。」接下來他
串 反對這句話: í如果使徒和殉道烈士還生活在肉身內，當他們

題 還應該為自己操心時，他們就可以為其餘的人祈禱;榮冠、勝

利和凱旋已經屬於他們，他們更應該如何呢? J (參閱第一節反

之 3. )。

3.此外，這是聖教會常常祈求聖人助佑的習慣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聖人為我們祈禱，共分兩種方式:一種方

式，以慷慨陳詞的祈禱 (oratio expressa) ，祈求仁慈的天主俯聽

我們所求。另一方式，以婉轉解釋的祈禱 (oratio interpr巴tati -

va) ，即是因了他們在天主台前所有的功勞，不僅使他們獲得光

榮，而且也是我們的救助和析禱，如同也說基督所傾流的聖血

為我們求情一樣(希十二24 )。可是在這兩方面，我們認為聖人

所有的析樁，古!1都足以有求必應。可是從我們這方看來能有缺

點，以致我們不能獲得他們祈禱的效果。即是如果所謂為我們

祈禱，是指他們的功勞有益於我們而言。可是若指他們自願為

我們祈禱，為我們而有所求於天玉，就常蒙天主俯允:因為他



們只願意天主所願意的，他們也只不過祈求他們所願意折求的

而已。可是天主所顧意的，卻常常有求必應:除非我們是指祂

的先行聖意 (voluntas antecedens) 一一「因為他願意所有的人 83 

都得救J (弟前二 4) ，那麼就不會常常有求必應(第一集第十九

題第六節釋疑 1 . )。因此，如果聖人也藉著這種意志而願意，那 罵

麼有時不會有求必應，也就不足以為奇了。

釋疑 1 .殉道烈士的這種祈禱，只是表示願意獲得肉身的白衣

和得救者的軍人團體，及他們對天主懲罰惡人之正義的同意。

第

七十
題

因此， í註解 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默示錄》第六章 10 要

節: í主啊!直到...... j ，說: í他們盼望更大的歡樂和聖人們

的褔樂，他們也同意天主的正義。」

2.上主說的是梅瑟和撒慕爾在現世所有的情況，正如聖

經傍註( lnterlinearis )所說的: í他們為百姓祈禱，平息了天

主的義怒」。但是，如果他們是生在那個時代，那麼他們不可能

為百姓而祈求天主，因為這個百姓作惡多端，我們應該這樣瞭

解這節聖經的意義。

3.善神的這種爭執，並不意指他們奉獻給天主相反的祈

禱;而意指他們把各方面的功勞，交付於天主的審判，以等待

天主的宣判。這就是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書叢談》第十二章

解釋達尼爾先知的話所說的: í那些護守外邦人的至上天使，

絕不為那些行為不正的人們爭執，因為至上天使公正地評判他

們的所作所為。既然每個民族的罪過，或者正義，都放在天上

寶座的權下，以宣判管理這外邦人的天使在戰鬥中的勝利，或

者失敗。他們的造物主的至高聖意，得勝了-切。因為他們常

常仰望聖意，他們不能得到，也就不想得到。」因此，他們也

不祈求。由此可見，他們的祈禱也常蒙天主(的允。

4.雖然聖人在升天後，不可能再立功勞了;可是他們卻
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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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為他人立功勞，或者更好說，他們由於自己先前的功勞，而

幫助世人。因為他們在現世時在天主台前所立的功勞，使他們

84 死後的析禱蒙天主俯允。

或者該說，祈禱是由一方立功，由另一方應允。因為功

單 勞在於行為與想達到的目的相配合，目的就像是行為的賞報一
大
全

樣(參閱:第二集第一節第一一四題第一節)。可是，應允卻依賴

5f: 被求者的慷慨大方;因為人有時是由於被求者的慷慨大方而獲

十

七開
允，可是自己卻無功可言。因此，雖然天主的聖人們不可能再

立功勞了，可是我們卻不能說天堂的聖人不能獲得應允。

論 5 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的話(釋疑3. )所指明的，天堂的

自 聖人們，或者天使(門，願意的只是承行天主的聖意，他們別無
i要
活

的
問

題

所求。可是，他們的祈禱卻不是徒勞無益的;正如奧斯定《論

聖人們的預定》第二十二章所說的，聖人的祈禱有益於被天主

預定的人，因為天主預定他們的得救，是由1í士rJG Jt.~~i專求者的祈

禱。因此，天主也願意聖人看見祂將俯允自己的卅禱。

6.聖教會救助亡者，似乎是活人代替死人所做的補贖;

因此，他們把死人從尚未受罰的罪罰中救出來 n 可是，天堂的

聖人們卻不可能做補贖了。因此，他們的折禱與里教會的投助

不能相提並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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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十三題

論公審判前的異兆

一分為三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公審判前的異兆(參閱第六十九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主的公審判來臨前，是否將有其兆出現。

二、日月在公客判時，是否將真正失光。

三、天上的萬象在主來臨時，是否將動搖。

第一節 主的公審判來臨前，是否將有異兆出現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主的公審判來臨前，似乎將沒有異兆( signa) 出現。

因為:

1. <<得撒洛尼前書》第五章 3節說: í幾時人正說: 11 平

安無事， ~那時滅亡會粹然來到他們身上。」可是，如果人因

預先的異兆而鴛惶失措，人就不會有和平及安全。所以，異兆

並不是在基督來臨之前出現。

2.此外，異兆必然是顯而易見的。可是，他的來臨卻應

該是祕而不宣的;因此， <<得撒洛尼前書》第五章 2 節說:

「主的日子要像夜間的進賊一樣來到。」所以﹒異兆不應該在基

督來臨之前出現。

3.此外，先知預先知道基督第一次來臨的時間(創四十九

10 ;連九三4 ;蓋三 8 ' 10) ;但先知並不知道基督第二次來臨

的時間(瑪二十四 36 ;宗-7)。可是，這些異兆且不在基督第

一次來臨之前出現。所以，也不在基督第二次來臨之前出現。



反之 1. <<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一章 25 節說: I在日月星辰上 s

將有其兆出現。」

86 2.此外，熱羅尼莫提出了公審判前的十五種異兆(參閱

伯鐸達彌盎 Petrus Damianus' (<論末世與偽基督)) D巴 novi沁s

盟 S幻imis口I
三 丈五呎。第二天，一切海水沉入海底'幾乎看不見。第三天，
第 又將i恢灰復舊觀。第四天，那些活躍於海洋中的巨鯨和其它的一

E 切'都將緊集在一起，昂首在大洋上，爭相怒日吼J孔L 。第五天，天
冊 上的一切飛禽都將聚集在草原上，爭相哀鳴，不食也不飲。第

論 六天，沸騰的河流群起衝向穹蒼的表面，從日出到日落，爭相

自 撞擊。第七天，一切行星和恆星的火花四攏，如同蒼星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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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天，將有大地震，一切動物都將被消滅殆盡。第九天，一

切大小石頭都將四分五裂、彼此相撞。第十天，一切植物都將

流血。第十一天，一切高山、丘陵和建築物，都將化為灰燼。

第十二天，一切動物都將從森林和深山中來到草原上，狂號怒

吼且不食不飲。第十三天，從日出到日落，一切墳墓的屍骨都

將暴露出來，等待復活。第十四天，全人類都H守走出自己的家

門，不思不想，不言不語，且東奔西跑。第十五天，全人類都

將死亡，再問已亡者一起復活起來。

正解 我解答如 f: <<瑪竇褔音》第十六章 27節說，基督將在

光榮中降來審判世人，為了審判官該有的權威。可是，有些使

人民敬畏 (reverentia) 和屈服的異兆，卻都屬於審判權的威

嚴。因此，許多異兆在基督來審判之前出現，是為使人心屈服

於未來的審判官，並使人心準備面對審判。

這些異兆究竟是什麼，難於知道。因為正如奧斯定《書

信集>> I致郝希秋一一論世界末日 J (Ad Hesychium d巳 Fine

Mundi) 所說的，福音所提及的異兆，不僅屬於基督降來審判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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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，也屬於耶路撒冷被毀滅的時代，以及基督不斷地降來、照

顧自己的聖教會的時代。因此，如果細心審室，這些異兆或許

沒有一個是屬於未來的降臨，正如他所說的，因為褔音所說的

異兆，例如:戰爭、驚惶失措等等，從人類歷史開始就層出不

窮;或許我們可以說，在世界末日將更加嚴重，可是我們卻不

能確知這些災難將嚴重到什麼程度。

可是熱羅尼莫所提及的異兆卻不是他的主張，而是他在

希伯來人的年鑑中發現的。這些先兆的可能性也非常小。

釋疑 1 .按照正解所提奧斯定「致郝希秋書」自句話，在世界末

日，惡人將迫害善人。因此，同時有些人一一善人一一將驚惶

失措，有些人一一惡人一一將平安無事。可是他說，幾時人正

說: [""平安無事y 指的卻是那些並不重視未來公審判異兆的惡

人。但是《路力日福音》第二十一章 26節說的: [""眾人要自恐

懼，等待將臨於天下的事而昏絕J '指的是善人。

或者我們可以說，這一切異兆該放在公審判之前的時

代。如此一來，公審判的日子就包括這一切。所以，雖然人們

因公審判時出現的異兆而驚惶失措，可是在開始出現這些異兆

之前，惡人們相信自己平安無事，他們在偽基督 (Anchristus)

死後，並沒有立即親眼目睹世界毀滅，如同他們先前所想像的

一樣。

2.主的日子要像夜間的「盜賊」一樣來到，因為我們並

不知道主來到的確切時間，即是不可能知道這些異兆出現的時

間。雖然在公審判的日子，也可能包括一切在公審判前最顯明

異兆，正如上文釋疑 1 .所說的。

3.雖然先知早已知道基督來臨的確切時間，可是基督在

第一次來臨時，卻是他!而不宜的。因此句基督在第一次來臨

時，不必出現這些具兆，如同基督第二次來臨時將要出現的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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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那樣:雖然某研來臨的確切時間是祕而不宜的，可是祂卻將

公開地來臨。

第二節 H 丹在公審判時，是否將真正失光

富 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三 質疑問在公如悄似乎將真正失光 c 因為:

第 Î .正如拉巴努斯 (Rabanus Maurus ，776-856 年) <<瑪竇褔

E 音釋義》所說: r我們不妨認為日月星辰在公審判時真正失

冊 光，因為我們都知道太陽在基督受難時也失光。」

論 2.此外，天上物體 (corpus caeleste) 的光明，有助低級

自 身體的生殖( generatio )。因為天上物體的光明，因運動而影響
種
活

的
問

題

低級物體，正如亞威洛哀《論宇宙的本體>> (De substantia orbis ) 

第二章所說的。可是在公審判時，生殖也將停止。所以，天上

物體也將失光。

3.此外，正如有些人主張的，低級物體將i爭除其用於行

動的品質。可是，天上物體卻不僅因運轉，而且也因光明而行

動，正如上文質疑 2.所說的。所以、正如天上物體的運行將停

止:同樣地，天上物體的光明也將消失。

反之 Î .按照天文學家的主張，日月不可能同蝕;可是當主來

審判時，卻可能同時昏暗。所以，日月並不是真正昏暗，如同

日月蝕一樣。

2.此外，增與滅的原因不宜相同。可是，主來臨時，光

明卻將增加。因此， <<依撒意亞》第三十章 26節說: ["月亮的

光華將似太陽的光苦，而太陽的光華必增加七倍」。所以，主來

臨了，天上物騁的光明不宜消失。

正解 我解符合lI T: 如果我們說的是基督來的峙的日月，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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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不可能相信日月將因失光而昏暗。因為基督來臨了，聖人們

也復活了，整個世界將煥然一新，正如上文(((言論集釋義》第

四集卷四卡七第二題第三節， 9al ;參閱下文第七十四題第七節)

所說的。可是，如果我們是說公審判前的日月，那麼日月和其

它發光體就可能同時，或者不同時無光，天主的德能使人驚惶

失措。

1.1立己努斯是說公審判前的時間。

2.天上物體的光明不僅是低級身體的生殖原因，而且也

是它們的完美與美觀的原因。因此，生殖停止了，天上物體的

光明並不應該無光，反而應該增加。

3.元素( elementum )似乎不可能喪失自己的基本性質

(qualitates) ，雖然有些人如此主張。可是，如果元素喪失了自

己的性質，那!要這些性質與光明就不可能相提並論了。元素的

性質彼此相反，因此，作用是破壞性的;叮是光明卻不是以對

立方式起作用的原理，而是以規範對立及推進和諧的方式。光

明與天上物體的運行 (motus) 也不可相提並論，因為運行屬於

「不完美物的行為」。因此。當不完美的行為停止時，運行就應

該停止;這與光明不能相提並論。

釋疑

第三節 當主再來時，天上的德、能者是否會動搖

有關第三節﹒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當主再來時，天上的德能者似乎將不動搖。因為:

1 .所謂的天上的德能者，指的僅是真福的天(吏，除了真福

的天使以外，就不能稱為天上的德能。可是，真褔( beatitudo ) 

卻是根本不變的 c 所以，天上的德能者不可能動搖。

2.此外，愚昧無知( ignorantia )是驚訝的原因，正如]

《形上學》卷一第二章所指明的。可是，正如畏懼遠離天使;同



樣地，愚昧無知也遠離天便。因為正如聖額我略《對話錄》卷

四第三十三章所說的: I他們看見那看到一切者，有什麼他們

90 看不見呢? J 所以，他們不可能因驚，惶失措而動搖，正如《語

錄》卷四十八第五章所說的。
神
學 3.此外， --切的天使都將聆聽天主的公審判， ((默示錄》

至 第七章 11 節因此說: I所有站在寶座周圍的天使」。可是「天上
第 的德能者」卻是指天使的特殊品級( ürdo) 。所以，不應該說他

E i門比其他天使更被動搖。

間

論 反之 1. ((約伯傳》第二十六章 11 節說: I 支天的柱子震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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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他的呵。匕而戰慄。」這些支天的柱子就是天上的德能者。所

以，天上的德能者將可能動搖。

2.此外， ((瑪說福音》第二十凹章 29節說: I星辰要從

天上墜下，天上的德能也要動搖。 J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狄奧尼修《上天(天使川措級論》第

十一章所說，天上的德能者共分兩種，第一，有時「德能」一

詞專門用於天使的一種品級，即是中等體制 (media hierarchia) 

的第二等品級;可是按照教宗額我略一世《福音論贊》第三十

四篇的話，是指最低等體制的第一等品級。第二， I德能J 一

詞意指一切的天神 (spiritus coelestes) 。我們可以認為兩種方式

都可適用。

《語錄》卷四十八第五章的解釋合乎第二隨意義，即是意

指一切的天使。說天上的德能者動搖，是因世界所將有的煥然

一新而驚訝。

也可以解釋「德能」為天使品級的專有名詞 (nomen pro

prium) ，可以說這種品級因其效果而比其他天使更動搖。因為

怯照教宗額我附一世的話(參閱正解) ，在這時刻所行的奇蹟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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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歸於這種品級的天使。或者按照狄奧尼修的話(參閱正

解) ，因為這種品級屬於中等體制，並不受能力的限制。因此，

它的任務應該是關於普通原因的 (causa universalis) 。因此，德

能的固有任務是動搖天上物體 (Corpora caeles lÎa) ，天上物體則

是低級物體的行為原因(參閱: ((駁異大全》第-集第一一五

題第三節)。這也與其名稱相符，因而稱為天上的萬象(瑪二十

四29 )。因為天上的德能者將喪失自己的效能，所以天上物體不

再運轉，如同那些不再被派遣保護人類的天(吏，也不再盡!果讓

人類之責一樣。

釋疑 1 .這種動搖並不改變那屬於天上物體的狀態:而是或者

指放力，這是他們自身不變而能改變的;或者是指對萬物的新

的兒解，這是具體的萬物前所未有的。可是，真褔並不使他們

的思想沒有改變。因此，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八第二

十二章說: í天主時時動搖屬神的受造物。」

2.我們通常對那超越我們的現狀或能力的一切，都感到驚

訝。因此，天上的德能者驚訝天主做這些事的德能，因為他們辦

不到，也無法領悟。所以，聖女安妮絲 (Agnes) 說: í 日月都

驚奇祂的美麗J (道明會士日諜，一月二十一日，學女安妮絲慶

日)。既然如此，天(吏就沒有愚昧無知，是他們不能領悟天主。

3.由上文所說的可不言而喻。



第七十問題

論最後焚毀世界的烈火

一分為九節一
92 

然後要討論的是，最後焚毀世界的烈火(參閱第六十九題引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九個問題:

一、世界是不是將有淨化。

二、是否將以烈火淨化。

三、這種烈火與平常之火是否同程。

四、這種烈火是否也將淨化高夭。

五、這種烈火是否將焚毀其它元素。

六、這種烈火是否應該淨化一切的元素。

七、最後焚毀世界的烈火是在公審判之前或之後。

八、這種烈火是否將對人類產生所敘述的相同效果。

九、這種烈火是否將席捲一切惡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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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世界是否將有淨化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似乎將來沒有任何世界淨化。因為:

1 .除非是不潔之物，否則不需要淨化。可是，天主的受

造物卻不是不潔的;因此， <<宗徒大事錄》第十章的節說:

「天主稱為潔淨的，你不可稱為污穢! J 即是不潔的。所以，世

界的受造物將不被淨化。

2.此外，就天主的正義而言，淨化是為除去罪污;正如

人死後，煉i爭靈魂的罪河所指明的。可是，現世的元素絕不可

能有罪過的污染。所以，現世的元素似乎不需要淨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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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外，當某物除去那使自己貶值的外來物時，就稱為

淨化之物:因為物除去珍貴之物，並不稱為淨化，反而稱為貶

值。可是，凡與元素混合的外來之物，都屬於完美菲[J珍貴的因

素，因為混合物的形式 (forma) 優於單純物的形式。所以，現

世的元素似乎絕不可能被淨化。

皮之 1 一切的煥然一新都因淨化而完成。可是，元素卻將煥

然一新， ((默示錄》第二十一章 l 節說: r隨後我看見了一個

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與先前的地已不見了」。所以，元素H等

被i爭化。

2.此外， r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

第七章 31 節: r 因為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 J '說: r這世界

的美麗將因那焚毀世界的烈火而逝去。」所以，與上文的結論

相同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因為世界似乎為人而受造，當人藉著肉身

而受光榮時，世界的其它物體也應該改良，世界成為更宜人的

地方，也成為更令人賞心悅目的地方。可是，為 1史人獲得肉身

的光榮，應該先創除那相反光榮的一切。相反光榮的一切共分

兩種，即是:腐化與罪污。因為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十五章 50

節所說的: r可朽壞的也不能承受不可朽壞的 J ; r 一切不潔

的都要留在城外」﹒正如《默示錄》第二十二章 15 ~1'î所說的。 [[lJ

樣地，在世界的元素變成新的光榮以前，世界的元素也應該淨

除相反的情況 (dispositiones) ，而與我們所說的人的情況相稱。

雖然有形物 (res corporalis) 不可能真正屈伏於罪污的權

下;可是因了罪惡，在被腐化的形體物中留下一種不適當性而

不易被精神物美化。因此，我們看到在一些曾把過重罪的地

方，不宜舉行聖事，而應該先行淨化。所以，我們所使用的 A



部分世界，由於人類的罪惡，不宜領受光榮;這部分的世界就

需要淨化。同樣地，中間的地方與元素接觸，有種種生生

(generatio) 息息( corruptio) 和變動，而減少了元素的純潔。

因此，元素的這一切都應該淨化，才可以獲得新的光榮。

94 

釋疑 1 .天主的一切受造物都稱為潔淨的，因為一切受造物的

本體( substantia) 都沒有與罪惡混雜。這是摩尼派(Manichaei ) 

所主張的，以為善惡是兩種本體，有些地方分悶，有些地方相

混(參閱:奧斯定，第四十六節) ，但不排除某一受造物有外來

的混合本性。雖然外加物的本性本來也是善的，卻與這種受造

物的完美不合;同樣地，也不排除某一受造物有蔥，但不是如

同受造物的一部分本體一樣。

2.雖然有形的元素不可能屈伏於罪惡的權下，可是因了

在其中犯的罪，而不宜獲得完美的光榮。

3.混合物及單純物的形式分為兩方面 c 第二，看種類的完

美程度，如此則單純物比較尊貴。因為在單純物內沒有腐朽之

根由，除非因外物而造成腐朽。可是混合物卻有朽壞的原因，

即是本身有相反物的組織。因此，縱然局部的單純物可能朽

壞，可是整體的單純物卻不可能朽壤，混合物貝IJ不可能如此。

因為不朽屬於完美的光榮，而單純物的完美比混合物的完美更

適合光榮的完美;除非混合物本身有某種不朽之根本，例如:

人類的身體，因為人的形式是不朽的。不過，雖然混合物似乎

比單純物更尊貴，可是單純物本身的存在卻優於混合物本身的

存在。因為那在混合物中的單純物是處於潛能狀態 (in poten

tia ,1 ;因此單純物本身的存在，就是它自己最後完美的形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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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未來的淨化是否用火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這種淨化似乎不是用火。因為:

1 .火是世界的一部分，如同世界的其它部分一樣。可是

淨化者與被淨化者卻不應該相同。所以，未來的淨化似乎不是

用火。

2.此外，正如火有淨化的能力;同樣地，水也有淨化物

的能力。因為烈火不可能淨化萬物，有些物必須以水淨化，

《戶籍紀》第三十一章 22節所做的區分。所以，只有烈火似乎

不可能淨化一切。

3.此外，這種淨化似乎在於使世界彼此不同的部分，成

為更純淨的。可是在世界開始時，世界彼此不同的部分卻因唯

一天主的德能而造成:因為天主的德能完成了不同的工程(參

閱:第一單第四十七題第一節)。因此，安納撒克拉斯

(Anaxagoras '西元前 500 ""-'428 年)主張那推動萬物的理智行

為，完成了這種不同的工程(參閱:亞里斯多德， <<物理學》

卷三第四章)。所以，在世界末日，天主直接淨化世界，並不是

烈火淨化世界。

皮之 1. <<聖詠》第五十篇 3 節說: r吞噬的烈火在他前面問

道，旋轉的暴風在他四周怒號」。第 4節又論及公審判，說:

「他呼喚了上乾下坤，要審判自己的人民」。

2. <<伯多祿後書》第三章 12節說: r天要被火所焚毀，

所有的原質也要因烈火而溶化。」所以，這種淨化是因烈火而

完成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世界的淨化將樵除罪惡所遺留的污穢，與

混合物所產生的不潔，也將準備獲得完美的光榮(第一節)。因



此，淨化因烈火而完成最為適宜，共有三點斑白。第一，因為

7月火是最高貴的元素，真有相似光榮特性的本性( proprietas 

川turalis) ，特別是由光明所顯示的。第二，火因為有主動的效

力，而不容外物與自己合而為一，如同其它的元素那樣。第

三，因為我們的住處遠離火球，我們不像士、水平[]空氣那樣多

地使用火，火不受太多的污染;除此以外，烈火具有極精微的

淨化和分解的功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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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我們所使用的火，並不是以其本質存在的火，而是與

外物慘合的火，純火離我們很遠 (materia aliena) 。因此，含有

雜質的火能被純火淨化。

2.世界因洪水而完成的第一次淨化，只是與罪污有關。可

是當時最大的罪惡，卻是貪慾的罪惡，如同《創世紀》第六章2

至 12 節所說的。因此，這種淨化應該用相反物，即是用;)<淨

化。可是第二次淨化針對的罪過的污染及混雜，就應該用烈火，

而不應該用水淨化。因為水並沒有分解的能力，反而有凝憊的能

力。因此，水不能如同烈火一樣，消除元素的自然污穢。同樣

地，在世界末日，冷淡的罪也將大行其道，世界似乎已逐慚衰

老，因為正如《瑪寶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12節所說的: í許多人

的愛情必要冷淡J 0 因此，那時的淨化應該因烈火來完成。

沒有東西不能因烈火而淨化。可是，有些物卻不能在受

火淨化的同時，又不受損害，例如:布和木器等等;由於這個

緣故，舊約才命令人用清水洗嗨這些物品。不過，在末日，烈

火終將焚毀一切。

3 分化的工程使物有了各種形式，使彼此有所區別，這

是只有造物主才能完成的。可是，最後的淨化卻使萬物獲得在

創造時所有的純潔。因此，受造物可以受造物主的運用。所

以，這種職務交給受造物，是為增加受造物的高貴。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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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這種烈火是否與元素之火同類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這種烈火與四行 (quatuor elementa) 之火似乎不同類。

因為:

1 .無物毀滅自己。可是「這種烈火卻H守獎毀四種元素J ' 

正如「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伯多祿後書》第三章的

節所說的。所以，這種烈火與元素之火似乎不同類。

2.此外，正如能力因活動而得知;同樣地，本性( natura ) 

也因能力而得知。不過，這種烈火將有一種不同於元素之火的

能力，因為它們能夠淨化宇宙萬物，這不是四行之火能夠做到

的。所以，這種烈火將與元素之火不同類。

3.此外，在自然物 (corpus naturale) 中的同類物，都有

相同的活動。但是那種火與元素之火卻有不同的活動，因為是

向四面八方活動，以淨化一切。所以，這種烈火 q守與元素之火

不同類。

反之 1 .這就是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十六章所說

的‘也是「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的書》第七

章 31 節所說的: í這世界的美麗，將因那焚毀世界的烈火而逝

去。 J (參閱.第一節皮之 2. )所以，這種烈火與現世的烈火本

性相同。

2 此外， 9!1 火將是未來的淨化‘的1同過去以洪水淨化。

《伯多祿後書》第三章5節把這兩種淨化加以比較。不過，第 J

次的洪水淨化，與元素之水同類。所以，第二次的烈火淨化，

也應當與元素之火同類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一點，共有三種意見。第一，在其

本界的元素之火將降下來淨化世界。這種意見主張，火是以增



多的方式下降。哪裡有可燒的東西，火就在那裡增強。過程主

要是在火的勢力超越其它元素時發生。

98 第二，與第一種意見相反，認為這種烈火不僅將降下來，

而且聖人們也誰明這種烈火將上升;正如《伯多祿後書》第三章

里 10節所指明的: r這種公審判的火似乎上升，如同洪水上升一
三 樣的高。 J (參閱質疑 1. ;大師《語錄》第四集卷四十七第四
第 章)。由此可見，這種烈火似乎位於中闊地帶的生物界四周。

十

七開
第三，這種烈火將來白天上物體 (corpora catlestia) 的

光線之聚集( congregatio) ，產生在地球四周，如同我們看見光

論 線聚集在凸鏡的焦點中一樣。可是，屆時將有凹形的雲取代鏡
肉
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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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子，光線將反射在雲上。

可是這種意見似乎不適當，因為天上物體的技果有固定

位置與方向，如同這種烈火生於天上物體的力量，那麼那些觀

察星球運行的人們，就會知道這種淨化的時間。如此則相反聖

經《瑪寶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36節的權威。

所以，奧斯定於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的意見普遍受贊

同，表示: r正如洪水來自世上之水的泛濫;同樣地，這世

界的局面也將因那焚毀世界的烈火而逝去。 J (參閱反之 1 . ) 

可是這種焚毀卻只聚集一切高級與低級原因本封的火勢:這

種聚集將不是來自萬物的自然秩序 (cursus naturae) ，而是來

白天主的德能;由聚集的這一切原因所產生的烈火，將焚毀

這世界的表面。

可是，如果細看這些意見，可以得知，它們的區別在於

產生這種烈火的原因，而不是這種烈火的種類。因為除非這種

烈火混合著外來的物質，由太陽或者低級發熱物所產生的烈

火，否則就與天上的烈火種類相同。未來的情形非如此不可。

因為，除非其它物成為這種烈火的物質，否則這種烈火就不可

能淨化某物。因此，應該贊成這種烈火與元素之火同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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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髓 1 .雖然這種烈火與我們所使用的火同類，卻不是同一個

火。可是，兩個火中，一個將毀滅另一個;即是大火毀滅小

火，以大火焚毀小火質料的方式。同樣地，這種烈火也可能毀

滅我們所使用的火。

2.正如德能所產生的活動是德能的標記;同樣地， 1患能

也是物的基本原理所產生的本質( essentia) ，或本性的標記。然

而，不是由某物之德能產生的活動，就沒有顯出這物之德能的

功用，正如工具所指明的。因為工具的活動表現出的主要是原

動力的德能，而不是工具的德能。因為工具的活動顯示出主動

者之德能是活動的第一根源;而所顯示出工具之德能，只在於

工具有承受主動者影響的能力( in f1uentia) ，因為是受主動者的

推動。同樣地，凡不是出自一物的基本原理能力，也只顯示出

它有可領受影響的本性而己，例如:熱水有發熱的能力，只顯

示出它有能被熱化的本性。因此，有發熱能力的水，與不被有

發熱能力的水，不妨是同類。同樣地，這種將來淨化世界表面

的烈火，與我們所使用的火，也不妨是同類:因為發熱的能力

並不是出於自己的基本原理，而是出於天主的作為。或者可以

說:這種能力是絕對的品質 (qualitas absoluta) ，如同熱水的熱

能 (calor) 一樣;或者是一種意向( intentio) ，正如我們在第一

集論工具能力所說的(參閱:第一題第四節:第二題第四節)。這

是比較可靠的意見，因為這種烈火是天主德能的工具。

3.上升是烈火的本性，不過除了火焰燃燒之處，火焰只對

可及的可燃之物延燒。在這種情況下，烈火是可能因著周遭環

境或動力循環而向低處焚燒，尤其是作為天主行動的工具時。



第四節 這種烈火是否也將淨化高天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這種烈火似乎也將淨化高天 (caelos superiores )。因為:

Î. <<聖詠》第一0二篇 26至 27 節說: r上天也是你手的

功績，天地必要毀減，而你永遠存在。」可是，仁天卻也是天

主之手的功績。所以，在世界末日，高天也將因焚毀世界的烈

火而逝去。

2.此外， <(伯多祿後書》第三章 12節說: r天要被火所

艾毀，所有的原質也要因烈火而溶化。」可是，那與原質不同

的天，都是高天，那是星辰固定之處 (sidera fixa) 。所以，它

似乎也將因這種烈火而淨化。

3.此外，這種烈火的目的，是使物體准備撞得完美的光榮

(第一節)。可是，高天卻由於罪惡而沒有準{捕獲得完美的光榮，

因為魔鬼在高天犯了罪(第一集第六十六題第三節) ;高天也由

於本性的缺點而沒有準備獲得完美的光榮，因為 r~胡平 J (拉丁

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22節: r 因為我們知道，

直到如今，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歇息，同受正為 J '說: r一切

原質勞苦地盡自己的職責，如同日月盡力按照天主為自己所規定

的軌道而連行一樣」。所以﹒高天也將受這種烈火的淨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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Î.哲學家說: r天上物體並不受外來的影響」。

2.此外， r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得撒洛尼後

書》第一章 8 節: r要在火燄中報復J 說: r在世界上，烈火

將走在他前面，過去的洪水與未來的烈火所將佔據的空間完全

相同。」可是洪水卻沒有升到高天，而只「高出淹沒的群山十

有五月才」而己，正如《創世紀》第七章 20節所況的 r 所以，這

種烈火將不淨化高天。

反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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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 :j爭化世界的目的，是排除相反萬物獲得完

美的光榮的自己備(第三節) ，這種完美是萬物的終極完成。萬物

的服都有這種備配，因為萬物各自不同，準備的方式也不同。

有些物體有不適當的配備，是因為其本體含有某些雜質，例如

在下界物體中，因為互相混合而失去了本身的純潔。但是有些

物體，在其本體內沒有不適當的配備，例如天上的物體，其自

身沒有任何與宇宙最後完美衛突的雜質←一-除了運轉之外，那

是走向完美的途徑。而且這種運轉只是空間性的轉動，在其內

部毫無改變，無論是本體、品質，或是數量，只是物體以外的

地方不同。所以，從天上的本體中，不必排除任何東西，但其

運轉該停止下來。然而空間運轉停止，不是在於某相反物的動

作，而是在於推動者不再推動。因此，天上物體不可能因烈

火，也不可能因某種受造之物的行為而淨化;可是它們卻因唯

一天主的聖意而停止，以代替淨化。

釋疑 1 .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十八、第二十四章

所說的，我們應該瞭解《聖詠》說的是銅鑄的天，銅鑄的天因

最後焚毀世界的烈火而淨化。

或者也可以說，如果《聖詠》也指高天﹒那麼就是說高

天的運行將逝去，而現在的卻不停地在運行。

2.伯多祿明言自己所論及的是什麼天，因為伯多祿之前

說: í在太古之時，因天主的話，就有了天;並在水中而存在

的地，又因天主的話‘為水所淹沒而消滅了。還是因天主的話

得以保存，直到審判的日子，被火焚燒。」所以，那因烈火 rhl

淨化的天， ll[J是空氣之天，在太古之時，因洪水而淨化。

3.盎博羅修把受造物的這種勞苦與服務，歸於天上物

體，指的只是受時間管制的繼續運動而己，並沒有達到目的之

最後完美。蒼天也沒有由於魔鬼的罪惡，而感染任何魔鬼的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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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弓，因為他們一旦犯罪，就立刻被逐出了天堂(路十 18 ;默十

二 7) 。

第五節 這種烈火是否將焚毀其它元素

旦 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三 質疑這種烈火似乎將焚毀其它元素。因為:

第
1 .正如伯達《聖經註釋》關於《伯多祿後書》第三章 10

E 節所說的: r這種最凶猛的烈火，將焚毀那構成世界的四種元

用 素;並不是使之全不存在，而是將完全焚毀其中兩種元素，可

論 是另外兩種元素將恢復到更佳的情況。 J (參閱第三節質疑 1 .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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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至少有兩種元素將完全被烈火所焚毀。

2.此外， ((默示錄》第二十一章 l 節說: r隨後，我看見

了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與先前的地已不見了，海也沒

有了。」可是天卻意指空氣，正如奧斯定所說的(參閱第四節

釋疑 1 )。可是，海卻是「水匯合處尸如同《創世紀》第一輩

10節所說。所以，這三種元素似乎將完全被烈火所焚毀。

3.此外，除非使其它物變成烈火的質料，否則烈火不可

能淨化物品(第三節)。所以，如果烈火淨化其它元素，那麼其

它元素必須變成烈火的質料。所以，這種元素必須變成烈火的

性質。因此，其它元素的本性將被焚毀。

4.此外，烈火的形式是元素的質料可以達到的最尊貴形

式。可是，萬物卻因這種淨化而將變成最尊貴的形態。所以，

其它元素完全變成烈火。

皮之 1. r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七

章 31 節: r 因為這世界的局面正在逝去J '說: r因為並不是這

世界的本體正在逝去，而是這世界的美麗正在逝去。」可是元

素的本體卻屬於世界的完美。所以，元素的才她才有不被焚毀。



2.此外，這種因烈火而完成的最後淨化，將與第一次因洪

水而完成的淨化相符合。可是洪水所完成的淨化，卻沒有毀滅元

素的本體。所以，烈火所完成的淨化，也不毀滅元素的本體。 1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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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意見繁多。因為有些人主

張，一切元素的質料仍然存在，卻改變一切元素的不完美。可

是，其中兩種元素仍將保留固有的本體形式 (forma substan

tialis) ，這兩種元素即是空氣與地;另外兩種元素，即是火與

水，卻不再保留它們的本體形式，而變成天的形式 (forma cae

los) 。既然如此，則三種元素，即是火、風與水，稱為夭。雖然

氣仍然保留著與我們現在所有的氣相同的本體形式，因為我們

現在也稱空氣為天。因此， <<默示錄》也只不過提及天早日地而

己，說: í隨後，我看見了一個新天新地」。

可是這種意見卻是錯誤的，因為這種意見相反哲學原

則﹒哲學主張低級物的能力不可能成為天的形式。低級物體與

天既沒有共同的質料( materia communis) ，也沒有相互的矛

盾。這種意見也相反神學原則﹒神學主張兩種元素被焚毀後，

不會保存宇宙的完美和宇宙各部分的完整。因此，所謂的

「天 J '意指第五種物體;可是地卻是指一切的元素‘正如《聖

詠》第一四八篇7至 8節所說的: í請你們在地上讚美上主......

還有火、巷、雪與J水 J 。

因此，其他人主張‘如大亞爾伯《言論集釋義》第四集

卷四十八所說，一切元素的本體將仍然存在，卻喪失了主動與

被動的性質 (qualitas active et passiva) 。他們也主張，在混合物

體中 (corpus mixtum) 的元素，將仍然保留著自己的本體形

式，卻喪失了自己的性質:因為它們都將變成中間物，中間物

並不是兩極物 (extrema) 。這似乎也與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

二十所說的話一致: í在世界的這種焚毀裡，凡適於我們可朽



元素的性質者，都將因烈火而完全逝去;可是本體卻因奇妙的

改變，將具有適於不朽身體的性質。 J (參閱第三節皮之 1 . ) 

104 可是這似乎不是可靠的意見，因為元素本有的性質

(qualitas propria) 是本體形式的效果，本體形式仍然存在;除

草 非因了暫時受強迫，則上述的性質就可能改變。例如，我們知
大
全

道熱水由於其種類的力量而變回冷水，只要水的種類仍然存

第 在，這是因火的功用而喪失的冷性。此外，元素的真正性質屬

土 於元素的次要完美，如同是元素的固有感應( passio propria) -

fffi 樣;至於在最後的完成時，元素將喪失某種本性的完美，這也

論 不是普遍的意見。
肉
身
{夏
:舌
的
問

題

因此，元素的本體和本有特性似乎將仍然存在，可是元

素卻從感染人類罪污、彼此主動與被動所產生的不潔中淨化。

因為主動力的椎動已經停止，低級元素不可能有彼此的主動與

被動。這就是奧斯定所說的: í可朽壞元素的性質J '即是元素

的非自然的配備( dispositio innaturalis) ，它們腐朽的一面。

釋疑 1 .因為伯達說這種烈火似乎將焚毀四種元素，我們主張這

種烈火淨化四開元素。接下來說的這種烈火將「完全焚毀兩種元

素J '並不意拍這悶熱!火將焚毀兩種元素的本幣，而意指兩種元

素將喪失自己現在所有的特性。有些人主張這兩種元素的確是火

與水，在主動特tJ:方面，這兩種元素超越其它元素，即是熱與

冷，這在其它物體中是主要破壞的主閣。 ú:tH:界末日，將沒有火

與水的活動， ß\J火與水特別活躍的活動，似乎尤其將改變它們現

在所有的力量。可是其他人卻主張這兩種元素足氣與水，因為這

兩種元素從天上物體的運行中，獲得了不同的涅的。因為這些運

動將停止，如情Ji每水的退潮與漲潮，狂風暴雨將停止一樣。因

此，這兩種元素尤其將改變它們現在所有的性質。

2. 正在日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所說的 í 已不再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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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。」可以認為海洋意指現在的世界，他已在上文提及過，

「海洋把其中的死者交出 J (默二十 13 )。可是，如果我們依照字

面瞭解海洋， t.J1) J笠、我們就應該主張海洋有兩種意義，即是水的

本體和波濤起伏與洶湧澎悍的傾向( dispositio )。 海洋並不是因

被波濤起伏與洶滴澎j拜而將繼續存在，而是因為水的本體而他

續存在。

3‘這種了!l火只是天主上智的安排和德能的工具。因此，、

這種烈火並不能焚毀其它元素，只能淨化其它元素。那成為烈

火的質料之物，也不必完全失去其種類的性質 (propria

sp巴cies) ，正如燒紅的鐵所指明的。那燒紅的鐵離開火燒的地

方，由於仍然保存的種類之性能，便又恢復了固有的和先前的

狀態。困苦I!火而淨化的元素也是如此。

4.在元素的構成部分中，我們不只要看什麼適合這個部

分本身，也要看什麼適合這個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閱(系。所以，

雖然水若有火的形式會比較高貴，土地及罕氛也是一樣。但

是，如果所有元素的質料都有了火的形式，整個宇宙反而更不

完美了。

第六節 這種烈火是否應該淨化一切元素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這種烈火似乎不會淨化一切元素。因為:

1 .正如上文(參閱第四節反之 2. )所說的，這種烈火 l二

升，並不高於洪水。可是洪水並沒有上升到火界。所以‘烈火

的元素也不會因最後的淨化而淨化。

2.此外， í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默示錄》第

二十一章 l 節: í隨後，我看見了一個新天新地J '說: í毫無

疑問地，烈火不可能使氣和地有所改變;可是關於水卻存疑，

因為我們相信水本身有淨化污穢的能力。」所以，至少不能確



定一切的元素都將淨化。

3.此外，凡永遠有污穢的地方，就絕不會淨化。可是在

106 地獄中卻永遠有污穢。因為地獄位於元素中，所以地獄似乎將

不會完全淨化。

甚 4 此外 地堂位於地上，可是否!1火卻沒有淨化地堂，因
室 為洪水也沒有升到地堂，正如伯達《言論集》第二集卷十七第
第 3五章所說的。所以，似乎不是一切的元素都將完全淨化。

十

晶 皮之第三節質按 1 所引證的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
論 《伯多祿後書》第三章 10 節，說: í 這種烈火將焚毀四種元

旦素」。
{夏
活

的 正解我解答如下:有些人主張，這種烈火高於那容納四種元
問

題 素的最高空間，使四種元素完全淨化，元素的高級部分從所感

染的罪中完全淨化，也從朽壞中淨化;正如偶像崇拜的煙霧污

染高處所指明的，因為元素的一切部分是可朽壞的。

可是這種意見卻相反聖經的權威，因為《的多祿後書》

第三章 7 節以後說: r甚至連現在的天地，還是因天主的話得

以保存......直到審判及惡人喪亡的日子，放火毀燒。」。奧斯定

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也說: r因洪水而逝去的世界，是留給烈火

的。 J 可是顯然地，洪水卻沒有高出四種元素的最高空間，而

只「高出淹沒的群山十有五肘 J (自IJ七 20 )。

此外，一股都知道，凡從地上升起的氣飽和煙霧，都不

能經過整個烈火的表面而到達最高處。因此，罪惡的污穢不可

能到達上述的空間。

元素也不可能因除去烈火所能焚毀的部分，而從可朽壞

中淨化;烈火只可以焚毀那來自元素混合的手悍 c 可是這些不

j翠玉要位於地球的四周，直到空氣的中間點。因此，最後焚毀



世界的烈火將淨化這種空間，因為這也是洪水所能達到的高

處。他們大概可以按洪水高出群山的高度做評估，那是可明確

測量的。 10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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Î .我們贊成這種意見。

2. í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的說明足以釋疑，即是

「因為我們相信水本身有淨化污穢的能力」。可是現世的水所有

的這種能力，與未來的水所有的這種能力，並不相同，正如前

文第二節釋疑2.所指明的。

3.這種淨化的主要目的，是為淨化聖人居住之處的一切

不完美(第一節)。因此，在這種淨化中，一切醜惡之物都將緊

集在惡人的地方。因此，這種烈火並沒有淨化地獄的罪惡，而

把世界的一切污穢都投入地獄中。

4.雖然原祖在地堂中犯了罪，可是地堂不是罪人犯罪的

地方，如同蒼天也不是罪人犯罪的地方一樣。人和魔鬼在犯罪

後，立刻從這兩個地方被天主趕出去(參閱: <<創世紀》第三

章 24 節; ((路加福音》第十章 18 節; <(默示祿》第十二章 7

節)。因此，呵!堂不需要淨化。

釋疑

第七節最後焚毀世界的烈火是否應該在公審判之後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最後焚毀世界的烈火似乎應該在公審判之後。因為:

Î.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，對萬物受未來審判提出下

列的次序: í在公審判時，我們都知道未來的情形是如此:提市

貝人厄里亞要出現，猶太人要相信，偽基督要迫害人均基督要來

審判、死人要復活、善人與惡人要分開。世界要被焚毀俺也要煥

然一新。 J 所以，最後焚毀世界的烈火將在公審判之後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在同書中說: í惡人將受審判，而被投



入永火中，這世界的美麗將因那焚里是世界的7月 1 ，1< 而逝去。 J 所

以‘結論與上文相同。

108 3.此外，當主來審判時，他將發現有些人還活苦，正如

神
學

《得撒洛尼前書》第四章 lS 節所指明的: I我們這些活著而存

留到主來臨時的人」。可是，如果世界的焚毀是在公審判之前，

至 有些人就不可能還活著，因為世界已被烈火所溶化。所以，這
第 種焚毀世界的烈火，應該在公審判之後。

十

七冊
4.此外， <<得撒洛尼後書》第一章 8等節中，宗徒說，主

要是藉著火而審判世界。因此，最後的焚毀似乎是執行天主的

論 審判。可是審判的執行應該在審判之後。所以，這種烈火也應

且 該在公審判之後。
{要
活

的 皮之 1. <<聖詠》第九十六篇 3節說: I烈火在他面前先行」。
問

題 2 此外，復活是在公審判之前，否則就不是《默示錄》

第一章7節所說: I眾目都要瞻望」審判的基督。可是世界焚

毀卻在復活之前，因為那些復活的聖人將有屬神的( spiri tualis ) 

和神健的( impassibilis) 身體，因此將不可能因烈火而淨化。

可是奧斯定於《天主之城》卷十六第二十四章說: I如果有些

物尚有可淨化之處，就能因這種烈火而淨化。」所以，這種烈

火應該在公審判之前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這種烈火的真正開始時間，是在公審判之

前。因為，死人的復活是在公審判之前，正如《得撒洛尼前書》

第四章的節、 17節所指明的: I甚至於那些已死的人，要被提

到雲彩上， jlJ 空中迎接主 J '來舉行公審判。可是萬民復活，與

聖人有光榮的身體是同時的，因為聖人復活而取了光榮的身

體，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的節所指明的: I播種的是

可羞辱的，從活起來的是光榮的。 J 可是在聖人得到卅榮的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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體時，一切的受造物也以自己的方式而煥然一新;正如《羅馬

書》第八章 J 1 節所指明的: í筑路敗壞的控制，得享天主子女

的光榮自由。」因為世界的焚毀是上述煥然一新的準備，正如

上文第一、第四節所說的。由此可見，這種淨化世界的焚毀是在

公審判之前。可是這種焚毀的某種行為，即是把惡人投入烈火

中，卻是在公審判之後(第九節)。

釋疑 1 .奧斯定並沒有下定論，只是提出他的意見。正如以下

所說: r所將發生的一切，的確都是當信的道理。可是以何種

方式和秩序而發生，那時事情的體驗卻比人的理性這時所能獲

得的完美，更能告訴我們。可是我們卻以為我所提及的次序，

就是未來之事發生的次序。」所以顯然地，他所提出的是自己

的意見。

2.與上文相同。

3 全人類都將死亡，也都將復活。可是宗徒說的，是直

到世界被焚毀的時候，發現有些人還活著，他們仍然生活在肉

身內。

45!!火是因為公審判的判決，才淨化惡人。所以，最終

要焚毀世界的烈火，將在公審判之後發生。

第八節 這種烈火是否將對人類產生所敘述的效果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這種烈火似乎將不對人類產生所敘述的效果。因為:

1. í焚毀」一詞意指歸於烏有 (nihilum) 。可是，惡人們

的身體卻不化為烏有，而永遠保存，以受永罰。所以，烈火將

不「焚毀惡人J '正如大師《語錄》卷四第四十七章所說的。

2.此外，如果我們說烈火將焚毀惡人的身體，是指惡人

的身體將化為灰燼一一其實不然。同樣‘正如惡人的身體將化



為灰燼，善人的身體也將化為灰燼;唯有基督的特恩，才使

「祂的肉身並沒有看見腐朽」。所以，在公審判時，善人的身體

110 也被焚毀。

3.此外，那些充滿許多罪污的元素，共同組成人類的身

星 體;善人的身體也有朽壞的燃料，這是那些存在人類身體以外
大
全

的元素所有的。可是那些存在人類身體以外的元素，卻因罪?弓

第 而被淨化。所以，或者善人的，或者惡人的身體內的元素，更

十 應該由烈火而被淨化。因此，這兩種人的身體都應該因烈火而

用溶化。

論 4.此外，當人生活在世的時候，元素影響善人，也影響

自 惡人，可是，直到末日的審判以前，此世的生命是持續地存在
1喜
活

的
問

題

一一因為在烈火之後，將不再有自然的生命死亡 (mors na側，

ralis) ，儘管這種F:!:k與此世的四行之火同類。所以，這種烈火

影響善人，也影響惡人。因此，善人和惡人所感受的烈火的效

果，毫無差別可言。正如大師《語錄》所主張的。

5.此外'這種焚毀似乎在傾刻之間完成，正如《格林多

前書》第十五章 52節所說。可是卻發現許多人還活著，他們還

有許多可淨化之處。所以，這種焚毀不足以使他們淨化。

皮之 可是在公審判後，這種烈火將只影響那些受永罰的思

人，因為一切的善人都將有神健的身體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因為最後焚毀世界的烈火是在公審判之

前，它就是天主正義的工具，也是用烈火的本性能力 (virtlls

naturalis) 。所以，按烈火的本性能力而言， Fti豈生活苦的惡人

及善人的作用是一樣的，國為烈火使二者的身的話1; 化為灰燼。

可是，按這種烈火是天主正義的工具而言，關ty'è VnS (sensus 

poenae) 方面，不同的人，烈火的影響也不同。悶為JE人間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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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的影響而痛苦難，也;可是善人卻因無絲毫不潔之處，而不會

感覺到絲毫的痛苦，如同在火窯中的三聖童不會感到絲毫痛苦

一樣(達三50) 一一雖然善人的身體不會保持完整，如同三聖

童的身體一樣。這是天主的德能使然，他們的身體被焚毀了，

並沒有絲毫的痛苦。可是那些尚有可淨化之處的善人，卻因不

同的功過，至少感覺到烈火的焚毀之苦。

1.這種焚毀並不意指化為烏有，而意指化為灰燼。

2.雖然善人的身體因這種烈火而化為灰燼，可是他們卻

不會感覺到痛苦，如同在火窯中的三聖童不會感覺到痛苦一樣

(達三 50) 。關於這一點，善人與惡人不能相提並論。

3.那些存在人類身體內的元素，甚至於那些存在天主所

揀選者的身體內的元素，都因這種烈火而淨化;可是，這卻是

天主的德能使他們毫無痛苦的感覺。

4.這種烈火不僅按元素的本性能力，而且也是天主正義

的工其。

5.那些被發現還活著的人們，在傾刻之間就可能被淨

化，共有三點理由。第一，因為他們的不潔之處很少，他們已

因先前的恐懼與受苦而被淨化。第二，因為那些還活著的人自

願受罰;而自顧在現世受罰，比死後受罰吏能淨化人的罪污'

正如奧斯定<<~論命唯一聖洗聖事)) (惜Dεuni

(De c∞ont汀ra Pe況叩tilianum) 論及殉道烈士所指明的: I 女如日果殉道育烈烈!! l 
士尚有不潔之處，因痛苦的嫌刀而被產創1除盡淨 o J 因為殉道

(mar此tyr泣ium) 所受的罰，比在煉j獄試中所受的罰較短 G 第三.因

為這種烈火的熱度將增強，以彌補時間的短促。

釋疑



第九節 這種烈火是否將席捲一切惡人

有關第九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112 質疑 這種烈火似乎將不會席捲一切惡人們。因為:

1. í註解.J (拉T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瑪拉基亞》第三章

早 3 節: í煉淨肋末的子孫 J '說: í我們都知道未來有兩種烈
言 火:一是在公審判前，煉淨選民的}7!!火;二是懲罰惡人的烈
第 火。」可是後者卻是地獄中，席j在一切惡人的烈火;前者是最

十

七用
品的

j主焚毀世界的烈火。所以，這種焚毀tu:界的烈火將不是那席捲

一切惡人的烈火。

2因此外，這種烈火將服從天主淨化仕界的命令。所以，

目 它應該受賞，如同其它的元素應該受賞一樣，尤其因為這種烈
jE 火是最尊貴的元素。所以，這種烈火不需要為了懲罰惡人，而

島 被投入地獄中。
題 3.此外，凡席捲一切惡人的烈火，將是地獄的烈火。可

是這種烈火卻從世界之初，已為惡人預備了。因此， ((瑪竇福

音》第二十五章 41 節說: í可咒罵的，離開我，到那給魔鬼預

備的永火裡去罷! J ((依撒意亞》第三十章 33 節說: í 因為托

斐特已準備好多時，還是為君王而設的 J' í註解 J (拉丁通行

本註解)解釋說: í多時，即是從有世界之初，托斐特即是地

獄的幽谷。」。可是這種最後焚毀世界的烈火，卻不是從有世界

之初，就已預備好的，而是由於世界的烈火都聚集在一起(第

三節)所產生的。所以，這種烈火與地獄中席捲一切惡人的烈

火，並不相同。

反之 i. <<聖詠》第九十六篇 3節說，這種烈火「要焚燒他四周

的敵人」。

2.此外， ((達尼爾》第七章 10節說: í一道火河湧出，

從他前面流下J' í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解釋說: í為把



113 

一切惡人部沖入地獄」。聖經的話論及我們現世所提及的這種烈

火，正如「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所指明的: 1為煉淨善

人，並懲罰惡人。」所以，這種最後焚毀世界的烈火，同惡人

一起被投入地訊中。 一
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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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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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世界的整個淨化與煥燃-新，是為了人的

淨化與煥然一新。因此，世界的淨化與煥然一新應該與人類的

淨化與憤然一新相符合(第一節)。可是當惡人與善人分開時，

人類卻將有一種淨化:所以， <<路加福音》第三章 17 節說:

「木揪已放在他手中，他要揚淨自己的禾椅，把麥粒〈即是選

民)收在倉內，至於棟批(即是惡人) ，卻要用不域的火艾燒。」

因此﹒世界將有淨化。凡一切醜惡之物，都將同惡人一起被投

入地獄中。凡是一切美好和高貴之物，都將保存在天上，以光

榮選民。因此，焚毀世界的烈火也是這樣，正如巴西略《聖詠

集釋義》關於《聖詠》第二十八篇 7 豈有: 1上主的聲音放射出

火舌」所說的。因為凡能提供烈火焚燒的物質與劣質品，都將

被投入地獄，以懲罰惡人:凡精緻與明亮的，都I1守保存在天

上，以光榮選民。

釋疑 1 .那在公審判之前淨化選民的烈火，與焚毀世界的烈火

將是相同的:雖然有些學者的主張並不相同，因為人是世界的

一份子，人與世界應該因相同的烈火而淨化。可是，他們卻主

張那淨化善人與惡人的烈火，是兩種火:一種與職務有闕，男

一種與本體 (substantia) 有關。因為並不是所有被煉淨烈火焚

燒的物體本體，都將被投入地獄中，正如上文所說的。

2.這種烈火將受賞，因為凡它所有的劣質部分都將離開

它，也將被投入地獄中。

3.正如選民在公審判後的光榮，大於在公審判前的光



榮;同樣地，惡人在公審判後的罰，也大於在公審判前的罰。

因此，正如愛德將賜給較高級的受造物，以增加選民的光榮;

114 同樣地，凡受造物的醜惡，也都將被入地獄中，以增加惡人的

痛苦。因此，天主早已在地獄中預備了這種烈火，再增加其它

盟 的烈火也未嘗不可。
大
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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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{主要討論的是，肉身復活時的種種情況(參閱第六十九題

引言)。第一，論肉身復活;第二，論肉身復活的原因(第七十

六題) ;第三，論肉身復活的時問與方式(第七十七題) ;第

四，論肉身復活的起點(第七十八題) ;第五，論死人復活的情

況(第七十九題)。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是否將有肉身復活。

二、是否將是全人類的肉身復活。

三、肉身復活是自然的或是奇蹟式的。

第一節是否將有肉身復活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未來似乎沒有肉身復活。因為:

1. <<約伯傳》第十四章 12節說: [""人一佳臥，即不能起

立，直到天不存在，仍不能醒起」。可是，天卻絕不會不存在，

因為似乎比天小的「大地仍然常存 J '正如《訓道篇》第-章4

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死人絕不會復活。

2.此外， <<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二章 31 至 32節主耶穌引用

舊約《出谷紀》第三章 6節的話，證明肉身復活說: [""或是亞

巴郎的天主，依撒格的天主及雅各他的天主，他不是死人的，

而是活人的天主。」可是顯然地，當主耶穌說這些話時，亞巴

郎、依撒格和雅各伯卻已不生活在肉身內，而已生活在靈魂

內。所以，肉身將來並不復活﹒惟有靈魂將來復活。



3.此外，宗徒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"、 30節似乎證

明，聖人們自於在現世所受的苦，獲得肉身復活的賞報，說

j j 6 道 r如果我們在今世只寄望於基督，我們就是眾人中最可憐

的了......我們又為什麼時時冒嘖呢? J 可是，人一切勞苦的充

草 分賞報卻只屬於盡魂:因為工具與工作的人，不應該同時是
大
全

賞;可是肉身卻是靈魂的工具。因此‘煉獄靈魂也「為自己在

第 肉身內的所作所為」而受罰，靈魂卻不同肉身一起受罰。所

十

七用
以，我們不應該主張肉身復活，而可以主張靈魂復活:即是從

罪惡和痛苦的死亡巾，變成恩寵和光斃的生活。

論 4 此外，物的最後情況是物的最完美情況，因為它已達

自 到了目的。可是，鑫魂的最完美情況卻是離開肉身;因為在這
里 種情況中，靈魂更相似天主與天使，也更純潔，似乎離開了一
串 切外來之物。所以，靈魂與肉身分離是靈魂的最後情況。因
題 此，靈魂不會從這種情況中，再回到肉身內，如同人不會返老

還童一樣。

5.此外， I有身的死亡是人因原罪所受的罰，正如《創世

紀》第二章 17 的所指明的:如同靈現離開天主的死亡，是人，為

目己把大罪p月受的罰一樣。可是人在領受了懲罰的判決以後，

卻絕不會從軍現的死亡中再恢復生命。所以，人也不會從肉身

的死亡中再恢促肉身生命。既然如此，未來沒有肉身價活。

反之 1. ((約的傳》第十九章 25 至 26節說: r 我確實知道為我

伸冤者還活者，我的辯護人要在地上起立......我親眼要看見

祂刊所以，肉身也將復活。

2 此外，基督的恩惠大於亞當的罪惡，正如《羅馬書》

第五章的等節所說的。可是， ((羅馬書》第五章 12節說; r死

亡藉著罪惡也進入了世界 J ;因為如果沒有罪旱，也就沒有死

亡。所以，我們藉著基督的恩惠，從死亡中恢復生命。



3.此外，肢體應該尊崇頭。可是，我們的頭卻度靈魂與

肉身合一的生活，也永遠生活，因為「基督既從死者中復活，

就不再死 J ' lE如《羅馬書》第六章9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凡是屬 117 

於他的肢體的人，也將在靈魂及肉身內生活。既然如此，就應

該有肉身的復活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恨除對人最後結局的不同意見，而有肯定 暫
及否定復活的主張，全人類生來就盼望的結局是幸福。有些意 吉
見主張，人在今生就可以達到這種目的;因此，他們不必承認 題
在今生之後的另一種生活，以使人類獲得白己的最後完美。所

以，他們否認肉身復活。

人的命運不同，人身體的衰弱、知識及1惡性的不完美，

與變化無常，這一切都是完美真福的障礙，足以排除上述的主

張，正如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三十二第二十二章所指明的。

因此，其它意見指出，在今生之後，還有另一種生活，

人只按照靈魂lílJ度死後的這種生活;他們主張這種生活足以達成

獲得真福的本性慾望。因此，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二

第二十六章所說的: r靈魂為能幸福，應該逃避一切的肉身。」

波菲里也贊成相同的意見。所以，他們並不主張肉身復活。

對這種意見有不同的假依據，因為有些異端人也主張一

切肉身的事理部來自惡的根源 (malum princìpium) ，可是一切

精神的事理卻來自苦的根源 (bonu l11 principium) 。因此‘除非

靈魂離開肉身，否則靈魂勢必不能成為最完美的。因為肉身使

靈魂離開自己的根源，分享其根源才使靈魂幸福。因此，凡主

張肉身是魔鬼所造成，或是形成的一切異端派，都否認肉身復

活。第一集第一題第三節已證明這種意見毫無m據可言。

可是有些人卻主張，人的整個本性屬於靈魂，靈魂使用

肉身，如同人使用工具、水手使用船一樣。按照這種意見，只
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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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靈魂成為幸福的，人生來渴望的幸福就沒有落空。既然如

此，就不必主張肉身復活。可是哲學家《論壺，現》卷二第二章

118 卻充分地摧毀了這種基礎，證明靈魂與肉身合]i!Î為一，是如同

形式( forma) 與質料 (materia) 合而為一。

車 由此可見，如果人在今生並不是幸福的，那麼就應該主
主 張肉身復活。

第2 釋疑 1 天的本體絕不會不存在;可是天用以推動地上物生生

冊 ( generatio )息息( corr叩tio) 的效果，卻可能不存在。因為宗

論 徒致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七章31 節說: í 因為這世界的局面正在
肉

身
{夏
j昌

的
問

題

逝去。 J

2.嚴格地說，亞巴郎的靈魂並不是亞巴郎，而是他的部

分，如同其他人一樣。因此，亞巴郎的靈魂生命並不足以使亞巴

郎成為生活的人，或者使亞巴郎的天主成為生活者的天主一一而

需要完全合而情一，即是靈魂與肉身合而為一。當他說這些話

時，雖然這種生活並不是現實的，可是卻指向二者的復活。因

此，主耶穌所說的這些話，極精確而有效地證明肉身復活。

3.靈魂與肉身的關係'不只如同工人使用工具工作一

樣，也如同形式與質料一樣。因此，工作屬於組合體，不單屬

於靈魂，正如哲學家《論靈魂》卷一第四章所指明的。因為工

人應該有工作的報酬，那由靈魂與肉身所組合的人，應該獲得

自己工作的報酬。正如有人稱犯小罪是人犯大罪的準{繭，並不

完全有罪惡的性質;同樣地，他們在煉獄中所受的罰，也不是

單純的報應 (retributio) ，更好說是一種將二者分開執行的淨

化:肉身藉著死亡與化為灰燼而淨化，靈魂藉著煉獄的烈火而

淨化。

4.若其它條件相同，該說靈魂在肉身內的情況，比靈魂

在肉身外的情況更完美，因為靈魂是整個組合物的部分，構成



部分都與整體有關一一雖然在肉身內比較不相似天主。嚴格地

說，當一物具有自己的本性情況所需要的一切時，就最相似天

主一一一因為它最效法天主的完美。因此，動物的心跳動的時 119 

候，比不跳動的時候，更相似不變的天主:因為心靈的完美是

運動，心靈不動就是心靈破碎( destractio )。 禮

5.肉身的死亡藉著亞當的罪惡而進入了世界，藉著基督 一

的苦難聖死消滅了罪惡。因此，肉身死亡的罰並不永遠存在。

可是罪惡卻藉著↑古惡不俊而招致了永死，就再也不能補贖了 ω

所以，這種刑罰將是永恆的。

第二節 全人類的肉身是否都將復活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似乎不是全人類的肉身都將復活。因為:

1. ((聖詠》第一篇 5節說: r在審判的時日，惡人不會復

起 u J 不過，肉身的復活是在公審判時發生。所以，惡人絕不

會復活。

2.此外， <<達尼爾》第十二章 2節說: I許多長眠於灰土

中的人，要經起來。」可是這節聖經含有區別的意義。所以，

並不是全人類都將復活。

3.此外，人類因復活而相似基督的復活。所以，宗徒致

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20等節說，如果基督復活了，我們也

將復活。可是，唯有那些帶了基督肖像的人們 (49 節) ，才應該

相似復活的基督:唯有善人才相似復活的基督。所以，唯有善

人才將復活。

4.此外，除非消除罪惡，否則罪罰就不能得赦。可是，

肉身的死亡卻是原罪的罰。因為並不是人人都獲得原罪的寬

赦，所以也不是人人都將復活。

5.此外，正如我們因基督的恩寵而重生;同樣地‘我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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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因祂的恩寵而復活。可是那些死於母胎中的胎兒，卻絕不可

能重生。所以，他們也不可能復活。既然如此，就不是人人都

120 將復活。

2 反之 1. <<若望褔音》第五章 25 、 28 節說: í現在就是，死者
三 要聽見天主子的聲音，凡聽從的，就必生存。那時，凡在墳墓
第 裡的，都要聽見他的聲音而出來。」所以，全人類都將復活。

T 

七冊
已用

2.此外， <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50節說: í我們眾人

全要改變」。

3.此外，復活是必要的，復活使復活的人領受功過的賞

自 罰。可是，全人類卻都應該領受賞罰，例如] :成年人為自己的
1夏
活

的
問

題

功過而應該受賞罰，或者兒童為他人的功過而應該受賞罰。所

以，全人類都將復活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物存在的理由若是來自物之種類的本

性，便是此物應當具備的。復活就是這樣的事:復活的理由，

在於與肉身分離的靈魂，不能達到人的最後完美程度，正如第

一節釋疑 4.己說明的。因此，靈魂絕不可能永遠與肉身分離。因

此，全人類都需要復活，如同每個人需要復活一樣。

釋疑 1. 《堅持:))說的是精神的復活，在私審判日毒，惡人並沒

有這種復活，正如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的解釋。

或者《辜!說:))說的是那些完全不信的惡人們，並不會為

了受審判而復活，因為「已受了審判 J '如同《若望福音》第三

章 18節所說。

2.奧斯定《論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二十三章解釋「許多

的人們 J '即是「全人類」。聖經中這種表達方式屢見不鮮，例

如: <<瑪質福音》第二十章 28節、《羅馬書》第五章的節。



或者那裡的區別，是指那些在靈薄獄中受罰的兒童，他

們雖然也將復活，卻不能稱為「醒起來」。因為他們將沒有覺苦

( sensus poenae) ，也沒有光榮，因為醒起來是「感宮的解放J 0 121 

3 凡屬於人類本性的一切，善人與惡人都相似在人世生

活的基督，但在恩寵方面則不然。所以，就恢復自然生命而 居

言，全人類都與基督相似;但就光榮生命而言，除善人外，其

他人與基督並不相似。

4.那些死於原罪的人，因死亡己還清原罪之罰。因此，

雖然他們都有原罪，卻可以從死亡中復活:因為原罪的罰是死

亡，並不是受死亡的控制。

第

七十
五
題

已開
肉

5 我們因基督所賜的恩寵而重生，也因基督的恩寵而{星 星

活，基督因恩寵而降生成人，取了人性，所以在本性的事理方 活

面，我們相似祂。因此，雖然那些死於母胎中的胎兒，並沒有

因獲得基督的恩寵而重生;可是他們卻因與他的本性相似而復

活，他們所獲得的相似點，也屬於人類的完美。

第三節 肉身復活是否是自然的

有關第三郎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肉身復活似于是自然的。因為:

1 .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二第十四章所

說的: r凡在眾人身上所看見的共同點，表示那是這類東西每

一個體之天性。」可是全人類所有的共同點，卻是肉身復活。

所以， I有身復活是自然的。

2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》卷卡四第五十五

章說: r那些不因信仰而接受肉身復活的人，至少也要為了理

性的理由而接受肉身復活。難道自然寰宇不是日復一復地，藉

著萬物顯示復活的道理嗎?」他以光明為例，我們的眼睛沒有

光明，似乎看不見，後來光明升起來了，視力似乎又恢復了;



他又以樹木為例，樹本不常青，後來枝葉茂盛，似乎又常青

了;他又以種子為例，種子似乎腐爛了，後來才發芽生長;宗

j22 徒致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36節等，也提出了相同的例證。

我們的理性所能理解的自然界的變化，都是合乎自然本性的。

望 所以，復活也是合平自然本|生的。
三 3 此外，所有外加於本性的事物，都不會永久存在，因
第 為似乎都是被迫的。可是那藉著肉身復活而恢復的生命，卻永

十 恆常存。所以，肉身復活將是自然的。

冊 4.此外，本性全力追求的，似乎尤其是自然的。可是聖

論 人的肉身復活與光榮卻是如此，正如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19等節

目 所說。所以，肉身復活將是自然的。
{夏
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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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此外，肉身復活是走向靈魂與肉身永恆合而為一的變

動;可是，以靜止為終點的變動是自然的，正如《物理學》卷

五第六章所指明的。可是，靈魂與肉身的永恆合而為一是自然

的，因為靈魂是肉身的固有原動力，肉身與靈魂是相稱的，自

然永遠能被靈魂活動，如同靈魂永恆地生活一樣。所以，肉身

復活將是自然的。

反之 1. ï所有物之喪失，按自然不能恢復」。可是死亡卻是生

命之喪失。因為復活是起死回生，所以復活並不是自然的 c

2.此外，同一種類之物，皆有相同的來源。因此，由腐

化而生的動物及由精子所生的動物，種類並不相同，正如註釋

家(亞威洛哀) <<物理學註釋》卷八第四十六篇所說的。可是，

人出生的自然變化是由同類出生，肉身復活將不是這樣。所

以，肉身復活並不是自然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活動和行為與本性的關{系，共分三種。第

一種，活動或行為的本性不是起點 (principium) ，也不是終點



( t叮叮lÌnus) 。這種活動的起點有時超乎本性之上的，正如肉身的

光榮所指明的;可是這種活動的起點有時是任何外物，正如石頭

被迫的主升活動所指明的，其終點是被迫靜止點。第二種，有一 123 

種活動其起點與終點都是本性的，正如石頭下墜的運動所指明

的。第三種，活動的終點是本性的，可是起點卻不是本性的，有

時是超平本性之上的，正如盲人復明所指明的:因為視覺是本性

的，可是雙目復明的起點卻是超乎本性之上的;可是有時起點卻

不是超乎本性之上的，正如人為的迅速開花結果所指明的。可是

不可能活動之起點是本性的﹒而終點不是本性的:因為本性原理

有固定的限定放果，不可能超乎這些效果之上。

所以，按行為或者活動與本性的第一種關 1系，絕不可能

稱為自然的:或者如果起點是超乎本性之上，那J要就是奇蹟的

行為或者活動;如果起點是其它任何外在的，那麼就是被迫

的。可是按第二種方式，行為或者活動與本性的關(系，行為或

者活動絕對是自然的。可是按第三種關係，行動不能說是完全

自然的，而稱為是相對自然的，即是因為使它走向合乎本性

的:或者稱為奇蹟、或者稱為人為、或者稱為被迫的。因為嚴

格地說: r 自然的就是合乎本性的 J ;可是所謂合乎本性是指

有本性，及出自本性者，正如《物理學》卷二第一章所指明

的。因此，簡單地說，除非活動的起點是自然的，否則活動就

不能稱為自然的。

雖然肉身復活以本性生活為終點，可是本性卻不可能是

肉身復活的起點。因為本性是「一物內在的活動原理 J :或是

主動原理 (principium activum) ，正如一物的經與重，及動物的

本性改變 (allernatio naturalis) 的活動所指明的;或者被動原理

(principium passivum) ，正如單純物體 (corpus simplex) 的生殖

所指明的。可是，本性生殖( ger闊的o natural的)的被動原理，

卻是被動的自然潛能 (potentia naturalis) 常常具有與自己本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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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稱的主動能力，正如《形上學》卷九第八冊第一章所說的。

關於這一點，認為本性的主動原理針對的是本性的最後完美，

124 即是形式，或認為針對的是對最後形式的必要配備，就像信德

所主張的人之生殖那樣;或者其它按照柏拉圖等人的意見，並

當 沒有關係。可是本性卻沒有肉身復活的主動原理，無論是針對
大
全

靈魂與肉身的合而為一，或針對這種合一的必要配備，因為人

第 除了以固定的精子生殖方式，人性並不能產生這種配備。因

十

七冊
此，雖然肉身也有某種被動潛能，甚而也傾向於與靈魂合而為

一，可是仍然不足以成為本性的活動。因此，嚴格地說，肉身

論 復活是奇蹟，不是自然的，除非是按第二種關{系，正如上文所

自 指明的。
i夏
活

的 釋矩 1 .大馬士革的若望說的是在每一個體中都有的，便是出
問

題 自本性原理。如果天主的德能使全人類都成為白人、或者都緊

集在一個地方，如同《創世紀》第七車 23節記載的洪水滅世時

的情況一樣，那麼我們並不能說，白色、或者住在這樣的地

方，勢必是人的本!生特質( proprietas naturali日)。

2.人不可能從本性的事理，因理性的請明而知道非本性

的事理。可是，人的理性卻深信人可能知道超乎本↑生之上的事

理，因為本性的事理似乎相似超乎本性之上的事理，凡本性所

有的一切，都表現出某種相似點:如同靈魂與肉身的合而為

一，表現出霾魂藉著分辜的光榮而與天主合而為一，正如大師

《語錄》第二集卷一第六章所說的。同樣地，宗徒和教宗額我略

一世所提供的例證，使我們深信肉身復活的信仰。

3.這種論證根據的是不以合乎本性，而與本性相反者為終

點的活動。但是肉身復活不是這樣。因此，這種論證並不切題。

4.本性的所有作為都隸屬於天主的作為，如同低級藝術的

活動隸屬於高級tff柏的活動一樣。因此，正如低級藝術的活動若



不靠高級藝術活動加上形式，或運用技巧，便不能達到所盼望的

某種目的;同樣地，本性的作為也不可能達到整個本性所期望的

最後目的。因此，肉身復活並不是本性的。 125

5.雖然以被迫的靜止為終點的活動，不可能是本性的活

動，可是非本性的活動卻能以本性的靜止為終點，正如上文所 謂

指明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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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6 

第七十六題

論肉身復活的原因

一分為三節一

里 然後要討論的是，肉身復活的原因(參閱第七十五點 i
~言)。

第
十
七
冊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基督的復活是否是我們肉身復活的原因。

二、天主的號角聲是否是我們肉身徒活的原因。

三、天使為肉身復活，是否也將有所作為。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
第一節 基督的復活是否是我們肉身復活的原因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的復活似乎不是我們肉身復活的原因。因為:

1. í先有因才有果」。基督雖已經復活 J' 其他的亡者

卻並沒有立即復活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並不是我們肉身復活

的原因。

2.此外，除非先有原因，否則不可能有效果。即使基督

不復活，可是其他的亡者也能復活，因為天主有其它使人得救

的方法(參閱:第二集第四十六題第二節)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

並不是人肉身復活的原因。

3.此外，相同物產生相同的效果，因為種類完全相同。

可是復活卻是全人類所共有。既然基督的復活並不是祂自己復

活的原因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也不是其他亡者復活的原因。

4.此外，效果與原因有某種相似之處。可是，至少有些

惡人的復活，與基督的復活絲毫沒有相似之處。所以， -FJ穹的

復活並不是其他人復活的原因。



皮之 1. r某個種額的首生者是以後由它而出之物的原因 J '正

如哲學家《形上學》卷二第一冊第﹒章所說。可是， <<格林多

前書》第 1-五章 20節卻說，基督因自己的肉身復活而稱為「死 127 

者的初呆 J ; <<默示錄》第一章 5 節也稱為「死者中的首生

者J 0 所以，祂的復活是其他人復活的原因。

2.此外，相較於我們藉著成義 (iustificatio) 而獲得的精

神重生，基督的復活更相似於人的肉身復活。可是，基督的復

活卻是人成義的原因，正如《羅馬書》第四章 25節所指明的:

他「又為了使我們成義而復活」。所以，基督的復活是人肉身復

活的原因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因其本性而稱為「天主與人之間的中

保 J '如同《弟茂德前書》第二章 3節所說。因此，天主賜給人

的恩惠，藉著基督的人性，來到人身上(弗四 8 )。正如我們只

能因著天主所賜的恩寵，從靈魂的死亡中得救;同樣地，我們

也只能因著天主的憶能、賜給我們復活，而從肉身的死亡中得

救 c 因此，正如基督就其人性而言，領受了天主恩寵的初果，

祂的恩寵是我們的恩寵的原因，因為《若望褔音》第一章的節

說: r從他的滿盈中，我們都領受了恩寵，而且恩寵上加恩

寵J ;同樣地，基督的人性開展了人的復活，祂的復活也是人

復活的原因。因為基督是天主，所以祂是我們復活的廣義原因

(causa aequi voca) ;可是因為基督卻是天主又是復活的人，所

以祂是我們復活的近因 (causa proxima) 和專義原因 (ca山 a

univoca) 。

有效的專義原因產生與自己相似的形式效果。因此，專

義原因不僅是成因 (causa efficiens) ，而且也成為一個範本，產

生的方式共有兩種。第一，使主動原因與效果相似之形式，是

產生此效果的直接行動根源，例如:火中之熱度。可是，有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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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生這種惘似奴栗的行為之根源﹒首先並不是形式本身，而是

這種形式的原理與技果相似，例如:白人生白人 ο 這種生白人

128 的白色並不是生殖 (generatio activa) 的主動原坤，而是白人的

(:1色成為生白色者的原因，因為生者的白色原理是使自己的兒
神
學
大
全
第
十
七
用

f;:_成為白色的生Yl[!原理。

專義原因也是範本，產生的第二種方式，基督的肉身復

活是人的肉身復活的原因:那使基督復活者是人肉身復活的專

義原因，人的價活舌，即是基督的天主性的德能，是他自己與

望父所共有的。因此， <<羅馬書》第八章 11 節說: í那使基督

論 從死者中復活的，也要使你們有死的身體復活。」

且 不過，在時內有與天主性德能的合趟，;反l此他的肉身
ji 侵i舌，有(以是人!有身復活的工具性因素 (causa i川lmen仙)。
的 因為天主的作為是聽需基督的肉身，如同藉著器官一樣;正如
問

題 大馬士革的吉它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十五章所提出的例誰，

《瑪寶福音》第);， if，~ 2 節記載耶穌摸了桶病人的身體，就潔淨了

桶病人。

釋疑 1 .充分的原因立刻產生直接效果，但不昆主藉由他物所

針對的效果，縱然是充足原因。例如熱度，縱然很高，也不立

刻產生熱，而是立刻開始動向發熟，因為熱是藉苦變動而產生

效果。基督的肉身復活被稱為人肉身復活的原因，並不是因為

祂的肉身復活產生人的肉身復活;而是經由他的原理，即是藉

著天主的德能，使人的肉身復活相似基督的肉身復活。天主的

德能藉著與效果最接近的聖意而完成一切。所以，基督已經復

活了，我們不必立刻復活;而是在天主聖意安排下的時悶，人

才復活。

2.天主的德能並不受其它特殊的第二原因 (causa s巴cunda)

束縛，祂能直怯地、或問接地、或藉著其它原因而車技果: II 



如他能不藉天界運行而完成低級肉身的生殖。可是，按照他對

萬物所安排的秩序，天界的運行卻是低級肉揖的生)Wi原因;同

樣地，按照天主對人間事( res humana) 預定的秩序，基督的肉 129 

身復活也是人肉身復活的原因。當然天主也可以有不同的安

排;如果是那樣的話，人的肉身復活自然也就依據天主另定的 需

原因了。

3 這種論證主張，為同一種類的每一個體，這種效果與 管
第一原因 (causa prima) 的關係是一樣的。既然如此，這種論

證就不切題。因為基督的人性比其他人的人性，更接近祂的天

十

題

主間主性的德能是生殖的第一原因。因此，基督的肉身復活 費

直接地受天主性影響;可是其他人的肉身復活，卻是受復活基 喜
才子立自1， 日〈串串E
目口、J iJf;會

4. 全人類的肉身復活與基督的肉身復活有某種相似之

喔，即是因為屬於肉身的生活，這種生活使全人類相似基督。

因此，全人類的肉身復活將獲得不死不滅的生命。可是，那些

因恩寵而相似基督的聖人，卻因光榮而相似基督。

第二節 天主的號角聲是否是我們肉身復活的原因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的號角聲似乎不是我們肉身復活的原因。因為:

1 .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卷凹第二十七章說:

「相信未來的肉身復活是天主的聖意、德能和命令的奇蹟吧! J 

因為這些都是人肉身復活的充分原因，所以7-:'主的號角聲不應

該是人肉身復活的原因。

2.此外，發出聲音，為那些不能聽見聲音的人是徒勞無

益的。可是，亡者沒有聽覺。所以，號角聲不能使他們復活。

3.此外，若有一個聲音足以作為肉身復活的原因，這個

聲音必然是出白天主的德能;因此， r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

:舌
的
原

因



關於《要詠》第六十七篇 34節: I聽!他的聲音發出，巨大的

聲音已發出」說:「為喚醒我們的肉身」。雖然天主奇妙地賜給

130 人能力，可是後來的行為卻是本性的，例如:胎生的瞎子奇蹟

般地重見光明，他後來自然而然地看見光明。所以，如果天主

盟 的號角聲是肉身復活的原因，那麼肉身復活就是本性的;這是
大
全

第

錯誤的意見(參閱:第七十五題第三節)。

E 反之 1. <<得撒洛尼前書》第四章 16節說: I 天主的號角聲響

閑 時，主要親自由天降來，那些死於基督內的人先要復活」。

論 2.此外， <(若望褔音》第五章 25 至 28 節說: I 凡聽從

目 的，就必生存 凡在墳墓程的，都要聽見天主子的聲音 J 0 

E 這種聲音稱為號角聲，正如大師您服》卷四十三第二章所
的 指明的。
問

題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原因與效果應該按某種方式合諧一段，因

為主動與被動、工作者與工程都是同步進行的，正在rJ <<物理學》

卷七第五章所指明的。復活的基督是人復活的專義原因(第一

節)。因此，當祂使所有人肉身復活時，應當伴隨荐一個真體可

見、獨一無二的異兆 (signa) 。

一些人認為，這種異兆依照字面解釋，將是基督命令全

人類復活的聲音，正如《瑪竇褔音》第八章 26節所說的: I就

起來。匕責風和海，這大為平靜」。

另有些人主張，這種異兆只是天主聖子顯明地出現在世

界上; <<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27節說: I 且為如同閃電從東

方發出，直照到西方，人子的來臨也要這樣。」大額我略根據

這節聖經，說: I雷鳴是為了向世界顯示聖子己來臨，如同世

界的審判官一樣。」按此意見，天主聖子的出現稱為祂的聲

音:祂明瞭全人類將服從祂使人類肉身復活的命令;因此，



《得撒洛尼前書》第四章的節說: 1"在發命時」降來。既然如

此，祂的出現就稱為祂的聲音，因為聲音有命令的效力。

不論這是何種聲音，有時稱為「喊聲 J (聽二十五 6) ，如 131 

同傳令者傳令開審一樣;宵時也稱為「號角聲 J (格前一五

52; 得前四 15) ，或者因為號角聲響亮，正如《語錄》所說 槽

的。或者因為舊約有吹號筒的習慣，如《戶籍紀》第十章所 一

說;因為號角聲召集會議、鼓舞軍隊作戰、召集人慶祝節日;

號角聲召集復活者參加公審判的會議(若五 28) ;號角聲召集

軍隊作戰: 1"整個世界都要跟隨他來攻擊思頑的人 J (智五

21) ;號角聲也召集全人類參加永恆的慶典(瑪二十五 34 ;路

二十二20 卜

釋疑 1 .關於肉身復活的質料原因 (cousa materialis) ，大馬士

革的若望提及三點，即是:天主命令全人類的聖意、天主執行

命令的德能和天主執行命令的順利 (facilitas) ;他用命令一

詞，以相似我們的事理。凡為我們輕而易舉的事，只要一句

話，立即能完成。可是在說一句話以前，還有更輕而易舉的

事，如果我們先示意，即是所謂的命令，那麼我們的侍從就可

以承行我們的意旨。我們的這種命令是上文所說的執行命令的

原因，因為命令可以使他人達成我們的願望。可是今天主完成

人類的肉身復活的命令﹒卻只是祂賜給人類的異兆而已;萬物

卻將為亡者的肉身復活而服從祂。這種異兆與號角聲中日間，正

如上文所指明的。

2.正如聖事的形式 (forma) 並不是人所聽見的言詞，而

是施行聖事者所念的經文，具有聖化的德能;同樣地，這種聲

音也不論是什麼樣的，並不是因為人所聽見的聲音﹒而是因昂

是;說克出自的句，有喚醒的工具效7力J (巴ef仟印、T石f臼恥i比ca缸Cl悶a in肘IS叫tr刊川\1叫1m口m沈叫c剖n臼ta州1

那震動空氣的聲音因鬆她感覺器官i而1市司喚自醒星熟睡者一樣，並不是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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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
因



因為人知道這種聲音;因為由聲音傳到耳裡的審判，是在呼喚

之後，而不是審判之原因。

132 3.如果發出這種聲音的德能是自然完整寶物 (ens perf凹，

tum) ，那麼這種論證就有效。因為成了自然物的憶能便是聲音

E Z根源。可是這德能不是這樣的，而是像論聖事的形式所說的
大
全

德能。

第
十
七
冊

第三節 天使為肉身復活是否也將有所作為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論 質疑天使為肉身復活似乎毫無作為。因為:
肉

身
{要
活

的
問

題

1 .亡者的肉身復活比人類的生殖，更彰顯 7己主的德能。

可是當人誕生的時候，天主卻沒有藉著天使而把靈魂賦予人。

所以，靈魂與肉身重新合而為一的復活，將不是因天(吏的協助

而完成。

2.此外，如果這種協助屬於某些天(吏，那麼這種協助似

乎尤其屬於行奇蹟的德能天使( virtut巳 s co巴li 參閱:第七十三題

第三節)。可是肉身復活卻不屬於他們，而屬於總領天(吏，正如

大師《語錄》卷四十三第二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肉身復活將不

是因天使的協助而完成。

反之 《得撒洛尼前書》第四章的節說: r 因為在總領天使吶

喊和天主的號聲響時，主要親自由天降來，那些死於基督內的

人先要復活。 J 所以，死人的復活將因天使的協助而完成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奧斯定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三第四章所

說: r正如粗重而低級的物體，受更精微而強有而力的物體支

配;同樣地，一切的身體也因藉由生命的理性精神而受天主的

支配。 J 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六章的意義也相



同。在天主所造的一切物體方面，也利用天使的協助。可是肉

身復活卻有屬於肉身的改變之處，即是收集肉身的灰燼，也準

備灰燼修補人的身體。因此，在肉身復活時，天主將在這方面 133 

利用天使的協助。可是正如靈魂直接地由天主所造;同樣地，

肉身與靈魂也直接地再由天主合而為一，絲毫沒有天使的協 槽

助。並且祂自己將光榮肉身，也絲毫沒有天使的協助，如同天 一

主直接地光榮靈魂一樣;按照大師《語錄》所提出的解釋，天 空
十

使的協助稱為「天使的吶喊聲」。

釋矩 1 .由上文所說的可不言而喻。

題

昌悶

肉

2 主要地，這種協助屬於唯一的總領夫(吏，即是聖教會 是

的王子彌額爾天使，因為他也曾是會堂的王子，正如《達尼爾》 活

第十章21 節所說的。可是，他卻將受天上德能天使的影響，也

將受其他更高品級的天使影響(參閱:第一集第一一二題第二節

釋疑3. :第一一三題第三節釋疑 3. )。因此，他所做的，其他更高

級的似乎也做。同樣地，在無人復活時，低級天使也與人合

作，天主派遣他們護守每人。既然如此，員IJ這種吶喊聲就可以

歸於一位天使，或者許多位天使。

的

原

因



134 

第七十七題

論肉身復活的時間與方式

分為四節一

當 然後要討論的是，肉身復活的時間與方式(參閱第七十五題
豈可|言)。

第
十
七
用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肉身復活的時間是否應該延至世界末日。

二、肉身復活的時間是否祕而不宣。

三、未來的肉身復活是否在夜間。

四、未來的肉身復活是否是立即的， Æ者是陸續的。

誦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
第一節 肉身復活的時間是否應該延至世界末日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肉身復活的時間似乎不應該延至世界末日。因為:

1 頭與肢體比肢體彼此更相適合，如同原因與效果比效

果彼此更適合一樣。可是基督卻是我們的頭，祂的肉身復活並

沒有延至世界末日，以便向全人類一起復活。所以，聖人的肉

身復活不應該延至世界末日，以便同其他人一起復活。

2 此外，頭的復活是肢體復活的原因(第七十六題第一

節)。可是，一些因與頭接近的尊貴肢體的復活，卻沒有延至世

界末日，而在基督的肉身復活時，立即復活了，例如:童貞聖

母和聖史若望。所以，其他人愈因恩寵幸日功勞而相似基督，他

們的肉身復活也將愈接近基督肉身復活的時間。

3.此外，新約的情況比舊約的情況更完美，也更有基督

的明晰肖像。可是基督復活了，舊約的一些聖祖也復活了，正

如《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七章 52節所說的: í許多長眠的聖者的



身體復活了」。所以，新約的聖人的肉身復活，也不應該延至世

界末日，以便同全人類一起復活。

4.此外，在世界末日以後，不再有時間年月。可是在亡 135 

者復活之後，直到其他人都復活，還需要一些時間，正如《默

示錄》第二十章4節所指明的: 1"他們就是那些為給耶穌作

證，並為了天主的話被斬首之人的靈魂J ;又繼續說: 1"都活

了過來，同基督一起為王一千年J 0 所以，全人類的肉身復活並

沒有延至世界末日，以使全人類同時復活。

員悶

悶
立，直到天不存在，仍不能醒匙，仍不能由永眠中起來。」這 書

裡說的是死亡的睡眠。所以，天一旦存在，全人類的復活就將 活

延期直到世界宋目。 a等
問

盟主

方
式

皮之 1. <<約伯傳》第十四章 12節說: 1"人一僵臥，即不能起

2.此外， <<希伯來書》第十一章 39 至 40節說: 1"這一切

人雖然因著信德獲得了褒揚，但是沒有獲得所恩詐的，即是獲

得靈魂和肉身的圓滿真禍，因為天主為我們早已預備了一種更

好的事，以致若沒有我們，他們絕得不到成全(即是成為完美

的) 0 J 1"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 1"以便全人類的共同歡

樂成為每人更大的歡樂。」可是，肉身的復活不會是在肉身獲

得光榮之前。因為《斐理伯書》第三章 21 節說: 1"改變我們卑

賤的身體，相似他光榮的身體 J ; 1"因為復活的時候，好像在

天上的天使一樣 J '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二章 30節所指明

的。所以，肉身復活將延至世界末日，屆時全人類同時復活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奧斯定《論天主聖三》卷三第四章所

說的:天主上智的安排所規定的， 1"正如組重和低級的物體，

按某種次序、受更精微而強有力的物體支配」。因此，整個低級

物體的物質屈服於天體的運行變化。因此，如此低級物體的物

(
補
編
}
第
七
十
七
題



質變成不朽的物質，卻仍然保存著高級物體的活動，那麼這就

相反天主的上智對萬物所規定的秩序。因為按照信德的道理，

136 肉身復活將獲得相似基督不死不滅的生命: r基督既從死者中

復活，就不再死尸正如《羅馬書》第六章9節所說的。因此，

甚 人類的肉身復活將延至世界末日，屆時天體的運行將停止。因
大
全

此，有些人主張天體的運行絕不會停止，也主張人類的靈魂將

第 問到肉身內，如向我們現在所有的肉身一樣;或者主張在「偉

十

七冊
犬，之年」的末日，靈魂將回到與先前相同的肉身內，正如安培

多克利 (Emp巴docles) 所說的(參閱:亞里斯多德， <<物理學》

論 卷八第一章) ;或者靈魂去到其它的肉身內，正如畢達哥拉斯
肉

身

i夏
j舌

的
問

題

( Pythagoras )所主張的: r任何靈魂都可以進入任何肉身內 J ' 

如同哲學家《靈魂論》卷一第三章的引證。

釋疑 1 .雖然在比例方式，頭與肢體非常適合，為使肢體受頭的

影響;肢體彼此則不然。因為頭與肢體有肢體彼此之間所沒有的

因果關係 (causalitas) ;在這一方面、肢體彼此更適合。所以，

基督的肉身復活是人肉身復活的模型，這種信德使我們產生肉身

復活的希望。可是基督一個肢體的復活，卻不是其它肢體復活的

原因。因此，基督的肉身復活應該在其他人復活之前，其他人應

該「在今世的末期」同時復活，如同《希伯來書》第九章 26節

所說。

2.雖然基督的一些肢體比其它肢體更尊貴，也更相似

頭，可是這些肢體卻不屬於頭，以便成為他人肉身復活的原

因。因此，並不是因為這些肢體相似基督，他們的肉身復活就

應該在其他人的肉身復活之前，如同模型物( exemplatum) 的

原型一樣，正如第一節論基督的肉身復活所說的;而是因為天

主賜給一些人的肉身復活，不必延至全人類的肉身{靈活時，他

們的肉身復的史的力于天主的特恩 (privilegium) 司而不是由於相



似基督，應該在其他人的肉身復活之前。

3.熱羅尼莫講聖母蒙召升天(參閱:正解)的道理，似乎

懷疑古聖人同基督一起復活，就是說他們為基督肉身復活的作 137 

證，他們再次死亡，則他們的肉身復活相當於是睡醒( resuscita-

tio) 如同拉臣祿一樣，並不是真正的肉身復活，真正的肉身復 補
編

活將是世界末日的肉身復活;或者，他們真正恢復了不死不滅的

生命，永遠度肉身生活， í他們的肉身向基督一起升天y 正如

「註解 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七章 52 至

53 節所說的。這似乎是非常普遍的意見，因為他們復活的自

的，即是作證基督真正復活了，他們也應該真正復活，正開羅 萬

尼莫上文所說。他們不是為了自己，而是為作證基督的復活而提 學
1星
活

的
時

間
旦旦

方
式

前復活，這種復活是為建立新約的信德。所以，舊的的聖祖比那

些死在新約建立之後的人們，更適宜作證基督的復活。

雖然褔音提及他們在基督復活之前復活，可是卻應該知

道「提前」一詞包括了「作證」的意思一一這種情況該理解為

提前敘述，是歷史書中常見的。無人在基督之前真正復活，因

為祂是「死者的初果 J '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20節所

說的;雖然有些古聖人在基督復活之前睡醒了，如同拉回祿復

活的奇蹟。

4.正如奧斯定《論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七章所說，有些

異端邪說者為了這些話而主張將有死者的第一次復活，為同基

督一起為王一千年，這些異端邪說被稱為「千禧年主義」

(Chiliastae) 。所以，奧斯定說這些話應該有其它的意義，即是

指精神的復活 (resurrectio spiritualis) ，人因恩寵而從罪惡中復

活。可是，第二次復活卻是肉身的復活。

「基督的國」是指雪教會，不僅殉道烈士，而且其他被選

者，也都同萃臂一起在聖教會內為王:以便「由局部瞭解全

部J '如同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九章所說。或者他們同基督一

第
七
十
七
題



起在光榮中為全人類之玉， r尤其是那些至死為真理戰鬥的殉

道烈士。」

138 可是「千年」卻不是指某一確切數目，而是意指聖人同

基督一起為玉的整個時間。因為一千比一百這個數字包含更廣

葛 川ni versitas )因為一百是十自乘，可是一千卻是一百乘寸。
至 《聖詠》第一0四篇 8 節也說: r 卸惜代 J '即是一切的時
第 代， r不忘自己的許諾J (參閱釋疑4. )。

十

荒 第二節肉身復活的時間是否祕而不宣
論 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自 質疑 肉身復活的時間似乎不是秘而不宣的。因為:
里 1 我們確知一物的開始，也可以確知一物的結束，因為
自 「萬物因時間而衡量 J '正如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二第十章所說

題 的。可是，我們卻確知世界的開始，所以我們也確知世界的未

日。因為世界的末日就是肉身復活與公審判的時間。所以，肉

身復活的時間並不是祕而不宣的。

2 此外， ((默示錄》第十二章 6節說: í女人 J '意指聖

教會， í有天主已為她而準備好的地方，叫她在那衰受供養一

千二百六十夭。 J ((達尼爾》第十二章 11 至 12節也提及日子的

確實數目，日于似乎意指一年，按照《厄則克耳》第四章 6節

的話: í我給你規定一日算一年」。所以，我們從聖經上可以確

知世界的末日和肉身復活的時間。

3.此外，舊約早已預示了新約的情況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

第十章 6 及 11 節所說的。可是，我們卻確知舊約時代的情況。

所以，我們也可以確知新約的情況時代。可是，新約的情況將

延至世界末日﹒因此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八章 20節說: í看!

我同你們天主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終結。」所以，我們可以確

知世界末日與肉身復活的時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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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1 .凡天使所不知道的，為人更是搓、而不宣的。因為凡人

的理性所能知道的，天使的本性知識更可以清晰得知。同樣

地，天主對人的啟示 (revelatio) ，也只是藉著天使完成，正如

狄奧尼修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四章所指明的。可是天使

卻不確知肉身復活的時間，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卡四章 36節

所指明的: [""至於那日子和那時刻，除父一個外，誰也不知

道，連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。」所以，肉身復活的時間為人是

祕而不宣的。

2.此外，宗徒比其他後世的門徒更知道天主的奧秘、，因

為如同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23 節所說的: r 這已蒙受聖神初呆

的 J' [""註解 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說: r比以前及其它時代更

豐富」。可是他們卻詢問耶穌這件事， <<宗徒大事錄》第一輩 7

節記載耶穌回答說: 1- 父以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和日期，不

是你們應當知道的。」所以，肉身復活的時間為其他人更是他

而不宜的。

正解 我解啟立Iff: 正如!莫斯定《雜題八十三》第五十八題所

說: r人類從主的來臨到世界末日的最後時代，總共有多少時

代不得而知。」如同人的老年時代是人的最後時代一樣，按照

其它時代的計算，並沒有確實的時間，因為人所經歷的時間，

只是偶然如同其它時代一樣。

原因在於，人除非藉由天主的啟示，或者經由本性的理

性 (ratio noturalis) ，不可能知道未來時間的確切數目。可是理

性不可能計算未來肉身復活前的時間，因為未來的肉身復活與

天體運行的末日是同時的，正如上文第一節所說的。可是理性

所預見的一切時間，卻由天體運行而獲得數目。可是由天體運

行卻不可能知道天的末日，因為天體運行是循環的:按照循環

的性質，天體循環可能永恆地持續下去。因此，理性不可能計



算未來肉身復活前的時間。

同樣地，理性藉著天主的啟示也不可能計算未來肉身復活

140 前的時間 c 因此，全人類常在等待中，準備迎接基督。因此，耶

神
學

穌回答那些問此問題的宗徒們: í父以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和

日期，不是你們應當知道。」正如奧斯定《論天主之城》卷十八

至 第五十三章所說: í祂使一切計算此事者的手指麻痺，也命手不
第 能動彈。」。祂拒絕告訴宗徒，也不會啟示給他人。

寸 因此，一切願意計算上述時間的人們，只誰明了自己是

副 撒謊者。因為如同奧斯定所說，有人主張將歷時五百年，其他

論 人卻主張將歷時一千年。這些計算者的謊言昭然若揭;同樣

旦 地，那些還不停計算者的謊言，也將昭然若揭。
i里
;昌

的 釋疑 1 .若知道一物的開始，也就知道它的末日，勢必就該有
問

題 明確的計算它的準則。因此，我們既然知道一物的開始，就用

天體運行來計算它的持續時間，也就可以知道它的末日。可是

天體的運行將持續多久，完全取決於天主的意願，這為我們是

祕而不宣的。因此，縱然我們知道一物的開始，卻不見得知道

一物的末日。

2. <<默示錄》第二章記載「一千二百六十天 J '意指聖教

會將經歷的時間，一千二百六十天並不是年月的確切數字。因

為聖教會建立在基督的宣講上，而基督的宣講歷時三年，這個

時間幾乎與上述的數字相等。

同樣地， ((達尼爾先知書》記載的距離1世界末日向餘多

少時日，或者傌基督所宣講的年數，也都早日末日來臨的確切數

字無關，而應該與宣講和災難所經歷的時間有關。

3 大致上，雖然舊約的情況已預示了新約的情況，可是

每一情況卻不必彼此相符合，尤其因為一切象徵在基告身上已

完全應驗了。悶此，奧斯定《論天主之城》卷十八第五十二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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答覆一些將聖教會所受迫害的數字，與埃及人所遭災難的數目

相比的人，說: í雖然他們這樣想，可是我卻不認為天主在埃

及所降的災難，意指先知預言基督所受的種種迫害。他們並不

是以先知的心智，而是以人心，審↑賢、機智地加以推測，有時

推開l得釘，有時卻是錯誤的。」

同樣地，約雅金院長 (Ioachim di Fiore.1130-1202 年‘)

在著作中"Liber introductorius in Evangelium aetermum"所說的，

似乎也是如此。他這樣推測了未來的事理，所預言的其中有真

也有偽。

第三節 未來的肉身復活是否在夜間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未來的肉身復活似乎不在夜間。因為:

1. í 直到天不存在，仍不能醒起y 正如《約伯傳》第十

四章 12節所說的。可是，天的運行的停止卻稱為天的不存在，

沒有時間，沒有黑夜，也沒有白天。所以，未來的肉身復活不

在夜間。

2.此外﹒一物的結束應該是最完美的。可是，未來的肉

身復活卻是時間的結束，所以《默示錄》第十章 6節說 I 時

候不再延長了 J 0 所以‘未來的肉身復活應該是在最佳的時間。

所以，未來的肉身復活應該在白天。

3.此外，時間的性質應該與人在時間內的所作所為相符

合，所以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三章 30節提及猶達斯離開光明分餅

的時候，正值黑夜。可是在未來肉身復活的時候，現在旭、而不

宣的事物卻將揭明;因為「只等主來，他要揭發暗中的隱情，

且要顯露人心的計謀 J '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四章 5 節所說

的。所以，未來的肉身復活應該在白天。



反之 1 .基督的肉身復活是人肉身復活的模型。可是，基督的肉

身復活卻在夜間，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《講道集>> (Homilia 

142 Paschali )卷二第二十講，關於復活節的道理所說的。所以，未

來的肉身復活也在夜間。

直 2 此外，主的來臨如同盜賊潛入家中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
至 第十二章 30至心節所指明的。可是，盜賊卻是在夜間潛入家
章 中，所以主應該在夜間來臨。可是祂一旦來臨了，肉身復活也

E 將來臨，正如上文第七十六題第二節所說的。所以，未來的肉
冊 身復活在夜間。

已問

自 正解我解答如下:對於未來肉身復活的確切時間，我們不得
i夏
活

的

題

而知，正如大師《語錄》卷四十三第三章所指明的。可是有些

人卻主張，未來的肉身復活極可能在黎明一明月西下，旭日

東升時一一因為我們相信天主在這種情況下造了日月，當日月

回到同一個原點 (punctum) ，就是完成了它們的循環。所以，

據說基督在這樣的時辰復活了(<<瑪竇褔音》第二十八章 l 節;

《馬爾谷褔音》第十六章2節; <<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l 節;

《若望褔音》第二十章 1 節)。

釋疑 1 .當未來肉身復活時，時間就不再延長了，而是時間的

結束。因為天體運行一旦停止，死者就立刻復活。可是雖然星

辰會一如現在，須在固定的時空中，據此而言，肉身的復活將

會在此時或彼時發生的。

2.最佳的時間應該在中午，因為日正當中。可是「天主之

城不需要日光，也不需要月光，因為上主天主要光照她J '正如

《默示錄》第二十二章 5節所說的。所以，肉身價活是否在日

間，抑或在夜間，無關重要。

3.那時將發生的事，都應該顯現出來，但是確切的時間



應該協而不宣。所以，肉身復活是在日間，或是在夜間，兩種

情況都有可能。

第四節 未來的肉身復活是否是立即的，或者是逐漸的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未來的肉身復活似乎不是立即的，而是逐漸的。因為:

補

編

第

七十
七了皮，們他們還沒有氣息」。所以，未來的肉身慢原( repcra- 題

tio) ，將在肉身與靈魂重新合一的時間之前。所以，末來的肉身

復活就不是立即的。

2.此外，凡需要很多彼此連續的行為之物，不可能是立

即的。可是，肉身復活卻需要很多彼此連續的行為，例如:收

集肉身的灰燼 9 重新形成肉身，並賦予靈魂。所以，未來的肉

身復活並不是立即完成的。

3.此外，一切的聲音可用時間而衡量。可是，號角聲卻是

未來肉身復活的原因，正如上文第七十六題第二節所說的。所

以，未來的肉身復活需要時間完成，並不是立即完成的。

4.此外，無一地方運動 (motus localis) 可能是立即的，

正如哲學家《論感覺與感受物>> (De sensu et sensato) 第六章所

說的。可是，未來的肉身復活卻需要收集肉身灰燼的地方活

1. <<厄則克耳》第三十七章 7至 8節預言死者復活: r 骨

頭與骨頭互相結合起來。我望見他們身上有了筋，生了肉，包

動。所以，未來的肉身復活並不是立即完成的 3

反之 1. <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51 至 52 節說: r 我們眾人

全要改變，這是在頃刻眨眼之間」。所以，未來的肉身復活是

立即的。

2.此外，無限的德能立即完成工程，正如大馬士革的若

望《論正統信1月J>) 卷四第二十七章所說: r你相信未來的肉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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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活是天主的德能所行的奇蹟吧! J 顯然地，天主的德能是無

限的。所以，未來的肉身復活是立即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未來的肉身復活是因天(吏的協助，也直接地

昌 因天主的德能而完成，正如土文第七十六題第三節所說。所以，
三 凡有天使協助的事，就不是在頃刻眨眼間完成的事，因為這意味
第 著分割無形的時間;如果是頃刻眨眼間完成的事，那麼所運用的

2 時間將無從知覺。可是，凡直接由天主的德能所完成的事，都是
冊 立即完成的;也就是說，並非天使在既定的時間內完成迢，切，

論 這是最高級的德能促使低級德能臻於完美。
肉

身

1夏
活

的
問

題

釋疑 1 .如同梅瑟一樣，厄則克耳先生[1 向愚民說話。所以，按

照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四第三十四章的話，梅瑟是為

了使愚民易瞭解，而將天主的創造工程分為六天;可是根據他

自己的意見，創造應該是在頃刻眨眼的瞬間就完成了。同樣，

厄則克耳先知是為了表示，在未來肉身復活峙，將有許多事要

-併發生，不過都是在頃刻眨眼的瞬間。

2.雖然這些工程就自然秩序而言是連續的，卻不是根據

時間的秩序:因為有些是在頃刻眨眼的瞬間完成;有些則是在

一件工程完成之後，接撞地瞬間完成。

3.號筒聲將如同完成聖事的形式:號筒聲響起的頃刻眨

眼瞬間即產生妓力(第三集第七十八題第四節釋疑3.) ，直到終止

號筒聲的最後一個瞬間。

4.收集肉身的灰燼不可能沒有地方運動，這將在天使的

協助下完成。因此，需要時間，不過這時間卻是無從知覺的:

因為為天使而言，這樣的工作輕而易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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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{後妥要討論的是肉身復活的起點( ter巴叮叩rm口ml甘Îno昀o a quωo r閃es叩ur叮T巴叮ctωl昀O

n叫1甘is ，參閱第七十五題引言) 0 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死亡是否是所有人肉身復活的起點。

二、全人類是否都將從灰燼中復活。

三、重塑人類身體的灰燼，是否自然地傾向使它們提束的

靈魂。

第一節 死亡是否是所有人肉身復活的起點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賠 死亡似乎不是所有人肉身復活的起點。因為:

1 .有人將不死亡，而是「穿上」不朽，如同《格林多前

書》第十五章 51 至 53 節所說。因為「宗徒信經」說: r我信其

日後從彼而來，審判生死者」。可是，不能認為這意指公審判的

時間，因為屆時所有人都是活的。所以，這種區別應該是指以

前的時間。所以，在公審判之前，不是所有人都死亡。

2.此外，本性的和共同的願望不能是空虛而無益的，在

某些情況下，這種願望是可以達成的。可是，按照宗徒《格林

多 i委書》第五章 4節的話，共同的願望是「我們不顧脫去衣

服，而就套上另一層 J 0 所以，有些人不因死亡而晚去肉身，而

是套上復活的光榮。

3.此外，奧斯定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一一五章說，天主

經的最後四種祈求，屬於現世的生活，其中之一是「爾兔我



債」。所以，現世的聖教會析求天主免除自己的一切罪債。可

是，聖教會的祈禱不能是徒勞無益而不蒙天主俯允的，正如

146 <<若望福音》第十六章 23 節說: r你們因我的名無論向父求什

麼，他必賜給你們。」所以，現世的聖教會將在此生某個時間

屋 點，獲得一切罪償的赦免。可是我們有原罪的束縛，罪債之一
三 即是我們出生於原罪中;所以將有一個時期，天主使那些在教
第 會內的人，不再生於原罪。可是，死亡卻是原罪的罰。所以，

十

七冊
在世界末日時，有些人並沒有死。

4.此外，智慧的人常常選擇最短的捷徑。可是為那些將

論 生活至末日的人，直接進入復活的肉身神健不朽中，比起要先

自 經過死亡才得復活不朽，更是一條捷徑。所以，無限上智的天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主必然會選擇這條路。

反之 1. ((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36節說: r你所播的種子若

不先死了，絕不得生出來。」宗徒以種子的比喻論及肉身復

活。所以，肉身將從死者中復活。

2.此外， (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22節說: r 就去。在亞

當內，眾人都死了，照樣，在基督內，眾人都要復活。」可

是，在基督內，眾人都將復活。所以，在亞當內，黑人都要死

亡。同樣的，眾人將自死者中復活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先賢有各種不同的意見，

正如大師《語錄》卷四十三第六章所指明的。可是極可言的陌生共

同的意見卻是眾人都要死，也要從死者中復活，共有三說:理

由。第一，因為這更符合天主的正義;天主的 i主義是為原罪而

懲罰人類(羅五 12 ;格前十五 22) ，凡基於人的本性而成為原

祖的後裔，都染了原罪。所以，所有人都應當經時死亡。

第二，因為這更符合聖經的啟示，其中預言了全人類的未



來復活，如同《若望褔畜》第五章 28節、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

五章 51 節的記載。可是，真正的肉身復活卻只是「那倒下去的

和分解的，再站起來! J 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卷 147 

四第二卡七章所說的。

第三，因為更符合本性的秩序 (ordo naturae) ;在本性

秩序裡，人所有的是腐朽與敗壞:除非藉著腐朽，人不可能煥

然一新，如同醋不壞就不可能變成美酒﹒也不可能變成葡萄

汁。因為人性染了必死的罪過，所以除非藉著死亡，否則不可

能恢復不死不滅性( immortalitas )。

還有另外一種理由，也與本性的秩序相符合。因為正如

《物理學》卷八第一章所說: í天體運行是存在大自然中的萬物

之生命J '如何心臟的跳動是整個人體的生命一樣。因此，正如

心臟的跳動停止了，一切的肢體也死了;同樣地，天體運行停

止了，萬物也都不可能生活了，因為天體運行的影響力保存這

種生命。可是，這種生命卻是我們現在所度的生活。所以，那

些在天體運行停止以後將生活的，該離開這種生命。

釋疑 1 .生者與死者的區別與公審判的時間無關，也與所有過

去的時間無關。因為所有將受審判的人，曾有段時間是生活

的，亦有段時間是死亡的。可是這段時間卻直接與公審判有

關，即是人開始看見公審判所預題的記號。

2.聖人完美的願望 (desiderium perfectum) 不可能毫無悍

益，可是有條件的願望 (desiderium conditionatum) 卻能是毫無

神益的。這種願望即是，如果有可能， ï我們就不顧脫去衣

服，而就套上另一層」。有人稱這種願望為不完全的願望

( velleitas )。

3.若有人相信，除了墓督以外，還有人無原罪而受孕，

這是錯誤的。因為那受孕而絲毫沒有原罪的人，就不需要基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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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完成的救贖。如此一來，基督就不是主人類的救主了。

也不能主張那些人並不需要這種救贖，因為是天主賞賜

148 他們恩寵，使他們無原罪而受孕:或者泊瘋了他們本性的缺

點，否則有此缺點就不可能無原罪而生育;或者是治癒了人類

盟 的本性。不僅普世人性，而且每個人都需要基督的救頓。
三 只有那些負有罪債，或陷於凶惡的人，才能夠被「兒於
第 凶惡 J '或「爾兔我債」。因此，除非是生於罪慣，或是陷於凶

于 惡的人，才能體驗主禱文一一天主經一的效果，而不是所有

鼎 的人。這種人自然難以體會罪債得兔、兔陷於凶惡的感覺了。

論 只有那些生於罪債的人，才能因基督的恩寵而得到釋放，免於
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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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債。

因為死亡是原罪的罰，即使有人假設有些人可以不經歷

死亡，也不能因此推論他們無原罪而出生。因為天主的仁慈可

以赦免人因過去的罪過而該受的罰，如同《若望福音》第八章

J J 節記載耶穌寬赦了淫婦，她絲毫沒有受罰;同樣地，祂也可

以使那生於原罪而該死的人不死。既然如此，勢必不能說:

「因為他們不死，所以他們誕生時絲毫沒有原罪。」

4.tÆr翠並不是人常該選擇的;而只有特別適於達到目的

的捷徑，或者同樣能達到目的的捷徑，才應該加以選擇。所

以，和這裡討論的情況並不相同。

第二節 全人類是否都將從灰燼中復活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似乎不是全人類都將從灰燼中復活。因為:

1 .基督的肉身復活是人肉身復活的模型。可是他卻不是

從灰燼中復活，因為「他的肉身也沒有見到腐朽 J '正如《聖詠》

第十五篇 10節與《宗徒大事錄》第二章 31 節所說。所以，全人

類並不都將從灰燼中復活。



2.此外，人的肉身並非常被焚毀。可是，除非物被焚毀，

否則不可能化為灰燼。所以，全人類並不都將從灰燼中復活。

3.此外，亡者的肉身並不立即化為灰燼。可是有些人， 149 

即是在末日還活著的人，死後卻立即復活，正如《語錄》卷四

十三第六章所說的。所以，全人類並不都將從灰燼中復活。

4 此圳夕外} , 起點 ( t伽叫叫C叮叩erm訂rmir叩l丘叮心i泣I

補

相配合。可是，善人與惡人肉身復活的終點卻不相同， <<格林 E 
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51 節說: r我們眾人不全死亡，但我們眾人

卻全要改變 J 0 所以，善人與惡人肉身復活的起點與終點也不相

同。所以，如果惡人都從灰燼中復活，那麼善人就不能從灰燼

中復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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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中的人，都受天主的這項判決。 J <<自創IJt世E紀》第三章 l叩9 節: 點
「你既是灰土，你還要歸於灰土。」可是，凡生於原罪中，或者

出自母胎，或者至少生於母胎的全人類，都將因共同的肉身復

活而復活。所以，全人類都將從灰燼中復活。

2.此外，人體內的許多東西，並不真正地屬於人性。可

是這一切都將被拋棄。所以，一切肉身都應該化為灰燼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用以證明全人類都將從死者中復活的理

由，也該用以證明全人類都將因共同的復活、從灰燼中復活

一一除非天主賜給某些人相反的特恩，例如:他們提前復活

(第七十七題第一節釋疑 2. )。正如聖經預言了肉身復活;同樣

地， <<斐理伯書》第三章 21 節也說: r 改變我們卑賤的身

體」。因此，正如全人類都死了，目的是全人類都能夠真正地復

活;同樣地，全人類的肉身也都化為灰燼，目的是全人類的身

體都能夠改變。正如死亡是天主的正義加諸於人的刑罰;同樣



地，肉身化為灰燼也是天主的正義加諸於人的刑罰，正如《創

世紀》第三章 19節所指明的: í你既是灰土，你還要歸於灰

150 土 J ç 

同樣地，本性的秩序不僅需要靈魂與肉身的合一，也需

草 要各種元素混合為一:除非醋先分解先存的物質( 1叫I
大
全

praeiacentem) ，否則不可能變成美酒。元素的混合為一也受天

第 體運行的影響和保存;天體運行停止了，一切混合物都將變成

十

七用
純粹的元素( elementa pura )。

論 釋疑 1 .關於肉身復活的終點，基督的肉身復活是人肉身復活

目 的模型;關於肉身復活的起點，基督的肉身復活並不是人肉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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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活的模型。

2. I 灰燼」意指人已分解的肉身所保存的一切遺物

( reliquiae) ，共有兩點理由:第一，因為一項古老的風俗習慣是

火葬，以便保存骨灰，所以他們習慣稱人體的遺物為骨灰;第

二，因為肉身化為灰燼的原因，是罪惡的慾火使人體污穢不

堪。為了淨化這種污穢，應該改變人體的先前組織;可是人體

卻因烈火而分解，這種分解稱為化為灰燼。所以，稱人體所分

解之物為灰燼。

3.這種淨化世界表面的烈火，可以把那些倖存的人，即

支IJ化為灰燼，如同其它混合物化為先存的物質一樣。

4.運動的種類區分並非根據起點，而是根據終點。所

以，聖人的肉身復活將是光榮的，與惡人的非光榮肉身復活不

官有天壤之別;這與肉身復活的終點有闕，卻與肉身復活的起

點無關。因為全人類的肉身復活起點相同，終點卻不相同，例

如:黑色可能變成白色和蒼白色。



第三節重塑人類身體的灰燼'是否自然地傾向使它們

凝聚的靈魂

有關第三郎，我們討論如下: 151 

質疑 重塑人類身體的灰燼，似乎自然地傾向使它們凝聚的靈

魂 (animam quae eis coniungetur )。因為:

1 .如果復原人類肉身的灰燼絲毫沒有與靈魂合一的傾 一

向，那麼這種灰燼與亡者靈魂的關係，就與其他人肉身的灰燼 已
十

八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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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異。所以，這些或者那些灰燼恢復靈魂與肉身的合一，就毫

無差別可言;這是錯誤的(第七十九題第一節)。

2 此外，肉身繫於靈魂，更甚於靈魂繫於肉身。可是那 會
離開肉身的靈魂，似乎仍然有點繫於肉身。因此， í靈細肉 是

身的慾望而遲延歸向天主J '正如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 哥

起
點

十二第三十五章所說的。所以，那離開靈魂的肉身，更保有與

靈魂合一的傾向。

3.此外， <<約伯傳》第二十章 11 節說: í他的骨骸雖富

有魄力，但要同他(的惡習)一起埋於塵埃。」可是，惡習屬

於靈魂。所以‘這些灰燼仍然有些與靈魂合一的傾向。

反之 1 .人的肉身可能化為真正的元素，或者變成其牠動物的

血肉。可是，元素屬於同類( homogenea ) :獅子的血肉與其牠

動物的血肉相同。因為元素、或者動物的其它部分，並沒有與

靈魂合一的傾向;同樣的，人的肉身所變化的部分，也將不會

有與靈魂合一的傾向。奧斯定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八十八章的

話足資證明: í人的肉身可以變成任何肉身的本體，或者元

素:人的肉身可以變成任何人、或者動物的食品，或者肉類;

人的靈魂也將立即回到先前所滋養的身體內，即曾使之有生

命，使之生活，也使之成的身體內。 J

2.此外，任何本性的傾向都有某種自然主動者相配，否



則「本|生就無必需品 (n巴cessarÌa) J 。可是，任何本性的主動都

不可能使上述的灰燼重新與相同的靈魂合一。所以，這些灰燼

152 不可能有上述合而為一的本性傾向。

車 正解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一點，共分三種意見。第一，人的
大
全

肉身絕不會化為元素。因此，灰燼常有元素以外的力量，而自

第 然地傾向於相厲的靈魂。

寸 可是，這種主張卻相反奧斯定的意見(反之 1 .) ，也相反

晶 人的感官與理↑生。因為凡由相反物組合主物，都可能分解為組

論 合的部分。

自 第二，由人的身體分解成的元素中，因了曾與靈魂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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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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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，保有較多的光明。所以，人肉身的灰燼有與靈魂合一的本

性傾向。

可是，這種主張仍是錯誤的。因為元素的成份性質相

i司，相同的分享光榮與黑暗。

因此，我們應該提出第三種不同的意見，即是這些灰燼

絲毫沒有復活的傾向，只是由於天主上智的安排，規定這些灰

燼重新與靈魂合一。由此可見，是那些專屬的元素，而非其它

同類的元素﹒重新與中目厲的靈魂合一。

釋輝 Î.由上文所說的可不言而喻。

2.那離開肉身的靈魂，與先前和肉身合一時所有的本性完

全相同。人的肉身並非如此。因此，靈魂與肉身不能相提並論。

3.不應該認為約伯的話意指過錯仍然存留花死者的灰燼

中;而是意指天主正義的安排，規定這些灰燼陀人的肉身價

原，為自己所犯的罪永遠受苦。



第七十九題

論死人復活後的同一性

一分為三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死人復活後的情況(參閱第七十五題可 1

15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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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)。第一，論善人與惡人復活後共有的情況;第二，論善人復 第

活後所有的削(第八十二題) ;第三，論惡人復活後所有的情 平

九
題

況(第八十六題)。

善人與惡人共有的情況共分三點:身份前後一致、完整度

與質量。第一，論復活者的身份;第二，論復活者身體的完整 剪
，人f寶
:舌

後
的
問

度;第三，論復活者身體的性質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復活者的靈魂是不是將與同一肉身重新合一。

二、未來復活的人，是否與死前是同一人。
IP~ 

三、人類身體的灰燼是否應該藉著復活，回歸到原先的肢 4 

體部位。

第一節 復活者的軍魂是否將與同一肉身重新合一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復活者的軍魂似乎將不與中日同的肉身重新合一。因為:

1. <<格林多前書》十五草 37 節說: 1-並不是那將要生出

的形體，而是一顆赤裸的籽粒」。可是宗徒卻把死亡與播種相比

較﹒也把復活與開花結果相比較。所以， 1靈活者的靈魂並沒有

與死亡所倒下的同一肉身重新合一。

2因此外，一切的形式利用質料，如同一切的工作者利用

工具才是。可是，肉身相對於靈魂，如同質料之於形式、工具

之於工作者一樣。因為復活者的靈魂並沒有與現在相同的情



況:其靈魂或者完全度天上的生活，這是靈魂現世生活中所響

佳的;或者度如禽獸般的生活，因為靈魂也在現世度了如禽獸

154 般的生活。所以，復活者的靈魂似乎沒有與相同的肉身重新合

而為一，而與天上的身體 (corpus caeleste) ，或者與禽獸般的身

草 體合而為一。

三 3 此外，人死後的身體化為元素，正如上文第七十八題第
第 三節所說自的句。可是人的身體化為元素的成{份分，除了第一質料

L ( I I叫r巾i扛沁a巾L

用 屬於上述的身體。可是，如果人的身體由元素的其它成份形成，

誦 那麼就不可能稱它為中日悶的肉身。所以，如果死者的肉身是由原
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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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那堆元素形成，也不能說是同一個身體。

4.此外，同一個東西，其基本組成部分不可能與原來的

不同。可是混合物的形式，也就是人類肉身的形式，乃是其基

本部分，將來不可能是同一個。所以，復活者的未來肉身並不

是同一個。小前提(中項media) 證明如下:因為凡完全成為非

實有 (non ens) 之物，不可恢復為同一個實有。這是因為，凡

不相同存在之物， I就不是同一個物;可是存在一中斷，其行

為就是不同的，如同其它一切中斷的行為一樣。可是，混合物

的形式卻因死亡而完全歸於非實有，而混合物的形式是肉身的

形式。同樣地，組成混合物的相反品質也歸於非實有。所以，

復原的混合物之形式與先前不是同一個。

反之 1. <<約伯傳》第十九章 26節說: I我的皮膚雖由我身上

脫落，但我仍要看見天主。」約伯論及他在肉身復活後將看見

天主: I我的辯護人要在地上起立」。所以，同一個肉身將復活

起來。

2.此外，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卷四第二十

七章所說: I復活是倒下去的，再站起來。」可是，我們現在所



有的肉身是因死亡而倒下去。所以，同一個肉身將復活起來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許多哲學家都錯了，有些 155 

現代的異端邪說也錯了。因為有人主張，那離開肉身的靈魂，

重新與肉身合一。關於他們的錯誤，共分兩方面。第一，合而 禮

為一的方式;因為他們主張那離開肉身的靈魂，藉著生殖力而 一

自然地與肉身重新合一。第二，靈魂所合一的肉身;因為他們 專
主張那離開肉身的靈魂，並不與死亡所倒下去的肉身合一，而 Z 
是與其它肉身重新合一。這種肉身與倒下去的肉身的撞類有時 題
相同，有時並不相同。當靈魂存在肉身內時，除了理的面的 男

生活以外，完全度禽獸般的生活，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就與 在

不同種類的肉身重新合而為一晶。因此，人死後白人的肉身轉到 活

其牠動物的肉身，即合於生前習性的動物，例如:人因驕奢淫 諾
(失而變成狗的肉身，因強取豪奪而轉到獅子的肉身，其餘類 空
推。可是那在肉身內善生的靈魂，死後享完福，而轉到種頻相

同的肉身;在幾世紀以後，開始願意回到人的肉身內時，就重

新與人類的肉身合一。

可是這種意見存在著基本錯誤，共有兩個 O 第一'因為

他們主張靈魂並不是本體地( ess巴nt山t1ω凶a叫alit伽e叮r) 與肉身合而為一，

如同形式與質料合而為一;而只是偶然地( acωC1泣de叩n叭ta叫且叫li巾1臼er) 與

肉身合而為一，如同推動者與可動之物合而為一(第七十題第

二節;第一集第七十六題第一節) ，或者如同人與衣月服良合而為

一。囡此，他們能夠主張在本性生殖(旭g詐伊ε臼I昀

入肉身以前.就已經存在，並且能再與各種不同種類的肉身合

一。第二個基本錯誤，是因為他們主張理智只是偶然地與感官

能力不同而已:所謂人的理性超越其牠動物，因為人有最佳的

體質 (complexio corporis) ，所以他的感覺能力( vis se川 itiva 、)

極為敏捷。因此，他們能夠主張人的靈魂轉到禽獸的身體，主

性



要是因為人的靈魂早已習慣於禽獸的行為。可是哲學家《論靈

魂》卷二第一章反駁了上述的兩種理由，顯然上述的主張也是

156 錯誤的。

同樣地，他也反駁一些異端邪說者的謬論，其中有些謬

甚 論陷於上述哲學家的主張中;可是另有謬論卻主張靈魂與天
三 體，或者與風一樣精微的身體合一。有位君丁坦了堡的主教就
第 是如此理解大額我略對《約伯傳》第十九章 26節: í我的皮膚

E 叫我身上脫落，但我仍要看見天主」的解釋。
冊 除此以外，另有謬論有害於聖經對復活真理(若五鈞、

論 28 ;格前十五 51 )的教導。復活只是靈魂lill11)相同的肉身內，

自 因為復活是「再站起來 J (參閱反之 2.) ，那再站起來的與倒下
里 去的是相同的肉身 c 因此，復活針對的主要是在死後倒去的肉
的 身，而不是在肉身死後仍然活著的靈魂。所以，如果靈魂並不
問

題 與相同的肉身重新台一，就不能稱為復活，反而稱為靈魂取了

新的肉身。

釋疑 1 .並不是各方面都相似，而是某一方面相似。在播種時，

所播的種子生長起來，與種子並不相同，處境也不相同。因為在

播種時，種子拉汶有嫩芽，當種子生長起來時，已發嫩芽了。可

是復活後的肉身與先前的肉身相同，處境卻不相同。因為先前的

肉身是有死有壞的，復活後的肉身是不死不滅的。

2 復活者的靈魂與現世生活者的靈魂之間的區別，並不

是本體性的( differentia essentialis) ，而是因天主的光榮與仁慈

所造成的偶然區別 (differentia accidentalis )。因此，不應該是不

同的肉身復活，而應該是處境不同的肉身復活，以使靈魂與肉

身的前後差別互相呼應、。

3.在物質取得形式之前，內在於物質中，在物質與形式

的合一破壞之後，仍然存留於物質內。因為物質與形式合一的



破壞，並不減損先前已存在之物。但是，正如注疏家《物理學》

卷一早日《論地球本體>) (De substantia orbis) 第一章所說的‘在

本體形式 (forma substantiaJis) 之前的生生息息的質料內，應該 157 

瞭解質料因未限定的體積( dimensiones )而能有所區分，為使

不同部分的質料能接近不同的形式。因此，在本體形式離開質 需

料以後，這些體積仍然相同。既然如此，則有那些體積的質

料，不拘接受何種形式，對曾由此種質料出生者之一致性，比 專
在其任何形式 F存在的質料更大。所以，未來使人體復原的質 去
料也就是之前的質料。

題

4 正如單純的品質( ql帥as sim向)並不是元素的本體 要

形式，而是元素專有的偶然屬性及配備，以使質料適合某種形 在

式;同樣地，混合物的形式是由居中的單純品質所產生的形

式，並不是混合物的本體形式，而是混合物專有的偶然屬性及

配備，以使質料符合形式的需要。可是，除了這種混合物的形

式以外，人的肉身只有靈魂的本體形式而已。因為如果人的肉

身先有其它的本體形式，那麼這種形式就賦給它本體的存在

( substantiale esse) ，如此一來，本性形式將以本體的種類情成人

的肉身。所以，靈魂是進入已經是本體之內，如此則靈魂與肉

身的關係，就如同藝術品的形式與其質料的關係一樣。所以，

是因了質料而情成本性的種類。因此，靈現與肉身的合而為

是偶然的:這是哲學家在《論靈魂》卷二第二章所譴責的古代

謬論。他們勢必也主張人的肉身和肉身的每一個肢體，並不保

留與先前的意義相同的名稱，如此也相反哲學家《論靈魂》在

二第十九囂的說法。因為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仍然存在，所以

人體的本體形式不完全歸於非實有(l1ol1-ens) 。可是，偶然形式

的變化卻不能成為不同的個體。所以，同一個肉身將復活，因

為肉身又取回了相同的質料，正如之前釋疑2.所說的。

(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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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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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未來復活的是否是同一個人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;

158 質疑 未來復活的人，似乎與生前不是同一個人。因為:

1 .正如哲學家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二第十一章所說的:

單 「凡是可朽的種類變化的，都不再是同一個 o J 人在現世的本體
大
全

第

卻是如此。所以，人在死亡的變化後，不再可能是同一個。

2.此外，哪裡有不同的人性，就不是同一個人。因此，

E 蘇格拉底與柏拉圖是二人，不是一人，因為二者的人性不同。
冊 可是，人復活後的人性與人現在所有的人性立在不相同。所以，

論 未來復活的與生前不是同一個人。
肉
身

復
活

的
問

題

小前提的證明可分為兩點:第一，因為人性是人完整的形

式，並不是形式和本體，像靈魂那樣，而只是形式。可是這種形

式卻完全歸於非實有。所以，再不能是相同的(第一節質提4. )。

第二，因為人性是由身體的各部分合一而構成。可是，

同 -1'回結合卻不能再恢復，因為重複( i t 巳 ratio) 與同一性

( identitas )相反:因為重複造成多數，可是同一性在於單一，

多數與單數彼此不可能相容。在肉身復活時，靈魂與復活後的

肉身重新合而屑一。所以，與靈魂結合的復活後的肉身，和復

活前的肉身不是同一個;因為復活後的人性並不相同，復活後

的人也就不相同。

3.此外，在與肉身分離的靈魂內，不再留有感官知覺，

當肉身與靈魂重新合一時，數量上已經不能重新組合成先前的

身份屬性。所以，在數量上，所謂的復活也不再是和先前相同

的靈魂，自然也不是和先前相同的人了。

4.此外，態像( statua) 的質料比人的質料更重要，因為

人為藝術品的本體種類取決於質料，可是自然物( naturalia) 的

本體種類卻取決於形式，正如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二第一章所

指明的。可是，如果態像用相同的銅重鑄，態(象與先前的仍不



是同一個。所以，如果天主以相同的灰燼重新造人，再造的也

與先前的不是向一個人。

反之 1 .約伯說自己將在肉身復活後，親眼見到救主: r我親

日且要看見他，並非外人。 J 如同《約伯傳》第十九章 27節的記 補
編

載。所以，未來復活的與生前是同一人。

2 此外，奧斯定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八第五章說: r復活 售
不是別的，就是重新生活。」可是，除非同一個人恢復自己己 去

題
死的生命，否則就不能稱為重新生活。所以，未來復活的人將

與生前不間，還是相反信德的主張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人需要復活來達到他存在的最後目的，這

是人在現世生活，或是單憑與肉身分離的靈魂不可能實現的;若

是人不能達到他受造的最後目的，那麼人的受造也就是徒勞無

益 c 既然受造的人要達到他受造的最後目的‘那達到最後目的和

最初受造的，應當是同一個人。所以，個另IJ身份專庸的靈魂，應

當和符合其身份的身體合一;否則嚴格而論，人就沒有真正而完

全地復活。所以，凡主張復活與先前受造的不是同一個人，這

是，相反聖經的真理一一聖經預言了全人類都將復活。

釋疑 1 .哲學家說的是回歸存有( it巴ratio) 取決於一種運動，或

者取決於自然的質變。他指出了生生息息所有的循環，與天的

連行所有循環之間的區別。因為相問的天，藉著地方運動回到

運行的起點，囡為相同的天有不朽的運行本體( su昀bs釗ta叩nt山tl山1叫且 )μ。 μ

是，那些可能生生息息之物，卻是藉著生殖而歸於相同的 fill

類，並沒有歸於數目相同之物。例如，精液由人而生，血液由

精液而生，而持續下去，直到人生出為止，並不是同一個人，

而是種類相同的人;氣 (aer) 由火而生，水由氣而生，士。由水

15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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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生，火由土而生，並不是數目相同，而是種類相同。所以，

顯然地，按照哲學家的意見，這種論證並不切題 c

160 或者也可以說，其它生生息息之物的形式並不是本來存

在的，以便在組合物腐化後仍然存在﹒例如:人的靈魂。因為

富 人的靈魂在離開肉身徒，仍然保留她在人身上所獲得的存在，
大
全

人的肉身因了復活而分享這種存在，因為在人內肉身的存在與

第 靈魂存在，彼此並沒有區別，否則靈魂與肉身的合一就是偶然

十 的。所以，人的本體存在手( substantiale esse )並沒有中斷過，以
七冊 致人因存在的中斷而不可能恢復同一個人，如同其它中斷存在

論 之物所有的情況一樣:它們的存在完全中斷，形式既不存在

買 了，質料是在其它的存在下存在。
里 可是，人也不能因自然生殖 (generatio na叫s) 而再是
的 同一個。因為生下之人的肉身，並不是由生殖者的全部質料而
問

題 成。所以，身體不是同一個，他的靈魂和全人也不是同一個。

2.關於人性( humanitas )及整體的任何形式，共有兩種

意見。第一，物是同一個，在於整體( totum )的形式與部分

( pars )的形式:部分的形式成全質料，可是整體的形式卻產生

種類。按照這種意見，真正的人性只有靈魂而已。因為復活後

的靈魂是同一個，人性也就是同一個。人性在肉身死後仍然存

在，雖然不是以人性的形態，因為這種人性並不是產生組合物

的種類者 (compositum) 。

第二，出自亞維采那的意見，似乎也是比較正確的意

見。因為整體的形式不僅是部分的形式，除了部分的形式以

外，沒有其它任何形式;而是由質料與形式組成的整體，整體

的這種形式稱為本質 (essenti a) 或性質 (quaìitas) 。因為在肉

身復活時，將有同一個肉身，也將有同一個靈魂‘所以必然也

將有同一個人性。

可是，質疑 1 .所提出的第一個異議，似乎證明人性是人



的形式與物質所增加的另一種不同形式。這是錯誤的意見。

可是，所提出的第二個異議，也不能妨礙相同的人性。

因為合而為一意指主動行為與被動行為。雖然主動行為與被當) 161 

行為並不相同，可是卻不能妨礙相同的人性，因為產生人性的

主動行為與被動行為，並不屬於人性的本質;因此，主動行為

與被動行為的不|司，不可能成為人性的不同。因為顯然地，生

殖與復活並不是相同的運動，卻不能妨礙復活者是同一個。同

樣地，如果我們認為這種合而為一是指關係，那麼這種論證也

不可能妨礙相同的人性。因為這種關係並不屬於人性的本質，

而是人性的附件，因為人性並不出自組合與秩序所有的形式，

正如《物理學》卷二(參閱質疑 4. )所說的，如同是藝術品的

形式那樣。所以，房屋若有不同的組合，就不是房屋的同一個

形式。

3.這種論證最足以反駁那些主張人的靈魂早il覺魂不同的

人們，因為在這種情形下，人的覺魂並非不朽( incorrupt

ibilis) ，如同其牠動物的覺魂也非不朽的一樣。因此，在南身復

活時，人將沒有相同的覺魂，所以，將不是相同的動物，也將

不是相同的人。

可是，如果人本體的覺魂與靈魂相同，那就i沒支有任向難

題 O 因為動物是因覺魂的感覺而被界定'如|同{丘司i司i 足其本體形工式t-

樣;可是，我們卻囡動物的!感莒覺能力(句pot紀巴臼凹n叭l

覺而得知動物的定義(川正def‘ltl ItlOω) ，是按偶然的f形f杉;式方式(付fo∞ma且

accid由en叫ta叫州lis叫)得知動物的定義，偶然形式「是認;識截物的首先要

義」尸，正如《論靈魂》卷一第一章所說的。所以，人在死後，仍

然保存著覺魂的本體，如同保存著靈魂的本體一樣。可是，另

有主張人在死後的感覺能力並不存在。因為這些能力是偶然特

性 (proprietates accidenales) ，偶然特性的不同並不能除去整體

動物的身份特性 (identita~) ，也不能除去動物部分的身份特
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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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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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;因為能力並不能被稱為完美，諒宮的功能也只是行動的基

礎原理而己，如悶熱能之於火。

162 4.態像可以分為兩方面或者是實體( Substantia) ，或者

是藝術品。因為態像由於質料 (materia) 而屬於實;所以，如

當 果態像是一種實體，相同的態像就因相同的質料而恢復原狀。
大
全

可是，藝術品的種類則是根據形式。這種形式是一種偶有性，

第 態像被毀壞了，偶然的形式也就消失了。既然如此，則同一個

十

七冊
已閑

形式不能恢復，也就不可能是同一個態像。可是人的形式，即

是靈魂，在肉身分解後仍然存在。因此，不能相提並論。

自 第三節在肉身復活時，已化為灰燼的人類身體，是否
重 必須再回復成原先的肢體部位
富 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題 質疑化為灰燼的人類身體，似乎應該在肉身復活時，回歸到

原先的肢體部位。因為:

1 .按照哲學家《論靈魂》卷二第一章的話: ["正如靈魂

完整地內在整個身體裡，部分的靈魂也完整地內在相稱的身體

部分裡J '如同視覺與瞳孔的關係一樣。可是在肉身復活後，相

同的靈魂卻應該取回相同的肉身。所以，肉身的相同部分也應

該回到肉身的相同部分，即靈魂的相同部分所成全這些肢體。

2.此外，不同的質料形成不同的個體。可是，如果肉身

的灰燼並不回到肉身的相同部位內，那麼肉身的相同部位就不

可能由先前組成每部位的相同質料，重新組成身體。所以，將

不是同一個。可是，如果部位不相間，身體也就不同，因為部

分與整體的關係，如同質料與形式的關係一樣，正如《物理學》

卷二第三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將不是同一個人，這相反肉身復

活的真理。

3.此外，肉身復活的目的是使人領受自己行為的報酬。



可是，肉身的不同部位卻有益於不同的善工與或罪過。所以，

在肉身復活時，每個部位都應該回到自己原先的位置，以使領

受應得的賞報。

反之 1 .藝術品比自然物更繫於材料。可是在藝術品中，能以 禮

相同的質料複製相同的藝術品，藝術品的原來的部分不必回到

相同的位置。所以，人的身體部位也不必回到相同的位置。

2.此外，偶有性的不同並不使個體不同。可是，部分的

位置卻是偶有性。所以，人的部分不同並不形成不同的個體。

已開

究
正解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的差別，是看怎樣可以不服 金

壞身份的同一性 (identitas) ，及如何保存適當性( congrllen- 事

tia) 。關於第一點，人的不同部位共有兩方面。一方面，是指|言l E 
類整體(肌m homogen巴um) 的不同部位，例如:肉的不同部 堅
位，或者骨的不同部位;另一方面，是指異類整體 (totum het可

erogeneum) 的不同部位，例如:骨與肉。所以，如果是指質料

的部分回到同種 (idem genus) 的其它部分，那麼質料的部分只

是改變許多部泣的位置，許多部分所改變的位置，並不改變同

類整體的種類。所以，如果一部分的質料回到其它部分內‘絲

毫沒有損害身份整體的同一性。因此， <<語錄》卷四十四第二

章也舉例加以說明:因為態像不因恢復相同的形式，而是因了

相同的質料而是同一個，因為質料是一種實體;所以，雖然態

像不能恢復藝術品的形式，態(象卻是同類的。

可是，如果是指一部分的質料回到其它種類的其它部分

內，那麼不僅必然改變部分的位置，而且也改變部分的身份同一

性;但這是說如果全部質料，或是一部分中屬於人性之物者移到

其它部分，而不是部分所有的多餘物 (supert1 11um) 移到另-部

分。如果是指基本部分，而非偶有性部分﹒丹/5且要沒有部分的身份

16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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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'1宜，也就沒有整體的身份同一性，例如:頭是與指甲;奧斯

定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八十九章似乎指的是這些部分。

164 由此可見，質料從一部分移到男一部分，是怎樣地破壞

或不服壞身份整體的同一性。

星 可是關於適當性，在肉身復活峙，部分仍然保持相同的
主 位置，這是十分正確的意見，尤其基本的和結構性的部分仍然
第 保持相同的位置;雖然偶然的部分，例如:指甲和頭髮等等，

2 或許能夠不保持相同的位置。
冊

論 釋疑 Î .這種質疑針對的是結構性部分，而非指相同的部分。

自 2 各部分之質料的位置不同，並不構成個別性不同:雖
居 然質料不同，構成個別性的不同。

的 3.嚴格地說，行動並不屬於部分，而是屬於整體的。所
問

題 j抖，受賞的不是部分，而是整體。



第八十題

論復活身體的完整

一分為五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復活身體的完整(參閱第七十九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五個問題:

一、人類身體的一切肢體是否都將復活。

二、人的頭髮與指中是否將復活。

三、人的體波是否將AJU舌。

四、凡屬於人性本體的一切﹒是否都將復活。

五、人體內的一切是否將具體復活。

第一節人類身體的一切肢體是否都將復活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人類身體的一切肢體似乎不都將復活。因為:

Î .若沒有目的，貝IJ準備達到目的的一切‘均徒勞無益。

可是，每個肢體的目的卻是肢體的行為。因為天主的工程並不

是徒勞無益的，而人在肉身復活後，有些肢體並沒有作用，尤

其是生殖器官， r 因為復活的時候，也不娶也不嫁J '正如悅耳

竇福音》第二十二章 30節所說的。所以，一切肢體似乎不都將

復活。

2.可是，內臟也是人類身體的部分。可是內臟不能臻至

圓滿，因為裡頭藏污納垢;內臟也不可能歸於虛無，因為一切

自然物都不是虛無 c 所以﹒並非肉身的一切肢體都將復活 c

3. 肉身復活的目的，是使靈魂藉肉身的行為而領取報

應，如同《格林多後書》第五章 10節所說。不過，盜賊因偷竊

而被砍斷的肢體，即使他後來因做補贖而得救，在肉身復活時

165 

{
補
編
)
第
八
十
題

論
壇
活
身
體
的
完
整



並不酬報他的善工，因為這個肢體並沒有共同行善;也不能懲

罰這個肢體，因為肢體罪己受到人的判斷、處罰。所以，不是

166 →切的肢體都同人一起復活。

車 皮之 1 其它的肢體比頭髮與指甲，更屬於真正的人性。可是在
三 肉身復活時，頭髮與指甲都將交還給人，正如大師《語論》卷四

第 十四第三章所說的。所以，其它的肢體更應該交還給人。

十

七冊
2.此外，天主的作為完美無比正如《申命紀》第三十二

章 4節。肉身的復活是因天主的作為而完成。所以，人也將因

論 自己的一切肢體而恢復完美。
肉
身

居 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哲學家《靈魂論》卷二第四章所說，
的 靈魂與肉身的關係，不只在於靈魂是肉身的形式和目的，而且也
問

題 是肉身的成因 (causa efficiens) 。因為靈魂之於肉身，如同藝術

之於藝術品一樣。正如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十三第二冊第四章所

說的:凡藝術品清楚表現的，都本來地隱約包括在藝術中。同樣

地，凡呈現在肉身部位上的，也都似乎本來地隱約包括在靈魂

上。所以，如果藝術品沒有藝術的內容，那麼這藝術品就不是完

美的;同樣地﹒除非整體隱約地包括在靈魂上，外在地是表現在

肉身上，否則不可能是完美的一一肉身與靈魂也不可能完全相

稱。因為在肉身復活時，人的肉身應該完全與靈魂相稱，因為除

非是按照肉身與靈魂的關係，否則不可能復活;完美的人也應該

復活，如問獲得臼己的終極完美一樣。人的身體現在所有的一切

肢體，在肉身復活時，都應該恢復原狀。

釋疑 1 .肢體與靈魂相比較，可以分為兩方面:或是按照質料

與形式的關係，或是按照工具與工作者的關係。因為正如整個

肉身與整個靈魂的關係，部分與部分的關係也是如此，正如



《論靈魂》卷二第一章所說的。所以，如果我們認為是按照第一

種比較，那麼肢體的目的就不是作為，更好說是人的種類的完

美存在，這也是在肉身復活?是所需要的。可是，如果是按照第 167 

二種比較，月[5股肢體的目的就是作為。可是卻不能說，當工作

者毫無作為的時候，工具就毫無用途可言。因為工具不僅有位 居

於工作者所執行的工作，而且也有益於工作者所表現的能力。

所以，肉身的工具應該表現靈魂的能力，縱然肉身的工真從未 肯
付諸行動，也能光榮天主的上智。

十
題

2.身體的內臟將復活，如同其它肢體也將復活一樣。不 論

過，並不是將充滿污穢的廢物，而且將滿溢喜樂。 告
:舌

3.質言之，賞罰並不是手腳的行為，而在於整個人的行

為(第七十九題第三節釋疑3.) ;如同藝術品並不歸功於鋸子，

而歸功於藝術家，如同歸功於原理一樣。所以，雖然肢體在做

補贖前是傷殘的，在現世並沒有同那獲得未來光榮的人合作;

可是人未來所獲得的光榮，都是人自己獲得的，將使整體受

賞，因為人的整體都事奉了天主。

第二節 人的頭髮與指甲是否將復活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人的頭髮與指甲似乎將不復活。因為:

1 .正如人的頭髮與指甲生自多餘的養份 (superfluitas)

同樣地，人的尿液與汗水和其它廢物，也由多餘的養份產生。

可是，這些廢物卻不同身體一起復活。所以，人的頭髮與指甲

也將不同人的肉身一起復活。

2.此外，在由多餘的養份產生的東西中，與真實人性最

接近的是精液，即「所需要的多餘物」。可是，人體內的精液卻

不復活。

3.此外，一物若非由覺魂成全，便不能由靈魂成全。可

身
體

的

:rc, 
最宜



是，人的頭髮與指甲並不因覺魂而完美，因為「我們並不因頭

史與指甲而感覺J '正如《論靈魂》卷一第五章所說的。所以，

168 既然人的肉身若非白靈魂成全，人的肉身就不復活。所以，人

的頭髮與指甲似乎將不復活。

神
學

三 反之 1. ((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一章 18 節說: r連你們的一根頭
第 竟也不會失落」。

E 2 此外，人生長頭髮與指甲，當作人的裝飾品。可是人

間 的肉身，尤其聖人的肉身，應該同一切裝飾品一起復活。所

論 以，人的頭髮與指甲也應該一起復活。
肉
身
1夏
j舌

的
問

題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靈魂與生活的肉身立關(系，就如藝術與藝

術品的關係;而靈魂與身體各部分之關係，就像藝術與工具之

關(系。所以，哲學家《靈魂論》卷二第一章說;生活的肉身稱

為有機體( organicum )。可是，藝術為完成理想的藝術品而使

用，些工具，這些工具屬於藝術的主要構想;也用其它的工具

而保議主要的工具，這些工具屬於藝術的次要構想。正如軍隊

的戰術用劍打仗﹒用劍鞘保護車IJ ;同樣地，在生活肉身的部分

方面，一些部分執行靈魂的工作，例如:心臟、肝臟和手腳;

一些部分保護其它部分，如同樹葉遮蓋果實一樣。人的頭髮與

指甲也保護其它部分，雖然這些部分並不屬於人體的主要完

美，可是這些部分屬於人體的次要完美。因為人將同自己本性

的一切完美一起復活，所以人的頭髮與指甲也應該復活。

釋疑 1 .這些廢物從人體內被排洩出來，如同無用之物一樣，

所以它們並不屬於人體的完美。可是，人體所保留的多餘物，

如生長頭髮與指甲，是保護人的肢體所需要的。

2.個人的完美並不需要精液，如同不需要頭髮一慌;只



有人類的完美才需要精液。

3.人的頭髮與指甲也生長，由此可知，人的頭髮與指甲

也分措人的某種工作。人的頭髮與指甲似乎只因靈魂 (anima) 169 

而成為完美的部分。因為人只有一個靈魂，由此可知，人的頭

髮與指甲因靈魂而成為完美的一一雖然人的頭髮與指甲並沒有 @ 

分擔感覺工作，如同人的骨頭也沒有分擔感覺工作一樣。以上 已

種種的確都將復活，因為它們都屬於個人的完美，如同《路加 男
十

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39節所說。 題

第三節人的體液是否復活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人的體液 (humor) 似乎將不復活。因為:

1. <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50節說: r 肉和血不能承受

天主的國」。可是，血液卻是主要的體液。所以，聖人己承受

了天主的圓，但是他們的血液將不復活;其他人的血液更不

復活。

2.此外，人的體液為恢復體力而耗盡。可是在肉身復活

後，人的體液不會再有絲毫損耗。所以，人的肉身將不同體液

一起復活。

3.此外，凡人體內的種種，都還在趨於完善的過程中，

尚未因靈魂而達致完成。由於這個緣故，人的體液所及的程

度，只足以形成骨肉，還沒有因靈魂而完成。因為除非人類身

體因靈魂而完成(第一節) ，否則人類身體將不復活。所以，人

的體液將不復活。

皮之 1 .凡屬於人類身體的組織都將復活。人的體液也屬於人

體的組織，正如奧斯定《論精神與靈魂》所指明的: r人的身

體由有機能的肢體而組成，有機能的肢體自類似的肢體而組

論
復
活
身
體
的
完
整



成，類似的肢體由體液而組成。」所以，人的體波將復活。

2.此外，我們的復活將相似基督的復活。司是，基督的

170 血液卻復活了，否則在現世的彌撒聖祭中，葡萄酒就不會變成

祂的聖血。所以‘我們的血液也將復活，人體的其它體液也將

盟復活。
大
全

第 正解 我解答如下:凡屬於完整人性的一切，在肉身復活時，

十 都將完全復活，如同之前第一、第二節所說。所以，人的體液屬

俑 於人體的完美，也應該復活。

論 可是，人的體波，共有三種。第一，不屬於個人完美的

自 體液，又可以分為兩種。其一是因為，這些體液正在腐化的過
里 程中，也為本體所拋棄，例如:尿液、汗水和膜液等。其二是
自 因為，基於保存人類物種，需要這些體液，例如:精液為了生

題 殖、乳汁為了生長。這類的體液就不會復活，因為它們與復活

者個人的完美無關。

第二，有些體液是人體尚未達到最後的完美境界，但是

由自然已安排的。這些體液又可分為兩種。一種是在人體部分

器官中，具有固定的形式，其中包括血液和其它三種液體，依

照自然為肉身肢體的配置，顯示其功能。這些體液將同人體的

其它部位一起復活。

另一種體液卻正在變形的過程中，即是從體液的形式變

成肢體的形式。這種體液將不會復活。因為肉身復活後的每一

部分都有固定的形式，一種形式不能變成另一種形式，所以，

這種正在變形的體液將不會復活。可是，這種體液卻可能有兩

種情況:或者因為正開始變形，就稱為滴液 (ros) ，即是小血

管中的體液;或者因為正在變形的過程中，或者已開始變白，

就稱為形成層( Cambium) 。凡有這兩種情況的體液，都將不會

復活。



第三，某些體液已經達到個人人性所期望的最後完美，

即是已變成肢體，並與肢體同化( incorporata) ，就稱為黏液

(gluten) 。這種屬於肢體本性的體液將復活，如同其它的肢體將 171 

復活一樣。

補

釋疑 1.宗佳所說的: r肉和血J '並非意指肉和血的本體，而 堡
意指肉和血的行為，即是罪惡的行為，或者動物性生命的行為 青
(第三集第五十四題第三節釋疑 1 . )。或者按照奧斯定《書信集》 主
「致康森秋書一一論肉身之復活」的解釋「肉和血意指肉和血所

控制的朽壞 (co訂uptio) J (f果祿)京徒於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

章50節又說: 1-可朽壞的也不能承受不可朽壞的」。

2.正如在肉身復活後，有益於生殖的肢體也將有益於人

性的完整，並不是有益於這些肢體現在所完成的作為;同樣

地，人的體液也不是為恢復所消耗的體力，而是為恢復人性的

完整，以及彰顯本性生命。

3.體液是身體的部分，如同元素是複合身體的質料。因

為元素卻是混合體的質料，在混合體內，並不總是在變化中;

同樣地，體液與肢體的關係也是如此。所以，正如宇宙方面的

元素有固定的形式，因為這些元素都屬於宇宙的完美，如同混

合體屬於宇宙的完美一樣;同樣地，人的體液也屬於人類身體

的完美，如同其它肢體也屬於人類身體的完美一樣，雖然它們

尚未達到最後完美。正如宇宙的一切部分並沒有獲得與天主相

等的完美，可是宇宙的每一部分都按照自己的方式獲得了完

美;同樣地，人的體液似乎也因靈魂而完美，卻與更完美的部

分並不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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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凡真實屬於人性的一切，是否都將隨著肉身而

復活

172 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在肉身內，凡真實屬於人性的一切，似乎不都將復活。

旦因為:
大
全 1 .食物轉化為人性的本體。可是，人有時卻以牛肉為食

第 物。所以，凡真實屬於人性的一切都將侵活，那麼牛肉也將復

十

七冊
i舌。這是錯誤的。

2 此外，亞常的肋骨屬於他所有的真正人性，如問我們

論 的肋骨屬於我們所有的真正人性一樣。可是，亞當的肋骨並不
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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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他身上復活，而是在厄娃的身上復活:否則厄娃將不會復

j舌，因為她是由這恨肋骨形成的。所以，不是凡真正屬於人性

的一切都將復活。

3.此外，同一物不可能在不同的人內復活。一物也不可

能本體性地屬於不同的人，如同人吸食人肉，這肉反就會轉化

成為吸食者的人體的一部分 c 所以，凡不於真正人本性的，都

將不會復活。

4.此外，如果說人所吃的肉，不是都屬於真正的人性本

體，那麼有些肉可能在這個人身上復活，有些肉在另一人身上

復活一一事實並非如此。那取之於父母的，似乎尤其屬於真正

的人性本體。可是，如果一人吃過人肉而生了兒子，那麼兒子

取之於父親的，應該是屬於其他的人肉，即是他的父親所吃的

肉: I因為精液屬於食物的多餘物( superfluum ) J '正如哲學家

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二第十八章所說。所以，凡真實屬於兒子所

有的人性的一切，也都屬於其他人所有的人性的一切，因為父

親吃了他們的肉。

5.此外，如果說被吃的人肉中，凡真正屬於人性的都不

變成精液，只有其中不屬於人性的變成精液，其實不然。如果



一人只吃胎兒，那麼胎兒似乎沒有不真正屬於人性本體的，因

為胎兒的整體都取之於父母。所以，如果食物的多餘物變成精

液，那麼凡真實屬於胎兒人性的一切，在得到靈魂以後，都應 173 

屬於復活;在由這種精液生的小孩身上，也是屬於人性的。因

此，既然同一物不能在二人身內復活，那麼，凡真實屬於胎兒 罵

人性一切，不可能都在每個人身上復活。
第
八
十
題反之 1 .凡真正屬於人性的一切，都是因靈魂而完美。可是，

人類身體卻由靈魂撞得復活，因為人的身體因靈魂而完美(第 1為

一節)。所以，在任何人內，凡真正屬於人性的一切，必然都要 實
復活。 身

體

的

了毛
費世

2.此外，若將人身上某一個屬於人性本體的部分移|涂，

人性身體就不再完整。不過藉著復活，特別是在光榮復活中，

所有的不完整、不完美都要消失;因為主曾許諾: r連你們的

一根頭髮，也不會失落。」所以，凡在人內真正屬於人性的一

切，將來都要復活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 r每一物在真理中是如何，實際也就如何

存在。」正如哲學家《形上學》卷二第一冊第一章所說的。因

為一物為真，是人依其活動而辨識得知。因此，亞維采那《形

上學註釋》第八講第六章說: r每一存有物的真理，在於此存

有物所擁有的一切內容;也就是由這一切內容、標識出此一存

有物。 J (參閱:第一集第十六題第一節)。根據這個原理，我們

才說:人的存有包含一切屬於人類本性的真理。如同真金具有

黃金的形式，又由此形式顯示其真金的本質 (proprium esse) 。

至於屬於人類本性的真理是什麼，共有三種意見。第

一，凡真正屬於人類本性的，從人類本性存在開始，就已經全

部真備，因此也沒有再增添的餘地一一正如宮維克多之雨果



《語錄大全》第三講第十章所說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人類為了生

存而繁衍，製造精液、生育子桐:在新的子制內又發展新的潛

174 力，如此生息不止，直到臻至完美，也必將擴及全人類。根據

這種意見，凡生自食物的只長血肉，並不真正地屬於人類本性

藍 的真理。
大
全 第二，由生殖行為維持人種的真正人性看，以食物自然

第 變成人類的身體方式，對人性能有新的增加。可是，如果我們

E 看個體的沛，那麼滋養能力的行為針對的是維持和完成個
冊 體，則由食物對此個體產生之第一級人性不能有所增加，只有

論 其次級人性能有增加。他們主張第一級和主要人性在於基本體
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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液，因而產生人類的第一級結構 (constitutio prìma) ;變成的

真正血和肉，並不是主要地，而是次要地屬於這個人真正的本

性需要，卻可能主要地是那個人真正的本性需要，即由他的精

液而生的另一個人。因為他們主張精液是食物的廢物:或是混

有一些主要地屬於人真正的人性之物，或者不混有這種東西。

所以，為這人是滋養性體液，為那人卻是基本體液。

第三，有些重新開始存在之物，主要地山頭於這人的真

正人性(參閱:亞里斯多德《靈魂論》卷二第四章)。因為在人

類的身體中，不能區分出某特定部分的物質必須一生保留。在

任何己確定的部分中，凡屬於種類的，都常常保留;凡屬於質

料的，卻可以流失，也可以流因。既然如此， ?~~養體液與基本

體液，在起點並沒有區別，不能說基本的體液由精液而生，滋

養的體液由食物而生;區別主要是根據終點:由生殖行為或磁

簣能力達到終點的，便是基本體液:尚未達到這個終點而仍在

滋養過程中的，便稱為滋養體液。

《語錄》第二集第三十卷第二題極詳盡地解釋和精確地探

究了這三種意見(參閱:第五節)。所以，不在此重提，只重提

所爭論的問題。



按這些不同的意見，對這個問題該以不同的方式回答。

根據第一種意見所主張的繁殖法，可以承認真正人性的完美，

無論在人類的數目方面，或在個人的體積方面，都非由食物市 175 

生;食物只是增加抵抗力而己，因為本性的熱能可以產生消化

作用 (consumptio) .如同銀子裡加鉛，以免溶化時受到消耗。1w

因為在肉身復活時，人性應該恢復本來的完美，本性的熱能屆 一

時也不焚化人性的體液。所以，人由食物所產生的一切，都不 需
必復活;而只有那曾真實屬於個人人性的一切才會復活，即經

十
題

過減少和增加的方式而達到的在數目和體積上的完美。 為

因為第二種意見主張，由食物所增加的，為個人的體積 重

及人類的繁殖是必要的;必然也主張，由食物而來的某些東西

該復活:但不是整體都將復活，而只是一切個人為恢復人性完

美所需要的將復活。因此，這種意見主張精液的本體所有的這

種整體，都將在那由精液所生的人身上復活:因為這屬於他主

耍的真實人性。可是後來由食物所增加的，只是為成長所需，

將在他身上復活:並不是全部都將復活，因為除非人性需要的

整體長大成人，否則就不屬於真正人性的完美。

可是，因為這種滋養的體液有時流失，有時回流。恢復

的次序是這樣:最先屬於人性本體的一切，都將全部恢復，後

來一而再，再而三增加的，也將恢復。關於恢復完整所需要的

量，根據的有兩點理由:第一，因為所增加的，就是先消耗

的，將恢復完整，並不是像原來真正屬於人性的那樣重要;第

二，因為外來的體液加入首先的基本體液後，使整個混合體分

享到的真正的人種性質，不如首先的基本體液分享到的真正人

性那樣完美。正如哲學家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一第五章以酒滲

水為例，水常常使酒的濃度( virtus )變淡，而酒終於變成了

水。所以，正如第二次倒入酒中的水，不如第一次加入的水那

樣變成酒;同樣地，食物第二次所變成的肉，也沒有變成真正

身
體

的

整



的肉，像第一次那樣。所以，這並不屬於真正的人性，也不屬

於復活。由此可見，這種意見主張，凡屬於真實主要的人性的

一切都將復活，而非次要地屬於人性的一切H斬釘舌。

可是，第三種意見與第二種意見有所不同，卻也有所相

同。第三種意見與第二種意見的不同之處，在於主張骨肉全真

實地屬於人性本體。因為這種意見不像第二千重那樣，區分出有

些質料在一生中都存留在人內，是首先並本質地屬於真實的人

性本體;有些是流失又回流的，只是因了體積的完美而屬於真

正的人性，不是因了種類的首要實質。可是他們主張，凡不是

在自然本意之外加入的一切部分，都屬於真正的人性，即屬於

種類的部分，並且一直保持這樣。但是來自質料者，並不真正

屬於人性本體，因為它們可隨便流失和流入。因為一個人的各

部位就像整座城市的市民一樣，當某人因死亡而離開社會時，

其他人會接替他們的位置。所以，按質料，群體的各部分流失

又流入，而;去，形式仍然保持原狀，因為前人所遺留下的職責與

地位，其他人將取而代之，所以說國家仍然是同一個。同樣

地，一些部分流失了，其它部分又↑灰復同樣的形態與情況，一

切質料部分都流失又回流了，可是他們的種類卻仍一樣，存在

的是同一個人。

第三種意見與第二種意見相同之處，因為他們主張後來

所增加的部分，並不完美地屬於真正的種類，如同先前所增加

的一樣。所以，第三種意見主張在人身上要復活的，與第一種

意見所主張的一樣，可是理由卻不完全相同。因為他們主張，

凡由精液所生的整體，都將復活，並不是因為它真實地屬於人

性之理由與後加入者不同，而是因為它更完美地分有真正的人

種之性質。第二種意見關於後來自於食物所產生之物的次序，

也與第三種意見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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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鏡 1 .自然物 (res naruralis) 之所以為自然物，並不是由於

它的質料，而是由於它的形式。因此，雖然質料的部分有時是

牛肉的形式，可是在人身上，卻以人肉的形式而復活;並不能 177 

說是牛肉復活‘而能說是人兩復活。我們也可以說亞當的肉身

的灰土復活。可是，第一種意見卻承認這種論證(參閱正解)。 禮

2.亞當的這根肋骨並不屬於個人的完美，而是為了人類 一

的繁殖。因此，這根肋骨並不在亞當身上，而在厄娃身上復 育
活;如同精液並不在父母身上，而在子女身上復活一樣。 量

3.按照第一種意見(參閱正解) ，就易於解答這問題。因 論

為所吃的人肉絕不屬於間者真正的人性本體，而屬於所吃之 言

人肉者的真正本性。因此，人肉將在第一個人身上，而不在第 是

二個人身土復活。 且

可是，段照第二種與第三種意見(參閱正解) ，每個人fii 量
將在他最近乎完美地分享人撞的德能中復活。如果二者同樣怯

近，那麼先接近者將復活，因為他首先與那人的靈魂合一 ， ITiî歸

於復活。因此，如果人所吃的肉，有某種並不屬於第一個人的真

實人性的廢物( supert1 uitas) ，那麼將在第二個人身內復活。否

則，凡屬於第-個人的復活，將在第一個人身上，並不在第二個

人身上復活，可是在第二個人身上，或者其它食物所產生之物，

代替了它的位置。或者如果除了人肉以外，絕末吃其它任何良

物，那麼天主的德能將彌補人為成長的所需，如何天主為那些尚

未成年就死亡的人所做的一樣;也不因此而有害於人身份的同一

性，如同也不因此而有害於質料部分的增減一樣。

4.t安照第一種意見(參閱正解) ，就易於解答這個問題。

因為他們主張，精液並不是出自食物的廢物。所以，人所吃的

肉，並沒有變成生孩子的精液。

可是按照其它兩種意見(參閱:正解，第一與第三種意

見) ，人所吃的肉不可能完全變成生孩子的精液，因為食物超過



種種分解，後來才變成生孩子的精液，即是食物的最後廢物。

可是人所吃的肉變成生孩子的精液者，更屬於那由精液所生的

178 真正人性，而不屬於那由於吃肉而產生精液的人。因此，按照

釋疑 3.所提出的規則，人吃肉所變成的精液，將在那由於精液

草 所生者的身上復活;可是，其餘的質料卻將在那由於所吃的肉
言 而產生精液者的身上復活。

第 5 擁有靈魂生命之前的胎兒並不層於復活。在這種情況

且 下，精液的本體已經由食物的本體增加許多，胎兒在母胎中，

間 由食物的本體所滋養。因此，如果人一吃胚胎，並由這種食物

誦 的廢物而生一個人，那麼成了精液之本體者，都將在那由此精
肉

身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液所生者的身上復活，除非其中含有曾屬於其他被吃者之精液

的本體:因為這種肉將在第一個人身上，而不在第二個人身上

復活。可是人所吃的其它肉類，沒有變成精液的，顯然將在第

一個人身上復活，天主的德能彌補二者的缺欠。

可是第一種意見(參閱正解)卻不被這種質疑所困惑，

因為他們並沒有主張精液來自食物的廢物。可是許多其它的理

由卻相反這種意見， (參閱:第一集第十九誼第一節)。

第五節 所有人類肢體的物質成份，是否都將復活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所有人類肢體的物質成份，似乎不都將全部復活。因為:

1 .比起其它部位的肢體，頭髮似乎不應該屬於復活的。

可是，頭髮中曾有的成份都將復活;或者這些成份不是在頭髮

中，在其它肢體部分裡，也應當全數復活，正如奧斯定《基本

教理手冊》第八十九章所說的。所以，其它肢體所有的質料更

將全部復活。

2 此外，正如人肉的各部分是按種穎而由靈魂成全;同

樣地，肉的各部分按質料也由靈魂成全。可是，人的身體應該



復活，是因為人的身體會因靈魂而成全。所以，人的各部分，

不只按種類，而且按質料，也將復活。

3 此外﹒人的身體由何處得到全體性﹒也由該處獲得各 179 

部分之區分。可是，身體是因質料而區分為部分，即按質料體

積的位置。所以，身體的整體性也在於質料的部分。所以，如 龍

果不是一切的材料部分都將復活，那麼就不是整個身體都將復

活。這樣的說法令人難以接受。

反之 i .身體的部分按質料並不存在身體上，而是在身體上流 論

1夏
;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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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和回流，這是哲學家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一第五章所說的。

所以，如果一切的部分按質料都將復活，那麼復活者的身體將

極其龐大，或是非常密集。

2.所有屬於人性本體的，為某一個人而言，他所岐食的

他人的肉，可能質料性的成為他的一部分。所以，如果身體的

一切部分都將按質料在一個人身上復活的話，那麼凡真正屬於

一人所有的人性本體，勢必將在他人身上復活。這樣的說法令

人難以接受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凡屬於人所有的質料，除非真正屬於人

性，否則不會歸於復活:因為人所有的質料，都是為了這個理

由屬於靈魂。因為所有在人內，屬於人類本性質理的質料，是

由於其種類的特性所致，但是並非所有的質料皆然。因為由人

生命的開始直到結束時，完整的質料始終在人內﹒超過質料種

類對其數量上的要求。正如第三種意見(參閱第四節正解)所

說，我認為這種意見似乎更加正確。因此，我們認為在人身上

的一切是按人之種頹之整體性復活，這是看各部分之體積、形

狀、位置及次序。可是我們卻不認為人身的整體所有的全部質

料，都將復活。

第
八
十
題



可是第二與第一種意見(學閱第四節正解 1 卻不利用這種

區分，而是區分兼有形式及質料的各部分。可是兩種意見卻同

180 意一點，即是凡由精液所生的整體，都將復活，連質料也整體

使活。可是，這兩種意見的不同點則在於由食物所生者，第一

草 種意見主張全部都復活;第二種意見卻主張有些部分將復活，
言 而不是整體都將復活，正如上文第四節所指明的。

第2 釋疑 1 正如身體的其它部分部按種類之整體性將復活，並不

用 是按質料的整體性復活;同樣地，凡屬於頭髮的一切也是如

論 此。可是其它部分卻有由營養所加的，使身體漸漸長大成人。

目 按種類之整體性，這算是另一部分，因為在身體中得到別的空
1夏
活

的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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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和位置，是在體積之其它部立外的。有些後來者並無增長作

用，而是以滋養方式補救流失的，還不質是種類性整體以外的

部分，因為並不取得流失部分原來佔持者以外的身體上的空間

和位置;雖然按質料之整體性，可以算是另外的部分。同樣

地，頭髮也是如此。所以，奧斯定說的所剃的頭髮，是身體增

多的一部分。因此，我們應該主張頭髮也將復活，並不是頭髮

的數量將復活，以免成為無限數量的頭髮，而是天主上智所決

定的必要部分都將復活。或者他說的是其它部分有所缺失的情

況，因為屆時多餘的頭髮可能彌補這些缺點。

2.按照第三種意見，形式的部分與質料的部分相同。因

為哲學家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一(參閱皮之1.)用這種區別不

是為區分各種部分，而是為說明相同的部分可能按形式來看，

即看它們所有的形式和形態;也能按質料來看，即是看形式和

形態下面的質料 σ 可是顯然地，肉身的質料之與寶魂杆j阱，只

是因了有這樣附形式，也因此而該復活。

可是第一與第二種意見(參閱第四節正解)卻主張，形式

的部分與質料的部分互不相同，並說雖然靈魂成全兩部分，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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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讀魂卻藉著形式的部分‘而成全質料部分。因此，也不可能

相等地歸於復活。

3.在生生 (g巳ner問abili且叫)息息 ( c∞orru叩1叩p阱叭ti治山biliaω) 之物的質丰料! 
中，應該瞭解在領受本體形式 (forma s叭叩ubst唸叫stant仇t

限定的體積。因此，按這些體積的區分，嚴格地說是屬於質料

的。在本體形式之後，質料之體積便成了完整又固定的。因

此，按固定體積的區分，針對的是種類性質，各部分之固定位

置尤其屬於種類之理，就像人類之身體那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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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一題

論復活者之身體的性質

一分為四節一

E 然後要討論的是，復活者的身體性質 (qu仙s ;參閱第七
至 十九題可|言)。

第 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十

七冊
論

肉
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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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未來復活的全人類，是否都屬於相同的青春年紀。

二、未來復活的全人類，是否都屬於相同的身材。

三、未來復活的全人類，是不是都屬於男性。

四、未來復活的全人類，是否都度動物性的生活。

題 第一節所有的人是否都復活成同樣的青春年紀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所有的人似乎不都復活成同樣的青春年紀。因為:

1 .天主絲毫不會減少復活者的完美，尤其絲毫不會減少

聖人們屬於人的完美。可是，年齡是屬於人性的完美，因為

「可敬的老年 J '如同《智慧書》第四章 8節。所以，老年人不

會以年輕人的形態復活。

2.此外，年齡是按照過去的時間來衡量。可是，過去的

時間卻不可能不消逝。所以，老年人不可能再恢復青春年紀。

3.此外，那些曾屬於個人真正人性的一切，更該在他身

上復活。可是，愈是最先屬於人的一切，也愈屬於他真正的人

性;因為人的身體到最後，屬於人的一切因體力衰弱，而如同

慘水的酒，正如哲學家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一第十章所指明

的。所以，如果全人類都將復活成相同的年紀，那麼更合適是

在兒童期的年紀復活，而不是在青春期的年紀復活。



反之 1. <<厄弗所書》第四章 13節說: r 直到我們眾人都成為成

年人，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。」可是，基督卻在青春年紀復

活，因為青春年紀在三十歲左右開始，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>> 183 

卷二十二第十五章所說。所以，其他人也應該在青春年紀復活。

2.此外，人將以極完美的人性復活。可是，人性卻在青春 補
編

年紀時具有極完美的狀況。所以，全人類都將在這種年紀復活。~
第

八
正解 我解答如下;未來復活的人，絲毫沒有人性的缺點，因

十

為正如天主建立了人性，沒有絲毫的缺點;同樣地，天主將恢 題
復的人性，也沒有絲毫的缺點。可是人性的缺點，共有兩種方 甚

式:第一，因為人性還沒有獲得最後的完美;第二﹒因為人性 重

喪失了最後的完美。兒童們有第一種缺點，老年人有第二種缺

點。所以，這兩種人的人性藉著復活，都將歸到他們青春年紀

的最終完美境界，即茁壯走勢的終點，及衰老走勢的起點。

釋疑 1.老年人受人尊敬，並不是因為他有身體方面的缺點，

而是因為他經歷的歲月而假定他獲得了靈魂的智慧。因此，聖

人仍將保留著老年的尊嚴，因為他們具有天主的圓滿智慧，卻

不會保留著老年時代的缺點。

2.我們說年齡，並非針對歲月的數日，而是針對經年累

月在身體上留下的狀態。因此，所謂亞當是在青春年紀受造

的，是因了他在受造之初曾有的這種身體條件。所以，質疑的

論證並不切題。

3.說兒童的種類性能比青年人的更完美，是針對吸收營養

的能力，正如精卵等生殖種子的吸收營養能力比成年人完美。

但是針對成長的目標，青年人則比較完美。所以，那曾經是最

屬於人性的，將歸為青年時期所有的完美程度，而不是兒童時

期的完美。因為在兒童時期，體液還沒有達到最後的階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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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復活者是否都成為同等身材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184 質疑 未來復活的全人類，似乎都成為同等的身材。因為:

1 .人是按體積衡量，正如按年紀衡量。可是，全人類的

昌 年紀將歸為相同的標準，因為全人類都將以相悶的年齡復活
三 (第一節)。所以，全人類的體積也歸於同樣的標準，以使全人
第 類以相同的身材復活。

主 2 此外，按哲學家《靈魂論》卷二第四章說: r萬物自

用 然有大小及生長的限度和道理。」但是這種限度只來自形式的

論 性能;體積該適合它，如同其它一切偶有性應該適合它一樣。

目 因為全人類都有相同的種類，所以除非發生錯誤，否則全人類
言 都應該有相同分量的質料。可是，本性的錯誤將在肉身健活時
自 得到糾正。所以，全人類都將以相同的身材復活。
題 3.此外，復活者的身量不能與最初形成身闊的本性能力相

!司，否則那不能因本性能力而達到更大身量的人，絕不會以更大

的身量復活;這是錯誤的意見。所以﹒這種身體應該適合以復活

方式修補人類身體的能力，也適合用以修補身體的質料。可是那

恢復一切身體能力的是同一個，即是天主的德能;用以修補人類

身體的灰燼，也是以同樣方式接續上述能力的作用。所以，全人

類將以相同的身量復活。

皮之 1 .本性的身量 (quantitas naturalis) 是出自每個人的本

性。可是在肉身復活時，每個人的本性都不變。所以，本性的

身量也不變。可是，全人類的本性身量都不相同。所以，未來

復活的全人類，並不以相同的身材復活。

2.此外，藉著肉身復活，人的本性將受光榮，或者將受

懲罰。可是，未來復活的全人類，並沒有相同分量的光榮，或

者刑罰。所以，未來復活的全人類，也沒有相同分量的本性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肉身復活峙，人性不僅將恢復伯同的種

傾‘而且也將恢復相同的個人(參閱:第七十九題第一、第二

節)。所以，在肉身復活時，我們不僅應該注\已;屬於種類性 185 

(n仙1m 且peciei) 的一切，也應該注意屬於1屆性( natura indi vidui ) 

的一切。可是種類本性有某種體積，若無錯誤，不會多出，也 需

不會不足，但容許有一些等級的差別，並非只有一個固定的尺

寸 (m巳nsura ì Q 在這個等級範間內，每個人有適合其個體天性 育
的體積，這是他在成長的終點將要達到的;除非因了天性運作 士
上的失誤，而有所增加或減少。這個尺寸是按照熱度與體液的

比例來決定，此二者在每個人中並不相同。因此，並不是全人 當
類以相同的體積復活，而是如果人性沒有失誤，或者缺點，那 哥

麼每個人都將以他生長結束時所有的體積復活。而天主的德能

將減少多出的‘或者彌補人所缺少的。

釋疑 Î .第一節釋提 2. 已經說明，並沒有主張全人類以相同的年

紀復活，好似全人類都適合同樣的長幼一樣，而是主張全人類

都有相同的完美狀況。這種狀況與大小身材無關。

2.個人的體積不僅該配合種類的形式，而且也該與個性

相符合。因此，質疑的結論無所證明。

3.復活者的體積不能與使之恢復者的能力相比較，因為後

者並不屬於身體的自然能力;也不能以復活前所有的狀態恢

復，而該以個體最初得到的天性比對。如果形成能力( virtus 

formativa) 因某種缺點而未能達到那適於種類所應該有的體宿，

那麼天主的德能將在肉身復活時彌補其缺點，正如侏儒及身材

過於龐大、超乎人性應該有的範圍之上的人，也是根據同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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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復活者是否都成為同一性別，即男性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186 質疑 復活者似乎都成為同一性別，即男性 ο 因為:

1. <<厄弗所書》第四章的節說: I 直到我們眾人都成為

當 成年人」。所以，未來只有男性。
主 2 此外，正如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
第 前書》第十五章之4節: I基督將消減一切率領者」所說的。可

E 是，女人生來卻屈服於男人的權下。所以，未來的女人並不以
用 女性，而以男性而復活。

已閉 3.此外，凡偶然地、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一切，都將不復

目 活，因為在肉身復活時，一切錯誤都將被消除殆盡。可是，女
1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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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卻是出人意料的，由精液的形成能力不足( virtus formativa) 

而生，不能使胚胎的質料獲得男性的完美。所以，哲學家《論

動物之生殖》卷十六第二冊第三章說: I女人是偶然而生的男

人」。所以，女人的性別將不復活。

反之 1 .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三卡三第卜七章說: I那些並

不懷疑兩種性別都將復活的人們，似乎聰明過人。 J

2.此外，在肉身復活時，天主將恢復人在最初受造時的狀

況。可是，祂也由男人的肋骨創造了女人，正如《創世紀》第二

章22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在肉身復活時，祂也將復活女性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不同的體積應該歸於不同的人，因為

我們認為不同的體積屬於個性 (natura individui) ;同樣地，不

同的性別也應該歸於不同的人，因為我們認為不同的性別是個

性。這種不同點也屬於種類的完美，因上述的性別與體積的不

同而圓滿。因此，正如人以不同的身材而復活(第二節) ;同

樣地，人也以不同的性別而復活。雖然性別不同，可是彼此相



見卻沒有羞恥之感，因為彼此不會引起放縱私慾偏惰的可恥行

為，可恥行為是羞恥的原因。

釋疑 1.所引用的經文說: í直到我們眾人都成為成年人J '並

不是因為男人性別，而是因為男女都有的毅力。

2.女人因本性的軟弱而屈服於男人的權下，這與靈魂早日

身體的力量無關 c 可是在肉身復活後，男女並沒有性別之分、

只有功過之別。所以，質疑的結論無所證明。

3.雖然女人的生殖是出乎特性( nat叫a particularis) 的意

料之外，卻屬於普遍性 (natura universalis) 的意料之中，兩種

性別為人類的完美是需要的。未來的性別並沒有任何缺點，正

如土文釋疑2.所指明的。

第四節復活者是否都度生養的動物性生活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復活者似乎都度生養 (actus nutritivus et gcn巳rativus) 的

動物性生活。因為:

1 .人未來的復活相似基督的復活。可是，基督在肉身復

活後仍然飲食，正如《若望福音》第二十一章 12等節和《路加

福音》第二十四章的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復活後的人也將飲

食，復活後的人也將生育。

2.此外，兩性的區別是為了生育;同樣地，那些用於滋

養能力的工具也是為了飲食。可是，人卻帶著這一切一起復活

(第三節)。所以，復活者都將運用生養的行為能力。

3此外，人的靈魂與肉身都將享有真福。按照哲學家

《倫理學》卷一第七章的話;真福或者幸福，是在於完美的活

動。所以，早已人靈魂的一切能力與肢體，在肉身復活後，都應

該有屬於自己的行為。所以，結論與上文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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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此外，在肉身復活後，聖人將有完吏，而幸福的快樂。

可是這樣的快樂即包括一切的歡樂，因為波其武《哲學的慰藉》

188 卷三說: r真褔是萬壽聚集的完美狀況;完美也是一無所缺

的」。因為生養能力的行為是極大的歡樂。所以，聖人似乎將會

富 有這些屬於動物性生活的行為。其他並不完全屬神的人們，更
言 應該有這些屬於動物性生活的行為

第2 反之 1. ((瑪實福音》第三十二章刊節說 I 因為投訓時

冊 候，也不娶也不嫁」。

長閉 2.此外，生育足以彌補死亡所注生的缺乏，也足以繁殖

目 人類;飲食足以恢復所消耗的體力，也足以增加身體的重量。
1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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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在肉身復活時，全人類都將有天主早已預定的總數，因為

生育將到此為止。同樣地，每個人也將以應該有的分量而復

j舌。《默示錄》第二十章4節說: r 以後再沒有死亡y 人再也

沒有絲毫的消耗。所以，在肉身復活後﹒生養能力的行為毫無

俾益可言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人並不需要原始完美 (perfectio primo) 的

復活，因為原始的完美在於那與人性有關之物的完整( integri

tas) ，因為現世的人以本性原因 (causa naturalis) 的行為，可能

達到!這一目的。可是，肉身復活卻必然獲得最後的完美，最後的

完美在於達到最後目的。因此，未來的復活不會有產生和保存人

性的完美行為。這些行為屬於人的動物性生活，也屬於元素和天

體運行的交互行為 (actiones mutua巳) ，所以肉身復活將消滅這些

行為。因為飲食、睡眠和生育都屬於動物的生活，也都屬於人性

的原始完美，在未來的肉身復活後，將沒有這些行為。

釋疑 1 .基督的那種吃喝，並不是必要的，好似在復活後，人



性仍需要食物;而是權宜性的，為顯示他重新獲得了真實的人

性，與旭先前在世時與鬥徒同食共飲的人性一樣。可是在全人

類都復活後，不必要這種證明，因為人盡皆知。因此，基督的 Î 89 

也吃也喝是一種因時制宜的「特兔J (dispensati ve) ，因為法學

家說: í特許是普通法的放鬆 (relaxatio) J 。因為基督由於上述 禮

原間，成為一切復活者不飲食的例外。所以，質疑的論證無所 一

證明。
第

八
2 兩性的區別與肢體的不同，將恢復人的種類性與世性 士

題
的完美。因此，雖然兩性與肢體並沒有動物的行為，可是並非

沒有意義。

3.上述的行為並不屬於人之所以為人的行為，正如哲學家

《倫理學》卷十第七章所說。所以，人類身體的真褔並不在於歸

於這些行為。司是，人類的身體谷[J由於理性而將成為真福的，理

性使人所以為人，因為人類的身體將屈服於理性的權下。

4.正如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七第十四章所說，因為人利

用肉身的快樂以消除內心的苦惱，或者病痛;因為人縱情恣

慾，好像是真正的快樂，如同味口不好的人喜歡健康的人所不

喜歡之物一樣。因此，這些快樂並不應該屬於完美真褔，正如

猶太人和撒拉遜人所主張的，也正如有些被稱為千禧年主義

( Chi liastae 前若是按希臘文﹒後者按拉丁文 millc norii) 的異端

邪說者所主張的。按照哲學家的話，他們似于也有不健全的慾

堂，因為按照他說，唯有精神快樂 (delectatio spiritualis) 才是

真正的快樂，也是自己應該追求的(參閱:亞里斯多德， <<倫

理學》卷七第 1-四章)。所以，唯有神樂才是真褔所需要的。
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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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二題

論聖人們復活後的情況

一分為四節一

神
學

三 引言)。第一，論聖人們身體復活後的神健( impassibilitas) 

第 第二，論聖人們身體復活後的神透 (subtitas) (第八十三題)

2 第三，論聖人們身體復活後的神速(刊ilitas) (第八十四題)
開 第四，論聖人們身體復活後的神光( cbritas) (第八十五題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然後要討論的是，聖人們復活後的情況(參閱第七十九題，

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
一、聖人們未來復活後的身體是不是神健的。

二、未來一切聖人們的神健是否相等。

三、光榮身體的神健是否排除見實的感受。

四、未來聖人們在天堂上的一切感官是否都是現實的。

第一節 未來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是不是神健的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未來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似乎不是神健的( i叮恥assibilia) 。

因為:

1 .一切有死有壞的都不是神健的(不能受傷的)。可是，

未來復活後的人卻是「有死有壞的靈性動物 J :因為這是人的

定義，將不與人分離。所以，未來復活後的身體是能受傷的

( passibile) 。

2. 此外，凡對另一物之形式是處於潛能狀態者，都可能

被此物所動，由於這種被動的潛能，顯示其可能受傷的特性，

正如哲學家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一第七章所說。可是，未來聖

人們復活後的身體，對其它形式而言仍是處於潛能狀態。所



以，未來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是能受傷的。因為凡在質料方面

互通者，其中之一對另一物的形式都是處於潛能狀態:因為在

一種形式 F的質料，並不喪失對其它形式的可能性。可是，聖 191 

人們復活後的身體，在質料方面將與元素互通，因為未來聖人

們復活後的身體是由現在所有的相同質料而復原。所以，未來 講

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，對其它形式是在潛能狀態。既然如此，

則未來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就是能受傷的。
第

八
3.此外， í主動與被動生來彼此相反 J '正如哲學家《論 士

動物之生殖》卷一第七章所說。可是，未來聖人們復活後的身 題
體卻由相反物;而組成，如同現在所有的組合物一樣。所以，未 重

來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是能受傷的。

4.此外，未來人類身體所有的血和其它體液都將復活，正

如之前第八十題第三節所說，可是，疾病和痛苦都是由於體液相

衝突而產生。所以，未來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是能受傷的。

5.此外，現實的缺點比可能的缺點更相反完美。可是，

可受苦性( passibil山s) 卻含有潛在的缺點 c 因為未來聖人們復

活後的身體有一些現實的缺點，例如:拘道烈士的身體傷痕，

如同基督聖身的傷痕最聽一樣。所以，如果聖人們的身體可能

受傷，絲毫沒有喪失他們本有的完美。

皮之 1 .一切能受傷之物都是可朽壞的，因為「有增無減的痛

苦使人喪失心智」如同哲學家《滸證論》卷六第一章所說。可

是，未來聖人們復活的身體卻是不可朽壞的，正如《格林多前

書》第十五章42節所說: í播種的是可朽壞的﹒復活起來的是

不可朽壞的 Jo 所以﹒未來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是神體的(不能

受傷的)。

2.此外，比較強者不被較弱者所動。可是，未來無一身

體比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更強而有力， <<格付多前書》第寸

人們
{夏
活

後
的
i情

況



亢章的節論及這些身體: r播種的是軟弱的， 1ît 活起來的是

強健的」。所以，未來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是中lp健的(不能受

傷的)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所謂感受( passio) ，共有兩種方式。第

一，普通地( communiter )感受;如此則一切的接受 (receptio)

郁稱為感受:若被接受的適合接受者，就使接受者完美;反

之，就會敗壞接受者。就光榮的身體是不能受傷的而言，不是

惜沒有這種感受，因為凡屬於完美的一切，都不應該從光榮的

身體上被剔除。

!感哥受的第二種方式是，真正地(句pra叩p汀川r付le叫)苦痛，這是大

i馬丐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(拉仰[叩口》卷三第十二二.章所下的定義: r苦

J府i市H是相反本i性生的一種活動」。因此'過度的心靈 j活舌動 (mo叫tu肘5 

Cωo叫)

'.0叩p巴凹r川.a叭州[10叫) 0 f理里 i由扭是凡承受者'都受限於行為者(山ag伊c叩!1肘1S) :因為

行為者吸守引l 承受苦(句pa叫I間

|國劃之外。所以，未來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沒有苦痛的可能。因

此，他們復活後的身體稱為神健的(不能受傷的)。

關於神Øî的真正理由，各人所見不同。有人把神健歸於

元素，未來在身體上的元素與現在身體上的元素說不相同。因

為他們主張元素的本體仍然存在，可是元素卻H等喪失主動與被

動的性質。

可是這種意見似乎不正確。因為主動與被動的性質屬於

元素的完美。所，以，如果復活者的身體所恢復的元素沒有這些

性質，就少於元素現在所有的完美。再此，目前這些性質都是

元素由形式與質料所產生的專有偶然物( propri a accide山a) , 

有原因卻沒有放果，似乎不合常理。

因此，有人主張元素的性質仍然存在‘卻泣有專有的行

19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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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( actio propria) ，因為天主的德能保存人類的身體。

可是這種主張似乎也不能成立。因為混合需要主動與被

動性質的作用:因某種元素佔優勢，而使混合物有不同的組 i93 

合。復活者的身體應當有不同的組合，因為復活者的身體將有

骨肉和其它部分，這一切都需要不同的組合。再此，按照這種 需

主張，神健不可能是身體的奇恩( dos ) ;因為在不能受傷的本

體中，不能設置某種設備，由外面防護，即是由天主的德能，

天主的德能在現1世的人類身體上也可能產生相同的效果。

所以，有人主張復活的身體有預防光榮身體被動之物，

即是第五種物體之質料，他們主張這種材料進入人類身體的組 且問

聖

人們
料;可是在現世的人類生命狀態，因為是以初級本性為主‘人 每

穎身體像其它元素一樣是被動的;可是在肉身復活後，身體的 這

第五種性質將佔據優勢。所以，復活後的人想身體將成為神健 嘻
:兄

織內，使種種元素得到某種和諧，而可能成為靈魂應該有的質

的，如同天上的物體( corpus caeleste )是神健的一樣。

可是這種主張不能成立。因為第五種物體質料先前不能

是構成身體的質料之一，正如《語錄》第二集卷卡七第二題第

一節所證明的。在此不能說某種自然的能力、諸如天土物體的

德能，能把人頓的身體變成光榮的特性，就如光榮的神健身體

那樣。因為宗徒把人類身體的變化歸於基督的德能，他在《格

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48節說: í那屬於天上的怎樣﹒凡屬於天

上的也怎樣 J ; <<斐理伯書》第三章 21 節說 í改變我們卑賤

的身體」。再者，天上的本性在人類身體內受控制，以致使元素

喪失本性;而元素的本世由於基本原理( principiun1巴日 sentiale)

而有被動'1宜。

所以，應該主張被動是因為主動者得的几史的n~-r而充「逞，

否則就不能使它屬於自己的範圈。可是、關於這裡所說的在反

本性之被動，除非因為被動者的形式控制被動者的質料被軟化

第
八
十
二
題



了，就不可能有控制被動者之物:因為不除去，或至少減弱這

一質料，被相反者之一的控制，就不可能屈服於另一種相反物

194 的權下。可是人類的身體和它所有的一切，都將完全屈服於霉

魂權下，如同靈魂也將完美地屈服於天主權下一樣。因此，光

草 榮的身體不可能違反靈魂完成的安排造成的改變。所以，未來
三 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是神健的。

第E 釋蟑 1 安瑟誤於《天主為何成人》卷二第十一章說: 111有死

間 有壞之物』包括在哲學家們對人的定義，他們並不相信全人類

論 終有一天可能是不死不滅的。」這是因為他們只看見了人的死
閃
身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亡情況。

或者按照哲學家《形上學》卷七第六冊第十二章的話，

因為我們並不知道基本的區別，我們有時用偶然的區別來說明

基本的區別，因為基本的區別是偶然物的原因。因此，我們把

「有死有壞之物」放在人的定義中，並非如同這種有死有壞性

( mortalitas )屬於人的本體;而是因為按現在所有的一切，今世

的可受苦性( passibilitas )與有死有壞性的原因，乃是由於相反

物的組合是人的本質。可是，來世卻沒有可受苦性與有死有壞

性的原因，因為靈魂己得勝了肉身。

2.能力( potentia )可以分為兩種:受束縛的與自主的。

不僅主動的能力如此，被動的能力也是如此:因為形式束縛質

料的能力，使之固定於一物，因為形式控制質料。因為在可朽

之物中，形式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控制質料，以免因被動而受

相反形式的支配 (dispositio) 。可是，聖人們復活後的靈魂卻將

完全控制肉身:這種控制權不能被剝奪，因為靈魂將不變地屈

服於天主權下，這是靈魂在無辜的狀態 (status innocontiae) 時

不曾有的情況。所以，這些身體將保持對其它影式所有的基本

被動性，可是將因靈魂得勝肉身而成為受束縛的，不能再有被



動的行為。

3.元素的性質 (qualitas elementaris) 是靈魂的工真，正

如哲學家《靈魂論》卷二第四章所指明的。在滋養行為方面， 195 

人體內的熱度受靈魂能力的管轄。可是，當主動者是完美的時

候，工具又沒有缺點，除非工具受主動者的安排，否則不可能 苟

產生任何行動。所以，在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上，那相反靈魂 … 
第
八
十

安排的元素性質，絲毫不能產生主動或者被動，因為靈魂盡力

保護肉身。

安然無慧，卻保留了焚燒物品的火勢，任其焚毀堆積的木柴;

同樣地，祂也將從體液中除去被動性而保留本性，如同上文已

經解釋過的。

4.奧斯定《書信集》「致康森秋書一一論肉身之復活」第 題

一章說: l'天主的德能可以從可見的和可摸的身體上，除去祂 重

願意除去的性質，而保留其它性質。」所以，正如在加色丁的 人
們

火窯中，天主除去焚燒三青年的火勢，使他們毫髮未損、身體 告

後
的
1情

;月

5.按傷痕含有的缺點，未來的聖人們並沒有傷痕，基督

也沒有傷痕;可是按傷痕是極堅定之德的標記，是為正義與信

德而受傷，並足以增加自己和他人的褔樂而留下傷痕。因此，

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二第十九章說: l'我不知為何熱愛

殉道聖人，我們希望在天圈中可以看見他們的身體上，為基督

的聖名而遺留的傷痕。我們或許將看見這些傷痕，並不是因為

這些傷痕使他們的身體醜陋不堪，而是因為這些傷痕使他們更

加光榮;雖然並不是美觀的身體，但是美觀的聖德照耀在他們

的身體上。可是如果殉道烈士被斬首和斷肢，他們在死者復活

時，卻不會沒有肢體，因為耶穌對他們說: U 連你們的一根頭

髮，也不會失落jJ 0 J 



第二節 一切聖人們的神健是否相等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196 質短 一切聖人們的神健似乎相等。因為:

Î. í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

草 五章說，一切聖人們所有的一切完全相等，即是他們都不能受
三 苦。可是，他們不能受苦，是因為有不能受制1健奇恩( dos 

草 lInpa叫ilitatis) 。所以，一切聖人們的神健奇思完全相等。

E 2 此外，否定 (negatio) 可分多寡。可是，神健卻是可

冊 受苦的否定，或者缺乏 (privatio) 。所以，一切聖人們的神健奇

論 恩不可能有大小之刑。

自 3 此外，稱為純白之物，即是並不慘雜黑色之物。可
望 是，聖人們的身體卻絲毫沒有慘雜可受苦之物。所以，一切聖
的
問

題

人們的身體都是同樣神健的。

反之 Î .賞報應該與功勞相稱。可是，某些聖人們的功勞卻大

於其他聖人們的功勞。因為神健是一種賞報，所以有些聖人們

的神健似乎較大。

2.此外，神健奇恩與神光奇恩是互為區分的 (dos clari

tatis) 0 可是，未來一切聖人們的神光奇恩卻不完全相等，正如

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41 至 42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一切聖人

們的神健奇恩也不完全相等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神健能從兩方面來看:本身方面，以及原

因方面。從本身方面而言，因為神健只包括否定，或者缺乏，

神健不分大小，一切聖人們的神健都是相等的。從原因而言，

一位聖人們的神健能夠大於其他聖人們。可是，神健的原因卻

是靈魂對肉身的控制權(第一節)。這種控制權因靈魂不變地享

有天主而產生。所以，那些更完美地享有天主的聖人們，享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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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健的更大原因 ω

釋疑 1. r註解 J (拉T通行本註解)論及神健的本身，並沒有

論及神健的原因。

2.雖然否定與缺乏本身並沒有強弱，可是由於原因而有

強弱，如向我們說一個地方很黑暗，因為有很多和很大的光明

障礙物。

3.有些物不僅由遠離相反者而增強，而且也由接近終點

而增強，例如:光線密集度的增強。再者，雖然沒有一位聖人

仍然可能受苦，可是一位聖人的神健卻大於其他聖人的神健。

第三節 光榮身體的神健是否排除現實的感覺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光榮身體的神健似乎排除現實的感覺。因為:

1 .正如哲學家《靈魂論》卷二第十一章說: r感覺就是

一種被動」。可是光榮的身體卻是神健的。所以，光榮的身體將

沒有現實的感覺。

2.此外，自然的變化 (immutatio naturalis )先於屬生蠢的

變化 (immutatio animalis) ，就像自然的存在 (esse natu叫e) 先

於有意向的存在 (esse intentionale) 一樣。可是，光榮的身體卻

因神健，而不因自然的變化而變化。所以，神健的光榮身體也

不因屬生靈的變化而變化，因為屬生靈的變化需要感覺。

3.此外，一旦有現實的感官知覺( perc叩tiü) ‘就有新的

判斷。可是，奧斯定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五第十六章並沒有新

的判斷，因為「在天堂上將沒有願望J 。所以，神健的光榮身體

將沒有現實的感覺。

4.此外，靈魂的一種行為能力愈增加，靈魂的其它行為

能力就愈減少。可是，天堂上的靈魂將極專注於智性能力，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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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賞天主 (virtus intellecti va )。所以，天堂上的靈魂將絲毫沒有

現實的感覺能力。

反之 1. ((默示錄》第一章 7 節說: 1"眾目都要瞻望他」。所

車 以，光榮的身體將有現實的感覺。
大
全

2.按照哲學家《靈魂論》卷一第二章的話: 1"生活物因

第 感覺與活動，而與非生活物不同。」可是在天堂上，光榮的身

十

七冊
已閉

體卻將有現實的活動，因為《智慧篇》第三章7節說: 1"有如

禾特間社來飛馳的火花」。所以，光榮的身體將有現實的感覺。

目 正解 我解答如下:普遍的意見認為，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有某
i夏
活

的
問

題

種感覺;否則聖人們復活後的肉身生活更相似甜睡，而不相似躍

躍。這並不屬於完美，因為由睡並不是有感覺的身體的最高級生

命行為。所以， ((倫理學》卷一第十三章稱酌睡為「半生半死」

( vitae dinúd叫m) 。可是，關於感覺的方式，意見各不相同。

因為有些意見表示，光榮的身體都是神健的(不能受苦

的) ，所以， 1"不能受外界的影響 J (第七十四題第四節皮之

1 .) ，比天上的物體更不應該由可感覺物而接受某種形像的現實

感覺，反而更應該是輸出者。

可是我們不能贊成這種主張。因為在未來的肉身復活時，

人和人的一切部分仍然相同。可是感覺的性質乃是被動能力

(potentia passiva) ，正如哲學家《靈魂論》卷一(參閱質疑 1 . )所

誰明的。因此，如果在未來的肉身復活時，聖人們感覺到輸出

者，而不感覺所承受者，那麼他們所有的感覺能力並不是被動

的，而是主動的。既然如此，貝1)他們未來所有的感覺與現在所有

的感覺類別並不相同，而是賜給他們的其它能力:因為正如質料

不會成為形式，同樣地，被動能力也不會成為主動能力。

所以、其它意見指出，並不是因為由外界的可感覺物而有



現實的感覺，而是因為由更高級的影響力而得有現實的感覺。正

如現世的高級能力是由低級能力而有現實的感覺，相對地，屆時

正好相反，低級能力是由高級能力而得有現實的感覺。 199

可是，這種接受的方式卻不使人有真正的感覺。因為一切

被動能力，按其種類之理，都被限定於某固定的主動者，因為能 寫

力之為能力，是各按這種關係而得其名。所以，既然外表的官能

是專有的主動者，是存在於靈魂以外之物，而不是存在於想像，

或者理性中的意念;如果感覺器官並不為外在事物，而為想像，

或者其它高級能力所被動，那麼就不是真正的感覺。所以，喪失

心智者、或者愚人，因想像力的勢力，使這些意像倒流到感覺器 重
三至

官;我們不說他們真正感覺到，而是他們以為他們感覺到。 人
們

所以，我們主張，未來光榮身體的感覺，都是來自存在 復
j舌

後
的
情

況

於靈魂以外之物。可是，那些存在於靈魂以外之物，改善感覺器

官的方式，共有兩種。第一，本性的變化;即是支配感覺器官的

自然性質，與支配那存在於靈魂以外之物的自然性質是一樣的，

例如:手摸發熱之物，手也發熱;或者手摸有香味之物，手也發

香。第二，精神的變化 (imm山ìtiO spiritualis) ;可感覺的性質

是以精神的存在 (esse spirituale) 被工具接受，即被接受的是性

質的理念或意向( intentio) ，並不是性質本身，例如:瞳孔感受

的白色形像，瞳孔並沒有變成白色。所以嚴格地說，第一種接受

並不產生真正的感覺，因為「感覺是在質料仁，並在質料之外接

受形像J '即是超越在靈魂以外之物的現實質料 (esse materi

ale) ，正如《靈魂論》卷二第十二章所說的。第一種感受改變感

受者的本性，因為感受者這樣感受到的是性質的現實質料。所

以，未來聖人們的光榮身體並沒有這種感受。可是，第二種感受

本身使感覺成為現實的，卻不改變感受者的本性。

釋疑 1 .上文業已指明，在感覺行為中的這種被動，只是上述

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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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承受，身體並不被拉到自己的自然性質之外，而是以精神方

式成全身體。所以，光榮身體的神健並不排除這種被動。

2. 一切的被動物各以自己的方式感受主動者的主動

( actio) 。所以，如果一物原來就是為受自然的主動者及精神的

改變，那麼自然的變化就先於精神的變化，如同自然的存在先

於意向的存在一樣。可是，如果生來只是為支精神改變之物，

就不應該有自然的變化，例如:空氣投其自然存在，不能感受

色彩，而只按精神存在而感受色拉;因此，只能有這方式的改

變而已。相反地，沒有生命的物體只能自然地受感覺之性質的

改變，不能以精神方式。可是，光榮的身體卻不能有任何自然

的變化，所以，未來的光榮身體只有精神的變化。

3.正如在感覺器官方面，未來的光榮身體有新的形像感

受;同樣地，也有常識的新判斷，並?這有理智的新判斷，就像

一個人看到他原來已知的事物那樣。可是奧斯定2月說: 1"在天

空上將沒有願望J '這句話意指理智部分的思考。所以，質疑3

的論證並不切題。

4.在一物是另一物的模型峙，靈魂注意一物，並不妨礙

或減少靈魂對另一物的注意;例如，醫生檢查尿液，不會減

少，反而會增加他思考有關尿液顏色的醫術規則。因為聖人們

以為天主是他們所為和所認識的萬物的模型;他們所注意的可

感覺之物，或者默閉，或者所做的一切，都絕不會妨礙他們默

觀天主‘反之亦然。

所以可以說，當其它的行為能力很強的時候，自己的一

種行為能力就受阻，因為一種能力除非獲得由生命影響的其它

能力，或者肢體的協助，否則不足以完成如此艱鉅的工作。因

為未來的聖人們有一切極完美的能力，所以他們的能力就足以

完成艱鉅的工作，而不會妨礙其它的行為能力，如同基督也有

其它的行為能力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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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節 未來聖人們在天堂上的感覺是否都是現實的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段 未來聖人在天堂上的感覺(以平不都是現實的。因為: 201 

Î .觸覺( tactus )是所有感官中的第一感官，正如《靈魂

論》卷二第二章所說的。可是光榮的身體將沒有關覺，因為間 1萬
編

覺是動物性身體的變化，因受外在物體佔優勢之主動的、或者

被動的性質之作用，而成為現實的。這就是辨別的觸覺( t3Ctu, 
discretivus) 。這樣的變化將是不可能的 l 參閱:第三節)。所

以﹒未來聖人們在天堂上的感覺不都是現實的。

2.此外，味覺 (g山tus) 有助於消化力( virtus nutriti vus ) 

的作用。可是，未來聖人們復活後的身體卻沒有這樣的作用

(參閱:第八十一題第四節)。所以，未來在天堂上的聖人們有味

覺，其實沒有必要。

3.此外，在肉身復活後，萬物都是不朽的，因為整個受

造物似乎穿上不朽的德能。可是，嗅覺( odorιatus) 除非是有壞

之物，否則不能有自己的現實行為:因為若沒有氣味的揮發，

擴散，嗅覺就感覺不到。所以，未來的聖人們在天堂上並沒有

嗅覺的現實行為。

4.此外， I聽覺( auditus )有助於教導 J '正如《論感覺

與感覺之物》第一章所說的。可是在肉身復活後，未來的聖人們

卻不需要受可感覺之物的訓導，因為天主的智慧以真正的直觀天

主而充滿他們。所以，未來的聖人們在天堂上並沒有聽覺。

5.此外，視覺 (visus) 因瞳孔感受所見之物而成形。可

是在肉身價活後，聖人們卻不可能有這種情形。所以，未來的

聖人們在天堂上並沒有現實的視覺。可是，視覺優於一切的感

覺。因為凡是現實的光明物，都不能接受可見之物的形像，例

如:鏡子在日光下，並不能顯現出對面之物的形像。可是瞳孔

卻如同整個身體一樣，將有天賦的光明。所以，瞳孔不會感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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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色物體的形像。

6.此外，按照透視法，凡所見的一切，都是在特定的角

202 度下看見的。可是，這種情況不適用於光榮的身體。所以，光

榮的身體將沒有現實的視覺。因為凡在特定的角度下所見之

草 物，角度與所見之物的距離應該相桶，如同相距愈遠，所見之
大
全

物愈小，角度也愈小。因此，角度能夠小到足以使人一無所

第 見。所以，如果光榮的眼睛是在特定的角度下才看見物體，就

于 應該是在限定的距離內，如此一來，它們的視距並不比我們現

兩 在更遠。這似乎是不可能的。所以，未來的光榮身體似乎沒有

論 現實的視覺。
肉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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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1 .能力與行為合而為一，比不與行為合而為一更完美。

可是未來聖人們的人性卻是最完美的。所以，他們在天堂上將

有-切的現實感覺。

2.此外，感覺能力比肉身更接近靈魂。可是，肉身卻因

靈魂的功勞或罪過，而受賞或受罰。所以，聖人們的一切感覺

將受賞，惡人的一切感覺將受罰，是基於感覺行為的喜樂、痛

苦，或憂愁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共有兩種意見:第一，因

為有人主張，光榮的身體有一切的感覺能力，卻只有兩種現實

的感覺，即觸覺與視覺。這並不是因為感官的缺點，而是因為

中間物質與對象的缺點，才沒有其它的現實感覺。沒有現實感

覺的感官也不是毫無神益，因為將有助於人性的完整，並頌揚

他們的造物主的上智。

可是，這似乎不是正確的主張。因為這些感覺的中間物

與其它感覺的中間物是相同的，例如:空氣是視覺的中間物，

也是聽覺和嗅覺的中間物，正如《靈魂論》卷二第七章所指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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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同樣地，味覺也與中間物有關，如同觸覺也與中間物有關

一樣，因為味覺就是「一種觸覺J '如同《靈魂論》卷二第九章

所言。在天堂上，也芬芳撲鼻，芬芳是嗅覺的對象，因為聖教

會歌頌聖人身體的芬芳。在天堂上，聖人也將有口中的讚頌。

所以，奧斯定關於《聖詠》第一四九篇 6節: I願讚美天主歌

辭在他們的口中山說: I他們的心和唇舌不停地讚美天主。」

「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厄斯德拉下》第十二章 27

節: I詠唱讚美的詩歌，彈奏弦樂」所做的解釋也是如此。

因此，其他人主張，聖人們在天堂上也將有現實的嗅覺和

聽覺，卻沒有現實的味覺，因為味覺受飲食的影響，正如之前第

八十一題第四節所指明的。或許可以說，聖人們在天堂上將有現

實的味覺，因為他們的唇舌受附近體液的影響。

釋疑 1 .觸覺所感覺的性質，是構成動物之身體的性質。因

此，動物的身體藉著現世生活的可換性質，由觸覺的對象自然

就產生本性的和精神的變化。因此，觸覺在各感覺中被稱為最

實質的感覺，因為觸覺含有較大的物質變化 (immutatio materi

alis) 。可是，對由精神變化完成的感覺行為而言，物質變化只

有偶然關係。所以，未來的光榮身體因神健而排除本性的變

化，只有由可損的性質而來的精神變化，如同亞當的身體也只

有精神的變化一樣，火不能燒，刀劍不能入，卻有火與刀劍的

感覺。

2.因為味覺是食物的感覺，未來的聖人們在天上將沒有

現實的味覺。可是，如果味覺是前味的判斷，那麼未來的聖人

們在天堂上就有現實的味覺，這或許就是釋疑 1 .所說的方式。

3.有些人主張，芬芳只是揮發的煙霧。可是，這種主張卻

不可能是正確的，由兀鷹!忍受到極遠處之屍體的臭味而俯衛下去

可想而知，完全揮發的屍體臭味也不可能達到如此深遠的地方;



尤其可感覺之物，以相同的距離而能影響閉目]八方。因此，芬芳

有時因精神的變化而影響中間物和感覺的工具，揮發的臭味絲毫

204 沒有達到感覺器官。可是，某種揮發是必要的，因為物體上的氣

味含有水氛。所以，為能被感覺到，該經過分解。

書 可是，未來光榮身體的香味卻屬於光榮身體的最後完
2 美，絕不會因水氣而受阻。因此，未來光榮身體的香味是以精
第 神的變化而變化，如同揮發的煙霧一樣。因為聖人們的味覺絲

E 毫不受水氣的阻礙，不僅感受到最大的芳香，如同我們現在因
用 腦部極重的水氣而感受到最大的芳香一樣，而且能極細微地區

論 別芳香。

2 4 未來的聖人們在天堂高聲讚頌。雖然有些不同的主
星 張，認為唯有精神的變化才可以影響聖人們的聽覺器官。未來

的 的聖人們在天堂土，也不會因教育而求得知識，卻因感覺完美
問

題 與快樂而求得知識。可是，未來的聖人們在天堂上將如何可能

i雷聲讚頌呢?大師《語錄》第二集卷二第二題已加以討論。

5.強烈的光輝並不能阻礙顏色形像的心靈感受( receotio 

spirituaJis) ，只要仍然保持透明的性質。顯然地，空氣充滿了光

明，能夠是視覺的媒介，而且愈是光亮，看到的東西也愈清

楚，除非視覺有毛病。對面物體的形像並不顯現在直接反射日

光的鏡子中，並不是因為人的感受受阻，而是因為光的強烈反

射使之受阻。因為形像顯現在鏡子裡，應該有非透明體反射

(co叩us obscurum) ;所以，把鉛塗在鏡子的玻璃仁，日光就可

以反射在這種非透明體上，形像就不能顯現在鏡子上。光榮身

體的神光並沒有從瞳孔上除去這種透明性，因為光榮並不消滅

本性。所以，非常光明的瞳孔使人更清晰地看見物愣'1É不使

人看不見物體。

6.感覺愈完美，愈能由於較弓火的變化，感覺到自己的

對象。視覺愈在很小的角度裡'受可見之物的影響變化也愈



小。所以，健康的視覺比衰弱的視覺所看見的距離更遠，因為

人從更小的角度，看得更遠。因為未來光榮身體的視覺是最完

美的，由於感覺器官極少變化而可以看見。因此，利用比現在 205 

更小的角度，就可以看見物體。所以，從遙遠的距離司更可以

看清物體。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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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然後要討論的是，聖人的肉身復活後的神透{參閱第八十
三 二題引言)。
第
十
七
冊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六個問題:

一、神透是不是光榮身體的特性。

二、光榮的身體因神透，是否能與非光榮的身體同時存在

相同的地方。

三、兩個身體藉著奇蹟，是否能同時存在相同的地方。

四、光榮的身體是否能與其它的光榮身體，同時存在相同

的地方。

五、光榮的身體困神透，是否必然地存在與自己相等的地

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
方。

六、光榮的身體因神透，是否可捉摸。

第一節神透是不是光榮身體的特性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神透(精微性) (subtilite~) 似乎不是光榮身體特性

( proprietas )。因為:

1.光榮的特性超越本性的特性 (proprietas naturae) ，如同

光榮的神光( cJ aritas )超越日光一樣，雖然日光是大自然的最

大光明。所以，如果神透是光榮身體的特性，那麼未來的光榮

身體似乎比任何本性的精微身體更精微。所以，未來的光榮身

體「比風和空氣更精微J '如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》卷

十四第五十六章，遺責君士坦丁域的異說者所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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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此外，正如冷熱是單純物體的特質，即是元素的性

質;同樣地，精微性也是單純物體的特性，即是元素的性質。

可是，未來光榮身體之元素的熱度和其它性質，卻不比現在身

體之元素的熱度和其它性質更強，反而更趨於中和。所以，光

榮身體的精微性並不大於現在身體的精微性。

3.此外，物體因質料少而精微。所以，在相同體積內，

質料少的物體是極精微的，如同火與空氣、空氣與水、水中目較

於土。可是，未來的光榮身體所有的質料，與現在的身體所有

的質料卻相同，體積也不會大於現在的體積，正如之前第八十

題第四、第五節，第八十一題第二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未來的光

榮身體並不比現在的身體更精微。

反之 1. <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44節說: í播種的是屬生靈

的身體，復活起來的是屬神的身體 J '即是相似神。可是，神的

精微性卻超越身體的一切精微性。所以，未來的光榮身體是最

精微的。

2.此外，身體愈精微，也愈尊貴。可是，光榮的身體卻

是最尊貴的。所以，未來的光榮身體是最精微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神透一詞取自「穿透的能力 J (v凶us pene

trandi) 。所以， <<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二第二章說: í精微之物

充滿部分與部分的部分」。可是，某身體有穿透的能力，共有兩

種情形。第一，由於體積小，尤其是深度與寬度方面的，而不

是長度方面的分量小，因為穿透的能力因深度而完成;所以，

長度不能阻礙透過的能力。第二，由於物質少;所以，精微之

物稱之為稀薄之物 (rara) 。因為在稀薄的物體仁，形式尤其控

制著質料;精微性一詞就是把那些最完美地屈服於形式權下的

物體，變成最完美的物體，例如:說在日月上和其它物體有精



i放性;以及說金子和其它類似之物是怕mz之物‘因為它們的特

殊存在與能力都是最完美的。

208 因為無形之物 (res incorporea) 並沒有關積與質料，特

微性是借用之詞，不只因了其本體，而且也回了其能力 a 正紅

星 稱精微之物有穿透的能力，因為達到「一物的最深處;同樣
三 地，也稱理智為精微之物，因為它看透「事物所隱藏的內在原
第 理 (principia intrinseca) 與本性的特性。相同的道理，說某人

已 有精微的視力，因為他可以看見一物最細微之處。其它的感 E

R 也是如此。

論 所以，有人將神透(精微性)歸於光榮的身體，方法耳

目 不同，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十三第二十三章所說的。 E
f夏
;15 

問

題

烏有些異端派稱神i至是按精神方式，他們主張 1羊肉身價活峙，

肉身變成神，因為宗能致《格林多前言?》第卡瓦章44與 46節拍

復活後的身體情屬神的身體。

可是我們卻不能贊成這種主張。第八閃為肉身不可能

變成精神體，因為肉身與精神並沒有共同的貫制，如何波其武

《論二天性》第六章所證明的。第二，因為如果肉身，變成精神是

可能的話，那由靈魂與肉身所組成的人並汶有復活。第三，因

為如果宗接稱傻活起來的身體為屬神的身體，也該稱屬生靈自力

身體是轉化成靈魂，而這顯然是錯誤的。

因此，有些異端派主張肉身在復活時仍然存在，並將有

稀薄之物的精微性，所以在肉身復活時，人額的身體將相似風

和空氣，正如教宗額我國各一世《倫理叢談》卷卡四(學閱質疑

1 . )所說的。

可是，我們卻也不能贊成造福主張。因為主在復活像也

有可觸摸的身體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二 1- 凹章 39節所指明

的，尤其我們應該相信主的身體是神透的。人類的身體將同骨

肉一起復活，如同主的身體同骨肉一起價活一樣﹒正如你的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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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音》同章節所說: r鬼神是沒有肉軀和骨頭的﹒去。同你們看

我，卻是有的」。你守的傳》第十九章 26節說: r我的皮膚且在

由我身上，吭落﹒但我仍要看見天主。」骨肉的本性與上述的稀

薄之物是互不相容的。

因此，我們應該把另一種精微性歸於光榮的身體，因為

說光榮的身體因身體的最完美而成為精微的。可是，有些人卻

解釋，這種完美與未來控制j光榮身體的第五種本質有關。

還是不可能的，共有兩個理由。第一，因為第五種本質

不可能成為人體的組織，正如《語錄》第二集卷十七第三題所

證明。第二‘因為縱然第五種本質成為人類身體的組織，除非

天體的本性之量在人身上增加，否則不可能被認為比現在更能

控制元素的性資;所以，人類的身體就沒有相同的身材，或許

減少人的元素性質，這相反復活者之身體的完整。或者除非元

素的性質因天體的本性而控制身體，貝IJ元素的性質就具備天賦

的特性。所以，本性的能力就是光榮特性的原因。這是錯誤的

說明!

因此，其他人主張，由上述的完美而組成的人類身體稱

為精微的，將是因受光榮的靈魂的控制，因為靈魂是肉身的形

式。因此，光榮的身體稱為屬神的，似乎完全屈服於精神的權

下。肉身服從靈魂的第一種服從，是為分辜人懂的存在，因為

肉身屈服於靈魂的權下，如同質料屈服於形式的權下一樣。肉

身服從靈魂的第二種服從，是為分擔靈魂的工作，因為靈魂是

工作的原動力。所以，神透是身體屬神的第一理由 (prima

ratio) ，光榮身體的神速和其它的特性，是身體屬於神的第二理

由 (secunda ratio) 。因此，宗徒以屬神的本性而提及神透奇

恩，正如一些神學家所解釋的。所以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

叢談》卷十四說: r光榮的身體，因精神能力的效果而稱為神

透的。」



釋疑 由上文所說的可不言而喻，因為質疑的論證出自稀薄之

物的精微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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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光榮的身體因神透，是否能與非光榮的身體同

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第 質疑光榮的身體因神透，似乎能與非光榮的身體同時存在於

十 同一個地方。因為:

fffi 1 .正如《斐理伯書》第三章21 節所說的: í他必要改變

論 我們卑賤的身體，相似他光榮的身體。」可是，基督的身體卻

自 與其它身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;因為《若望福音》第二十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章 19 至 26節說，復活後的基督是「門戶都關著 J '耶穌來了，

站在門徒們中間。所以，光榮的身體因神透，而能與其它非光

榮身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
2.此外，光榮的身體比一切其它身體更尊貴。可是，有

些物體因本身的尊貴而能與其它的物體，即是目光，同時存在

於同一個地方。所以，光榮的身體更能與其它物體同時存在於

同一個地方。

3.此外，天上的物體不能分割，至少天體的本體不能分

割( substantia sphaer訓m) 。因此， <<約{自傳》第三十七章 18節

說: í使蒼天堅固如鑄成的銅鏡」。所以，如果光榮的身體因神

透而不能與其它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那麼光榮的身體

就不可能升到蒼天。這是錯誤的。

4.此外，凡不能與其它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的物

體，自己的活動都可能受其它物體阻礙，甚至受其它物體囡

囡。可是，光榮的身體卻不可能有這些情況。所以，光榮的身

體囡神透，而能與其它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
5.此外，點 (punctum) 與點的關係，就如線( linea )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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線的關係、表面與表面的關係，以及體積與體積的關(系。可是，

雨點卻可能是在一起，正如兩根線相接日守所指明的;同樣地，兩

個面相接時，兩個線也是在一起;兩個體積相連峙，兩個面也是

在一起: r因為連接之物的邊界是在一起的 J '正如哲學家《物

理學》卷六第一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光榮的身體與其它物體同時

存在於問一個地方，並不相反物體的本性。可是，身體的本性所

有的尊貴，卻將完全歸於光榮的身體。所以，光榮的身體因本身

的神透，而能與其它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
皮之 1 .波其武《論天主聖三>) (De Trinitut巳)第一章說: r偶

有性的不同造成數目上的差別，因為三個人並不是因為類

(genus) ，也不是因為種( species) ，而是因為自己的偶有性而

彼此不同。因為如果我們希望完全把一切偶有性從他們身上掃

除淨盡，但他們彼此卻仍然有不同的地方，那麼我們絕不可能

想像他們同時存在相同的地方。」所以，如果兩個身體同時存

在於同一個地方，那麼兩個身體就將變成一個身體。

2.此外，光榮的身體比天使更佔據地方。可是，天使卻

只因存在於不同的地方而有數自之分。因此，他們主張天使必

然佔據地方，在創造世界以前，他們不可能受造。所以，我們

更應該主張，任何這樣的兩個身體，都不可能同時存在於同一

個地方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除非神透可以消除身體現在與其它物體同

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的障時，否則不能主張光榮的身體因本身

的神透，而能與其它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 7'] 。有些人主

張，例如:教宗諾森五世，現在肥胖的身體佔據地方，是障

礙。神透奇恩可以消除身體的肥胖。

可是，我們卻不能贊成這種主張，共有兩點理由。第



一，因為神透奇恩所消除的身體肥胖是屬於缺點的，例如:質

料並不完全屈服於其形式的權下。因為凡屬於身體完整的一

212 切，都將在身體上復活，質料方面是如此，形式叮面也是如此

(參閱第八十題第四、第五節)。凡(占據地方的物穗，都屬於物體

盟 的天|生完整，而不屬於天性的缺點。因為滿(抖的1um) 與空
E I 叫lU叫相反，唯有空才不佔據地方，因為地方被佔據了，

第 空地 (vacuus locus) 就不存在了。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四第六

E 章對空下定義說: I空是不充滿可感覺之物的地方J 0 可是，某

用 一物體卻由於質料、形式與自然的偶然主物而稱為可感覺之

論 物，這一切都屬於天性的完整。顯然地，光榮的身體被觸覺也
同

身
1夏
活

的
問

將是可感覺的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卡凹車到節描述的主的

身體。因為主的身體並不缺乏質料、形式，或者本性的偶然之

物，即是冷和熱等等。由此可見，縱然未來的光榮身體有神透

奇恩，也仍然佔據地方;因為若說光榮身體所在的地方是空

的，那就成了無稽之談。

第二，他們的論證無效，因為身體同在一個空間，比同

充滿一個空間還要困難。因為如果設想一個沒有質料的體積，

這種體積就不佔據地方。因此，有些主張空無的人，稱空無為

沒有可感覺之物的體積。可是這些體積卻阻礙身體與其它物體

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正如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四第一章，和

《形上學》卷三第二冊第二章所指明的，他認為:數學體積

(corpus mathematicum) ，也就是與質料分闊的體積，不宜與其

它可感覺的自然物體同時存在。因為就算姑且假定光榮身體的

神透，可以消除佔據地方的障礙，卻不能說光榮的身體就必能

與其它身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因為|除去比較小的，掙不

包括除去比較大的障礙。

所以，凡現在阻礙我們的身體， j吏身體不能與其它物嘿!

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的一切，神透奇恩也不能產IJ[話?這 -t]J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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礙。因為除非某一物體需要不同的位置，否則無物可能阻礙這

物體與其它身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位置:因為若沒有差別之原

因，便不能妨害同一性。可是，物體的某個性質並不需要位置

的不同，因為是物體需要位置。所以，從可感覺的物體上，除

去了冷或熱、輕和重，仍然需要上述的位置區別，正如哲學家

《物理學》卷四所指明的，這也是本來簡單明瞭的。同樣地，質

料也不需要上述的區別;因為除非質料由於量的擴張( quantitas 

dimensiva) ，否則便沒有位置。同樣地，除非由於已有位置的質

料，否則形式就不能有位置。所以，剩下的是兩個物體需要不

同的位置，擴張性的量所產生的，而擴張之量的定義: 1"有位

置的分量」。因此，除去物體所有的其它一切，唯有延長i宜的分

量才需要這種區別。因為如果我們以分離的線 (linea separata) 

為例，如果是兩根線，或者一根線的兩部分，那麼必然是在位

置上有區別的;否則的話，一根線連接在另一根線上，並不成

為比較大的一根線，這相反普遍常識 (conceptio communis )。

同樣地，面積和數學體積上也是如此。又因為質料之所以有位

置，在於有體宿，因而為安置質料便有了上述之位置區別的，必

要性。正如一恨線，或者一恨線的兩部分，除非位置不同，

則不可能是兩恨;同樣地，除非位宜不同，否則不可能有兩個

質料，或者一個質料的兩部分。因為質料的區別是個體區別

(distinctio individuorum) 的原理，波其武《論天主聖三》說:

「我們無法想像兩個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 J (參閱反之

1.) ，個體的區別至少需要偶有性的不同。

神透並沒有除去光榮身體的體積，所以絕不會除去與其

它物體位置不同的上述需要。因此，未來的光榮身體並不因本

身的神透，而能與其它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;卻因天主

的德能，而能與其它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如同伯多祿

的身體也不是因了本身的特性，而有治癒病人的德能(京五



的) ;可是這卻因天主的德能而完成，以建立信徒們的信德。

所以，天主的德能也將使光榮的身體與其它物體同時存在於同

214 一個地方，以成全身體的光榮。

甚 釋疑 1 基督的身體並不是因神透奇恩，而能與其它物體同時
三 存在於同一個地方;而是因肉身復活後的天主德能，而能與其
第 它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如同祂在母胎中的受孕與誕生

十 一樣。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講道集》卷二第二十六講:

兩 「門戶都關著，主的身體站在門徒們中間，也就是祂出離童貞女

論 之密封母胎的身體，主的身體藉著自己的誕生，站立在人類的
肉
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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眼前。」所以，光榮的身體並不應該因神透，而與其它的物體

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
2.光明並不是身體，正如第一集第六十七題第二節所

說。所以，質疑出自錯誤的假設。

3.未來的光榮身體經過天體 (sphaerae caelorum) ，絲毫
沒有分割天體;不過這不是由於神透，而是由於天主的德能:

天主的德能總是願意在一切事上，協助光榮的肉身。

4.因為天主欣然協助聖人所喜愛的一切，他們勢必不能

被圍困，或者被監禁。

5.正如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四第五章所說: í點並不是

地方」。所以，如果說點是在某地方，這只是偶然的情況，因為

有界限的物體才能在某地方( terminus )。正如整個地方與整個

物體相符合;同樣地，地方的界限也與物體的界限相符合。可

是，一個界限卻有時屬於兩個地方，例如:兩根線以一點為起

點。因此，雖然兩個身體只能存在於不同的地方，可是兩個地

方的同一界限卻與兩個物體的兩個界限相符合。在這種意義

下，兩個連續之物的邊界是在一起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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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個物體藉著奇蹟，是否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

地方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兩個物體藉著奇蹟，似乎也不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

方。因為:

1 .兩個物體藉著奇蹟，不能同時成為存在於同一個地方

的兩個物體，或者只成為一個物體，因為這是使矛盾之物一起

存在 (esse) 。可是，如果兩個物體是一起存在的，這兩個物體

勢必是一個存在。所以，兩個物體籍著奇蹟，也不能同時存在

於同一個地方。

因為如果兩個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我們將稱其

一為甲，另一者為乙。所以，甲的體積將或者與地方的體積相

同，或者不相同。如果甲的體積與地方不相同，那麼地方就另

有體積;這是不可能的，因為地方界限內的體積，除了被安置

的物體外，沒有別的主體。所以，如果甲的體積與地方相同，

那麼乙的體積也與地方的體積相同。可是， í任何與同一物相

同者，彼此是相同的」。所以，甲和乙的體積是相同的。可是，

兩種物體卻不能有相同的體積，如同不能有相同的白色一樣。

所以，甲和乙都是一個物體。過去它們是兩個物體。所以，它

們是一個物體，同時也是兩個物體。

2.此外，相反第一原理的事，就是奇蹟也無法完成的

事，例如:部分不小於整體。因為第一原理的事，都直接包含

矛盾。同樣地，凡相反幾何學從共同原理得出之正確結論者，

也是一樣，例如:三角形的三個角並不能有兩個直角 (ang山1 日

rectas) 。同樣地，凡與線的定義相反的一切，都不能成為線;

因為定義與所限定意義之物分開，等於使兩種矛盾之物成為同

時的存在。可是，兩個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卻相反幾

何學的結論，也相反線的定義。所以，兩個物體藉著奇蹟，也

第三節



不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
幾何學的結論是，兩個圓只能在一個點上相切而已。如

216 果兩個圓形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那麼二物體之圓形整體

就某些部分彼此相重疊。同樣地，因為在兩點之問不只一根直

單 線，也相反線的定義。兩個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有時
大
全

也可能有這種情況，因為在地方的不同表面設定的兩個點之

第 間，就成為所放置的兩個物體的兩條直線。

十

七用
3.此外，奇蹟似乎不能使包括在另-物體中的物體不佔

空間，因為這樣，此物體將只有共同的地方，而沒有專有之

論 地;這是不可能的。但是，如果二個物體是在同一個地方，就

宮 會如此。所以，由奇蹟也不可能。
里 假設兩個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其中一個物體的
的 體積大於另一物之體積，貝IJ比較小的物體是被包括在比較大的物
問只

題 體內，比較大的物體的地方是比較小的物體所共有的地方，小物

體不會有自己的地方。因為將不會有包括自己的固定表面，而表

面是地方所必要的，所以小的物體不會有自己的地方。

4.此外，地方應該與所放置之物相稱。可是，除非有某

種變化，如同聖體聖事(第三集第七十五題第二節)的特例情

況，否則奇蹟絕不會使同一個物體同時存在不同的地方。所

以，奇蹟也絕不會使兩個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
反之 1 .童貞聖母奇蹟般地生了自己的聖子。可是在這種分挽

中，兩個身體應該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因為聖子的身體出

自未破裂的「貞操禁地」。所以，兩個身體藉著奇蹟可能同時存

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
2.此外， <<若望福音》第二十章 19 、 26 節也可以證明

「門戶都關著 J '主來了，站在門徒們中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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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上文第二節所指明的，兩個物體必然

存在於兩個地方﹒因為不同的材質需要不同的位置。因此，當

兩個物體合而為 l奇、已經破壞了兩者的個別存在，而共同取

得了 個存在，正如混合物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兩個物體不可能

再是兩個，而是一個，除非二者保持著先前所有的個別存在;

即是，兩個身體是「本身不分闊的、又是被其它實有所分開的

實有」。可是，這種分開的實有卻屬於物的基本原理( principi

um essentiale) ，如同屬於近因 (causa proxima) 一樣;卻屬於

天主，如同屬於第一原因 (causa prima) 一樣;又因為第一原

因可以保存物的存在，不需要第二原因 (causa secunda) ，正如

《論原因》第一題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唯有天主的德前才可能使偶

有性毫無主體 (subjecturn )而存在，正如彌撒聖祭所指明的

(參閱:第三集第七十七題第一節)。同樣地﹒雖然物體的質料位

置與另一物體的質料位置並無不同，卻各有不同的存在，唯有

天主的德能才能做到。既然如此，買IJ奇蹟可能使兩個物體同時

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
釋疑 1.這種論證寶在屬於詭揖。因為這種論證出自不寶的偽

假設 (s叩up仰po的S討叩圳i江圳ti∞i叮o fω且叫Is討圳iυ) ，或者是以未決的問題為論據(句pe仗叩t!t p叭I川11川n

Clp戶ium)卜。因為這種論證不實地假設:某處的相反表面之問‘有

屬於地方的體橫，那佔據地方的物體之體積合在一起。這樣的

話，如果兩個物體之體積與地方之體積合為一個，員IJ兩個物體

之體積成了一個體積。可是這種主張卻是錯誤的。因為在這種

情況下，當物體獲得了新的地方時，地方的體積與佔據地方的

物體體積，應該有所改變:因為除非其中之一有所改變，否則l

兩個物體不可能變成另一個新的物體。可是‘如果按真實 fflJ

言，除了佔據地方的物體的體積以外，就沒有其它屬於地方的

體積。顯然地，這種論證無所證明。



可是，這種主張也是以假定未決的問題為前提。因為按

照這種論證，物體之體積與地方之體積是相同的;除非那佔據

218 地方的物體的體積，包括在地方的界限內，而地方的界限之間

的距離，如同那{占據地方的身體的界限之間的距離一樣，如果

草 地方有自己的體積的話。既然如此，則所謂兩個物體的體積是
至 一個地方的體積，就等於說兩個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第 但這正是所爭論的主要問題。

十 2.兩個物體藉著奇蹟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的主張，並

隔 不相反第一原理、不相反線的定義，也不相反幾何學的結論。

論 因為正如上文第二節所說的，擴張性的分量 (quantítas dímensí-

自 刊)與其它一切偶有性的區別，在於除了與其它偶有性共有的
軍 區別之理由外一即是在下面的質料;還有一個特別的區駝
的 理由一一即是各吋分之位置。這樣我們就可以理解:一根線與問口

題 另一根線不同，或者因了二線所在之主體不悶，這只是針對材

料性的線;或者是因了二線在位置上有距離，這觀點也適用於

數學性的線，即超越材料的線。所以，如果除去材料，那麼線

的區別只是位置的區別而已;同樣地， (除去材料)沒有點的

區別，也就沒有面積的區別，或者其它任何體積的區別。既然

如此，除非因了位置不同，否則幾何學就不能有一恨線加上另

一恨不同的線的說法。可是由於天主的奇蹟，假設主體不同，

但位置並無不同，則可理解因了主體不同，而位置沒有距離，

是不同的線;同樣地，不同的點也是如此。既然如此，則在同

一個地方的兩個物體上所量的兩根線，是由不同的點牽到不同

的點;我們並不認為點是在某地方，而是在佔地方的物體上;

因為所謂線被牽向，只能是從充當其界限的一個點。同樣地，

在同一地方兩個球體上的兩個圓圈，不是因了位置不同而是兩

個圓圈;而是因了主體不同，否則兩個圓圈不可能完全相合而

仍然是兩個。又例如一個畫在那佔據地方的球形物體上的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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圈，與另一個畫在那被佔據之地方上的圓圈，整個相合。

3 天主可能使某一物體並不佔據地方，可是在這種假投

下，並非另個物體，當然也不佔地方:因為大物體是小物體的

地方，是因了小物體之界限與大物體有宙之接觸。

4.奇蹟不能使一個物體同時佔據兩個地方，因為基督的

身體是在祭台上，並非以佔據地方的方式(參閱:第三集第七十

六題第五節) ，雖然奇蹟可能使兩個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

方。因為同時佔據很多地方，與個體性( individuum) 相反，因

為個體「本身是不能分割的J '否則個體因位置不同而有區別。

可是，個體與其它身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與個體相反，

是因了個體是「與其它物體分闊的」。個體之理在於是不分割

的，正如《形上學》卷四第六章所指明的;可是個體與其它物

有別，則是個體之理的效果。因此，同一身體同時佔據不同的

地方，就算是矛盾，如同人無理性一樣。可是兩個物體同時f占

據同一個地方，卻不算是矛盾，正如上文釋接 2.所指明的。因

此，不能相提並論。

光榮的身體是否能與其它的光榮身體，同時存

在於同一個地方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光榮的身體似乎能與其它的光榮身體，同時存在於同一

個地方。因為:

1 .哪裡有比較大的神透，那裡也有比較小的阻力。所

以，如果光榮的身體比非光榮的身體更神透，那麼對光榮身體

的阻力也比較小。因此，如果光榮的身體能與非光榮的身體同

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那麼光榮的身體更能與光榮的身體同時

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
2.此外，正如光榮的身體比非光榮的身體更神透;同樣

第四節



地，一個光榮的身體也比另一個光榮的身體更神透。所以，如

果光榮的身體能與非光榮的身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那麼

220 比較神透的光榮身體更能與不太神透的光榮身體，同時存在於

同一個地方。

星 3 此外，天的物體(叫us 叫)是中惜的，並將是受光
三 榮的。可是一位里人的身體卻能與天的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

第 地方，因為他們白由自在地上天下地 c 所以，兩個神透的，或

E 者光榮的身體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間

;為 反之 1 .光榮的身體是「屬神的 J (格前十五 44) ，即是在某一

旦 方面相似精神。雖然精神與身體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可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是兩位精神體卻不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所以，兩個光榮

的身體不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
2.此外，兩個同時存在的身體中的一惘 'ß另一個身體所

穿透。可是為其它身體所穿透是可恥的，光榮的身體絕不能承受

這種事。所以，兩個光榮的身體不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光榮的身體不能因自己的特性( propri 自

己 tas) ，而能與其它光榮身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如|可不能

與其它非光榮的身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一樣(第二節) ç 可

是，天主的德能卻能使兩個光榮的身體，或者非光榮的身體，

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如同一個光榮的身體能與非光榮的身

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一樣(第二、第三節)。

可是，光榮的身體卻不宜與其它光榮的身體同時存在於

|司一個地方，共有二個理由。第一，因為它們將遭守的秩序，

秩序需要分明 (distinctio) 。第二，一個光榮的身體不能相反另

一個光榮的身體。所以，未來兩個光榮的身體，絕不會同時存

在於同一個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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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這都論證假設光榮的身體因自己的神透奇思，而能與

其它的光榮身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這是錯誤的。

2.同樣的理由也足以答覆質疑2 。

3.天上的物體和其它物體都將稱為光榮，因為它們都的

分享光榮，並不是因為它們應該獲得人類的光榮身體的四大奇

思 (dotes) 。

第五節 光榮的身體困神透，是否不必存在於相等的地方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光榮的身體因神透，似乎不必存在於相等的地方。因為:

1 .未來的光榮身體相似基督的身體，正如《斐理伯書》

第 2i 節所指明的。可是，基督的身體卻不必存在於相等的地

方，因此聖體的大小體積都包括整個基督(參閱:第三集第七十

六題第三節)。所以，光榮的身體也是如此。

2.此外，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四第六章證明，兩個身體

可能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最大的物體勢必佔據其中最小II月!

地方，因為其不同部分將能存在於此地方的相同部分;無論足

兩個，或者多少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，都毫無區別可

言。可是一般而言，未來的光榮身體將與其它身體同時存在份

同一個地方 c 所以，它可能存在於無論多小的地方。

3.此外，正如身體因本身的色彩而成為可見的;同怯

地，地方也因本身的大小而能夠衡量。可是，光榮的身體屬於

精神權下，能隨人所欲地為人所看見，或看不見，尤其是面對

非光榮的身體時，正如基督的身體所指明的(路二十四 31 ;學

閱下文第八十五題第三節)。所以，體積的大小將由精神支配司

在小的地方可小，在大的地方可大，隨心所欲。

「凡佔愣地方的一1.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由第凹章說:反之



切，都佔據與自己相等的地方。」可是未來的光榮身體卻佔據

地方。所以，未來的光榮身體佔據與自己相等的地方。

222 2因此外，地方與佔據地方之物的體積相同，正如《物理

學》卷四第八章所證明的。所以，假如地方大於佔據地方之

甚 物，那麼地方比自己大，又比自己小，這是矛盾的說法。
大
全

第 正解我解答如下:物體除非藉著自己的體積，否則與地方無

主 關;按照物體的體積，而與包圍之物體接觸。因此，佔據地方

冊 的物體除非使自己的體積小於自己，否則不可能佔據比本身體

論 積小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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欲瞭解這一點，共有二種方式。第一，從同一質料的分

量變化( variatio) ，即原來是在大體積下的質料，後來在小的體

積下存在。有人主張，光榮的身體有這種情況，光榮身體的體

積隨心所欲地屈服於光榮的身體的權下:當它們願意時，可能

有大的體積，也可能有小的體積。

可是，這卻是不可能的。因為一物的內在還動「有害於

物的本體( substantia) 0 J 所以，不朽的身體，即是天上的物

體，只有地方性的運動，沒有內在的運動。由此可見，質料分

量的變化相反光榮身體的神健 (impassibilitas) 與不朽( incor

ruptibilitas) ，那將使光榮的身體有時勢必很稀薄 (rarus) ，有時

勢必很祠密( spissus ) :因為既然沒有東西能與自己的質料分

開，則相同的質料有時體積小，有時體積大。所以，它既是稀

薄的，也是欄密的，這是不可能的。

第二種方式可以理解為，光榮身體的體積因位置的變化

而小於自己;即是光榮身體的部分彼此穿通，成為極緊密的小

體積。有人抱持這種主張，說光榮的身愣因了神透，將能與非

光榮的物體同時佔據同一個地方(第二節) ;同樣地，一部分

也可能存在於其它部分內，以致整個光榮身體可能穿過物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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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最小縫隙。這樣的意見也主張，基督的身體就是如此生於

貞女的母胎，也是如此「門戶都關著，耳~，!Îi本來了，站在門徒們

中間 J (路二卡"、 26) 。

可是，這卻是不可能的。第一，因為未來的光榮身體，

並沒有因神透而能與其它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(第二、

第四節)。第二，因為縱然能與其它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

方，卻不能與光榮的身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。第三，因為

相反人類身體的正臨結構， i重要求固定的位置與部分之間的距

離。所以，光榮的身體與其它的光榮身體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

方，奇蹟也辦不到(第四節)。

因此，應該主張未來的光榮身體，總是存在於與自己相

等的地方。

釋疑 1.基督的身體在彌撒聖祭中並不佔據地方，正如上文第

三節釋疑4.所說的。

2.哲學家的證明，是假定一部分可能穿透另一部分。可

是，光榮身體的部分彼此穿透卻是不可能的，正如上文所說。

所以，質疑的論證無所證明。

3.身體似乎因顏色而觸動人的視覺。可是，不論觸動人的

視覺，或者不觸動人的視覺，身體卻毫無改變。因此，如果能夠

當它願意時，就可能被看見，當它不願意峙，就不被看見，並無

不宜。可是佔據地方， \世不是因身體之體積所產生的行為，如同

因身體的色彩而能被看見那樣。所以，不能相提並論。

第六節 光榮的身體因神透，是否不可捉摸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光榮的身體似乎因神透而不可捉摸。因為:

1 .教宗額我略一世《福音論贊》卷二第二卡六講，關於



復活節八日慶典的福音道理說: r凡是可捉摸的一切，都是可

朽的。」可是，未來的光榮身體卻是不朽的。所以，未來的光

224 榮身體是不可捉摸的。

2.此外， Jl可捉摸之物，都抗拒促摸苦。可是，那能同

盟 某物一起存在的初，卻不抗拒酬。因為光榮的身體能同其
吉 它物體一起存在，所以未來的光縈身體是不可t，ï慎的。
~ 3.此外，一切可捉摸的身體都是可接觸的。一切可接觸

正 的身體都有可接觸的特質，而且超過那接解其表的特質，但是

用 光榮的身體的可接觸性不但不超越，反而減低于IJ 平衡的程度。

論 所以，未來的光榮身體並不是可捉摸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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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1 .主是帶著光榮的身體復活的，但是祂自己j身體是可捉摸

的，正如若望福音第二十章 39節(按: ((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

章)所說的: r你們摸摸我，應該知道，鬼神是沒有肉軀和骨

頭的。」所以，未來的光榮身體是不捉摸的。

2.此外，還是君士坦丁城優提克斯主教( Eutychius )贊

成的異端: r我們的身體在復活的光榮中，將是不可捉摸的。」

如同聖額我略《倫理論贊》卷十四第五十六章的引述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切可捉摸的物體卻是可接觸的，反之間j

不然。因為一切的物體都是可接觸的，生來有影響觸覺的性

質，所以空氣與水都是可接觸的物體。可是，可捉摸的物體卻

更加反抗觸覺;因此，空氣並不抗tfi它物經過自己，是極易於

透過的，的確是可接觸的，卻是不可捉摸的。所以，稱為可捉

摸的身體，共有兩點理由:第一，由方?可接觸的性質;第二，

對接觸的抗拒，以免被穿透。又因為可接觸的性質是熱及冷等

等，是有輕重的物體才有的性質，彼此有對立性，所以是可朽

的。所以，按天性，天上的物體是不朽的，雖然是可見的，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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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是可怯觸的﹒如此也不是可捉摸的。這就是聖吉亞我略所說

的: r凡是可捉摸的一切都是可朽的」之意義(參閱質疑 1 . )。

所以﹒光榮身體的本性本來都有影響觸覺的性質( quali

las) ，因為光榮的身體絕對屈服於神魂的權下，故有能力使這些

性質影響觸覺，或者不影響觸覺。同樣地，光榮身體的本性也

應該反抗其它任何物體穿透，所以，不能與其它身體同時存在

於同一個地方;可是，天主的德能卻能使光榮的身體藉著奇

蹟，而與其它身體欣然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(第三節) ，如此

即不反抗其它物體穿透。所以，光榮身體按本性是可捉摸的。

可是，由於光榮的身體應該有超性的德能( virtus supernat廿

ralis) ，當光榮的身體願意時‘非光榮的身體就摸不著光榮的身

體。因此，聖領我略《福音論贊》卷二第二十六;再說 r主自

願門徒摸他的肉身，門戶都關著，主的肉身站在門徒們中間，

以證明祂在復活後仍然有肉身，他的人性仍然與先前的人性相

同﹒而i光榮卻不相同。」

釋疑 1 光槃身體的不朽( incorruptibilitas) ，並不是由於組織

成份的本性，因為「凡是可捉摸的一切必然都是可朽的J 正如

上文所指明的 c 所以，質疑的論證無所證明。

2.雖然光榮的身體似乎能與其它物體同時存在於同一(困

地方，可是當光榮的身體願意時，它也可能抗拒一切觸摸它的

人們。所以，光榮的身體是可提摸的。

3.未來的光榮身體所有的可捉摸性質，處於平衡狀態‘

不是按兩個拖端等距的方式，而是按比例式的平衡點， 011各部

分皆最適合人體的結構已所以，那些身體的觸覺是極舒IJI~的。

因為能力常|天jiT泊之物而愉快，因不適之物而憂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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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聖人身體復活後的神速

一分為三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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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，聖人身體復活後的神速( agilitas) (參閱

第八十二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光榮身體是不是神速的。

二、聖人的神遠是否用於行動。

三、聖人的行動是否是立即的。

一
神
學
大
全

第一節 光榮身體是不是神速的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未來的光榮身體似乎不是神速的。因為:

1 .凡本身動作神速的一切，都不需要外力的推動。可

是，復活後的光榮身體卻「要被天使提到雲彩上，到空中迎接

主 J '正如「註解 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得撒洛尼前書》

第四章 17節道理所說的。所以，光榮身體並不是神速的。

2.此外，沒有一個動作辛苦的身體可能稱為神速的。可

是，光榮身體卻如此運動，因為它們的原動力，即是靈魂，是

向與肉身之本性相反的方向推動，否則它們總會朝著相同的方

向運動。所以，光榮身體並不是神速的。

3.此外，在動物的一切活動中，感覺(憂於;主動，也更屬

於專有。可是，光榮身體並沒有使感覺更加完美的特性。所

以，也不該有使運動更加完美的神速。

4.此外，按照動物的各種能力，大自然供給各種自]物各

種配備的工具。所以，那供給緩慢動物，或許迅速動物的工

第
十
七
用
﹒
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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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，並不屬於相同的配備。可是，天主的作為比本性的作為更

從容不迫。因為光榮身體的肢體具有與現在相同形像和分量的

配備。所以，光縈身體除了現在所有速度以外，似乎沒有其它

的神速。

反之 1. I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

五章的節: I播種的是軟弱的，復活起來的是強健的 J '解

釋: I即是能動的和生活的J 0 能動性意指運動神速。所以，光

榮身體是神速的。

2.此外，緩慢尤其相反精神性。可是，光榮身體卻是

「屬神的y 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44節所說的 c 所以，

光榮身體是神速的。

正解 我解答的]下:光榮身體完全屈服於光榮靈魂的權下，光

榮身體不僅毫不反抗光榮靈魂的意志，因為亞當的光榮靈魂也

是如此(參閱:第一集第九十九題第一節) ;而且，光榮身體所

有的完美，也是光榮靈魂傾注在光榮身體上的，使光榮身體適

應上述的服從，這種完美稱為光榮身體的奇恩 (dos) 。可是，

靈魂卻與肉身合一，靈魂不僅是肉身的形式，而且也是肉身的

原動力。可是在這兩方面，光榮的身體卻應該極完美地服從光

榮的靈魂。因此，正如光榮的身體囡神透奇恩 (dos subtili 

tatis) ，完全屈服於光榮靈魂的權下，因為光榮靈魂是供給光榮

身體特殊存在 (esse specificum) 的形式;同樣地，光榮身體也

因神速奇恩 (dos agilitalis) ，完全屈服於光榮靈魂的權下，因為

光榮靈魂是光榮身體的原動力:即是在光榮靈魂的行動中﹒光

榮身體易於服從光榮靈魂。

可是，有些人卻把神速的原因，歸於那控制光榮身體的

第五種本質 (quinta essentia) 。可是關於這一點，似乎無i去加



以 j查明(參閱:第八十二題第一節;第三集第五十七題第三

節)。所以，神速最好歸於光榮的靈魂，由光榮還魂而 ftfi ì:主在

228 光榮身體上。

甚 釋疑 î. <<得撒洛尼前書》說，光榮的身體則天使捉到雲彩
三 仁，並不是因為光榮的身體需要天使，而是因為光榮的身體應

第 該受天使和一切受造物的尊敬。

十

七冊
2.靈魂的原動力愈控制肉身，相反本↑史的辛勞也愈小。

因此，凡愈有強大原動力的一切，或者那些由於身體的鍛鍊而

論 愈易於服從原動力靈魂的一切，辛勞也愈小。因為聖人信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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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榮靈魂完美地控制光榮的身體:第一，因為聖人復活後的光

榮靈魂具有完美的德能;第二，因為光榮靈魂易於把光榮傾注

在光榮身體上。肉身復活後，聖人並沒有辛勞，所以可以稱聖

人的光榮身體為神速的。

3.光榮的身體因神速奇恩，不僅便於地方性運動( motus 

localis) ，而且也使於感覺和執行光榮靈魂的其它一切作為。

4.正如本性供給極快速的動物形狀上、體積上各種工具

的自己備;同樣地，天主也將賜給聖人的光榮身體與現在所有的

配備不同的性質:並不是與形狀和體積不同的性質，而是稱為

神速的光榮特性( proprietas )。

第二節 聖人的神速是否用於運動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聖人的神速似乎絕不用於運動。 因瓜:

î .按照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三第二章(1何iij: r運動是不

完美之物的行為J 。可是光榮的身體卻毫無不完美立處。所以，

光榮的身體也沒有絲毫的運動。

2.此外，一切的運動都是因為有所需要，因為凡運動的



一切，都為達到某種目的而運動。可是，光榮身體卻沒有任何

需要，因為正如奧斯定《論精神與靈魂》第六 1- 四章所說:

「你所喜愛的一切，在天堂上都有，你所不喜愛的一切，在天堂 229 

上都沒有刊所以，光榮身體將不運動。

3 此外，按照哲學家《天地論》卷二第十二章的話:凡 諾

不過動而分草天主美善的一切，比運動而分享天主美善的一切

更尊貴。可是，極尊貴的光榮身體，比其它的物體更分軍天主
第

八
的美善。因為有些物體，例如:天上的物體( corpora 叫如此 直
沒有絲毫的運動，卻仍然存在。所以，人類身體似乎更不應該 題
有任何運動而仍然存在。 自問

聖

4 此外，奧斯定《論真宗教》第十二章說: I那自主立在 台

天主內的靈魂，也將使肉身吃立在天主內」。可是，光榮靈魂卻

將自主立在天主內，絕不會離開天主。所以，光榮身體也不會離

開靈魂。

5.此外，身體愈尊貴，放置身體的地方也愈尊貴。所以，

基督最尊貴的身體具有比其它地位更尊貴的地方，正如「註解」

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希伯來書》第七章26節: I 高於諸天

的 J '說: I地方高和地位高」。同樣地，每個光榮的身體也將

有適於自己地位的地方。可是，適當的地方卻是屬於光榮的地

方。在肉身復活後‘聖人的光榮不多也不少，絕不再改變，因

為他們已完全達到了目的。所以，他們的身體似乎絕不會離開

那為自己所指定的地方。因此，光榮身體將不會運動。

皮之 1. (<依撒意亞》第凶十章 31 節說: I疾馳而不困乏，奔

走而不疲倦J ; ((智慧書》第三章 7 節說: I有如禾和間往來

飛馳的火花」。所以，光榮身體將有某種運動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光榮的身體有時必然被動，因為基督的身

體

{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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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
的

神
速



體在升天時也有運動;同樣地，聖人的身體從地下復活起來，

升到高天，也有運動。可是在升到高天後，他們有時也自由運

230 動，以運用他們所有的行為能力，為彰顯天主堪受頌揚的上

智;他們可能重新看見各種美觀的受造物，在受造物身上反映

草 出天主的上智。因為感覺是為感受現在的事物，雖然光榮身體
三 比非光榮身體可能感覺到更遙遠的事物，可是運動卻不會使他

第 們喪失那在於享見天主的真福，因為天主時時處處都在聖人面

寸 前，正如聖額我略《福音論贊》卷二第三十四講所說: r他們

兩 無論到哪裡去，都在天主內疾馳。 J

且用

自 釋疑 1 地方運動絲毫沒有改變物的內在，而只改變物的外
(2 在，即是地方。因此，凡地方運動所改變的和物的內在所有的
的 一切，仍然都是完美的，正如《物理學》卷八第七章說的;雖
問

題 然地方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不完美的。因為這個地方所有的一

切，可能與那個地方有關，光榮的身體不可能同時存在於訐多

地方，唯有天主才可能同時存在於許多地方。可是，這種缺點

卻相反完美的光榮，如同受造物從無 (ex 州lilo) 中所造也不是

缺點一樣。因此，光榮的身體仍然將有這些缺點。

2.人需要某物，共有兩種方式，即是絕對地 (simpliciter)

和相對地 (secundum quid) 。人絕對地需要某物，沒有這一物，

就不可能保持自己的存在，或者完美。既然如此，買IJ光榮身體

將不需要運動，因為本身的真褔將足以彌補這一切不足。可

是，人相對地需要某物，沒有這一物，就可能或不可能如此美

好地，或者特殊地達到預期的目的。既然如此，則聖人就需要

選動，因為除非他們運動，否則不可能表現本身的運動能力

( virtus motiva) 。因為光榮的身體不妨有這些需要。

3.這種論證的出發點是，如果光榮身體並沒有運動，就不

可能比其它的天上物體更完美地分享天主的美善;這是錯誤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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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光榮的身體並不是為獲得天主美善的完美分享而運動，因

為它們站著光榮已有這種分享，而是為證明靈魂的能力而運動。

因為除非天上物體真有運動地上身體的生生息息 (geneatio et 

corruptio) 的能力，否則天上身體的運動就不能表現本身的能

力:其實並非如此。所以‘質疑的論證無所證明。

4.地方運動絲毫沒有減少靈魂吃立在天主內，因為地方

運動並不是物的內在，正如上文釋疑 1 .所說的。

5.按照每個光榮身體的地位，分配給它適當的地方，屬

於偶然的黨報 (praemium accidentale) 。當光榮的身體離開自己

的地方時，並沒有減少自己的賞報。因為這個地方屬於賞報，

並不是實際上包括放置身體的地方，而是功勞應得的賞報。因

為無物可能影響光榮的身體，反而由光榮的身體而獲得光榮;

所以，那離開遠地方的光榮身體，也仍然喜歡這個地方。

第三節 聖人的運動是否是立即的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聖人的運動似乎是立即的。因為:

'1 .奧斯定於《天主之城》卷三十二第三章說: r靈魂願

意在哪裡，肉身也將立即在那裡 o J 可是，靈魂的意志願意在

那裡的運動，卻是立即的。所以，聖人的運動也是立即的。

2.此外，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四第八章說明，假如是在

空虛中的運動，這運動該是立即的，因為空虛對移動沒有阻

力，豐滿才有阻力 c 既然如此，在空虛中的運動與在滿盈中之

運動的速度不成比例，因為運動的速度比例，是根據中間的阻

力。任何兩個用時間的運動‘速度必然有比例，因為任何時間

對其它時間都是有比例的。可是同樣地，一切的滿盈空間也都

不能阻礙光榮的身體，而可能與其它身體同時存在於同﹒個地

方;無論如何，均有此可能，就像空虛之對其它物體。(參



間:第八十三題第二至第四節)。所以，如果聖人的光榮身體將

有運動，那麼也將是立即的運動。

3.此外，光榮靈魂的能力似乎不成比例地超越非光榮靈

魂的能力。可是，非光榮的靈魂卻及時運動肉身。所以，光榮

的靈魂也立即運動肉身。

4.此外，凡以均等的速度遠近移動之物，都有立即的運

動。光榮身體的運動也是如此的，因為在不知不覺間，光榮的

身體就可能到達無限遙遠的空間。因此，奧斯定《書信集》第

一。二篇「論肉身復活的問題J (quaestionlis de resurrectione) 

說: I光榮的身體如同日光一樣，以相等的速度，到達無論多

遠的距離。」所以，光榮身體將立即運動。

5.此外，凡運動的一切，或者按時運動，或者立即運

動。可是，復活後的光榮身體卻沒有按時運動，閃為「時間不

再延長了 J '正如《默示錄》第十章6節所說。所以，這位[j~動

將是立即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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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物理學》卷六第四章所證明的。可是，光槳身體的運動所通過

的空間，卻是可分割的。所以，運動可以分別，時間也可以分

割。可是，立即的卻是不可分割的。所以，未來的這種運動不

是立即的。

2 此外，一物不可能同時整體存在於一寸固地方，一部分

存在於這個地方，另一部分存在另一個地方;因為另一部分必

然同時存在兩個地方，這是不可能的(參閱:第八十三題第三節

釋疑 4. )。可是凡運動的一切，一部分存在於運動的起點，另一

部分存在於運動的終點，正如《物理學》卷六第六章所證明

的。可是，所有的運動卻都存在於運動的終點。所以，不可能

是運動的起點，同時又是:互動的終點。所以，光榮身體的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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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動不可能是立即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一點，共有三種意見:第一，光漿

身體從一個地方去到另一個地方，並不經過中間物，如同意志

從一個地方去到另一個地方，並不經過中間物一樣。所以，光

榮身體的運動可能是立即的，如同意志的運動是立即的一樣。

可是，我們不能贊成這種意見。因為未來的光榮身體絕

不能撞得尊貴的屬神本性 (natura spiritualis) ，如同光榮的身體

絕不能不再是身體一樣。再者，當我們說意志從一個地方去到

另一個地方峙，並不是意志的本體從一個地方去到另一個地

方，因為這兩個地方都沒有意志的本體;而是意志( intentio) 

使意志去E卜-個地方後，又去到另一個地方，在這種意義下，

我們說意志從一個地方運動到另一個地方。所以，第二種意見

主張，光榮的身體具有能經過中間物的特性，因為它是身體

(參閱:哈勒士的亞歷山大， <<全集》第三集第二十三題)。所

以，它按時運動，卻因光榮的能力而有越性能力的某種無限物

( infini tas) ，光榮身體所有的運動，可能不需經過中問物。所

以，光榮的身體就可能立即運動。

可是，我們卻不能贊成這種意見，因為這種意見本身有

矛盾，理由如下:有個身體從甲地被1月1運到乙地，被搬運的身

體是戊。顯然地，當整個身體在甲地時，並不是被搬走;同樣

地，當整個身體在乙地時，也不是被搬走，因為身體己處在當

地。所以，一旦被搬運，就排除整個身體處於當地的甲地或乙

地的可能。所以，當身體正如被搬運動時，無所在之處，或者

部分在甲地，部分也在乙地;或者整個身體在中間的地方，例

如:在丙地，或者部分在丙地，部分也在甲地，或者在乙地 c

可是，卻不能說身體無所在之處;否則的話，延長性分量

(quantitas dimensiva) 就沒有位置了，這是不可能的。也不能說



部分在甲地，部分在乙地，而不在中闊的地方;因為當乙地是

離甲地很遠之處，乙地所有之丁的部分，勢必在中間的地方，

234 並不是甲地所有的連接部分。所以，或者整個身體勢必在丙

一 地，或者部分在丙地，部分也在其它的地方，在丙地與甲地之

甚 間的中間地帶，例如:丁地和其它的地方。所以，除非戊的部
言 分先在一切的中間地帶，否則不應該從甲地到乙地，除非是

第 說:從甲地到了乙地，就不再被搬運了;這種意見也有矛盾。

十 因為地方的連接是地方運動，同樣的理由是任何變化都有兩種

問 相反的界限，其中之一是肯定的和另種純粹的否定界限，否則

論 這些變化只有一種肯定界限，因為在肯定與否定，或者無性

自 (privatio) 之間，並沒有某種限定的距離。所以，凡否定所有
里 的，可能與肯定所有的更近，或者更遠，或者反過來說:因為
的 某物或是其它物的原因，或者準備其它物。所以，運動之物都
問

題 屬於否定的整體，而被變成肯定的整體，反之亦然。因此，在

這些物內，改變者在被改變之先，正如《物理學》卷六第五章

所證明的。也不能與天使的運動相提並論，因為我們可以說身

體，也可以說天使存在於一個地方(參閱:第一集第五十二題第

一節)。所以，除非一切身體經過一切的中闊地帶，否則不可能

從一個地方被搬運到另一個地方。

這種意見普遍被贊成，主張光榮身體立即運動。可是，

也主張光榮的身體勢必同時存在於兩個地方，或者很多的地

方，即是在終點，也在一切的中闊地帶。這是不可能的。

這種意見的理由是，雖然實際仁是同時的，理論上卻不

是同時的，如同各種線都以同一點為限一樣。可是，這種理由

並不能使人滿意，因為時間是按照真正的時間，並不是按照我

們所想像的時間而衡量。所以，時間的各種想法並不能使我們

可以衡量那並不是同時的事物，如同我們對於點的各種想法，

並不能使我們以地方的一點，而包括距離很遠的事物一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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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i. r凡缺少不多的，似乎一無所缺J '正如《物理學》卷

二第五章所說的。所以，對於人能在頃刻間完成的，人說「我

立即完成」。奧斯定也這樣說: r意志在哪裡'肉身也將立即在

那裡」。

或者可以說，聖人的意志絕不是放縱的。因此，他們絕

不願意自己的身體有時存在不能存在的地方。所以，意志所願

意選擇的任何時間，身體同時也存在於意志所選擇的地方。

2.有些人反對哲學家的這句話，正如註釋家所說，他們

認為，一個整體運動不應該與另一個整體還動相比較，如同一

個中間的阻力不應該與另一個中間的阻力相比較一樣;而應該

與所經過的中間物相比較，注意中間的阻力所產生的緩慢運動

的比較。因為每種運動由於運動者得勝可運動之物，都有快慢

的固定時間，縱然中間的地帶並沒有絲毫的阻礙。正如天體所

指明的，它們的運動並沒有障礙物，卻不能立即運動，而是在

固定的時問內，按運動者之能力與可運動之物的比例。由此可

見，如果某物在空無一物中運動，那麼並不應該立即運動;可

是連動所需要的時間卻絲毫沒有增加，因為不因上述之運動者

與可運動之物的比例而緩慢。

可是，正如註釋家所說，這種答覆卻是出自虛偽的想

像，因為他們認為運動出自中間地方的阻力之緩慢，是加在自

然運動上的一部分，具有動者與被動者之比例數量，如同一根

線加上另一根線一樣，因而不再保有相加前整根線與整根線彼

此之比例。按這方式，中間阻力造成的緩慢，也使整個運動對



整個被推動者之比例不再是一樣的。但是這種想像是錯誤的。

因為運動的每一部分的速度，與整個運動的速度是一樣的;可

236 是線的每一部分的長度，與整根線的長度卻不相同。所以，加

一 在運動上的速度或緩慢，傾注到每一部分，但線並非如此。所

重 以，加在運動中的緩慢並不構成運動的男外一個部分，而加上
室 的線則是整條線的一部分。

第 因此，正如註釋家所解釋的，為理解哲學家的論證，我

十 們應該認為整體是一物，即是可動之物對推動能力之阻力，及
它
冊 運動經過之中間阻力或其它任何阻力;如此則整個運動之緩慢

誦 的數量，是按推動者之能力對以任何方式而有抗拒力的可動者

自 之比例來看，無論阻力是本身的，或外在的。既然推動者與被
l;2 推動者，及主動者與被動者等等是對立的，可動者必然常以某
的 種方式抗拒推動者。然而有時可動者是由自己抗拒推動者，或
問

;題 者因為它有向相反之運動傾向的能力，就像在強迫性運動中所

顯示的;或至少因為它的位置與推動者企圖的位置相反，天上

物體對其推動者也有這種阻11 c {旦有時被動者抗拒推動者只是

由於外力，而非由於它本身，就像在重物及經物的自然運動中

所看到的。因為由於其形式，這類東西就傾向這悟運動，形式

就是產生行動者之壓力，即是重物及經物之推動力。 ú:質料方

面沒有阻力，也沒有對反向運動之傾向，以及相庭的位置，因

為質料沒有地方，除非是形式所成全的，並在體積狀態下的。

所以，除了中間物方面的阻力外，不可能有阻力，這種阻力是

輕重物之運動自然就有的。有時阻力是來自兩方面，就像在動

物之運動中所看到的。

所以，當運動只受可運動之物的阻礙時，如同天上的物

體所有的情況那樣，那麼運動的時間是按照運動者與可運動之物

相比較而衡量。哲學家的論證之理由，並非根據這類情況，因為

除去一切的中闊地帶後，仍然有時間性的運動。可是在只有中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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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帶的阻力的運動中，時間只按照中間地帶所有的阻力而衡量。

因此，如果完全除去中間地帶，那麼就不會有任何阻力了。既然

如此，或者將立即運動，或者將按照同等時間運動，無論空間是

真空，或是滿盈的。因為假定是在真空按時間的運動，這個時間

與在滿盈中運動的時間該有某種比例。可是，卻可以認為一物體

按比例，在滿盈的空間中運動更快速;如果換為等量空間，則在

真空與實空用的時間同樣小;因為中間愈小，時間也愈小;而愈

快速，阻力也愈小。可是在有可動者之阻力又有中間物之阻力的

運動中，時間是按推動者之能力對可動者及中間物之阻力一起衡

量。所以，假如完全拿聞中間物，或中間物沒有阻力，也未必是

立即的運動，只不過時間是只按可動者之阻力衡量。如果我們想

像有一種非常神速的物體，能以同樣的時間在真空及實空中運

動，並沒有什麼不妥;因為中間物的阻力越小，造成的運動緩慢

也愈小。所以，可以想像中間物之阻力小到所造成的緩慢，小於

可動者之阻17所造成的緩慢;如此則中間物之阻力，毫不增加運

動之緩慢。

由此可見，中闊地帶雖然不阻礙光榮的身體，因為光榮

的身體能與其它的身體，同時存在於同一個地方;可是，光榮身

體的運動將不是立即的，因為由於可運動之物本身有固定的位

置，自然就抗拒推動者的能力，就如關於天體己說過的。

3.雖然光榮靈魂的能力，無法想像地超越非光榮靈魂的

能力，可是光榮靈魂的能力卻不能無限地超越非光榮蠶現的能

力，因為這兩種能力都是有限的。所以，並不能說光榮身體的

運動勢力是立即的。

除非光榮靈魂的能力能完全克服可運動之物方面的阻

力，如果光榮靈魂的能力是絕對無限的，那麼並不能說光榮靈

魂的運動帶必就是立即的。雖然可運動之物的阻力相皮這種運

動，是因為對皮向之運動的傾向‘能由有無限能力之推動者克



服;但是，由於與推動者所企圖的地方相反而有之阻力，卻不

能完全克服，除非除去它佔據的那個地方或位置。因為正如白

238 色之物因白色而抗拒黑色之物:愈是白色，距離黑色也愈遠;

一 同樣地，身體也抗拒別的地方，因為身體有相反的地方:距離

哥 愈大，阻力也愈大。可是，除非身體沒有形體的存在，否則不
至 可能離開地方，因為身體佔據地方、或者位置，是因為有形

第 體。因此，身體的本性一旦存在，運動的能力不論多大，也絕

E 不能立即運動。可是，光榮身體並沒有失去形體的存在。所
用 以，也絕不能立即運動。

論 4.應該瞭解奧斯定所說的速度 (celeritas) ，意指一物不可

自 知覺地超越另一物，如同整個運動的時間是不知不覺的一樣。
車 5 雖然復活後的光榮身體不再有計算天體運行的時間
的 了，卻將有產生各種運動的最後時間。
問

題



第八十五題

論聖人身體復活後的神光

一分為三節一
239 

然後要討論的是，聖人身體復活後的神光(參閱第八十二題 需
引言)。

第
關於這一點﹒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 平

一、神光是不是屬於光榮身體。 重

二、非光榮身體的眼晴是否能看見光榮身體的神光。=

3為
三、非光榮身體是否必然地看見光榮身體。 聖

第一節神光是否屬於光榮的身體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神光似乎將不屬於光榮的身體。因為:

1 .正如亞維采那《論自然物>> (De Naturalibus) 卷六所說

的: í一切的光明物體都由許多透明體而組成」卷六第三部第

二章。可是，光榮身體的部分卻不是透明體，因為有些光榮身

體的部分受土的控制，例如:骨頭與血肉。所以，光榮身體將

不是光明的。

2.此外，一切的光明體使自己後面的物體不能被看到。

所以，前面的光明使後面的部分暗然無光，火焰也使自己後面

的火焰不能被看見。可是，光榮的身體卻將不會蒙蓋自己內所

有的，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》卷十八第四十八章，

關於《約伯傳》第二十八章 17節「黃金與琉璃不能與她相比」

所說的: í在那裡， J 即是在天國裡， í粗壯的肢體將不會使

另一個人的眼睛看不見每個人的心靈，肉身的眼睛也將看見肉

身的真正和諧。」所以，光榮身體將不是光明的。

人身
體

;要
活

後
的

神
光



3.此外，光明與彩色需要主體有相反的性質，因為「光

明是非固定物的能見度的極點，彩色是固定物的能見度的極

24。 如iJ'正如哲學家《論感覺與感覺之物》第九章所指明的。可

一 足，光榮身體卻將是彩色的，因為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

草 二才二所說: í身體的美觀是肢體帶苦適當的彩色」。可是，未
言 來的光榮將不能沒有美觀。所以，光榮身體:1守不是光明的。

第 4.此外，如果光榮身體將有神光，那麼光榮身體的一切

2 部分都將應該有神光，如同未來的光榮身體的 切部分者1)將有

用 神健、神透和神速一樣。可是，這卻是不適宜的;因為某些部

論 位相較於其它部位，有更大的神光，例如:眼睛比手、心靈比

自 骨頭、體液比肉或神經，將有更大的神光。所以，光榮身體似
富 于不應該是光明的。
的
問

題 反之 1. ((瑪竇福音》第十三章的節說: í那時，義人要在他

們父的國裡，發光如同太陽 J ; <<智慧篇》第三章 7 節說:

「義人必要閃爍發光，有如......火花J 0 

2.此外， <(梅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的節說: í播種是可

羞恥的，復活起來的是光榮的 J '這屬於神光，正如之前 41 至

42所指明的，把身體復活後的光榮與「星辰的光輝」相比較。

所以，聖人復活後的身體將是光明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應該主張聖人復活後的身體將是光明的，

因為這是聖經的恩許(參閱反之)。可是，有人卻把這純神光歸

於第五種本質 (quinta essentia) ，因為這種本質將控制人類的肉

身(參閱:哈勒士的亞歷山大， <<全集》第三壞;有三十-一起)。

可是這是錯誤的，正如之前(第八十二題第一節;第八十三題

第一節;第八十四題第一節}多次說明的 ο 肉此，更好說活植

神光使靈魂的光榮傾注在肉身上。因為人所感殼的，並不是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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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受影響rflî感受，而是因!忍受影響者而感受。所以，靈魂所有

的 7月1光是精神的 (spiritualis) ，肉身所感受的神光是有形的

( corporalis) 。因此，靈晴的神光大於肉身的神光，因為靈魂的

功勞大於肉身的功勞。所以，未來肉身的神光也將與靈魂的神

光不同，正如宗徒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41 至 42節所說。因

此，從光榮的身體上，可以知道靈魂的光榮，如同從鏡子中，

可以知道玻璃器中所有的身體的彩色一樣，正如教宗額我略一

世關於《約伯傳》第二十八章 17 節: r黃金與琉璃不能與她同

列」所說的。

釋疑 1 .亞維采那說的是，按天性而由組合物得到神光的身體。

光榮的身體沒有這種光明，主要是來自德性之功勞的光明。

2.教宗在白我 IU各'i:lt把光榮的身體與黃金和琉璃相比較:

因神光而與黃金相比較，因透明而與琉璃相比較。所以，應該

說光榮身體將是透明的，同時也將是光明的。光明之物並不透

明，有時因為身體的神光是由強烈的光明部分而產生，因為強

烈的光明與透明的光明相反。可是，未來身體的神光卻將自其

它原因而產生，正如上文所說的。可是，光榮身體的強烈神

光，卻沒有從光榮的身體上除去透明的光輝，正如琉璃光明的

強度也不從琉璃上除去透明一樣。

可是，有人卻主張，光榮身體與琉璃相比較，並不是因為

光榮的身體是透明的，而是因為光榮的身體相似琉璃，正如那密

封在琉璃中的物品能被看見;同樣地，那密封在光榮身體內的靈

魂光榮也能被看見。可是，第一種解釋比較正確，因為更能保持

光榮身體的尊位，更合乎教宗額我略一世所說的話。

3.未萊身體的光榮將不消滅身體的本性，反而使身體的

本性更完美。因此，身體應該有的色彩由於部分的本世﹒而仍

將存在身體上;卻由於讀魂的光榮，反而更增加神光。也如同



人由於日光，或者由於內在或外在的原因，看見光輝燦爛的彩

色身體。

4.正如光榮的神光由靈現而傾注在肉身上，是按肉身的

方式，與在靈魂中的方式不同;同樣地，靈魂也將以各身體各

部位的方式，把光榮傾注在肉身的每一部位上。因此，每一部

分有不同的神光並無不宜，因為其對神光所有的配備各不相

同。這與光榮身體的其它奇恩不能相提並論，因為身體的各部

位並沒有不同的配備( dispositio )。

242 

第二節 非光榮身體的眼睛是否能看見光榮身體的神光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娃非光榮身體的眼睛，似乎不能看見光榮身體的神光。

因為:

1 .可見之物應該與視覺相稱。可是，非光榮身體的眼睛

不適於看光榮神光，因為神光與本性的光明並不同類。所以，

非光榮身體的眼睛，似乎不能看見光榮身體的神光。

2.此外，光榮身體的神光大於現在所有的日光，因為未

來的日光也大於現在所有的日光，正如《依撒意亞》第三十章

36節及依希道《諭受造物的秩序>> (De Ord. Creatur.)所說的。

光榮身體的神光更大於未來的日光，因為太陽和整個世界都將

獲得更大的光輝。可是，非光榮身體的眼睛因強烈的光輝而不

能凝視運轉的太陽。所以，非光榮身體的眼睛更不能凝視光榮

身體的神光。

3.此外，為能看見，可見之物必然是在看見者的對面，

除非眼睛有傷。可是，在非光榮身體眼前的光榮身體的神光，

未必被看見;因為門徒看見主復活後的身體，但未見神光(路

二十四 16) 。所以，非光榮身體的眼睛不能看見這種神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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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1. í註解 J (拉T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斐理伯》第三章

21 節: í相似他光榮的身體 J '說「我們將相似祂在顯聖容H守

所有的光輝」。可是，門徒們的非光榮身體的眼睛卻看見了這

種光輝。

2.此外，在公審判時受罰的罪人，也要看見義人的光

榮，正如《智慧篇》第五章 l 及 2節所指明的。可是，除非罪人

看見義人身體的神光，否則不能完全看見義人的光榮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有些人，除非奇蹟使非光榮身體的眼睛看

見光榮身體的神光，非光榮身體的眼睛就不可能看見光榮身體

的神光。可是，這卻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我們說這種光明是雙關

語。因為光明本身生來就影響視覺，視覺本身生來就知覺光

明;如同真理與理智之關係'美善與意志之關係一樣。因此，

如果視覺完全不能知覺光明，那麼或者這種視覺就是雙關語，

或者這種光明是雙關語。可是在這裡卻不能因為這樣，所謂光

榮身體將是光明的，使我們一無所知;如同我們說天上的狗

(canis in caelo) 一樣，對不知道狗這種動物的人而言，那話毫

無曉喻作用。所以應該說，非光榮身體的眼睛，自然而然地能

看見光榮身體的神光。

釋疑 1 .就原因而言，而不就種類而言，未來的光榮神光與本

性的光明並不同類。所以，就種類而言，本性的光明與視覺相

稱。同樣地，就種類而言，光榮的神光也與視覺相稱。

2.正如光榮的身體不可能被自然物所動，而能被靈魂所

動;同樣地，光榮的身體也由於本↑生的特性，只受靈魂的影

響。可是，由靈魂來的強烈光輝卻不傷害視覺，反而使視覺興

高采烈;可是由自然界來的強烈光輝卻傷害視覺，使視覺器官

發炎，破壞視覺器官，也使人不能聚精會神。因此，雖然光榮



身體的神光超越日光，可是就神光的性質而言，並不能傷害視

覺，反而使視覺興高采烈。

3.光榮身體的神光來自意志的功勞。因此，光榮身體的

神光屈服在意志的權下，看與不看，悉聽意志的命令。所以?

顯示自己的神光，或者隱藏自己的神光，屬於光榮身體的權

下，這就是蒲瑞坡希提魯 (Praepositinus) 的意見。

:244 

第三節 非光榮的身體是否必然地看見光漿的身體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非光榮的身體似乎必然地看見光榮的身體。因為:

1 .未來的光榮身體將是光明的。可是，光明的身體卻光

照自己，也光照其它物。所以，非光榮的身體必然將看見光榮

的身體。

2.此外，凡把其它物隱藏在自己後面的一切身體，都必

然地為人所看見，因為其它物都將隱藏在自己身體的後面。可

是，光榮身體卻將不讓人看見那隱藏在自己身後的其它物，因

為身體將是彩色的(第一節釋疑 3. )。所以，非光榮的身體必然

地將看見光榮的身體。

3.此外，正如量 (quantitas) 屬於身體內所有的一切;同

樣地，使物能被看到的品質也是身體上的 (qualitas) 。可是，最

卻將不屬於意志的權下，例如:光榮的身體可能是大的，或者

小的量。所以，使物是可見的之品質，也不在意志權下，以使

之不被看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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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1 .人的身體將受光榮，以相似基督復活後的身體。可

是，非光榮的身體卻不必看見基督復活後的身體，他甚至於由

厄瑪鳥二徒的眼前隱沒了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四章 31 節

所說的。所以，非光榮的身體不是必然看見光榮身體。



2此外，在天堂上，肉身絕對服從靈魂。所以，光榮身

體能被看見或不被看見，悉聽靈魂尊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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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我解答如下:可見之物之被看見，是因其對視覺的作

用。一物對一外物有或沒有作用，在其自然沒有任何變化。所

以，屬於光梨身體之完美的特性沒有變化，能夠使其自身被看

見或不被看見。因此，光榮身體被看見或不被看見，是屬於其

靈魂的權下，如同其它的一切身體行為囑於靈魂的權下一樣，

否則光榮的身體就不是絕對服從原動力的工具 c

釋疑 1 .這種神光將服從光榮的身體，以便叮以顯示自己，或

者隱藏自己。

2.除非身體的色彩改變視覺，貝IJ身體的色彩就不能防害

其透明性，因為視覺不能同時被兩種色彩所改變，以便完美地

看見每一種色彩。可是，光榮身體的色彩改變視覺，或者不改

變視覺，都將屬於靈魂的權下。所以，身體的色彩隱藏，或者

不隱藏在自己身後之物，都將屬於靈魂的權下。

3.量屬於光榮身體本身:光榮身體的量不能按靈魂的命

令改變，而光榮身體絲毫沒有內在的改變，因為這種改變相反

光榮身體的神健。所以，量與可見性( visibilitas )不能相提並
論。因為使東西可見之品質，也不能因靈魂之命令而抽離，可

是質的作用卻被迫停止:如此則按照靈魂的命令，非光榮的身

體就不能看見光榮的身體。



第八十六題

論惡人的身體復活後所有的情況

一分為三節一
!246 

然後要討論的是，惡人的身體復活後所有的情況(參閱第

七十九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未來惡人的身體是不是將帶著自己的畸形復活。

二、未來惡人的身體是否不朽。

三、未來惡人的身體是否神健。

第一節 未來惡人的身體是否將帶著自己的畸形一起復活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未來惡人的身體似乎將帶著自己的畸形一起復活。因為:

1 .凡罪罰所招致的一切，除非罪過得赦，否則不能除

去。可是那使肢體有缺陷的斷肢，卻是罪罰所招致的;身體的

一切缺陷也都是如此。所以，在肉身復活時，那些尚未獲得罪

赦的惡人，將不消除身體上的一切畸形。

2.此外‘正如聖人的未來復活將獲得最後的幸福 i 同樣

地，惡人的未來復活也將獲得最後的痛苦。可是，復活後的聖

人卻絲毫不喪失可能屬於他們的完美的一切 3 所以，復活後的

惡人也絲毫不喪失可能屬於他們的痛苦的一切。因為身體的缺

陷就是這類東西，所以將隨惡人的身體一起復活。

3. 此外，正如身體的缺陷畸形屬 1/; ~Ir "1 Hi 之身體的缺
陷;同樣地，行動緩慢也屬於可受苦之身體的缺陷。可是，復

活後的惡人身體卻將不會消除行動的緩慢，因為他們的身體將

不是神速的。所以，也將不會消除他們身開仁的一甘)1畸形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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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1. ((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52節說: r死人必要復活，

成為不朽的 J ; r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解釋說: r死人，

即是罪人，或者泛指一切的死人都將復活﹒而成為不朽的，即

是絲毫沒有減少肢體」。所以，惡人都將復活，而且身體絲毫沒

有缺陷。

2.此外，惡人將沒有防止受覺苦之物。可是，愁苦卻妨

礙覺苦，因為愁苦使感覺器官衰弱。同樣地，肢體的缺陷也妨

礙身體整個受苦。所以，惡人都將復活，絲毫沒有這些缺陷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人顯身體的缺陷，可能有兩種方式。第

一，由於某一肢體的缺陷，例如:稱斷肢的人為醜陋者，因為

他們缺少相稱於整體的部分。無人懷疑未來的惡人身體將沒有

這種缺陷，因為無論善人，或者惡人的一切身體，都將完整地

復活(第八十題第一節)。

身體缺陷的第二種方式，由於各部分之自己置不當，或者由

於部分不應該有的量、或者質、或者位置，即是部分與整體應該

有的比例不合。例如，熱病和類似的病痛，都屬於這種缺陷，有

時是缺陷的原因。奧斯定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九十三章說，關於

這些問題仍然不能確定而存疑，正如大師的《語錄》第四集卷四

十四的引述。可是關於這一點，現代的神學家們共有兩種意見。

第一，這些畸形和缺陷仍然將存留在惡人的身體上，他

們認為惡人的罰是最大的痛苦，絲毫不應該減輕。

可是，這卻不能稱為合理的主張。因為在肉身復活時，

我們更注意本性的完美，反而不注意肉身先前所有的情況。所

以，死於未成年 (aetas perfecta) 的人，將以青年的身材而復活

(第八十一題第一節)。因此，那些曾有身體的自然缺陷的人，或

者由於這些缺陷而產生畸形，在肉身復活時就絕不會恢復這些

缺陷，或者畸形，除非是出於罪有應得。所以，如果人將向缺



陷，或者畸形一起復活，那麼這為他將是受罰 í 當面按他的

罪月頁數鞭打 J (申二十五2) 。可是，那應該受罰的罪人，卻可能

因小的罪而有一些畸形，或者缺陷，而另一個應誘因更大之罪

受罰的罪人，反而沒有這些畸形，或者缺陷。因此，如果那在

現世有畸形的人，將同這些畸形-J] j到舌， :JJI\麼顯然地，另一

個在現世並沒有這些畸形而應該受重罰的人，也將復活，受罰

的方式與罪過的大小不相符合，他好似更應該為他在現ttJ:己受

的罰而受罰，這是沒有道理的。

所以，第三種意見比較合理地主張，天主創造了人性，

在肉身復活時，將完整地恢復人性。因此，身體因人性的腐

化、或者軟弱、或者其它原因，例如:熱病和日疾等所有缺

陷、或者畸形，在肉身復活時，都將悄除盡淨;可是人體由於

本'1'生原因而招致的缺陷，例如:身體的重量和可受苦性( passi

bil山s) 等，都將存留在惡人的身體上一一-善人們的身體問復活

的光榮，而消除這些缺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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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人在現世所受的罰，都是暫時的，不會超過今生的期限( ter

minus) 。所以，雖然惡人的罪過並未得赦，可是他們卻不應該

受現世己受過的罰，可是天主的正義卻需要惡人在地獄裡受更

大的永罰。

2.善人與惡人不能相提並論，因為一件事可能是純粹的

善工，卻不能是純粹的惡。因此，聖人的最後幸福需要完全免

於一切的罪，可是罪人的最後痛苦並不消滅他們的一切善，因

為「如果惡是完整的，那麼就毀滅其自身 J '正如哲學家《倫理

學》卷四第五章所說的。所以，惡人的痛苦是在其天性之善以

外的;天主之善是造物的工程，祂將恢復這種本性的完美。

3.這些缺陷中之一的行動緩慢，是人類身體的原JflI自然



獲得的，可是身體的畸形卻不是人類身體的原理自然獲得的。

所以，不能相惜並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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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未來惡人的身體是否是不朽的

有關第二節 y 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賠 未來惡人的身體似乎是可朽的。因為:

Î .一切由相反之物組合成者，必然朽壞。可是，未來惡

人的身體卻由相反之物組合而成，現在的惡人身體也由相反之

物組合而成，否則現在和未來惡人的身體種類就不相同，組織

成份也不相同。所以，未來惡人的身體將是可朽的。

2.此外，如果未來惡人的身體將是不朽的，那麼它將不是

因本性而不朽。因為未來惡人的身體與現在惡人的身體屬於相同

的本性。它也將不是因恩寵，或者因光榮而不朽，因為未來惡人

的身體將沒有恩寵與光榮。所以，它將絕不是不朽的。

3.此外，凡身處於最大痛苦中的人，似乎不宜減少最大

的刑罰。可是，死亡卻是最大的刑罰，正如哲學家《倫理學》

卷三第六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那些身處於痛苦中的惡人，不應

該免除死亡。所以，他們未來的身體將是可朽的。

反之 Î. <<默示錄》第九章 6節說: r在那日期內，人求死而不

得;渴望死，死卻避開他們。」

2.此外，天主以永罰而懲罰惡人的靈魂與肉身， <<瑪竇

福音》第二十五章 46節說: r這些人要進入水罰」。可是，如

果他們的身體是可朽的，他們就不可能受永罰。所以，他們的

未來身體將是不朽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切的運動都應該有運動的原理。從可動

之物除去運動或變化，共有兩種方式:第一種，因為可運動之



物並沒有運動原理;第二種，因為運動原理受阻。可是，腐朽

卻是一種變動。因此，身體由於自己原理的情況而有可朽性

( corruptibilitas ) ;將成為不朽的，共有兩種方式。第一種，因

為原動力完全除去了變成腐朽的原理，既然如此，則未來惡人

的身體就是不朽的。因為天體藉著自己的地方運動( motus 

localis) 而成為第一原動力;其它的一切第二原動力，都因第一

原動力而運動，如同受它的推動一樣。天體的運行停止了，再

不應該有原動力可以使身體改變自己的本性。因此，在肉身復

活後，天體的運行停止了，沒有任何原動力足以使人類身體改

變自己的本性特質 (proprietas naturalis) 。可是，朽壞卻是改變

的終點，如同生殖( generatio )是改變的終點一樣。所以，未

來惡人的身體將不可能腐朽，這有益於天主的正義，以使永生

中的惡人受永罰。這是天主的正義所要求的，正如之後第三

節:第九十九題第一節將要討論的:如同現在身體的可朽性有益

於天主上智的安排，祂由腐朽之物中而生其它物。

身體成為不朽的第二種方式，因為腐朽的原因有時受

阻。亞當的身體就是以這種方式曾經不朽;因為那存留在人身

體上的相反性質，因無辜的恩寵 (gratia innocentiae) 而被管

南卜以免使身體分解。光榮身體更應該管制相反的性質，因為

光榮身體將完全屈服於靈魂的權下。所以，聖人在全人類復活

後的身體，就將有上述兩方面的不朽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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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凡組成身體的相反之物，都是使身體腐化的第二原

理，因為第一原動力是天體的運行。除非具有強有力的阻礙原

因，否則由相反之物而組成的身體必然腐朽無疑。 ñT是，波有

天體的運行，縱然那組成身體的相反之物的本性，也不足以他

身體腐朽，正如上文所說的。可是，哲學家們故不知道天體的

運行之停止。因此，他們主張由相反之物而組哨的段的的 1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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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，必然使身體腐朽無疑。

2.這種不朽性來自本性，並不是因為惡人的身體有不朽

的原理，而是因為惡人的身體並沒有腐朽的第一原動力。

3.雖然死亡絕對是最大的刑罰，可是死亡卻相對地不妨

是刑罰的良藥。所以，免除死亡足以增加刑罰。因為正如哲學

家《倫理學》卷九第九章所說的: I人人似乎都喜歡活著，因

為人人都可以渴望一切 J ;他又說: I卻不應該度罪惡的生

活、不應該度腐化的生活、也不應該生活於憂愁之中」。所以，

正如人人絕對都喜歡活著，卻不喜歡度憂愁的生活;同樣地‘

無生命的死亡絕對是受罰，也是受最大的刑罰，因為主要的苦

是存在 (esse) ，存在被剝奪了，其它一切都同存在一起被剝奪

了。可是，因為死亡結束罪惡的生活，及憂愁的生活，而成為

受罰的良藥。所以，免除死亡足以增加所受的永罰。

可是，如果說死亡因死人所感覺到的肉身痛苦，而是處

罰，那麼毫無疑問地，惡人更將繼續不斷地受更大的痛苦。因

此，他們被稱為生活在永死 (mors perpetua) 中，正如《聖詠》

第四十八篇的節所說的: I死亡要牧放他們」。

第三節 未來惡人的身體是否是神健的

有關第三節‘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未來惡人的身體似乎將是神健的。因為:

1 .按照哲學家《辯證論》卷六第六章的話: I痛苦愈

大，心智愈喪失」。可是， I如果痛苦逐漸減輕，那麼痛苦必然

終究消除」﹒正如《物理學》卷一第四章所說的。所以，如果未

來惡人的身體將是能受苦的，也將永遠受苦，那麼他們終究將

沒有痛苦，也將消除痛苦;之前第二節已證明這是錯誤的。所

以，未來惡人的身體將是神健的。

2.此外‘一切的主動者 (agens) 使被動者( patiens )相



{以自己。所以，如果未來惡人的身體受火刑，這種火將使惡人

相似自己。可是，因為火卻只焚毀那些相似自己的身體;如果

252 未來的惡人身體將是能受苦的，那麼他們將於將被火焚毀。所

以，未來惡人的身體將是神健的。

里 3 此外，凡身處於烈火中而毫不被焚毀的動物，就稱為
主 生活的，如同那住在火中的惡神( Salam叫a .參問:哲學家

軍 《動物史)) (De Animal. histor.) 卷五第十九車;如此就不會對祂

E 們施以州IJ '因為除非身體受傷，否則動物就不會受皮肉之

冊 苦。所以，如果惡人的身體在烈火中毫髮不損，仍然可以存

論 在，一如上述的動物，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一第
肉
身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二、第四章所說的;那麼他們在地獄裡似乎沒有受絲毫的苦，

除非他們的身體是神健的，就無此可能。所以，結論相同。

4.此外，如果惡人的身體是能受苦的，那麼他們受的

苦，似乎應該超越他們現世所受的一切痛苦，如同聖人的褔樂

將超越他們在現世所享的一切褔樂一樣。可是，因為他們在現

世有時卻受了極大的痛苦，以致於靈魂離開肉身;所以，如果

未來的這些身體是能受苦的，那麼他們更應該受無止境的痛

苦，因而靈魂將離開肉身，如此一來身體就將腐化。這是錯誤

的。所以，未來的這些身體將是神健的。

反之 1. <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52 節: r我們也必要改變 J ' 

可胡平 J (拉下通行本註解)關於說: r我們善人只不過將變成不

變而神健的光榮而已」。所以，未來的惡人身體將不是神健的。

2.此外，正如身體與靈魂合作立功勞;同樣地，身體與

靈魂也合作犯罪。可是，因為上述的合作不僅將使靈魂，而且

也將使復活後的肉身受賞罰。所以，惡人的身體也將受罰，理

由相同。未來的惡人身體將不可能是神健的。所以，未來的惡

人身體是能受苦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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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的正義將是惡人的身體不被烈火焚毀的

主要原因，天主的正義將使他們的身體受永罰。可是在被動的身

體和主動的原因方面，本性卻有益於天主的正義。因為被動是有

所感受，情動的方式共有兩種，人有所感受也可以分為兩方面。

一方面，因為就物質的本性存在 (esse naturale) 而言，物質的主

體( subjectu l11 )可以感受形式，例如:空氣感受烈火的熱度;這

是第一種被動的方式，稱為本性的被動( passio naturae )。另一方

面，精神的意念 (intentio) 有所感受，例如:空氣和瞳孔感受白

色的形像，這種被動相似靈魂感受物的形像的被動;所以，被動

的第二種方式稱為靈魂的被動( passio animae )。

因此，在肉身復活後，天體的運行停止了，肉身的本性

不可能改變，正如上文第二節所說的。所以，肉身不可能因本性

的被動而成為被動的。因此，按照被動的這種方式，未來的惡人

身體將是神健的，如同未來的惡人身體將是不朽的一樣。雖然天

體的運行停止了，靈魂方面的被動卻仍然存在，因為日光仍然將

照耀在空中，人也可以看見各種色彩。所以，按照被動的這種方

式，未來的惡人身體將是能受苦的。因為感覺因這種痛苦而完

成，所以未來的惡人身體將有覺苦，本性絲毫沒有改變。

雖然未來的光榮身體有所感受。感覺上，也似乎是被動

的，卻將是不能受苦的，因為他們已不再受絲毫的苦，痛苦也絲

毫不能傷害他們，如同惡人的身體將從此而稱為能受苦的一樣。

釋疑 1 .哲學家說的是那改變受苦者的本性的痛苦，可是未來

的惡人身體卻將沒有這樣的痛苦，正如上文所說的。

2.主動者在被動者中的相似性有兩種方式。第-種，與在

主動者中的方式相同，如同一切單義主動者的情況，例如:熱生

熱、火生火 c 第二種，其主動者及被動者中的方式不同，如同在

一句j多重意義的主動者的情況。有時在主動者中，形式是以精神



方式存在，而在被動者中是以物質方式;例如，工程師建築房屋

的形式，本身是物質的，在工程師的腦海中的形式是精神的。反

254 過來說，主動者有時所有的形式是物質的，被動者所感受的形式

是精神的;例如，牆壁上的白色是物質的，瞳孔和傳媒所感受的

單 白色是精神的。現在討論的問題就是這樣。因為烈火的形式是物
喜 質的，惡人的身體所感受的烈火是精神的 3 所以，烈火使惡人的
第 身體相似自己，卻不能焚毀惡人的身體。

十
b 
冊

3 哲學家《論元素的特性)) (De proprietatibus elemento

rum ，編入亞里斯多德著作中，實際作者是阿拉伯人)指出，

論 沒有任何動物可能生活在烈火中。加雷諾 (Galienus) <<論簡單
肉

身
i重
活

的
問

題

醫學>> (De simplicibus medicinis) 也說:雖然有些物體暫時不被

烈火灼傷，可是沒有任何身體能不被烈火焚毀，正如烏木所指

明的。因此，與所引證的那住在烈火中的思神，不能完全桐提

並論，因為牠不可能住在烈火中，而毫不朽。壞，如同惡人的身

體住在地獄裡毫不朽壞一樣。

可是，不能因為惡人的身體絲毫不被地獄的烈火破壞，

就說他們的身體不被火刑所苦。因為有可感覺之物不僅生來受

自然作用的影響，使人感受到喜樂而受鼓舞，或者因痛苦而器

官受損害，而且也受精神行為的影響。因為有感覺之物與感受

到者相宜，就使感官興高采烈;反之亦有相反的改果。因此，

中等的色彩及和諧的聲音都使人興高采烈，可是非悅耳的聲音

卻令人刺耳。

4.只停留在靈魂相關機能上的痛苦，並不使靈魂與肉身

分離;而是因為在靈魂痛苦時，肉身在其自然配備上產生變

化。按第二種方式我們看到，忿怒使身體發熱，畏懼使身體發

冷。可是未來復活後的身體的本性卻不能改變，正如上文第二

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不論未來有如何大的痛苦，都不可能使靈

魂離開肉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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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十七題

論復活者在公審判時對功過所有的知識

一分為三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，肉身復活後的種種情況(參閱第六十九題

引言)。第一，論復活者在公審判時對功過所有的知識;第二，

論公審判的時間與地方(第八十八題) ;第三，論公審判的審判

者與受審判者(第八十九題) ;第四，論審判官降來審判的形體

(第九十題) ;第五，論世界與復活者在公審判後的情況(第九

十一題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復活役的人是杏將知道自己所犯的一切罪過。

二、復活後的人是否能知道他人良心所有的一切。

三、復活後的人是否對功過都能一日了然。

第一節 復活後的人是否將知道自己所犯的一切罪過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復活後的人似乎將不知道自己所犯的一切罪過。因為:

1 .人所知道的事理，或者是由感覺獲得的新知，或者是

由回憶獲得的舊識。可是，復活後的人卻不可能由感覺而得知

自己的罪過，因為罪過己過去了，可是感覺卻屬於現在。罪人

己忘記了自己所犯的種種罪過，也不可能記得自己所犯的種種

罪過。所以，復活者不會知道自己所犯的一切罪過。

2.此外，大師《語錄》卷四十三第三章說，有某種良心

書冊 (lìbrí conscíentìae) ，記載著每人的功績。可是除非書冊中

有他的記錄，否則就無從得知。罪過的某些記錄存留在良心

t.'正如「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宗徒於《羅馬書》第



二章 15 節所說，罪過的記錄只是罪罰和罪河而已。因為天主的

恩寵已消除許多罪罰和罪污。所以，人似乎不能完全記得自己

256 所犯的一切罪過。

3因此外，原因增強‘效果也增強。可是，愛德卻是人痛

g 哭所想起之罪過的原因。因為復活後的聖人有完美的愛德，如
三 果他們想起自己所犯的一切罪，那麼他們就更應該痛哭自己的
第 罪過。但是這是不可能的，因為《默示錄》第二十一章 4 節

十 說: I 憂愁和悲哀必然速通J (參閱: ((依撒意亞》第三十五章

俑 10節)。所以，他們不會想起自己所犯的一切罪過。

論 4因此外，正如復活起來的惡人將面對自己曾行的善工，

自 復活起來的善人將面對自己曾犯的罪過一樣。可是，復活起來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的惡人卻似乎不知道自己曾行的善工，因為善工可以減輕許多

的痛苦。所以，復活起來的善人也不知道自己曾犯的罪過。

反之 1 .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卡第十四章說 I天主的德

能使人想起一切的罪過。」

2.此外，正如人類的審判與外在的說榜有關;同樣地，天

主的審判也與良'L、的作證有闕，正的J ((子i]玉紀」二》第十六章 7節

所指明: I人看外貌，上主卻看人心 j 。可是，除非證人對該判

斷的事提出證據，否則人為的審判就不可能完美。因為天主的審

判最完美，所以良心應該對每一件應該受審判的事作證。可是，

應該受審判的卻是善工與罪過， ((格林多後書》第五章 10 節

說: I 因為我們眾人都應出現在基督的審判台前」。所以，每個

人的良心都應該記得自己所行的善惡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《羅馬書》第二章的至 16節所說:

「他們的良心也為此作證，因為他們的思想有時在控告，有時在

辯護;這事必要彰顯在天主審判人隱私行為的那天」。因為設



人、被告和辯護律師們，都應該知道正在進行審判的事。可是

在公審判時，人的一切功過都要受審判，人當時應該知道自己

的所作所為。因此，未來每個人的良心，如同是記有所做之事 257 

受審的案卷一樣，也如同人類審判所聘用的書記官一樣。這就

是《默示錄》第二十章 12節所說的案卷: I案卷就展開了:還 需

有一本書，即生命冊展開了，死過的人都按卷上所記錄的，照

他們的行為受了審判。」如同所說的案卷展開一樣，奧斯定 青
(天主之城》卷二十解釋說: I這些案卷意指新舊聖約，天主把

自己的命令在其中彰顯出來。」因此，正如維克多的李查結晶

十

七題

審判權>> (De Iudiciar) 所說: I他們的心如同法律一樣」。可是 建

下文所說的生命冊，尤其稱為另一案卷，因為天主的德能使人 這

們想起自己的行為;因為這種德能使人想起自己的行為，就稱

為生命冊(參閱皮之 1 . )。或者稱為良心的第一案卷;審判官所

宣布的審1質判決，也可以稱為第二案卷。

釋疑 1 .雖然許多功過從記憶中刪除，可是一切功過仍然以某

種方式留在效果中。因為不死的功勞將留在其應得的賞報中，

可是己死的功勞卻留在忘恩負義的罪罰中，並因在獲得恩寵後

所犯的罪過而增加。同樣地，尚未因補贖而消滅的罪過仍然有

應該受的罰，可是補贖所消滅的罪過，卻仍然存留在補贖的回

憶捏，同時也將想起自己的其它功勞。所以，每個人都有使他

想起自己的苦工之物。可是，正如奧斯定所說的:這卻尤其是

天主的德能所將完成的。

2.正如上文釋疑 1 所指明的，每人所行的事，有一些記錄

仍然存留在良心上，不應該說這些記錄只有罪過而已。

3.雖然愛德是現在痛哭罪過的原因，可是未來在天堂土

的聖人只有喜樂，將不可能有絲毫痛苦的餘地。所以，他們不

能痛悔自己的罪過，反而更高興天主的仁慈寬放了他們的罪

在
公
審
判
時

對
功
過

戶只
有

的

知

識



過，也如同現在天使高興天主的正義一樣，容許天使保讓那些

拋棄恩寵而陷於罪惡的人，他們仍盡力謀求這些人的得救。

258 4.惡人知道自己所行的一切苦工，但將不會減輕自己的

痛苦，反而更增加自己的痛苦:因為他們的最大痛苦是喪失了

草 許多的善工。所以，波其武《論哲學的慰藉》卷二說: r人最
大
全

大的不幸就是他曾經是幸福的。」

第
十
七
間

第二節 復活後的人是否能知道他人良心所有的一切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論 質疑 復活後的人似乎不能知道他人良心所有的一切。因為:
肉

身
i要
活

的
問

題

1 .復活後的人的知識，並不比天使現在的知識更清楚，

而天主預許人復活後好像天使一樣(瑪二十二 30) 。可是，天使

卻不可能知道彼此心中屬於自由意志 (Iiberum arbilriull1)的一

切，他們需要彼此交談，才可以彼此瞭解(參悶:第一集第一。

七題第一節)。所以，復活後的人不可能知道他人的良心所有的

一切。

2.此外，凡人所知道的，或者是由事物本身，或者是由其

它原因，或者是由其效果而得知。可是，人卻無法知道他人的良

心中所有的功績與罪過，因為唯有天主才透徹人J心，也知道人心

的奧地。同樣地，也不可能由它的原因而得知，因為並不是未來

所有的人都將享見天主，唯有天主才可能影響人立功績與犯罪的

意志。同樣地，也不可能由它的效果而得知，因為有許多的罪

過，不會留下絲毫的效果，補贖也可以完全消滅罪過的教果。所

以，復活後的人不可能知道他人良心所有的一切。

3因此外，金口若望《希伯來書論贊》第三十一講說: r如

果你提起自己的罪過，在天主台前，常常承認自己的罪過，也求

祂寬赦罪過，那麼你會很快地消滅自己的罪過。可是，如果你忘

記了自己的罪過，那麼當天主在你的朋友、仇人、聖人和天使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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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公布你的罪過時，你雖不願意仍會想起那些罪過。」由此可

見，這種公布是人不承認己罪的懲罰。所以，天主並不向他人公

布人已承認的罪過。

4.此外，如果人知道自己的許多夥伴都陷於罪惡中，那

麼人就不太引以為恥。所以，如果每人都知道他人的罪過，那

麼每個罪人的羞恥感就會大為減少。這是不適當的。所以，並

不是復活後的人都知道全人類的罪過。

反之 1. r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四

章 5節「他要揭發暗中的隱情J '說: r所思所行的善工和罪過

都將被展間，也將讓眾人得知」。

2.此外‘一切善人的罪過都將得赦。可是，我們卻將知

道某些聖人的罪過，例如:瑪達肋納、伯多祿和達味聖玉的罪

過(路七 37 ;瑪二十六 69 ;列下十一 2 '二卡四 10) 。所以，

將知道其他善人的罪過，更將知道惡人們的罪過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最後的公審判時，天主的正義應該彰顯

給眾人，現在則許多人不知道。可是，除非按照功績與罪過宣

判，賞罰的判決就不可能是公正的。因此，正如審判官與陪審

官應該知道判決的是非曲直，而宣判j公正的判決;同樣地，一

切知道公正判決的人們，也都知道判決的是非曲誼，才顯其公

正。因為正如每人都知道自己的賞罰，所以同樣地，全人類也

都將知道自己的賞罰;正如每人都想起自己的功績，或者罪

過;問樣地，每人也應該知道其他人的功績，或者罪過。

這是極可靠而普遍的意見，雖然大師《語錄》卷四十三

卷第五章提出了相反的意見，即是「罪過因補贖而被消滅J '在

公審判時，自己的罪過，他人不得而知。可是這樣的話， 1也為

這些罪而做的補贖，也完全不為人生口。這將大為減少聖人的光



榮和對天主的頌揚，因為天主如此仁慈地拯救了聖人。

260 釋疑 1 先前的一切功績，或者罪過，都將成為每個復活者的

光榮，或者不幸(第一節釋疑 1 . )。因此，藉著所看見的永恆事

星 理，可以看見良心上所有的一切。尤其因為天主的德能促成此
大
全

第

事，使全人類都知道這位審判官的判決是剛正不阿的。

2 人可以知道功勞，或者罪過的故果，正如上文釋疑 1.所

2 指明的。雖然受造理智( intellectus creatus) 的能力不足以促成此

間 事，可是天主的德能卻可以使人知道功績，或者罪過的效果。

且用 3.公布罪人的罪過是羞辱罪人，因為他不承認自己所犯

目 的罪過。可是揭露堅人的罪過，卻不可能羞辱聖人，如同在聖
里 堂中宣講聖瑪達肋納的罪過，她並不引以為恥一樣;因為羞恥
酌
問

題

心是「不光榮的畏懼J '正在日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卷

二第十五章所說的:聖人不可能有不光榮的畏懼。可是，這種

公布卻是他們最大的光榮，因為他們做了補贖;如同承認己罪

的人，己證明他勇敢地承認了自己的大罪一樣。他們的罪過已

被消滅，因為天主並不認為這些罪過應該受罰。

4.罪人將看見其他人的罪過，絲毫不減少，反而更增加

他們的羞恥心;他人受責，反而更使他們受責。因為這種原因

而使羞恥心減輕，是因為根據他人的評價才有的羞恥感，由於

習以為常而獲得羞恥感的減輕。可是，那時的羞恥心是因為面

對天主的評判，因為天主是按照真理而評判罪過，無論是個

人，或是眾人的罪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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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復活後的人是否都因唯一的直觀而知道功過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復活後的全人類的一切功過似乎不能一覽無遣。因為:

1 凡逐一看見的一切，似乎不能一覽無遺。可是，惡人

卻逐一地看見自己的罪過，也痛哭自己的罪過。因此， (<智慧

篇》第五章 8節惡人說: í傲慢為我們有什麼用處」等等。所

以，復活後的全人類的一切功過似乎不能一白了然。

2.此外，哲學家《辯證論》卷二第十章說: í我們無法

同時瞭解許多事理j 。可是，自己的和他人的功勞與罪過，只有

理智才可以瞭解。所以，復活後的人不能同時看見一切。

3.此外，惡人復活後的理智並不比現在聖人和天使的更精

明，他們的本性知識 (cagnitio naturalis) 是藉著天生的物像

(species innata) 而知道事理。可是，天使卻不能藉著這種知識而

同時看見許多事物(參閱:大師《語錄》第二集卷三第二題第四

節。所以，未來的惡人也不能同時看見所做的一切。

皮之 1. í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約伯(專》第八章 22

節: í必蒙受羞辱 J '說: í他們一旦看見審判官，他們的一切

罪惡都將呈現在自己的眼前」。可是，他們卻將突然地看見審判

官。所以，他們也將突然地看見自己所犯的一切罪過，其它 A

切也是如此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論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(參閱第一節皮之

2. )認為，人在審判時，不宜閱譚一本記載每人行為的書 c 因

為，無人能衡量這本書的大小，或者能算計閱讀這本書所需要

的時間;同樣地，如果人須逐一看自己及他人的功過‘也不可

能衡量所需要的時間。所以，應該主張每人直觀地看見一切。

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共分兩種意見。第一，人正解



將直觀自己和他人的一切功勞與罪過。我們相信這為聖人們易

如反掌，因為他們將在聖言內看見萬物(參閱:第一集第十二題

262 第八節) ，所以應該同時看見許多事物。可是，惡人們的智力卻

沒有增加，以便能享見天主，他們雖然也在天主內看見其它

E 切，反而更加困難。
大
全

第二種意見指出，惡人將同時廣泛地看見自己所犯的一切

第 罪過，已足以使他們在公審判時被控告，或者被寬赦。可是，他

十

七用
們卻不會同時看到一切細節。可是，這種意見似乎與奧斯定《天

主之城》卷二十的話不相合，他說他們可以一日了然地計算萬

論 物，可是凡大約知道的，就不必計算。
肉

身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所以，可以選擇合乎中庸的主張:他們不會立即地，而

是在極短的時間內，天主的德能協助他們思考每一罪過。這就

是奧斯定所說的: í他們將非常迅速地」計算自己所犯的一切

罪過。如此並非不可能，因為在任何短暫的時間都包含在無限

時間的潛能內。

釋疑 由上文所說的可不言而喻。



第八十八題

論公審判的時間與地方

一分為四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，公審判的時間與地方(參閱第八十七題引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四個問題:

一、是否將有公審判。

二、公審判的宣判是否口頭的。

三、公審判的時間是否無人得知。

四、公審判是否應該在的沙法特山谷或者周圍的地方舉行。

第一節是否將有公審判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似乎將沒有公審判。因為:

1 .正如《納鴻先知書》第一輩 9節所說的: r上土不必二

次降災」。可是，天主現在審判人的每種行為，因為天主賜給每

人死後賞罰;甚至於天主在現世也賞罰有些人的苦工，或者罪

過。所以，似乎將沒有其它審判。

2.此外，在一切的審判中，判決的執行絕不在審判之

前。可是，天主對人的判決與人獲得天園，或者離開天固有

關，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五章41 節所指明的。因為現在有

些人獲得了永恆的天園，有些人離開了永恆的天圈。所以‘似

乎將沒有其它的審判。

3.此外，某些事應該受審判，是因為存在著疑惑，有待

審斷。可是，在世界末日以前，惡人卻已註定受罰，善人也已

註定草褔。所以，似乎不應該有其它的審判。

26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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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1. ((瑪竇福音》第十二章 41 節說: í尼尼微人在審判

時，將同這一代人起來，定他們的罪」。所以，在肉身復活後，

264 將有一種審判。

2.此外， ((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29節說: í都要聽見他的

單 聲音，而出來:行過善的，復活進入生命:作過色的，仰而
言 受審判。」所以，復活後似乎將有一種審判。

第2 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作為屬於事物的原理，原理使事物存

閑 在;同樣地，審判也屬於達到目的之物的終點。可是，天主的

論 作為卻分為兩種。第一種作為是祂使萬物存在，設定其天性，
肉

身

復
活

的
問

題

區分那屬於萬物之完美性者;關於這一項工程， (<創世紀》第

二章 2節)說天主「休息」。第二種作為是對萬物的管理， ((若

望福音》第五章 17 節說: í我父到現在一直玉作，我也應該工

作」。所以，祂的審判也分為兩種，可是次序卻顛倒過來。一種

審判與掌管受造物的作為相符合，掌管受造物不能沒有審判。

因此，每個人按照自己的工作而單獨受審判，不僅因為適合自

己，而且也因為適合宇宙的掌管。所以，人為他人的好處而且星

期受賞，正如《希伯來書》第十一章 39 至 40節所指明的;也為

他人的利益而延期受罰。因此，公審判必然與天主先使物存在

相符合，正如天主直接地創造萬物;同樣地，世界也將獲得最

後的完美，每個人也終於獲得自己應得的最後完美。

因此，在這種審判時，天主的正義將彰顯於萬物，可是

現在仍是穩而未顯的，因為於人有益，有時個別的安排似乎不

合明顯作為之要求。所以，那時善人與惡人將完全分閉，因為

善人不再有益於惡人，惡人也不再有益於善人;而在現世的管

理時期，天主的上智為了上述目的，而使善人同惡人在一起 c

釋提 1 .個人是私人，也是全人類的一份子。所以，人應該受



的審判，共有兩種。第一，私審宇拘判IJ (iu叫di比C山11 S釗rn咚g♂伊u山l

人死f後去所受的審#們判IJ: r 各人藉他肉身所行的，或善或惡'領取

相當的報應」正如《格林多後書》第五章 10節所說;雖然並不 265 

是整個人，也不是肉身，而只是靈魂領取相當的報應。第二，

全人額的審判;如同說按照人類正義而受審判一樣，團體有時 需

也受審判，每個人是團體的一份子。因此，當舉行全人類的苦

世審判 (iudicium universale) 峙，善人與惡人完全分間，每個

人都受審判。上主也不必「二次降災 J '因為一個罪並不受兩次

罰。所以，在公審判前，並沒有完全受罰;但在最後的審判

時，將完全受罰。從此以後，惡人的靈魂與肉身同時受苦。

2.公審判的判決是善人與惡人完全分闕，這事不是在公

審判之前，而是在公審判之後。可是，每個人的私審判也不完

全在公審判的效果之前，而完全在公審判的放果之後，因為善

人也在公審判後更受賞:一方面，因為肉身增加光榮;另 -jj

面，因為聖人的數目到齊，惡人也由於增加兩身的罰而受苦，

惡人的罰得以滿全一一他們愈同許多人一起被焚燒，也1至1焚既

自己。

3.公審判更直接地與審判全人類有闕，反而不直接地與

審判私人有關。所以，每個人在公審判以前，己確知自己受

賞，或者受罰;可是每個人卻不知道將受的是什麼罰，或者受

什麼賞。所以，未來的公審判是不可缺的。

第二節 公審判的宣判是否該月1言語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公審判的宣判似乎是用有聲的言語。因為;

1 .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二第一章所說: r 我

們不能確知這種審判歷時多少時日」。可是如果在審判中所宣稱

的，只是以心念完成?就不能說時間不能躍知。所以，這種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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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不僅是心念的宣判，而且也是口頭的宣判。

2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》卷二十六第二十

266 章說: í他們至少將聽見審判官的話，他們承認自己相信祂所

說的話。」可是，卻不能認為這意指內心的話，因為全人類都

盟 將聽見審判官的話，善人與惡人都將知道他人的一切行為(參
互 間:第八十七題第二節)。所以，這種宣判似乎是口頭的。
第 3 此外，基督將以人的形體來審判(參閱:第九十題第一

寸 節) ，全人類都可以看見祂有人類的形體。所以，祂似乎以人的

兩 聲音說話，以便全人類得以聽見。

品問

自 反之 1 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十四章說:鳴示錄》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第二十章 12節說的生命冊 (liber vitae) ，我們應該認為這是天

主的德能，使每人想起自己的善工，或者惡行，一目了然地，

非常迅速地計算自己所犯的一切罪過，每人的知識控告，或者

辯護自己的良心，使全人類和每個人都將同時受審判。 J 可

是，如果審判官審問每人的功績，那麼全人頓和每人就不能同

時受審判。所以，未來的這種審問似乎不是口頭的。

2.此外，判決應該與證據相符合。可是，未來的證據、

控告或者辯護，卻是心靈的。因此， <<羅馬書》第二章的至 16

節說: í他們的良心也如此作證，因為他們的思想有時在控

告，有時在辯護;這事必要彰顯在天主審判人隱密行為的那

天。」所以，這種宣判和整個審判，因心靈而完成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這個問題的真理無從確知。可是，根據樞

可靠的意見，是在整個審判中，對惡人的審問、控告，與對善

人的頌揚，和對二者的宣判，都將因心靈而完成。因為如果口

頭敘述每人的行為，恐怕需要難以相像的長時間。也正如奧斯

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十四章所說的: í如果我們假設天主



將按照生命冊而審判全人類，就如同《默示錄》第二十章 12節

所說，應該認為生命冊是一本有彤的書，誰能想像這書的大

小，或者長短呢?或者需要多久時間，才能讀完這本包括每人 267 

的整個一生的書呢? J 如果全人類的行為都寫在這本有形的書

中，那麼口述比閱讀每人的行為，需要更長的時間。因此，較 需

可靠的意見是《嗎竇褔音》第二十五章 34節所說的，我們不應

該認為天主口頭上，而應該認為天主在全人類心靈上完成這種 只

審判。 大

釋疑 1 .這正如奧斯定說: í我們不能確知這種審判歷時多少

題

已閻
公

時日」的理由，因為我們不能確知這種齣IJ是否是口頭的，或 罰

者心靈的審判。因為如果這種宣判是口頭的，那麼就需要長時

間。如果這種宣判是心靈的，那麼只需此刻，就得以完成。

2.縱然這種宣判是心靈的，也可以贊成教宗額我略一世

的話。因為雖然全人類因天主的德能而知道自己和他人的行

為，這是福音所說的。可是那些有信德的人們，者1\由天主的話

而產生信德，他們將因天主的話而受審判，因為正如《羅馬書》

第二章 12節所說: í凡在法律之內犯了罪的人，也不要按照法

律受審判」。所以，這是特別對那些已是信徒的人所說的，而不

是對那些非信徒的人所說的。

3.基督將有形地顯現出來，使全人類知道祂是有形的審

判官:審判的確可以立即完成。可是，如果基督卻以口頭完成

這種審判，那麼以時間計算，就需要無限延長的時悶。

的

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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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節 公審判的時間是否無人得知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268 質鰻 公審判的時間似乎不是無人得知的。因為:

1 .正如聖祖們期待基督第一次來臨;同樣地，現世的人也

盟 期待基督第二次來臨。可是，聖祖們卻知道基督第一次來臨的時
三 間，正如《達尼爾》第九章μ節敘述許多星期所指明的。因
第 此，耶穌譴責猶太人並不知道基督的來臨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

2 十二章 56節所指明的: r偽善人哪!你們知道觀察地上及天上

闊 的氣象，怎麼不能觀泰這個時機呢 ?J 所以，我們似乎也應該知

論 道基督的第二次來臨，即是「上主要開庭審訊J (依三 14 )。

目 2.1蚓、徵兆使我們知道所象徵之物。可是，關於未來的
1旻
活

的
問

題

公審判，聖經卻為我們提供了許多的徵兆，正如《瑪竇褔章》第

二十四章 3節、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一章7節和《馬爾谷福音》

第十三章 3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我們可以知道這種審判的時間。

3.此外，宗徒《致格林多前書》第十章 1 J 節說: r我們

這些生活在末世的人J ; <<若望壹書》第二章 18節說: r 小孩

子們，現在是最末的時期了 J 0 因為自從說了這些話以後，已歷

時很長的時間。所以，至少我們現在可以知道，最後的公審判

已接近了。

4.此外，審判的時間不應該是他而不宣的，除非為了使

每人慎加準備受審，而不能確知公審判的時間。可是，如果人

確知公審判的時間，仍然要憂心如焚，因為每人都不能確知自

己的死期;正如奧斯定《書信集>> r致郝希基烏斯一一論公審判

的日子J (De Die Iudicii ad Hesychium) 所說的: r每人自己的

最後日子是怎樣的，在世界的最後日子也是怎樣。」所以，公

審判的時間不必是祕而不宣的。

反之 1. <<馬爾谷褔音》第十三章 32 節說: r 至於那日子和那



時刻，除了父以外，誰也不知道，連天上的天使和子都不知

道」。這沛福音說， J重于也不知道，因為祂不願意讓我們知道。

2.此外， <<得撒洛尼前書》第五章2節說: r主的日子要 269 

像夜間的益賊一樣來到。」因為夜間盜賊來到，主人完全不得

而知。所以，最後公審判的日子似乎也完全不得而知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因自己的知識而成為萬物的原因(參

閱:第一集第十四題第八節)。祂使自己的受造物分享這兩件

事:因為祂賜給一些受造物影響其它受造物的能力，而成為它

們的原因;也賜給一些受造物萬物的知識。可是在這兩種情況 要

審
判
的
時

間
ill. 

地
方

下，祂為自己卻有所保留:祂所做的某些事，沒有一個受造物

與他合作;中1且也知道一些純粹受造物所不知道的事。可是，這

些事卻只應該屈服於天主的權下，無一受造物能與祂合作。世

界末日，也就是未來公審判的日子‘就是這-類的事:因為世

界並不因某種受造的原因 (cousa creata) 而結束，如同世界也

直接地由天主而開始存在一樣。所以，唯有天主應該保留世界

末日的知識。這是吾主耶穌自己申明的理由，如同《宗徒大事

錄》第一章 7 節的記載: r 父以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和日

期，不是你們應該知道的 J ;也就是說: í這就是他的唯一權

柄所保留的」一樣。

釋疑 1 .在第一次來臨時，基督祕密地降來，按照《依撒意亞》

第四十五章的節的話: r 以色列的天主，救主!你真是隱密的

天主」。因此，為宗徒們可以知道基督第一次來臨，應該預先決

定來臨的時間。可是在第二次來臨時，祂卻將顯然地降來，正

如《聖詠》第四十九篇 3 節所說的: r我們的夭主來臨，絕不

會默默無聲 J 0 所以，關於祂的來臨的知識，絕不可能有錯誤 c

所以，第一次與第二次來臨不能相提並論。

(
補
編

第
八
十
八
題



2.正如奧斯定《書信集)) 1-致郝希基烏斯一一論公審判的

日子」所說，福音所提出的異兆 (signllII1) ，並不都屬於世界末

270 日的第二次來臨，可是一些異兆卻屬於已過去的耶路撒冷城毀

滅的時間;可是其它的和很多的異兆，顯示祂的來臨，這樣的

單 希望每日支持著祂的教會，精神上地看顧祂的教會，藉著信德
大
全 與愛德居住在我們中間(參閱:第一集第八題第三節;第四十三

第 題第三節)。

E 褔音或者書信所指出的那些徵兆雖與最後審判有關，並不

用 足以使我們確知公審判的時間。因為所預言的這些危險，都報導

論 基督的來臨近了，在聖教會的初興時代，已有了這些危險，有時

自 很緊張，有時很鬆她。所以，宗徒們的時代稱為末日，正如《宗
嘉 徒大事錄》第二章 16節伯多祿解釋《岳厄爾》第二章 28節論及
的 當時所說的: í到末日」。可是從那時開始，已歷時很久。堂教
問

題 會有時有很多的災難﹒有時災難很少。因此，不能確定未來有多

少時間，不能確定年月，也不能確定是一百年、或者一千年，正

如奧斯定在向書中所說的:縱然我們相信這且危險很多。可是，

我們卻不能確定在公審判，或者在偽基督來臨之前，究竟有多大

的危險，因為初興的聖教會也有一些非常嚴重的迫害，充滿著錯

誤的腐化，有些人期待偽基督的來臨，似乎已臨近在眼前，正如

歐西比烏斯《教會史》卷六第七章和熱羅尼莫《論名人>> (De 

viris illustribus )第五十二章所說的。

3.由《若望壹書》第二章 18節所說的: 1現在是最末的

時期了 J '或者從聖經所說的類似的話，並不能使我們確知有多

少時間。因為所說的話並不意指短時間，而意指世界的最後狀

態，如同世界的最後時代一樣，歷時多少時間，並沒有確定，因

為人最後的時代是老年;也沒有預定確實的期限，因為有時較長

壽﹒或者比先前的一切時代更長，正如輿斯定論《雜題八十三》

第五十八題所說的。所以，宗徒在《得撒洛尼後書》第二章2節



271 

一
{
補
編
)
第
八
十
八
題
講
公
審
判
的
時
間
興
地
方

也排除某些人的誤解，即是相信「主的日子已在眼前」。

4.假定死亡也不能確知，那麼公審判也不能確知，如此

可以使人提高警覺，共有兩種方式。第一，因為不知公審判及

人的壽命各延多久;如此則這兩方面都不能確知，可使人非常

謹慎。第二，因為人不僅關心自己，而且也關心家庭、城市、

國家，或者整個聖教會;時間的延長並不因人的壽命而確定，

可是每人都應該親自準備，免得主的日子來臨時，發現自己向

未準備好。

公審判是否應該在約沙法特山谷或其周圍的地

方舉行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公審判似乎不應該在約沙法特山谷或其周圍的地方舉

行。因為:

1 .一切應該受審判的人們，至少應該站在地上;可是他

們卻被提到雲彩上，以審判他們的行為。可是，整個預詐的福

地卻不可能容納如此眾多應該受審判的人。所以，這山谷不可

能是公審判的地方。

2.此外，天主賜給基督的人性以正義審判的權力，因為

祂受了不公正的審判(參閱:第九十題第一節皮之 2. )。可是，

祂自己卻在比拉多總督府受了不公正的審判(若十九日至

17) ，在哥耳哥達接受了不公正的處決。所以，更應該指定這些

地方是公審判的地方。

3.此外，雲彩由蒸氣分解而成。可是在世界末日，卻絲

毫不會有氣化( evaporatio )與分解 (resolutio) (第九十一題第

二節)。所以，未來的義人不可能「要被提到雲彩上， jlJ 空中迎

接主J (得前四 16) :善人與惡人都應該站在地上。因此，公審

判需要比這山谷更廣闊的地方。

第四節



反之 1. <<岳厄爾》第四章2節說: r我必聚集萬氏，領他們下

到約沙法特山下，在那裡我要審問他們。」

2 此外， <<宗徒大事錄》第一章 11 節說: r你們看見他怎

樣升了天，也要怎樣降來」。可是，他自己卻從橄欖山升天，橄

欖山俯視約沙法特山谷。所以，祂要降到這些地方舉行公審判。

272 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我們無法確知未來公審判的方式，也不知

道人為何可能聚集在一起受審判。可是，我們卻或然地可以從

聖經推想，祂將降在橄欖山的地方，如同祂由這裡升天一樣，

為如《厄弗所書》第四章 10節顯示的: r那下降的，正如上升

的那位」。

釋疑 1 .小空間也可以容納眾多的人。可以假定那地方是能容

納許多人的空間，只要從那空間能看見基督即可，因為祂在雲

彩上光耀無比，從遠處就可以看見祂，最重要的是附近地方的

空間，足以容納應該受審判的人。

2.雖然因為基督受了不公正的審判，而獲得了審判權，

雖然祂受了軟弱人性的審判，可是祂卻不會以軟弱的形體而審

判全人類;祂將以光榮的形體降來審判，因為祂以光榮的形體

升到父那裡去。所以，祂升天的地方比祂受罰的地方，更適於

舉行審判。

3.雲彩白水蒸氣形成。可是，這裡所說的雲彩，並不是

地上和水中的蒸氣，而是從聖人身體上放射出來的強烈光輝。

或者可以說，這些雲彩因天主的德能而生，為證明祂降來

審判與祂升天，完全相同;因為祂升到雲彩扛，也可以由雲扣上

降來審判。雲彩也因涼爽而意指這位審判官的慈悲心腸。

一
神
學
大
主
第
十
七
冊
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


273 

第八十九題

論公審判的審判者與受審判者

分為八節一
一
[
補
編
)
第
八
十
九
題
論
公
審
判
的
審
判
者
與
受
審
判
者

然後要討論的是，公審判的審判者與受審判者(參閱第八

十七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八個問題:

一、是否有些人將同基督一起審判全人類。

二、審判權是否與神貧相符合。

三、天使是否應該審判全人類。

四、魔鬼在公審判後，是否將執行審判官對惡人的判決。

五、全人類在公審判時，是否都將出庭受審判。

六、善人在公審判時是否將受審判。

七、惡人在公審判時是否將受審判。

八、天使在公審判時是否將受審判。

第一節 是否有些人將向基督一起審判全人類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似乎無人將向基督一起審判全人類。因為:

1. <<若望褔音》第五章 21 至 23節說: I父把審判的全權

交給了子，為叫眾人(尊敬子如同尊敬父 )J ‘這種榮耀只應該

歸於基督。所以，無人將同基督一起審判全人類。

2.此外，凡審判人的人都該有審判權。可是，那些受苦

的事，只屬於天主的權下，例如:審判全人類的功勞與罪過。

所以，無人有審判全人類的資格。

3.此外，公審判並不是口頭的宣判，而是心靈的宣判，

這是極可靠的意見。可是在人心中，公布功勞與罪過，如向被



控，或者受頌揚一樣，或者受賞，或者受罰，如同宣判一樣，

卻只因天主的德能而完成。所以，除天主基督將審判全人類的

274 功過外，無人將審判全人類。

草 反之 1. ((瑪竇福音》第十九章 28節說: r你們也要坐在十二
三 寶底上，審判以色列十二﹒支派」。

第
2.此外， <<依撒意亞》第三章 14節說: r上主要問庭審

E 訊他百姓的長老 J 0 所以，其他人似乎也將同基督一起審判全人

用類。

品問

自 正解 我解答如下:審判有很多的意義。第一，就因果關係方面
復
活

的
問

題

( causaliter) ，例如:審判一件事，由此顯出某人應該受審判;按

這方式，我們說有些人因與他人相比較而審判人，因為有些人因

與他人相比較而顯出應該受審判。正如《瑪韓福音》第十二章

41 節所指明的: r尼尼微人在審判時，將同這一代人起來，定

他們的罪」。這樣是廣泛地審判善人與惡人。

第二，審判是就解釋意義方面( interpretati ve) ，因為我

們同意這種行為，就等於做這件事。所以，凡同意基督為審判

官的人們，就是贊成祂的判決，我們就說祂審判人，如此則審

判屬於一切聖人。所以， (<智慧篇》第三章 8 節說: r義人耍

審判萬國」。

第三，人似乎因相似點 (per similitudinem) 而審判人﹒

即是因為他儼然審判官一樣，坐在法官席上，如同審判官一

樣;如同我們說陪審團審判人一樣。因此，有些人主張紙馬寅

福音》第十九章27 至 28節，基督許給完人( vir perfectus) 審判

權，即是他們將因基督所恩許的榮耀而審判全人類。因為在公

審判時，他們將超越其他人， r到空中迎接主J '如同《得撒洛

尼前書》第四章的節所說的。可是，這卻似乎不足以應驗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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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詐，即是《瑪寶褔音》所說的: r他們也要生在...... J 因為

審判似乎附設審判席。

所以，審判的第四種方式是屬於完人 (vir perfectus) 

的，因為完人有天主正義的法令;人由這些法令受審，就像以

法律書審判全人類。所以， (<默示錄》第十二章 20節說: r都

站在寶座前，案卷就展開了」。維克多的李查《論審判權》中解

釋公審判: í那些恆心地默觀天主的人們，每天閱讀智慧篇，

如同他們自己把所明暸的真理，寫在自己心靈的書上一樣。」

之後又說: r那些審判者的心靈是什麼?除了法令以外，天主

還教導他們一切真理。 J

可是，因為審判包括那些影響他人的行為，因此嚴格地

說，審判意指對他人宣布判決，可以分為兩方面。第一，由於

自己的權柄;即是人對他人有真正的主權和權柄，凡屬於他屬

下的人們都受審判，所以他有審判他們的權柄。這種審判屬於

唯一的天主。第二，審判是使他人知道以另一人的權柄而宣布

判決，即是宣讚所宣布的判決。既然如此，則完人也將審判全

人類，因為他們使他人知道天主的正義，使他人知道自己的功

績應該受賞，這種正義的真正啟示稱為審判。所以，維克多的

李宜在《論審判權》中說: r審判官把法典打開，放在那些應

該受審判者的面前，意指他們打開自己的心靈，凝視他們的心

靈所有的一切，使他們知道那屬於審判的一切。」

1.這種質疑出自那屬於唯一基督的審判權。

2.也是如此。

3.有些聖人可以對他人有些啟示:或者以光煦的方式，

例如高級天使光照低級天使(第一集第一0六題第一節) ;或者

以說話的方式，例如低級天使有時對高級天使說話(第一集第一

。七題第二節)。

釋提



第二節 審判權是否與神貧相符合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276 質疑審判權似乎與神貧( voluntaria 巴 paupertati) 不相符

合。因為:

單 1. <<瑪竇褔音》第十九章 28節記載，基督只把審判權許
室 給十二位宗徒，說: í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寶座上，審判以色列
第 十二支派。」因為，並不是一切神貧的人都是宗徒。所以，基

十

七冊
督似乎沒有把審判權許給一切神貧的人。

2.此外，奉獻自己的身體給天主，大於奉獻身外之物給天

論 主。可是殉道烈士，尤其貞女們，卻把自己的身體奉獻給天主，

自 而神貧的人是把身外之物奉獻給天主。所以，最高的審判惜與殉
1要
活

的
問

題

道烈士和貞女們更相符合，反而與神貧的人們不相符合。

3. 此外， <<若望褔音》第五章 45 節說: í有一位控告你

們的，就是你們所寄望的梅瑟J' r註解 J (廿7 通行本討解 1

解釋說: í因為你們不相信他的話J 0 <<若望福音》第十二章斗法

節說: í就是我所說的話，要在末日審判他J 。所以，人所頒布

的法律，或者教導人善生的勸言，有權審判那些輕視法律或者

勸言的人們。可是，這卻屬於聖師們。所以，基督更應該許給

聖師們審判權，反而不應該許給神貧的人審判權。

4.此外，基督因為受了不正義的審判，以其人性堪當成

為全人類的審判官《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27節說: í並且賜給他

審判的權柄，因為他是人子」。可是，那些為正義而受迫害的人

們，卻受了不公正的審判。所以，這種權柄更應該賜給他們，

反而不應該賜給神貧的人。

5.此外，高級者不受低級者審判。可是，許多善用錢財

的人，﹒比許多神貧的人更有功勞。所以，神貧的人不審判那些

受審判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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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1. <<約伯傳》第三十六節 6節說: í他決不容許惡人生

存，但給窮苦人仲冤」。所以，審判屬於窮苦人們。

2.此外， íð主解 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瑪竇福音》

第十九章 28節: í你們這些跟隨我的人 J '說: í凡捨棄了一

切而跟隨天主的人，都是未來的審判官，那些善用他們合法所

有的人們，都將審判全人類」所以，結論與上文相同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審判權尤其歸於貧窮﹒共分三點理由。第

一，審判!權適合 (congruitas) 貧窮。因為神貧屬於那些輕視現

世萬物，而只依賴基督的人們。因此，他們的審判剛正不阿。

所以，他們成為審判的適當人選，他們似乎愛正義的真理在萬

有之上。

第二，按功勞方式。因為表揚按功勞與謙遜相呼應。可

是，現世最使人受輕視的卻是貧窮。所以，基督許給窮人最高

的審判權: í凡貶抑自己的，必被高舉y 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

二十二章 12節。

第三，因為貧窮使人適於行使上述方式之審判。因為若

說某位聖人審判世人，正如上文第一節所指明的，是因為他的

心靈受天主真理的薰陶，而真理就可能為其他人所知。可是在

修德成聖方面，第一件事就是他拋棄現世的財富，因為這些都

是他最後得到的;可是， í凡是最後生的，就是最先被破壞

自划。所以，在我們修德成聖的真褔 (beatitudo) 中，貧窮是應

該修的第一個德性，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五章 3 節所說。所

以，審判權合平貧窮，因為貧窮使人修上述的德性。由此可

見，天主並沒有許給一切的窮人，縱然是神貧的人，而只許給

那些「拾棄了一切而跟隨基督的人們 J (瑪十九 27 )這種審判

權，因為他們度修德成聖的生活。



釋疑 1 .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五章所說: í因為

祂說十二位宗徒將坐在十三個寶座上，我們並不應該認為只有

278 這十二位宗徒向他一起審判世人，因為我們知道瑪弟亞宗徒代

替了叛徒猶達斯的位置，否則那位辛勤地傳教、超越其他宗徒

富 的保祿，也不會坐在寶座上審判世人。」因此， í十二位宗徒
大
全

意指全體審判官，因為七的兩部分，即是三與四，相乘等於十

第 二 J '十二是完美的數字;或者因為十二是六的兩倍，六也是完

寸 美的數字;或者因為照字面上講，祂論及十二位宗徒，以他們

兩 作代表，而許給一切跟隨祂的人們審判權。

已閉 2.貞操與殉道並不像神貧那樣，使人心保存天主正義酌

目 法令;掛慮外在的財富正與此相反， í 天主的詩被掛處所掌
i墨
活

的
問

題

敲 J '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八章 14節所指明的。

或者可以說，貧窮不僅足以使人獲得審判攏，而且也足

以使人獲得審判權所符合的基本全德( perfectio )。因此，貞

操、殉道與全德的一切善工，都可以被列入與全德有闊的貧窮

中。可是這些卻不如同貧窮一樣重要，因為一件事的開始最為

重要。

3.那立法者，或者勸人為善的人，是以講話的方式、按

照因果關係而審判，因為他人將與他所說的話，或者所立的法

律相比較而受審(第一節)。所以嚴格地說，審判權與講道勸人

並不相等。

或者按照其它意見，可以說審判權共有三個要件:第

一，拋棄現世的掛慮，以兔阻礙心靈默觀完美的智慧;第二，

具有認識和遵守天主正義的習慣;第三，教導他人這種正義。

既然如此，貝IJ講道勸人將獲得這種審判權。

4.在這一方面，基督受了不公正的審判， í他貶抑自己」

(斐二 8)' í他受虐待，仍然謙遜忍受 J (依五十三 7) ，祂的謙

遜功勞是他獲得這種審判權的高舉，因為萬物都已屈服於祂的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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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正如《斐理伯書》第三章 21 節所說的。因此，審判權更應

該歸於那些自願貶抑自己，而拋棄現世財物的人們;反而不應該

歸於那些受他人貶抑的人們。所以，這些人受世人的敬重。

5.屬下不能以自己的權柄審判長上，而能以長上的權柄

審判長上，正如代理的審判所指明的。所以，賜給窮人審判

權，如同偶然的賞報 (praemium accidentale) 一樣，以審判那

些與基本賞報 (praemium essentiale) 上功勳彪炳的人們，並非

不宜。

第三節 天使是否應該審判全人類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使似乎應該審判全人類。因為:

1. <<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五章 31 節說: í當人子在自己的

光榮中，與眾天使一同降來自扣。可是那裡說的是，為審判而降

來。所以，天使似乎也將審判全人類。

2.此外，天使的品級 (Ordo) 由他們所完成的使命而命

名。可是，天使的品級之一卻是上座者 (Thronum) 的品級，

這似乎屬於審判權;因為上座是法官席、君主寶座與聖帥席。

所以，有些天使也將審判全人類。

3.此外， <<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二章 30節說，耶穌許給聖

人死後與天使平等。所以，如果人將有審判權，那麼天使更應

該將有審判權。

反之 1. <<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27 節說: í並且賜給他行審判的

權柄，因為他是人子」。可是，天使卻沒有分享祂的人性。所

以，天使也不能分享祂的審判權。

2.此外，審判與審判官的助手並不相同 G 可是，天使卻

是公審判的助手，正如《瑪賽福音》第十三章 41 節所說的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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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人子要差遣他的天使，由他的國內，將一切使人跌倒的事，及

作惡的人收集起來」。所以，天使將不審判全人類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審判官的陪審團與審判官的意見應該

E 致。雖然整個天主聖三有權審判全人類，可是審判卻歸於人
豆 子，因為祂將按照人性而顯現給一切的善人與惡人們。因此，
第 審判宮的陪審團也應該有人性，一切的善人與惡人們都可以看

已 見他們的人性。既然如此，貝IJ天使就不宜韌性人類。雖然我

冊 們似乎也可以說天使審判全人類，即是因為天使贊成基督的判

論 決(第一節)。
肉
身
復
活

的
問

題

釋疑 1 .正如「註解 J (拉T通行本註解)關於間的聖經所指明

的， 1"眾天使與基督一同降來 J '並不是如同審判官降來一樣，

而是「如同人類行為的證人降來一樣。世人在他們的保護下，

行了善事，或者做了惡事」。

2. 1"上座」一詞因天主常常舉行這種審判而歸於天使，

祂極公正地掌管萬物，天使似乎是這種審判的執行者和宣判

者。可是，那論及人類的審判，卻由人而天主的基督來完成，

也需要人類的陪審團。

3.基督許給人與天使相等的基本賞報( preami llm essen

tiale) 。可是基督卻賜給人，而不賜給天(吏，某種偶然的賞報

(praemillm accidentale) ，正如貞女與問道烈士的小金冠( allreO

la) 所指明的。審判權也是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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魔鬼在公審判後，是否將執行審判官對惑人的

判決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魔鬼在公審判!後，似乎將不執行審判官對惡人的判決。

因為:

1.按照宗徒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24節的話: í 那

時，基督將消減一切率領者、一切掌權者和大能者」。所以，那

時，一切的高貴都將被消滅。可是執行審判官的判決，卻意指

某種權貴。所以，魔鬼在公審判j後，將不執行審判官對惠人的

判決。

第四節

2.此外，魔鬼的罪比人所犯的罪更重大。所以，人受魔

鬼的罰是不公道的。

3.此外，正如魔鬼誘惑人犯罪;同樣地，天使也誘導人

行善。可是，賞報善人卻不是天使的職責，而直接地由天主親

自賞報善人。所以，懲罰惡人也不是魔鬼的職責。

皮之 罪人犯罪，就屬於魔鬼的權下。所以，罪人受罰，理當

是受魔鬼的罰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大師《語錄》卷四十七第

五章提及兩種意見，似乎合於天主的正義。因為人犯罪，理當屬

於魔鬼的權下，可是魔鬼卻不理當在罪人之上。所以，這種意見

是從處罰者魔鬼方面，看天主正義的秩序，在未來的公審判後，

魔鬼將不負責懲罰人類。相反的意見卻是從被處罰的人方面，看

天主之正義的棋序。

可是，無法確知哪一種意見更為正確。可是，普遍以為

比較正確的意見，是正如得救的人將遭守的次序，是有人受某

些人光照，有人使某些人完美(參閱:第一集第一。八題第七節



釋疑 2. )。因為天堂的次序將是永恆的;同樣地，受罰的人將遵

守的次序，也是人因魔鬼而受罰，以免天主在人性與天主性之

282 間，為天使而建立的次序完全作廢。所以，正如天便把天主的

光明帶給世人;同樣地，魔鬼也是天主對惡人的正義執行者。

車 這並沒有使魔鬼所受的罰有所減少，因為魔鬼懲罰人，自己也
三 受罰:因為不幸者的團體不會減少不幸，反而更增加不幸。

第2 釋疑 1 . f呆祿書信說，基督將消滅這種高權。我們應該認為這

間 種高權，意指現世的高權，現世人上有人、人上有天使、天使

論 上有天使、魔鬼上有魔鬼與人上有魔鬼，或者使人達到目的，

目 或者使人達不到目的。可是，那時既然萬物達到了目的，不會
是 再有使萬物遠不到目的，或者達到目的之高權，而只有保存善
的
問

題

及惡之結局。

2.雖然魔鬼的罪過並不需要超過人，因為人並不應該屬

於魔鬼的權下;可是牠們與人的本性次序 (ordo naturae) ，卻需

要超過人。因為魔鬼所有的本性之優越仍然是完整無損的，正

如狄奧尼修《神名論》卷六所說的。

3.天使並不是聖人基本賞報的原因，因為聖人直接地由

天主而獲得賞報。可是，天使卻是人類偶然賞報的原因，因為

高級天使 (angelus superior) 以某種並不屬於本體真褔( sub

stantia beatitudinis) 的天主奧祕，而光照低級天使( angelus 

inferior) 和人類。同樣地，惡人也直接地由天主而獲得基本的

刑罰 (paena principalis) ，即是他們永恆地不能享見天主，可是

魔鬼卻也能加諸於人其它覺苦 (paena sensibilis) 。

可是區別卻在於此，因為功勞高舉人，可是罪過卻貶抑

人。因為天使的本性優於人的本性，所以有些人因功勳彪炳而

大受高舉，這種高舉竟超越一些天(吏的本'11與賞報。因此，有

些天使因某些人而受光照。可是，無一罪人因某種罪過而獲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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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歸於魔鬼的卓越本性。

第五節 全人類在公審判時，是否都將出庭受審判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全人類在公審判時，似乎不都將出庭受審判。因為:

1. ((瑪竇福音》第十九章 28節說: I你們也要坐在十二

寶座上，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」。可是，並不是全人類都屬於這

十二支派。所以，全人類似乎不都將出庭受審判。

2.此外，這與《聖詠》第一篇5節所說的似乎相同: I在

審判的時日﹒惡人站立不住」。可是，這樣的人很多。所以，全

人類似乎不都將出庭受審判。

3.此外，押解犯人出庭受審判，以便審訊他的功過。可

是，有些人卻毫無功過可言，例如:在成年以前死亡的兒童。

所以，這些兒童不必出庭受審判。

皮之 1. ((宗徒大事錄》第十章 42節說: I基督就是天主所立

的主者與死者的判官J 。可是，這些區分中卻包括一切的人，無

論生者與死者是按什麼方式區分(參閱:第七十八題第一節)。

所以，全人頭在公審判時都將出庭受審判。

2.此外， <<默示錄》第一章 7節說: I看，他乘著雲彩

降來，眾目都要瞻望他」。可是，如果全人類在公審判時不都

將出庭受審判，情況就不會如此。所以，全人類似乎都將出

庭受審判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天主賜給人而天主的基督審判權，以獎賞

祂在受苦受難時所表現的謙遜(第二節釋疑 4. )。雖然因為有些

人遭遇了阻礙，可是祂在受苦受難時卻為全人類流盡了自己的

寶血，僅管並非全人類都獲得了教果。所以，全人類理當在公



審判時聚集在一起， J拭目睹祂的人性的高舉，因為「基督就是

天主所立的生者與死者的判官 J '正如《宗徒大事錄》第十章 12

284 節所說。

當 釋疑 1 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五章所說: í並不
言 是因為祂說『審判以色列十二支派 dl '肋未支派是第十三支派，
第 就不應該受審判，或者只審判這個百姓，就不會審判其他外邦

Z 人。 J (參閱:第二節釋疑 1 . )所以，十二支派也意指其他一切

用 外邦人，因為基督藉著十二支派而召叫了一切外邦人。

論 2. r在審判的時日，惡人站立不住 J '如果這節聖詠說的

目 是一切罪人，那麼就該認為一切罪人都不站起來審判他人。如
1夏
活

的
問

題

果這節聖詠說的惡人是指不信的人，那麼就應該認為不信的人

將不受審判，因為「已受了審判 J (若三 18 )。可是，一切在公

審判時復活的人，卻都將出庭受審判，以目睹審判官的光榮 ο

3.那些在成年以前死亡的兒童，在公審判時也將出底，

並不是受審判，而是目睹審判官的光榮。

第六節 善人在公審判時是否將受審判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沒有一個善人在公審判時將受審判。因為:

1. ，\若望褔音》第三章 18節說: r那信從他的，不受審

判」。可是，一切善人卻都信從祂。所以，一切善人在公審判時

將不受審判。

2.此外，那些對自己的幸福不確定的人，就是不幸框

的。因此，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一第十七章說，魔

鬼從來未曾是幸福的。可是，聖人現在卻都是幸福的，所以他

們確知自己的幸福。可是那確知自己是幸福的人，卻不會受審

判。所以，善人在公審判時將不會受審判。



3 .rt t外，畏懼相反幸福。可是，最後的審判卻稱為極端

可怕的，那些該受審判的人不能不害怕。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

世《倫理叢談》卷三十四第七章，關於《約伯傳》第四十-~ 285 

17 節: r牠一起立，壯士戰慄J '說: r當義人的生活也受騷控

時，我們應該想起罪人的良心是多麼的恐怖戰慄」。所以 真褔 需

的人在公審判時將不會受審判。
第

八
皮之 1 一切的善人在公審判時，似乎將受審判。因為《格林 去
多後會》第五章 10節說: r 因為我們眾人都應出克在基督的審 題
判台前，為使各人藉他肉身所行的，玉又善或惡，領取相稱的報

應。 J 可是這無非就是受審判。所以，一切的善人在公審判時

都將受審判。

2.此外， r普世J (uni versale )包括一切。可是，這種審

判j卻稱為普世的。所以，一切的善人在公審判日穹都將受審判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審判包括兩件事:論功過與行賞罰。所

以，關於行賞罰，全人類，包括善人，都將受審判，因為每個

人都將由天主的判決而領受合乎功過的賞罰。

可是，論功過卻只有在善工與罪過相混時，才有必要。

可是，那些「用金、銀和寶石，在這根基土建築 J (格前三 12 ) 

的人，卻完全獻身於天主，若沒有明顯的惡之混合，就不必審

訊他們的功過，正如那些完全棄絕世物的人們﹒「他們所思慮

的，都是屬於天主的J 0 因此，他們都將得救，而不會受審判。

可是，那些把「信德的基礎建呆在木、草和椅上」的人們，即

是那些仍然愛慕世物， r而讓俗務罐身 J <<弟茂德後書》第二章

4節的人們;但他們沒有把任何事物看得比基督重要，而專'L、

「補贖罪過﹒憐貧濟困 J ((達尼爾》第四章 24節，他們的躍把善

工與罪過混在一起。因此，基督應該審訊他們的功過。所以，
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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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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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這些人將受審判，可是他們卻將得救。

286 釋疑 1 .因為受罰是正義的效果，可是受賞卻是仁慈的效果。

因此，審判是公平交易的行為，受罰尤其歸於審判，審判有時

盟 意指定罪(川dam叫I
三 3站呂，正如同處「丹i註圭揖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角解平軒)所指明的。
第 2 審訊聖人的功過，不會從這些應該受審判者的心中，奪

士 去他們的真正幸福;反而使他們的卓越善工，比他們的罪過，更

晶 彰顯在全人類面前。如此則天主的正義就得以證明。
論 3 教宗額我略一世說的是，那些還生活在有死有壞的肉

自 身內的義人。因此，他在上文(參閱質疑3. )中說: r雖然那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些還生活在肉身內的人們是勇敢而完美的，可是因為他們仍然

生活在肉身內，不能毫不感到恐怖戰↑栗。」由此可見，在公審

判前的時間，惡人的確最為恐怖戰1棠，可是善人並不恐怖戰

1栗，因為他們絲毫沒有罪過的嫌疑。

可是其它的相反論證是根據論功行賞的審判( iudicium 

praemiorum) 。

第七節 惡人在公審判時是否將受審判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這樣來討論:

質疑 沒有一個惡人在公審判時將受審判。因為:

1 .正如不信者的定罪 (damnatio) 是千真萬確的;同樣

地，那些死於大罪中的人的定罪也是千真萬確的。可是， ((若

望福音》第三章 18節卻申明他們被判定罪的確實性( certitu

do) ，說: r那不信的，已受了審判 J 。所以，其他罪人在公審

判時也不會受審判。

2.此外，審判官的聲音令那些被判定的罪人，不寒而

1栗。正如大師《語錄》卷四十七第三章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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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敢談》卷二十六第二十七章所說，可是審判官卻不對不信的

人說話。所以，如果審判官對應該被定罪的信徒說話，那麼不

信的人就因不信而不當獲益。這是錯誤。

皮之 一切惡人在公審判時似乎都應該受審判，因為一切的惡人

按照罪過的大小而被判刑。可是，判刑卻不可能沒有判決( detï

nitio iudicii )。所以，一切的惡人在公審判時都將受審判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論罪量刑的審判是對一切惡人的(第六

節) ，可是關於功勞的審判則是只針對信徒的，因為不信的人並

沒有信德的基礎。既然沒有信德的基礎，貝IJ後來的一切善工都

缺乏完美的正確意向( intentio) 。所以，他們並沒有善工與罪過

的混合而需要審判。但是，那些有信德基礎的信徒，至少有信

德的行為，雖然若無愛德不算功德。可是，信德本身卻使人走

向功勞。因此，這些人有受審之處。那些曾是天主之城公民的

信徒，如同市民得受審判一樣，若不經審判，就不能宣判他們

的死刑。可是，不信的人將被判為敵人，人們習慣毫不審訊他

們的功過就判其死刑。

釋矩 Î .雖然那些死於大罪中的人，的確都將受永罰;可是因

為他們有一些彰顯天主正義的善工，就應該審訊他們的功過，

告訴他們理當被逐出聖人之城的原因，雖然表面上他們曾是聖

人之城的居民。

2.我們認為審判宮對信徒所說的話，按精神意義理解，

為那些應該受罰的信徒將不會是逆耳之言，因為其中有悅耳之

言，這都是不信的人所不能聽到的，因為《希伯來書》第十

章6節說: r沒有信德，是不可能中悅天主的」。可是，基督向

一切惡人所宣布的永罰，將使一切惡人恐怖戰1栗。



可是，其它的相反理由是針對區分賞罰的審判( iudicuim 

retributionis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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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節 天使在公審判時是否將受審判

旦 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主 質疑天使在公審判時似乎將受審判。因為:

第
1. <<格林多前書》第六章 3 節說: í你們不知道我們連天

2 阱要審判嗎? J 可是，卻不能說這是指現世的情況。所以，

開 這應該是指未來的審判。

已閉 2. 此外， <<約伯傳》第四十一章 i 節論及河馬

目 (Behemoth '臣獸)說，河馬意指魔鬼: í並且一見牠就嚇壞
(2 了 J 0 ((馬爾谷褔音》第一章 24節魔鬼對基督喊叫: í你竟來
的 毀滅我們? J í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 í那看見基督在
問

題 世上的魔鬼，以為自己應該立即受審判」。所以，最後審判似乎

為牠們而保留。

3.此外， <(伯多祿後書》第二章4節說: í天主既然沒有

寬兔犯罪的天f吏，把他們投入了地獄，因在幽暗的深坑，拘留

至IJ 審判之時」。所以，天使在公審判時似乎也將受審判。

反之 1. í天主不二次降災」。可是，惡天使卻已受了審判，因

此《若望褔音》第十六章 11 節說: í 因為這世界的首領已被判

斷了」。所以，天使在未來的公審判時將不受審判。

2. 此外，天使的善或惡，比現世某些人的善或惡更絕

對。可是，有些善人和惡人卻將不受審判。所以，菁天使或惡

天使，在公審判時也將不受審判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善天使絕不會受審訊，惡天使也絕不會受

審訊(第六、第七節) ，因為善天使不會有應該是全審判的惡行﹒



289 

一
{
補
編
]
第
八
十
九
題
論
公
審
判
的
審
判
者
與
安
畜
判
者

惡天使也不會有應該受審判的善行。

可是，如果是指評量賞罰的審F抖判IJ (i山ud副iciu山II口mr閃巳t凶r扎ib仙u叫Itio∞n

iωS叫) ，就應該分為兩種。第一種是針對天使本身的功過。這一種

審判在起初就屬於善天使與惡天使已經完成的，有些天使升天

享褔，有些天使卻墮入痛苦的深淵。第二種是針對由天使造成

的善工或者罪過。這一種屬於未來的審判，因為善天使以自己

的善工而救贖世人，將增加歡樂;惡天便以自己的種種惡行而

引人向惡，將增加痛苦。

因此，審判並不是直接地與天使有關，而是直接地與人類

有關;天使並不是直接地受審判，而是人類直接地受審判。可

是，審判卻似乎間接地與天使有關，因為他們與人的行為有關。

1 .我們應該認為，宗徒的話意指比較式的審判( iudiucirn 

comparationis ;第一節) ，因為有些人將高於某些天使。

2. r並且一見牠就嚇壞了 J '因為牠們已被投入永恆的地

獄裡，再也沒有離開地獄的自由。除非天主的上智安排牠們考

驗世人的生活，否則不會許可牠們出來。

3.對此質疑的答覆也是如此。

釋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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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題

論審判官降來審判時的形體

一分為三節一

單 然後要討論的是，審判官降來審判時的形體 (forma ;參閱
至 第八十七題可|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第
十
七
冊

一、基督是不是將以奴僕的形體降來而審判。

二、基督在公審判時是否將以光榮的人類形體而照現出來。

三、惡人們看見天主是否可能不感幸福。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
第一節 基督是否將以奴僕的形體降來而審判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將不以奴僕的形體降來而審判。因為:

1 .審判官需要審判權。而基督擁有審判生者與死者的權

柄，因為祂是天主，也因為祂是萬物之王和造物主。所以，祂

將以天主性的形體降來而審判。

2.此外，審判官需要無與匹敵的權柄 (potestas i叭lDCl

bilis) ，所以《德訓篇》第七章6節說: r不要謀求做判官，怕

你無力拔除不義」。可是，基督卻應該有無敵的權柄，因為祂是

天主。所以，基督將以天主性的形體降來而審判。

3.此外， <<若望褔音》第五章 22至 23 節說: r但父把審

判的全權交給了子，為叫眾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」。可是，就人

性而言，父子所受的尊敬卻不應該平等。所以，基督將不以人

類的形體降束而審判。

4.此外， <<達尼爾》先知書第七章9豈有說: r我觀望，直

到安置了寶座，上面生著一位萬古常存者」。可是，寶慢卻意指



審判權;天主國永恆性( aeternitas )而稱為萬古常存在，正如

狄奧尼修《神名論》第十章所說。所以，審判歸於聖子，因為

祂是永恆的。所以，並不是因為祂是人。

5.此外，奧斯定《若望褔音釋義》第十九講，關於第五

章 26節說: í靈魂的復活困天主聖言而完成，肉身的復活困那 帶

降生成為血肉的人子之聖言而完成J '大師《語錄》卷四十八第

三章亦持相同意見。可是，最後的審判卻更屬於靈魂，反而不

屬於肉身。所以，審判更屬於基督，因為祂是天主，並不是因

為祂是人。

反之 1. <<若望福音》第五章 27節說: í並且賜給他行審判的

權柄，因為祂是人子」。

2.此外， <<約伯傳》第三十六章 17 節: í 無如你判斷與

惡人完全一樣J' í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解釋: ílF與比拉

多」完全一樣，那麼懲罰和判案必集於你身y 又說: í願你公

正地審判」。可是就人性而言，基督受了比拉多的審判。所以，

就人性而言，祂也將審判全人類。

3.此外，誰制定法律，審判就屬於誰。可是那顯現在人

性內的基督，卻賜給了我們褔音的法律。所以，祂將以相同的

友性降來而審判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審判需要審判權，所以《羅馬書》第十四

章4節說: í你是誰?你竟敢判斷別人的家僕 o J 因為祂有管理

人的權柄，祂尤其有審判人的最後審判權。所以，審判屬於基

督。可是，祂是我們的主‘不僅是因為創造，如同《聖詠》第九

十九篇 3節所說: í雅成就是天主，他造成了我們，我們非他莫

屬 J ;而且也是救贖我們之主，因為救贖屬於祂，如問《羅馬書》

第卡四章9節說: í 因為基督死而復生了，正是為作生者和死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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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主」。可是除非加以救贖，創造，乏，腎、 (bona creationis) 就不足

以使我們獲得永生的賞報，因為受造的本性 (natura creata) 因

292 原祖的罪而增加了障礙。因為最後的審判使某些人進入天園，使

某些人被楞棄於天國門外。所以，基督自己應該主持這種審判，

甚 祂的救恩准許我們進入天國。這就是《宗徒大事錄》第十章42
大
全

節所說的: í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與死者的判官」的意義。因

第 為祂不僅以人類的救贖而使人復原，而且也使普拉的整個受造物

十

七開
自悶

悶
身

復原，因為整個受造物囡復原的人而改善，正如《哥羅森書》第

一章 20節所說的: í芷藉著他使萬有，無論是地上的、是天上

的、因著他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 J ;因此，基督不僅因自己酌

受苦受難而獲得了對人類的主權，而且也獲得了對整個受造物的

居 主權和智嗨，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八章 18節說: í 天上
的
問

題

地下的一切權柄都交給了我」。

釋疑 1 .就基督的天主性而言，祂因創造權 (iure cr巳泌的nis) 而

具有對整個受造物的主權。可是就基督的人性而言，祂卻因自

己的受苦受難而獲得了對整個受造界的主權，這似乎是次要而

求得的權柄。可是，第一種權柄卻是本性的和永恆的。

2.雖然車督是人，祂自己由人類的本性能力沒有無敵的

權柄，可是祂的人性卻由天主的恩賜而有無敵的權柄，因為

「天主使萬物都屈服在他的腳下J '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

章 27節和《希伯來書》第二章 8節所說的。因此，祂將在人性

內，以天主性的德能而審判。

3. 如果某告僅是單純的人，那麼祂就不足以救購全人

類。然而事實上，祂的人性的確救贖全人類，並由祂獲得了審

判權。由此可見，祂是天主。所以，祂應該與聖父受平等的尊

敬，並不是因為祂是人，而是因為祂是天主。

4.達尼爾先知的神視( visio) 說明了整個審判權的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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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。這種審判原來屬於天主自己，尤其屬於天主聖父，因為祂

是整個天主性的泉源。因此，首先稱祂為「上面坐著一位萬古

常存者J 0 可是，聖父的天主性卻不僅自永恆就已把審判權交給

了聖子，而且聖子的人性也已獲得了這種審判權。所以，第七

章的至 14節的神視又說: r看見一位相似人子者，乘著天上的

雲彩而來，走向萬古常存者......他便賜給似人子者統治權、尊

榮和國度。」

5.奧斯定是按歸屬的方式( appropriatio )而論，即是把

基督的人性所產生的效果，回歸到相似的原因。因為我們的靈

魂是「天主的肖像J '我們的肉身與人而基督 (homo christus) 

問撞，所以基督在我們的靈魂上所行的一切，都歸於祂的天主

性;可是基督在我們的肉身上所行的和所將行的一切，卻都歸

屬於祂的肉身。雖然因為祂的肉身是「祂的天主性的工具J '正

如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三第十五章所說的;可是

祂的肉身在我們的靈魂上卻也產生效果，按照《希伯來書》第

九章 14節的話: r他的血更能潔淨我們的良心，除去死亡的行

為」。所以， r聖言成了血肉 J '也是我們的靈魂復活的原因。

囡此祂的人惶不僅是肉身利益的審判官，而且也是神益

(bonum spirituale) 的審判宮。

第二節基督在公審判時，是否將以光榮的人類形體顯現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基督在公審判時，似乎將不以光榮的人類形體顯現。

因為:

1. <<若望福音》第十九章 27節說: r他們要瞻望他們所

刺遠的 J' r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: r祂將帶著自己被

釘在十字架上的肉身降來而審判」。可是，祂被釘在十字架上的

肉身卻是軟弱的形體。所以，基督在公審判時，將以軟弱的if5



體，而不以光榮的形體，顯現出來。

2.此外， ((瑪竇褔音》第二十四章 30節說; í那時，人

294 子的記號J '即是十字架的記號， í要出現在天上」。金口若望

《瑪竇福音論贊》第七十六講說; í基督在公審判時降來，不僅

重 傷痕賄，而且也把最羞辱的死亡顯現出來。」所以，基督在
大
全

第

公審判時似乎將不以光榮的形體顯現。

3.此外，基督在公審判時，將以人人可見的形體顯現。

E 可是，一切的善人，或者惡人，卻都看不見基督人性的光榮形
冊 體，因為非光榮的眼睛 (oculus non glorificatus) 似乎看不見光

論 榮身體的光明。所以，基督在公審判時，將不以光榮的形體顯
肉

身

i夏
活

的
問

題

現出來。

4.此外，凡許給義人的一切賞報，都沒有訐給不義的

人。可是，基督卻把看見自己人性的光榮許給義人為賞報，

《若望福音》第十章 9節說: í可以進，可以出，可以找著草

場 J '即是「安息於天主性與人性內 J '正如奧斯定《論精神與

靈魂)) (作者實為 Alcherus Claravensis) 第九章所說。《依1散;吉

亞》第三十三章 17 節也說: í你必要舉目瞻仰具有華美的君

玉」。所以，基督在公審判時，將不以光榮的形體顯現。

5.此外，基督將以祂受審判時的形體降來而審判。因

此， í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若望褔音》第五章 21

節: í照樣子也使他所願意的人復?釘，說: í1也將以自己受不

公正審判的形體而公正地審判，以便惡人可以親眼目睹。」可

是，基督卻以軟弱的形體而受審判。所以，祂在公審判時也將

以軟弱的形體而顯現。

反之 1. ((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一章 27 節說: í那時，他們要看

見人子帶著成能及莫大光榮乘雲降來」。可是，威能及莫大光榮

正是屬於光榮 a 所以，基督在公審判時，將以光榮的形體顯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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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此外，那審判人者，比那些受審判者更尊貴。可是，

那些受基督審判的聖人，卻將有光榮的身體。所以，審判官吏

應該以光榮的形體顯現出來。

3.此外，正如受審判屬於軟弱;同樣地，審判也屬於權

威和光榮。可是，基督在第一次來臨時，卻以軟弱的形體顯現

出來。所以，基督在第二次來臨時，將以光榮的形體顯現， fRi

審判世人而降來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基督被稱為「在天主與人之間的中保 J (弟

前二 5) ，因為祂為補贖人罪，並為人類而在天主台前轉求;祂

把那凡屬於聖父的一切，都分給了世人，因為《若望褔音》第

十七章 22節說: r我將你賜給我的光榮賜給了他們 J 。所以，

這兩件事都屬於祂，祂同雙方一起分享:因為祂同人分享一

切，祂在聖父台前代表人類;因為祂也同聖父一起分草，把聖

父的恩惠交給人類。因為祂在第一次來臨時，為我們贖罪而降

來，所以祂以我們的軟弱形體顯現。可是，因為祂在第二次來

臨時，將為在人類身體上執行天主的正義而降來，祂應該彰顯

自己與聖父所有的光榮。因此，基督在公審判時，將以光榮的

形體顯現。

1 .祂將以相同的肉身，卻不以相同的形體而顯現出來。

2.十字架的記號將在公審判時顯現出來，並不;意指現在

的軟弱，而意指過去的軟弱，說明他們所受的罰非常公正，因

為他們過去輕視了天主的大仁慈，尤其不公正地迫害了基督。

那些在基督身體上所顯現出來的傷痕，並不屬於軟弱;而屬於

基督藉著受苦受難，以戰勝敵人的大能標記。傷痕槳嘿也證叩]

最羞辱的死亡，並不使人感覺到死亡就在眼前，如向他當時受

死一樣;卻由於即將顯現出來的一切，即是過去受苦受死的標

釋疑



記，而使世人重新想起基督過去的苦難與死亡。

3.光榮的身體有權顯現或不顯現給非光榮的眼睛，正如

296 仁文第八十五題第二節釋疑3.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基督將以光榮的

形體而顯現出來，使全人類得以看見 c

當 4 正如朋友的光榮是令人快樂的;同樣地，朋友的光榮
室 與權柄受人嫉恨，也是最令人痛心的。因此，正如聖人享見基
第 督人性的光榮，是聖人的賞報;同樣地，基督的敵人看見基督

E 人性的光榮，也是敵人們的刑罰。因此， <<依撒意亞》第二十

用 六章 11 節說: ["顧他們見到你對百姓的熱忱而感到慚愧，並願

論 你為你仇敵所保留的烈火J '即是嫉恨，而「吞滅他們」。

自 5 在公審判時，祂的形體意指祂曾經受過審判的人性，
1夏
活

的
問

題

也意指祂即將審判全人類的人性;並不是指祂受審判時的那種

形狀，即是軟弱的形狀，這種形狀與他審判全人類的形狀將迴

然不同。

第三節 惡人是否可能享見基督的天主性而不感到快樂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妞 惡人似乎可能看見基督的天主1'1而不感到快樂。因為:

1 .毫無疑問地，惡人都知道基督是天主。所以，他們將

看見基督的天主性。所以，那些惡人將可能看見基督的天主性

而不感到快樂。

2.此外，惡人的惡意尤其反對基督的天主性，反而不反

對基督的人性。可是，囡為惡人看見基督人性的光榮，使他們

受罰，正如上文第二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如果他們看見基督的天

主性，那麼他們更應該傷心，反而不應該歡樂。

3.此外，凡感情所有的一切，都不必遵循理智所有的一

切。因此，奧斯定的《聖詠講述》關於第一一八篇 20節，說:

「理智在先，感情柵柵來遲，或者毫無感性尾隨其後。」可是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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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見卻屬於理智，歡樂屬於感情。所以，惡人將可能看見基督

的天主性而不感到快樂。

4.此外， f-凡被容納者，是按容納者的方式被容納」‘而

不是按被容納者的方式。可是那被看見者，是以某種方式被看

見者所容納。所以，雖然天主性本身是最令人快樂的，可是那

些陷於痛苦深淵中的人，看見天主性卻不快樂，反而更痛苦。

5.此外，正如感覺與可感覺之物有關;同樣地，理智也

與可知之物( intelligibil巴)有關。可是感覺卻是如此: í麵包因

人身體不健康而索然無味，卻因人身強體健而津津有味J '正如

奧斯定《懺悔錄》卷七第十六章所說的，其它的感覺也是如

此。因為惡人的理智不健康，所以他們看見非受造的光明( lux 

increata) ，似乎不能令他們快樂，反而更令他們痛苦。

反之 Î. <<若望福音》第十七章 3節說: í永生就是認識你，唯

一的真天主 J ;由此可見，真福的本性在於草見天主。可是，

真褔的本體卻是福樂。所以，惡人將不可能看見基督的天主性

而不感到快樂。

2.此外，天主性的真正本體是真理的本體。可是，享見

真理卻令每人快樂，因為「求知是全人類的天性J '正如哲學家

《形上學》卷一第一章所說的。所以，不可能享見天主性而不感

到快樂。

3.如果某種看見並不是常常令人快樂的，那麼有時就是

令人痛苦的。可是理智的看見( visio intellecti va )卻絕不是令人

痛苦的，因為「我們在暸解問題時的快樂，絕沒有相反這種快

樂的痛苦J '正如哲學家《辯證論》卷一第十三章所說的。因為

我們除非藉著理智，絕不可能享見基督的天主性。所以，不可

能享見天主性而不感到快樂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切可喜愛之物，或者一切可令人快樂之

物，都可能分為兩部分來看，即是;所喜愛的，或者令人快

298 樂;以及其令人喜愛，或者令人快樂的理由。可是按照波其武

《論七天創造工程》的話: r正如物除了存在以外，還有其它東

單 西，這是可能的;可是存在本身除了存在以外 7 毫無其他混合
三 物。」同樣地，令λ 喜愛之物，或者令人快樂之物，也可能還
早 有其它使之喜愛和快樂的混合物。可是，物所有的令人快樂的

2 理由，卻沒有絲毫的混合物。或者可能有混合物，因而使之並
間 不是令人快樂的，或者令人喜愛的。所以，物因分享美善而成

論 為令人快樂之物，而美善是令人喜愛的理由，或者令人快樂的

自 理由，可能被感到並不令人快樂，可是物的本體是美善，所認
(5 知之本質不可能不令人快樂。因為天主的本體就是美善的本
島 身。所以，享見天主的本體不可能毫無福樂。
題

釋提 1 .惡人確知基督是天主，並不是因為他們享見基督的天

主性，而是因為他們看見了基督的天主性的最顯明徵兆。

2.就天主性本身而言，無人可能惱恨天主性，如同無人

可能惱恨美善本身一樣。可是，有些人卻惱恨天主性所產生的

效果;即是因為祂所行的和所命令的，都相反他們的意志。所

以，享見天主性者，無人能不興高采烈。

3.我們應該認同奧斯定的話，意指理智先獲得之物，是

分享天主性的美善，並不是天主性的本體，就如一切受造物。

因此，他們內可能含有不能動感情的理由。同樣地，現世的人

也是藉著天主性的放果，而可能認識天主，可是理智卻不可能

暸解天主性的美善的真正本體。所以，感情不應該跟隨理智，

如果理智享見天主性的本體，即是享見祂的美善，那麼感情就

跟隨理智。

4.憂愁並不意指常態性格 (dispositio) ，反而意指感受情



緒 (passio) 。可是，一切的感受卻因更強而有力的相反原因而

被消除‘但並不消除原本的成因。所以，如果惡人享見天主本

體，那麼惡人的憂愁就得以消除。 299

5. 不健康的器官消除器官生來令人快樂之物的本性能

力，因此，快樂就受阻。可是，惡人所有的不健康，卻不消除 需

第
九
十
題

那傾向於天主美善的本性能力;因為他們仍然保留天主的肖

像。所以，痛苦與快樂不能相提並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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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一題

論世界與復活者在公審判後的情況

一分為五節一

當 然後要討論的是，世界與復活者在公對iJ後的情況(參閱
至 第八十七題可|言)。第一，論世界在公審判後的情況;第二，論

第 聖人在公審判後的情況(第九十二題) ;第三，論惡人在公審判

E 後的情況(第九十七題)。
冊 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五個問題:

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
一、世界是不是將煥然一新。

二、天體的運行在煥然一新的世界上，是否將停止。

三、天體的光輝在煥然一新的世界上，是否將增加。

四、元素是否因增加光輝而將煥然一新。

五、動植物在煥然一新的世界上，是否將仍然存在。

第一節世界是否將煥然一新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賠 世界似乎絕不會煥然一新。因為:

1 .未來將有的，只不過是過去曾有過的而己，正如《司!I

道篇》第一章9節說: í往昔所有的，將來會再有」。可是，現

在世界卻只有過去曾有的基本設置和種類的性質而已。所以，

世界絕不會煥然一新。

2.此外﹒煥然一新是一種改變( alt巴ratio) 。可是，世界卻

不可能改變，因為一切被改變之物要還原成自身不變者，而其

自身只有地方性運動 (motus localis) ;這種改變不可能發生在

宇宙以外。所以，世界不可能煥然一新。

3.此外， <<創世紀》第二章2節說: í 天主就在第七天，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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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，停止了所作的一切工程」。教會的聖師解釋說，天主停止創

造新的受造物。可是在最先的創造中，祂除了自己所規定的自

然秩序 (ordo naturalis) 以外，並沒有加諸於萬物其它的運動。

所以，未來的萬物不會有其它的運動。

4.此外，現在的萬物所有的設置是天生自然的。所以，

如果萬物的性質改變，那麼未來的萬物所有的性質，就不是天

生自然的。可是，凡不是天生自然的和偶然的，都不是永恆

的，正如哲學家《天地論》第二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萬物新的

性質也將被改變。因此，世界似乎將循環不息，正如恩培多克

勒( Empedocles )所主張的:在這個世界被毀滅之後，還有另

一個世界;在另一個世界做毀滅之後，又有另一個世界(參

閱:亞里斯多德， ((物理學》卷八第-章)。

5.此外，新的光榮與賞報是賜給有靈的受造物的。可

是，凡沒有功勞的地方，不可能有賞報。因為無靈的受造物並

沒有任何功勞。所以，它們似乎不會煥然一新。

皮之 1. <<依撒意亞》第六十五章 17節說: r 因為，看，我要

創造新天新地，先前的不再被記憶J 0 <<默示錄》第二十一章 l

節也說: r隨後，我看見了一個新天新地，因為先前的天與先

前的地已不見了」。

2.此外，住處應該適於所住的人。天主所造的世界，是

人居住的地方。可是人將煥然一新﹒所以世界也將煥然一新。

3.此外， <<德訓篇》第十三章 19 節說: r一切動物都愛

自己的同類 J ;由此可見，同類是愛情的理由。可是，人卻似

乎也與世界同類，所以，人稱為小世界 (minor mundus) ，正如

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八第二章所說。因為人生來就愛世界。所

以，人貪戀世界的幸福 c 因此，世界為滿足人的慾堂，也應該

改善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我們相信天主是為人而創造了一切有形物

( corporaJe) ，所以才說萬物都屈服於人的權下。有形物有益於

302 人，共分兩種方式:一種方式，為維持人的肉身生活;另一種

方式，為協助人認識天主。因為人「可逗他所造的萬物，辨認

草 洞識出來他那看不見的 J '正如《羅馬書》第一章 20 節所說
室 的。所以，就萬物為維持人的肉身生活而言，未來受光榮的人
第 絕不需要受造物的協助，因為天主的德能藉著靈魂，使人的未

E 來身體成為絕對不朽的，天主直接地光榮靈魂。
冊 就萬物為協助人認識天主而言，人的理智知識( cognitio 

論 inteJJectiva) 也不需要受造物的協助，因為聖人因這種知識而直

冒 接地享見天主的本體。可是，肉眼卻不可能看見天主的本體
i要
活

的
問

題

(參閱:第一節第十二題第一、第三節)。因此，天主為安慰肉

身，也應該賞賜肉身享見天主性，肉身從天主性的有形效果中

享見天主性，尤其在基督的肉身上，後來在聖人的肉身上，最

後在其它的一切肉身上，將彰顯天主尊威的顯明徵兆。未來的

其它肉身尤其應該深受天主美善的影響;人的體形並不改變，

反而增加了完美的光榮。這就是未來世界的煥然一新。所以，

世界將煥然一新，同時人也將受光榮。

釋疑 1 ，撒羅滿在這節聖經仁論及自然物的軌道。由下一節可

資證明: r太陽之下絕無新事」。因為太陽循環運行，凡屬於太

陽能 (virtus soJis) 權下的一切，都應該有那在於先前所有的，

又再回來的「種類相間，個體不同」的循環運行，正如哲學家

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二第十一章所說的。可是，那屬於光榮情況

的一切，卻不屬於太陽的權下。

2.這種論證出自那有自然主動者 (agens naturale) 的自然

變化 (aJteratio naturale) ，它的行為出於自然的必然性，因為除

非工作因與性質不同，這種工作因就不可能產生不同的性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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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天主所造的一切，都是出於祂的自由意志。因此，宇宙

( universum) 現在有這種性質，後來又有另一種性質，絲毫不

能改變天主的聖意。所以，這種煥然一新不可能歸宗於被動的

原理，而是歸宗於不動的原理，即是天主。

3. (<創世紀》說天主就在第七天休息，停止了所創造的

一切工程，因為後來所造的與先前所造的，似乎與種類，或者

至少與生殖原理 (principium seminale) ，或者也與聽命能力

(potentia obedientialis) 相似。所以，未來世界的煥然一新，在

六日的創造工程之前，有遠的類似 (sirnilitudo remota) ，即是先

有光榮和天使的恩詣。未來世界的煥然一新也先有了聽命能

力，受造物當時就領受了工作因天主所賦的這種煥然一新的被

動能力。

4.這種煥然一新的未來性質並不是本性的，也不是相反

本性的;而是超乎本性之上，如同光榮與恩寵超越靈魂的本性

一樣。未來的這種煥然一新來自永恆的工作因 (agens perpe仙，

L1111) ，祂將永恆地保存它。

5.質言之，雖然無靈之物並沒有獲得這種光榮，可是人

卻獲得了這種光榮，也把這種光榮分給整個世界，因為這足以

增加人的光榮;如同人應該穿非常漂亮的衣服一樣，可是這件

漂亮衣服卻不是他自己應得的。

第二節 天體的運行在煥然一新的世界上，是否將停止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天體 (corpora caelestia) 的運行‘在煥然一新的世界

上，似乎將不會停止。因為:

1. <<創世紀》第八章 22 節說: r 只願大地存在之日，

( {:家梅)寒暑，冬夏晝夜，循環不息」。可是冬夏、晝夜因太陽

的運行而產生。所以，太陽的運行將不會停止。



2.此外， <<耶肋米亞》第三十一章 35 至 36節說: í那指

定太陽照耀白日，規定月亮星辰照耀黑夜，撥動海洋使波濤怒

304 號，號稱『萬軍之主』的上主這樣說:假若這些規定已由我面

前消失，以色列種族在我面前也就永不再是一個氏族。」可

且 是，以色列種族卻絕不會消失，將永恆地存在苦。所以，天體
大
全

的運行所產生的白日、黑夜和海洋波濤的規定，是永恆地存在

靠 著。所以，天的運行將絕不會停止。

十

七用
3.此外，天上物體的本體將永恆地存在苦。可是. ，的非

我們承認所造之物的目的，否則承認物的存在，就毫無神益可

論 言。可是《創世紀》第一章 14節說，天上物體受造的目的是:
肉
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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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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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「以分別晝夜，作為規定時節和年月目的記號J ;那麼，除非天

體運行，否則不可能達到這種目的。所以，天體的運行將永恆

地存在著，否則這些物體存在著，就毫無神益可言。

4.此外，在這煥然一新的世界上，整個世界將改善。所

以，沒有任何物的完美將被奪去。可是運行卻屬於天體的完

美，因為正如哲學家《天地論》卷二第十二章所說的，這些天

體因運行而分享天主的美善。所以，天體的運行將不會停止。

5.此外，太陽將繼續光照世界的每個角落，因為太陽循

環運行。所以，如果天體的循環運行停止了，那麼世界的某一

角落勢必將永無光明，這與世界的煥然一新不合。

6.此外，如果天的運行停止了，那麼這只不過是天的運

行有不完美之處而己，例如:疲勞過度。這是不可能的;因為

天的運行是天生自然的，天上物體是不能被動的。所以，天的

運行並不會疲勞，正如《天地論》卷二第一章所說的。所以，

天的運行絕不會停止。

7.此外‘「不變成行動的潛力，毫無梅益可言」。可是，

任何位置的天體卻都有到達其它位置的潛力。所以，除非潛力

付諸於行動，否則這種潛力仍然是無益的，永遠也是不完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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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。但是除了地方運動以外，這潛力就不可能變成行動。所

以，天體將永恆地運行。

8.此外，凡與許多物之關係都無不同者，或者二者都&;jl

於它，或者二者都不歸於它。可是太陽存在東方，或者西方，

卻無關重要，否則太陽的運行就不完全一致，因為太陽極迅速

地運行到極當然的地方。所以，或者兩種位置都不歸於太陽，

或者兩種位置都歸於太陽。可是，除非太陽繼續運行，否則兩

種位置卻都不歸於它;因為如果太陽的運行停止了，那麼太陽

就應該在某一位置停止。所以，太陽體 (corpus solis) 將永恆

地運行茗，其它的一切天體也都是如此。

9.此外，天體的運行是時間的原因。所以，如果天體的

運行將消失，那麼時問也應該消失。如果天體的運行將消失，

那麼天體的運行就應該瞬間消失。可是，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

八第一章對「瞬間」的定義是: r未來時間的開始和過去時間

的結束」。如此則在時間的最後一刻之後，還有時間;這是不可

能的。所以，天體的還行將絕不會停止。

Î O.此外，光榮並沒有消滅本性。可是，天的運行卻是天

生自然的。所以，光榮將不會消滅天的運行。

反之 1. <<默示錄》第十章6節說: r那位擷見的天使指著永生

者起誓說:時候不再延長了， J 即是在第七位天使吹號角發聲

之後， r號筒響，死人必要復活J '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

章 52節所說的。可是，如果時間不再延長，就不再有天的運

行。所以，天的運行將停止。

2.此外， <<依撒意亞》第六十章 20節說: r你的太陽再

不降落，你的月亮再不虧缺」。可是，太陽的降落和月亮的虧缺

卻由天的運行而產生。所以，天的運行終將停止。

3.此外，按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二第十章所說，天運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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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目的，是為了地上物的權續生殖。可是，生殖將因「被選者

滿顯」而停止 ο 所以，天的運行也將停止。

4.此外，一切的運行都有目的，正如哲學家《形上學》卷

二第一冊第二章所說。因為一切的運行都有目的，則一切的運行

當 因達到目的而停止。所以，或者天的運行絕不會達到自己的目
室 的，如此則天的運行是徒勞無益;或者天的運行終將停止。

第
5.此外，停止比運行更尊貴;因為不變之物相似天主，

E 祂是最高的不變性 (summa im訂mm

用 生來以1停亭止為目自的守。因為天體比地上物尊貴很多'所以天體之

;為 運行自然該以靜止結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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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共有三種意見。第一，哲

學家們主張天的運行將永恆地繼續著。可是，這種意見相反信

德，因為信德主張天主所預定的「被選者滿額J (參閱:第一集

第二十三題第七節)。既然如此，生殖就不應該永恆地繼續著;

同樣地，其它直接地與人類生殖有關之物，例如:天的運行和

形形色色的元素，也不應該耀續著。

第二，天的運行將自然而然地停止。可是這也是錯誤

的，因為一切自然而然地運行的物體，都自然而然地有停止的

地方，也自然而然地有達到運行的目的地，非受強迫。是不會

離開的。可是，我們卻不可能為天體而指定這樣的地方，因為

太陽回到東方不比離開東方更屬當然。因此，或者太陽的運行

並不完全是天生自然的;或者太陽的運行並不是自然而然地以

停止為目的。

第三種意見，天的運行並不是由於自然原因，而是由於

天主的聖意，將在世界煥然一新時停止。因為這種物體有益於

人如同其它的物體一樣，共分兩方面，正如第一節所說的。可

是，人類在攪得光榮以後，不再需要這些協助，即是不再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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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物有益於維持肉身的生活。可是，天的運行卻有益於維持

肉身生活，因為人類因天的運行而繁衍;動植物因天的運行而

生姐，動惜物是人類生活的必需品;氣候也如維持人的健康所

必需。所以，人一旦受光榮，天的運行也將停止。 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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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提 1 .我們認為《創世紀》的這些話，意指現世的大地，現

世的大地是植物生生( generatio )息息 (corrupti0) 的原理，

正如這節聖經所指明的: r 只願大地存在之日...... J 這是我

們應該完全承認的，只要未來的大地適於藤椅，天的運行將

不會停止。

2.也應該承認，上主說的是現世的以色列種族綿延不

絕，正如這節聖經所指明的: r 以色列種族在我面前也就永不

再是一個民族 J '因為在現在以後，也就永不再有日子了。因

此，在現世以後，所提及的規律也沒有了。

3.天體的運行在當時所指定的目的，是最近的目的( finis 

proximus) ，因為天體的運行是天體的固有行為 (actus pro

prius) 。可是，這種行為卻更隸屬於以後的其它目的，即是有益

於人;正如《申命紀》第四章 19節所指明的: r 當你舉目望

天，觀看日月星辰，和天上的眾星宿時，切不要為之勾行，而

去敬拜事奉。那原是上主，你的天主分賜給普天下萬民享用

的」。所以，我們更應該按人的利益看天上的物體，而非按《創

世紀》對天上的物體所指定的目的。天上的物體藉著其它的方

式，將有益於受光榮的人，正如之前第一節所說的。因此，天

上的物體仍然存在，並不能說毫無禪益可言。

4.除非天的運行是地上物的生殖原因，貝IJ天的運行就不

屬於天體的完美。因而這種運行使天體因類似的因果關係方

式，而分草天主的美善。可是，這種運行卻不屬於那仍然存在

的天的本體完美 (perfectio substantiae) 。所以，天的運行停止



了，我們並不能說天的完美有所損失。

5.元素的一切物體本身將有光榮的神光 (cl ::uitas gloriae : 

308 第四節)。因此，雖然一部分大地並沒有受太陽的光照，可是未

神
學

來的大地卻絕不會黑暗無光。

6.盎博羅修《聖經注疏》關於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22節:

三 「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嘆息 J '說: í一切的元素辛勤地盡責，
第 例如:日月不能毫無辛勞地走完那為自己所規定的空間;這是

E 為人的緣故。因此，當我們被提升天時，日月也將停止運行。」
用 我相信這種辛勞並不意指這些物體的運行招致疲勞，或者痛

論 苦;因為這種運行是天生自然的，並沒有受絲毫的強迫，正如
肉
身
1夏
活

的
問

題

《天地論》卷一第二章所證明的。可是此處所說的辛勞卻意指與

物達到目的有關的缺點。因為這種運行是天主的上智為「被選

者滿額J 所安排的 c 所以，一旦尚未滿額，這種運行也就尚未

達到所規定的目的;因此，這種運行比喻似地稱為辛勞，如同

人尚未達到自己的目的一樣。一旦被選者滿額，天的這種缺點

也就即將消除。

或者也可以指對未來煥然一新的願望，這是天主的安排

所期待的。

7.天上的物體並沒有困地方而完美的潛能，或者是為存

在於某個地方的目的而造的。天上物體對地方之潛能，就像工

程師的技能可以建造方法相同的不同房屋一樣;如果他建造這

樣的一座房屋，那麼就不能說他的技能毫無神益可言。同樣

地，天上的物體無論存在於任何地方，天上物體對地方的潛能

也不是不完整的，或是毫無神益的。

8.雖然天上物體的性質，與它可能佔據一切地方的關係

是相等的。可是，如果天上物體的性質卻與在它之外的一切相

比較，那麼就與一切地方的關係並不相等，某個地方比另一個

地方更尊貴;例如，在我們方面，白天的太陽此夜間的太陽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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尊貴。因為整個世界的煥然一新是為了人，所以在這種煥然一

新內，最尊貴的地方很可能是與我們的住所有關。

或者按照其它意見，天將在自己被創造時的位置上停

止﹒否則天的某個運轉將是未完成的。可是這種論證卻似乎不

當。因為天的運行除非經過三萬六千年，否則不會停止，世界

勢必繼續存在;這似乎不是可靠的意見。再者，按此方式，我

們可以知道世界應該有末日。因為我們由天文學家可以蓋然地

(probabiliter) 結論說，天體是在什麼位置創造的，即是從世界

之始計算年數;同樣地，也可以知道天體在確定的年數上，又

回到相同的地方。可是我們卻仍然不知道天主所規定的世界末

日的時間。

9.因為天的運行消失，時間也將終於消失，那個最後的

「現在」也不是未來時間的開始。上述之定義不能用於「現

在J '除非是繼承時間之部分者，而不是整個時間的結束者。

10.我們說天的運行是天生自然的，不是如同那是天之本

性的一部分，就像說天性之原理是自然的那樣。這也不是在物

體的天性中有主動性原理( pr叭n肌111叫t

被動性原理( pr仰nn缸Cl中柄P抖ium r閃巴C臼ep抖叭tlYUl11υ) ，其主動性原理是在精神的

本體上。因此，如果這種運行因光榮的煥然一新而停止，月1) I要

並無不宜，因為天體的本體將不因運行停止而改變。

我們贊成其它的理由，即是贊成前兩種質疑的理由、因

為這兩種質疑的結論方式適當。可是，因為其它兩種質疑的結

論，似乎是天的運行將自然而然地停止。所以，我們應該加以

釋疑。

釋疑 (反之 4.) :天的通行已達到了目的，天的運行就停止

了，如果目的是跟隨在還行之後，而不是與運動同時的目的。

按照許多哲學家的意見，天的運行的目的與運行並列;即是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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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對下界物體的因果關(系中，相似天主的美善。所以，這種運

行不應該自然而然地停止。

(反之 5.) :雖然不動性 (immobilitas) 的確比運動更尊

貴，可是那有運動之物卻可以完美地分享天主的美善，比那停

車 止運動之物更尊貴，因為那停止運動之物絕不能獲得這種完
大
全

美。因此，最小物體的地球是沒有運行的;雖然萬物中最尊貴

第 的天主自己是沒有運動的，可是極尊貴的物體卻因祂而運動。

十

七用
已閉

雖然低級物體的運動停止了，可是卻可以主張高級物體的運動

是永恆的，絕不會停止運動。

目 第三節天體的光輝在煥然一新的世界上，是否將增加
里 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的 質疑天體的光輝在煥然一新的世界上，似乎將不會增加。
問

題因為:

1 .高級的物體將因煉淨的烈火而煥然一新。可是，煉淨

的烈火卻不可能煉淨天上的物體(參閱:第七十四題第四節)。

所以，天上的物體絕不因領受更大的光輝而煥然一新。

2.此外，正如天上的物體因運行而成為地上物體的生殖

原因;同樣地，天上的物體也因光明而成為地上物體的生殖原

因。可是生殖卻停止了，運行也將停止，正如上文第二節所說

的。所以，天上物體的光輝也將停止，不會增加。

3.此外，如果人煥然一新，天上的物體也就煥然一新;

如果人變壞了，天上物體也就該變壞了。可是，這卻似乎不太

可能，因為天上的物體在本體上是不能改變的。所以，人煥然

一新了，天上的物體也不會煥然一新。

4.此外，如果天上物體的光輝曾經變喂，其變。壞程度該

在人革新後，天體的光輝該改善的程度相等。可是《依撒意亞》

第三十章 26 節卻說: r月亮的光華將似太陽的光華」。所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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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犯罪以前的原始情況，月亮的光華相似現在太陽的光華。所

以，一旦月亮在地球之上時，將成為白天，如同現在的太陽一

樣。這顯然是錯誤，因為《創世紀》第一章 16節說:造了月

亮， í控制黑日訕。所以，人犯了罪，天上的物體並沒有減少光

華。因此，在人受光榮時，它們的光華似乎也不會增加。

5.此外，天上物體的光輝有益於人，如同其它的受造物

有益於人一樣。可是在肉身復活後，太陽的光輝無益於人，

因為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十章 19 節說: í太陽不再是你白天的

光明，月亮也不再照耀你 J ; ，\默示錄》第二十一章 23 節

說: í那域也不需要太陽和月亮光照」。所以，它們的光明將

不會增加。

6此外，凡為建造一項小工程而製造最大工具的人，並

不是智者。可是人類與天上的物體相比較，卻是最小的物體;

它的龐大不可比擬地超越人的體積，縱然整個地球的體積與天

相比較，如同點 (punctum) 與天球 (sphaera) 相比較一樣，正

如天文學家所說的。因為天主是上智，所以人似乎不是天主造

天的目的。因此，人犯了罪，天似乎沒有變壞;人受了光榮，

天似乎也不變好。

皮之 1. <<依撒意亞》第三十章 26節說: í月亮的光華將似太

陽的光華，而太陽的光華必增加七倍」。

2.此外，整個世界將變好(第一節)。可是，天卻是有

形世界的最尊貴者。所以，天也將變好。可是，除非天能放

射出更大的光芒，否則天不可能變好。所以，天將增加自己

的光明。

3.此外， í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嘆息，同受產痛:等待

著義子期望的實現 J '正如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19 至 22 節所說

的。天上的物體也是如此，正如第二節釋疑 6.所引「註解J (拉



丁通行本註解)所說的。所以，天上的物體等待著聖人的光

榮。可是，除非天上的物體有所增加，否則天上的物體不會有

312 所等待。所以，它們的光輝尤其將增加美觀。

車 正解我解答如下:世界煥然一新的目的，是使人因顯明的徵
大
全

兆而可以享見天主，如同天主是可感覺之物(第一節)。可是，

第 受造物卻藉著自己的形像與美觀而認識天主，以彰顯他們的造

Z 物主和掌管者的上智。因此， (<智慧篇》第十三章 5 節說:

用 「因為從受造物的偉大和美麗，人可以推想到這些東西的創造

論 者」。天上物體的美觀尤其在於光芒，因此《德訓篇》第四十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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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 10節說: í繁主的光苦，造成天空的美晨，它們是上主高天

上的燦爛裝飾」。所以，天上的物體尤其將因光芒而蠻好。可是

唯有那使物變好的上主，才知道變好的分量與方式。

釋疑 1 .煉淨的烈火並不因煉淨醜陋的罪惡與種種污穢，而使

高級身體的美觀煥然一新;而只能準備高級物體的美觀煥然一

新，因為天上的身體並沒有醜陋的罪惡與種種污穢。所以，雖

然天上的物體並不應該因烈火而煉淨，可是天主卻應該使它們

煥然一新。

2.就運動本身而言，運動的主體所有的運動，並不增加

其完美，因為運動「是不完美的行為J '雖然還動可能屬於物體

的完美，因為運動是某一物體的原因。可是，就發光體的本體

而言，光明卻屬於發光體的完美。因此，在天上的物體消除了

生殖原因以役，將不再運行了，可是它的光明卻仍將存在。

3. í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依撒意亞》第三十

章26節: í 月亮的光華將似太陽的光華J '說: í萬物都為人而

創造，萬物都因人的墮落而變壞，日月也因人的墮落而減少光

明。」有人認為，日月減少光明，意指真正地減少光明。這與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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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物體的本性不變無妨，因為這種變化因天玉的德能而產生。

可是，其他人卻極蓋然地認為，日月減少光明，並不意

指日月真正地缺少光明，而意指人使用日月的光明;因為人在

犯罪以後，不像在犯罪以前那樣，從天上的光明中獲得更多的

恩惠。所以，也要按這方式理解《創世紀》第三章 17 至 18節的

話: í為了你的緣故，地成了可咒罵的;地要蛤你生出荊棘英

黎 J ;雖然在人犯罪以前，地也生長荊棘和葔黎，卻不是為懲

罰人類。

可是，如果天上物體的光明本來並不是囡人犯罪而減

少，卻不能說，也不應該因人受光榮而增加。因為人的罪過並

不能改變宇宙的現狀，因為人在犯罪前後，都有動物的生命，

它需要有形受造物的運動和生殖;可是人受光榮後，將改變整

個有形受造物的現狀，正如上文第一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天上的

物體與人不能相提並論。

4.按照極蓋然的意見(釋疑3.) ，日月減少光明，並不是

光明的本體減少了，而是光明的效果減少了。因此，並不能說

那存在地球之上的月亮創造了白天，但可以說人由月光獲得了

很多的恩惠，如向我們現在由日光獲得了許多的恩惠一樣。可

是在肉身復活以後，月光將真正地增加，在大地上將沒有黑暗

之處(而只是在大地的中央，將有地獄;參閱下文第九十七題第

七節)。因為正如所說的，那時月亮的光華將似現在的太陽的光

華，可是那時太陽的光華卻比現在的太陽的光華將增加七倍;

聖人的身體的光華比太陽的光華也將增加七倍(雖然無法加以

權威性地，或者理性地證明)。

5.一物有益於人，可以分為兩種方式。第一，因為人非

有此物不可。如此則無一受造物有益於人，因為人從天主方面

將獲得滿足( sufficientia plena) 。這就是上文所引證的《默示錄》

所說的: í那域也不需要太陽和月亮的光照」的意義。第二種



方式，因為人有此物，更為完美。如此貝IJ人可以使用其它受造

物，並不是為人達到目的所必需，如向我們現在使用其它受造

314 物那樣。

6.這是梅瑟教師《疑問指南》第十三章的論證，他竭力

單 證明世界並不是天主為人而創造的。因此，古經論及世界煥然
大
全

一新，正如《依撒;意亞》第三十章26節及第六十章 19節所指明

窮 的，是比喻性的說法;正如說人陷於無比的痛苦中時，如同太

十

七冊
陽失光一樣，不知如何是好，聖經(依十三 10 ;耶四 23 ;貝IJ三

十二 7 ;岳二 10) 也常有這種表達方式。同樣地，反之亦然，

論 當人從痛苦中回到無比的喜樂中時，太陽為人而大放光明，整

自 個世界也為人而煥然一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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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這種說法卻與聖人的權威和解釋不相符合。因

此，應該如此釋疑說，雖然天上的物體極端地超越人的身體，

可是人的靈魂卻超越天上的物體，更超越人的身體。所以，天

上的物體是為人而創造的，並無不宜，但這不是萬物的主要目

的，因為天主是萬物的主要目的。

第四節 元素是否因增加光輝而將煥然一新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元素似乎不因增加光輝而將煥然一新。因為:

1 .正如光明是天上物體的特有性質 (qualitas propria) 

同樣地，冷熱、潮濕與乾燥，也是元素的性質。所以，正如天

因增加光輝而煥然一新;同樣地，元素也增加因主動與被動性

質而應該煥然一新。

2.此外，元素的薄 (rarum) 與厚 (densum) 都是元素的

特有性質，也都是元素在這種煥然一新時所不喪失的(第七十

四題第三節)。可是，元素的薄與厚卻似乎相反光明，因為光明

的身體應該是結晶的。所以，稀薄的空氣似乎與光明不相容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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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樣地，土地的厚度也消除透明。所以，元素不可能因增加光

輝而煥然一新。

3.此外，顯然地，惡人將住在大地上(第九十七盟第一

節)。但他們將是在黑暗中，不只是在內在的黑暗中，也是在外

在的黑暗中。所以，在世界煥然一新時，大地並沒有神光奇

恩，其它的元素也沒有神光奇恩。

4.此外，元素增加光明，便也增加熱度。所以，如果在

世界煥然一新時，元素的光明大於現在元素的光明，那麼它們

的熱度也大於現在元素的熱度。所以，元素似乎將改變自己的

本性所有的固定度量( certa mensura )。這是錯誤的。

5.此外，那在於秩序井然與和諧的宇宙之善，比每個受

造之物的善更尊貴。可是﹒如果一個受造之物卻變好，那麼宇

宙的苦就被創除，因為不會再有同樣的和諧。所以，如果凡在

宇宙中保持自己本性的初級物體，應該是無光明的;若得到了

光明，宇宙的完美不會增加，反而會減少。

皮之 i. <<默示錄》第二十一章 l 節說: r隨後，我看見一個新

天新地J 0 可是，天卻因更大的光明而煥然一新。所以，大地也

將因更大的光明而煥然一新;同樣地，其它的元素也將因更大

的光明而煥然一新。

2.此外，低級的物體過去有益於人，如同高級的物體過

去有益於人一樣。可是，有形的受造之物卻固有益於人而將受

賞，似乎正如盎博羅修《聖經注疏>> (參閱:第二節釋疑 6. )關

於《羅馬書》第八章 22節所說的 c 所以，元素也將受光榮，在IJ

同其它的天上物體也將受光榮一樣。

3.此外，人的身體是由元素而組成。所以，人的身體所

有的元素部分，也由於人受光榮，而藉著所獲得的神光而受光

榮(第八十五題第一節)。可是，整體與部分卻應該是相同的。



所以，這些元素也應該有神光奇恩。

316 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天上的精神體之於地仁的精神體之秩

序，即是對人類的精神之秩序;同樣地，天上的物體與地上的

車 物體之間的秩序也是如此。可是，因為有形的受造物是為了精
大
全

神的受造物而受造，受屬精神的受造物的管轄;同樣地，有形

第 的受造物應該受天主這樣的安排。可是在萬物的最後完成

十

七冊
( consummatio )時，低級的精神卻將得到高級精神的性質:因

為人「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樣J '正如《瑪賽福音》第二十二章

論 30節所說的。因為人將成為極其完美，所以，人類的精神相似

冒 天使。因為除非地上的物體有光明與透明的性質，否則不可能
1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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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相似天上的物體，正如《靈魂論》卷二第七章所說的;所以，

地上的物體應該因神光而極其完美。因此， --切的元素都將穿

t:光明的衣服，並不是同等光明的衣服，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

而穿上光明的衣服。因為正如所說的，大地的外表將是透明

的，如同玻璃一樣、水如同水晶體一樣、空氣如同天一樣、 7月

火如同天上的光明一樣。

釋疑 1 .世界煥然一新的目的，是使人利用身體的感官，藉著

顯明的徵兆而享見天主性(第一節)。在人的感官中，視覺

(vìsus) 是最屬神的和神透的。因此，就視力 (qualitas visi va ) 

而言，光明是視力的原理，一切的地上物體尤其應該蠻好。可

是，元素的性質卻屬於觸覺( ta巳tus) ，觸覺尤其是物質方面的

感覺，過度地相反觸覺是令人痛苦的，而不令人快樂。可是，

過度的光明卻將是令人快樂的，除非器官衰弱，否則過度的光

明不會相反視覺，因為在世界煥然一新時，器官將不會衰弱。

2.此外，空氣將是光明的，並不如同是放光的，而如同

是光明的透明體。雖然大地因無光明而成r:s不透明，可是天主



317 

一
{
補
編
)
第
九
十
一
題
論
世
界
與
種
活
者
在
公
審
判
後
的
情
況

的德能卻使大地的表面穿上光榮的光輝衣裳，大地的厚度

(densitas) 毫無妨礙。

3.地獄的地方將不是因神光而受光榮的土地，可是這土

地的部分將有人與魔鬼的靈魂代替這種光榮，雖然魔鬼與人因

罪過而成為最卑賤的，可是他們的本性卻因尊貴而高於一切的

物體性質( qualitas corporalis )。

或者可以說，縱然整個大地將受光榮，可是惡人卻將住

在外邊的黑暗裡，因為地獄的烈火似乎將光照他們的某個層

面，又將不光照他們的另一層面(第九十七題第四節)。

4.這種神光將光照這些物體，如同這種神光現在光照天

上的物體一樣，不產生絲毫的熱度，因為這些物體將是不變

的，如同現在天上的物體一樣。

5.元素變好，將不會破壞宇宙的秩序，因為其它的一切

部分也都將變好。所以，元素和宇宙將仍然保持同樣的和諧。

第五節 動植物在煥然一新的世界上，是否仍將存在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動植物在煥然一新的世界上，似乎仍然存在。因為:

1 .凡屬於元素的裝飾品的一切，都不應該有所減少。可

是動植物卻是元素的裝飾品 c 所以，動植物在憤然一新的世界

上，不應該被創除。

2.此外，正如元素有益於人;同樣地，動植物和礦物也

都有益於人。可是，元素卻因上述的益處而受光榮。所以，動

物、植物和礦物也因上述的益處而受光榮。

3.此外，如果宇宙的完美有所減少，那麼宇宙將是不完

美的。可是，動物、植物和礦物卻都屬於宇宙的完美。因為並

不應該說，世界在煥然一新時，仍然是不完美的。所以，似乎

也不應該說，植物和其他動物在世界煥然一新時，仍然存在。



4.此外，動物與植物真有比元素更尊貴的形式。可是在

最後的煥然一新時，世界將變成更完美的。所以，動物與植物

比元素更該繼續存在，因為動物與植物比元素高貴。

5.此外，不應該說本性的慾望是毫無神益的。可是就本

性的慾望而言，動物與植物的慾望永遠存在，縱然並不是按個

體，至少按種類。他們不斷的生殖就是為了達到這種目的，正

如哲學家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二第十章所說的。所以，不應該

說這些動植物終將有絕種的一天。

反之 1 .如果動物與植物將仍然存在，那麼或者一切的動植

物，或者有些動植物將仍然存在。如果一切的動植物都將仍然

存在，那麼先前已死的禽獸也應該復活，如同人應該復活一

樣。我們不能贊成這種主張，因為牠們的形式已歸於虛無，不

可能重取回同一個形式。如果並不是一切的動植物，那麼至少

有些動植物將仍然存在，牠們之中的一個將永恆地存在，另一

個將不永恆地存在，並沒有什麼理由，似乎沒有一個動植物將

永恆地存在。凡在世界煥然一新以後仍然存在的一切，都將是

永恆的，生殖與腐化將停止。所以，動物與植物在世界煥然一

新以後，將不復存在。

2.此外，按照哲學家《論動物之生殖》卷二第十章的

話，除非天繼續運行，否則動物、植物和其它種種可朽之物，

都不能保存永恆的種類。所以，動物和植物也不可能保存永恆

的種類。

3.此外，達到目的之後，几達到目的所運用的一切，都

應該停止。可是，天主創造動物和植物，卻是為保存人的動物

性生命;因此， <<創世紀》第九章 3 節說: r有如以前賜給你

們蔬菜一樣」。可是在世界煥然一新以後，人不再有動物性生

命。所以，動物和植物也不應該仍然存在。

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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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因為世界的煥然一新是為了人的緣故，應

該相似人的煥然一新。可是，煥然一新的人卻可由不朽的狀況

變成不朽的，和永遠安息的狀況; <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五章 53

節說: r 因為這可朽壞的，必須穿上不可朽壞的」。所以，世界

也將如此煥然一新，拋棄一切的朽壞，而住在永恆的安息中。

所以，除非一切都歸於不朽壞的，否則不可能都歸於煥然一

新。天上的物體、元素和人，都是如此。就本性而言，天上物

體的整體和部分都是不可朽壞的(第一集第六十六題第二節)。

元素的部分都是可朽壞的，可是元素的整體卻是不可朽壞的。

人的整體和部分朽壞了，是人的物質朽壞了，並不是人的形

式，即是人的靈魂;可是在人的物質朽壞以後，靈魂卻仍然是

不可朽壞的。可是動物、植物、礦物和一切混合體的整體和部

分卻都朽壞了:從質料方面，因為牠/它們喪失了形式;從形

式方面，因為牠/它們現已不復存在。既然如此，則牠/它們

絕不可能歸於不朽壞。所以，在煥然一新的世界上，牠/它們

將如同上文所說的不復存在。

釋疑 1 .我們說這些物體是元素的裝飾品，因為元素所有的廣

泛主動與被動能力( virtus generalis) ，都是為產生特殊的行為。

因此多在主動與被動的情況中，都是元素的裝飾品。可是元素

的這種情況將不復存在。所以﹒動物不應該仍然存在，植物也

不應該仍然存在。

2.在有益於人時，動物、植物和其它的物體都毫無所

得，因為牠/它們沒有自由意志。可是，我們卻說有些物體受

賞，因為人應該使這些物品煥然一新，它們就歸於煥然一新。

可是，動植物卻不可能歸於不朽的煥然一新。由此可見，人不

可能使牠/它們煥然背時，除非本身是有能力立功者，無人可

能為之立功﹒也不可能有功於己。所以，縱然禽獸有功於人，



可是牠們卻不應該煥然一新。

3.正如人有多種完美，因為他有受造的完美本性，也有

320 受光榮的完美本性;同樣地，宇宙也有兩種完美:一是它有變

化無常的現世情況，二是它有未來的煥然一新的情況。可是，

當 動物和植物屬於宇宙現世這種情況的完美，卻不屬於煥然一新
室 的宇宙情況之完美，因為牠/它們與宇宙煥然一新無緣。

第
4.此外，雖然在某方面，動物與植物比元素更尊貴，可

2 是在不朽壞方面，元素卻比動物與描物更尊貴，正如上文所指
用明的。

論 5.動植物中對永恆的自然慾望，該根據其與天體運行的

自 關係理解，即是天體繼續運行，便繼續存在:因為在效果中的
1要
活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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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慾望，不能超出其原因。所以，如果原動力的運行停止了，那

麼動物與植物的種類就不復存在了，我們不能說本性的慾望毫

無俾益可言。



第九十二題

論聖人享見天主的本體

一分為三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，聖人在公審判後的情況(參閱第九十一題 第
引言)。第一，論聖人事見天主的本體，這是他們主要的真褔:

第
第二，論聖人的真福與住處(第九十三題) ;第三，論聖人與思 1 
人的關係(第九十四題) ;第四，論聖人的真褔所包括的奇思

題
(第九十五題) ;第五﹒論聖人的真福得以完美和裝飾的大光圈

(第九十六題)。

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人類的理智是不是可能享見天主的本體。

二、聖人復活後的肉眼是否將享見天主。

三、享見天主本體的聖人，是否者~享見天主所見的萬物。

第一節 人類的理智是否可能享見天主的本體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人類的理智似乎不可能享見天主的本體。因為:

1. <<若望福音》第一章 18 節說: r從來沒有人見過天

主」。金口若望於《若望福音論贊》第十五講解釋:甚至天上的

本體，即是革魯、賓和色辣芬，也從來沒有草見過天主的本體。

耶穌基督只許諾人與天使平等， <<瑪賽福音》第二十二章 30~:O

說: r好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樣」。所以，天堂的聖人也不罕見天

主的本體。

2.此外，狄奧尼修《神名論》第一章指出:知識只是關

於存在之物，而一切存在之物都是有限的﹒ ~D限定在某個種類

的。天主是無限的，開此天主也是超乎一切存在之物以上的 c

3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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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並沒有關於祂的知識，祂超乎一切知識之上。

3.此外，狄奧尼11多《神旭、神學》第一章說明，人的理智

322 與天主合一的最完美方法，是與祂合而為一，如同與未知之神

合而為一。可是，所見的天主的本體之物，並不是未知的。所

蓋 以，人的理智不可享見天主的本體。
大
全

4 此外，狄奧尼修《書信集>) r致賈友斯修士書」說:

第 「天主所佈置的黑暗稱為豐滿的光明，一切光明不能透過的，也

十 是一切知識所看不到的:如果那享見天主的人，卻瞭解自己所

冊 享見的，那麼他並不是享見天主自己，而是享見那屬於天主之

論 物。」所以，無一受造的理智 (intellectus creatus) 能夠享見天

自 主的本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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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此外，正如狄奧尼修《書信集>> r致熱落狄奧書 J (Ad 

H也rothe叭)說: r天主的確因自己無比光榮而成為不可見的。」

可是，正如祂的光榮超越現世人的理智;同樣地，祂的光榮也

超越天堂聖人們的理智。所以，正如在現世，天主是不可見

的;同樣地，在天堂，天主也是不可見的。

6.此外，因為可理解之物( intelligibi le )是成全理智的，

可理解之物應該與理智相稱，可見之物應該與視覺相稱。可

是，不應該認為人的理智可能與天主的本體 (essentia di vina) 

相稱，因為人與天主的的本體有無限的距離。所以，人的理智

不可能達到草見天主本體的境界。

7.此外，天主距離人的理智，比受造的可理解之物距離

感官更遠。可是，感官卻絕不可能達到看見屬精神的受造物的

境界。所以，人的理智也將不可能達到享見天主本體的境界。

8.此外，理智現實地瞭解某物時，應該被所知之物的形像

所印烙，這種形像是使理智的作用限定於此物的原理，如同熱度

是發熱的原理一樣。所以，如果人的理智瞭解天主，就應該是因

了印在人理智上的形像。這不可能是天主的木體;因為形像與被



印之物應該有同一個存在，可是天主的本體與人的理智差別卻是

本質性的與存在性的。所以，在理解天主時，那印在人理智上的

形像，應該是由天主銘刻在人的理智上的形像。可是，因為這種 323 

形像是一種受造物，除非是按由效果認識原因的方式，否則不可

能使人認識天主。所以，除非人的理智憑藉天主的效果，否則不

可能看見天主。可是，人由效果認識的天主，不是天主的本體。

所以，人的理智將不可能享見天主的本體。

9.此外，天主的本體距離人的理智，比任何天使，或者

智性物( intelligentia) ，距離人的理智更遠 υ 正如，亞維采那 題
《形上學註釋》第三篇第八章所說的，在人理智上的智性，並不

是智性的本體存留在人的理智內。因為如果這樣，人由智性而

;為
聖

人享
獲得的知識，就是本體( substantia) ，而不是附屬體;可是在人 里

理智上的智'1生乃是智性的印象。所以，並不是天主在人的理智 主
的

本
體

上，只是祂的印象在人的理智上，人才可能瞭解祂。可是，這

種印象卻不可能使人認識天主的本體，因為人的理智與天主的

本體有無限的距離，天主的本體能夠變成其它物的形象，遠遠

超過如白色之物的形象，變成黑色之物的形象。所以，正如人

因器官的障礙，將白色之物看成黑色之物，並不能因此說他們

真的是看見了白色之物。同樣地，人的理智也將不可能享見天

主的本體，因為人的理智只是藉著這種印象去瞭解天主。

10.此外， r在與質料分離的實體中，理解者與被理解者

是相同 J '正如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四章所指明的。可是，天主卻

尤其是與質料分離的。因為受造的理智 (intellectus creatus) 不

可能成為非受造的本體 (essentia increata) 。所以，人的理智不

可能享見天主的本體。

11 .此外，凡因本體而被看見者，可被認知那是什麼。可

是，人的理智卻不可能知道天主是何物，而只知道天主不是何

物，正如狄奧尼修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第二章和大馬士革
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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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一第四章所說的。所以，人的理智不

可能享見天主的本體。

324 12因此外， í一切無限者，因是無限者，便是未知者。」

可是，天主在各方面都是無限的。所以，天主是絕對未知的。

里 所以，受造的理智不可能享見天主的本體。
大
全

13.此外，奧斯定《書信集)) í論享見天主」說: í天主

第 的本性是不可見的」。可是，凡屬於天主本性的一切，都不可能

十

七冊
不如此。所以，人的理智似乎不可能享見祂的本體。

14.此外，存在是一種方式，被看見是男干種方式者，被

論 看見者便不是其所是者。可是，天主的存在是一種方式，被天

自 上聖人看見的是另一種方式;因為天主的存在是按祂自己的方
i夏
活

的
問

題

式，被聖人看見是按聖人的方式。所以，祂不是按其所是而被

聖人看到。所以，祂不是按本體被看到。

15.此外，凡藉著媒介所見之物，都不可能看見物的本

體。可是我們卻藉著媒介，即是藉著光榮的光輝，享見天堂的

天主，正如《聖詠》第三十五篇 10節所指明的: r 藉著你的光

明繞能把光明看見」。所以，人的理智將不會享見天主的本體。

16.此外，人在天堂上要「面對面享見天主 J '正如《格

林多前書》第十三章 12節所說的。可是，人面對面所看見的

人，卻將藉著人的形象而看見。所以，人藉著天主的形(肖)

象，而享見在天堂的天主。所以，人不可能享見天主的本體。

反之 1. <<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三章 12 節說: [我們現在是藉著

鏡子觀看，模糊不清，到那時，就要面對面的觀看了。 J 可

是，凡面對面地所觀看的一切，就是觀看它的本體。所以，天

堂的聖人將草見天主的本體。

2.此外， <<若望壹書》第三章2節說: [一顯明了，我們

必要相似他，因為我們要看見他實在怎樣。」所以，人將享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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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的本體。

3.此外， íci胡平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

第十五章 24節 I基督把自己的玉權交給聖父 J '說: í在那

裡J '即是在天上， í只賞賜潔淨的心靈將享見聖父，聖子和聖

神的本體，即是至高無上者的真褔」。所以，天堂的聖人將享見

天主的本體。

4.此外， <<若望褔音》第十四章 21 節說: í誰愛我，我

父也必愛他，我也要愛他﹒並將我自己顯示給他」。可是祂所顯

示的，即是按祂的本體。所以，天堂的聖人將草見天主的本體。

5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》卷十八第五十凹

章關於《出谷紀》第三十章 20節: r 因為人看見了我，就不能

再活了 J '譴責一些學者們的意見，因為他們說: í在真褔的地

方，可能凝視那住在光榮中的天主，卻不可能草見祂的天主

性， J 因為「祂的光榮與天主性並非不同」。可是，祂的天主性

即是祂的本體。所以，天堂的聖人將享見天主的本體。

6.此外，聖人的願望不可能毫無悔益。可是，聖人們的

共同願望即是享見天主的本體，正如《出谷紀》第三十三章 18

節所指明的: í求你把你的榮耀顯示給我 J ; <<聖詠》第七十

九篇20節也說: r顯示你的慈顏，好拯救我們 J ; <<若望福音》

第十四章 8節也說: r主!把父顯示給我們﹒我們就心滿意足

了。」所以，天堂的聖人將軍見天主的本體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信德主張人生的最後目的是享見天

主;同樣地，哲學家們也主張人的最後幸福是瞭解那與物質分

開的實體存在。因此，關於這個問題，哲學家與神學家都遭遇

了相同的困難和分歧的意見。因為有些哲學家主張，)人\自斟的〈守j被重動力

理智(仇in削ltellec叫tu山1芯s po肘ss討il出山b制圳3討圳ilis叫)絕不可能瞭解分離實體( su凶1巾bs叭u叩11泊nti叫叫ti山i~叩a l 

S兒巴p伊ara削a別t旭ωa叫) ，正如亞豐拉上比七 (A釗lp戶ha叮1



(Ethicae) 最後所指明的，儘管註釋家《靈魂論注疏》卷三提出

相反的意見。同樣地，有些神學家也主張人類的理智不可能是

326 享見天主的本體。二者都主張，在人的理智與天主的本體，或

者與其它的分離實體之間有距離。既然現實的理智( intellectus z 1叫ll) 與現實的可知之物，按某種方式是同一物，人的受造理
三 智似乎很難變成非受造的本體。所以，金口若望說: ["受造之
第 物如何可能享見非受造之物呢? J (參閱質疑 1 . )在這問題上更

且 大的困難，是有人主張，被動理智是可能生生息息的。所以，

冊 被動理智的能力附屬於身體，被動理智不僅非常難於享見天

論 主，而且也非常難於看見其它的分離實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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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我們不能贊成這種主張，原因共有二點。第一，

因為它相反聖經，正如奧斯定《書信集>> ["論享見天主J 所說。

第二，既然理解是人最大的固有作用 (operatio propria) ，則在

這種作用達到完美程度時，該按這種作用確定其真福。可是，

既然成全這種理解者是可知之物本身;如果人以理智最完美的

作用並不能享見天主的本體，而享見其它物;那麼人就站該

說，這其它物使人得享真福，而不是天主使人得享真福。因為

任何物的最後完美，都是與自己的原理合而為一的，貝IJ這其它

物勢必是人的有效原理 (principillm effectivllm) ，而不是天主是

人的有效原理。按照我們的意見，這是錯誤的。按照某些哲學

家的意見，這也是錯誤的，因為他們主張我們人的靈魂是由分

離的實體流瀉出來的，以致人最後能理解這些實體。所以，我

們應該主張，人的理智最後能享見天主的本體;按照哲學家們

的意見，人的理智最後也能享見分離實體的本體。

可是為何可能有這種情況，卻有待討論。因為有些學

者，例如亞豐拉比 (Alpharabius) 和E文巴采 (Avempace) 主

張，人的理智能理解一切可知之物，也可能享見分離實體的本

體(參閱:亞威洛哀， <<靈魂論注疏》卷三)。他們提出了兩種



論證以茲證明。第一，正如不同的個人除非與個體化原理

(principium ÎI吋yiduans) 合而為一，否則本性就沒有區分;同

樣地，在我!有及在你內之被理解的形式，除非與種種想像形式 327 

合而為一，否則也就沒有不同。因此，當人的理智使已知的形

式與想像的形式分閑時，留下的便是理解者唯一而相同的已知 需

本質 (quidditas) 。這也就是分離實體的本質。所以，當我們的 一

理智瞭解任何抽象的叮知之物時，就瞭解分離實體的本質是相 亢

似人的理智的。第二，因為人的理智生性就是從一切有本質的 十
可知之物中抽出本質來的。所以，如果人的理智從有本質的單

一物中所抽出的本質，是沒有本質的存有，那麼人的理智因暸 已悶
聖

人
離實體都是沒有存有的獨立本體(卅q耶恥糾圳uiω螂叫叫I此“螂心i泣ωω岫d“ω仙d刮仙i址t…‘a

「單一物的本質就是單一物本身 J '正如亞維采那《形上學》第 i亟豆
土 兵的

五講第五章所說的。所以，如果我們從感覺的特殊物中抽出的 本
體

解這種存有，而瞭解分離實體的本質真有這樣的性質，因為分

本質，是具有存有的本體，那麼人的理智生來就能夠抽出這種

存有。因為我們不能無限地繼續抽出。所以，我們的理智將成

為沒有存有的本體，這就是我們所暸解的「分離本質 J (quiddi

tas separata) 。

可是，這種論證的理由卻似乎是不充分的。第一，因為

人的理智所抽出的物質實體的本質，與分離實體的本質並沒有

相同的本性。所以，人的理智抽出物質實體的本體，也瞭解它

們，並不能說人的理智瞭解分離實體的本體，尤其不能說人的

理智瞭解天主的本體，它與一切受造本質 (quidditas creata) 的

本性極端不同。第二，縱然假定本性相同，但在瞭解組合物的

本質之後，也未必能使人的理智瞭解分離實體的本質，除非是

按極廣泛的種類概念，即所謂的本體。可是，這種認知是極不

完美的，除非能深入到物所專有的，因為我們只知道人是動

物，只知道人相對地及按潛能是什麼。如果我們只知道人的實

題



體的本性，那麼對人的瞭解就更少。因此，這樣瞭解天主，或

者其它的分離實體，並不是享見天主的本體，或者分離實體的

328 本質:因效果而暸解天主，如同藉著鏡子觀看(格前十三 12 ) 

一樣。

車 因此，亞維采那《形上學》第三講第八章提出了另一種
至 1的平分離實體的方法，即是人藉著分離實體的本質概念( in伽
第 tio quidditatis) 而瞭解分離實體;這些概念都是分離實體的相似

2 點，並不是由分離實體抽取而得，因為分離實體沒有質料，這
間 些相似點是分離實體烙印在人靈魂上的。

論 可是，這種方法卻似乎也不足以使人瞭解這裡所討論的

自 享見天主。因為顯然地， í物是按照感受者的方式，而不按照
(2 被感受苦的方式而被感受」。因此，天主的本體銘刻在人理智上
的 的肖像，將按照人理智的方式而瞭解它。可是，人理智的方式
問

題 卻無法完美地感受天主的肖像。但是，我們卻認為，沒有完美

的肖像，不同點愈多，方式也可能愈多。肖像的缺點共有幾種

方式。第一，分有相同種類的形式，卻沒有分享相同的完美程

度;如同不那麼白晰的人與非常白晰的人相比較，就有不相同

之處一樣。第二， ，缺點更加嚴重，即是並沒有同種的本性，

而只有同類的本性，例如:橘黃色之物與白色之物相比較。第

三，缺點又更加嚴重，即是有相同的類性，但只是按類比方

式;例如，白色與人相似，因為二者都是實有物 (ens) 。受造

之物所感受的每一相似點，與天主的本體相比較，都是這種方

式的缺點。為(吏視覺能認知白色，其形象該是按白色之理而被

視覺所承納(雖然不按照存在的相同方式，因為感官所有的形

象與靈魂以外之物所有的形象不同) :因為如果眼睛上的形象

是橘黃色，就不能說眼睛看見白色。同樣地，人的理智也應該

有這物的相同時1象，才可以使人的理智瞭解這種本質，雖然並

不是雙方都有相同的存在方式，因為並不是那存在理智內，或



者感官內的形象按照雙方所有的存在方式;而是按照與外在之

物有共同的性質，而成為知識的原理。由此可見，受造的理智

不可能站著所感受的任何相似點而暸解天主，以便直接地享見 329 

呵!的本體。所以，有些學者也主張如此享見天主的本體，他們

說人將不可能享見天主的本體，而似乎只享見天主的閃爍光 帶

輝，如同閃光斗菜"因此，人也不可能享見所研究的天主。 一

所以，我們應該接受一種方式，也就是亞歷山大 男
(Alexandcr de Afradisia) 和亞威洛哀等人主張的方式。因為每

種知識需要所認識之物，或者所見之物的形象，為能看見分離

十

題

的實體。成全理智之形象並不是來自組合之物中所抽出的本 單

質，正如第一種意見所說的;也不是分離實體由那存留在人理 主

智中的印象，正如第二種意見所說的;而是分離實體與人的理 克

智合而為一，如同形式一樣，而成為被瞭解的，也因此而成為

被瞭解者。不論其它的分離實體的情況如何，卻應該承認這是

人享見天主本體的方式，因為不論以其它任何形象成全人的理

智，都不可能使人的理智瞭解天主的本體。

的確不應該認為，天主的本體是人理智的真正形式，或

者認為天主的本體與人的理智合成單純的一體 (unum sim

pliciter) ，如同自然之物由自然的形式與質料合為-物那樣:而

應該認為天主的本體與人的理智之對應關(系，跟形式與物質之

對應關係一樣。因為不論何時，兩物中的一切比另一物更完

美，都是同一承受者所承受的;一物與另一物的關係，即是比

較完美者與不太完美者的關係，都如同形式與質料的關係 A

樣:透明體所感受的光與色彩之關係，其中的光似形式，色彩

似質料。如此則在靈魂所承納的智↑生之光及進住天主本體，就

像形式與質料的關係:天主本體似形式，理智似質料，雖然的

合的方式不同。

這足以使人的理智憑藉天主的本體而享見天主的本體，

天
主
的

本
體



其理由如以下說明:正如使一物存在的自然形式，與質料，而

成為純粹的單一物;同樣地，使理智能理解的形象，與被理解

330 者，也成為一可知之物。可是在自然之物中，如果這種自立之

物以質料為它的部分，那麼本來存在的自立之物，就不可能成

旦 為任何質料的形式，因為質料不能成為某物之形式。可是，如
大
全

果這本來存在的自立之物只是形式，那麼本來存在的自立之

第 物，就可成為一些質料的形式，並是使組合之物能存在者，正

十

七冊
如靈魂所指明的。在人的理智內，應該把理智潛能( intellectus 

possibilis) 看為質料，並把可知的形象 (species íntelligibilis) 

論 看為形式，現實的理解者理智 (intellectus intelligens) 將是二者

自 所產生的組合之物。所以，如果本身存在的自立之物，除了本
{夏
活

的
問

題

身是可知之物以外，沒有其它東西，那麼這種自立之物將可能

成為理智用以暸解的形式。可是，任何物之可理解，是因了它

是現實的 (in actu) ，而非因為是潛能的 (in potentia) ;正如哲

學家《形上學》卷九第八冊第九章所指明的:我們可以證明，

可知的形式 (intelligibilis forma) 應該從質料和質料的一切性質

中抽離出來。所以，既然天主的本體是純現實 (actus purus) , 

那麼天主的本體能成為理智用以瞭解的形式。這就是未來使人

幸福的享見天主( visio beatificans) 。因此，大師《語錄》第二

集卷一第十六章說:霾魂與肉身的合而為一，是「靈魂向天主

合一的幸福1:7IJ證」

釋疑 1.這節褔音可能有三種解釋，正如奧斯定《書信集)) í論

享見天主」所指明的。第一，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的形體

( visio corporalis) ，即是無人見過天主的本體，也將無人享見天

主的本體(第二節)。第二，凡生活在有死肉身內的全人類，都

沒有天主本體的智性認知 (visio intellectualis) 。第三，受造的

理智 (inteJl ectus creatus) 不可能完整地享見天主(參閱:第一



集第十二題第七節)。金口若望也如此解釋，他說: í聖史若望

所說的看見，是指最確實的和最完整的知覺( consideratio) , 

就像聖父對聖子所有的認知 J (參閱質疑 1 . )。這就是聖史在 331 

《若望福音》中傳達的意義，因為他說: r 只有那在父懷裡的

獨生者 J (若一 18) ;他是要藉著聖子的完整認知，諾明聖子 譜

是天主。

2 正如天主因自己的無限本體，超越一切有被限定的存 買
在物;同樣地，祂所知道的知識也超越一切知識。因此，正如 士
我們的知識與受造的實有 (ens creatum) 相稱;同樣地，天主

題

的知識也與自己的本體相稱。可是，為能認知，應該具備二 重

者:認知者與被知者。人未來認真日天主，與天主本體草見，與

天主事見自己所見，在被認知者方面是相同的。因為正如祂是

因本體而認知自己;向樣地，我們也將因祂的本體而認知天

主。可是從知者方面，天主的理智與人的理智卻迴然不同。在

認識所知之物時，是邊循人認識之物的形式，因著石頭的形式

使我們看見石頭;可是知識的效力卻遵循認識者的能力，例

如:視力好的人，看得比較清楚。所以，在未來的享見時，人

將草見天主所草見的，即是祂的本體，但卻不太有效地草見

主所享見的。

3.狄奧尼修在那裡說的是，我們現在認識天主是藉受造

的形式，使我們的理智能看見天主。可是正如奧斯定所說的:

「天主過避我們理智的一切形式 J '因為人的理智所想像的形

式，不可能品近天主本體。所以，人的理智不可能透徹天主。

可是，人的理智在現世卻可以極完美地認識祂，即是我們知道

祂超越人理智的想像之外。我們與祂合一，如同與不知之物合

而為一。

4. í 天主是光 J '正如《若望壹書》第一章5節所說。可

是，光卻是自己印在被光照之物上的印象。因為天主的本體與

人享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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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主印在人理智上的一切肖像，方式並不相同，所以狄奧尼修

說: í天主的黑暗是不可能透過一切光明的 J ;即是因為他稱

332 天主的本體為黑暗，因為天主的本體非常光明，人理智的印像

仍然不能明見天主的本體，勢必「隱藏一切的知識」。所以，凡

單 一切享見天主的人，都心有所思;但那並不是天主，而只是天
室 主的一些效果而已。

第
5.雖然天主的光明超越現在那形成人理智的一切形象，

E 卻沒有超越天主的真正本體，而天主的本體類似是人未來在天
冊 堂上的理智的形式。所以，雖然天主的本體現在是不可見的，

論 未來卻是可見的。
肉

身

復
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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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6.雖然有限物與無限物之間不能相比較，因為無限物超

越有限物的程度不能確定;可是無限物與有限物之間可能有一

種比較性 (proportionalitas) ，即是有比較的相似之處。因為正

如有限物與某有限物相等;同樣地，無限物也與無限物相等。

為完全認知一物，有時認知者及被認知者該成比例，因為知者

的能力與可知之物的可知性應該相等;因為相等性是一種比

例。可是有時物的可知性 (cognoscibilitas) 卻超越知者的能

力，例如:當我們認識天主時;或者反過來說，例如:當天主

認識受造物時。這時知者與被知者之間就不成比例，而只有比

例性 (proportionalitas) ，即是知者與可知之物的關係'正如物

的可知他與其能被認知的關係。這種比例性足以便有限物知道

無限物，反之亦然，即無限物知道有限物。

也可以說，按設定此名稱之原意，是指數量與數量多出

或相等之關係，可是後來卻轉用為指任何一物與其它物的一切

關(系。在這種意義下，說質料應該與形式成比例。在這種意義

下，雖然人的理智是有限的，卻不妨說理智與享見天主的本體

是成比例的;可是我們卻不能說，理智與暸解天主的本體是成

比例的，因為天主的本體無限無量 (immensus) 。



7.異( distantia) 與同 (similitudo) 共有兩種方式。第

一，本恆的異與同;如此則天主與受造的理智之距離，遠大於

受造的可理解之物與感官的距離。第二，按比例性;如此則正 333 

好相反，因為感官不適於認知非物質物，可是理智卻適於認知

任何非物質物。為能認知，需要這種相似↑生，而不需要第一 帶

種，因為顯然地，那瞭解石頭的理智與自然實有之石頭並不相 J 

問。又如視覺知道蜜及苦膽是紅色的，但不知蜜是甜的;按可 男
兒性，膽的紅色與蜜的紅色其相合性，大於蜜的甜性與蜜的相 士
合性。

8.理智!I穿草見天主的本禮，因為天主的本體將類似是理

智用以瞭解的形式。這不必使它們成為純粹的單一物，而只(吏

題

自間

里

人享
它們成為一種與瞭解行為有關的第一物(參閱:第一集第十二題 見

第二節釋疑3. )。

9.關於這個問題，故們不能贊成亞維采那的主張，因為

其他哲學家也反對這種主張。或者可以說，亞維采那說的分離

實體的知識，是按思辯學識的性質及其它物的相似性( similitu “ 

do) 。所以，他說這句話是為證明我們所有的知識，在我們內並

不是本體，而是附屬體。

雖然就天主本體的本性而言，天主的本體比天(吏的實體

( substantia) 距離人的理智更遠。可是，天主本體的可理解性卻

大於天使的本體，因為天主的本體是毫無潛能的純粹現實

(actus purus) ;其它的分離實體並不是如此。從人將享見天主

方面，人享見天主本體的那種知識，在人內將是屬於附屬體

的，且只是一種瞭解天主者的行為而已，因為這種行為將不是

瞭解天主者的，或者所瞭解之物的真正實體。

10.凡與質料分離的實體瞭解自己，也瞭解其它物，質疑

所引證的話可以諸實這兩種情況。因為分離實體的真正本體是

因本身現實而可理解;因為是與物質分離的，顯然地，分離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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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體瞭解自己時，瞭解者與所暸解之物絕對是同一物:因為那

不是因了從自身抽出的意念而暸解自己，如同我們瞭解物質之

334 物那樣。這似乎是質疑 10.所引述的哲學家《靈魂論》卷三(參

閱言論)的意義，正如注疏家所指明的。

當 當現實的理智瞭解其它物時，所暸解之物與現實的理智
室 合而為一，因為所瞭解之物的形式成為理智的形式，但那不是

第 理智的真正本體，正如亞維采那《論自然物)) (De Naturalibus) 

十 卷六第五部第六章所證明的。因為理智的本體仍然是唯一無二

闊 的，在連續瞭解兩物時，卻有兩種形式;同樣地，第一質料

論 (materia prima) 仍然是唯一無二的，卻有種種形式。所以，在

自 這方面，注疏家《霾魂論注疏》卷三的釋義，也把潛能理智

!星E ( i叩n叫帥咐叫1t即蚓t昀叫糾ell叫sp仰仰阿oω削3沁沁S臼帥s
的 享見天主時，成為天主的真正本體;而是天主的本體就{像象是理
問

題 智的成全者，或者形式一樣。

11.應該認為這些話和其它類似的話，說的是人在現世認

識天主的知識，理由己如釋疑3.所說 c

12.這種消極意義的無限是未知之物，因為這是除去補充

語或述詞的說法，而補充語表達的是對物的認知。因此，無限

可被簡化為有所缺欠的質料，正如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三第七

章所指明的。可是否定意義的無限，是指沒有質料的限制，因

為形式似乎也受質料的限制。所以，這種意義的無限物本身，

是極可知之物。天主就是這樣無限的。

13.奧斯定說的是肉眼之見( visio co中oralis) 不可能享見

天主，由上文可資證明: í因為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，也絕不

可能享見天主，如向我們看見所謂的可見之物那樣;天主自然

是不可見的，如同天主是永垂不朽的一樣。 J (參閱質疑 13. ) 

可是，正如天主自然是最高的實有;同樣地，祂本身也是最高

的可知之物，可是我們有時卻不暸解祂，這是因為我們有缺



點。所以，祂是我們原來看不見而成為被看到，並不是因為祂

自己有所改獎，而是因為我們有所改變。

14.聖人在天堂將享見天主「實在如何」:這是指被看見 335 

者的方式，因為聖人將有自己享見天主的方式。可是，如果是

指那認識祂者的方式，那麼那認識祂的人就不可能看見祂「實 需

在如何 J :因為受造的理智並沒有如此有效的能力，如同天主

的本體應該有被享見的能力一樣。
第
九

15.在肉眼及理智之識見中有三種媒介 (medium) 。第 士
一，在這種媒介之下 (sub quo) 而被看見;這是使視覺有廣泛

題

的視兒能力者，不限定於某特殊客體，例如;有彤的光明對視 畫

覺的作用，及主動理智對被動理智的作用。第二，藉著這種媒 拿

介(中0) 而被看見，使兩種認知能被限於特殊客體的可見形式

即是這種媒介，例如:藉著石頭的形式而認知石頭。第三，在

這種媒介內 (in qllo) 被看見者，即是因為人看見這物，而使人

看見其它物;例如，人觀看鏡子，使人看見鏡中所反映的一

切，觀看鏡中的像，使人看見像所代表的一切。按這方式，貝IJ

理智知道效果，也使理智知道原因，反之亦然。

但是，天堂的享見並沒有第三種媒介，即是我們藉著其

它物的形象而認識天主，如向我們現在認識天主那樣，宗徒說

我們現在是「藉著鏡子觀看 J (格前十三 12 )。天堂的享見也沒

有第二種媒介，因為天主的本體將使人的理智享見天主。天堂

的草見只有第一種媒介，將提高人的理智，使人能按上述的方

式，與非受造的實體合而為一。可是，並不能因這種媒介而稱

為間接的知識，因為這種媒介並不是介於認識與所認識之物的

中間，而是賜給認識者認識的能力。

16.除非有形的受造物能與視覺結合者合而為一，否則不

能說人可以直接地看見有形的受造物。可是，因為有形受造物

的本體因物質而不可能與視覺合而為一。所以，當它們的形象
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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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智能結合時，就是直接地被看到。可是，天主因其本體就能

與理智合而為一;因此，除非天主的本體與理智合而為一. ，否

336 貝 IJ理智就不可能直接享見天主。這種直接的草見天主稱為面對

面的觀看( visio faci巴 i )。

2 再者，視覺所感受的有形物的形象，與其在原物者上是
三 一樣的，但不是按同樣的存在方式;因此，這種形象直接地指
第 向這物。可是，形象卻不可能以這種方式使我們的理智走向天

E 主，正如上文所指明的。所以，不能相提並論。
用

論 第二節聖人復活後的肉眼是否將享見天主

自 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ji 質疑 聖人復活後的肉眼似乎將享見天主。因為:
的 1 .光榮眼睛的視力大於非光榮眼睛的視力。可是， <<約
問

題 伯傳》第四卡二章 5 節卻說聖約伯的眼睛看見了天主: í 以前

我只聽見了有關你的事，現在我親眼見了 1:j: J 。所以，受光榮的

眼睛將更能享見天主的本體。

2.此外， <<約伯傳》第十九章 26節說: í我的皮膚雖由

身上脫落，但我仍要看見天主」。所以，在天堂上，肉眼將享見

天主。

3.此外，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二第二十九章論及

受光榮眼睛的視力，說: I受光榮的眼睛視力極佳，並不是如

同蛇和老鷹那樣目光敏銳，因為動物的目光無論多敏銳，牠們

只不過看見有形的物體而己，而他是能看見無形的物體。」。可

是，一切認識無形之物的能力，都可能被提高而享見天主。所

以，光榮的眼睛可能享見天主。

4.此外，有形物與無形物的差別，反之亦然。可是，無

形的眼睛卻可能看見有形物。所以，肉眼也可能看見時形物。

結論與上文相同。



5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》卷五第三十四

章，關於《約伯傳》第四章的節: í他站立不動，但我不能辨

其形狀J '說: í如果人願意遵守天主的誡命，那麼他的肉身將 337 

成為屬神的，如果他犯罪，他的心靈也成為屬血肉的。」可

是，正如那裡所說的，因了他在心靈上成了屬血肉的，他思念 槽

的只是由物的形像而進入心靈的事物。所以，當他在肉身上將 一

成為屬神的人時，他也以肉身而將看見屬神之物，這是許給復 竟
十

活後的聖人的。所以結論與上文相同。

6.此外，人因唯一天主而得享真福。可是，不僅人的靈

魂將得享見真福，人的肉身也將得享真褔。所以，人不僅因理

智，而且也將因肉身而可能享見天主。

題

已開
聖

人享
見7.此外，正如天主的本體駕臨在我們的理智上;同樣

地，天主的本體也將駕臨在我們的感官上，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 主
第十五章 28節所說的， í祂將是一切中的一切 J 0 可是，人的

理智卻將享見天主，因為祂的本體與我們的理智合而為一。所

以，人的感官也可能將享見天主。

皮之 1 .盎博羅修《路加福音注疏》關於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

11 節說: í肉眼並不尋找天主，肉身的視覺並不環顧天主，肉

身的觸覺也不擁抱天主刊所以，沒有一個肉身的感官將草見

天主。

2.此外，熱羅尼莫《依撒意亞先知書註解>> (Commen t. iu 

Isai) 說: í我們的肉眼不僅不能享見聖父的天主性，而且也不

能享見聖子和聖神的天主性，而是『心靈的眼睛 JJ '即褔音所說

的『心理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心。

3.此外，熱羅尼莫又說: í肉眼不可能看見非肉身的事

物J (參問:奧斯定， <<書信集>> í論草見b天主 J )。可是，天主

絕對是非肉身的(無形的)。

的

本
體



4.此外，奧斯定「論享見天主」說: flï'從來沒有人見過

天主~ :或者在現世見過天主實在怎樣;或者在天使的生活

338 中，如同肉眼看見可見之物一樣。」可是，天{吏的生活卻稱為

真褔的生活，復活後的聖人都將度這種生活。

當 5 此外， f聖經說人是『按照天主的肖像』造的，是因
互 為可以享見天主J '正如奧斯定《論天主聖三》卷十四第四章所
單 說。可是，人是按照天主的肖像造的，是按心靈，不是按肉

2 身。所以，是人的心靈，並不是人的肉身將享見天主。
冊

諦 正解我解答如下:肉身的感官在感覺一物時，共分兩種方

自 式:第一種，本來地(直接地) ;第二，偶然地(間接地)。感
言 官本來地感覺一物，即是這物本來地可以影響這個肉身感宮。
的 可是，這物本來地影響肉身的感宮，或者是只影響接受的感
問

題 官，或者是影響某個特定的感官。以第二種方式，本來地影響

肉身者，稱為間有的可感覺物 (sensibile proprium) ，例如:色

彩之於視覺，聲音之於聽覺。可是，因為感官得利用肉身的器

官，只不過有肉身方面的感受而己，因為「物按照感受者的方

式，而不按照被感受者的方式而被感受」。因為一切的可感覺物

都有大小 (magnitudo) ，所以一切感覺物才都影響這種感宵。

因此，大小和一切後果，例如:動與靜和數目等，都稱普通感

覺物 (sensibilia commumia) ，都是感官的本來對象。可是，感

官偶然地感覺一物，並不因為是感官，也不因為是這種感官，

而是因了是與那些本來影響感官之物合而為一者，例如:蘇格

拉底和狄炯娜 (Diares) 的兒子與朋友等，其本身是在廣泛理智

上被認知。關於個日IJ性被認知，是靠人內的思考能力，在其牠

動物內是靠估計能力( virtus aestimativa) 。關於這類客體，在藉

由其本身被感覺者，雖然是偶然地，那本身能認知此客體者酌

領悟力 (vis upprehensivu) ，立即毫無疑問地，也無需推論地領



悟到，便說是外在感官感覺到，例如:我們看見人還活著，因

為他說話。可是，若不是按這種過程，就不能說感官看見 4

物，連偶然地看見都不是。 339

所以，說人的視覺絕不可能享見天主，或者人的其它感

官也絕不可能感覺天主，無論在天堂上，或者在世上，好似他 帶

本來是可見的。因為如果現在並不是這樣的感官所能感覺的， 一

那麼未來也不是這樣的感官所能感覺的;同樣地，如果現在並 男
不是這樣的視覺所能看見的，那麼未來也並不是這樣的視覺所

能看見的。因為若從感官上除去感官所該有的，便不再是感 題
官;同樣，若從視覺除去其所該有的，也不再是視覺。既然感 重

官之為感宮，是因為能知大小;而視覺之為視覺，是因為能知

顏色:視覺不可能觸到不是顏色者，或不是大小者，除非是按

雙關語方式說。既然視覺及感官在光榮的身體上與現在是同類

的，將不能看見天主的本體，像是本然可見的那樣。

可是肉眼將享見天主的本體，如同天主的本體偶然是可

見之物那樣:一是在肉眼方面、在肉身上，尤其在基督的肉身

上，肉眼將能享見天主如此大的光榮;另一方面，理智將更清

晰享見，由肉眼在所看見的事物上所見的天主，如同看到談話

而知覺是生活的一樣。雖然那時人的理智並非由受造物而享見

天主，但將看到以形體可見方式、在可見形式、:在受造物中的

天主。這是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所提出的肉身可以草見天主的

方式，正如他說: í我們深信將可能這樣看見， rr新天新地』

的世上物體，以致我們極清晰地看見處處都在，並掌管萬物的

天主，不是像現在這樣: rr他那看不見的，都可憑所造的萬

物，辨認洞察出來dI ;而是像當我們看見人時，我們立即看出

他們是活著的，而不只是相信。 J (參閱質疑 3. ) 

釋避 1 .我們應該認為約伯的話是指「精神的眼睛 J (oculus 

人享
見

天
主
的

本
體



叩irit叫is) ，也就是宗徒《厄弗所書》第一章 18 節所說的: r並

光照你們心靈的眼目」。

340 2.這節聖經並非意指肉眼將享見天主，而是帶著肉身的

我們將看見天主。

當 3 奧斯定的這些話是討論性的﹒並附帶條件，由下文可
言 資證明: r所以，如果他們將享見這種無形的本性，那麼他們

第 將有完全不同的能力 J ;後來又說: r所以，能力」等等，最

E 後他才確定出他的主張。
用 4. --'切的知識都得與質料有某種抽離。因此，物體形式

論 愈與質料抽離，愈能是知識之原理。因此，凡存在於質料內的

自 形式，絕不是知識的原理;可是在感官內的形式，若與質料分
(5 離，能是某種方式的知識原理:凡存在於人理智內的形式，都
的
問

題

是知識的最佳原理。所以，神目除去知識的障礙，就可以看見

有形的事物( r巳s corporalis) 。可是，不能因此便說，因有質料

而認知能力不足的肉眼，可以完美地認識無形的可知之物

( cognoscibilia )。

5.雖然那成為肉身的心靈，只能思想由感官所感受的事

物，可是它卻是以非物質的方式思想。同樣地，視覺領悟時，

也常該是以形體方式。所以，視覺不可能認識其不能知覺的有

形之物。

6.因為就人而言，真褔是人的完美。因為人之所以為人，

並不是因為人有肉身，反而是因為人有靈魂。可是，肉身卻屬於

人的本體( essentia) ，因為肉身困靈魂而完美;所以，人的真褔

主要只在於靈魂的行為，由靈魂而傾注在肉身上，正如上文第八

十五題第一節所指明的。可是，因為在可感覺的受造物身上，尤

其在基督的肉身上，將享見天主，也將是人肉身的真褔。

7.人的理智可以知覺屬神的事物，可是人的肉眼( visus 

co中oralis) 卻不可能知覺屬神的事物( spiritualia) 。因此，人前



理智將可能認識那與自己合而為一的天主本體，可是人的肉身

感官卻不可能認識那與自己合而為一的天主本體。

第三節 享見天主的聖人，是否都享見天主所見的萬物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鏡 草見天主的聖人，似乎都享見天主所見的萬物。因為:
第
九

主監言，造成萬物以前，就知道萬物。」可是，聖人們卻「好 士
題

1 .正如依希道《論至善》卷一第十章所說: í天使在天

像在天上的天使一樣 J '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二章 30節所

指明的。所以，聖人享見天主時，都將享見萬物。
論

聖

2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三十三章 金
弓三

說: í因為天堂的一切聖人都以同等的神光而享見天主，他們 要

主
的
本
體

在天堂上有何不知，有何不覺呢?他們知道那知道萬物的天

主。」這些話也可推及那些事見天主本體的聖人。所以，那些

享見天主本體的聖人都知道萬物。

3.此外，正如哲學家《靈魂論》卷三第四章所說的:

「既然理智瞭解最大的事物，買IJ理智當然可以瞭解最小的事

物。」可是，天主卻是最大的可瞭解之物。所以，理智的能

力因瞭解天主而大為增加。所以，那享見天主的理智也瞭解

萬物。

4.此外，除非理智所暸解之物超越理智，否則不可能阻

礙理智瞭解此物。可是，無一受造物超越那草見天主的理智，

因為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二第三十五章所說的:

「一切受造物都小於那享見造物主的靈魂_j 0 所以，享見天主本

體的聖人都知道萬物。

5.此外，凡尚未付諸行動的潛在能力( pote叫ia passi

va) ，都是不完美的。可是，人靈的潛在理智卻似乎知道萬物的

潛在能力，因為潛在理智「可能成為一切J '正如哲學家《靈魂

34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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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》卷三第一章所解釋的。所以，如果真褔的理智不可能瞭解

萬物，那麼真褔的理智仍然是不完美的。這是錯誤的。

342 6.此外，凡對鏡子觀看的人，都可以看見反映在鏡子中

的事物。可是，萬物卻都在天主聖言內，如同反映在鏡子中一

直 樣，因為天主聖言是萬物的模型和肖像。所以，那些事見天主
大
全

聖言本體的聖人，都享見一切的受造物。

第 7.此外，正如《諾言》第十章 24節所說的: ["義人的希

E 望，終獲得應允」。可是，聖人卻希望知道萬物，因為「全人類
冊 的天性都希望知道萬物」。因為光榮並不消滅本性。所以，天主

論 將賞賜聖人知道萬物。
肉

易
{里
活

的
問

題

8.此外，愚昧無知是現世生活的一種刑罰。可是，聖人

卻因光榮而免除一切刑罰。所以，聖人也目光榮而除去一切的

愚昧無知。因此，聖人將知道萬物。

9.此外，聖人的靈魂比肉身先享真福。可是，聖人變成

光榮的身體，卻相似基督的身體，正如《斐理伯書》第三章21

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聖人的靈魂將相似基督的靈魂。可是，基

督的靈魂卻在聖言內享見萬物。所以，聖人的靈魂也都將在聖

言內享見萬物。

1 O.此外，正如感宮知道一切能以其形象影響感官者;同

樣地，理智也知道一切能以其形象影響理智者。可是，天主的

本體比其它物的任何形象，更說明一物 e 因為在享見天主時，

天主的本體成為人理智的形象(第一節)。所以，那些享見天主

的聖人，似乎享見萬物。

11.此外，注疏家在《靈魂論注疏》卷三釋義說，假如現

實理智是潛能理智的形式，那麼我們將能瞭解萬物。可是，天

主的本體卻比現實理智更明晰地代表萬物。所以，那些享見天

主本體的理智知道萬物。

12.此外，因為低品位的天使現在並不知道萬物，需要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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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位的天使光照他們﹒使他們知道未知之物( ignota) 。可是，

在公審判以後，天使卻不會光照天使，因為那時「將消滅尊

長 J '正如「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第

十五章 24節所說的。所以，低品位的天使將知道萬物，其他一

切事見天主本體的聖人也將知道萬物。

皮之 1 .正如狄奧尼修《上天(天使)階級論》卷六第十章所

說，高品位的天使清除低品位的天使的無知 (nescientia) 。可

是，低品位的天使卻享見天主的本體。所以，那些享見天主本

體的天使，都可能有所不知。可是，靈魂卻不比天使更完美地

享見天主。所以，那些草見天主的靈魂，並不應該草見萬物。

2.此外，唯有基督才「有無限量的聖神υ 正如《若望福

音》第三章 34節所說。可是，有無限量聖神的基督，應該在聖

言內知道萬物，所以又說: r 父愛子，並把一切交在他手中」

( 35 節)。所以，除了基督以外，沒有其他人有資格在聖言內知
道萬物。

3.此外，愈完美地知道原因，也因原因而知道許多效

果。可是，有些享見天主本體的聖人，卻比其他聖人更完美地

知道天主，而祂是萬物的原因。所以，有些聖人比其他聖人知

道更多的事物。因此，並不是一切聖人都知道萬物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那享見自己本體的天主，知道現在、未來

和過去的萬物，這稱為「享兒知識J (notitia visionis 參閱:第一

集第十四題第九節) :因為祂知道它們，歷歷在自一樣。此外，

祂在看自己的本體峙，也知道祂能做的一切，雖然是祂不曾做，

及永遠不想做的;否則?也就是不完美地知道自己的德能:因為祂

除非知道德能的對象，否則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德能。這種認知稱

為「單純理智的知識J (not也



受造的理智不可能因享見天主本體，而知道天主可能創

造的一切。因為愈完美地知道原因，也因原因而愈知道許多的

344 效果;正如天資聰穎比天資鴛鈍的人，以相同的證明原理

(principium demonstrationis) ，卻能透徹更多的結論。既然天主

富 德能的範園是按照德能所能創造之物而言，如果一種理智在天
室 主本體內享見天主所能創造的萬物，那麼它在理解方面的完

第 美，就與天主產生效果的德能相等，所以也完全暸解天主的本

十

七冊
體。一切受造的理智不可能瞭解天主的本體(第一節釋疑2. )。

可是，天主因享見知識所知道的一切，受造的理智能在

論 聖言內，即是在基督的靈魂內知道(第三集第十題第二節)。可

宮 是，關於其他草見天主本體的人，卻有兩種意見。第一，一切享
1夏
活

的
問

題

見天主本體的聖人，享見天主因享見知識所見的萬物。可是，這

卻相反聖師們的話，他們主張天使有所不知(參閱反之 1 . )。可

是顯然地，按照信德的道理，一切天使都亨，見天主的本體。

第二，雖然其他聖人事見天主的本體，可是除了基督以

外，不可能享見天主所見的萬物，因為他們不暸解天主的本

禮。因為除非人瞭解原因，凡知道原因的，不必知道一切的效

果，受造的理智也不必瞭解原因。所以，每位享見天主的聖

人，愈享見天主的本體，也愈認清天主的本體。因此，關於這

些問題，一人就可以教導許多其他人。因此，天使和聖人的知

識，直到公審判時，還可以增加，如同其它屬於偶然賞報之物

一樣。可是，以後卻不會再進步了，因為公審判時是萬物的最

後情況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全人類都可能知道天主的享見知識所

知道的萬物。

釋疑 1 .依希道所說的: r天使在天主聖言造成萬物以前，就

知道萬物J '不該是指天主的單純理智的知識所知道的萬物，區

為那不會真正地發生;而只指天主的草見知識所知道的高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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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範圈又說，並不是一切的天使都知道萬物，或者只有某些

天向知道。 ífIT那些知道萬物的天(吏，也不是完美地知道一切。

因為一物有許多可知的理由，例如:它的種種特性和它與其它

物的種種關係;兩個人可能都知道相同的一物，其中一人知道

一物的許多方面，其中另一人由他人而知道這些方面。所以，

狄奧尼修《神名論》四章第二節說，高品位的天使教導低品位

的天使萬物的可知之理。因此，那些認識受造物的天(吏，也未

必清楚地知道其中一切可理解者。

2.教宗額我略一世的話說明這種享見天主，足以享見天

主本體方面所該看到的;天主的本體是，天主用以草見萬物的

媒介。可是，那不能瞭解天主本體的受造理智，由於受造理智

的缺點，卻不可能享見萬物。

3.受造理智看到天主的本體，不是歧天主本體的方式，

而是按受造理智的方式，而這理智是有限的。所以，它的認識

能力不應該由上述的事見，擴張至IJ無限地認識萬物。

4.知識的缺點不僅出自可知之物超越理智，而且也出自

可知的理由並不與理智連接;例如，當石頭的形狀並沒有與視

覺合而為一時，視覺就沒有看見石頭。雖然享見天主的理智是

與天主的本體合而為一，而天主的本體是萬物之理，可是天主

的本體與理智合而為一，並不是因了是萬物之理，而只是因于

是某些物之理:所見之理愈多，也愈圓滿地草見天主的本體。

5.當潛在的能力可能因各種適當的完美而成全時，如果

潛在的能力達到最後的完美程度時，縱然它缺乏一些事前的配

備，也不能說它不是完美的。可是，成全受造理智的一切知

識，都是以認識天主為其最後目的。所以，那享見天主本體

者，縱然對其它一無所知，也是具有完美的理智。如果在天主

本體外，他還另有所知，除非這些其它的知識使他對天主的認

知更完整，否則也不是更加完美的。因此，奧斯克《懺悔錄》



卷五第四章說: r那知道這一切J '即是知道受造物，卻不知道

「你的人是不幸的。可是那知道你的人，縱然不知道受造物，卻

346 是有褔的。可是那知道掠，也知道受造物的人，並不因他知道

受造物，而成為更有福的，而只因他知道籽，成為更有褔的。」

哥 6 該說這面鏡子是有意志的，正如天主願意把自己顯示
室 給誰就顯示給誰;同樣地，天主峙顯示 í-l麼就顯示什麼。這

第 與物質的鏡子不能相提並論，因為人看它，或者不看它，並不

E 屬於鏡子的權下。
用 或者可以說，在物質的鏡子中，無論東西或鏡子，都是

論 以自己的形式被看見，雖然這面鏡子是因有物的形象而被看

目 見，而石頭則因其形象在鏡子中呈現而被看見。所以，看見
i夏
活

的
問

題

物的理由，是看見男一物的理由。可是在非受造的鏡子中，一

物卻因這面鏡子的形象而被看見，就如效果因原因的肖像而被

看見，反之亦然。因此，那看見永恆鏡子的人，未必看見那反

映在鏡中的萬物。因為除非人瞭解原因，否則那看見原因的

人，就不是必然看見原因的一切效果。

7.聖人知道萬物的願望，唯有他們享見天主時，才可以

達成，就如他們盼望獲得一切美善:因為他們將得到天主，就

滿足了他們的願望。因為正如天主有完美的善，足以滿足他們

的心靈，他們得到了天主，似乎就得到了一切美善;同樣地，

理智享見天主，也就心滿意足了。《若望福音》第十四章 8節

說: r主!把父顯示給我們，我們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8.真正的愚昧無知( ignorantia )意指缺乏知識，這是刑

罰，因為這種愚昧無知意指對應該知道的，或者必須知道的，

卻一無所知。可是，天堂的聖人卻不缺少這些知識。

可是，愚昧無知有時卻泛指一無所知，如此則天堂的天

(史和聖人將有所不知;因此，狄奧尼 I1多說高品位的天使清除低

品{立的天使的「無知 J (nescientia ;參閱反之 1 . )。如此 ~IJ愚昧



無知不是刑罰，而是一種缺點。這一切的缺點都因光榮而清除

殆盡，因為我們也可以說，教宗聖李諾 (Linus ' 67-76年)的

缺點是他並沒有伯多祿的光榮。 347

9.人的身體將因光榮而相似基督的身體，並不是等於基

督的身體;因為人的身體將是光明的，如同基督的身體是光明 寫

的一樣，卻不能等於基督的身體。同樣地，人的靈魂也將有光

榮，相似基督的靈魂，卻不能等於基督的靈魂。所以，人的靈

魂將有知識，如同基督的靈魂有知識一樣;卻沒有那樣大的知

識，即是知道萬物，如同基督的靈魂知道萬物一樣。

10.雖然天主的本體是一切可知之物的模型‘可是天主的

本體卻不是以萬物之模型的方式，與每一受造理智相連。因

第
九
十

:為
聖

人享
晃此，質疑的論證無所證明。

11 主動(現實)理智成為被動(潛能)理智的適當形 主
式，就像質料的潛能適合自然的主動能力-f美:質料的被動能

力，或者被動理智的被動能力，都是主動理智的主動能力，或

者自然主動者的主動能力所有的一切。因此，如果主動理智成

為被動理智的形式，那麼被動理智就應該知道主動理智的能力

所知道的一切。可是，天主的本體卻不是按這方式成為人理智

的適當形式。所以，不能相提並論。

12.在公審判後，當人類和天使的光榮圓滿無缺時，絲毫

不能阻止我們說，一切的聖人都知道天主的享見知識所知道的

萬物;可是，我們卻不能說，一切的聖人都在天主的本體內罕

見萬物。可是基督的靈魂卻在天主本體內享見萬物，如同現在

祂在天主的本體內享見萬物一樣;可是，其他聖人卻按照他們

認識天主的程度，或多或少地享見萬物 c 如此則基督的靈魂在

聖言內所享兒的萬物，超乎他人之上，他將光照其他人的靈

魂。所以， \<默示錄》第二十一章 23 節玟 í 天主的光榮照耀

那域，羔羊就是她的明燈J 0 同樣地，高級的靈魂也將 n.Çi W~低級

的
本
體



的靈魂，並不用新的光輝，而用繼續不斷的光暉，以增加低級

靈魂的知識;如此就能瞭解，那就像停頓的太陽照耀著大氣

348 層。因此， ((達尼爾》先知書第十二章 3 節說: r那些引導多

人歸於正義的人，要永遠發光去。同星辰。」可是所講的「將消

單 滅尊長 J '說的卻是那些現在為我們服務的人，正如「註解」
大
主

(拉丁通行本註解)所指明的。

第
十
七
開

論
問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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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聖人的真福與住處(參閱第九十二題守|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聖人在公審判後的未來真福，是不是大於在公審判前

的真福。

二、真福的等級是否應該稱為住處。

三、不同的住處是否看不同的愛德等級區分。

聖人在公審判後的未來真福。是否大於在公審
判前的真褔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聖人在公審判後的未來賢福，似乎不大於在公審判前~l句

真福。因為:

1 .愈相似天主之物，也愈分享祂的真福。可是，那與肉

身分離後的靈魂，卻比那與肉身合一的靈魂，更相似天主。所

以，靈魂在重新與肉身合一之前的真福，大於重新興肉身合一

之後的真褔。

2.此外，團結的力量大於分散的力量。可是，那與肉身

分離後的靈魂，卻比那與肉身合一的靈魂，更為國結。因為與

肉身分離後的靈魂應該有更大的活動能力 (virtus operati va )。

所以，更完美地分享那在於行為的真褔(參閱:第二集第一部第

三題第二節)。

3此外，真福在於思辨理智( intcl1 ectus 可 peculati vus )的

第一節



行為。可是，理智的行為卻不用肉身的器官，如此則靈魂重新

與肉身合一，就不可能使靈魂更完美地瞭解。所以，靈魂在公

350 審判後的真福，並不大於在肉身復活前的真福。

4.此外，無物可能大於無限物，因此無限物加有限物，

車 不會大於無限物本身。可是，那重新與肉身合一的真褔靈魂，
大
全

卻因享有無限的美善，一一天主一一而享有真褔;可是在肉身

第 復活後，真福的靈魂只不過享有肉身的光榮，即是有限的美善

E 而已。所以，聖人在靈魂重新與肉身合一之後的褔樂，將不會
冊 大於在靈魂重新與肉身合一之前的褔樂。

已開

冒 反之 1. I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默示錄》第六章9
1夏
j舌

的
問

題

節 I我看見在祭壇下面，那些為了~ . . . . .而被宰殺者的靈魂J ' 

說: I現在聖人們的靈魂在祭壇下面，即是小於他們將獲得的

高位。」所以，他們在公審判後的真福，將大於他們在公審判

前的真福。

2.此外，正如真福是天主賜給聖人們的賞報;同樣地，痛

苦也是天主降給惡人們的刑罰。可是，惡人在靈魂重新與肉身合

一之後的痛苦，卻將大於惡人在靈魂重新與肉身合一之前的痛

苦，因為不僅惡人的星星魂將受罰，他們的肉身也將受罰。所以，

聖人在肉身復活後的真褔，大於聖人在肉身復活前的真褔 e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顯然地，聖人在肉身復活後的真福，將外

延地 (extensive) 增加，因為那時的真褔不僅屬於靈魂，而且

也屬於肉身。靈魂的真福也將外延地增加，因為靈魂不僅將享

受自己的真福，而且也將享受肉身的真褔。

也可以說，聖人的靈魂在肉身復活後的反蝠，將有強度

上的 (intensive) 增加，因為人的肉身可以分為二種方式:第

- ，因為肉身可以因靈魂而完美;第二，在肉身上有怕反靈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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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作用的東西，因為肉身並不完全受靈魂成全。可是就肉身的

第一方面而言，肉身與靈現的合一，對靈魂的完美有所增加。

因為一切的部分都是不完美的，整體才是完美的;因此，整體

與部分的關{系，如同形式與質料的關係一樣。因此，當靈魂屬

於整體時，即是當靈魂與肉身合一時，她的本性存在 (esse nat

urale) 比她與肉身分離後更完美。可是，就肉身的第二方面而

言，靈魂與肉身的合一卻是相反靈魂的完美，因此《智慧篇》

第九章的節說: [""因為，這必腐朽的肉身，重壓著靈魂」。所

以，如果從肉身上，創除那相反靈魂行為的一切事物，那麼在

這種肉身內存在的靈魂，也比與肉身分離時更完美。物的存在

愈完美，行為可能也愈完美。所以，靈魂與肉身合一的作為，

將比靈魂與肉身分離後的作為更完美:這種身體是光榮的身

體，完全屈服於靈魂的權下(第八十三題第一節)。因為真褔在

於作為，所以靈魂與肉身在重新合一之後的真福，比靈魂與肉

身在重新合一之前的真福，更為完美。因為比起與可朽的肉身

合一，靈魂與可朽的肉身分離可能更完美。同樣地，在靈魂與

光榮身體合而為一以後，靈魂的作為也比與肉身分離時的作為

更完美。一切不完美之物都渴望自己能臻於完美。所以，那與

肉身分離後的靈魂，自然而然地渴望與肉身合一。因為這種渴

望由不完美而產生﹒所以對天主的作為並不太熱烈。這就是奧

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二第三十五章所說的: [""因為肉

身遲遲不能如願以償，就不能盡力追求至善J ú 

釋疑 1 .那與光榮的身體合一的靈魂，比那與光榮的身體分離

的靈魂，更相似天主。因為那與光榮的身體合一的靈魂，有更

完美的存在:因為愈完美之物，也愈相似天主;如同，c.J藏跳動

比不跳動更相似天主一樣，因為心臟的完美在於跳動，雖然天

主絕不改變。



2.按天性該是在質料中存在的能力，在質料中比與質料

分離時能力更強大;雖然按絕對方式而言，那與質料分離的能

352 力是極其強而有力的。

3.雖然在瞭解的行為中，靈魂並不用肉身;可是肉身的

畫 完美卻似乎將與理智作為合作得完美無間，因為靈魂與光榮身
大
全

體合一，當然將是更完美的。所以，靈魂在作為峙，將更有放

第 力。因此，肉身的幸福將與真褔所在於的作為合作無間，在日同

十

七用
工其與工人的作為合作無聞一樣;也正如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

一第八章所主張的，外在的幸福與生活的幸福合作無間，如同

論 工具與工人的作為合作無間一樣。

自 4 雖然無限物加有限物，並沒有使無限物更大，卻使無
言 限物更多:因為有限物與無限物是二物，而無限物本來是一
自 物。我們的褔樂的廣度並沒有加大，卻加多。所以，褔樂的廣

題 度增加，因為來白天主的與來自身體的，多於原來只來白天主

的。肉身的光榮也將增加來自天主之褔樂的強度，因為將使靈

魂產生歸向天土的更完美作為:因為適當的作為愈完美，褔樂

也愈大，正如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十第四章所指明的。

第二節 真褔的等級是否應該稱為住處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真福的等級似乎不應該稱為住處。因為:

1 .真褔含有賞報的觀念。可是，住處卻不意指那屬於賞

報之物。所以，真福的不同等級並不應該稱為住處。

2.此外，住處似乎意指地方。可是，聖人享受真褔的地

方卻不是有形的，而是無形的，即是那唯一無二的天主。所

以，聖人只有一個住處。因此，真褔的不同等級並不應該稱為

住處。

3 此外，正如在天堂上，有立各種功績的聖人;同樣



地﹒在煉獄和古聖祖的靈薄獄中，也有立各種功績的人們。可

是，煉獄和靈薄獄卻不分不同的住處。所以，天堂也不應該有

不同的住處。 353

反之 1 奧斯定《若望福音釋義》第六十七講，關於《若望褔 需

音》第十四章2節: 1"在我父的家捏，有許多住處 J '解釋為不
第

同等級的賞報。 九

2.此外，每個城市有指定的住處區分。可是，天堂卻被 十
比為城市，正如《默示錄》第二十一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天堂 題
應該分為不同的住處，因為真褔的等級有所不同。 自問

聖

人的
正解我解答如下;因為地方運動 (motus localis) 先於其它的 聖

一切運動。因此，按照哲學家的話，運動、距離和其它名詞， 盟
(王

者15由地方運動而轉用於其它的一切運動。可是，地方運動的自 虛

的地，卻是物達到的地方，物停留在這地方，也保存在這地

方。所以，在每一運動中，我們稱那在目的地的停留為安置

( collocatio) ，或在住處。運動一詞既然來自慾望和意志的行

為﹒所以自願運動所達到的目的地稱為住處，或者安置。因

此，那達到最後目的之不同方式，稱為不同的住處，既然如

此，從對象方面，買IJ-棟房屋與一種真褔相符合;從聖人們方

面，許多的住處與不同的真褔相符合。也正如我們觀察自然

物，一切輕的物體上升向高處，可是愈輕的愈高，因而它們也

有不同的住處，因為它們的輕重並不相同。

釋疑 1 .住處包括目的地的觀念‘所以賞報的觀念是功勞的目

的地。

2.雖然屬神的地方唯一無二，可是那接近這個地方的程

度都不相同。因此，構成不同的住處。



3.那些在煉獄中，或者在靈薄獄中的人﹒還沒有到達自

己的目的地。所以，在煉獄中，或者在靈薄獄中，並沒有不同

354 的住處。可是，唯有在天堂上和在地持中，才有不同的住處﹒

因為天堂與地獄是善人與惡人的目的地。
神
學

至 第三節不同的住處是否按愛德等級區分
第 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十 質疑不同的住處似乎不是按愛德等級區分。因為:

兩 1. ((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五章的節說: I拉照他們的才

論 能，一個給了...... J 可是，一物的能力 (propria virtus) 卻是一

旦 物的本性力量。所以，恩寵和光榮也是按自然能力之等級區分。
i夏
活

的
問

題

2.此外， ((聖詠》第六十一篇 13 節說: ï 因為你按照各

人的行為，予各人以報酬。」可是，天主的報酬卻是真福。所

以，按照各人的不同善工，而不按照各人的不同愛德，區分真

褔的等級。

3.此外，人的行為應該受賞，並不是人的習性應該受

賞。因此， í並不是最勇敢的人們，而是競賽的人們受榮冠y

正如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一第八章所說的; ((弟茂德後書》第

二章 5節說: í除非按照規矩競賽，是得不到花冠的」。可是真

褔卻是報酬。所以，是善工的不同等級，而不是愛德的不同等

級，將有不同等級的真福。

反之 1 .人愈與天主合而為一，也愈享真福。可是，愛德卻是

與天主合而為一的方法。因為有不同的愛德，所以也有不同自句

真福。

2.此外， í正如單純隨單純;同樣地，繁複也隨繁複」。

可是，有真褔卻是隨有愛德。所以，有更大的真褔，就隨有更

大的愛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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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區分住處和真福等級的原理共分兩種:是

「近原則J (pri肘IPillm propi叫uum) 與「遠原則 J (principium 

remotum) 。近原則是聖人的準備不同，而使農褔生活的完美程

度不同。可是，連原則卻是使聖人得到這種真情的功勞。

第一種方式，按在天堂上愛的程度區分住處。聖人的定

德愈完美，也愈能獲得天主的光照;而享見天主的完美程度，

也將按照愛德的增加而增加。

第二種方式，按照現世的愛德而分住處。我們的行為之

有功勞，不是因了行為本身，而只是關於形成行為的 1惡性習

性。可是， ﹒切德行卻由於愛德而有功勞的效力，愛德是以日

的本身為對象(第二集第二部第二十三題第七節卜所以，功勞的

不同完全歸於愛德的不同，如此則現世的愛德將以功勞的方式

而區分住處。

釋疑 1 .這節福音所說的「才能J '不僅意指本性的能力，而且

也意指本性能力與努力所獲得的天主恩寵。因此，在這種意義

下，才能將是人獲得天主恩寵和光榮的質料準備( dispositio 

materialis) ，可是愛德卻是與立功勞及光榮有關的形式。所

以，不同等級的光榮吏基於愛德的等級，反而不基於仁述才

能的等級。

2.除非人因愛德而行的菩工，就不可能獲得光榮的賞

報。所以，愛德等級不同，未來的光榮等級也就不同。

3.雖然愛德，或者其它任何德性的習性本身，都不是功勞

及該受賞的，卻是使行為有功的原因和全部理由。所以，不同的

功勞獲得不同的賞報。雖然就行為的種類而言，功勞行為可能有

某種等級，可是這與基本的賞報，即是與喜樂於天主無關，而與

偶然的賞報有闕，即是與喜樂於某種受造的幸福有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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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 然{主要討論的是聖人與惡人的關係(參閱第九十二題引
三言 ) c 

第
十
七
用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三個問題:

一、天堂的聖人是否將看見惡人受的刑罰。

二、天堂的聖人是否同情惡人的不幸。

三、天堂的聖人們是否喜樂於惡人們的刑罰。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
第一節 天堂的聖人是否將看見惡人受的刑罰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堂的聖人似乎將看不見惡人受的刑罰。因為:

1 .惡人離聖人，比離現世的旅行者( viator )更遠。可

是，聖人卻不常看見現世旅行者的行為。所以， I註解J (拉丁

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十三章 16節: I亞巳郎雖

不認識我們 J '說: I死者，甚至於聖人們，並不知道生者的所

作所為，也不知道他們子孫的所作所為」。所以，他們更不會看

見惡人的刑罰。

2.此外，視覺的完美基於可見之物的完美。因此，哲學

家《倫理學》卷十第四章說: I視覺的最完美作為，是感覺完

美地傾向那屬於視覺的最完美之物。」所以，相反地，醜陋的

可見之物也使視覺不完美。可是，聖人卻沒有絲毫不完美之

處，因為惡人非常醜陋難看。所以，天堂的聖人將不會看到惡

人的不幸 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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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「註解 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十六

章 24節: r他們要出去看那背叛我的人的屁體 J .說: r聖人

將以顯明的理解和視覺而出去，更加點燃讚美天主的熱火。 J 0 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絲毫不應該減少那屬於聖人的完美真福。

可是，與那引人起皮J惑之物相比較，卻更能知道每一物:因為

「與相反物並列，更引人注目」。所以，為使聖人更喜樂，也愈

感謝天主，天主賞賜他們完美地看見惡人的刑罰。

釋疑 1 .這部「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論及己死聖人的人性

不可能有所作為，因為他們並不應該因本性知識而知道生者的

所作所為。可是，天堂的聖人卻能明白地知道生者和惡人的所

作所為。所以， <<倫理學》卷十二第二十一章，關於《約伯傳》

第十四章 21 節: r此後，他的兒子受尊榮與否，他也不知:他

們受輕賤與否，他也不覺J '說: r這節聖經並不應該應用於聖

人的靈魂，因為他們的內心享有天主的光榮，我們絕不可認為

他們並不知道外界的事物。」

2.雖然可見之物的完美使人賞心悅目，可是可見之物的

醜陋卻可能不傷害視覺，因為靈魂藉著物的形象而知道引人起

反感之物，與視覺並不相反。因此，那享有最完美知識的天

主，也看見一切美觀之物和醜陋之物。

第二節 天堂的聖人是否同情惡人的不幸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堂的聖人似乎同情惡人的不幸。因為:

1 .同情心出自愛德。可是，天堂的聖人卻將有最完美的

愛德。所以，天堂的聖人最同情惡人的不幸。

2.此外，天堂的聖人絕不會沒有同情心，如同天主絕不



會沒有同情心一樣。可是，天主卻似乎同情人的不幸。因此，

天主稱為「仁慈的 J '天使也同情人的不幸。所以，天堂的聖人

358 也同情惡人的不幸。

里 反之凡同情他人的人，似乎分擔他人的不幸。可是，天堂的
大
全

聖人卻不可能分擔惡人的不幸。所以，天堂的聖人並不同情惡

第 人的不幸。
十

七冊 正解 我解答如下:側隱之心，或者同情心，人皆有之，共分

論 兩方面:感受與選擇。可是，除了理性選擇 (electio rationis) 

穹 的結果以外，天堂的聖人毫無低級能力的感受。因此，除了按
1夏
活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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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理性選擇之外，天堂的聖人將沒有同情心，或者個IJ隱之心。可

是，出自理性選擇的側隱之心或同情心，乃是人願意化解他人

的災難。所以，按照理性的判斷，人不願意化解惡人的災難，

就沒有這種同情心。可是那些還生活在世的罪人，卻處於災難

的情況下，他們可能從不幸或罪惡的情況中，回到幸福的情

況，毫不損害天主的正義。

因此，聖人們就同情他們。按照意志的選擇 (electio vol

umatis) ·我們說天主、天使和聖人都同情他們，都盼望他們得

救;並象那些向生活在世的善人們，也都同情他們的痛苦。可

是在未來，他們將不可能離開自己的不幸。因此，正確的選擇

(electío recta) 不可能同情他們的不幸。所以，那些住在光榮中

的聖人，毫不同情惡人。

釋疑 1 .當我們由於愛德而可能願意化解他人的不幸時，愛德

是同情心的原理。可是，天堂的聖人卻不可能由於愛德而願意

化解惡人的不幸‘因為這相反天主的正義。因此，質疑的論證

無所證明。



2.天主稱為仁慈的，是因為祂的上智和正義的安排，協

助那些可能由不幸中得救的人們;並不是因為他可憐惡人，而

是因為他們不噫該受罰。

第三節 天堂的聖人是否喜樂於惡人的刑罰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 f:

質疑 天堂的學人似乎不應該喜樂於惡人的刑罰。因為: 需
1 人幸災樂禍，屬於恨人。可是，天堂的聖人卻沒有絲 自

毫的仇恨。所以，天堂的聖人將不喜樂於惡人的刑罰。 題
2 此外，天堂的聖人最相似天主。可是， l'天主卻不喜 喜

人與
52 

人的
關

係

樂我們受罰 J '正如《多俾亞》第三章 22節所說。所以，天堂

的聖人們也將不喜樂於惡人的刑罰。

3.此外，現世的旅行者應該受譴責的事，天堂的奪得者

( comprehensor )絕不該有。可是，現世的旅行者若幸災樂禍，

卻是最應該受謂貴的;而同情他人的刑罰是極可稱讚的。所

以，天堂的聖人絕不喜樂於惡人的刑罰。

反之 1. <<聖詠》第五十七篇 11 節說: r義人看見大仇已報

時，必然喜樂」。

2.此外， <<依撒意亞》第六卡六章 24節說: l'他們為一

切有血肉的人將是可憎之物」。可是滿足( satiet D.ten )卻意指心

靈常樂。所以，天堂的聖人將喜樂於惡人的刑罰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物可能是喜樂的原因‘共有二種方式。

第一，本來地，即是因為人本來喜樂於此物;如此則天堂的聖

人將不喜樂於惡人的刑罰。第二，偶然地，即是因了某種附帶

理由。按這方式，天堂的聖人將喜樂於惡人的刑罰‘他們在惡

人身上看到天主正義的安排和自己得救而喜樂。如此目IJ天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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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義和自己的得救，本來將是天堂的聖人喜樂的原因，卻偶然

地將是因惡人受罰而喜樂的原因。

釋疑 1 .人幸災樂禍，本身屬於惱恨人;但因了附帶關係而喜

草 樂他人的不幸，貝IJ不是出於惱恨。所以，人有陪樂於自己多
大
全

災多難，如同有時喜歡受苦一樣，因為有助於人控得生命。1;:0

第 [司《雅各伯》第一章 2節說: r 幾時你們落在各種試探捏，要

十

七冊
認為是大喜樂」。

2.雖然天主並不喜樂於這些刑罰，可是祂卻喜樂於自己

誦 的正義所判定的刑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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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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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凡喜樂於人受痛苦刑罰的現世旅行者，並不值得受頌

揚;可是，如果現世的旅行者喜樂於他人受苦，是因了附帶的

理由，那麼現世的旅行者則是值得受頌揚的。但是，現世的旅

行者與得到天堂者的喜樂理由卻不相間，因為現世的旅行者常

常不經理性判斷而感情用事。可是，這些感情有時卻是值得頌

揚的，因為它們顯示出人心的良好狀態，正如羞1鬼、哀傷和痛

悔所指明的。可是，天堂的奪得者除非有理性的選擇，否則不

可能有絲毫的感情。



第九十五題

論聖人的奇恩

一分為五節一

然後要討論的是聖人的奇恩(參閱第九十二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五個問題:

一、聖人是不是得到一些作為贈禮的奇恩。

二、一些作為贈禮的奇恩是否與真福相同。

三、基督是否適宜有一些作為贈禮的奇思。

四、天使是否有一些作為贈禮的奇恩。

五、靈魂是否適宜有三種作為婚禮的奇恩，即是:享見、

愛慕和享有天主。

第一節 聖人是否得到一些作為贈禮的奇恩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聽 聖人似乎不應該有一些作為贈禮的奇恩。因為:

1.根據民法卷五第+二款 20號的規定，贈與妝查，使新

郎可以肩負起婚姻的責任。可是，聖人卻不代表新郎，反而代

表新娘，因為新娘是聖教會的肢體(格後十一 2) 。所以，並沒

有贈與聖人一些作為妝盔的恩惠。

2.此外，按照同一部民法 7號的規定﹒並不是新郎的父

親，而是新娘的父親贈與新郎妝宜。新郎，即是基督的聖父﹒

贈與聖人真福的一切恩賜。《雅各伯》第一章 7節說: I一切

美好的贈與，一切完美的恩賜」。所以，天主聖父贈與聖人的這

些恩賜，並不應該稱為一些作為妝富的奇恩。

3.此外，在結婚時，新娘的父親贈與新娘妝盒， i吏新郎易

於肩負起婚姻的責任(參閱質疑 1 . )。可是在神婚( matrimoniu l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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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pirituale) 中，尤其在凱旋的教會 (Ecclesia triumphans) 中，並

沒有婚姻的責任。所以，也不應該有一些作為妝蜜的奇恩。

362 4.此外， ((教宗法律彙編》卷二十三第三題指出，只為

婚姻贈與妝宜。可是，戰鬥的教會 (Ecclesia militans) 卻因信

單 德而與基督締結神婚，正如《厄弗所書》第五章 32節所說。所
言 以，如果天主的聖人應該領受一些作為妝葷的奇恩，那些還生
第 活在世的聖人也應該領受一些作為妝富的奇恩。可是，那些還

E 生活在世的聖人，卻不宜領受一些作為妝葷的奇恩。
問 5.此外，妝官屬於外在的財富，妝宣稱為命運的財富

論 (bona fortunea) 。可是，聖人的賞報卻屬於內在的財富。所以，

自 外在的財富不應該稱為作為妝宜的奇恩。
i夏
活

的 反之 1. ((厄弗所書》第五章 32節說: r這臭祕真是偉大!但
問

題 我是指基督和教會說的」。由此可知，神婚因肉身的婚姻( mat-

rimonium carnale) 而得以閻明，可是在肉身的婚姻中，新娘的

妝官卻載到新郎的家中。因為聖人被載到基督的家中享真福。

所以，聖人似乎應該有一些作為妝富的奇恩。

2.此外，肉身的婚姻應該有一些足以使新郎肩負起婚姻

責任的妝宣(參閱質疑 1 . )。可是，神婚卻比肉身的婚姻更令人

興高采烈。所以，神婚更應該有一些作為妝富的奇恩。

3.此外，新娘的裝飾品屬於妝宜。可是，已裝飾的聖人

卻被領入光榮中，正如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十一章 10節所說:

「因為他給我穿上救恩的衣服，有如佩帶珍珠的新娘J 。所以，

天堂的聖人有一些作為妝富的奇恩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毫無疑問地，當聖人被領入光榮時，天主

贈與他們一些恩賜，以裝飾他們，教會的聖師稱這些裝飾品為

奇恩。所以，現在我們把所討論的奇恩定義解釋如下: r一ι



作為妝宜的奇恩，是靈現與肉身的永恆裝飾品，在永恆的真褔

中，靈魂與肉身永恆地佩帶著」。這種定義相似肉身婚姻的妝

盒，因為妝直是新娘的裝飾品，使新郎足以養活妻子和哺育子 363 

女，因此應該保管新娘的妝盒，不可遺失;若是以後離婚，應

補當歸還新娘。

可是關於名稱，意見各有不同。人主張，奇恩不應該與 璽
肉身婚姻的妝富有絲毫相似之處;而是按照說話的方式，每人的 男
一切完美，或者裝飾品，都稱為「自己備J '如同有學問的人被稱

為備有學識的人( scientia dotatus) 一樣。所以，奧維德

(仙Oα伽V叫/

十
五
題

一詞說: r你能以任何配備討人喜愛，便討人喜愛H吧巴 !υ」 & 
可是，這卻似乎不很適當，因為某物起名，主要地意指 重

這物，除了按相似之處以外，通常並不轉用於其它的事物。因 山

為妝盔的最初意義屬於肉身的婚姻。所以，應該注意其它的用

法與主要意義的相似之處。

因此，其他人主張，應該注意相似之處;因為在肉身的

婚姻中，真正的妝直是新郎的父親贈與新娘的恩賜，她被領主IJ

新郎的家中峙，就屬於新娘的裝飾品。所以， <<創世紀》第三

十四章 12節舍根對雅各伯和他的兒子們說: r任恣你們向我要

多少時金和禮品 J ; <<出谷紀》第二十二章的節也說: r假使

有人引誘沒有訂婚的處女，而與她同睡，應出聘禮，娶她為

妻J 0 因此，當聖人被領到光榮的家中時，基督贈與他們的裝飾

品，就稱為奇恩。

可是顯然地，這卻相反法學家的主張，這些問題都歸他

們處理。因為他們主張，真正的妝直是「女方贈與男方的禮物，

足以使新郎肩負起婚姻的責任J (參閱:聖來孟， (<全集》卷四

第十五題第一節)。可是，新郎贈與新娘的禮物稱為「聘禮J (向

上，第二節)。按照這種意義， ((亨IJ王紀》第三、第九章 16 tií'j 



說: r埃及王法郎攻取了革則爾，將這城賜給了自己的女兒，撒

羅滿的妻子，作為妝告」。上述的學者也不反對這一點，雖然因

364 為通常是新娘的父母贈與妝盒，可是新郎，或者新郎的父親，有

時也代替新娘的父親贈與妝宜。這可能有兩種情況。第一，因為

重 新郎過於愛新娘，例如:哈摩爾 (Hemor) 因自己的兒于熱戀少
三 女，而願意贈與新郎妝直;或者新郎的父親為處罰新郎，新郎以
第 自己的財物贈與那被自己敗壞的貞女作為妝宮，這是少女的父母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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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該接受的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梅瑟才說了以上的話。

因此，其它意見指出，應該主張肉身婚姻的真正妝盒，有

論 時是女方贈與男方的，如肩負起婚姻的責任，正如上文所說的。
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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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問題仍然存在，這種意義如何適用於找們現在所討

論的問題，因為真褔所有的裝飾品，都由新郎基督的聖父贈與

神婚的新娘。釋疑足以使人明暸這一點。

釋疑 1 .雖然在肉身的婚姻中，贈與新郎妝藍作為結婚的費

用，可是所有權和主權卻仍然屬於新。所以，按照《教會法律

彙編》卷二十四第三款第一條的規定，婚姻解除了，妝奮仍然

屬於新娘。神婚也是如此，凡贈與神婚的新娘者，即是聖教會

肢體的裝飾品，的確都屬於新郎。因為妝藍歸於新郎的光榮與

榮耀，可是所有權卻屬於新娘，因為這些裝飾品足以裝飾她。

2.新郎的父即是基督的聖父，就是唯一聖父的位格。可

是，新娘的父卻是整個天主聖三。因為受造物的效果屬於整個

天主聖三(第一集第三十二題第一節;第四十五題第六節)。所

以，在神婚中，真正的妝重由新娘的父，而不是由新郎的聖父

贈與新娘。

雖然天主聖三贈與新娘妝宜，卻似乎也由每一位贈與新

娘妝直 c 聖父的位格的確是贈與妝查者，因為祂有權贈與新娘

妝章，祂也是受造物的聖父;既然如此， ~Ij新郎與新娘的聖父



是相同的。天主子的位格是贈與妝直者，因為妝直由祂和藉著

祂而贈與新娘，因為愛情是一切贈與的理由，正如大師 <WUilJ

第一集卷十八第三節所說。 365

3.妝藍所生的效果本來屬於妝盔，即是婚姻的協助。可

是妝直有時所的涂的，即是妝直可以減輕婚姻的負擔，例如: 補
編

使人成為義人本來屬於天主的恩寵，可是有時卻使惡人成為義 ) 

人。所以，雖然神婚並沒有絲毫的婚姻負擔，可是神婚卻有無 究
上仁的快樂。贈與新娘妝宜，即是因為妝直使新娘與新郎愉快地 主
結合，足以使這種快樂完美無缺。

題

4 在訂婚時，通常並不贈與新娘妝盔，卻在新娘進入新 車

郎家中時﹒有時為新娘準備妝壺，以便陳列在新郎面前。《格

林多後書》第五章 6節說: r我們幾時住在這肉身內，就是與

主遠離」。因此，天主所贈與現世聖人的這些恩惠，並不稱為妝

直;唯有當他們進入光榮時，天主所賜與他們的恩惠，才稱為

fl女官:在光榮中，奇恩被陳列在新郎基督面前，以便欣賞 c

5.神婚需要內在美(叫巴rior decor) ，正如《聖詠》第四篇

14章所說的﹒ 「公主穿戴齊備，柵蝸來遲」。可是，肉身的婚姻

卻需要外在美 (exterior decor) 。因此，在神婚時，為新娘準備

的妝盒，不應該如同肉身的婚姻中為新娘準備的妝宮那樣。

第二節 作為妝宮的奇恩是否與真福相同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作為妝藍的奇恩似乎與真褔相同。因為:

1.正如上文第一節的妝琶定義所指明的: r一些作為妝盔

的奇恩，是靈魂與肉身的永恆裝飾品，在永恆的真福中，靈魂

與肉身永恆地佩帶著。」可是，靈魂的真褔卻是肉身的裝飾

品。所以，真福就是作為妝宜的奇恩。

2.此外，稱為妝盔，因為它使新娘與新郎愉快地結合

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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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第一節釋疑 3. )。因為在神婚時，真褔卻是如此。所以，真褔1日]

是妝奮。

366 3.此外，按照奧斯定《聖詠講述》關於第九十篇 16節所

說，享見天主是真褔的整個本體。然而享見天主卻是!J女蜜之

昌 一。所以，真褔即是妝盒。
大
全

4.此外，享有( fruitio )天主使人幸福。可是，享有天主

第 卻是妝查。所以，妝宣使人幸福，如此則真褔即是妝奮。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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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此外，按照波其武《哲學的慰藉》卷三的話: í真褔

是一切善工匯集的完美狀態」。可是，聖人的狀態卻因奇恩而完

論 美。所以，奇恩是真福的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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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1 .妝奮不是因功而給。可是，真褔卻不是自給的恩惠，

而是賞報。所以，真褔並不是妝宜。

2.此外，真福是唯一無二的。可是，妝直卻很多。所

以，真褔並不是妝查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共分兩種意見。第一，真

福與妝奮本身相同，可是理論上卻不相同。因為妝奮與基督和

靈魂之間的神婚有關，可是真褔卻與基督和靈魂之間的神婚無

關。我們似乎不能贊成這種意見，因為真福在於作為( opera

tio) ，可是妝藍卻不是一種作為，反而是品質 (qualitas) ，或者

自己{)首 ( dispositio )。

第二種意見認為，真福與妝窗事實上也不同，因為所謂

真福是指真褔的靈魂與天主合一的完美作為;可是，妝琶卻是

指那屬於這種完美作為的習性，或者心態，或者其它種性質。

所以，妝奮更應該是為了真褔，反而不應該是真福的部分。

釋提 1.質言之，真褔並不是靈魂的裝飾品，而是靈現的裝飾品



所產生的結果。因為真福是作為，而裝飾品是為聖人的美觀。

2.真褔並不是為了合而為一，而是靈魂與基督合一的動

作本身。可是，妝直卻是準備這種合一的恩惠。

3.草見天主的意義可以分為兩方面。第_，實際的意義，

即是意指事見天主的行為。如此則享見天主並不是妝查，而是真

褔本身。第二，可以按習性方式理解，意指產生的這種作為的習

性，即是意指光榮的光耀 (claritas gloriae) 本身，天主光照那罕

見天主的靈魂。所以，妝直是真褔的原理，卻不是真褔本身。

4.享有天主也是如此。

5.質褔匯集一切益處，並非以真福之基本部分的方式，

而是相似產生真褔者。

第三節 基督是否適宜有一些作為妝盔的奇恩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基督似乎適立有一些作為妝盔的奇思。因為:

1 .聖人因光榮而相似基腎， ((斐理伯》第三章 21 節說:

「改變我們卑賤的身體，相似他光榮的身體」。所以，基督也有

一些作為妝宜的奇恩。

2.此外，在神婚中有妝直是按肉身的婚姻方式。可是，基

督卻有自己的特殊神婚，即是一位有兩種本性的神婚。所以，我

們說祂的人性與聖言訂婚，正如「註解J (拉T通行本註解)關

於《聖詠》第十八篇 5 節: í 天主在天為太陽設置了中在帳」早日

《默示錄》第二十一章 3節: í這就是天主與人同在的性幕」所

解釋的。所以，基督適宜有一些作為妝蜜的奇恩。

3.此外，正如奧斯定《論基督聖道》卷三第二十一章所

說，按照提格留所提的規範 (Tyconii '教友神學家，約 382 年

著有《規範書)) Liber regularum) ，因為在頭與肢體之間，存在

著奧體 (corpus mysticull1)的合而為一，基管不僅稱自己為新

36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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郎，而且也稱自己為新娘，正如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十一章 10節

所說: r使我有如頭戴花冠的新郎，有如佩帶珍珠的新娘」。因

368 為新娘應該有妝宜。所以，基督似乎也應該何一些作為快富的

奇恩。

當 4 此外，聖教會的一切肢體都應該有悶，因為聖教會
三 是新娘。可是，基督卻是聖教會的肢體，正如I \\格林多前吉)

第 第十二章 27 節所說: r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，各自都有肢

寸 體 J ; r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解釋說: r即是基督的肢

用 體」。所以，一些作為妝奮的奇恩應該歸於基督。

論 5.此外，基督完美地享見、享有和喜樂於天主。可是，這

自 卻都是奇恩。所以，基督應該有一些作為版葷的奇思。
1重
活

自 反之 1 新郎與新娘需要的是不同位格 (persona) 。可是某督和

題 聖子卻沒有不同的位格，天主聖子是新郎，正如《若望福音》

第三章 29節所指明的: r有新娘的是新郎」。因為妝直是蹄於

或屬於新娘的。所以，基督不宜有一些作為妝宜的奇恩。

2.此外，受與授奇恩並不相同。可是，基督卻是授神恩

者 (dotes spirituales ;第一節釋疑2. )。所以，某背不宜有一些作

為妝宜的奇思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一點，共分二種意見。第一，基督

有三種合而為一:一是稱為情投意合 (consentanea) 的合一，

因愛情的結合而與天主合一;二是地位( dignati va )的合一，

即是天主性與人性的合一;三是基督自己與聖教會的合一。所

以，這種意見主張，按照前兩種合一，基督因妝藍而應該有奇

恩;因為在第三種合一中，基督是新郎，可是聖教會是新娘:

雖然贈與新郎妝富，作為新郎的結婚費用;卻也贈與新娘妝

宜，作為新娘的財產和所有物。



可是這似乎不適當，因為基督因情投意合而與聖父合而

屑一，因為基督也是天主，並不能稱為婚姻，因為這種合而為

一並沒有從屬之分，從屬之分是新娘應該服從新郎。 369

同樣地，在人性與天主性的位格 (p己rsona) 合一中，或

者也因志同道合，不可能是真正的妝盒，共有三點理由。第一， 苟

因為新郎與新娘需要相同的本性，這種婚姻才贈與妝直;人性與 一

天主性的合而為一不符合這種條件。第二，因為新郎與新娘需要 買
不同的位格，人性與要言並沒有不同的位格。第三，因為當新娘 直
被娶到新郎家中時，贈與妝直;如此則妝奮似平屬於新娘，因為 題
雙方是從非合而為一變成合而為一的。可是，聖言所取的人性與 重

聖言的位格合而為. ，在合一之前根本就不存在。

因此，其它意見指出，或者基督不應該有所謂的妝壺，

或者基督不太適宜有妝盒，如同其他聖人那樣。可是，凡稱為

妝宜的奇恩，都非常適宜地為基督所有。

釋疑 1 .這種相似該理解為妝宜之為物，但在基督內跎非怯妝

宜之理，因為我們與基督的相似之處，方式不必相同。

2.說人性是新娘，與聖言合而為一，其實並不合適。因

為新娘與新郎需要不同的位格，人性與聖言的合而為一並沒有

不同的位格。可是有時稱之為結婚，是因為人性與聖言合而為

一，人性有新娘的行為，即是因為這是不可分離的合而為一;

也因為在這種合而為一中，人性屈服於聖言的權下，也受聖言

的管轄，如同新娘屈服於新郎的權下，也受新郎的管轄一樣。

3.我們有時稱基督為新娘，並不因為祂是真正的新娘，

而是因為祂代表新娘，即是聖教會，因為在精神上，教會與祂

合而為一。因此，我們不妨以這種說話方式，而說基督有妝

壺，並不是因為祂自己有妝查，而是因為聖教會有妝益。

4. í聖教會」一詞共分兩種意義。第一，因為我們有時

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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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說聖教會是與基督合而為一的身體，如同是肢體與頭合而為

一的身體一樣;如此則聖教會就是新娘。所以，基督並不是聖

370 教會的肢體，而是那影響聖教會的一切肢體的頭(第三集第八題

第一節)。

當 第二，聖教會是意指那合而為一的頭和肢體。既然如
至 此，則基督就被稱為聖教會的肢體，因為祂有與其它肢體過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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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同的職責，即是賦予其它肢體以生命。雖然稱祂為肢體，並

不太適當，因為肢體意指部分，可是基督卻沒有局部的神益

(bonum spirituale) ，而有全部完整無缺的神益。所以，祂是聖

諦 教會的整個神益，祂自己再沒有比這更大的神益，其他人也再

自 沒有比祂自己更大的神益。我們卻這樣論及聖教會，聖教會不
ji 僅稱為新娘，而且也稱為新郎和新娘0;馬二十五1)，因為他們
的
問

題

的精神合而為一，產生了唯一無二的效果。因此，雖然基督似

乎也稱為聖教會的肢體，可是卻不能稱基督為新娘的肢體。所

以，基督不宜有真正的妝宜。

5.質疑的論證出自「偶然的謬論J (fallacia accidentis) 。

因為這些奇恩不是因為有妝富的意義而屬於基督。

第四節 天使是否有一些作為妝富的奇恩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使似乎有一些作為妝宜的奇恩。因為:

1. r 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雅歌》第六章 9

節: r我的鴿子，只有一個 .J' 說: r人和天使的聖教會是唯一

無二的」。可是，聖教會卻是新娘，如此則聖教會的肢體就適宜

有一些作為妝富的奇恩。所以，天使也有一些作為妝富的奇恩。

2.此外， r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路加福音》

第十二章 36節: r你們應當如同那些等候自己的主人，由婚是

回來的人J '說: r當我們的主在復活後前赴婚涯，這個新人迎



娶了一隊天使。所以，這些天使就是基督的新娘。所以，這些

天使應該有一些作為妝葷的奇恩。

3.此外，神婚在於精神的合而為一。可是，天便與天主 371 

的精神合而為一，卻不小於聖人與天主的精神合而為一。因為

現在所討論的一些作為妝蜜的奇恩，意指神婚。所以，天使應 嘉

該有一些作為妝藍的奇恩。

4 此外，神婚需要精神的新郎和新娘。可是，因為基督 竟
卻是至上精神 (Summus Spìritus) ，比世人更相似天使的本性。

所以，天使與基督比世人與基督更可能有神婚。

5.此外，頭與肢體比新郎與新娘更需要情投意合。可是，

十
五
題

已向

聖

基督與天使所有的情投意合，卻足以便基督被稱為天使的頭(第 人
的

三集第八題第四節)。所以，也足以使基督被稱為天便的新郎。 重

皮之 1 .奧利振《雅歌釋義》序言分為四種角色，即是「新

郎、新娘、女郎和新郎的同伴J (並說天便是新郎的同伴)。因

為只新娘有妝富。所以，天使似乎不宜有做查。

2.此外，基督因降生成人和受苦受難而與聖教會訂婚

(弗五 23) ;這就是《出谷紀》第四章 25節以象徵方式說的:

「你真是我的血郎( Sponsu日 Sanguìum) J 。可是，基督因降生成

人和受苦受難，並未改變他先前與天使合而為一的方式。所

以，就聖教會稱為新娘而言，天使並不屬於聖教會。所以，天

使不宜有妝宜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毫無疑問地，凡屬於靈魂的妝宜的一切，

都屬於天使，如同屬於人一樣。可是，按妝蜜的意義，天使卻

不宜如同人那樣有妝奮:因為天使不能成為真正的新娘﹒如同

人那樣。因為新郎與新娘需要相同的本性，即種類相同。按此

方式人與基督相同，因為祂取了人性;就因為祂取了人性，當



然與全人類同種。可是祂並不相似天使，因為天使只有一種本

性，既沒有人性，又沒有天主性。因此，天使不宜有真正的妝

372 壺，如同人那樣。

可是比喻式的說法並不需要各方面都相同，不能因為有

單 所不同，就不能以比喻方式指稱它物。所以，所引證的論證不
大
全

能證明天使絕對地不宜有妝壺，而只是說天使可能不宜有真正

第 的妝壺，如同人那樣，為了上文所言的不同之處。

十

七開 釋矩 1 .雖然天使屬於唯一的聖教會;可是根據自然本性，教

誦 會被稱為新娘的觀點而言，天使卻不是聖教會的肢體。所以，

白 天使不宜有真正的妝宮。
{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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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這種訂婚是按廣義，意指那沒有相同本性的合而為

一。所以廣義而言，天使也不妨有妝宮。

3.神婚只有精神的合而為一。因為為了婚姻的完整意

義，如此結合為一者，該屬於同一種類。所以，真正的訂婚並

不屬於天使。

4.天使相似基督，是因為基督是天主，這種相似並沒有

完整的婚姻意義，因為種類並不相同，反而有更大的差距 c

5.基督也不能真正稱為天使的頭，因為頭和肢體需要相

同的本性。

可是卻應該知道，雖然頭和其它肢體應是種類相同的個

人部分，但是如果把各肢體分開來看則不然，即種類就不相

同，例如:手與頭的種類並不相同。因此，肢體本身、肢體與

肢體之間所需要的唯一相似，是「比例的相似J (convenientia 

proportionis) ，以便一個肢體從另一個肢體有所得，一個肢體有

益於另一個肢體。所以，天主與天使之悶的相似，天主更有頭

的意義，反而沒有新郎的意義。



第五節 靈魂是否適宜有三種作為妝富的奇恩，即是:

享見、愛慕和享有天主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靈魂似乎不宜有三種作為妝蜜的奇思，即是:享見

( visio )、愛慕他ilectio) 和享有( fruitio) 天主。因為:

1 .心靈與天主合而為一，是按靈魂的記憶、理智與意 一

志，即天主聖三的肖像。愛慕屬於意志，享見天主屬於理智。 九

所以，靈瑰應該有合於記憶之物，但是享有天主並不屬於記 王
題

憶，反而屬於意志。

2 此外，真福作為妝壺的奇恩，被說成是合於使我們與 重

人們
的
奇

恩

天主合而為一的現世德性，即是信、望和愛三德，天主自己是

這三德的對象。愛慕天主合於愛德、，享見天主合於信德。所

以，享有天主尤其屬於愛德，靈魂應該有合於望德之物。

3.此外，除非藉著愛慕和享見天主，否則不可能享有天

主;正如奧斯定《論基督聖道》卷一第四章所說: I我們說因

某些事物而享受，正是因為我們喜愛這些事物。」。所以，草有

與愛慕天主，並不應該是不相同的妝宜。

4.此外，完美的真褔需要「得獎賞J' ~格林多前書》第

九章 24節說: I你們也應該這樣說，好能得到獎賞」。所以，

靈魂還應該有第四種妝查。

5.此外，安瑟誤《論比喻》第四十八章說: I智慧、友

誼、同心合意、權柄、尊敬、安全和喜樂 J '都屬於靈魂的真

福。所以，上述列舉的妝直似乎不宜。

6.此外，奧斯定論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二第三十章說:

「在這種真福中，靈魂無限地草見天主、毫不厭煩地愛慕天主、

毫不疲倦地讚頌天主。 J 所以，在列出的妝查中該加上讚頌。

7.此外，波其武《哲學的慰藉》卷三主張，共有五種妝

直屬於真福，即是「心滿意足 J '這是財富所許; I其樂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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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J '這是安逸快樂所許; r名聞遐週J '這是名譽所許; r穩

如泰山 J '這是權勢所許; r必恭必敬 J '這是地位所許。所

374 以，此五種妝窗似乎比上述的妝窗更應該被列入。

且 正解我解答如下:普遍主張靈魂的妝窗共分三種，可是方式
大
全

第
十

七冊

卻不相同。第一，主張靈魂的三種妝直是享見、愛慕和享有天

主，如基勒莫 (Guilelmus Altissid) ((金言全集》卷四「論靈魂

的妝奮」所言。第二，靈魂的三種妝直是享見天主、理解天主

(comprehensio) 和享有天主。第三，靈魂的三種妝直是享見天

論 主、喜樂於天主( de!ectatio )和理解天主。可是，這三種意見

自 列舉的內容是相同的，數目也相同。
{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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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為第二節說妝直是屬於霾魂之物，針對的是真褔所在

於的作為。這種作為需要二者:作為本身，即是享見天主;以

此作為的完美，因為真褔應該是「完美的作為」。而事見天主使

靈魂喜樂，可分為兩方面:第一，對象方面，因為靈魂所看見

的，都使靈魂喜樂;第二，享見方面，因為靈魂看見它，就使

靈魂喜樂，如同人因認清罪惡而高興一樣，雖然罪惡並不使人

高興。因為最後的真褔在於的這種作為，應該是最完美的，所

以這種意見需要兩方面都使靈魂喜樂。從享見方面，使這種享

見成為靈魂的喜樂‘為享見天主者，應該是習慣成自然的。可

是從可見之物方面，享見天主是靈魂的喜樂，需要兩件事，即

是:可見之物是適當的，也是與事見者合而為一的。

所以，為使享見天主使自己喜樂，需要養成享見天主的習

慣，這就是享見奇恩。可是從可見之物方面﹒卻需要兩件事。其

一是適合性，這屬於感情，有人稱感情為愛慕天主的奇恩，有人

也稱感情為享有天主的奇恩，因為享有天主屬於感情:因為祂是

我們最應該愛慕的，也是我們最應該恭敬的。從可見之物方面需

要的另一件事，是合而為一。有人稱為握有的奇恩，握有只不過



是天主在我們面前，我們自己也佔有祂而已;可是按照其它的意

見，柄為享有，因為享有天主卻不屬於希望，如向我們在現世那

樣，而成為事實，如向我們在天堂上一樣。 375

這三種奇恩合於三種「向天主之德 J (vitutes theolog卜

cae) ，即是:事見天主屬於信德;理解天主屬於望德，意義與草 哥

有天主相同;可是愛慕天主卻屬於愛德，另一說法是享有。因為 一

天堂的靈魂將有完美的享有天主，本身就包括喜樂與理解。因 男
此，有些人認為意義相同，有些人則不贊同。

可是，也有人(參閱正解)將這三種奇恩歸於靈魂的三
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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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能力:草見天主歸於「理性能力 J (virtus rationalis) ，愛慕天 皇
主歸，於「貪情能力 J (virtus concupiscibilis) ，享有天主歸於激情

能力 (virtus irascibilis) ，因為這樣的享有天主是因勝利而獲得

的。可是，這不是相稱的說法，因為激情能力和貪情能力並不

屬於理智方面，而屬於感覺方面(參閱:第一集第八十一題第二

節;第八十二題第五節) ，意自IJ靈魂的奇恩歸於心靈。

釋疑 1 .記憶與理智只有一種作為:或者因為理智本身是記憶

的作為;或者如果理智意指一種能力，那麼記憶只藉著理智而

產生作為，因為保存知識屬於記憶。因此，也只有一種習性，

即是知識合於記憶和理智。所以，只有一種奇恩，即是享見天

主合於記憶和理智。

2.享有天主合於望德，因為享有天主包括理解。因為我

們所盼望的，尚未得到，望德因得不到所愛者而似乎焦燥不

安。所以，在天堂上並沒有望德，理解卻取而代之。

3.享有天主包括理解，與享見天主和愛慕天主不同。可

是，愛慕天主與享見天主卻是另一種方式的不同。因為愛慕天

主與事見天主意指不同的習性，前者屬於感情，後者屬於理

智。可是理解，或者享有天主，意昧著瞭解，並不產生與其它

人的
奇

恩



兩種不同的習性，而意指那除去心靈，不能與天主合而為一的障

礙。事實上，因為光榮的習性從一切過失中拯救靈魂，足以使

376 靈魂不依賴想像，並完全控制肉身等等，因而創除我們現在所

產生的「與主遠離」的障礙。

4.由上文所說的可不言而喻。神
學
大
全 5.真正的奇恩都是完美真褔所在之作為的直接原理，以

第 使靈魂與基督合而為一。可是，安瑟誤列出的這些奇恩卻非如

Z 此，而似乎是與真褔的喲，或者在真福之後。不僅針對新郎
用 (基督) ，即他所列入的「智慧J '而且也針對其他人:或是針對

論 其他的平輩，如關於感情合一的「友誼y 及關於共同行動的
肉
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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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和諧 J ;或是針對屬下，如關於上級對下級的「權力 J '及下

級對上級該有的「尊敬 J ;也針對自己，即是關於排除危害的

「安全 J '及關於獲得利益的「喜樂」。

6.讚頌，奧斯定所提及在天堂上的第三種奇恩，並不是

獲得真福的準備，而是獲得真福之後的事:因為從此以後，靈

魂與天主合而為一:真褔即在於此﹒靈魂勢必不斷地讚頌天

主。所以，讚頌並沒有奇恩的意義。

7.波其武所列入的五種奇恩都是真福的條件，卻不是真

褔行為的準備。因為完美的真褔獨一無二，包括人在不同的事

物中所尋找的，也正如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一第七章所指明

的。因此，波其武說明完美的真褔獲得這五種奇恩，因為這些

奇恩都是人在現世的幸福中所尋找的，或者屬於免除危害，例

如:穩如泰山;或者屬於獲得幸福;或者獲得適當的幸福，例

如:其樂融融;或者獲得完美的幸福，例如:心滿意足;或者

屬於隱惡揚善，例如:名聞遐遍，因為一人行善，眾人皆知;

或者屬於德高望重，例如:必恭必敬，因為人學識淵博、善行

昭彰，必恭必敬在於表示崇敬之意。由此可見，這五種並不應

該稱為奇恩，反而應該稱為真福的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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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聖人的大光圈 (aureola ' t:/J分布全身的光

圈，代表天堂的榮耀;參閱第九十二題引言)。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十三個問題:

一、大光圈與所謂的小光圈(按: aurea, halo , nimbus 即頸

上的光環，代表聖人的神聖性)之基本賞報是不是相

同。

二、大光固與果實是否不同。

J三、果實是否只應該歸於節慾之德。

四、三種效果是否適宜歸於節怒之德的三部分。

五、大光因是否應該歸於貞女。

六、大光圈是否應該歸於殉道烈士。

七、大光圈是否應該歸於聖師。

八、大光圈是否應該歸於基督。

九、大光團是否應該歸於天使。

十、大光團是否也應該歸於肉身。

十一、大光圈是否適宜分為負女、殉道烈士與聖師等三

者。

十二、貞女的大光圈是否是大光圈中最大者。

十三、負女、殉道烈士或者聖師的大光圈，是否優於其他

人的大光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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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 大光圈與所講的小光圈之基本賞報是否相同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378 質疑 大光圈與所謂的小光圈之基本賞報 (proemium essentiale) 

似乎相同。因為:
神
學 1. 真褔本身就是基本的賞報。可是，按照波其武《哲學

室 的慰藉》卷三所說，真褔卻是「一切利益區集的完美狀態」。所
第 以，基本的賞報包括天堂所有的一切利益。因此，大光圈也包

十

七冊
括在小光圈 (aurea) 內。

2. 此外， í多與少的賞報並不能改變賞報的種類」。可

曾 是，那些遵守天主十誠和福音勸諭的人，卻比那些只遵守天主

卡誡的人，獲得更多的賞報;除了前者的賞報大於後者的賞報身

i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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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外，他們的賞報似乎沒有區別。因為大光圈意指完美的善工

應該受的賞報。所以，大光圈與小光圈似乎沒有區別。

3.此外，有功應該受賞。可是，愛德卻是全部功勞的根

源(第二集第一部第一一四題第四節)。因為大光圈合於愛德。所

以，天堂沒有與小光圈不同的賞報。

4.此外， í所有聖人都列入天使的品級y 正如教宗額我

略一世《褔音論贊》第三十四講所說。雖然有些天使獲得了超

級的神恩，可是卻沒有絲毫的獨特之處，因為所有天使都獲得

了一切神恩，即使等級不同。因為有些天使雖獲得了比其他天

使更高超的神恩，卻是一切的天使都有的，正如所說的。因

為，聖人只不過獲得大家共同獲得的賞報而已。所以，大光圈

與小光圈並不是不同的賞報。

5.此外，功勞愈大，應該受的賞報也愈大。所以，如果

行天主十誡之善工者，應該戴小光圈;守褔苦勸論之善工，應

該戴大光圈;那麼大光圈就比小光圈更完美。可是，大光間不

應該是小型的 (demimutive) 。所以，大光國與小光囡站不是不

同的賞報。



皮之 1. r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出谷紀》第二十五

章 25 節說: r也做上金花邊 J '說: r唯有貞女們在羔羊面前

合唱的新歌屬於小光圈J 。由此可見，並不是一切聖人，而是某 379 

些聖人應該戴大光圈。可是，一切聖人卻都應該戴小光圈。所

以，大光圈與小光圈不同。 帶

2 此外，戰門之後的勝利應該受榮冠， <<弟茂德後書》 王

第二章 5節說: r除非按照規矩競賽，是得不到花冠的」。所

以，哪裡有特殊的戰門，那裡就有特殊的榮冠。可是，有些善

工卻有特殊的戰鬥。所以，有些善工應該有特殊的榮冠，這種

榮冠稱為大光圈。

九
十

題

昌悶

聖

3 此外，戰門的教會與凱旋的教會不同，正如《默示錄》 的

第二十一章 2節所指明的: r我看見那新耶路撒冷聖城」。可

是，在戰鬥的教會中，特殊的賞報卻應歸於那有特殊善工的

人，如同榮冠應該歸於勝利的人們，獎賞也應該歸於賽跑的人

們一樣。所以，凱旋的教會也應該如此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人的真褔就是人的基本黨報，真福在於靈

魂與天主完美地合而為一;因為靈魂完美地草有天主，如同完

美地享見天主，完美地愛慕天主一樣。可是，我們卻比喻似地

稱這種賞報為榮冠，或者小光圈。從功勞方面，由戰鬥而立功

勞，因為《約伯傳》第七章 l 節說: r人生在世，豈不像服兵

役? J 從賞報方面，人成為分享天主性者，所以，也成為分草

天主的王權者， <<默示錄》第五章 10節說: r並使我們成為國

度和司祭; J 可是王冠卻是王權的象徵。那增加在基本賞報上

的偶然賞報，也用榮冠象徵。榮冠也因環形而意指完美，所以

也屬於聖人的完美。可是，因為所增加的只能是較少的，所

以，所增加的稱為大光圈。

可是在稱為小光圈的基本賞報上所增加的，共分兩方

大
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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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。第一，是由於受賞者的本性情況，例如肉身的光榮加在靈

魂的真褔上。所以，肉身的這種光榮有時也稱為大光圈;因

此， I註解J (拉T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出谷紀》第二十五章25

節: I也做上金花邊 J '說: I當聖經說我們因與肉身重新合而

為一而有更大的光榮時，終於鎮上金花邊J (參閱皮之 1 . )。可

是，現在所討論的金花邊卻沒有這種意義。

第二，由於功勞行為的性質。功勞行為的性質共分兩

點，也由此而有善行的特性:第一，由於愛德的根源，因為愛

德針對的是最後目的，如此則基本的賞報應該歸於愛德，即是

達到目的，這就是小光圈;第二，由於行為的種類，行為自於

應該有的環境、選擇行為的習性和最近的目的，而有某種值得

欽佩之處，如此則行為應該受偶然的賞報，我們稱之為大光

圈。所以，應該說大光圈意指那加在小光圈上之物，即是因自

己所行的善工而感到喜悅，而有特殊的輝煌勝利，因為這種褔

樂 (gaudium) 與天主合而為一而稱為小光醋的褔樂並不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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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真褔包括那為人的完美生活而需要的一切褔利，因為

人的完美生活在於人的完美行為。可是褔利卻可能有所增加，

並不是因為是完美行為不可或缺的條件，而是因為增加後，真

褔更顯光榮。所以，所增加的一切，都屬於真福的安寧與舒

適;例如，國民的幸福囡囡民優秀和身體健美等而點綴，卻不

是必要的條件，正如《倫理學》卷一第八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

這就是大光圈與天堂的真福的關係。

2.那些遵守天主十誠和褔音勸論的人，常常比那些只遵守

十誠的人立更大的功勞。因為我們是由這種善工來看功勞的意

義，而不常是因愛德的根源來看功勞的意義，因為人有時以更大

的愛德遵守天主十誠，比那只遵守天主十誠和褔音勸諭的人更有

功勞。可是在大部分情況下，結果卻相反。因為「行為的表現就



是愛德的證明J '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《福音論贊》第三十講所

說的。所以，並不是卓越的基本賞報稱為大光圈，而是所加在基

本賞報上之物才稱為大光圈;與那有更大的、或者更小的，或者 381 

與那沒有大光圈者相等的基本賞報無關。

3.愛德是立功勞的原理，可是人的行為卻是人立功勞的工 禮

具。但是為獲得效果，不僅第一原動力需要應該有過當的配備，

而且工具也應該有適當的配備。因此，所產生的主要效果與第一 男
原理有闕，所產生的次要效果也與工具有關。所以，在賞報方面 夫
與愛德相關的是小光圈，與行為和種類相關的是大光圈。 題

4 一切的天使以同樣的功勞行為而獲得了真褔，即是因 章

為他們歸向天主;所以，這位天使與那位天使似乎絲毫沒有不 人
的

同的特殊賞報。可是，人卻以種種功勞行為而獲得真福。所

以，天使與人不能相提並論。

可是似乎各人所有的獨到之處，按某方式是大家共有

的:因為每人都因完美的愛德，而把他人的利益當作自己的利

益。可是，一人因他人而感到的喜樂，不能稱為大光圈，因為

不是天主賜給他作為自己勝利的賞報，而是由於他人的勝利;

因為榮冠應該歸於勝利者本身，並不應該歸於那些與勝利者同

樂的人。

5.愛德所產生的卓越功勞，大於行為所產生的卓越功

勞;例如， 1"愛德使我們所達到的目的，優於行為使我們所達

到的目的 J 0 因此，功勞盟愛德而受賞，不論如何小的愛德所受

的賞，大於囡種種行為而受的賞。所以，稱為小型的小光圈，

是針對小光固而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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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大光國與果實是否有別

有關第二節﹒我們討論如下:

382 質疑 大光圈與果實似乎相同。因為:

1 .相同的功勞不應該受不同的賞報。可是，大光圈與

單 「一百倍的果實 J '即是貞操的果實，卻合於相同的功勞，正如
大
全 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瑪竇福音》第十三章 23節所

第 解釋的。所以，大光國與果實相同。

十

七冊
2.此外，奧斯定《論聖潔的童貞》第四十五章說，百倍

的果實應該歸於殉道烈士，也應該歸於貞女。所以，果實是貞

論 女和殉道烈士的共同賞報。可是，大光圈卻也應該歸於貞女和

自 殉道烈士。所以，大光圈與果實相同。
車 3 此外，真褔只有兩種賞報:基本的和偶然的;偶然的賞
的
問

題

幸自是加於基本賞報之物。可是正如上文第一節所說，大光圈卻使

基本的賞報有所增加，即《出谷紀》第二十五車站節說的，金

花邊稱為加在小光圈上之物。可是，果實卻不是基本的賞報，因

為一切的聖人都應該受基本的賞報。所以，大光間與果實相同。

皮之 1 .凡是不同之物，本性也不同。可是，果實與大光圈卻

不同:因為大光圈分為貞女的、殉道烈士的和聖師的;可是果

實卻分為夫婦的、寡婦的和貞女的。所以，果實與大光圈並不

相同。

2.此外，如果果實與大光圈相同，那麼大光圈應該歸於

果實所應該歸於的人。這顯然是錯誤的，因為果實應該歸於守

寡者。可是，大光圈卻不應該歸於守寡者。所以，大光團與果

實並不相同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凡比喻所說的一切，都可能有各種意義，

以適應各種事物的特性而加以轉用。可是，因為真正的果實意



指那生於土中的物質，物質的果實可能有各種情況，果實乃有

體哩的精神意義。因為物質的果實美味可口，為人所享用;果

實是大自然的作為所達到的最後目的，也是農業的播種，或者 383 

其它的一切方法所期待的。

因此，果實的精神意義，有時是影射最後的目的。在這 樁

種意義下，我們稱為「享有天主J :在天堂上，的確完美地草 一

有天主;可是在現世上，卻不完美地享有天主。按這種意義果 竟
實意指奇恩(第九十五題第五節)的享有。可是，這不是現在所 主
討論的果實的意義。 題

按果實的精神意義，有時只指其振作功能，雖然那不是 量

最後目的。按此意義德性被稱為果實，因為「果賞美味可口而 人
的

使人心神愉快 J '正如盎博繹修《論樂園》第十三章所說的。

《迦拉達書》第五章 22節說的效果也是按此意義: r聖神的技

果卻是喜樂」。可是，這裡不討論效果的此種意義。

果實另一方式的精神相似意義，是根據物質果實是農業

的勞力所期待的利益，這種果實意指人的現世勞力所獲得的報

酬卜如此則人的辛勞所將獲得的一切報酬，都稱為果賞。這就是

《羅馬書》第六章22節所說的果實的意義: r你們所得的效果是

使你們成聖，結局就是永生」。這也不是這裡所討論的意義。

可是我們現在所討論，的果實卻在於是種子所生的，這

也是《瑪寶福音》第十三章的節主耶穌所說的果實:分為「三

十倍、六十倍和一百倍」。可是，果實能由種子而生，是因為生

殖力能使潮濕的土壤變成自己的本性，土壤準備得愈好，生殖

力愈有效，果實也愈豐盛。精神的種子是天主撒在我們心中的

話《路加福音》第八章 11 節。因此，人愈歸向精神而脫離肉

身，天主的話在他身仁的效果也愈大。所以，天主之話的效果

與小光圈和大光圈不間，因為小光圈在於喜樂於天主;可是大

光圈卻在於喜樂於完美的善工;可是果實卻在於行苦工者的tp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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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，他藉著天主之言的種子，而達到屬神的境界之喜樂。

有人認為大光圈與果實不間，在於大光圈應該歸於戰鬥

384 者，按照《弟茂德書》第二章 5 節的話: í除非按規矩競賽，

是得不到花冠的 J ;可是果實卻應該歸於勞力者，按照《智慧

當 篇》第三章 15 節的話: í 因為高尚的勞苦必結榮譽的果實」。
至 可是，其他人卻主張小光圈與歸向天主有關，而大光圈和果實

第 與達到目的之物有關。所以，果實頗與意志有闕，大光圈反而

E 與肉身有關。
冊 可是，因為勞力與戰鬥卻屬於同一人，也屬於同一方

論 式，而肉身的賞報繫於靈魂的賞報。因此，除了理論的區別以

自 外，上文所說的果實、小光園和大光圈，並沒有區別。這是不
i夏
;舌

的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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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的，因為有果實的卻沒有大光間。

釋疑 1 .同樣的功勞受不同的賞報，並無不宜，因為層面不

同。因此，小光圈合於貞德，因為愛德的命令使人為天主而守

貞操;可是大光圈卻也合於貞操，因為貞操是有輝煌勝利的完

美善工;果實也合於貞操，因為人因貞操而成為屬精神的，而

脫離肉身的羈絆。

2.這裡說的狹義果實，並不指殉道和貞操所有的共同賞

報，而指節慾的三個等級(下文第三、第四節) 0 í註解J (拉丁

通行本註解)說的問道烈士結一百倍的果頁，是按廣義的果

實，即任何賞報都稱為果實而言。所以，一百倍的果實就意指

一切完美的善工都應該受的賞報。

3.雖然偶然的賞報是基本賞報所增加之物，司是並不是

一切的偶然賞報都是大光圈:唯有那屬於完美苦工的賞報，使

人更相似基督者，才是大光圈，即根據第一節所說的勝利。所

以，脫離肉身生活的羈絆，應該受偶然的賞報，故無不宜，這

就是所謂的果實。



第三節果實是否只應該歸於節慾之德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果實似乎不應該只歸於節慾之德。因為:

1. r註解J (t立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

五章 41 節: r太陽的光揮是一樣 J '說: r那些結一百倍果實

者比擬為太陽的光輝;那些結六十倍果實者比擬為月亮的光

輝;那些結三十倍果實者比擬為星辰的光輝」。可是，按照宗徒

的話，不同的光輝卻屬於真福的不同差別。所以，不同的果實

不應該只合於節慾之德。

2.此外，果實的名稱由「享有J (fruitio) 而來。可是，

享有卻屬於一切德行應該受的基本賞報。所以，果實不應該只

合於節慾之德。

3.此外， <<智慧篇》第三章的節說勞苦應該結果實:

「因為高尚的勞苦必結榮譽的果實」。可是，勇德的勞苦卻大於

節德 (temperantiae virtus) 和節慾( continentia )之德的勞苦。

所以，果實不應該只合於節慾之德。

4.此外，在生命必需品的飲食上不過度，比↑生慾不過度

更困難，因為沒有性生活也能維持生命。如此則節食( parsimo

nia) 的勞苦，大於節慾的勞苦。所以，果實吏腔:該合於的食，

反而不太應該合於節慾。

5.此外，果實有補養功能。可是，補糞土要是在目的。

因為向天主之德( virtus theoiogica) 是以天主自己為對象。所

以，果實尤其應該合於向天主之德。

反之 「註解J (拉「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瑪質福音》第十三章

23節說，果實歸於貞操、守毒和夫婦的節慾，這些都是節慾的

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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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果實是人應該受的賞報，在於人從肉身的

生命變成屬神的生命(第二節)。因此，果實尤其應該合於這種

386 德性，即把人從肉身的權下救出來的德性。可是，這卻是節慾

的效果，因為性慾的快樂尤其使靈魂屈伏於肉身的權下，以致

富 於按照熱羅尼莫《書信>> r致歐多克J (A山泌的h. )所說，在
三 肉身交構峙，預言的神不可能感動先知的心: r在這種快樂中

第 也不可能有所瞭解尸正如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七第十一章的

2 話。所以，果實合於節慾之德，而不太合於其它德性。
冊

論 釋疑 1 .這裡「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說的是廣義的果實，

自 因為一切的賞報都稱為果實。
1夏
活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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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因為「享有J (fruitio) 的名稱取自「果實J (fructu) , 

但不是按照現在所討論的果實的意義。

3.依據現在所討論的果實的意義，不合於辛勞之疲倦的理

由，而是按辛勞使種子結果實之理由。田地也稱為「勞力 J '因

為人耕作田地，或者因辛勞而取得田地。果實出自種子之相似

性，更合於節慾之德 i 反而不太合於勇德，因為人藉著勇敢的情

緒而不屈伏於肉身權下，如同節慾之德針對的就是私慾偏情。

4.雖然飲食方面的快樂，比性慾方面的快樂更需要，可

是飲食方面的快樂卻不那麼強烈。所以，這些快樂並不使靈魂

那麼屈伏於肉身的權下。

5.果實在此處的意義並沒有「享有」的意義，果實之補養

功能是按照別的方式(第二節)。所以，質疑的論證無所證明。



第四節三種效果是否適宜歸於節慾之德的三部分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三種放果似乎不宜歸於節慾之德的三部分。因為: 387 

1. <<迦拉達書》第五章 22至 23節提出了聖神的十二種效

果，即是: I喜樂，平安 J 所以，我們似乎不應該只提出 需

三種放果。

2 此外，效果意指特殊的賞報。可是那歸於貞女、寡 男
婦和夫婦的賞報，卻不是特殊的，因為一切得救的人都包括在 其
這三種人中;因為凡不節慾的人都不可能得救，節慾可以分為

題

這三種人。所以，三種奴果不宜歸於上述的三部分。 重

3 此外，正如守寡超越夫婦的節慾之德;同樣地，貞操 合

也超越守寡的節慾之德。可是，六十倍的果實超越三十倍的果 盃

實，立在不如同一百倍的果實超越六十倍的果實一樣;也不能按 圖

照「數學的比例J (proportionalitas arithmelica) ，因為六十倍因

三十倍而超越三十倍，一百倍因四十倍而超越六十倍;也不能

按照「幾何學的比例J (proprtionalitas geometrica) ，因為六十倍

因雙倍而與三十倍有關，可是一百倍卻因超趣三十倍的兩倍而

與六十倍有闕，因為這包括整體與整體的三分之二。所以，三

種效果不宜歸於節慾之德的三部分。

4.此外，凡聖經所說的一切，都永恆地存在著，正如

《路加福音》第二十一章 33 節說: I天地要過去，但是，我的

話決不會過去」。可是人的制度所規定的一切，卻可能每天改

變。所以，凡人的制度所規定的一切，都不能被認為是聖經所

說的一切的標準。因此，伯達《路加福音註釋》關於第八章 15

郎，對這些果實所提出的解釋似乎不當。他主張三十倍的果實

應該歸於夫婦，因為大拇指與食指的尖端相接意指三十﹒這是

算盤的符號;而如同彼此接吻，三十倍意指夫婦擁吻。可是，

食指模大拇指的中節卻意指六十，如此則食指放在大拇指上，



並重壓著大拇指，就意指寡婦在世上所受的壓迫。當我們數到

一百時，就由左手轉到右手，因此一百意指貞操。貞操分享天

388 使的地位，天使都在天主的右邊，即是在天主的光榮中，可是

神
學

我們卻因不完美的現世生活而在天主的左邊。

室 正解 我解答如下:果實合於節慾之德(第三節') ，它使人獲得

第 屬神的本性( spiritualitas) ，而拋棄肉身的本性。因此，按照節

寸 慾之德所產生的各種靈性修為，而結出各種果實。有某種靈性

冊 {I多為是必要的，也有某種富裕的( superabundans )靈性修為。

論 可是，必要的靈性修為在於正區的心神，不受肉身快樂的擾

自 亂，這使人以合理的方式享受肉身快樂。這就是夫婦的靈性修
ji 為。可是，富裕的靈性修為卻使人完全棄絕那吞噬精神( spir卜
的 tus) 的種種肉身快樂。可是，這種情況卻分為兩方面或者針
問

題 對過去的、現在的與未來的整個時間。這就是貞女的靈性修

昂。或者關於特定的時間。這就是寡婦的靈性修為。

所以，三十倍的果實歸於那守節慾之德的夫婦們;六十

倍的果實歸於守寡的婦女們;一百倍的果實歸於那些守貞的

人;這些就是伯達在上文所提出的理由。

雖然從這些數字的性質看來，還可以提出其它的理由。

因為三十是十乘三的積數。因為三是萬物的數字，正如哲學家

《天地論》卷一第-章所說的。三包括萬物，即是內的、「中」

和「末」所共有的完美。因此，三十應該歸於夫婦，夫婦守天

主十誠，意指十的數字，除共同的完美外，沒有其它增加，否

則就不能得救恩。可是六乘十卻等於六十，由部分而有完美，

因為在於部分集合在一起。因此，六十的數字應該歸於守寡，

因為在一切的環境中，守寡完全拋棄肉身的快樂，一切的環境

好似是修德成聖的部分:因為不論同任何人、在任何地方、在

任何環境下，守寡絕不用肉慾的快樂。這與夫婦的節慾之德不



能相提並論。可是，一百的數字卻應該歸於貞操，因為十是數

字的悔恨，一百是十相乘的積;同樣地，貞操也保持屬神本性

的極限，因為它不可能再增加其它的屬祥本性。因為一百是平 389 

方的數字，一百有形狀上的完美。因為方形是完美的，各方面

都相等，如同一切的邊都相等一樣 c 因此，一百的數字應該歸 需

於貞操，因為在任何時間都同樣保持無染。
第
九

釋疑 1 君I~裡所謂的效果並不是這裡所討論的效果的意義。 共
2.沒有絕對理由該主張，果實並不是歸於一切應該得救 題

者的賞報。不僅因為基本的賞報是全人類所共有的，而且有些 重

偶然的賞報也是全人類所共有的，例如:人不喜歡某些善工， 自

就不能得救。可是，卻可以主張效果並不屬於一切應該得救的 大

入，正如那時在度縱間慾的生活後而終於悔改的人們所制l 益
的;果實並不歸於他們，唯有基本的賞報才歸於他們。

3.果實的區分，是按照數字的種類和形狀，反而不按照

數字的量。"pJ 是關於超出的量，卻也可能提出某種解釋。因為

已結婚的男人，只對那不是自己的人節慾;可是寡婦卻對自己

的人和非自己的人都節慾。後者的情況有雙重的層面，如同六

十是三十的雙倍一樣。可是，一百卻是六寸加四十，四十是四

乘十的積數。可是，四卻是第一個整數 (numerus solidus) 又平

方的數字 (numerus cubicus) 。既然如此，則這種數字的增加就

歸於貞操，在完美的守寡上，貞操增加永恆的無染。

4.雖然這些數字的符號是人規定的，卻也基於萬物的本

性，因為按照手指、手節和手掌的次序，而逐漸選擇數字。



第五節 大光圈是否應該歸於貞操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390 質疑 大光圈似乎不應該歸於貞操。因為:

1 .善己愈困難，也愈應該受賞報。可是，寡婦棄絕肉慾

盟 的快樂，難於貞女棄絕肉慾的快樂，因為熱羅尼莫《書信>> í致
大
全 艾格魯 J (Ad Alcherus) 說，有些克制私慾偏惰的困難愈大的

第 人，也愈受賞報;他讚揚寡婦。哲學家《動物誌》卷七第一章

十

七冊
也說: í傷風敗俗的少婦因想起淫樂而非常渴望性交」。所以，

大光圈是最大的賞報，應該歸於寡婦，反而不應該歸於貞女。

論 2.此外，如果大光圈應該歸於貞操，那麼哪裡有極完美

目 的貞操，那裡也有極大的大光圈。可是，童貞聖母卻有極完美
軍 的貞操，因此稱她為「貞女中的貞女」。可是，大光圈卻不應該
的
問

題

歸於她;因為在節慾方面，她並沒有絲毫的戰門，因為她絲毫

沒有感染罪惡的慾火。所以，大光圈不應該歸於貞操。

3.此外，凡不常常受讚揚的人，都不應該受特殊的賞

報。可是在無辜的狀態 (status innocentiae) 中，守貞卻不應該

受;贊揚，因為當時天主命令人: í 你們要生育繁援」(創-

28) 。法律時期也並非如此，因為不生育是可咒罵的。所以，大

光圈不應該歸於貞操。

4.此外，保持貞操者與喪失貞操者，不應孩受相同的賞

報。可是，喪失貞操者卻有時應該受大光圈，例如:那承認基督

的貞女非自願地而被暴徒姦惰。所以，大光圈不應該歸於貞操。

5.此外，特殊的賞報不應該歸於那是人天生自然之物。

可是，貞操卻是自然生在任何善人和惡人身上。所以，大光圈

不應該歸於貞操。

6.此外，正如守寡與六十倍的果實有關;同樣地，貞操

也與一百倍的果實和大光圈有關。可是，六十倍的果實卻不應

該歸於每位寡婦，而只應該歸於那發願守寡者。所以，大光圈



不應該歸於貞操，而只應該歸於那失志守貞者。

7.此外﹒賞報不合乎迫不得已的善工，因為一切的功勞

在於意志。可是，有些守貞者是迫不得已的，例如;天生冷感 391 

者和太監。所以，大光團不應該常常歸於貞操。

補

皮之 '1. í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出谷紀》第二十五 璽
章 25 節: í也f坎上金花邊 J '說: í唯有貞女們在羔羊面前台 竟
唱的新歌，才屬於小光圈，即是『羔羊無論到哪裡去，他們常 失
隨著羔羊.1l 0 J 題

2 此外， <<依撒意亞》第五十六章4節說: í 因為上主這 重

樣對那些閹人說 J ;又說: í我要賜給他們比子女還好的美 合

名 J ; í註解J (拉T通行本註解)解釋說: l'意指他們的特殊 大

而超越的光榮」。可是， í有些閹人，卻是為了天園，而自閹

的 J' <<瑪竇福音》第十九章 12節所說的，意指守貞者。所

以，特殊的賞報應該歸於貞操。這種賞報就是所謂的大光圈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哪裡有輝煌的勝利，那裡就有特殊的榮冠

(第一節)。因為人藉著貞操而獲得了對肉慾的輝煌勝利，所以

繼續不斷地與肉慾搏鬥;正如《迦拉達書》第五章 17節所指明

的: l'聖神的引導相反本性的私慾 J '特殊的榮冠應該歸於貞

操，這特殊的榮冠稱為大光圈。這是普遍贊成的主張。可是大

光圈應該歸於哪種貞操，卻不是普遍贊成的主張。

因為有人認為，大光圈應該歸於行為。因此，凡實際守

貞的女人，只要她被列入得救者之中，將獲得大光圈。這似乎

不合理，因為在這種情況下，凡願意結婚的女人，在結婚前死

了，她們都將獲得大光圈。

因此，其他人主張應該歸於資格‘而不應該歸於行為:

唯有那些貞女才應該獲得大光圈，因為她們矢志終生守貞。這

光
團



似乎也不合理，因為人可能不發願而有守貞的意志，與發願而

守貞者相同的意志。

392 因此，可能還有其它的主張，即是一切的功勞都應該歸

於愛德所命令的德行(參閱:第二集第一部第一一回題第四節)。

甚 貞操屬於德行，因為身心永保無染歸於意志的選擇。因此，唯
豈 有矢志終身守貞，或者發願、或者不發而堅心定志的貞女，才

第 應該獲得真正的大光圈(我這樣說，因為真正的大光圈意指有

E 功受賞)。即然這種堅定志向有時中斷了，可是肉身仍然完璧無
用 i段，只要她在人生的末刻又回到這種志向:因為雖然肉身的貞

論 操是無法彌補的(第二集第一部第一五二題第三節釋疑3.) ，可是
肉

身
復
活

的
問

題

心靈的貞操卻是可以彌補的。

可是，如果我們取廣義的大光圈，意指一切外加基本褔

樂上的天堂褔樂，貝ij那些沒有發終身守貞願但實際守貞如玉的

人，也合於得大光圈的資格。因為毫無疑問地，她們將因能守

身如玉而喜樂，如同清白的無辜者喜樂於自己兔於罪惡一樣，

雖然他們並沒有犯罪的機會，正如受洗的兒童所指明的。可

是，這卻不是按大光圈的嚴格意義，而是普遍贊成的意見。

釋疑 1 .眉目於節慾'貞女在某方面體驗到較大的搏門，寡婦在另

些方面體驗到較大的搏鬥，假定在其它方面二者之情況相等。煽

動貞女貪情的( concupiscentia) ，是體驗的願望激起出於好奇心

的慾火，似乎也很願意看見從未看見過的;有時在想像中的快

樂，大於實際的快樂，也增加她們的貪情;她們絲毫沒有想到這

種快樂可能帶來的困擾。在這一方面，寡婦體驗到比較小的搏

門，可是她們因想念過去的快樂，而體驗到較大的搏門。在不同

的人中，按照人的不同情況，一種動機比另一種動機強烈，因為

有些人因這事而被動，有些人因那事而被動。可是，不論如何大

的搏門，貞女的勝利比寡婦的勝利更完美，這是毫無異議的。因



為最完美而最輝煌的勝利，是絕不屈伏於敵人的權下。可是，榮

冠卻不應該歸於搏鬥，而i應該歸於搏鬥所獲得的勝利。

2.關於這一點，共分兩種意見。第一，如果真正的大光 393 

圈與j專門有闕，那麼童貞聖母守貞的賞報就沒有獲得大光圈。

可是，她卻獲得了比大光圈更大的賞報，因為她極完美地守了 罵

貞操的志願。

第二，主張她有真正而極高深意義的大光圈。雖然因為 男
她並沒有感覺到與肉慾的搏鬥，可是她有某種肉慾的搏鬥;因

為她的超凡聖德使肉慾屈服，而沒有感覺到這種搏鬥。可是，

十

題

這似乎是不合理的說法，因為我們深信童貞聖母因完美聖德 重

(第三集第二十七題第三節)而完全兔於慾火的傾向;以為她與 人
的

肉慾有所搏門，真是對她大為不敬，因為這種搏鬥只不過是慾 大

火的傾向而已。那來自肉慾的誘惑也不可能是毫無罪過的，正 面

如「註解J (拉「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十二章7

節: [""故此在身體上伶了我一根刺」所解釋的。

所以，應該主張她獲得了真正的大光圈，在這一方面，

她相似聖教會的其它肢體，因為其它肢體也有貞操。雖然她並

沒有與來自肉慾的誘惑搏鬥，可是她卻有與來自仇敵(魔鬼)

的誘惑搏門，縱然基督自己也在所難免，正如《瑪竇福音》第

四章 1 至 11 節所指明的。

3.除非貞操增加節慾之德的崇高地位，否則貞操就不應

該獲得大光圈。可是，如果亞當並沒有犯罪，那麼貞操就絲毫

沒有超越夫婦的節慾之德的完美，因為他們當時「婚姻應受尊

重，床第應是無站的 J (希十三4) ‘絲毫沒有可恥的私慾偏情。

因此，當時並沒有守貞，當時貞操也不應該獲得大光圈。可是

人性的情況改變了，貞操具有特殊的內在美。所以，貞操也應

該獲得特殊的賞報。

在梅瑟法律的時代，恭敬天主7月時也需要因肉慾的行為



而傳播，並不完美稱揚節市IJ性交。囡此，除非有來白天主的默

感，這種志向也沒有獲得特殊的賞報，例如:我們相信耶肋米

394 亞和厄里亞先知即是如此。對他們的婚姻，我們一無所知。

4.如果女人被姦j弓，只要她仍有神聖不可侵犯、永遠守

當 貞的志願'她就沒有喪失貞操的大光圈，因為她並沒有實際
室 的同意，也沒有喪失自己的貞操(第二集第二部第一五三題第
第 一節釋疑 4. )。這麼說可能是因為她為了信德，或者為了其它

E 原因而被強姦;可是如果她為信德而受辱，這是她的功勞，
用 她也將被列於殉道者之間。因此，路濟亞說: r如果你強姦

論 我，那麼我的貞操將獲得雙重的榮冠。」並非因為她有兩頂

自 貞操的大光圈，而是因為她將獲得兩種賞報:一種為保守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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操而受賞，另一種為她所受的姦河而受賞。只要她認為自己

是被強迫的，就不會喪失守貞的功勞，雖然不能與基督的母

親平等，但她不僅心靈完璧無I間，肉身也完壁無J~i (參閱:第

二集第二部第六十四題第五節釋疑 3. ;第一二四題第四節釋疑

2. ;第一三二題第一節)。

5.貞操是人天生自然的，是按貞操的物質之物(materiale ) 

可是，永不服壞守貞的志願，自願守貞才有功勞;因為這不是

天生自然的，而是來白天主的恩惠。

6.並不是每個寡婦都結六十倍的果實，只有那志願守寡

的寡婦才結六十倍的果實，即使她們並沒有發守寡的誓願，如

向我們論及貞操所說的。

7.如果冷感者和太監發了永不破壞守貞的誓願，縱然他

們有↑生交的能力，他們仍被稱為守貞者( Virgines) ，也應該獲

得大光圈:因為「他們必然修了貞德」。可是，如果他們願意結

婚，假如他們可以結婚，他們就不應該獲得大光圈。所以，奧

斯定《論聖潔的童貞》第二十四章說; r因為他們陽萎而不能

生育，如同太監一樣，他們成為基督徒和佫守天主十誠即可;



可是因為他們有結婚的志願，假如他們可以結婚，那麼他們就

等於已結婚的信徒。」

395 

第六節 大光圈是否應該歸於殉道烈士

有關這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大光圈似乎不應該歸於殉道烈士。因為:

{
補
編

1 大光圈是分外的功德(怕opu肘叭叭S刊川s叭叩u叩lψlper

賞報。因此，伯違《論聖體櫃>> (De Ta油伽伽b恤e叮rn恥肌u已

一第六章，關於《出谷紀》第二十五章 2詰5 節: r也做上金花 題
邊」ν，解釋說: r我們可以正確地瞭解他們的賞報，囡為他們自 白開

聖

由地選擇了極完美的生活，而超越普通的命令 (generalemarlEia- G 
t州。」可是，為承認信德而死，有時是義務，而不是分外的 交

團功德;正如《羅馬書》第十章 10節所指明的: r 因為心裡相

信，可使人成義，口裡承認，可使人獲得救恩」。所以，大光圈

並不應該常常歸於殉道烈士。

2.此外，按照額我略一世的話，義務愈自由，也愈值得

感激。可是，殉道卻沒有最低限度的自由，因為殉道是他人強

加於人的刑罰。所以，那等於特殊功勞的大光圈並不應該歸於

殉道者。

3.此外，殉道不僅在於外在死亡之苦，而且也在於內在

的意志。因此，伯爾納鐸將殉道烈士分為三類。一是自願的，

並不是被斬首的殉道烈士，例如:聖史若望;二是自願而被斬

首的殉道烈士，例如:斯德望;三是被斬首而不是自願的殉道

烈士，例如:諸聖嬰孩(參閱第十二節)。所以，如果大光圈應

該歸於殉道者，那麼大光圈更應該歸於自願的殉道，而不應該

歸於外在的殉道，因為功勞出自意志。可是，這裡卻不提意

願。所以，大光圈不應該歸於殉道。

4.此外，肉身的痛苦小於心靈的痛苦，心靈的痛苦是靈



魂的內在憂傷和苦難。可是，內在的痛苦卻是一種殉道，因

此，熱羅尼莫《書信>) í論聖母升天 J (De Assumptíone) 說:

396 1"我應該正確地說天主之母童貞瑪利亞是殉道烈女，雖然她平安

地度了一生。因為『要有一把利劍刺透你的心靈 ~J '即是她因

當 自己聖子的苦難聖死而痛苦。因為大光圈不應該歸於內在的痛
三 苦。所以，大光圈也不應該歸於外在的痛苦。

第 5 此外，悔改 (paenitentía) 本身就是一種殉道。因此，

E 教宗額我略一世《福音論贊》卷一說: í雖然我們並沒有受迫

冊 書的機會，可是我們所享有的平安卻有自己的殉道‘因為縱然

論 我們的脖子並沒有屈服於劍下，可是我們卻用精神的劍而在心
肉
身
1夏
活

的
問

題

中斬斷了肉身的期望。」悔改在於外在的善工，大光國不歸於

悔改。所以，大光圈也不應該歸於一切的外在拘道。

6.此外，大光圈不應該歸於不合法的苦工。可是，自殺

卻是不合法的善工，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一第十七、第

二十、第二十六章所指明的。可是，堂教會卻慶視一些殉道烈

士的自殺殉道，以過避窮凶極惡的暴君，正如歐色比《聖教史》

論及亞歷山大域的一些婦女所指明的。大光間故不常常噫該歸

於殉道。

7.此外，人有時為信德而受傷，後來叉i?~ 了一段時間。

顯然地，這人是殉道烈士。可是，大光圈卻似乎不應該歸於

他，因為他並沒有戰鬥至死。所以，大光圈並不應該總是歸於

殉道者。

8.此外，有些喪失現世財物的人們，比他們的肉身受苦

更痛苦，因為他們為得利而受種種痛苦 υ 所以，如果他們為基

督而被擋去現世的財物，他們似乎都是殉道烈士。可是，大光

圈似乎不應該歸於他們。所以，結論與上文相同。

9.此外，殉道烈士似乎是那些為信德而被殺的人 c 所

以，依希道《語源學》卷七第十一章說: í他們稱為希臘文所



謂的殉道烈士，也稱為拉丁文所謂的證人，因為他們都為基督

作證而受苦，並為其理而戰鬥至死。 J 可是，其它的一些德行

卻優於 1言德，例如:義德和愛{息，這些德行不可能沒有天主的 397 

恩寵。可是，大光圈卻不應該歸於這些德行。所以，大光圈似

補乎也不應該歸於殉道。

10.此外，正如信德的真理來白天主;同樣地，其它的一 理
切真理也都來自天主。正如盎博羅修《格林多前書釋義》關於

第十二章 3節所說: í不論任何人所講的一切真理，都來白天

主聖神」所以，如果大光圈應該歸於那為信德的真理而受死的

第
九
? 

題

人，那麼大光圈也應該歸於那些為一切真理而受死的人。可 望
是，似乎不是如此。

11 .此外，公益(憂於私益。可是，如果人為保衛國家而死

於正義的戰爭中，那麼大光圈卻不應該歸於他。所以，如果人

為保護信德而自殺，那麼大光圈也不應該歸於他。所以，大光

固不應該歸於殉道者。

12.此外，一切的功勞都出白人的自由意志 (liberum arbi

trium) 。可是，聖教會卻慶祝一些自由意志受限制的殉道。所

以，他們並沒有獲得大光圈，如此則大光圈就不應該歸於一切

的殉道烈士。

反之 1 .奧斯定《論聖潔的童貞》第四十六章說: í我以為無

人敢認為貞操優於殉道」。可是，大光圈卻應該歸於貞操。所

以，大光圈也應該歸於殉道。

2.此外，榮冠應該歸於戰鬥者。可是，殉道卻是特殊困

難的戰鬥。所以，特殊的大光圈應該歸於殉道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靈魂與內在的私慾偏情搏鬥;同樣

地，人也與外在的痛苦搏門。因此，正如特殊的榮冠，即是大

人的
大
光
團



光圈，應該歸於完美地與肉身的私慾偏情抗衡後的輝煌勝利，

即是，應、該歸於貞操。同樣地，大光圈也應該歸於戰勝外在攻擊

398 的極輝煌勝利。

可是，關於外在痛苦的輝煌勝利，可分為二點。第一，

車 由於劇烈的痛苦。可是在外在所遭遇的一切痛苦中，最主要的
大
全

痛苦卻是死亡，就如內在的主要痛苦是私慾偏情的煎熬。因

第 此，當人戰勝死亡及一切導致死亡之事時，他獲得了極輝煌的

王 勝利。第二，從戰門的原因來看輝煌的勝利，即是當人為極正

冊 當的原因而戰門時，這種原因即是基督。

論 殉道也是看這二點，即是為基督而受死:因為「並不是

自 刑罰，而是原因使人成為問道烈士」。因此，大光圈應該歸於朔
:E 道，如同大光團應該歸於貞操一樣。
的
問

題 種疑 1 .本來可以說，為基督受死是分外的功德，因為並不是

人人都在迫害者的面前承認自己的信德。可是，在某種情況

下，這確是為得救所必要的，即是當人遭迫害者逮捕，並審問

他深信不疑的信德時，他必得承認信仰，但不能因此而不該獲

得大光圈。並不是因為大光圈應該歸於分外的功德，而是因為

大光圈有某種完美。所以，只要有這種完美，縱然不是分外的

功德，人也可以獲得大光圈。

2.殉道並不是因他人強加的外在痛苦，而是因人自願受

苦而應該受賞:因為人只能困在於人者而立功。人較難於自願

受苦，因為受苦本來相反人的意志，人為基督受苦的意志，也

愈顯出堅定於基督。所以，他應該受極特殊的賞報。

3.有些行為本身就有極大的快樂，或者困難。這些行為

常有特殊的功勞，或者罪過，因為須以劇烈的行為從先前所有

的情況中改變人的意志。因此，如果其它情況相間，主動犯邪

淫的人，比那只同意犯邪淫的人，犯更大的邪淫罪，因為這種



行為增強人的意志。同樣地，因為殉道的行為也非常困難，殉

道者的意志對殉道行為應得之功勞沒有影響，因為那是困難行

為。雖然若看立功勞的原因，意志可能獲得另一種賞報，因為 399 

人由於有比人所受的殉道更大的愛德，而可能願意忍受殉道之

苦。所以，一個願意成為殉道烈士的人，因自己的意志，而可 喜

能獲得與殉道烈士相等，或者更大的基本賞報。可是，大光圈

卻應該歸於殉道的搏鬥所有的困難。所以‘大光圈不應該歸於 男
那只願意殉道的烈士們。

4.在內在的和外在的一切快樂中，正如觸覺的快樂佔重

要的地位，而節德(仇t叫e叫1叫

+ 
題

覺的痛苦也超越其它的一切痛苦 C 因此，大光圈應該歸於忍受 t企L 
觸覺之苦的困難，例如:應該歸於忍受鞭苔的人甚於忍受內在 大

痛苦的人 υ 如同熱羅尼莫所說，不可囡內在痛苦而稱為真正自的句 圖

殉道育罰烈!日{士，除非是以相似方式。

5.悔改的痛苦並不是真正的殉道，因為悔改的痛苦並不

直接地置人於死地，悔改的痛苦只使人克制自己的肉身。如果

人超越這種限度，那麼這些痛苦就噫該受譴責。可是，說這些

痛苦是殉道，是按相似性:在持久方面，而不在劇烈方面;這

些痛苦的確超越殉道的痛苦。

6.按照奧斯定的話(參閱第五節釋漿4. )的話，無人可以

為任何原因而合法地自殺:除非因為天主默示他立勇敢的芳

表，為使他人輕視死亡。我們相信那些遭受迫害的人，都因天

主的默感而自盡。因此，聖教會慶祝他們的殉道節。

7.如果人為信德而受重傷，但一息尚存;那麼毫無疑問

地，他獲得了大光圈:正如聖女則濟利亞所指明的，她在死前

仍活了三天，也正如許多問道烈士死在獄中所指~月的。可是，

縱然人並沒有受重傷﹒卻因受傷而死，我們也相信他獲得了大

光圈;雖然有人主張，如果他自己不小心，或者疏忽而死，就



不能獲得大光圈 3 因為除非他先為信德而受傷，他的疏忽就不

會置自己於死地;所以，他為基督而受的傷，是他死亡的最主

400 要機會。他似乎並沒有因此而喪失大光圈，除非這種疏忽使他

陷於大罪，便剝奪了他的小光圈和大光圈。可是﹒如果他並汝

昌 有因重傷而死，而是因其它事故而死;或者他還沒有受重傷，
主 便死在獄中，那麼他仍然獲得大光圈。所以，堂教會慶祝聖人
第 死在獄中的殉道節，因為他們在很久以前就受了重傷，正如教

十

七冊
宗聖才祿 (Marcellus ' 308-309年)所指明的。

所以，無論如何，人繼續為基督受苦而死，或者立即死

論 亡，或者沒有立即死亡，他都已成為殉道烈士，並獲得大光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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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是，如果他沒有繼續為基督受苦而死，他就不能稱為殉道烈

士，正如聖教會並沒有隆重地慶祝希爾富( Silvest巴r) 為殉道烈

士所指明的:因為他泰然而逝，雖然他曾為基督受過一些苦。

8.正如節德與人圖名圖利無關，而只與人的觸覺快樂有

關，如同與人的主要快樂有關一樣(第二集第二部第一四一題第

四節) ;同樣地，勇德也與人的死亡危險有闕，如同與人的主

要危險有關一樣，正如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三第六章所說。因

此，大光圈只應該歸於這些與自己身體有闕，而隨即死亡的傷

害。因此，不論人為基督而喪失現世的財物，或者名譽、或者

其它利益，並不因此而成為真正的殉道烈士，也不可能獲得大

光圈。也沒有人可能正常地愛外在的財物，而不愛自己的身

體。可是，不當的愛情卻不能幫助人立大光圈的功勞;喪失財

物的痛苦與殺身之禍，也不能與其它痛苦相等(參閱:第二集

第二部第一二四題第五節)。

9.殉道的充分原因不僅是信德的承認，而且也是其它以

基督為目的的天賦之德的非公民道德。因為人不拘任何德行，

都成為基督的證人;因為基督在人身上所行的苦工，就是祂美

善的證據。所以，有些貞女為她們所願意保存的貞操而被殺



害，例如:聖女雅妮 (Agnes) 和其她貞女，聖教會慶祝她們的

殉道節。

10.信德的真理以基督為目的和對象。所以，不僅從目的 401 

方面，而且也從對象方面，如果人受罰，那麼對基督的承認就

獲得大光圈。可是，其它任何真理的承認，卻不因對象，而只 禮

因目的，而成為殉道的充分原因，例如:人寧願死﹒也不願撒 i1lIlIl 

第
謊而得罪祂。 九

11 非受造的益處超越一切受造的益處。所以，不拘任何 主
受造的目的，或者公益、或者私益，都不能使人行為產生如此

題

偉大的益處，如同非受造的目的可能使人行為所產生的偉大益 重

處一樣，即是為7天主而行善工。因此，當人為公益而死時，

他並不獲得大光圈，因為這種死亡與基督無關。但是，這種死

亡若與基督有闕，就獲得大光圈，也成為殉道烈士;例如，人

為保衛國家免受敵人攻擊，而死於這種保衛戰中，因為敵人企

圖摧毀基督的信德。

12.有些主張，那些為基督而被殺害的諸聖嬰孩，因天

主的德能而提前運用理性，如同若翰洗者還在母月台中就j軍用

理性一樣(第二集第二部第一二四題第一節釋疑 1 . )。在這種情

況下，他們因行為和意志而成為真正的殉道烈士，也都獲得

了大光圈。

可是，其他人卻主張，他們只因行為，而不因意志，而j

成為殉道烈士，如同伯爾納鐸將殉道烈士分為三類(參閱質疑

3. )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正如諸聖嬰孩並沒有達到完美的殉道境

界，可是他們仍然是殉道烈士;同樣地，他們也獲得「並不是

完美，而是分萃的大光圈，即是因為他們欣然為事奉基督而被

殺害;正如上文第五節論及受洗的兒童所說的，因為他們高興

自己的?青白無辜和肉身的完璧無瑕(參閱:第二集第二部第一二

四題第一節釋疑 1 . )。

人的
大
光
圈



第七節大光園是否應該歸於聖師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402 質疑 大光圈似乎不應該歸於聖師。因為:

1 .未來所有的賞報都合於某種德行。可是，宣講與教導

甚 卻不是德行。所以，大光圈不應該歸於宣講與教導。
主 2 此外，教導與宣講來自教訓|與研究。可是，未來受賞
第 的一切，卻都不是人類的研究所獲得的，因為人以本性的和求

E 得的恩惠，不可能使人撞得大光圈。所以，教導與宣講不可能
用 使任何人獲得未來的大光圈。

論 3.此外，未來的舉揚合於現在的謙遜，因為「凡貶抑自

自 己的，必被高舉 J '如同《瑪寶福音》第二十三章 12節所說。
要 可是，教導與宣講卻不是自我貶抑，反而是驕傲自大的機會;
串 因此， í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瑪寶福音》第四章 5
題 節，解釋說: í魔鬼比聖壇的榮躍欺騙了更多自命不凡的人 J 。

所以，大光圈似乎不應該歸於宣講與教導。

反之 1. í註解J (拉T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厄弗所書》第一章

18 、 19 節: í為叫你們認清是怎樣的偉大 J '說: í聖師未來

所有的光榮，超越全人類共有的光榮」。所以，大光圈應該歸於

聖師。

2.此外， í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雅歌》第)\

章 12 節: í那屬我的葡萄園，就在我面前 J .說: í表示天主

為聖師們而準備了特殊的賞報」。所以，聖師們將有特殊的首

報，我們稱這特殊的賞報為大光圈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人藉著殉道和貞操而獲得對肉體與世

俗的輝煌勝利;同樣地，人有時不僅沒有問伏於魔鬼的攻擊，

而且也驅逐牠:不僅從自己身上，也從他人身上驅逐魔鬼· J), 



此獲得對魔鬼的極輝煌勝利。可是，這卻因宣講和教導而完

成。所以，大光圈應該歸於教導和宣講，如同大光圈應該歸於

貞操與殉道-_.樣。

正如有人說，宣講與教導不僅應該歸於教長，因為這是

403 

他們的職責所在，而且也應該歸於合法執行這些任務的人。除 需

非教長實際宣講，否則他們雖有宣講的職責，大光圈也不應該

歸於他們:因為榮冠不應該歸於制伏，而應該歸於實際的戰 亢

鬥。按照《弟茂德後書》第二章 5 節的話: r除非按規矩競
十

賽，是得不到花冠的」。
題

論

聖

釋提 1 宣講與教導都是德行，即是慈愛( miseric叫a) 。所 自

以，宣講與教導是屬於神哀持 (e1eemosyna spiritua1is )。 在

2.雖然宣講與教導的能力有時來自研究，可是學間的運 圖

用卻出自意志，是因天主給的愛德而成形的。所以，行為可能

是有功勞的。

3.除非人在現世「尋求自己的光榮 J (若一 18) ，否則人

在現世所受的高舉，就不減少來世的賞報。凡把這種高舉變成

對人有益的人，自己也獲得賞報。可是，當我們說大光圈應該

歸於教導時，我們卻應該知道所教導的一切，都屬於救恩;魔

鬼因救恩而從人心中被驅逐出去，如同屬神的武器一樣，這些

武器就是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十章4節所說的: r 因為我們作戰

的武器，不是屬於血肉的，而是屬神的」。

第八節大光圈是否應該歸於基督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大光圈似乎應該歸於基督。因為:

1 .大光圈應該歸於貞操、殉道和教導。可是，基督卻尤

其其有以上三種。所以，大光圈尤其應該歸於祂。



2.此外，凡人事最完美的一切，都尤其應該歸於基督。

可是，大光圓的賞報卻應該歸於極偉大的功勞 ο 所以，大光圈

404 應該歸於基督。

3.此外，西彼連《論貞女服裝》說: I貞操佩帶著天主

串 的肖像」。所以，天主有貞操的模型。所以，大光圈似乎應該歸
至 於基督，因為祂也是天主。

第E 反之 1 正如所說的，大光圈是相似基督的褔樂。可是，無人

間 相似自己，或者與自己相配，正如哲學家《形上學》卷九第三

論 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大光圈不應該歸於基督。
肉
身
i夏
活

的
問

題

2.此外，基督的賞報絕沒有增加。可是，基督從受孕之

初就沒有大光圈，因為祂當時並沒有戰鬥。所以，基督後來也

絕沒有獲得大光圈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一點，共分為二種意見。第一，基

督獲得了狹義的大光圈，因為祂有戰鬥，也有勝利。因此，基

督也有真正的勝利榮冠。

可是，卻應該詳細思考這個問題，雖然真正的小光圈，

或者榮冠，應該歸於基督，可是大光圈卻不應該歸於祂。因為

大光圈稱為小型的 (demimutive) ，意指分辜的( participa

tive) ，而不是圓滿享有的。因此，大光圈應該歸於那些取法

祂，而分享祂輝煌勝利的人們。祂有關j闊無缺的輝煌勝利，所

以基督的勝利使全人類都成為勝利者，正如《若望福音》第十

六章 33 節所指明的: I然而你們放心，我已戰勝了世界 J ;也

正如《默示錄》第五章5 節所指明的: I看!那出於猶大支派

中的獅子」。基督不宜獲得大光圈，而是有一切大光圈的源頭。

因此， ((默示錄》第三章 21 節說: I勝利的，我要賜他同我坐

在我的寶座上，就去。我得勝了，同我的父坐在他的寶座上一



毛主」。所以，第二種意見，也是我們贊成的，雖然基督並沒有獲

得大光圈，可是祂所有的，卻優於一切大光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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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 .基督是真正的守貞者、殉道烈士和聖師。可是，這頹

偶然賞報與基本賞報相比較，並沒有顯著的量的不同。所以，

祂並沒有獲得真正的大光圈。

(
補
編

言，因為大光圈稱為小型的，意指分享那具有圓滿無缺者的完

2 雖然大光圈應該歸於極完美的善工，這是對我們而 男
十

題
美，因此略遜一籌。所以，基督沒有分萃，而有一切圓滿無缺

的完美。 重

3 雖然貞操似乎有天主的模型，卻不是問類的模型。因 益

為貞操取法於天主的不朽，在天主與貞女內，並不相同。 大
光
團

第九節 大光圈是否應該歸於天使

有關第九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大光圈似乎應該歸於天便。因為:

1 .正如熱羅尼莫《書信)) r論聖母升天」所說: r度肉身

的生活，卻無肉身，這不是人類的生活，更好說是天1吏的生

活J 0 r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七章

26節解釋說: r 貞操是天使的同伴」。因為大光圈合於貞操。所

以，大光圈似乎應該歸於天使。

2.此外，靈魂的不朽優於肉身的不朽。可是，天使卻有

靈魂的不朽，因為他們絕沒有犯罪。所以，大光園更應該歸於

天使，反而不應該歸於肉身不朽的人，即會犯過罪的人。

3.此外，大光圈應該歸於教導(第七節)。可是，天使卻

「因潔淨、光照和完美」而教導我們，正如狄奧尼{I多《上天(天

使)階級論》第十章第三節所說的。所以，聖師們的大光圈至

少應該歸於天便。



反之 1. <<弟茂德後書》第二章 5節說: ï除非按規矩競賽，是

得不到花冠的」。可是，天使卻沒有戰門。所以，大光圈不應該

406 歸於天使。

2.此外，大光圈不應該歸於不使用身體完成的行為。所

喜 以，如果愛好貞操、殉道和教導者，外表卻不是他們的事，那
大
全

麼大光圈就不應該歸於他們(第六節釋疑 3. )。可是，天使卻是

第 無形的。所以，天使並沒有大光圈。

+ 
七冊 正解 我解答如下:大光圈不應該歸於天(吏。因為大光圈合於

論 特別完美的功勞。可是，在人內有關那些關於功勞之完美的

自 事，在天使內都是天生自然而然的，或者也是他們的共同資
是 格，或者賞報。所以，按大光圈應該歸於人的道理，天使並沒
的 有大光圈。
問

題

釋疑 1 .貞操稱為天使的生活，因為貞女藉著天主的恩寵、而

效法天使藉著本性所有的。天使絕對沒有克和j肉慾快樂的德

行，因為他們不可能有這些快樂。

2.天使不朽的精神獲得基本的首報。因為這是為得救所

需，因為他們在墮落後就不可能補救了(第一集第六十三題第

二節)。

3.天使所教導我們的這些行為，屬於他們的光榮，也屬

於他們的共同資格。所以，他們並沒有藉著這些行為而獲得大

光圈。



第十節大光圈是否也應該歸於肉身

有關第十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大光圈似乎也應該歸於肉身。因為: 407 

1 .基本的賞報價於偶然的賞報。可是，奇思 (dos) 不僅

是靈魂的，也是肉身的基本賞報(第九十五題第二節)。所以，

屬於偶然賞報的大光圈也是一樣。

{
補
編

2 此外，靈魂與肉身受罰，合於肉身所犯的罪。所以， 青
靈魂與肉身受賞，應該歸於肉身所立的功勞。可是，大光圈的 主
功勞卻是肉身所立的善工。所以，大光圈也應該歸於肉身。 題

3 此外，身體傷痕疊疊的美德將照耀在殉道烈士的身體 置

上 n 因此，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二第十九章說: í我不知 人
的

我們多麼囡殉道聖人的愛情而受感動，我們盼望在天閩中看見他 立

們的身體，為基督之名而受的創傷。或許我們將親眼目睹，他們 盟

的身體並不醜陋難看，反而更加光榮;雖然美觀照耀在身體上?

卻不屬於身體，而屬於美德。」所以，殉道烈士的大光圈也應歸

於他們的身體，其他聖人的大光圈也是如此。

反之 1 .現在天堂上的靈魂都有大光圈，可是肉身卻沒有大光

圈。所以，並不是肉身，而是靈魂，是大光圈的間有主體( pro-

prium subjectum) 。

2.此外，一切功勞都出白靈魂。所以，整個賞報也應該

歸於靈魂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 !真正的大光團應該歸於心靈，因為大光圈

應該歸於所喜樂的善工。可是，正如身體的美觀司即是肉身的

光榮，出自基本的賞報，即是小光圈的褔樂;同樣地，身體的

美觀也出自大光園的褔樂 c 所以，六光圈主要地應該歸於心

軍，卻也反射在身體上。



由上文所說的可不言而喻。

可是我們卻應該知道，殉道烈士的身體所將顯出的美觀

傷痕，並不能稱為大光圈(參閱:第八十二題第一節釋疑 5. )。

因為有些殉道烈士將有大光圈，他們的身體將不會傷痕黨壤，

例如:死於水中，或者餓死、渴死於獄中的殉道烈士。

釋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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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神
學
大
全

大光園是否適宜分為貞女、殉道烈士和聖師

三項

有關第十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大光圈似乎不宜分為貞女、殉道烈士和聖師三項。因為:

1 .殉道烈士的大光圈合於他們的勇德。可是，貞女的大

光圈卻合於她們的節德 (virtuti temperantiae) ;而聖師的大光

圈卻合於他們的智德( virtuti prudentiae) 。所以，似乎應該有合

於義德( virtuti iustitiae) 的第四頂大光圈。

2.此外， I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出谷紀》第

二十五章 25節，解釋說: I當福音預許給那些守天主十誠的人

們永生時，就增加一頂小光圈 (corona aurea) 0 <<瑪竇褔音》第

十九章 17 節說: [f如呆你願意進入生命，就應該遵守誡命』。

大光圈應該加在這人頭上，因為福音說: [f你若願意是成全

的，去!變賣你所有的，施拾給窮人~ (瑪十九21 ) 0 J 

3.此外，人因服從聖願( votU I11 obedientiae) 而完全屈服

於天主的權下。所以，最大的完美在於服從聖願。所以，大光

圈似乎應該歸於服從聖願。

4.此外，還有其它許多的分外功德，人也將特殊地喜樂

於這些功德。所以，除了這三頂大光圈以外. ，還有其它許多的

大光圈。

5.此外，正如人以宣講和教導而傳播信德;同樣地，人

也以著書立論而傳播信德。

第十一節
第
十
七
用
﹒
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


正解我解答如下:大光圈是合於特殊勝利的特殊賞報。所

以，按照每人所包歷的三種戰鬥的特殊勝利，獲得三頂大光

圈。因為在攻擊肉身的戰門中，他們獲得了完全克制主要淫樂 409 

的最佳勝利。因此，大光國應該歸於貞操。可是，在攻擊世俗

的戰鬥中，主要的戰門卻是人至死忍受世俗的迫害。所以，第 寫

二頂大光圈應該歸於在這種戰鬥中，獲得勝利的殉道烈士們。

可是，在攻擊魔鬼的戰鬥中，這種戰門的主要昕腳是人不僅 男
消滅自己的敵人，也消滅他人心中的敵人，這因教導和宣講而

完成。所以，第三頂大光圈應該歸於聖師和講道勸人者。

十

題

可是，有些人按照靈魂的三種能力，將大光圈分為三 星

類，他們主張這三類大光圈是合於靈魂三種能力的最佳行為。

因為最佳的理性行為( actus rationalis) 傳播給他人信德的真

理，聖師的大光圈應該歸於這種行為。可是最佳的激情行為

(actus irascibilis) ，卻是為基督而得勝死亡，殉道烈士的大光圈

應該歸於這種行為。最佳的貪情行為 (actus conc叩isci bili s )是

完全棄絕最大的快樂，貞女的大光圈應該歸於這種行為。

可是其他人則按照人與基督最相似之處，將大光圈分為

三類。因為祂自己是聖父和世界之間的中保( mediator) ，所以

祂是聖帥，因為祂由聖父那裡獲得的真理，已顯示給世界了;

祂是殉道烈士，因為祂受了世界的迫害;祂也是守貞者，因為

祂保持了純潔 (puritas) 。所以，聖帥、殉道烈士和貞女最完美

地相似祂。因此，大光圈應該歸於這些人。

釋聽 1 .應該知道，在正義行為中，重視的不是戰門，如同其

它德行那樣。可是，教導並不是真正的智德行為‘更好說是愛

德的，或者慈悲的行為，因為這樣的習性使人傾向於這種行

為;或者也是智德的行為﹒如同是指導者的行為一樣。

或者如同其它意見所說，義德包括一切的德性。所以，

人的
大
光
圈



大光圈不應該特別歸於義德。

2.雖然貧窮是完美的善工，可是在靈魂的戰門中，貧窮

410 卻不佔最崇高的地位，因為愛現世財物之情，並不像肉身的貪

情、或者加害於自己的肉身那樣難於反抗。因此，大光圈不應

草 該歸於貧窮。可是，審判權卻因貧窮所獲得的貶抑，而應該歸
大
全

於貧窮(第八十九題第二節) 0 ['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的解

第 釋，指的是不拘任何賞報的廣義的大光圈，即特殊的功勞所應

十

七冊
昌間

該受的賞報。

3.和 4.也是如此。

5 大光圈也應該歸於那些著作聖道的人。可是，這與聖師

目 的大光圈卻無不同之處，因為著書立論也是一種教導的方法。
i夏
;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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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節 貞女的大光圈是否是大光圈中最大者

有關第十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貞女的大光圈似乎是大光圈中最大者。因為:

1. <<默示錄》第十四章4節論及貞女們: í羔羊無論到那

裡去，他們常隨著羔羊」。她們所合唱的歌: í誰也不能學會那

歌」。所以，貞女有特殊的大光園。

2.此外，西彼連《論貞女服裝》說: í她們是基督羊群

的極光明同伴。」所以，最大的大光間應該歸於貞女。

反之 1 .最大的大光圈似乎歸於殉道烈士。因為海漠( Haymo 

de Halberstadt, +862年) <<默示錄註釋)) (Exposi t. in Apoc.) 關於

第十四章3 節說: í並不是一切貞女都超越已婚的婦女;而是

那些受了特殊痛苦，仍然保持貞操的貞女(門，才超越已婚的婦

女，她們與已婚的殉道烈士平等。」所以，殉道使貞操超越其

它資格。所以，最大的大光圈應該歸於殉道者。

2.此外，最犬的大光圈似乎應該歸於聖師。因為戰鬥教



會是凱旋教會的複製品( exemplata) 。可是在戰鬥教會中，最大

的光榮應該歸於聖師， <<弟茂德前書》第五章 17節說: r那些

善於督導的長老，尤其那些出力講道和施教的人，堪受加倍的 411 

敬奉」。所以，在凱旋教會內，最大的大光圈應該歸於這些人。

補
編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一頂大光圈超越另一頂大光圈，可以分為 } 

二方面。第一，從戰鬥方面;凡稱為最大的大光圈，就應該歸於 究
最激烈的戰鬥。所以，一。方面，殉道烈士的大光圈似乎超越其它

的大光圈;另一方面，貞女的大光圈也似乎超越其它的大光圈。

十

題

因為殉道烈士的戰門是最激烈的，也是非常痛苦的。可是，肉身 量

的戰鬥卻是很危險的，因為耗時良久，人往往面臨肉搏之虞。第 6 
二，從戰門之事方面;如此則聖師們的大光圈超越其它一切大光

圈，因為這種戰鬥與可知之善 (bonum intelligibile) 有闕，可是

其它的戰門卻與感官的感受( passio sensibilis) 有關。

可是從戰鬥方面，這種優越 (eminentia) 卻屬於最基本

的大光圈，因為真正的大光圈與戰鬥和勝利有關。從戰鬥方

面，所有戰鬥的困難大於從人方面所有戰鬥的困難，因為人面

臨肉搏之虞。所以，殉道烈士的大光圈的路是一切大光圈中最

大者。因此， :註解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瑪寶福音》第

五章 10節解釋說，第八端真褔論及殉道烈士所說的，即是「為

義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 J '使其真褔都得以完美。因此，聖教

會在「列品禱文J (conumeratio ' Litaniae Sanctorum) 中，把殉

道烈士放在聖師與貞女之前。可是在某一方面，其它的大光圈

也不妨是極其優越的。

釋疑 由上文所說的可不豆。而喻。

大
光
圈



第十三節 某位貞女、殉道烈士或者聖師的大光圈，是

否優於其他人的大光圈
412 有關第十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某位貞女、殉道烈士或者聖師的大光圈，似乎不優於其

望 他人的大光圈。因為:
至 1 凡達到目的之物都不會增加，或者減少。可是，大光
第 圈卻應該歸於那達到完美目的之善工。所以，大光圈不會加

十

七用
大，也不會減小。

2.此外，貞操不分多少。因為多與少意指有所欠缺，欠

論 缺不會加強，也不會減弱。所以，貞操的賞報，即是貞操的大

目 光圈，不會加重，也不會減輕。
1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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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大光圈是加在小光圈之上的。可是，一人的小光圈強於

另-人的小光圈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因為功勞似乎是賞報的原因，功勞不同，

賞報也應該不同。因為一物因自己的原因增加而增加，也因自

己的原因減少而減少。可是，大光圈的功勞卻可能較大，也可

能較小。所以，大光圈也可能較大，也可能較小。

可是，應該知道大光園的功勞可能增加，共分為三方

面:第一，從原因方面;第二，從善工方面。因為兩人中的一

人可能由於愛德小，而受更大的殉道之苦:或者更恆心地宣

講，或者更棄絕自己的肉慾快樂。所以，並不是大光圓的增

加，而是小光圓的增加，完全合於功勞原因的增加。可是，大

光圈的增加卻合於功勞行為的增加。所以，關於基本的賞報，

一個立較小殉道功勞的人，可能有較大的殉道大光圈。

釋疑 1 .大光團應該歸於功勞，不在於達到功碎的完美目的，



而是達到功勞的類別目的，例如:火按類別是最精微的物體。

所以，一頂大光圈不妨優於男-頂大光圈，如同一種火比另一

種火更精微一樣。

2.一種貞操可能因棄絕那相反貞操的事物，而大於其它

的貞操;我們說一個愈逃避破壞貞操機會的人，他的貞操也愈 荷

偉大。所以，關於「欠缺J '可以如此視之:因為人愈看不見， … 

也愈足以稱他為瞎子。

4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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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七題

論惡人在公審判後所受的刑罰

一分為七節一

當 然後要討論的是，惡人們在公齣IJ後所受的刑罰(參閱第
三 九十一題可|言)。第一，論惡人的身體所受的州IJ; 第二，論惡
第 人的意志與理智(第九十八題) ;第三，論天主對惡人的正義與

E 仁慈(第九十九題)。
閉 關於第一點，可以提出七個問題:

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
一、地獄的惡人是不是只受火刑。

二、使惡人受苦的品于是否是肉身的。

三、未來惡人的哀號是否是肉身的。

四、未來惡人是否住在有彤的黑暗中。

五、地獄懲罰惡人身體的烈火，是否是有彤的。

六、地獄的烈火與人所看見的有形烈火，是否形狀相同。

七、地獄的烈火是否是在地下。

第一節地獄的惡人是否只受火刑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地獄的惡人似乎只受火刑。因為:

1. <<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五章說明惡人在地獄中要受的刑

罰，只提及烈火，因為 41 節說: I可咒罵的. jl] 永火裡去

罷! J 

2.此外，正如小罪應該受煉獄的刑罰;同樣地，大罪更

應該受地獄的刑罰。宗徒在《格林多前書》第三章 13節論及刑

罰只提出火刑: I這火要試驗各人的玉手呈怎樣J 。所以，地5ðA也

只有火刑而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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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外，刑罰的變換有緩和(冷卻)作用( refrigeri

um) ，如同熱變為冷一樣。可是，惡人卻沒有絲毫的緩刑。所

以，惡人並沒有種種刑罰，只有火刑。

反之 Î. ((聖詠》第十-篇 6節說: í火炭疏磅，乾燥的熱風將

是他們杯中之分」。

2.此外， ((約伯傅》第二十四章 19節說: 「由Ì7JU令變為

酷熱」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按照聖巴西略《證道集)) í聖詠集釋義」關

於第二十八篇所說，在世界的最後淨化時，元素將分離，凡是

純潔而高尚的，為光榮聖人們而留在天上;凡是不潔而低賤

的，為懲罰惡人而投入地獄中。正如天宜的一切受造物是聖人

喜樂的原因;同樣地，一切受造物也增加惡人的痛苦。如同

《智慧篇》第五章 21 節的話: í整個世界都要跟隨他來攻擊愚

頑的人J 0 

這也合乎天主的正義，正如他們因罪惡而離開唯一的目

的，世俗物質反而成為他們的目的:同樣地，他們也應該受各

種痛苦。

釋疑 Î .因為火是最難忍受的，主動力又強。所以，火意指一

切非常劇烈的痛苦。

2.煉獄的刑罰主要不是為處罰人，而是為煉淨人。因

此，煉獄的刑罰只應該由具備最大煉淨能力的火來完成。可

是，惡人的刑罰卻不是在於煉淨。因此，煉獄的刑罰與惡人的

刑罰不能相提並論。

3.受刑罰的人將經歷由酷熱到嚴寒，絲毫沒有喘息的餘

地。因為那時外來的痛苦，並不因身體的自然轉變而受影響，



不會因相反物而得到中和，如同現在所有的情況。可是，屬神

的作用將使感覺之物影響感覺，如同被感受一樣;並不是這些

416 形像的物質之物，而是這些形像的精神之物使器官感受(參

閱:第八十六題第三節)。
神
學
大
全 第二節使惡人受苦的晶子是否是肉身的

第 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E 質疑 使惡人受苦的蟲子似乎是肉身的。因為:

用 1 .肉身不可能因屬神的蟲子而受苦。可是，惡人的肉身

論 卻因蟲子而受苦， <<友弟德》第十七章 21 節說: í他們的肉身
肉

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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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受火燒蟲蝕 J ; <<德訓篇》第七章的節說: 「因為，不度敬

人的罪罰，就是烈火與蟲子」。所以，這種蟲子將是肉身的。

2.此外，奧斯定想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一第九章說: í二

者，即是烈火與蟲子，將是肉身的罪罰 .1 。所以，結論與上文

相同。

反之 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二才一二章說: í關於惡人

的刑罰，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解釋。有人認為，不可熄滅的烈

火和不眠不休的蟲子與靈魂有關;有人認為與肉身有關;有人

認為真正的烈火與肉身有關;有人則認為蟲子比喻似地與靈魂

有關，這似乎是非常令人相信的意見。」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公審判後，任何動物，或者組合之物，

不會仍然生存在這煥然一新的世界上(只有人的身體仍然存在

而已) :因為它們都不再走向永恆不朽。從此以後，也不會再

有生生 (generatio) 息息( corruptio) (參閱:第七十七題第一

節:第八十一題第四節;第九十一題第二、第五節)。所以，不應

該認為那使惡人受苦的蟲子是物質的，而是屬神的(參閱: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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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集第七十九題第十二節;第二集第一部第八十五題第二節釋疑

3.) ，即是良心不安 (remorsius conscientiae) ;稱為蟲子，因為

蟲于是生自罪的腐化，也使靈魂受苦﹒如同由腐爛的身體所生

的蟲子，因11商咬而使人痛苦一樣。

1 .惡人的靈魂稱為肉身，因為他們的靈魂屈伏於肉身的

或者也可以說，屬神的蟲子也使肉身受苦，因為靈魂的

痛苦現在和未來都反應在肉身上。

2.奧斯定的話是比較式的說法。並不是因為他願意主張

這種蟲子是物質的，足而應該認為這種烈火與蟲子是物質的，

而不認為二者都是屬神的;否則惡人就沒有受絲毫的肉身刑

罰，正如他的上下文所指明的。

釋疑

權下。

第三節 未來惡人的哀號是否是肉身的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鰻 未來惡人的哀號似乎是肉身的。因為:

1. I註解 J (拉了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路加福音》第卡三

章 28節，說: I耶穌警告惡人所說的哀號，足以證明肉身的真

正復活。」可是，如果這種哀號只是屬神的，就不足以證明肉

身的真正復活。所以，未來惡人的哀號是肉身的。

2.此外，刑罰所有的憂苦合於罪惡所有的1夫樂，就如

《默示錄》第十八章 7節所說: I她以前怎樣自誇自耀，奢侈享

樂，你們也就怎樣加給她痛苦與哀傷」。可是，罪人在犯罪H幸‘

卻有內在和外在的快樂。所以，他們也有外在的哀號。

反之 肉身的哀號因淚流如雨而形成。可是，永恆的淚流如雨卻

不可能由惡人的肉身形成，因為食物不可能再恢復惡人身體的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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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。因為如果惡人的身體繼續消耗有限之物，那麼一切的有限之

物就會消耗殆盡。所以，惡人將沒有肉身的哀號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肉身的哀號，可以分為二種。第一，淚流

當 如雨。關於這一點，未來的惡人不可能有肉身的哀號。因為在
三 公審判後，原動力的運動業已停止，不會再有生生息息，或者
第 肉身的腐敗(參閱:第二節正解)。同時，淚流如雨，體液亦如

E J民般擠出。。所以，惡人不可能有肉身的哀號。

間 第二，頭及眼的恐慌激動。關於這一點，在肉身復活

論 後，惡人可能有哀號。因為惡人的肉身不僅受外在的痛苦，而

自 且也受內在的痛苦:肉身隨靈魂向善，或者向惡的情緒而改
{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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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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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

變。所以，肉身的哀號證明肉身的復活(質疑 1 .) ，也合於靈魂

與肉身所犯的罪惡的快樂(質疑2. )。

釋疑 由上文所說的可不言而喻。

第四節 未來惡人是否住在有形的黑暗中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未來惡人似乎不住在有形的黑暗中。因為:

1 .正如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》卷九第六十六章，

關於《約伯傳》第十章22節說: í住著永恆的恐怖，雖然這種

烈火並不放射安慰之光，可是有所光照，以使之更加痛苦，因

為這種光將使惡人們看見自己從世界上所吸收的追隨者。」所

以，未來並沒有有形的黑暗。

2.此外，惡人看見自己的刑罰，因為這將使他們增加痛

苦。可是，如果沒有光明，他們就一無所見。所以，未來並泣

有有形的黑暗。

3.此外，在靈魂與肉身重新合一之後，未來惡人將有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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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 (potentio visiva) 。除非他們能夠看見，否則視力為他們毫無

用途可言。因為除非有光明，否則他們就一無所見。所以，他

們似乎不完全住在黑暗中。

皮之 1. ((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二章 13節說: r你們拍起他的腳

和手來，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」。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》

卷九第六十五章說: r如果這種烈火有光明，那麼國王就不能

說把他丟在外面的黑暗中。」

2.此外，聖巴西略《聖詠釋義》關於第二十八首 7 節:

「上主的聲音放射出火舌 J' 說: r天主的德能將使火光與烈火

的燃燒力分開;因此，火光成為聖人的喜樂，烈火的燃燒力成

為惡人的痛苦。」所以，惡人將有有形的黑暗。

其它與惡人受罰有關的問題，第七十題第三節和第八十六

題第三節已經討論過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地獄的情況極合於惡人的不幸。因此，地

獄的光明與黑暗，極與惡人的不幸有關。可是，視覺本來是令

人快樂的，因為正如哲學家《形上學》卷一第一章所說: r視

覺是極為值得愛惜的，因為我們因視覺而認識種種事物。 J 可

是，視覺有時卻使人痛苦，因為我們看見那為我們有害的，或

者看見那相反我們意志的。因此，地獄應該是可以看見光明與

黑暗的地方，不能清晰地，而只在陰影下，可以看見使人心痛

苦的一切。所以，簡單地說，地獄是黑暗的地方。可是，因為

天主卻安排地獄有光明，足以使惡人彼此看見使實魂痛苦之

物。地方的自然位置能滿足這種要求，因為據說地獄位於地球

的中心那裡有灼熱、污濁不[j似乎冒煙的烈火。

可是，有些人卻主張，惡人的身體堆積如山是這種黑暗

的原因，如此眾多的惡人填滿地獄，讓地j試毫無立錐之地。既



然如此，貝IJ地獄就不可能成為光明與黑暗的透明體，只不過有

惡人們完全失明的眼睛而已。

420 

釋疑 由上文所說的可不言而喻。

神
學
大
全 第五節 地獄懲罰惡人身體的烈火是否是有形的

算 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E 質矩 地獄懲罰惡人身體的烈火似乎不是有形的。因為:

冊 1 .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倍fm)) 卷四第二十七章說:

論 「魔鬼、惡魔和牠的人，即是假基督，被投入非物質的永火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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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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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種火並不是我們現在所有的烈火，而是天主所知道的烈火。」

可是一切有形之物卻都是物質的。所以，地獄的烈火並不是有

形的。

2 此外，惡人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被投入地獄的烈火

中。可是，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二第三十二章說:

「我以為地獄的烈火是無形的 J '即是人的靈魂在肉身死後所達

到的「非有形的J 地方。所以，這種烈火並不是有形的。

3.此外，有形之火的功用並不能使人的罪受火刑，反而

能焚毀潮濕之物，或者乾燥之物:因為我們看見惡人和善人在

有形之火中受苦。可是，地獄之火的功用乃是隨罪惡的方式。

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四十三章說: í地獄

的烈火的確唯一無二，可是一切惡人所受的苦卻不相同，因為

每個惡人的罪惡需要受多少痛苦，就受多少痛苦。」所以，地

獄的烈火並不是有形的。

反之 1. ((對話錄》卷四第二十九章說: í我並不懷疑地獄的

烈火是有形的，因為惡人的身體的確在烈火中受苦。」

2.此外， ((智慧篇》第五章 21 師說: í整個世界都要跟



隨他來攻擊愚頑的人」。可是，如果愚頑的人只受無形的火刑，

而不受有形的火刑，那麼就不是整個世界都將跟隨他來攻擊患

頑的人。 421

正解我解答如下:關於地獄的烈火，意見繁多。因為有些 需

人，如亞維采那，並不相信肉身復活，他們只相信人的靈魂在肉

身死後將受罰。因為靈魂是無形的，似乎不可能受有形的卅日， 究
否認有形的火刑使地獄的惡人受罰;而人的蠶魂在肉身死後將受 在
有形的罰，乃是比喻式的說法。因為正如未來聖人的靈魂並不喜 題
樂和中意力?有形之物，而只喜樂和中意於無形之物‘這就是達到 盡

了自己的目的;同樣地，未來的惡人也只受無形的痛苦，即是他 卒
í:J: 

們難過自己並沒有達到目的，這是他們內在所有的本性願望。所 益

以，正如所論及的靈魂在肉身死後的快樂，好似是有形的，他們

心曠神怡，他們微笑等等;同樣地，凡論及他們的靈魂在肉身死

後的痛苦，好似也意指有彤的刑罰，例如:他們被烈火焚燒，受

嗅味之苦等等。因此，對無形的哀傷( tristitia) 、快樂( delecta

tio) ，大多數人都一無所知;有形的哀樂應該象徵地表現無形酌

哀樂，以激起人的盼望，或者畏懼之情。

可是，因為惡人的刑罰不僅有屬於罪惡遠離天主的失苦

(paena damni) ，也有屬於歸向的覺苦 (paena sensus) 0 因此，他

們主張上述的受罰方式勢必不足。所以，亞維采那自己又增加了

其它解釋，說惡人的靈魂在肉身死後，並不是藉著肉身而受罰，

而是藉著肉身的形像而受罰;就如在睡夢中，因為上述的形像存

在想像中，人似乎受各種痛苦，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

二第三十二、第三十三章似乎也主張這種受罰的方式。

可是，這種說法卻似乎不當，因為是想像著運用肉身揖

宮的能力。所以，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並不如同睡夢中的靈

魂可能有這些幻想一樣。因此，為避免這種不當的說法，亞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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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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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那說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如同運用天上物體的器官一樣，

人類的身體應該相似天上的物體，人類的身體因靈魂而完美，

422 因為靈魂相似天上物體的原動力。這似乎是贊成古代哲學家的

意見，因為他們主張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回到自己的星辰同

盟 伴那裡去。
大
全

第
十

七冊

可是，服照哲學家《靈魂論》卷一第三章的話，這真是

無稽之談。因為靈魂運用肉身的固定器官，如同藝術家運用固

定的工具一樣。所以，不可能由肉身轉到肉身，這是畢達哥拉

斯的主張。如何解釋奧斯定的話，下文釋疑2.將加以討論。

論 可是，凡論及那焚燒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之火，卻都論及

自 焚燒惡人復活後的身體的烈火;我們應該主張這種好以是有形
1夏
活

的
問

題

的，因為除非這種烈火是有形的，否則肉身就不可能受苦。因

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(參閱皮之 1 . )證明地獄

的烈火是有形的，這就是惡人在肉身復活後被投入的烈火。也

正如奧斯定(參閱:第二節質疑2. )明認肉身受刑的烈火是有形

的，正如大師《語錄》卷四十四第 6章所說的。這是迄今所爭

論的問題。可是上文第七十題第三節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，惡人

的肉身將如何受這種有形的火刑。

釋疑 1 .大馬士革的若望並不完全否認地獄的烈火是有形的，

而是否認「這種非物質的烈火與我們世人所使用的烈火相同」。

因為地獄烈火有些特性與我們的烈火並不相同。

或者應該說，地獄的烈火並不改變肉身的物質，卻因屬

神的功能而施以刑罰(第八十六題第三節)。所以，稱為非物質

的，與地獄的烈火的本體( substantia )無闕，而與肉身受罰的

效果有關，尤其與靈魂受罰的效果有關。

2.我們可以這樣瞭解奧斯定的話:靈魂在肉身死後所到

達的地方，並不是有形的。因為靈魂並不是有形地住在這個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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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，如同身體佔據地方一樣;而是無形地住在這個地方，如同

天使無形地佔據地方一樣。

或者應該說，奧斯定只是提出自己的意見，並沒有下結

論，如同他在這部著作中屢次所做的一樣。

3.地獄的烈火是天主懲罰惡人的工具。可是，工具卻不

僅用自己的力量和方法，而且也以原動力的能力和規定而行

動。所以，雖然這種工具的能力並不能使人受或多或少的罪

罰，可是天主正義的安排卻配合這種工真的功能。也如同火窯

中的烈火，由於工匠的設計而配合，以合於藝Vitr的效果一樣。

地獄的烈火與人所看見的有形烈火，種類是否

相同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地獄的烈火與人所看見的有形烈火，種類似乎不同。

因為:

1 .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第十六章和《書信集》第

四十四篇中第四十四卷第六章說: I除非天主聖神啟示人，否

則無人知道永恆的烈火究竟如何。」可是全人類，或者幾乎全

人類，都知道這種烈火的性質。所以，這種烈火與我們所看見

的有形烈火，質料並不相同，或者種類也不相同。

2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廿《倫理叢談》卷十五第二十九

章，關於《約伯傳》第二十章 26 節: I 非人;燒起的火要吞盡

他J '說: I有形的烈火需要燃料，才可以成為烈火;除非熊熊

燃燒，否則不可能成為烈火;除非烈火燃燒不息，否則不可能

存在。相反地，因為地獄的烈火是有形的，所以燃燒惡人的身

體，地獄的烈火並不是因人力而燃燒，也不是因燃料而生存;

而是一旦受造，就永不熄滅一一並不需要燃燒，也不乏熱度。」

所以，地獄的烈火與我們常見的烈火，種類並不相同。

第六節



3.此外，永恆之物與可朽之物的性質並不相同，按照哲

學家《形上學》卷一第十章的話，因為它們的種類也不相同。

424 可是，人所看見的烈火卻是可朽的，而地獄的烈火是永恆的;

如同《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五章的節說: 1"可咒罵的，離開我，

撞 到永火裡去罷! J 所以，地獄的烈火與人所看見的烈火，種類
言 並不相同。

第
4.此外，光照是所有之烈火的性質。可是，光照卻不是

E 地j的:!火的性質;因此， <<約伯傳》第十八章 5 節說: 1"不是

用 惡人的光必要熄滅嗎? J 所以，地獄的烈火與人所看見的烈

論 火，形狀並不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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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1 .按照哲學家《辯證論》卷一第五章的話: 1"一切水的

種類相同」。所以，一切烈火的種類也相同。

2.此外， <<智慧篇》第十一章 17 節說: 1"人用什麼來犯

罪，就用什麼來罰他」。可是，人卻用現世的可感覺之物來犯

罪。所以，用相同的可感覺之物來罰他，這是理所當然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因為在所有的元素中，火的主動能力最

強，所以以其它物體當質料，正如哲學家《氣象論)) (meteo

rologia) 卷四第一章所說的。所以，火的存在方式，可以分為

二種。第一，在其專有之質料中，即是在其本位。第二，在其

它東西的質料中:不論是地上的質料，如燃燒的煤炭所指明

的;或是天空的材料，如閃光所指明的。可是‘不論在任何情

況下，所有火的種類卻是相同的，因為這是火的性質;可是種

類卻可能不相同，若看當火之質料的物體。所以，閃光與煤炭

的種類並不相同，燃燒的木柴與燒紅之鐵的種類也不相同。關

於這一點，或是被迫而燃燒，正如鐵所顯示的;或是由於內在

的自然原因而燃燒，正如硫積所指明的，並1I聽不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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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，顯然地，關於這一點，地獄的烈火有烈火的性

質，與我們所有之烈火的種類相同。至於地獄的烈火是存在於

固有的質料。內，抑或存在於它物的質料內，我們不得而知。所

以，就質料而言，地獄的烈火與我們所有的烈火，種類可能並

不相同。

可是，地獄的烈火與我們所有的烈火，卻有不同的性

質，例如:地獄的烈火並不需要連續性，也不需要燃料而生存

(參閱質疑 2. )。可是，這些差別卻不能證明，按火之本性是屬

於不同的類別。

釋疑 '1.奧斯定論及的是地獄烈火質料，卻沒有論及這種烈火

的性質。

2.我們所有的火因燃料而生存，也由人點燃;因為這是

人為的火，也是因外在質料而被迫燃燒。可是，地獄的烈火卻

不需要燃料而生存和燃燒:因為或者並不存在於固有的質料

內;或者並不因被迫而存在於外來質料內，而出自內在原理的

性質。因此，地獄的烈火並不是由人點燃，而是由那制定這種

本性的天主點燃。如同《依撒意亞》第三十章 33 節所說: I上

主的氣息有如一條硫平黃河流，把它點燃起來」。

3.正如未來惡人身體之種類與現在相同，雖然惡人們的身

體現在是可朽的，後來卻因天主正義的安排和天體運行的停止，

而成為不朽;同樣地，未來的地獄烈火也使惡人的身體受罰。

4.發光並不屬火的每一種存在方式。因為那存在於自己

質料內的火並不發光，所以那存在於火的固有範圍內之火並不

發光，正如許多哲學家們所說的。同樣地，那存在於某種外來

質料內的火也不發光，例如那存在於地層下質料的火，如硫儡

並不發光 J 並且‘因為濃煙彌漫，火的光輝也朦朧不明。所

以，地獄的烈火沒有光輝，這並不足以證明地獄的烈火，與技



們所看見的有形烈火，種類不相同。

426 第七節地獄的烈火是否是在地下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當 質跪地獄的烈火似乎不是在地下。因為:
大
全

1. <<約伯傳》第十八章 18 節論及惡人: ["他將從世上被

第 趕走」。所以，使惡人受罰的這種烈火，並不是在地下，而是在

2 世外。
用 2.此外， ["無一被迫之物，或者偶然之物，可能是永恆

論 自仙。可是，未來的地獄烈火卻是永恆的。所以，未來的地獄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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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並不是被迫，而是天性自然的。可是，那存在於地下的烈火

卻是被迫的。所以，地獄的烈火並不是在地下。

3.此外，在公審判後，一切惡人的身體都將受地獄的火

刑。可是，這些身體卻佔據地方，因為未來的惡人極其眾多，

正如《訓道篇》第一章的節說: ["實在不可勝數」。所以，地

獄的烈火所佔據的空間也是極其廣闊的。可是，似乎不宜說地

下有如此廣闊的洞穴，因為地球的所有部分都自然地延伸到地

球的中央。所以，未來的地獄烈火並不是在地下。

4.此外， <<智慧篇》第十一章 17 節說: ["人用什麼來犯

罪，就用什麼來罰他」。可是，惡人是在地上犯了罪。所以，那

懲罰他們的烈火，也不應該是在地下。

反之 1. (<依撒意亞》第十四章9節說: ["地下的陰府為了你而

激動」。所以，地獄的烈火是在地下。

2. 此外，教宗顯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四十二章

說: ["我看不出什麼能阻止人相信地獄是在地下。」

3.此外， ["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你忱的第二

章 4 節: ["你將我拋入海心深處 J '說: ["即是拋入地獄」。



《瑪實福音》第十二章的節論及地獄: r在地心」。因為正如心

是動物的中央;同樣地，樣說地獄也位於地球的中央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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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奧斯定所說: r除非天主聖神啟示

人，否則無人知道地獄究竟在世界的何處。 J (參閱第六節質疑

1 . )因此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答覆說: r我絲毫不敢

冒失地提出這個問題的結論。因為有人以為地獄是在地球的某

一部分，可是其他人卻以為地獄是在地下。」他說後者是比較

可靠的意見，共有二點理由。第一，從「地獄」一詞的本義而

言: r如果我們稱地獄為冥府，因為地獄是在我們下面，那麼

地與天有闕，即是地獄應該與地有關」。第二，因為《默示錄》

第五章3 節說: r但是﹒不論在天上、地上成地下，沒有一個

能展開那書卷的」。因為說: r在天上 J '論及天使; r在地

上山論及那些還生活在肉身內的人們; r在地下J '論及那些

已下地獄的靈魂。

奧斯定《創世紀字義新探》卷十二第三十三章，似乎也

提出了二點理由，說明地獄應該是在地下。第一， r因為亡者

的靈魂因肉慾的愛情而犯了罪，靈魂所受的待遇，如同屍體通

常所受的待遇一樣，即是被埋葬在地下。」第二，正如重量與

肉身有關;同樣地，悶悶不樂與靈魂有闕，靈魂的喜樂也與身

體的輕量有關。因此， r正如就物體而言，如果是按重量的規

律，那麼較重物體就在較輕的物體下面;同樣地，就靈魂而

言，一切較悶悶不樂者也都在下面。」所以，正如聖人所喜樂

的適當地方是最高之天;同樣地，惡人所悶悶不樂的適當地方

是最低之地。我們也不能改變奧斯定所說的: r他們或者主

張，或者相信地獄是在地下」。因為他在《訂正錄》卷二第二十

四章中，訂正這一點說: r我以為更應該主張地獄是在地下，

反而不應該主張或者相信地獄是在地下。」



可是，有人卻主張地獄所在將是在地球下方、與我們相

反之地的地球表面上。這似乎是依希道的意見，因為他說:

428 I 臼月將停留在它們受造的次序上，以免受罰的惡人享受它們的

光輝 J (參閱:依希道《論受造物的次序》第五、第十三章)。

車 如果我們主張地獄是在地下，那麼這種論證就毫無搏益可言，
至 上文第九十一題第二節己說明了解釋這些話的方法。可是，畢達
第 哥拉斯卻主張受罰的地方是在火星上，而不是在整個世界的中

十 央，正如哲學家《天地論》卷二第十三章所指明的。

副 可是，地獄卻是在地下，正如《依撒意亞》第十四章9

論 節、《瑪竇褔音》第十二章的節所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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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. <<約伯傳》的記載: I他將從世上被趕去 J '應該理解

為，意指從地球上，即是從這個世界上被趕走。教宗額我略一

世《倫理叢談》卷十四第二十二章也這樣解釋: I當天上的審

判官來臨時，惡人將從地球上被趕走，從這個世界上被產IJ除，

因為他以自己的罪惡為榮。」我們也不應該認為此處所講的地

球意指宇宙，如同受罰的地方是在整個宇宙之外一樣。

2.地獄的烈火由於天主正義的安排而成為永恆的，雖然

按照火的性質一一尤其物仍然處於生生息息的狀態中一一元素

不可能是在自己的次序之外。可是，地獄的烈火卻有最大的熱

度，因為它的熱庭是從各方面匯集起來的，地的冷度從各方面

包圍著它。

3.地獄廣闊，足以容納惡人的身體，因為《謊言》第三

章的至 16節說，地獄是「三樣不知足的東西」之一。天主的德

能也可以使地心有如此大的空穴，足以容納一切惡人的身體。

4. ((智慧篇》的記載: í人用什麼來犯罪，就用什麼來

罰他y 只不過論及犯罪的主要工具而已。因為人在靈魂與肉身

內犯罪，二者都受罰;可是，人卻不應該在犯罪的地方受罰，



因為現世的人與惡人所佳的地方，並不應該相同。

或者應該說，這節聖經意j宙人在現世所受的刑罰，因為

每一罪過都應該受相稱的刑罰，因為「不當的愛情就是自己的 429 

刑罰J '正如奧斯定《懺悔錄》卷一第十二章所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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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十八題

論惡人的意志與理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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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後要討論的是，惡人的意志與理智(參閱第九十七題引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九個問題:

論
肉
身
復
活
的
問
題

一、惡人的整個意志是否都是邪惡的。

二、惡人是否有時懊悔自己所犯的罪過。

三、惡人是否能因正當與慎重的理由而渴望不存在。

四、地獄的惡人是否渴望那些沒有受罰的人們受罰。

五、惡人是否惱恨天主。

六、受永罰的惡人是否犯罪。

七、惡人是否能運用自己在現世所求得的知識。

八、惡人是否有時想起天主。

九、惡人是否看見聖人的光榮。

第一節 惡人的整個意志是否都是邪惡的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惡人的整個意志似乎不都是邪惡的。因為:

1 ，正如狄奧尼修《神名論》第四章第三十三節所說:

「魔鬼切望善與至善的存在、生活與瞭解」。因為惡人並不比魔

鬼的情況更壞。所以，惡人似乎可能有善良的意志。

2，此外，正如狄奧尼修於同書所說: I惡絕非出於自

願.J 0 所以，惡人如有所希冀，他們所希冀的為他們來說一定是

善，或是顯明的善事。可是，意志傾向於善的這種秩序本來是

好的。所以，惡人可能有自願的善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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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此外，有些生活在現世的惡人，養成某些德行的習

慣，他們如同有公民道德( virtutes politicae) 的外邦人一樣，

是由善良習性產生那值得頌揚的意願。所以，有些惡人可能有

值得頌揚的意志。

皮之 1.固執於惡的意志只趨向於惡(參閱:第一集第六十四題

第二節)。惡人將是固執於惡的，如同魔鬼一樣。所以，他們的

意志絕不可能是善良的。

2.此外，正如善人的意志與善的關係，惡人的意志與惡

的關係也是如此。可是，善人絕對沒有邪惡的意志。所以，惡

人也絕沒有善良的意志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惡人可能有兩種意志:自由意志( voluntas 

deliberativa) 和本性意志(九叫untas naturalis) 。本性意志並不是

出於他們自己，而是出於本性之主一一祂在人的本性上，放置

了這種稱為本性意志的傾向。因為惡人仍然有本性，所以惡人

的本性意志可能是善良的。

可是，自由意志卻是屬於他們自己的，他們可以自由地

選擇所愛。他們的這種意志常常是邪惡的。因為他們完全離開

正直意志的最後目的;然而除非達到這種目的，不可能有任何

善良的意志。所以，雖然他們願意行善，卻不能按正理願意，

好使他們的意志能夠稱為善。

釋疑 1 .我們認為狄奧尼修的話是指本性意志，即是惡人的本

性有向善傾向 υ 可是，他們的這種本性傾向卻因他們的惡意而

被破壞;雖然他們生來就渴望自可這種善，是在一些邪惡的環境

下追求。

2.因為惡之為惡，並不能推動意志，而是以惡眉善。可



是，他們把惡視為善，卻是因為他們的惡意。所以，他們的意

志是邪惡的。

432 3.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，不再有公民道德的習1貴，因為

這些德行只因公民生活而完美。現世之後，並汶有公民生活，

單 縱然有公民道德的習慣，也絕不會付諸於行動，如同受心靈聞
言 執的束縛一樣。

第
十
七
冊

第二節 惡人是否懊悔自己所犯的罪過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論 質揖惡人似乎絕不懊悔自己所犯的罪過。因為:

目 1 伯爾納擇於《雅歌釋義》中說，惡人對自己所犯的罪
i夏
活

的
問

題

過，常常沾沾自喜。所以，惡人絕不會懊悔自己所犯的罪過。

2.此外，慶幸自己沒有犯罪，是善良的意志。可是，惡

人卻沒有善良的意志(第一節)。所以，惡人絕不會希望自己不

曾犯罪。

3.此外，按照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二第四

章的話: [""死亡屬於人，於墮落屬於天使相同」可是，天使在

墮落後的意志卻是不變的，不可能放棄他先前所做的選擇(參

閱:第一集第六十四題第二節)。所以，惡人不可能懊悔自己所

犯的罪過。

4.此外，惡人在地獄中的邪惡，大於罪人在現世的邪惡。

可是，現世的一些罪人卻沒有懊悔自己所犯的罪過，或者由於心

靈的盲目，例如:異端人;或者由於固執於惡，例如: [""那些喜

愛行惡和喜樂於窮凶桂惡的人J '正如《鼠言》第二章 14節所說

的。所以，地獄的惡人將不會1奧悔自己所犯的罪過。

皮之 1. <<智慧篇》第五章 3 節論及惡人: [""他們必將懊悔心

傷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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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此外，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九第四章說: í惡人充滿

懊悔之情J '因為他們很快便對過去所喜愛的感到憂苦。因為惡

人是最邪惡的，所以惡人也非常懊悔自己所犯的罪過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人懊悔自己所犯的罪過，共有三方面:本

來地，早日偶然地。人本來地懊悔自己所犯的罪過，即是他惱恨

自己所犯的罪過本身。可是，人偶然地懊悔自己所犯的罪過，

他是因那與罪過有關之事而悔不當初，例如:因受罰，而惱恨

自己犯了罪過。所以，惡人本來地並不懊恨自己所犯的罪過，

因為罪惡的意志仍然存留在他們身上。可是，他們卻將偶然地

懊悔自己所犯的罪過，因為他們將受罪罰。

釋疑 1 .惡人願意罪惡，卻逃避刑罰。所以，他們是偶然地懊

悔自己所犯的罪過。

2.善良的意志因罪惡的醜陋而慶幸自己沒有犯罪。可

是，惡人卻不會有善良的意志。

3.惡人可能懊悔自己所犯的罪過，而對罪絲毫沒有反

感;因為他們在罪惡中逃避的不是他們在其中所喜愛的事，而

是逃避其它事物，即逃避刑罰。

4.不論現世的人們如何固執，如果他們將受罰，他們偶然

也懊悔自己所犯的罪過;因為正如奧斯定《雜題八十三》第三卡

六題所說的: í我們也看見最兇猛的野獸因害怕刑罰，而不貪圖

最大的快樂。」



第三節 惡人是否能因正當與慎重的理由而渴望不存在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434 質疑 惡人似乎不能因正當與慎重的理由而渴望不存在( 11011 

esse) 。因為:

當 1 奧斯定《論自由意志》卷三第七章說: r你思考存在
豈 是多麼偉大的善罷!因為幸與不幸的人都喜愛它 o J 因為即使
軍 不幸，存在仍優於不存在。

2 2 此外，奧斯定於同書第八章又說: r預選在選擇之
冊 先，可是不存在卻是不可選擇的:因為不存在並沒有善的現象

曾 ( appare11圳，因為不存在是虛無 o J 所以，不存在比存在更不

可能是惡人所渴望的。身
(重
活

的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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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此外，愈是大惡，愈、該進避。可是，不存在卻是最大

的惡，因為不存在完全沒有善，一無所存。所以，更應該進避

不存在，反而不應該逃避不幸。所以，結論與上文相同。

反之 1. <<默示錄》第九章6節說: r在那日期內，人求死而不

得，渴望死，死卻避開他們」。

2.此外，惡人的不幸超過現世的一切不幸。可是有些人

卻為逃避現世的不幸而渴望死，因此《德首11篇》第四十一章3

至4節說: r死亡啊!你的定棠，為那貧困的，力弱的，年紀

老邁的，事事操心的，厭倦無望的人，是多麼美好! J 所以，

惡人更可因慎重的理由而渴望不存在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不存在的形態，可以分為二方面。第一，

本來的，如此則是絕對不可能渴望的;因為不存在並不是善，而

是純粹無善。第二，可能被認為是解脫生活的痛苦與不幸。如此

則不存在含有苦的意義，因為沒有惡，就是一種善，正如哲學家

《倫理學》卷五第一章所說的。因此，不存在比不幸地存在，為



惡人更好。所以， <<瑪寶福音》第二十六章 24節說: r那人若

沒有生，為他更好」。熱羅尼莫《耶肋米亞先知書釋義>> '關於第

二十章 14節: í願我誕生的那一天，是可咒罵的 J '說: r不存 435 

在此邪惡地存在更好」。在這種意義下，惡人就可能因慎重的理

由而選擇不存在(參閱:第一集第三題第二節釋疑3. )。 {
補
編

禮贊 1 我們應該認為 奧斯定的話意指本來的不存在，是不 究
可選擇的;可是偶然的不存在，即是因為不存在是不幸的結 大

題

的，正如上文釋疑 1 .所說的。

束，則是可以選擇的。因為他的話意指人人生來都渴望存在與

生活: r而不應該意指邪惡的和敗壞的生活J '因為這種生活是 黨

不幸的，正如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九第九章所說的。 在

2 不存在本來地是不可選擇的，只是偶然地是可選擇 吾

自

理
智3.雖然不存在是最大的惡，因為不存在就是無存在;卻

也是很大的善，因為不存在解脫不幸，不幸是最大的惡。所

以，可能渴望不存在。

第四節地獄中的惡人是否渴望那些沒有受罰的人們受罰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提地獄中的惡人似乎不渴望那些沒有受罰的人們受罰。

因為:

1. <<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 27 至 28節論及富人為自己的弟

兄而求亞巴郎: r免得他們也來到這痛苦的地方 J 0 所以，同心

相比，其他惡人至少也不渴望自己的骨肉朋友在地獄中受罰。

2.此外，惡人都有不當的愛情。可是，惡人卻不當地愛

一些未受罰的人。所以，惡人並不渴望自己的惡使他人受罰。

3.此外，惡人並不渴望增加自己的刑罰。可是，正如聖

人增加，聖人的褔樂也增加;同樣地，許多人受罰，惡的刑罰



的痛苦也會加據。所以，惡人並不希望得救的人們受罰。

436 皮之 1. I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依撒意亞》第十四

章9節: I 由自己的寶座上起立 J '說: I惡人的安慰就是有許

單 多受罰的夥伴」。
大
全 2.此外，嫉妒尤其在惡人心中為玉。所以，他們惱恨聖

第 人的褔樂，也渴望他們受罰。

十

七冊 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天堂的聖人有極完美的愛德;同樣

論 地，地獄的惡人也有極度的仇恨。因此，正如聖人喜愛一切的
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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善;同樣地，惡人也惱恨一切的善。因為惡人認為聖人的幸福

使自己痛苦，所以《依撒意亞》第二十六章 11 節說: I願他們

見到你對百姓的熱忱而感到慚愧;並願你為你仇敵所保留的烈

火吞減他們」。所以，他們渴望聖人也受罰。

釋疑 1 .惡人的嫉妒心是如此之大!當他們身處於極端的不幸

時，竟嫉妒自己親戚的光榮。他們的嫉妒心有增無減，縱然在

現在也是如此。可是，他們卻更嫉妒他人，反而較不嫉妒自己

的親戚;如果一切的親戚都受罰，其他人們都得救‘那麼他們

所受的刑罰要大於若有一些親戚得救。由此可見，富人求自己

的弟兄兔於受罰，是因為他知道有些弟兄將得救;可是，他卻

寧願自己的弟兄同其他人一起受罰。

2凡不基於{惡性的愛情，都易於被破壞，對於惡人尤其

如此，正如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八第八章所說的。因此，惡人

對自己所愛的人，將不會保持友誼。可是，他們的意志仍然是

邪惡的，即是他們仍然喜愛不當愛情的原因。

3.雖然惡人增加，惡人的刑罰也增加，嫉妒與惱恨也增

加，他們仍寧願向眾人一起受苦，而不願獨自一人受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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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節惡人是否惱恨天主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惡人似乎不惱恨天主。因為:

1 .正如狄奧尼修《神名論》第四章第十節所說，人人都

愛美善之物，美善之物是一切美善的原因。可是，美善的原因

卻是天主。所以，天主不可能是任何惱恨的對象。

2.此外，無人可能惱恨美善本身，如同無人喜愛邪惡本

身一樣，因為「惡絕非出於自願 J '正如狄奧尼修所說(參

閱:第一節質疑 1 . )。可是，天主卻是美善本身。所以，無人

惱恨天主。

「反抗你的人們不斷地《聖詠》第七十三篇 23 節說:皮之

狂叫」。

正解 貪情( appetitus )困所知之善惡而改變。可是知曉天主，

可以分為二種方式。第一，在天主內，例如:聖人享見天主的本

體 (essentia divina) 。第二，我們和惡人都是藉由天主大能的效

果而認識天主。因為祂白己是美善的本體，所以祂不可能使意志

不樂。因此，凡享見祂本體的人，都不可能惱恨祂。可是，天主

本體的一些效果卻相反人的意志，因為相反人所喜愛之物。所

以，世人並不惱恨天主本身‘卻可能因效果而惱恨天主。

所以，凡知覺天主的惡人都惱恨天主，天主正義的效果

就是他們的罰，如同他們惱恨自己所受的罰一樣。

釋疑 1 .應該認為狄奧尼修的話，意指自然的歡惰。可是，惡

人的歡情卻變成邪惡的，因為他們的自由意志使歡情有所增

加，正如上文所說的。

2.論證的出發點是，如果惡人事見天主的本體，那麼惡



人就不可能惱恨天主，因為天主的本體是善的。

438 第六節受永罰的惡人是否繼續犯罪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單 質揖受永罰的惡人似乎繼續犯罪。因為:
大
全

第
十

七開

1.受永罰的惡人都有邪惡的意志，正如大師《語錄》卷五

十第一章所說。可是，他們現在所有的惡意卻犯罪。所以，如果

他們在地獄中並不犯罪，那麼他們因受罰，就該獲得利益。

2.此外，受永罰的惡人與魔鬼的情況相同。可是，魔鬼在

論 下地獄後卻犯了罪，因此天主懲罰那條引人犯罪的蛇，正如《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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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紀》第三章 14至 15節所說的。所以，受永罰的惡人將犯罪。

3.此外，凡出於自由意志的不當行為，都不可能兔於罪

過;縱然是出於不得已，也不可能兔於罪過。人自己是犯罪的

原因，因為如果他因醉酒而犯罪，那麼「醉酒者就應該受雙重

的咒罵 J '正如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三第五章所說的。可是，受

永罰的惡人自己就是固執於惡的原因:他們都固執於惡，非犯

罪不可。因為他們的行為出於自由意志。所以，他們不可能兔

於罪過。

反之 1 .刑罰與罪過並不相同。可是，惡人的邪惡意志卻出於

固執於惡，這就是他們所受的刑罰們所以，惡人的邪惡意志並

不是他們所犯的罪過。

2.此外，在達到最後目的地後，人不可能再行善，或者

作惡。可是，尤其那些在公審判後的惡人，卻都已達到了自己

受罰的最後目的地，因為那時「兩座城都將達到目的J '正如奧

斯定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一一一章所說的。所以，那些在公審

判後的惡人，並不因邪惡意志而犯罪，否則他們的永罰將繼續

增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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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我們應該區分公審判前後的惡人。大家都

一致同意，在公審判後，毫無功過可言，因為功過針對的是以

後該獲得的善惡。可是在公審判後，卻將是善惡的最後結局，

所以善惡不再有絲毫的增加。因此，聖人的善良意志不再是功

勞，而是賞報;惡人的邪惡意志不再是罪過，而只是刑罰:因

為「德行主要屬於幸福，德行的反面主要屬於不幸J '正如《倫

理學》卷一第十章所說。

可是在公審判前，有人卻主張聖人能立功勞，惡人能犯

罪。可是這不可能與基本的賞報，或者與主要的刑罰有關:因

為在公審判後，他們都已達到了終點。可是，這卻可能與偶然

的賞報，或者與次耍的刑罰有關:這種賞報，或者刑罰，還可

能增加，直到公審判為止。尤其魔鬼和善天使更是如此:善天

!吏的任務是引人得救，如此增加善天使的褔樂;魔鬼的任務是

引人受永罰，如此增加魔鬼的刑罰。

釋揖 1 .已到達罪大惡極的地步，就是最大的害處。所以，人

不可能再犯罪。所以顯然地，他們並沒有從罪惡中獲得利益。

2.引人受永罰，並不屬於惡人的職責，如同屬於魔鬼的

職責一樣。因而魔鬼犯罪，並產生牠們的次要刑罰。

3.因為他們非犯罪不可，他們並不兔於罪過。可是，因

為他們已達到了窮凶惡極的地步，所以不增加罪過。

可是﹒人是自己非犯罪不可的原因，由於非犯罪不可，

所以減輕罪過，因為一切的罪過都該是自願的行為。可是，因

為一切的罪過都是出於事前的意志，所以不可能兔於罪過。因

此，後來的一切罪過似乎都屬於先前的罪過。



第七節 惡人是否能運用自己在現世所求得的知識

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440 質疑 受罰的惡人似乎不可能運用自己在現世所求得的知識。

因為:

當 1 研究學問是最大的快樂。可是，受罰的惡人不能有絲毫
室 的快樂。所以，他們不可能運用自己先前的研究所求得的知識。
第 2.此外，惡人置身於比現世的刑罰更大的刑罰中。可

E 是，那些置身於現世最大痛苦中的人，卻不可能不在意他們所
用 受的刑罰，而研究一些理性的結論。所以，置身於地獄最大痛

論 苦中的惡人，更不可能。

自 3 此外，惡人屈服於時間的權下。可是，時間的長久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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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遺忘的原因，正如哲學家《物理學》卷凹第十三章所說的。

所以，惡人將忘記他們在現世所有的一切。

反之 1. <<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 25節亞巴郎對受罰的富人說:

「你應該記得你活著的時候，已享盡了你的福。」所以，他們將

想起自己在現世所知道的一切。

2.此外， I知識的形像J (species intelligibiles) 仍然存留

在離開肉身後的靈魂上。所以，如果靈魂不能加以連用，那麼

仍然存留在靈魂上，就毫無神益可言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因為聖人的完美真福，他們內的一切都

將是喜樂的質料;同樣地，惡人內的一切也將是他們憂苦的質料

及原因:凡屬於痛苦的一切，惡人一無所缺，以成為他們的極端

不幸。所以，人留意所知之事物，是以使人快樂:或者從可知之

物 (cognoseibilia) 方面，因為人熱愛這些可知之物;或者從知

識本身方面，因為知識是適宜而完美的。從可知之物方面，可知

之物也可能是痛苦的原因，因為這可知之物本來就使人痛苦;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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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識本身方面﹒如同思考不完美的知識一樣，例如:人認為自己

對一物有所不知，盼望能求得此物的完美知識。

所以‘實際上，惡人認為自己先前所知道的一切，都是

痛苦的原因，而不是喜樂的原因。因為他們想起自己所做的惡

事，使自己受罰;也想起白己所喪失的可愛善工，同時忍受這

兩方面的痛苦。同樣地，他們也將痛苦，因為他們想起自己對

思辨事理所求得的知識不完美，喪失了原來自己可能求得的協

完美知識。

釋賠 1 雖然對於知識的恩寵本來地令人快樂，有時卻也可能

是痛苦的原因。惡人將是如此。

2.靈魂在現世與可朽的肉身合而為一m 。因為肉身受苦，

所以研究學闊的軍魂也受阻。可是，未來的靈魂卻將不那麼受

肉身的吸引，不論靈現如何受苦，靈魂常常可以恆清晰地看見

那些可能是自己受苦的原因之物。

3.時間有時是人遺忘事物的原因，因為時間運動的度量

也是變化的原因。可是在公審判後，卻不會再有天的運行了;

因此，無論多久也不可能遺忘。可是在公審判前，離開肉身後

的靈魂並不因天的運行情況而改變。

第八節惡人是否將想起天主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受罰的惡人似乎會想起天主。因為:

1 .人除非想起，否則不可能惱恨。可是，惡人都惱恨天

主，正如大師《語錄》卷五十第二章所說的 c 所以，受罰的惡

人有時會想起天主。

2.此外，受罰的惡人將良心不安(第九十七題第二節)。可

是，良心是因反抗天主而不安。所以，惡人有時會想起天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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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人的最完美思想就是思念天主。可是，惡人受罰的卻是

處於最不完美的狀況下。所以，惡人將不會思念天主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人對天主的思念，可以分為三方面。第

2 一，看天主本身和凡屬於天主的一切，即是因為?也是一切美善
室 的原理。如此貝州門絕不可能想起祂，而沒有絲毫的快樂。所

第 以，惡人絕不會這樣思念天主。第二，按祂的效果的偶然之

E 物，例如:處罰或者其它。因此，按此方式思念天主，可能使
冊 他們痛苦。所以，惡人將會想起天主。

論

自 釋疑 1 因為除非天主懲罰惡人，也阻止他們達成自己的邪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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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願，否則惡人就不會惱恨天主。所以，除非惡人想起天主是

賞善罰惡者和阻礙惡人者，否則就不會惱恨天主。

2.由上文所說的可不言而喻。因為除非惡人違犯了天主

的誠命，否則他們的良心不會愧疚不安。

第九節 惡人是否看到聖人的光榮

有關第九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受罰的惡人似乎看不見聖人的光榮。因為:

1.受罰的惡人距離聖人的光榮，比他們距離人在現世所做

的一切更遠。可是，他們卻看不見人在現世所做的一切。所以，

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倫理叢談》第二十一章，關於《約伯傳》第十

四章 21 節: í他的兒子受尊榮與杏，他也不知 J '說: í正如那

些現在還活著的人，並不知道亡者的靈魂所居住的地方;同樣

地，那些曾生活在肉身內的死者，也不知道那些還生活在肉身內

的人所做之事。 J 所以，惡人更不會看見聖人的光榮。

2.此外，天主為偉大使命而賜給現世聖人的一切，絕不

會賜給惡人。可是，天主卻為偉大的使命，賜給了保祿看見監



人闊天主一起共度的永恆生活，正如「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

關於《格林多後書》第十二章2節所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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皮之 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 23 節說: í富人在痛苦中舉目一

望，遠遠看見亞巴郎及他懷抱中的拉臣祿」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在公審判前，惡人看見那些住在光榮中的聖

人，並不是因為惡人知道聖人的光榮如何，而只是因為惡人知道

聖人住在不可想像的光榮中。他們心驚膽顫，因為嫉妒聖人的褔

樂，也因為他們喪失了這樣的光榮而痛苦異常。所以， <<智慧篇》

第五章 2節論及不虔敬的人們: í他們一見，不勝驚恐」。可是

在公審判後，惡人卻完全看不見聖人，並不因此減輕，反而更增

加他們的刑罰;因為他們想起在公審判前和公審判時，目睹過的

聖λ的光榮，這為他們是一種折磨。並且，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不

配看見聖人所獲得的光榮，內心更是痛苦不堪。

釋疑 1 .地獄的惡人看見人在現世所做的一切，不如同地獄的

惡人看見聖人的光榮那樣痛苦。所以，惡人看見人在現世所做

的一切，並非如同惡人看見聖人的光榮那般;雖然他們也可能

看見人在現世所做的一切，即那些可能增加他們的痛苦者。

2.保祿看見聖人向天主一起共度的生活，也希望自己未來

能夠親體這種生活。惡人卻不是如此。因此，不能相提並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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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惡人與魔鬼的一切刑罰，是否因天主的仁慈而結束。

三、天主的仁慈是否至少使人的處罰結束。

四、至少基督徒的刑罰是否因天主的仁慈而結束。

五、曾行仁愛善工者的處罰是否將結束。

第一節 罪人是否因天主的正義而受永罰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鰻 罪人似乎不是因天主的正義而受永罰。因為:

1 .刑罰不應該超越罪過; ((申命紀》第二十五章2節說:

「當面按他的罪照數鞭打」。可是，罪過卻是暫時的。所以，刑

罰不應該是永恆的。

2.此外，在兩個大罪中，其中一個一定大於另一個。所

以，一個大罪所受的刑罰，應該大於另一個大罪所受的刑罰。沒

有任何一種刑罰可能大於永罰，因為永罰是無限的。所以，並不

是每個大罪都該受永罰。如果一個大罪不應該受永罰，那麼每個

大罪都不應該受永罰，因為各大罪的距離並不是無限的。

3.此外，除非為了糾正過失，否則公正的審判官就不會

判刑。因此，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二第三章說: í刑罰是一劑

良藥」。可是，不虔敬的人受永罰，並不是為了糾正他們，也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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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為了糾正其他人，因為那時以後，沒有任何人得以糾正。所

以，按天主的正義並不判決罪過受永罰。

4.此外，凡不是因自身而受喜愛的一切，只不過為人的

益處而受喜愛。可是，天主懲罰罪惡，卻不是本身是可喜愛

的，因為天主不喜愛刑罰。因為永罰為人毫無梅益可言，所以

罪惡將不會受永罰。

5.此外，無一偶然之物是永恆的，正如哲學家《天地論》

卷一第二章所說的。可是，罪人的刑罰卻是偶然的，因為刑罰

是相反本性的。所以，刑罰不可能是永遠的。

6.此外，天主的正義似乎需要罪人歸於虛無，因為人由

於忘恩負義，應該喪失所獲得的恩惠。可是，在天主的各項恩

惠中，存在也是恩惠之一。所以，那草負天主恩惠的罪人，喪

失自己的存在，似乎是理所當然的。可是，如果罪人歸於虛

無，那麼罪人的刑罰就不可能是永恆的。所以，罪人受永罰，

似乎不合於天主的正義。

1. <<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五章46節說: r這些人J '即是罪

「要進入永罰」。

2.此外，正如賞報與功勞有關;同樣地，刑罰也與罪過有

關。可是，按照天主的正義，永恆的賞報應該歸於暫時的功勞:

《若望褔音》第六章的節說: r凡看見子，並信從子的，必獲得

永生」。所以，按照天主的正義，永罰應該歸於暫時的罪過。

3.此外，按照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五第五章的話，刑罰i

應該按照被得罪者的地位來衡量。因此，凡掌摺元首的人，比

掌摺任何其他人，所受的罰更重。可是，不論誰犯大罪，就是

反抗天主，也違犯祂的誡命‘他把天主的光茉歸於人，以人而

不以天主為自己的目的。可是，天主的尊威卻是無限的。所

以，不論任何人犯大罪，就應該受永罰。因此，人犯大罪，也

皮之

人們，



受永罰，似乎是理所當然的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;因為量刑可以分為二方面:第一，按照嚴峻

的程度;第二，根據刑期的長短。按照嚴峻程度，量刑合乎罪

過，在於犯罪較重的人，被判刑也較重;因此， <(默示錄》第十

八章 7節說: í她以前怎樣自誇自耀，奢侈享樂，你們也就怎樣

加給他痛苦與哀傷」。可是，刑期的長短，並不按犯罪時間的長

短;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一第十一章所說:縱然按照

人類的法律，並不是人正犯通姦罪的時候，就立即受罰。可是刑

期的長短卻與罪人的情況有關。因為人有時在這座城中犯罪，此

罪足以使他完全被驅逐出境，或者永遠被驅逐出境，甚至被判死

刑。可是，此罪有時卻不足以使他完全被排除於公民團體之外;

因此，他仍然可以成為這座城的適當肢體，他被緩刑，或者被減

刑，就可以在城中安居樂業，如此也有益於他改過遷善。

同樣地，按照天主的正義，人也由於罪過而應該完全離

開天主之城的團體，因為人所犯的一切罪過，都是相反愛德

的，而愛德是上述之城合而為一的鎖鍊。所以，人因相反愛德

的大罪，永遠地被排除於人類團體之外，而被判受永罰;因為

正如奧斯定在同書中所說: í正如人因第一次死亡的刑罰，從

這座有死之城被趕出來;同樣地，人也因第二次死亡的刑罰，

從這座不死之城被趕出來。」可是，現世的國家所判的刑罰，

卻不是永恆的，而是暫時的:或者是因為人不能永恆地住在這

個國家內，或者是因為國家本身將被滅亡。囡此，如果人永恆

地度人類法律所宣判的放逐和奴隸生活，那麼人就永恆地度這

種生活。可是，凡這種犯罪的人，卻不應該完全離開聖城的社

會;例如，那些犯小罪的人，他們所將淨化的罪過有多少，他

們的刑期就有多長或多短，因為罪過的多寡應該歸於他們。按

照天主的正義，這就是現世的，或者煉獄的刑罰所遵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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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為暫時的罪過而受永罰，聖者也提出了其它的理

由。第一因為他們得罪了永恆的善，也就是他們輕視了永生。這

也是奧斯定在同書第十二章所說的: í他成為堪受永恆的惡，因 447 

為他毀滅了那在自己內可能成為永恆的善。」

第二，因為人得罪了自己的永恆 (aeternum) 。因此，教 禮

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四十四章說: í這是審判官的 一

偉大正義，絕不停止懲罰那些絕不願停止犯罪的人們。」如果 竟
有人提出異議說，有些犯大罪的人們，決心改善自己的生活; 去
那麼他們似乎不當受永罰。按照有種意見，應該說教宗額我略

題

一世是論及行為所表現的意志。因為凡自願陷於大罪中的人， 主
除了天主救他們以外，都是自陷於萬劫不復的境地。所以，事 重

實上，那自願犯罪的人，也自願留在永恆的罪惡中:因為人 <

「是精神一去」。即是去犯罪， í而不自己復返J '即是自己不由 芷

頭改過，正如「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所說。例如，人墜落 臺
於陷阱中，除非有人救他，他自己不可能從陷阱中出來。我們 每
可以說，這等於他自願停留在永恆的陷阱中，無論他想的是什

麼。或者更好說，他事實上己犯了大罪，因為他以受造物為自

己的目的。因為整個生活都是為了達到生活的目的，所以事實

上，他把整個生活的目的歸於犯大罪;如果這使他兔於受罰，

那麼他就自願停留在永恆的罪惡中。這就是教宗額我略一世

《對話錄》第十九章，關於《約伯傳》第四十一章 24節: í 以

為海洋飄揚白髮 J '所說的: í因為惡人生活有目的﹒所以他們

犯罪也有目的。因為他們的確願意永遠生存，就可以永恆地停

留在自己的罪惡中;他們寧願犯罪，也不願生活。 J

還有其它的理由，說明大罪的刑罰是永恆的，因為人得

罪了無限的天主。所以，這種刑罰雖然不可能在強度上是無限

的，因為受造之物不可能承受無限的性質 (qualitas infinita) 

但是，這種刑罰至少應該是無限持久 (duratio) 的。



還有關於這個問題的第四種理由:因為罪過永恆地存在

著;因為沒有恩寵，罪過就不可能得赦，而人在死後不可能再

448 獲得天主的恩寵。罪過仍然存在著，刑罰也就不應該停止。

昌 禮疑 1 月l期的長短，不可能與罪過期問相等;按照人類的法
三 律，似乎也是如此。

第
或者應該如同教宗額我略一世(參閱正解)所答覆的一

2 樣。雖然事實上，罪過是暫時的;可是，罪過卻因罪人的意
用 志，而成為永恆的。

論 2.按嚴重程度，罪過的分量合於刑罰的分量。所以，不

自 相等的大罪的分量，因嚴重性而將受不相等的刑罰，但在刑期
居 的長短方面將受相等的刑罰。
的
問

題

3.對那不完全被驅逐出城者所判的刑罰，是為了使他們

得以改過遷善。可是對那完全被驅逐出城者所判的刑罰，卻不

是為了使他們改過遷善;可能是為了使那些尚住在城中的人們

改過遷善，也得以安居樂業。所以，惡人受永罰的目的，是使

那些現在還生活在教會中的人們改過遷善;因為不僅當他們受

罰時，而且當他們被判刑時，也都是為了使其他人改過遷善。

4.惡人的永罰並不是毫無裡益的。因為神益的目的，共

有二種。第一，使惡人維護天主的正義，這是天主自己所悅樂

的。所以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說: r因為全能的

天主是仁慈的，並不喜歡惡人受苦。但是也因為祂是正義的，

祂不會緩和對惡人的永恆懲罰。 J (參閱正解)

第二，有益於使聖人享受褔樂;當他們默觀天主的正義

時，也知道自己已經躲避了天主正義的懲罰。因此， <<聖詠》

第五十七篇 11 節說: r義人看見大仇已報時，必然喜樂」

《依撒意亞》第六十六章24節說: r他們 J '即是惡人， r為一

切有血肉的人尸即是聖人， r將是可憎之物J ' lf r註解J (t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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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通行本註解)的解釋。這也就是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

卷四所說的: r一切的惡人被判處永罰，的確是罪有應得;可

是對某些人卻將有所助益，即是一切義人可以在天主內，看見

自己所感受的褔樂，也可以由惡人身上得知自己所逃脫的永

罰。所以，聖人愈看見恩寵的協助所得勝的罪惡受到永罰，也

愈承認自己是天主恩寵的永恆負債者。 J (參閱正解)

5.雖然刑罰偶然地合乎靈魂，可是刑罰卻本來地合乎犯

罪的靈魂，因為罪過將永恆地存留在靈魂上。因此，刑罰也將

是永恆的。

6.質言之，按照罪過所有的違法亂紀( inurdinatio) ，而
不按照罪過所得罪者的地位，刑罰與罪過相符合;否則的話，

一切罪過都該符合無限度的處罰。所以，雖然事實上，人得罪

了自己存在之主天主，就應該喪失自己的存在;可是，若看他

違法亂紀的行為，他卻不該喪失存在。因為人必須先有存在，

然後才有功過，違法亂紀的罪過也不完全消滅存在，或者完全

破壞存在。所以，存在的喪失不可能是適當的處罰。

惡人與魔鬼的一切刑罰，是否因天主的仁慈而

結束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惡人與魔鬼的一切刑罰，似乎因天主的仁慈而結束。

因為:

1. <<智慧篇》第十一章 24節說: r但是，你憐憫眾生，

因為你是無所不能的。」而「眾生」也包括魔鬼，因為魔鬼也

是天主的受造之物。所以，魔鬼的刑罰也將結束。

2.此外， <<羅馬書》第十一章 32節說: r 因為天主把眾

人都禁姐在背叛之中，是為要憐憫眾人」。可是，天主卻把魔鬼

禁3困在背飯之中，即是天主許可把魔鬼禁姐在背叛之中。所

第二節



以，天主有時似乎也憐憫魔鬼。

3.此外，正如安瑟誤《天主為何成人》卷二第四章所

450 說: r天主許可為使其得真福而創造的受造物完全喪亡，並不

公正。」因為一切有靈的受造物，都為得真福而受造。所以，

藍 天主許可他們完全喪失真褔，似乎不公正。
大
全

第 皮之 1. ((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五章 41 節說: r可咒罵的，離開

E 我，到那給魔鬼和他的使者預備的永火衷去罷! J 所以，他們

冊 將受永罰。

論 2. 此外，正如善天使因歸向天主而成為幸福的;同樣

旦 地，惡天使也因背叛天主而成為不幸福的。所以，如果惡天使
里 的不幸將有結束之時，那麼善天使的幸福也將有結束之時。這

的 種意見令人難以接受。
問

題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一第十

七、第二十三章所說，奧利振的錯誤是他認為魔鬼因天玉的仁

慈，終有一天能從受罰中被救出來。可是，這種錯誤卻是聖教

會所譴責的，共有二點理由。第一，因為這顯然這相反聖經的

權威， ((默示錄》第二十章 9至 10節說: r迷惑他們的魔鬼，

也被投入那烈火與硫磅的坑中，就是那歌和那位偽先知所住的

地方;他們必要日夜受苦，至無窮之世。」因為在聖經上，無

窮之世通常意指永恆( aetemitas )。

第二，因為 d方面，這過於誇大天主的仁慈;另一方

面，又過於輕視天主的仁慈。因為善天使住在永褔中，與惡天使

住在永罰中，似乎相同。所以，如果他主張魔鬼和惡人的靈魂，

終有一天要從受罰中得救;同樣地，他也主張天使和聖人的靈

魂，終有一天要從幸福中變成現世的不幸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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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1.天主為自己而憐憫全人類，可是祂的仁慈卻受自己上智

的約束。所以，祂的仁慈並不延及那些不配受憐憫者，例如:魔

鬼和自執於惡的惡人。可是，卻可以說他們也有天主的仁慈，因

為他們少受天主正義的適當刑罰，但不完全兔於受罰。

2.應該認為這節聖經論及各種類，而沒有論及個體;應

該認為這節聖經論及現世生活的人們，即是因為天主憐憫某些

猶太人和外邦人，而不是憐憫一切猶太人，或者一切外邦人。

3.安瑟誤認為，天主的慈善( bonitas )許可有靈的受造

物完全喪失真褔，並不過;是因為他論及的是受造物的類別。

因為整個同類的受造物都未達到自己受造的目的，這不合乎天

主的慈善。所以，全人類或一切天使都受永罰，並不適宜。可

是某些人、某些天便的永遠死亡，並非不合理;因為其他得救

的人們承行了天主的聖意。

第三節 天主的仁慈是否容許世人受永罰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天主的仁慈似乎至少不容許世人受永罰。因為:

1. <<創世紀》第六章3節說: r 因為人既屬於血肉，我的

神不能常在他內 J ;這「神」字意指義怒，正如「註解J (拉丁

通行本註解)所指明的。因為天主的義怒意指天主的懲罰，所

以世人將不會受永罰。

2.此外‘聖人在現世的愛德，使他們也為敵人折禱。他

們在來世仍有完美的愛德，所以，他們在來世將為受罰的敵人

祈禱。然而，他們的祈禱不可能是毫無悔益的，因為他們的所

禱極悅樂天主。所以，天主的仁慈有時因聖人的祈禱，而拯救

惡人於罪剖中。

3. 此外，天主預言惡人受永罰，還是警告的預言

(prophetia cümminationis) 。可是，警告的預言卻不常常應驗



(參閱:第一集第二都第一七一題第六節釋疑 2 ;第一七四題第一

節) ，這就是約納先知論及尼尼微城的毀滅所顯示的，當時這位

452 先知也為此憂心如焚(納三4) 。所以，天主的仁慈似乎更將使

永罰的警告變為極溫和的判決，在可能不使任何人痛苦的情況

當 下，反而使眾人都歡樂。
大
全

4 此外， (<聖詠》第七十六篇 8節論及這一點說: í難道

第 天主永遠拒絕? J 可是，天主的義怒卻是天主的刑罰。所以，

2 天主將不會永恆地懲罰世人。
用 5.此外， í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依撤意亞》

論 第十四章 19 節: í但是你卻被拋於墳外 J '說: í如果一切的

目 靈魂有時將獲得安息，你卻將永不得安息。」這是針對魔鬼而
皇 言。所以，似乎一切人類的靈魂將在痛苦後，獲得一段長期的
的
問

題

歇息。

反之 1. ((J，!1~背福音》第二十五章 46節同時論及惡人和選民:

「這些人要進入水罰，而那些人卻要進入永生」。可是，不宜主張

義人的生命政將結束。所以，也不宜主張惡人的刑罰亦將結束。

2.此外，正如大馬士革的若望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二第四

章所說: í死亡屬於人，墮落屬於天使」。可是，那些墮落後的

天使，卻都是無藥可救的。所以，死後的世人也將是無藥可救

的;如此~IJ惡人的刑罰將不會結束。

正解我解答如下: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一第十

七、第十八章)所說，關於這個問題，有些人傾向於奧利振的

錯誤，他們主張魔鬼受永罰，可是全人類，包括不信天主的

人，卻有從罪罰中得救的一天。可是，這種主張完全是不合理

的。因為正如魔鬼固執於惡;同樣地，那些沒有愛德而死的人

類靈魂，也固執於惡，因為「死亡屬於人， I單落屬於:咒他-' 0 



釋疑 1.應該認為這句話意指人類﹒因為天主的義怒，因著基

督的降來，而長期地離開了人類。可是，那些因基督而可以與

天主和好的人(門，卻不願與天主和好，他們仍然永遠帶有天主 453 

的義怒;因為除了基督以外，天主並沒有賜給我們其它的好方

法(宗四 12 ;歌-20) 。

2.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卷二十一第二十四章所說，

現世的聖人為敵人祈禱，求天主賞賜他們回頭改過，而歸向天 買
主，因為他們現在還可以歸向天主。因為如果我們知道他們預 另
定要死亡，那麼我們就不會為敵人比為魔鬼做更多的折構。因 題

天
主
對
:s::::; 

人的
正
義
與

主主

為在今生以後，那些死而無天主恩寵的人們，不可能再有歸向

天主的時間了。不論是戰鬥教會，或者凱旋教會，為他們的析

禱都將毫無禪益。所以，現在應該為他們祈禱，正如宗徒《弟

茂德後書》第二章 25 至 26節所說: í或許天主會賜他們悔改，

擺脫魔鬼的羅網」。

3.當先知所警告的懲罰達成警告的效果時，警告懲罰的

預言才會改變。因此， <<耶肋米亞先知書》第十八章 7 至 8 師

說: í我一時可對一個氏族，或一個國家，說決意要拔除，要

毀壞，要消滅:但是我要打擊的民族，若離棄自己的邪惡，我

也反悔，求再給她降原定的災禍」。因為惡人的結果是不可能改

變的。所以，警告的懲罰將永遠在他們身上應驗。可是，在某

種意義下，警告的懲罰對某事常常得以應驗。因為正如奧斯定

在同書卷二卡一第十九章說的: í尼尼微城的邪惡早先己被消

滅殆盡，而建立起過去所沒有的善的尼尼微。但是城牆與房屋

仍然吃立時‘該城已因邪惡的生活而被消滅了。」

4. <<聖詠》那話是針對「仁慈的器且J '天主並沒有使他

們不配受天主的仁慈:因為現世生活的不幸是天主的義怒，仁

慈的器血使生活向善。因此， <<聖詠》第七十六篇 11 節繼繽

說: í至高者的右手已經改變 J (參閱釋疑 2. )。
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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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也可以說，如果天主對惡人仁慈，那麼這意指天主

放寬的仁慈 (misericordia relaxans) ，而不意指惡人完全得救的仁

454 慈 (misericordia liberans) 。所以， <<聖詠》並沒有說: í憤怒將

慈愛關閉J ;而說: í 因憤怒而將是愛關閉」。因為天主並沒有

甚 完全豁免罪罰，罪罰仍然存在著，可是袖的慈愛減輕了罪罰。
大
全

第

5. í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的話並不是斷語，而是不

可能的假設( hypothesis) ，而誇大魔鬼，或者拿步高王的罪大

E 惡極。
用

自問

肉

島

第四節 至少基督徒的刑罰，是否因天主的仁慈而結束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(2 質疑 至少基督徒的刑罰，似乎因天主的仁慈而結束。因為:
的
問

題

1. <<馬爾谷福音》第六章 16節說: í信而受洗的必要得

社」。可是，信而受洗卻屬於所有基督徒。所以，所有基督徒終

將得救。

2.此外， <<若望褔音》第六章 55 節說: í誰吃我的肉，

並喝我的血，必得永生」。可是，祂的血肉卻是基督徒共同的食

物與飲料。所以，一切的基督徒終將得救。

3.此外， ((格林多前書》第三章 15 節說: í但誰的工程

若被艾毀了，他就要受到損失，他自己固然可得救，可是仍像

從火中經過的一樣。」這是論及那些以基督的信仰為根基的

人。所以，一切的基督徒終將得救。

皮之 1. ((格林多前書》第六章9節說: I不義的人不得承繼天

主的國」。可是，有些基督徒卻是不義的人。所以，並不是一切

的基督徒都將到達天圈。所以，他們將受永罰。

2.此外， <<伯多祿後書》第二章 21 節說: í 因為不認識

正義之道，比認識後而又背棄那傳授給他們的聖誡命，為他們



倒好得多 J 。可是，那些不認識正義之道的人，將受永罰。所

以，那些在認識正義之道以後，又背棄正義之道的基督徒，也

將受永罰。 45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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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奧斯定《天主之城》中所說的，有些

人主張天主並沒有許給全人類，而只許給基督徒免受永罰。關

於這個問題，他們的意見並不相同。因為有人主張凡領受了信

德聖事( sacτamentum fidei) 的人們，都將免受永罰。可是這卻

相反真理。因為有些人領受了信德聖事，並沒有信德; <<希伯

來書》第十一章6節說: í沒有信德，是不能中悅天主的」。

因此，其他人主張，唯有那些領受了信德聖事，也保存

了公教信德的人們，才將免受永罰。可是，那相反這種主張

的，卻是有些人有時保存了公教信德，後來又背棄了公教信

德，他們不應該受較輕的，反而應該受較重的刑罰;因為《伯

多祿後書》第二章 21 節說: í 因為不認識正義之道，比認識後

而又背棄......為他們倒好得多。」顯然地，那些背棄公教信

德，而發明新異端的異端領袖所犯的罪過，比那些從開始就相

信異端的人們，所犯的罪過更重。

因此，其他人主張，唯有那些恆心至死，仍保存公教信

德的人們，不論他們是否犯了其它罪過，才可以免受永罰。可

是顯然地，這相反聖經的權威。因為《雅各伯》第二章 20 、 26

節說: í信德沒有行為是死的 J ; <<瑪寶福音》第七章 21 節也

說: í不是凡向我說『主啊!主啊! ~的人，就能進天國」

在聖經的許多其它地方，都警告犯罪的人們將受永罰。

所以，除非其它的罪過終於得赦，否則不是一切保存信

德至終的人們，都將免受永罰。

1 .主耶穌論及愛德所形成的信德，即是「以愛德行事的擇疑



信德」﹒正如《迦拉達》第五章 6節所說。凡死於這種{言德的

人，都將得救。可是，不僅那不信天主的錯誤，相反這種信

456 德;就連一切大罪也都相反這種信德。

2.應該認為，主耶穌的話，並沒有論及那些只以聖事方

草 式領聖體( sacrame叫ter) 的人，他們有時也不配實領聖體:
2 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 J (格前十一 29) ;指的是那些以精神方
第 式領聖體( spiritu心iter) 的人，他們因愛德而與祂合而為一。如

十 果人堪當前去實領聖體，那麼他就完成了這種合而為一.。所

兩 以，聖體聖事的德能使人走向永生，雖然有人能因罪過而失去

論 這種效果，縱然曾是堪當實領聖體的人。

自 3 宗徒所說的根基，意指愛德所形成的信德;凡把小罪
1夏
活

的
問

題

建築在這種根基上的人， I就要受到損失 J '天主將懲罰他們:

「他自己固然可得救J '可是「仍像從火中經過的一樣」。這種懲

罰或者是在現世受暫罰，或者是在死後受煉獄的刑罰。

第五節 行仁愛善工者，是否將受永罰;或者唯有輕視

仁愛善工者，才將受永罰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聽行仁愛善工者，似乎將不受永罰;唯有輕視仁愛善工

者，才將受永罰 c 因為:

1. ((雅各伯書》第二章 13 節說: I 因為對不行憐憫的

人，審判時也沒有憐憫。 J ((瑪竇褔音》第五章7節也說: I憐

憫人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受憐憫。」

2.此外， ((瑪竇福音》第二十五章 31 節敘述耶穌基督把善

人與惡人分開。可是，這種分開只論及仁愛善工。所以，唯有那

些不行仁愛善工的人，才將受永罰。如此則結論與上文相同。

3.此外， ((瑪竇福音》第六章 12節說: I 寬先我們的罪

債，如同我們也寬免得罪我們的人J ;又繼續說: I 因為你們



若寬先別人的過犯」等等。所以，仁愛的人們寬免他人的過

犯，自己也得罪之赦。如此則他們將不受永罰。

4.此外， <(盎博羅修註釋>> (Ambrosiaster) 關於《弟茂 457 

德前書》第四章 8 節: í唯獨度敬在各方面都有孟處J '說:

「基督徒陶成的一切最高境界，在於仁愛與虔敬;遵循的人，

如果肉身有所不濟，那麼毫無疑問地，他將受鞭苔之苦，卻

不會死。可是，如果人只有身體行為，那麼他將受永罰」

(按:作者實非晶博羅 11多，而是另有其人)。所以，那些恆心

地行仁愛善工的人們，受肉慾罪過 (peccatum carn'ale) 的束

縛，將不會受永罰。 天
主
對
互互

皮之 1. (<格林多前書》第六章9節說: 1- 無論是淫蕩的，犯姦 <

的，不得承繼天主的國」。可是，許多行仁愛善工的人(門，卻都 芷

是這樣的人。所以，並不是一切行仁愛善工的人們，都將到達 室
主主永恆的天園。因此，有些人將受永罰。

2.此外， <<雅各伯書》第二章 10節說: í 因為誰若遵守

全部法律，只觸犯了一條，就算是全犯了。」所以，凡遇守法

律有關仁愛善工，而輕視其它善工的人，將被處以犯法的罪。

因此，將受永罰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奧斯定在《天主之城》卷二一卡一第二

十二章中所說，有意見指出，並不是一切保存公教信德的人，

都能從永罰中得救;而只是那些恆心地行仁愛善工的人，才能

從永罰中得救，雖然他們也有其它罪過在身。可是，我們卻不

能贊成這種主張，因為沒有愛德，就不能悅樂天主;人沒有愛

德，仁愛的善工也無益於他的永生。可是，有些沒有愛德的

人，卻可能行仁愛的善工。所以，仁愛的善工為獲得永生，或

者受永罰，毫無神益可言，正如《格林多前書》第十三章 l 至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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節所指明的;特別是那些搶奪他人許多財產者，卻慷慨地行仁

愛善工，如果他們的善工有益於永生，顯然並不合理。

458 所以，凡死於大罪中的人，不論是信德，或是仁愛善

神
學

工，都不能使他們從永罰中得救，無論在多久之後。

豈 釋雄 1 那些按正理樂善好施的人{門，都將獲得天主的仁慈。
第 可是，那些輕視仁慈的人們，卻不是按正理樂善好施，皮而投

2 身為非作歹。所以，這種人不可能獲得天主完全寬赦己罪的仁
用 慈，縱然他們可能獲得天主減輕應該受罰的仁慈。

論 2.對仁愛善工提出的評論，不只是因為有人因輕視仁愛善

自 工而受永罰;而且也是因為有人在犯罪後，因仁愛善工而為自己
i夏
活

的
問

題

求得了永罰的赦免，正如《路加福音》第十六章9節所說: í要

用不義的錢財交結朋友」。

3.主耶穌的話，意指那些懇求天主寬赦自己罪債的人

們，而非意指那些固執於惡的人們。所以，唯有那些悔改的

人，才能因仁愛善工而完全獲得仁慈的寬赦。

4. {盎博羅修註釋》說的是小罪的跌倒，人的小罪在煉

獄裡所受的鞭宮之苦後，因仁愛善工而得以赦免。

或者，如果他論及大罪的跌倒，指的該是那些還生活在

世間的人，由於人性的軟弱而陷於肉慾的罪惡中，因仁愛善工

而傾向悔改。所以，這種人「不會死J '即是因這樣的善工，而

促成他們不死。



附錄一

論煉獄

一分為八節一
459 

關於這一點，可以提出五個問題:

一、在今生之後是否有煉獄。

二、煉淨中的靈魂與惡人受永罰的地方是否相月。

三、煉獄的刑罰是否超越現世的一切暫罰。

四、煉獄的刑罰是否是自願的。

五、煉獄中的靈魂是否受魔鬼折磨。

六、煉獄的刑罰是否補贖小罪。

七、煉獄的烈火是否赦免罪罰。

八、逗人是否比那人更迅速地得赦罪罰。
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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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節在今生之後是否有煉獄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在今生之後似乎沒有煉獄。因為:

1. \\默示錄》第十四章的節說: r從今而後，凡在主內

死去的，是有福的!的確，聖神說，讓他們勞苦之後安息罷，

因為他們的功行常隨著他們。」所以，凡在主內死去的人們，

在今生之後，並沒有煉獄的勞苦。凡不在主內死去的人們，在

今生之後，也沒有煉獄的勞苦，因為他們不可能被煉淨。所

以，在今生之後並沒有煉獄。

2.此外，正如愛德與永恆的賞報有關;同樣地，大罪也

與永恆的刑罰有關。可是，那些死於大罪中的人，卻立即被投

入永恆的痛苦中。所以，那些死於愛德中的人，也立即去受

賞。因此，在今生之後，並沒有煉獄等候他們。



3.此外，極仁慈的天主更愛好賞荐，反而不愛好罰惡。

可是，正如那些有愛德的人犯了一些罪過，卻不會受永罰;同

樣，在今生之後，惡人的某些善工並不會雯，水賞。所以，在今

生之後，既然惡人的善行不會受賞，善人的罪過也不該受罰。

結論與上文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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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1. ((瑪加伯下》第十二韋伯節說: í這實在是一個聖善

而虔誠的思想。為此，他為亡者獻祭，是為叫他們獲得罪赦」。

可是，不應該為那些已在天堂上的亡者祈禱，因為他們一無所

缺;也不應該為那些已下地獄的惡人析禱，因為他們不可能再

獲得罪赦。所以，在今生之後，還有一些人尚未獲得罪赦，卻

是能夠獲得罪赦的。這樣的人們都有愛德，因為沒有愛德就不

可能獲得罪赦，因為《織言》第十章 2節說: í 愛情遮掩一切

過失」。因此，他們將不會被判永死，因為《若望福音》第十一

章26節說: í凡活著而信從我的人，必永遠不死。」不過，除

非他們被淨化，否則不可能獲得光榮，因為凡不潔淨的，絕對

不得進入光榮，正如《默示錄》第二十一章 27節和第二十二章

的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在今生之後，還有煉獄。

2.此外，尼沙之額我略說: í一個在基督內的人，如果

在現世沒能洗淨自己的罪過，將能在死後，藉著煉獄的烈火洗

淨罪過。 J 所以，在今生之後，還有淨化的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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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解 我解答如下:根據以前所確定的，頗足以證明在今生之

後有煉獄。因為痛悔消滅罪過，但是痛悔並不能完全消滅罪

罰;痛悔赦免了大罪，並不常常赦免小罪。天主的正義要求罪

過受應該受的刑罰，那在悔罪之後，但是在應做的補贖之前死

亡的人，雖獲得了罪之赦，卻應該在今生之後受罪罰。

因此，那些否認煉獄的人們，都相反天主的正義。所



以，這種否認是錯誤的，也是相反倍(惡的。因此，尼沙之額我

略在說了以上的話之後，又說: r這是我們所宣講的，我們也

如此相信，為能以這樣的方式護守真理之道。 J

這也是整個聖教會的道理: r為亡者獻祭，是為叫他們

獲得罪赦J (加 F十二46) :此處所指的對象無疑是煉獄的人。

凡相反教會權威的，都陷於異端。

釋疑 1 .那段聖經所指的是，排除已有功行者的勞苦，而非排

除正在煉獄中受淨化者的勞苦。
論

煉

2. r 罪惡」並沒有完整的原因，而是「由個別缺點產 獄

生 J c 可是， r善工卻由一完整原因而產生」。正如狄奧尼修

《神名論》第四章第三十節所說的。因此，每一缺點都阻礙完美

的善工，但並不是每一善工都阻礙人行惡，因為惡絕不是沒有

絲毫的善。所以，小罪阻礙人有愛德而獲得完美的善，即是獲

得永生，直到他煉淨小罪為止。可是，善工卻不能立即防止犯

大罪，以使人不陷於罪大惡極。

3.那陷於大罪的人，使自己先前所行的一切善工全都失

效，而在大罪中所行的善工也都是無益的:因為凡得罪天主的

人，理當失去所有受白天主的善。所以，凡死於大罪中的人，

在今生之後都無權獲得賞報。然而在愛德中死去的人，有時尚

有罪罰，因為愛德並不總是消滅人所有的罪過，而只消滅人相

反愛德的罪過。

46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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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煉淨中的靈魂與惡人受永罰的地方是否相同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462 質矩 煉淨中的軍魂與惡人受永罰的地方似乎不同。因為:

1 .惡人的刑罰是永恆的，正如《瑪竇褔音》第二十五章

草 46節所說的: í這些人要進入永罰 J 0 可是，煉獄的烈火卻是暫
室 時的，正如先前第二十一題第十三節中，可|用大師所言所指明
第 的。所以，這些人和那些人並不同時受相同的火刑，受罰的地

E 方也不相同。
用 2.此外，地獄的刑罰有許多名稱，正如《聖詠》第十篇6

論 節所說的: í 火炭、硫咬牙口乾燥的熱風」。可是，煉獄的刑罰卻

自 只有一個名稱而己，即是烈火。所以，地獄中的靈魂與煉獄中
里 的靈魂所受的不是相同的州IJ ，也不在中間的地方受罰。
的
問

題

3.此外，聖維克多之雨果於《論聖事>> (De Sacrament.) 

卷二第十六章說: í人可能在犯罪的地方受罰 J ;教宗額我略

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四十章也敘述加普亞 (Capuanus) 主教

日爾曼( Germanus) ，發現巴沙修 (Paschasius) 在沐浴中潔淨

了自己。所以，他們並不是在地獄中，而是在這個世界上煉淨

了自己的靈魂。

反之 1 .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四十三章說: í正

如同樣的烈火煉淨黃金，也使禾草焚燒;同樣地，同樣的烈火

焚燒罪人，也煉淨聖人。」因為煉獄與地獄的烈火相同。所

以，煉獄與地獄應該是相同的地方。

2.此外，在基督來臨前的古聖祖所居住的地方，比死後

的靈魂受煉淨的地方更尊貴，因為古聖祖不受任何的覺苦

(paena sensibilis) 。可是，這個地方應該與地獄很接近，或者與

地獄相間，否則單就基督下降靈薄獄，就不能說基督降至地

獄。所以，煉獄與地獄是相同的地方，或者在地獄附近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聖經並沒有明晰地提及煉獄所在之處，關

於這個問題，聖經也未提出充分的理由。可是，聖師的教導和

許多人受到的啟示卻非常一致，煉淨的地方共有兩處。第一 463 

處，根據普通法 (lex communis) ，煉獄所在之處就是地獄中地

勢較低的地方。所以，相同的烈火懲罰地獄的惡人，也煉淨煉 需

獄的善人;雖然按理說，惡人的功勞較少，應當住在地勢低的
附

地方。第二處，個人因其功過各受配置的地方。所以有些意見 錄

指出，這些人是在不同的地方受罰。藉著使生者認出他們的處

境，以教會的救助( suffragium) ，減輕他們的刑罰，使生者獲 麗
得教訓警惕，也使亡者獲得救益。 獄

可是，另有人主張，按普通法，煉獄就是人犯罪的地

方。這似乎不是可靠的意見，因為人可能在許多地方犯罪，卻

不能同時為這許多罪受煉淨。

還有另外的主張，按普通法，煉淨靈魂之處高於我們所

在之地，因為受煉淨的靈魂的狀態，介於我們與天主之間。可

是這也不可能。因為這些靈魂之所以受煉淨，並非為了任何優

異於我們的理由，皮而是為了卑劣的緣故，即是因為罪過才需

要受煉淨。

釋賠 1 .煉獄烈火的本體( substantia) 是永恆的﹒可是煉獄烈

火的煉淨效果卻是暫時的。

2.地獄之刑的目的是使人受苦，所以用以說明地獄的一

切名稱，都令人感到痛苦。可是，煉獄之刑的主要目的，卻是

煉淨剩餘的罪過。所以，唯有火井'J才歸於煉獄，因為烈火有煉

淨和焚毀的功能。

3.這種論證出自煉獄是個人因其功過各受配置之處，而

不是出自普通法認為的煉獄是受罰的地方。



第三節 煉獄的刑罰是否超越現世的一切暫罰

有關第三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464 質疑 煉獄的刑罰似乎不超越現世的一切暫罰。因為:

1 ，愈是應受罰者，愈是應該承受摘苦，即是有立即「感

車 受痛楚的知覺」。可是，肉身卻比那離開肉身後的靈魂更應受
三 罰:不論是因為肉身禁不起火煉，終究會被焚燒殆盡;或是因
章 為肉身由物質組成，只能被動地接受。因此，肉身不能與靈魂

E 相提並論。所以，肉身在現世所能忍受的刑罰，大於靈魂在現
冊 世之後被煉淨的刑罰。

面閑 2，此外，煉獄的刑罰直接地相反小罪。可是，小罪是極

自 輕微的罪，只應該受極輕微的刑罰，是「按他的罪照數鞭打 J ' 
{軍
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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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如《申命紀》第二十五章2節所說。所以，煉獄的刑罰是極

輕微的。

3，此外，因為罪罰是罪過的後果，除非罪過加車，否則

罪罰也不會加重。可是，罪過已得赦免的人，他的罪過不可能

再加重。所以，如果人的大罪已經得到赦免，即便在死亡前尚

未完成應做的補贖，罪罰也不會因此而加重。可是在現世，他

已經沒有需要補贖的重大罪罰。所以，他死後所受的罰，並不

重於他在現世所受的罰。

反之 Î ，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第一 0 四篇中說: I煉獄的烈火

比人在現世所能感受、所能看見，或者所能想像得到的痛苦，

更加難於忍受。」

2，此外，愈是普世性的刑罰，愈是嚴重。因為那離開肉

身後的靈魂受煉淨，使靈魂回歸單純的狀態。可是，肉身並非

如此。所以，離開肉身後的靈魂所受的刑罰，比肉身所受的任

何刑罰更大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煉獄的刑罰，共分為二種:第一，是失苦

(pacna domni J , j吏靈魂遲於享見天主;第二，是覺苦( pacna 

sensus) ，覺苦使軍魂受有形之火的苦。就這兩種痛苦而言，煉 465 

獄的最小刑罰也超越現世的最大刑罰。

因為愈盼望之物，若可望卻不可及，也愈使人痛苦。因 語

為在今生之後，神聖的靈魂盼望至善的愛情最為熾烈，肉身的
附

重擔並不能阻止這種愛情;也因為除非有所阻礙，否則早已達 錄

至IJ享有至善的目的。所以，靈魂遲於享有至善，最為痛苦。

同樣地，因為痛苦並不是傷害，而是傷害的感受:愈感 讓
受某種傷害，也愈痛苦於某種傷害。因此，在可感受的地方所 強

有的種種傷害﹒能產生最大的痛苦。因為肉身的整個感受來自

靈魂，因此，如果某種傷害物影響靈魂，那麼必然感受最大的

痛苦。這就是靈魂所感受的有形之火的痛苦，也就是我們迄今

所相信的道理，如同之前第七十題第三節所討論的 c 所以，就失

苦與覺苦而言，煉獄的刑罰超越現世的一切刑罰。

可是‘有些人指出，靈魂是徹底地受煉淨，和肉身不

同。但絕非如此;否則惡人在肉身復活後所受的刑罰，將輕於

肉身復活前所受的刑罰。這是錯誤的。

釋疑 1 .儘管靈魂更瞭解痛苦為何物，肉身卻比靈魂更加受

苦。哪裡對痛苦的感受愈深，那裡的痛苦也愈劇烈，即便只是

很小的苦楚。

2.那刑罰的痛苦並非只出自罪過的分量，更是出自受罰者

的性向 (dispositio) :因為相同的罪過在煉獄中受罰，重於在現

世受罰。例如，敏感的人所受的刑罰，重於他人因相同判決而受

的刑罰;儘管判官是公正地對相同的罪，判處相同的罰。

3.由上文所指明的可不言而喻。



第四節 煉獄的刑罰是否是自願的

有關第四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466 質疑 煉獄的刑罰似乎是自願的。因為:

1 .凡住在煉獄裡的人，都有正直的心靈。可是，正直的

草 心靈卻是人的意志相似天主的聖意，正如奧斯定在《證道集》
三 「聖詠講述」關於第三十二篇所說的。所以，因為天主願意他們

第
寸

七用

受煉淨，而他們自願忍受這種煉淨的罰。

2.此外，一切智者都喜愛那足以使自己達到所期望的目

的之物。可是，那些住在煉獄裡的人，知道自己除非先受罰，

論 否則不可能達到光榮的目的。所以，他們自願受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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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之 凡白願承受痛苦的人，不會祈求免除加諸在自己身上的

罰。可是，那些住在煉獄中的人卻祈求兔罰，正如《對話錯》

卷四第四十、第四十五章所指明的。所以，他們並非自願受這

種刑罰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所謂的自願行為( voluntarium) ，共分為二

方面。第一，絕對的自願行為;如此間j無一刑罰是自願的，因

為刑罰相反人的意志。

第二，相對的自願行為，例如:人自願火燒身體，以獲

得健康。因此，自願的受罰共有兩種原因。第一，因為受罰可

以獲得某種益處，如此則人的意志願意忍受刑罰，正如補贖所

指明的;或者也因為那欣然受罰的人，不願不受罰，例如:殉

道的情況。

第三，雖然受罰無必然的損益，可是如果人不受罰，就

不可能獲1得辱益處，例如:自然的死亡 (mors nat趴仙tl山uralis心s)卜。人的意

志不喜歡受罰，也願意兔於受罰，可是人的意志卻忍受刑罰，

這就是自願的刑罰。既然如此，煉獄的刑罰就是自願的。



可是，有意見指出，煉獄的刑罰似乎不是自願的:因為

煉獄靈魂被如此犬的痛苦所因，以致不知道自己的靈魂因受罰

而潔淨，卻以為自己是受永罰的惡人。可是，這是錯誤的意 467 

見。因為除非他們知道自己可能得救，否則不會祈求救助，如

同他們在常行的祈禱中所盼望的。

釋疑 由上文所指明的可不言而喻。

第五節 煉獄中的靈魂是否受魔鬼折磨

有關第五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煉獄中的靈魂似乎受魔鬼折磨。因為:

1 .正如大師《語錄》卷四十第三章所說的: r他們在受

罰時的創子手，就是他們在犯罪時的誘惑者。」可是，魔鬼卻

不僅誘惑人犯大罪，當牠們不可能誘惑人犯大罪時，也誘惑人

犯小罪。所以，牠們也為小罪折磨煉獄中的靈魂。

2.此外，不論在現世或死後，義人都因罪過而受罰。可

是，在現世，他們是因魔鬼所降的罰而獲得潔淨，正如《約伯

傳》第一章 2節所指明的。所以，死後在煉獄中的靈魂，將受

魔鬼折磨的刑罰。

反之 得勝敵人者，豈有在得勝之後又屈伏於敵人權下之理。

可是，那些在煉獄中的靈魂是已得勝了魔鬼，因為他們是在沒

有大罪的情況下死亡。所以，他們將不會屈伏於魔鬼的權下，

受牠們的折磨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正如在公審判後，天主的義怒使惡人受永

罰;同樣地，也唯有天主的正義，才使義人在今生之後獲得淨

化。他們的淨化並非由於魔鬼的協助，因為他們已是魔鬼的得
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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勝者;也不是由於天使的協助，因為他們不會如此殘酷地折磨

自己的同胞。可是，他們卻可能把自己的同胞領到受罰的地

468 方。甚至於那些喜愛人受罰的魔鬼，也陪同天使站在那些應該

淨化的靈魂旁邊;一方面，為高興他們受罰;另一方面，當這

甚 些靈魂離開肉身時，也可能找到一些屬於牠們的靈魂。
至 可是在這個世界上，當靈魂還住在戰鬥的地方時，受魔鬼
第 折磨，如同受敵人折磨一樣，正如《約伯傳》第一章 2節所說

十

七冊
的;也受天使的折磨，正如《創世紀》第三十二章 26節中雅各

伯所說的: r天使打了一下，大腿窩脫了節」。這也就是狄 i起尼

論 修《神名論》第四章第二十二節所指明的，天使有時也降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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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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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疑 由上文所指明的可不言而喻。

第六節煉獄的刑罰是否補贖小罪

有關第六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煉獄的刑罰似乎不補贖小罪。因為:

1. r註解 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若望壹書》第五章

16節: r然而有的罪卻是至於死的罪 J '說: r即是在現世並沒

有改過遷善，死後求天主寬赦他， \真是徒勞無益J 0 所以，在今

生之後，無一罪過得蒙赦免。

2.此外，陷於罪惡中，與從罪惡中獲救的，是同一個

人。可是，死後的靈魂不可能犯小罪。所以，煉獄的刑罰也不

可能赦免小罪。

3.此外，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第三十九章說，

凡離開肉身時是怎樣的人，他在公審判時也將是怎樣的人。因為

《訓道篇》第十一章 3 節說: r樹倒向南或倒向北，一倒在哪

裡，就躺在那裡」所以，如果人在死亡時帶有小罪，在公審判

時，他必然仍帶有這些小罪。所以，煉獄不能補體小罪。



4.此外，補編第二題第三節說，本罪只因痛悔而消滅。

可是在今生之後，不能有功勞行為 (actus meritorÌus) 的痛悔。

因為在公審判時不能有功，也不能有過;按照大馬士革的若望 469 

《論正統信仰》卷二第四章所說: [""死亡屬於人，墜落屬於天

使」。所以，在今生之後，小罪在煉獄中並不得赦免。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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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此外，如果不是因為慾火，人也不會犯小罪。因此，亞
附

當起初並沒有把小罪，正如大師《語錄》第二集卷二十一第二題 錦

第三節所說的。可是在死後，罪惡的慾火卻已熄滅了;在煉獄

裡，覺慾 (sensualitas) 將不會存留在那些離開肉身後的靈魂 頭

上，因為《羅馬書》第七章 18等節稱慾火為「肉身的法律」。所 獄
以，在煉獄裡不會有小罪，煉獄的烈火也不可能補體小罪。

皮之 1 .教宗額我略一世《對話錄》卷四(參閱質疑3. )和奧斯

定《論真假痛悔》第四章說，輕微的罪將得赦免。我們不能認

為這意指赦免罪罰，否則一切的罪過，甚至大罪的罪罰，都將

因煉獄的烈火而得到補贖。所以，小罪因煉獄的烈火而煉淨。

2.此外， ((格林多前書》第三章 12節說: [""人可用木、

草、未特J '正如《語錄》卷二十一第一題第二節所說的，這一

切都意指小罪(參閱;第二集第一部第八十九題第二節)。可是

木、草、未特卻因煉獄而被焚毀。所以，在今生之後，小罪因

煉獄而得赦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有人主張，在今生之後，罪過不能得赦。

如果人死於大罪中，那麼他將受永罰，也不可能得赦。可是，

這不可能是因為在小罪中死亡，而不是在大罪中死亡，因為最

後的恩寵足以淨化小罪。因為小罪的基礎是人一一包括信仰基

督的人一一過於愛慕暫時之物，這種過分的愛慕出自使人敗壞

的貪慾。所以，如果恩寵完全得勝了那敗壞人的貪慾，如同童



貞聖母一樣，那麼小罪就沒有存在的餘地了。因為人在死時的

貪慾'完全減少而消滅，所以，靈魂的能力完全屈服於恩龍的

470 權下，而小罪得以驅逐。

可是，這種意見本身及其原因卻沒有意義的。因為在本

單 身方面，這種意見相反聖人和福音的教訓。不能將那些話視為
大
全

只是指赦免小罪的罪罰，正如大師《語錄》卷二十一第六章所

單 說的;否則的話，不論大小詰罪的罪罰都將得赦。可是，教宗

E 額我略一世卻指證在今生之後，只有小罪獲得赦免(參閱質疑
冊 3. )。他認為那些話只是特別論及小罪的意見，立論並不充分，

論 因為為了小罪所受的罰，並非微不足道。而罪罰的赦免是為取
肉
身

1夏
活

的
問

題

消罪罰，而非加重罪罰。

可是，這種意見在原因方面，顯然也沒有意義。因為在

生命的末刻，肉身的缺點並沒有消除，敗壞人的貪慾根苗並沒

有減少，減少的只是貪慾的行為，如同重病患者的情況一樣。

身體虛弱也不能驅使靈魂的能力屈服於恩寵權下。因為靈魂的

能力屈服於恩寵權下，只發生在次等能力遇見高等能力、進而

臣服的情況下，這種高等能力「喜悅天主的法律 J (羅七 22 )。

至少就平靜而言，意謂著不需要爭鬥，如同睡眠者的情況。可

是，不能因此就說睡眠減少了貪慾'或說睡眠息了靈魂的能

力，或說睡眠使靈魂的能力臣服於恩寵權下。

再者，縱使靈魂的能力臣服於恩寵權下，肉身的缺點能

夠根本地減少貪慾'仍然不足以樵淨己犯的小罪，雖然能夠預

防未來犯小罪。因為本罪縱然是小罪，沒有實際的痛悔也不可

能得赦，正如之前第二題第二節所說的，雖然按習i空有痛悔的意

向。人有時因為天主的恩寵而在睡夢中死去，但是仍帶有小

罪，這種人不可能在死前有痛悔小罪的行為。所以，不可能如

同他們的主張，好像一個人如果沒有清楚，或者普遍的、特別

的悔罪意向，並伴隨明顯的痛悔行為，那麼他的小罪就會變成



大罪:因為「只要基於樂意所犯的小罪，則即將成為大罪 J 0 事

實上，並非所有基於樂意所犯的小罪都會變成大罪，否則一切

小罪都是大罪了。因為小罪是出於自願而令人喜歡，可是大罪 471 

卻是只為了草樂、以享樂為目的。所謂大罪的情形，是「人將

應當善用之物佔為己有，作為自己享樂之物，做出邪惡的事J ' 

如同奧斯定《雜題八卡三》第三十題所說的。所以，造成大罪
附

的樂意是實現的草樂，因為大罪取決於實際的行動。那麼，就 錄

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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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可能人在犯了小罪之後，既沒有想著要獲得赦免，也沒有想

著要存留罪過，只是怨著三角形有三個等角，角度相加相當於 讓

二個直角的度數等不相關的問題，就在睡夢中死去。由此可 獄

見，這種意見是完全不合理的。

所以， [l草該贊成另一種意見，主張人在天主的恩寵中死

去，仍帶有的小罪，死後要因煉獄的烈火而得赦。煉獄之火的

形罰，就某種程度而言，是出於白願(第四節) :因為藉由恩

寵的德能，能夠獲得補償任何相反恩寵的小罪的能力。

釋疑 1. t 盎 f專羅修注疏》論及大罪。或者可以說﹒雖然小罪

並沒有在現世立即得到改善，卻因他在現世立下的善行功績，

使他獲得在煉獄中消研罪過的機會。

2.小罪來自敗壞人的慾火，慾火將不會存留在那離開肉

身後的煉獄靈魂上。因此，煉獄靈魂不會再犯小罪。可是，小

罪的赦免卻是出自意志已被恩寵陶成，在煉獄中的靈魂並不會

喪失這樣的恩寵。所以，不能相提並論。

3.小罪並不能改變人的情況，因為小罪不能消滅愛德，

也不能減少愛德，而愛德是衡量靈魂天賦美善的標準(參閱:

《語錄》第一集卷十七第二題第三節)。所以，小罪不論是得

赦，或是存留，靈魂仍然與先前無異。

4‘現世之後，人不可能立基本賞報 (prm



的功勞，但可能立偶然賞報 (praemium accidentale) 的功勞，

只要人的處境仍是在過程中，猶如旅人的狀態。所以，在煉獄

472 裡，人可能有得以赦免小罪的功勞行為。

5.雖然小罪出自慾火的傾向，可是罪過卻是由心靈中產

單 生。所以，縱然消滅了慾火，罪過仍然可以存在。
大
全

第
第七節 煉獄的烈火是否赦免罪罰

2 有關第七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用 質授煉獄的烈火似乎不赦免罪罰。因為:

論 1 一切的淨化針對的是河穢。可是，罪罰卻不含有污

自 穢。所以，煉獄的~!l*並不赦免罪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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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此外，一物之所以能受淨化，唯獨藉由與其性質相等

之物。可是，刑罰並沒有與其性質相反的另一種刑罰。所以，

煉獄的刑罰並不使人的罪罰淨化。

3.此外， í註解J (拉丁通行本註解)關於《格林多前書》

第三章的節: í他自己固然可得救，可是仍像從火中經過的一

樣J '說: í這種烈火是痛苦的試驗， ((德哥11篇》第二十七章論

及痛苦的試驗說: W爐火試驗陶人的陶器 JJ 0 J 所以，人藉著現

世的刑罰，至少藉著現世刑罰的極致死亡一一而不是藉著煉獄

的烈火補贖一切罪罰。

反之 煉獄的刑罰重於現世的一切刑罰，正如前文第三節所說

的。因為人在現世所受的充分的刑罰足以彌補罪過。所以，在

煉獄裡所受的刑罰更能夠補償罪過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凡欠債的人，一且還清債務後，也就重獲

自由。因為罪過就是積欠刑罰的債，人忍受必要的罰，絕對是

由於罪過的緣故。所以，煉獄中的罰能夠淨化罪過。



釋疑 i .雖然罪罰本身並不含有污穢，可是罪罰的原因卻可能

沾染污穢。

2.雖然刑罰並不相反另一個形罰，可是卻相反罪過，或 473 

罪過所積欠的刑罰。確實，一人仍有受罰的義務，是因為還沒

補受到相稱的刑罰。

3.聖經的這些話隱藏著多種意義。因此，這種烈火可能 巒
附

指現世的痛苦，或者來世的刑罰。宗徒在這裡所說的「火 J '可 錄

以是指現世的痛苦，也可以是指煉獄的刑罰;不論是前者，威

者後者，都能夠補贖小罪。可是，自然的死亡並不足以淨化小 龍
罪，前文第六節己加以討論。 j試

第八節 相同的罪罰，這人是否能比那人更快地得赦

有關第八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相同的罪罰，這人似乎不能比那人更快地得赦。因為:

i .當罪過愈童，罪罰也愈重峙，在煉獄中要忍受的刑罰

也愈加苦澀。因為愈是重罪，刑罰愈苦澀;同樣的道理，愈是

輕微的罪，刑罰也更加溫和。所以，在煉獄的刑罰中，這人與

那人得赦的速度相當。

2.此外，雖然停留的時間長短有所不同‘在天堂上和:在

地jgÃ裡，都是依功績決定賞報。煉獄似乎也是如此。

反之這是宗徒的比喻，他以「木、草、特 J (格前三 12 )說

明小罪的區別。可是顯然地，木比草和椅，在烈火中更能持

久。所以﹒在煉獄捏，一個罪可能比另一個罪需要更長時間的

淨化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有些小罪比其它小罪吏牢不可破。因為人

愈喜愛犯這些小罪，也愈牢不可破;人愛犯這些小罪，也愈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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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淨化。所以，煉獄中的某些靈魂，比其它靈魂受更長時間的

苦，因為他們更樂於沈溺在這些小罪中。

釋疑 1 .刑罰的苦澀裡度取決於罪過的嚴重程度;可是，刑罰

單 的時間長短，卻是取決於犯罪者對於罪過陷入的程度。所以，
大
全

受苦少的靈魂可能受長時間的苦，反之亦然。

第 2.大罪應該受地獄的刑罰，愛德應該受天堂的賞報。在

于 現世之後，人該受地獄的罰或受天堂的賞報，都已底定，不會

冊 改變。這就是為何說，在這兩個地方，時間為所有的人都是一

論 樣的。但是，因為小罪而在煉獄中的靈魂則不然，如同之前第

自 六節所說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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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

論原罪的刑罰

一分為二節一

有關這一點，可以提出兩個問題:

一、覺苦是否應該歸於死去時只帶有原罪的人。

二、未受?屯的兒童靈魂是否感受精神的痛苦。

第一節 覺苦是否應該歸於死去時只帶有原罪的人

有關第一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覺苦似乎應該歸於死去時只帶有原罪的人。因為:

1 .奧斯定《致伯多祿執事論信德、》第二十七章說: i1jTí 

應該非常堅決地，也毫不懷疑地相信，那些若不閃父及子及聖

神之名受洗而死的兒童，都應該受永罰。」。可是，刑罰意謂苦

受覺苦 (paena sensibilis) 。所以，那些只因原罪而受罰的兒

童，都將受覺苦。

2.此外，較大的罪過應該受較大的刑罰。可是，原罪卻大

於小罪。因為原罪比小罪更背叛天主，原罪消滅天主的恩寵，可

是小罪卻還能與天主的恩寵相容;而且原罪受永罰，小罪卻受暫

罰。因為小罪的罰受覺苦，所以原罪的罰更應受覺苦。

3.此外，罪過在現世之後，比在現世更應該受重罰，因

為現世是天主施仁慈的地方。可是，即使在現世，原罪也有相

稱的可知覺的罰，如同那些只帶有原罪的嬰兒仍經歷了死亡這

個可知覺的罰一樣，並非不公平。所以，在現世之後，原罪的

罰也帶有覺苦。

4.此外，正如本罪有所背離與歸向;同樣地，原罪也有

所背離和歸向。原罪的背離是喪失原始的正義，原罪的歸向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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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貪慾。可是為本罪而言，由於其歸向的原因，應當受覺苦的

罰。所以，原罪的歸向是貪慾，也應當受覺苦的罰。

476 5.此外，上述的兒童在復活後的身體是可受苦的，或是

不可受苦的。如果是不可受苦的，那麼人類的身體或者是因不

喜 受苦的天賦奇恩情os impassi凶i帥) ，而成為神健的，例如:
2 聖人的身體;或者是因原始的正義而成為神健的，例如:那些
第 在無辜狀態 (status in肌削ia巴)中的身體。那麼，這些兒童復

E 活後的身體，或者是獲得不受苦的天賦奇恩，或者是光榮的身
用 體，將與受過洗後死去的兒童彼此無異;然而這是錯誤的，因

論 為受過洗後死去的兒童是獲選者一一繼承人。也或許，他們將

自 領受原始正義，因此不必為了原罪受罰;然而這也是異端謬
言 論。可是，如果他們復活後的身體是可受覺苦的，必然要為所
的 有加諸在他們身上的原因受苦。所以，可主動知覺的身體將要
問

題 受刑罰的覺苦。

皮之 1 .奧斯定《基本教理手冊》第九十三章說，那些只受原

罪束縛的兒童所受的刑罰， í是最輕鬆的J .'可是，他們若受覺

苦則不可能如此，因為地獄的火刑是最為嚴峻的。所以，他們

將不受覺苦。

2.此外，刑罰的痛苦感受相稱於對罪喜好的程度。《默

示錄》第十八章 7 節說: í她以前怎樣自誇自耀，奢侈享樂...

.•. J 可是，原罪沒有對罪喜好的程度，如同原罪並沒有行為一

樣:因為喜好是行為的後果，正如《倫理學》卷十第四章第十

八號所指明的。所以，對於原罪，不需要一個可知覺的刑罰。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刑罰應該與罪過相稱，正如《依撒意亞》

第二十七章 8 節所說: í上主以給棄，以驅逐，懲罰了她。」

可是，由源頭流傳給人的缺點，之所以有罪過的意義，並不是



因為減少，或者破壞人本性所有的善;而是減少，或者敗壞人

性外加的善。從另一方面來說，這個罪也不屬於這個人，如果

他不是真有那樣的人性的話。因為那樣的人性缺乏具有與保存 477 

那種善的能力。所以，為他而言，除了失去為缺乏的善所指定

的目的之外 他將不受其它的罰;而這個目的不是靠人性本身 需

能夠達成的﹒即是享見天主。因此，人不能享見天主，是原罪
附

在人死後固有而唯一的刑罰。因為如果人在死後為原罪而受任 錄

何其它覺苦，那麼他並不是因有罪而受罰:因為覺苦屬於個 ? 

人 w 若他承受覺苦，也僅是他個人受苦。所以，正如原罪並不

是出白人的行為;同樣地，原罪的罰也毋須是他親自受苦，只

是因為本性的缺乏而失去獲得的能力。可是，其它人性中具有

的美善，因原罪而受罰的兒童並沒有任何減損。

釋疑 1 .奧斯定並沒有稱jflJ罰為覺苦，而稱刑罰f丟失苦，即是

不能享見天主之苦，如同聖經也常稱烈火為刑罰一樣。

2.原罪是一切罪惡中最輕微的，因為這罪並不是人自願

犯的:並非出自本人的意志行為，而是原始人性的意志行為。

可是本罪，縱然是小罪，也是人所有的意志行為。所以，原罪

比小罪更應該受輕微的刑罰。

原罪與恩寵不相容。因為人沒有恩寵，並不是真正的罪

過﹒而是受罰;除非人是自願沒有恩寵，才是真正的罪過。所

以‘凡不是完全白願的行為，罪過也是比較小的。

同樣地，小罪應受的只是暫罰。因為暫罰是偶然的，在

小罪中死去的人，仍有天主的恩寵，藉此恩寵刑罰得以消除。可

是，如果人有小罪，卻沒有天主的恩寵，那麼他就將受永罰。

3.人死前與死後的覺苦程度不能相提並論。因為人死前

的覺苦源，自人本性能力做出的行為，所以，不論是內在的覺

苦，例如:發燒或其它類似的痛症;或是外在的覺苦，例如:
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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灼傷，皆是如此。但是在死後，人不再因本性的能力有所作

為，只是根據天主正義的處置:不論是與肉身分離的靈魂，明

顯的證據即肉身不受煉獄之火焚燒;或是復活後的身體，因為

屆時所有本性的行動都將中止:肉身在第一困的推動下停止本

性行動，第一因是造成所有肉身變化的動力因。

4.痛苦的程度相稱於受造物對犯罪的喜好程度。可是，

在原罪中的習性或慾望，並沒有快樂的感覺。因此，覺苦並不

合於原罪的刑罰。

5.兒童的身體將是神健的，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受苦的

能力，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受苦的外在動力。因為沒有一個復活

後的身體可以影響他人的身體，尤其是以本性的行動去敗壞他

人的身體;屆時只有按照天主正義的配置下的淨化行動(參閱

釋疑 3. )。所以，這些身體本來不會受罰，天主的正義也不應該

使這些身體受覺苦。可是，聖人的身體將不受覺苦，因為屆時

他們將缺乏受苦的能力。所以，不受覺苦為聖人是奇恩，為未

受洗而死去的兒童卻不是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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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節 未受洗的兒童靈魂，是否感受到精神的痛苦

有關第二節，我們討論如下:

質疑 未受洗的兒童靈魂，似乎感受到精神的痛苦。因為:

1 .正如金口若望《講道集》中「瑪竇福音釋義」第二十

二講所說，惡人不能享見天主，就是他們所受的最大刑罰，比

地獄的烈火焚燒他們更為痛苦。可是，兒童卻不能享見天主。

所以，兒童的靈魂為此將感受到精神的痛苦。

2 此外，人沒有獲得他希望獲得的，不可能毫無痛苦。可

是，兒童也希望能享見天主，否則他們的意志就是邪惡的。因為

他們不能享見天主，顯然他們的靈魂受精神的痛苦。

3.如果主張他們並不受苦，因為他們明白不是因為自己



的罪過而不能享見天主，那麼兔於罪過不僅不可能減輕痛苦，

反而更增加痛苦。事實上，如果人不是因為自己的罪過或傷

殘，而喪失繼承權，他也不會因而稍感安慰、少受些痛苦。所 479 

以，雖然這些兒童並非由於自己罪過的緣故，而喪失如此大的

補益處，他們的痛苦也不會因而減少或免除。

4.此外，正如受洗的兒童與基督的功勞有闕，未受洗的 編
附

兒童也與亞當的罪過有關。可是，受洗的兒童自於基督的功 錄

勞，獲得永生的賞報。所以，未受洗的兒童由於亞當的罪過， 一

忍受失去永生的痛苦。 理

5.此外，人失去所愛之物，不可能毫無痛苦。可是，上 罪
的

述兒童對天主將有自然的知識，也自然而然地愛他。因為他們 型

永遠離開了天主，所以他們不可能毫無痛苦。

皮之 1 .如果未受洗的兒童在死後有內心的痛苦，他們或者是

痛哭自己的罪過，或者是痛哭自己所受的刑罰。如果他們是痛

哭自己的罪過，因為他不再可能改過遷善，那麼這種痛苦將使

他們失望。可是，這種痛苦為惡人而言，如同良心的喝蟲。所

以，那些兒童也有良心的嚕蟲。既然如此，他們的刑罰就不是

「最輕鬆的J '如同大師《語錄》第三集卷三十三第二章(參閱

第一節皮之 1 . )所說的。可是，如果他們是痛哭自己所受的刑

罰，因為他們的刑罰來自正義的天主，那麼他們的意志就與天

主的正義相左。既然如此，他們的意志其實是邪惡的。任何人

都不能接受這種意見。所以，他們並沒有內心的痛苦。

2.此外，正當理性並不使人心慌亂，因為不受無法規避

之事干擾。因此，辛尼加的《書信集)) r致盧西琉書J (Lucilius) 

證明了智者處變不驚。可是，兒童內有正當理性，不會因本罪

而偏差。所以，他們受這種刑罰但不驚慌，因為這是他們無法

規避的。



正解 我解答如下:關於這個問題，共分為三種意見。第一，

有些人主張，兒童並不受絲毫的痛苦，因為他們的理智朦朧未

闕，並不知道自己所喪失的。但是這似乎不是可靠的意見;因

為靈魂一旦兔於肉身的限制，至少知道理性所能探究的一切，

或許多其它事理。

第二種意見主張，兒童有屬於本性知識的完美知識:他

們認識天主，也知道自己不能享見天主，因此感受某種痛苦。

可是，因為他們不是出於自願而犯罪受罰，所以他們的痛苦會

得到減輕。這似乎也不是可靠的意見;因為喪失如此大的益

處，不可能只有輕微的痛苦，尤其他們毫無失而復得的希望。

所以，他們的罪並不是最輕微的。再者，他們波有覺苦和外在

的痛苦之罰，按同理，也不該有內心的痛苦。因為刑罰的痛苦

程度應相稱犯罪的喜好程度。他們沒有犯原罪的快樂，所以刑

罰應排除一切的痛苦(第一節釋短4. )。

所以，第三種意見主張，兒童有本性知識的完美知識，

他們知道自己並沒有永生，也知道自己沒有永生的原因，可是

他們卻不因此而受苦。如何有此可能性，我們應該加以探討。

應該知道，如果人受正當理性的引導，不能獲得自己的

能力無法獲得的，他並不會難過;只有在喪失似乎是自己的能

力所能獲得的，才會難過。例如，智者不會因自己不能如同飛

鳥在空中翱翔而難過，或者因為自己不能如同帝王一無所缺而

難過;可是，他卻難過自己喪失了可能獲得的，似乎也是應該

獲得的。所以，我主張一切能運用自由意志的人們，都可能獲

得永生:因為他們可以準備自己獲得天主的恩寵，也將因天主

的恩寵而獲得永生。所以，如果他們缺少這一點，這就是他們

最大的痛苦，因為他們喪失了可能屬於自己的一切。可是，兒

童並不必然要得到永生。因為永生超越他們的一切的本性能

力，不是出於本然原理該他們獲得的;也因為他們失去行善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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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的可能，而只有善行才能使人獲得如此大的美善。所以，他

們不因未能草見天主而受苦;他們反而因分享天主的諸多美善

和本性的完美而興高采烈。 481

也不能說，他們因為別人的行動而獲得永生，因為即使

不是他們自己的行動，也能由於別人的行動而受洗，如同那些 需

受過洗的兒童一樣，如此就能獲得永生。因為絲毫沒有個人的

行為卻受賞，這是天主的特恩。所以，那些未受洗而死亡的兒

童，並不因缺乏這種恩寵而感到莫大的悲傷，如同智者並不因

他們當中某些人擁有更多恩寵而悲傷一樣。

附
錄

已開
原
罪

的

釋疑 1 .那些按照自由意志而犯本罪的惡人，曾有能力獲得永 型

生。可是，兒童並非如此，正如上文所說的。所以，二者不能

相提並論。

2.雖然僅在於可能和不可能之物之間，才有意志抉擇的

問題，正如哲學家《倫理學》卷三第二章所說的。可是，正常

而完全的意志，卻只在於人能力所及之事。如果人在這種意志

方面有失，他就會痛苦;如果人在那屬於不可能之事的意志方

面有失，他應當不會痛苦，因為這種意志應該稱為不完全的意

志( velleitas) :並不是因為人絕對喜愛這物，而是因為如果這

物是可能的，他就會喜愛它。

3.為繼承家產或對於自己的肢體，人往往覺得是為自己

預定好的。因此，如果人由於自己的過失，或者由於他人的過

失，喪失了這些事物，他就感到會痛苦，不需意外。所以，二

者的比喻並不恰當。

4.基督的恩惠超越亞當的罪過，正如《羅馬書》第五章

的等節所說的。所以，不能說未受洗的兒童所有的害處，多於

受過洗的兒童所有的益處。

5.雖然就最後的光榮一一與天主合而為一而言，未受洗



的兒童是與天主分離的;可是，他們並沒有完全離開天主，甚

至因為分享本性的善而與天主合而為一。所以，他們因著本性

482 的知識與愛，情，歡欣喜樂於天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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